
第一编  铁路时代前夕的英国

不列颠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创造发明的尖端；
经济地位也发展到了国民生产力和国民财富为
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高度。

斐特烈·李士特，1846 年

英国人啊，为什么要替领主们力耕
而他们却致你们于死命？
又为什么辛苦而小心地织造
给你们的暴君们穿着的锦袍？

雪莱，1819 年

法国大革命引起了一次战争，这次战争使绅士
派的生活，费用增加了一倍，困难增加了两倍。

《女箴和母训》，1835 年



第一章  英国的面貌

为了考查一位或许过分敏感的德国人所说的“每年都有几近荒诞不经的
新颖事物出现”的这个“卓越不凡的国家”，①而来访问乔治四世②治下的英
国的外国人，发现自 1821 年第一艘轮船在多佛尔和加来之间开始航行以来，
行旅往来已经舒适得多了。“即令遇到逆风，”③只要风力不太强的话，渡
海现在只需要三、四小时。其它航线也有了同样的便利。在苏塞克斯·乌兹
河口上相距约一百英尺的那些古老的木制码头之间，有一艘小轮船定期从纽
黑文驶往照料好得多的第厄普港。④从伦敦驶往荷兰的轮船，甚至驶往汉堡
和哥德堡的轮船，在 1828 年以来就已经把大部分邮件和客运吸取去了：仍
然从哈里季驶出的旧式邮船则早已很不受人重视。⑤但是不列颠赖以生存
的，并不是依然还有爆裂声的邮船；甚至也不是如今夏季在伦敦和利思之间
往来航行的那些“备有一切应有的享用品”和备有实际上足供一百三十人进
餐之用的餐枱的那种轮船。⑥

一位博识明辨的旅行家，顺着泰晤士河口渐渐地逼近英格兰时，目睹从
不列颠沿海各地和世界各处趋往努累的船舶，眼前便展开了一幅海上商业强
国的壮丽景象，令人不禁想起久久卓然驾凌于一切迄今仍往往被简称为外港
地方之上的伦敦的优越地位。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不列颠群岛的商船队在船
数和吨位上几乎一直没有变动。若说有什么变动的话，那就是在 1820 年以
后稍稍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当不列颠航运业埋怨船舶吨位起伏于二百四十万
和二百二十万之间的停滞状态时，在外国人看来，这却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总
吨数。①在 1829 年，那个总吨数的整整四分之一（五十七万三千吨）是伦敦
所拥有和在伦敦注册的。其次是纽卡斯耳，计有二十万二千吨；第三是利物
浦，发展虽快但仍只有十六万二千吨；第四是散德兰，计有十万八千吨；第
五是怀特黑文，计有七万三千吨。除赫尔一地（七万二千吨）之外，英国其
它任何港口所拥有的船舶都不到五万吨；虽然格拉斯哥、格拉斯哥港和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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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克共拥有八万四千吨。②

伦敦所拥有的船舶平均载重二百一十五吨，差不多恰是包括伦敦在内的
不列颠群岛的平均容积的一倍。③纽卡斯耳、散德兰和怀特黑文的船舶主要
都是进行沿岸贸易的煤船；来自纽卡斯耳和散德兰的极大部分船只则是从事
它们本港和太晤士河之间的定期航行的；因为几百年来伦敦就一直是煤的主
要消费者和一个重要的集散地。在海外贸易方面，尽管利物浦蒸蒸日上，伦
敦的优越地位却还一直没有受到挑衅：大部分沿岸贸易的存在就是为了使伦
敦人得以温饱的。
在“每年出现的新颖事物”之中出类拔萃的，就是为一万九千艘商船服
务和供皇家海军船舶寄泊之用的那些新口岸和新港口工程，以及指引船舶航
行的那些新灯塔。在科学的港口建造方面，以及在灯塔建造方面，法国一向
走在英国前面；但是现在它却瞠乎其后了。少数几处英国旧港口工程，诸如
来姆—里季斯的科布码头、惠特比的简陋码头、或利思的那些古老码头，都
不能同阿佛港的十七世纪工程媲美；而在加隆河口外，那个伟大的石建的科
尔德灯塔上的灯火甚至早在艾狄斯东岛上的那个文斯丹雷的不幸的木建筑
物完工之前就已经燃点了将近九十年。①直到 1825 年人们称之为“最近战争”
的那次战祸爆发时止，除去在利物浦以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开始过什么规
模宏大的或艰巨的工程。伦敦附近的第一个简陋船坞，即洛特黑茨的豪兰大
泊船坞，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兴工建筑的；但是既没有改良也没有扩建过。占
地约三英亩半的利物浦旧船坞在十八世纪前二十五年中已经由它的水池改
建而成。在 1760 年以前，绍尔特豪斯船坞和乔治船坞已经增建起来，在十
八世纪结束以前，英王船坞和王后船坞也相继落成。赫尔的第一个船坞兴筑
于 1775 年，于 1778 年竣工。在 1767—1769 年间，布里斯托尔方面除去在
埃房河口外挖掘了一个“仅能容纳一艘载炮七十四门的战舰”的小小方形船
坞之外，别无任何成就。②在大战开始前一年去世的斯米顿曾经受过许多港
口当局的谘询；“但是几乎每一次都是因为绌于经费，以致他所建议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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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未能完全付诸实施，”①虽然腊姆兹格特港是在他服务的最后一年中按
照他的计划建成的。②

舰队和商船队在战时的需要，连同国家财富的增长和工程技术的提高，
使不列颠海岸和港口的面貌一新。从 1789 年布莱克韦耳的不伦瑞克船坞兴
工建筑到 1828 年圣卡塞临船坞完工这段时期中，伦敦已经具备了一个船坞
体系——东西印度船坞、伦敦船坞、商业船坞、萨里船坞和卡塞临船坞，这
些船坞一直为伦敦服务到 1850 年以后而几乎毫无变动。除开最小的卡塞临
船坞之外，所有这些都是在 1816 年以前竣工的。③在 1807 和 1829 年之间，
赫尔已经完成了自赫尔河至恒比尔湾环绕着这个旧城的一个半圆形的船坞
组列。④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利物浦，不同于伦敦，并没有达到船坞供求
之间的暂时平衡。船坞自北至南，迤逦于默尔西河两岸；但是在 1825 和 1846
年之间，船坞面积增加了一倍以上。在二十年代时，这个旧船坞区被填平，
在它的原址上建造了海关和行政办公处，邻近的船坞则同时扩大增建，并且
装配了新式设备。

“利物浦的海事工程的建筑越新，”杜宾男爵这样写道，“在它们的结构上⋯⋯在绞盘、轴轮⋯⋯

横过闸门的扶梯以及这些扶梯两侧的栏杆等等上面，就越看不见什么木料；所有这些⋯⋯在比较现代

的建筑上，都完全是铁制的。⋯⋯这并不是由于一时的兴致或某种暂时风尚的影响；而是钢材成本低

廉和木料价格昂贵的必然结果。”⑤

布里斯托尔已经将埃房河导入新河道，并且就已废的河湾造成一个浮脚
堤，在堤的两端有连接水闸，在西出口处有坎伯兰船坞渠——用砂石建成
的。但是主要工程虽然在 1809 年已经完工，它却没有为布里斯托尔挽回与
利物浦相形之下的落后状态。“在我访问过的所有不列颠城镇中，”杜宾这
样说，“布里斯托尔是一般停滞状态最显而易见和最惊人的一个地方。”①

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建筑船坞，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需要船坞，可
是在二十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一个略具规模的口岸或沿海险要地带不从事或
者筹备进行改良的工程。怀特黑文是斯米顿徒然作了一番调查的那些港口之
一，在 1824 年已经开始了重要工程；格里姆斯比的那个小小口岸也已经将
它的第一个船坞挖掘竣事；利思在 1825—1828 年正从事于它的码头和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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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的扩建；至于敦提，则在 1825 年由曾在战时为阿伯丁和彼得赫德两处重
要工程作过设计工作的特耳福德为它完成了浮动船坞的工程；克来德河的疏
浚和码头工程已经使这条河可以同格拉斯哥蒸蒸日上的贸易齐头并进；在英
吉利海峡沿岸，罗姆内沼泽平原的领主们在 1825 年开始在丹姆丘治围堤上
铺砌石块，这是一千年来破天荒第一次；同进一步把都伯林和伦敦联系起来
的计划有关的各式各样伟大工程都已经在都伯林湾和霍利黑德动工；在 1821
年作出了一年铺砌石块三十七万三千吨成绩的普利茅斯防波堤上的巨大工
程，历经许许多多的困难而缓缓地进行着。②在 1826 年 1 月 30 日“为数不
可胜计的一大批群众”①紧随着一个官方仪仗队踱过特耳福德的梅奈大桥
时，伦敦和都柏林的联络遂告完成，建筑费时达六年之久，耗用国帑十二万
镑。
那个，照杜宾的说法，“审慎保持住它的一切优点和劣点的”古老而体
面的公司三一兄弟行，②差不多已经完成了英国沿海的照明工作——虽不经
济，总还完善。它在 1830 年控制了自锡利群岛和艾狄斯东岛至弗兰伯勒岬、
法恩群岛和圣比斯的三十五个灯塔，至于斯珀恩岬，哥尔溪，加洛坡，逊克
沙滩，谷德文沙滩，努累和其它五处的灯塔船却还不在此数。最新增设的灯
塔是 1828 年 10 月 1 日点燃的比契岬灯塔，最新增设的灯塔船则是同一年在
林恩海中点燃的“完美号”灯塔船（the  Well  Lightship）。除去三一兄
弟行的这些灯塔之外，还有少数属于王室但租给私人的灯塔。寇克先生在丹
吉尼斯享有自 1828 年起二十一年的租借权和平分灯塔捐的权利、累恩先生
在亨斯坦顿则享有全部税捐。南、北福尔兰的灯塔，在 1832 年 2 月三一兄
弟行接办以前，是属于格林威治保管委员会的。纽卡斯耳有它自己的经办灯
塔的三一兄弟行，利物浦也有它的经办灯塔的船坞保管委员会；另外有四、
五个小灯塔可以说是在各该所有主“私人手里”的。③

比三一兄弟行资格浅得多、但效率并无逊色、且公认为比较经济的，是
1786 年由国会条例设置的北部灯塔委员。他们以 1787Statutory
Authorities  for  Special  Purposes”），第 38 页；都柏林和霍利黑德，
哈克特，前引书，第 1卷，第 167、169 页和杜宾，前引书，第 2卷，第 314
页；普利茅斯，哈克特，前引书，第 1 卷，第 187 页。 年点燃基内尔兹岬
的灯塔为开始，到了 1811 年 2 月 2 日贝尔岛上的灯塔初一点燃时，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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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誉满欧洲了。此后他们一直在船迹罕至的苏格兰海面的北部和西北部继
续他们的工作。艾莱岛的芮因斯灯塔在 1825 年 11 月 15 日点燃；布卡岬在
1827 年 5 月 1 日；腊思角在 1828 年圣诞日，塔贝特岬在 1829 年 2 月 29 日①。
就这样——

从暗礁小岛和孤岩——从地角、崎岬和小港之上——英国沿海的灯塔守护着英国船舶的出航。

在战争期间海军部为了保持同舰队的接触和指挥护航的商船，曾经从怀
特霍耳架设了四条电报线——分别敷设到普利茅斯、朴次茅斯、迪耳和雅茅
斯。1840 年着手对朴次茅斯大道沿途的电报线，连同电线木杆，进行调查，
并同新的“贾法尼式”（galva-nic）电报机进行比较。当时它的经常费需
三千三百镑一年。在 1816 年，为了节省三倍于这个数目的款项，把其它各
线一律裁撤，来作为一项和平经济的措施。在这期间法国维持着、并且在二
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还扩充了他们的电报系统。据目前所知，这两种政策都没
有重要的经济后果；只是法国外交部对欧洲方面的消息占先几小时而已。②
海岸工程的新技术早已从公用和国防工程过渡到装饰和娱乐工程了。
“处于由大块岩石构成的古代状况下的”来姆—里季斯的科布码头，在十八
世纪时已经改良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珍妮·奥斯廷时代就可供作时髦运
动场之用了。①但这类的事还是罕见的。在奥斯廷女士去世十年之后，马尔
加特码头港口公司的那个石工精细的马尔加特长码头靠海一面装有绿色铁
栏杆的高出海面的运动场，正收取一便士的门票。②布赖顿吊链码头的门票
是二便士，布朗船长和布赖顿吊链码头公司在 1824 年就已经把这个码头盖
出海面达一千一百英尺远近，并且设有一架映画镜、一座日规、几张绿长椅
和一些出售矿石水的货摊。③这些都是海滨娱乐的滥觞。虽然每年夏季到马
尔加特游览的，料想不下三、四万人，④其中很多是携带乐器、从伦敦搭轮
船前去的，虽然在 1801 年时仅仅有七千多人口的布赖顿，在它的恩主乔治
四世当朝时已经从大约二万四千人增加到四万人左右；虽然据说在很多沿海
地方都有“一辆（或数辆）海水浴马车”；但是为了健康和趋时髦的缘故而
迁徙到海滨去的临时或永久性的人口，规模还是很小的。可是这两类的迁徙

                                                
① 《报告和文件》，1833年（第 33卷），第 55页（北部灯塔调查委员报告书）。至于当代的评价，参阅

杜宾，前引书，第 2 卷，第 158页。
① 《英国的美》（“The Beauties of England”）（1803年版）第 4卷，第 535页。珍妮·奥斯廷：《信仰》

（“Persuasion”），第 12章。
② 梅丁格，前引书，第 1卷，第 88页。这个码头是在 1810年由伦尼建造的。
③ 梅丁格，前引书，第 1卷，第 100—101页。杜宾，前引书，第 1卷，第 376页。《英国人名词典》（“D.N.B.”），

塞穆尔·布朗爵士条。布朗在利思建的吊链码头还要更早一些（1821年）。
④ 梅丁格，前引书，第 1卷，第 87页作此说。



在布赖顿都已经有了开端。“请注意一下这种办法；⋯⋯证券经纪人认为距
离汶河五十英里的苏塞克斯郡的布赖顿镇空气新鲜，有益健康⋯⋯虽然住在
布赖顿，却乘马车往返奔驰，事实上仍继续在证券交易巷做证券经纪的买
卖。”⑤但是博恩默斯的今址，在 1830 年时，却只有五、六幢房屋，还是一
片鸨鵟孳生的荒僻的欧石南属灌木丛。①

在布赖顿的海岸背后，不列颠农村的面貌正很快地丧失掉原始状态和原
始农业的最后遗迹。和个个大陆国家不同，不列颠的天然林地已经伐取殆
尽。尽管是一个园林、丛林、种植林和——在很多地区——树篱遍布的国家，
它却是一个无论天然林或人造林都特别小的国家。在近代英国文献中没有关
于森林的记载；只是在渥兹华斯的序言中有一段信手拈来的散文论评。古代
的御林早在十八世纪时就那样被忽视，并且在拿破仑战争时又那样大加采伐
以供船材和燃料之用，以致在 1815 年成材的树木大概比有史以来任何时期
都更加匮乏了。自从斯图尔特朝初期以来，新森林就没有产生过什么优良的
木料。1608 年的一次调查曾经在那里登记了适合海军用的树木十二万三千九
百二十七株；  1707 年的一次调查却只能以一万二千四百七十六株上报了。
尽管在威廉三世②治下以及先后在 1769 和 1770 年有过森林法的制订，可是
直到 1793 年依然没有恢复旧观。在 1808 年，在战争刺激下的进一步立法曾
经产生了一些效果；所以到了 1819 年，植树已达五千英亩，其中大部分是
橡树。③瑟武德森林因赠与和圈地的关系已经差不多夷为公园和耕地。贝克
兰和比尔亥，依然属于王室的这两片主要森林，据报告拥有成材的橡树一万
株。④仅仅一艘战斗列舰就需用长成的树木四千株，那么这一点点的贮备真
是贫乏之至了。沃尔瑟姆森林——它的两个主要构成林的名字是埃平森林和
埃诺森林却更为人所熟知——而貯藏量甚至更为贫乏。埃诺森林中的皇室领
地因为让与和被侵占的关系，已经缩减到不足三千英亩的细微数字。在 1783
年，其中计有橡树一万一千零五十五株，而符合海军标准和尺寸的仅仅二千
七百六十株。任何保全森林的尝试都没有作过。1808 年的条例并不适用于艾
塞克斯。森林权仍继续出售，对于侵占行为则明知故纵。沃尔瑟姆森林的残
存部分在 1831 年已经是吉卜赛人的一个小小托庇所；伦敦人的一个假日游
憩地方；野生物的一个非常难得的逋逃薮；和十个“围场”的御林大臣和副

                                                
⑤ 威廉·科贝特：《农村走马记》（Cobbett，W.，“Rural Rides”）（1823年版），皮特·科贝特辑，1885

年版，第 1卷，第 206页。
① 马姆兹伯里：《一个前阁员的回忆录》（Malmesbury，“Memoriesof anex-minister”），第 1卷，第 10

页。
②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国王，1650—1702年，1689年即位。——译者
③ 《维多利亚地方志，汉普郡志》（“V.C.H.Hampshire”），第 2卷，第 454页。
④ 《维多利亚地方志，诺丁汉郡志》，第 1卷，第 374页。



大臣的闲曹散职了。①

德安森林为了当地的铁工业已经大肆采伐，但仍保有成大片古老的、毋
甯说是被忽略了的林地，这些林地——照科贝特在 1821 年的看法——也不
过仅仅可以供“附近的劳工家属作为一个生存的地方而已。⋯⋯有一些人养
牛，”他补充说，“他们都有几小块地，自然是在不同时期侵占森林而来的。”
②他曾经注意到汉普郡的同样情形。事实上森林中有相当数量质地优良的海
军用橡树，这些树木一直存在到 1854 和 1864 年间供最后一批木船需用时为
止。③

古代御林的失于管理和耗损是势所必然的。公园里栽种的树木和私有产
业上的林地，至少是防护得好一些，并且也往往管理得不错，正如国王的私
产温索尔森林那样。④1813 年在沃里克郡的私人地产上仍然有阿登森林残存
下来的许多质地优良的海军用橡树：农业部调查员认为那里单单一块地产上
就拥有价值十万镑的树木。①“目前仍然是英格兰各郡之中树木最密集地方”
的苏塞克斯，②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已经把狄福从汤布里季威尔斯到路易河去
一路上看到的“硕大”木料牺牲掉了很多；但是“在苏塞克斯和汉普郡的沼
泽丛林、野林和森林之中”还留存下不少的各类树木。③有一些森林是徒有
其名的，恐怕也只有英国人才会用这个名称。肯特除在苏塞克斯沿边一带，
没有什么“野林”；但是有许多供作撑竿跳木竿用的栗木、杨木、柳木和枫
木的整齐丛林。④在汉普郡森林和猎场以西，有相当多的林木——虽然还不
够供应贫民以合理低廉的燃料，但是除开周围十二英里的萨威内克那一段地
区以外，一直到德安森林和格拉斯特郡、赫勒福德郡和蒙默思郡沿边一带的
林地止，甚至连一个叫做森林的地方都没有。萨默塞特郡和得文郡各有其欧
石南沼地森林，在谷口和深谷中还有一些古木。康沃耳因为风的缘故，始终
缺少林地。缺少的情形现在是无以复加的：有一个郎斯顿人，“也是一个工
匠，”告诉科贝特说：“一般老百姓都不能举火，他自己在别人的火上把一
只羊腿烧熟就付了三个便士。”⑤

除开巴金汉郡的椈木林和白垩地带上的其它几片残存的老椈树之外，太
晤士河以北和从格拉斯特约略划到惠特比的那道分界线以东的整个地区，不

                                                
① 《维多利亚地方志，艾塞克斯郡志》，第 2 卷，第 615页及以下。
② 《农村走马记》，第 1卷，第 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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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维多利亚地方志，沃里克郡志》，第 2 卷，第 295页。
② 同上书，《苏塞克斯郡志》，第 2卷，第 291页。
③ 《农村走马记》，第 1卷，第 54页。
④ 《维多利亚地方志，肯特郡志》，第 1卷，第 475页。
⑤ 《农村走马记》，第 1卷，第 73页。



是从来没有过密集的树木，就是早已丧失掉它的天然林，而只有瑟武德和沃
尔瑟姆森林是例外。那里的树木主要是公园、树篱、农场和现代种植园的树
木。在 1726 年前后，很多树木都是点缀品，是别墅的一种增添气派的布置，
就像在威尔贝克——一度是瑟武德森林的所在——为点缀点风景而设计的
那些广袤的种植园一样。①在格拉斯特——惠特比线以西，赫勒福德和希罗
普郡却保存了较多的林地，但是在西北部，在光秃秃的斯塔福德郡的斜坡
上，在柴郡和兰开郡的平原上，在盆甯沙地、石灰岩和砂岩上以及在湖区流
域，到十八世纪时，凡有过森林的地方，古代森林的残余已差不多清除尽净
了。
科贝特在 1822 年乘马走过乌尔梅森林时发现了一些枞树种植园。“他
种枞树作什么呢？只有天晓得了，”这就是他“看到那种废物充斥于全国”
而下的一句评语。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充斥的情形是来得很快的；因
为苏格兰枞树在 1775 年前后才刚刚轮入南英格兰——严格地说是重新输
入；但却已绝迹有年了。③落叶松，直到那个年份的大约三十年前在不列颠
还没有听说过的一种树木，也伴随而来。起初进展很慢，但是从 1787 年起
一直存在到 1793 年的森林调查委员会极力主张栽种这种松柏科的植物；④他
们的主张由于拿破仑战争期间木料的日益短缺和价格的昂贵而获得采纳；至
少在此后二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足可给科贝特的抱怨之词一不无可恕的理
由。持异议的并不止科贝特一人。在英格兰的遥远尽头还有另一位甯取英国
原有的面貌而不取其渐渐变成的这种样子的人同他相呼应。落叶松种植园连
同那种令人不快的表面结构——“一万株这种尖头树⋯⋯同时栽在一个小山
坡上”——以及“一排排”的人工分布的苏格兰枞树，在渥兹华斯看来，用
来代替橡树、白杨、冬青和桦树的丛林以及他的原籍坎布连山谷中土生土
长、但现在已经很少的那种天然丛生的紫杉，似乎是不适宜的。①科贝特也
最赞成英国橡树和白杨；他厌恶柔软的落叶松；当他毅然提倡外国木料时，
他也只提到坚硬的美洲刺槐。但是尽管有他提倡，尽管有很充分的理由，可
是自英格兰一端到另一端的沙地、荒废山坡和很多不太适宜的地方都在遍植
防护林以及一丛丛的松树、落叶松或虎尾枞的树林。无疑，科贝特对于许多
新造的枞林在地点和管理方面的失着所下的评语是正确的，因为他对于树木
的保养很有眼光；但是枞树种植者大抵也不错。他们虽然对于英格兰的大规
模重新造林并未作任何尝试，却在设计新的保护林和小树林之外，还往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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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的森林地带重新用枞树加以复被。
在北威尔士，大多数古代森林都早已绝迹了，虽然在十八世纪初期某些
地区还是树木密集的。戴维斯在 1813 年调查蒙特哥马利的报告中说，“不
到一百年以前，”那个地方的树木还是如此之多，以致人人都用“最好的木
材”烧火。②大约在 1730 至 1740 年那十年间，海军光顾到蒙特哥马利的橡
树林，采伐于是开始。虽然采伐过当，但是在 1813 年树木仍然很多。弗林
特、登比、梅里奥讷思和卡那封在较早时期就已经被采伐殆尽。很少树木是
作为燃料烧掉的。弗林特产煤，所产煤炭也足供登比以东之用：西入山区，
则泥炭是大宗燃料。③但是同英格兰的情形一样，植林——尤其是枞林的种
植——却早已开始；虽然在 1813 年据说还进行得很慢，可是在梅里奥讷思
境内的莫达河和迪河河谷的斜坡上，以及往北，在康威的斜坡上，从贝托斯
至海，已经作出了一些成绩。①在南威尔士，腊德纳和布雷肯两地靠赫勒福
德郡那一边的比较坦旷地带，则同蒙特哥马利一样，木料供应是相当充足
的：较高的地方却到处牛山濯濯。包括全郡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卡尔迪根高
地，沿海湾一带以及东至泰非河谷，是草木不生的。②彭布鲁克郡几百年来
就一直是敞地：它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一个“不毛”之区。格拉摩根的沿
海平原，“那个没有圈地的大而敞旷的地方”也是如此。③在某些山谷里，
尤其是在尼思谷却有林地，但是不论在那一带或者在卡马森都没有任何可以
叫做森林的地方。正如在北部一样，枞树种植也已经开始；而且由于南威尔
士煤田的迅速发展——虽然可以应付那些以泥炭济用的高山谷以外地方的
一切燃料需求——已经使可供采伐煤井用木柴和煤井用柱材的一切树林和
柴林获得了一个新的价值。
十八世纪初期苏格兰已经是比起无论威尔士或者英格兰都更加缺少树
木的一个地区了。《论苏格兰最多在十六年内实行圈地、休耕和种植等方法》
的作者在 1729 年说他的故乡“完全没有森林，或的确没有任何数量的树木
来供给木柴了。”④如果开始圈她，据他说，苏格兰人就必须从英格兰或荷
兰取得供作树篱用的树木；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四十多年后，塞缪尔·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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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对苏格兰方面的树木的讥讽之词仍然不为过分，诚然，对西部和北部却不
能一概而论；虽然在 1773 年当他和博斯韦耳一起旅行时，东南部的地主在
植林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①举例来说，埃尔郡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
代时仍然是光秃秃的地方，而植林工作不过刚刚开始。非常正确的是，约
翰·高尔德选择了 1765 年，说是在那一年中那位说部中的齐伯克先生，包
尔惠德第二位夫人的父亲，把一圈圈的枞树“栽种在他的农场中光秃秃的小
山顶上，人人看到都认为是水的激荡和铃铛的振摇，连我也不例外。”效法
齐伯克先生家的颇不乏人，所以当 1810 年包尔惠德先生坐下来写他的回忆
时，他“已经听到游历过外国的旅行家们说，就那小山顶上一圈圈美丽的绿
色植物而言，埃尔郡”是“连当时山野仍保持天然景色的意大利或瑞士也望
尘莫及的。”②在苏格兰的另一侧，阿伯丁郡也久已是一个棵树不存的地方
了。但是当 1794 年安德逊向农业部报告这一郡的情况时，植林运动正极一
时之盛。③1780 至 1820 年间，在高原上植林进行得很快。有些大地主已进行
大规模造林。④在佩思郡，“一大片一大片的地区都是林荫相接，正如朗诺
治的松林那样。可是新植的树木大多数是落叶松。”在加尔穆斯，斯佩河口
有许多锯木厂，从戈登公爵所租伦敦木材公司的巴登诺治森林中顺流而下的
木材，就在那里锯开装船，主要是运往德特福德和乌里治的。“现在每一个
地方，”报告这些事实的梅丁格补充说，“都在采行一种合理的森林管理，
如果这种办法继续实行，苏格兰将可同挪威和瑞典争胜了。”①这是一种乐
观的判断，然而既是出诸于对森林和林业管理有了解的国家的一位人士之
口，那么对苏格兰地主当中的科学造林的先驱者们，自是一个可以引以为荣
的断语。

虽然不列颠在一个很早的时期就丧失了它的大部分森林和林地，可是直
到晚近，那儿还残存看大片欧石南沙质荒地、沼泽地、粗放的山地牧场和普
通的农村公用地。在十九世纪前二十五年之末，因拿破仑战争时期人口增长
的刺激而积极活跃起来的那个绵延了几世纪之久的圈地工作，已经把旷地的
面积缩减到了——至少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英国标准以外的任何标准

                                                
① 格里姆：《十八世纪苏格兰的社会生活》（Graham，H.G.，“SocialLifein Scot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第 2版，1906年，第 220页。
② 高尔德：《教区年鉴》（Galt， J.，“AnnalsoftheParish”）（人民丛书版），第 28页。
③ 安德逊：《阿伯丁农业概况》（Anderson，J.，“GeneralViewofthe Agricu-lture of Aberdeen”），第 33页。
④ 佛朗塞斯·巴耳弗夫人：《阿伯丁伯爵传》（Balfour，LadyFrances，“Lifeof theEarlofAberdeen”）（1922

年版），第 1卷，第 52、196页叙明自 1801年以来这种办法在一个大地产的进行的情形。
① 梅丁格，前引书，第 2卷，第 50、66页。巴登诺治和其它中心区仍然有枞林。在西面，“桦木、赤杨、

榛木并略杂有橡木和梣属”的树木占多数。《苏格兰沿海调查》（“Surveyof the CoastsofScotland”），1803

年版，第 4卷，第 34—35页。



来判断都必会认作是无关宏旨的程度。可能英格兰和威尔士仍有不下四分之
一的土地是“公用地和旷地”；但是任何估计虽都不过是悬揣之词，可是五
分之一似乎更有可能，比五分之一更少的数字会是正确的数字。②不论取哪
一个估计数字，却都是把作牧场用的一切山地和欧石南地——主要是在威尔
士和西北部——一并包括在内的，这类土地，即使在八十五年后“公用地和
旷地”已经确实差不多达到绝对可能的最低限度时，也还占全国面积的十分
之一强。③在 1820 和 1870 年之间，除开韦斯特木兰外，在英格兰的任何一
个郡里都没有真正大段的旷地根据国会条例圈围起来，到了 1870 年这类的
圈地实际上已经停止。①韦斯特木兰的数字是全郡的百分之八点六。坎伯兰
以百分之四点四居第二。其次诺森伯兰为三点五，西莱定和北 莱定各为百
分之三。其它各郡超过百分之二的只有汉普郡（二点五）和萨里（二点六）。
至于威尔士则没有作过这样的计算；但是无疑威尔士大多数的郡会同英格兰
西北各郡的情形相似，在 1820 年以后的圈地数字一定较高。根据条例的圈
地并不是唯一圈地的方式。凡是不受公共权利支配的山地和其它旷地，都听
由所有人任意圈围。但是这种情况在苏格兰虽几乎是普遍的，在特威德河以
南却不常见；所以在 1820 年以后根据条例所作出的成绩，虽不完全，但也
相当地表明出，在英国达到它的目前圈地标准以前尚须加一番努力。
在 1820 年以后，整个圈围公用地的工作陡然松懈下来。自 1793 年以来，
在力求多得谷物和地租而不顾一切的作法下，有些地方已经作得过分了。科
贝特在 1823 年乘马走过温契斯特东南的琅伍德饲兔场那个古代沙丘时，注
意到“这些小山都座落在英格兰最贫瘠的地区；然而其中一部分已经在改良
运动的热潮中开垦出来。⋯⋯除非是一个疯狂或近于疯狂的人才会把小麦种
在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圈围起来的土地一部分已放弃了，其余也会在几年之
内予以放弃的。”②在科贝特的著作和其余文献中有不少证据可以利用。但
是在另一方面，关于这些新近圈围的公用地，证据之多也不相上下。科贝特
本人注意到法里安和提茨菲尔德之间有“一片田地是前几年圈围的公用地。
所以它是这一带地方最贫瘠的土地[理由是，否则早已会圈围起来了]。但是
我在这一带没有看见一块不毛的麦田，瑞典芜青，据我想，完全可以同我在

                                                
② 在《圈围公地审查委员会》（“SelectCommitteeonCommonslnclosure”）（1884年，第 5卷）中什一税调

查委员理查德·琼斯揣测说，在三千七百万英亩之中有八百万英亩仍然是“公用地和旷地。”《报告书》

（“Report”），第 1页和《作证》（“Evide-nce”），询问案第 1—181号。
③ 《农业统计》（“AgriculturalStatistics”），1910年（敕颁文件第 5585号），第 62页。英格兰和威尔士

的面积计三千七百三十万英亩：山地⋯⋯牧场三百七十万英亩。
① 参阅冈纳：《公用地和围地》（Gonner，E.C.K.，“CommonLandandInclo-sure”）（1912年版），第 279

页以下，那里列有数字。根据调查之后而颁布的 1845年条例（维多利亚，第 8和第 9年，第 118章），到

1870 年为止圈围的公用地已有六十一万九千英亩。同上书，第 93页。
② 《农村走马记》，第 1卷，第 244页。



南原看见的任何芜青媲美。”①他接下去解释说，这种产品一部分是应该归
功于朴次茅斯的肥料的。
英国的大景仰者梅丁格虽然是一位有偏见的证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
的话也是值得引证的。他在 1820、1821、1824 和 1825—1826 各年，先后在
这一带旅行。他说，“当我在一、两年后回到从前是一片荒芜的邻近各地时，
看到这些地方仿佛是施过一番魔术似的，变得肥沃起来，竟成为良好的麦
田，尤其是在林肯郡、萨福克郡、威尔特郡和得文郡，我承认我往往为之愕
然。”②正是在林肯郡，也正是在大约这个时期，一个北方农场主一生之中
最伟大的事业就是开垦托纳比荒地。③到了 1830 年，开垦工作已将近完成，
而且完成得很好。在那一年，当科贝特绕过这一郡——从赫尔比治到波士顿
和恩堡、林肯附近的希皮塔尔、劳思和格里姆斯比直抵恒比尔湾上的巴顿—
—的时候，在跨入约克郡之前，他唱了一支农业的（但非社会的）离别之歌：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高贵郡治的北端，从没有看见过一亩荒田，从没
有看见过一亩在南英格兰可以叫做瘠壤的田园。”④

目前在英格兰低地——也就是在等高线以下五百英尺，姑以此为一约略
的分界线——残余的公用地或敞地几乎完全是无关风景的一般性质的小块
土地。萨里的一些沙质地区——尤其是萨里—伯克郡边境上的那些，仍然是
未开垦的荒地，而巴格绍特欧石南地则无异是废弃的荒原的同义语；在新森
林中有很多甚至连树木都很稀少的荒地；在瑟武德森林中有很多土地也是
“什么都不生产的欧石南地和凤尾草滋生的沼泽地”①，但是为穿行林肯欧
石南地的旅客指路用的邓斯坦灯柱上的灯笼自 1808 年以来就没有燃点过，②

就连横跨小乌兹河一直伸展进诺福克的那个不切实用的东北萨福克的饲兔
场也已经着手利用，虽然还没有完全掌握。农场的名称仍然可以标志出开始
的年份——诸如布兰登东北六英里半的滑铁卢农场以及麦登赫尔正北沙地
边缘上的圣赫勒拿农场等。在北诺福克，寇克和他的佃户以及他的仿效者已
经将以前荒废的许多轻质土壤的土地加以耕耘；虽然沿海的风沙地带还不是
他们力所能及的。
在诺福克沙地和白垩地以西，占地约一万四千方英里，包括高出于大平
原之上的一处处黏土小岛在内的福恩兰沼泽地，已经部分被征服达一个多世
纪之久了。③到 1830 年，征服的最后阶段才刚刚开始。在那年 4月，科贝特

                                                
① 《农村走马记》，第 1卷，第 237页。
② 梅丁格，前引书，第 1卷，第 18页。
③ 坦尼逊：《北部的旧式农场主》（Tennyson，“TheNorthern Farmer：OldStyle”）。
④ 《农村走马记》，第 2卷，第 322页。
① 《圈围公地审查委员会》，1844年，询问案第 3589号提及前几年的土地状况。
② 斯迈尔斯，前引书，第 1卷，注 233。
③ 克拉克：《论大沼泽平原》（Clarke，J.A.，“ontheGreatLevelof the Fens”），载《皇家农业学会学报》



从彼得伯罗到威兹比奇，再转而到波士顿，作了一次深入北部沼泽地的巡
礼。他惊于这个地方完全“像我正在上面写字的这个桌面一样的平坦”：“地
上遍生美丽的青草，绵羊散卧在上面，像猪一样的肥壮”：“在一望无垠的
草坪上沟渠纵横”：“这些和我诞生于其间的萨里的欧石南复被的沙丘是一
个何等的对照”：“一路到波士顿⋯⋯景色都是一样的：望不到边的牧草，
望不到边的肥羊：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棵杂草。”①但是稍微偏出他的路
线一点，则惠特西湖、腊姆济湖和乌格湖都还没有疏浚。在平原的其它地区
有一片片真正的古代苇塘和满生菖蒲的沼泽以及“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地方”
——被绵羊糟蹋了的地方。大铜蝶还没有绝迹；疟疾也没有根除，沼泽地居
民仍以鸦片合制的丸药防疟。②科贝特看到那样多的草坪是意义深长的。这
里仍有“淹没”的危险，而容易被“淹没”的土地是很少耕种的。尽管有1814
年完工的波士顿沼泽地的伦尼排水工程；尽管有 1821 年落成的林恩地方的
欧布林克渠，得凭以将乌兹河流域的一切湖泽直接地、而不是迂回地导入瓦
什湾；并使得差不多一直涨到剑桥地方的河水倾泻入海；虽有从 1831 年开
放的特耳福德导尼恩河入海的新渠，而且这条沟渠是如此的成功，以致数英
里外沼泽地的居民都不去教堂而来看一看“水流”在沟渠中慢慢流淌的情
形；③尽管有了这一切设施，然而甚至仅仅高出海岸五至十英尺的最南面沼
泽地的那些宽广地域，也还没有得到一种以唧筒抽水的有效办法的保障而可
以免于不时的“淹没。”“从伊利到剑桥，”梅丁格以旅行指南的笔法写道，
“要经过十六英里的一段沼泽地⋯⋯但是排去的水一年多似一年，地也一年
比一年宜于耕种了。”④像颠倒过来的风车一样的车水的淘水车，已经开始
用蒸汽运转，并且它们的构造还在改进之中。伦尼在 1820 年安装第一部运
转淘水车的瓦特发动机的地方，正是伊利和剑桥之间的波提山。四年之后，
在斯波耳丁外面的波德霍尔地方安装了两部蒸汽运转的淘水车，连同六十匹
和八十匹马力的发动机各一部，来排除狄平沼泽地的积水；但是工程设计得
很不好，还非得加以改进不可。在 1830 年从前，另外还安装了几部发动机，
但是没有多少年的工夫蒸汽推动就那样普遍采用，足以保证在任何风向和潮
汛的条件下都能进行有效的排水工作了。①

                                                                                                                                          

（“J.R.Ag.Soc.”），第 8卷，第 80页，作六十八万英亩。
① 《农村走马记》，第 2卷，第 313—315页。燕麦仍然是沼泽地的主要谷物收成。波特尔：《国家的进步》

（Porter，“progressof the Nation”），第 153页。
② 参阅金斯莱：《散文诗：沼泽地》（Kingsley，C.，“prose Idylls：TheFens”）。
③ 斯迈尔斯，前引书，第 2卷，第 163—168、471—472页。惠勒：《南林肯郡沼泽地史》（Wheeler，W.H.，

“A Historyof the Fensof South Lincolnshire”）（第 2版，1896年），第 112页并散见各页。克拉克：《论

大沼泽平原》，载《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8卷，第 89页。
④ 梅丁格，前引书，第 1卷，第 219页。
① “同胸射水车相似但转动方向相反的”吸水车（惠勒，前引书，第 380页）是一种很古的发明物。关于波



在一位来自大陆的旅客看来，二十年代的英格兰基本上是具有“园圃
式”农业的一个由篱笆和栏栅圈围起来的地方。通过自古就圈围起来并且小
心翼翼地一直耕种“到悬崖绝壁的边缘”的肯特郡而进入英格兰，②无疑使
这位旅客在记忆和叙述上蒙了一层色彩；但是要同北欧的几乎任何地区作一
比较，这种印象倒也没有什么严重的错误。整个来说，英格兰的农业在欧洲
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作为一个圈地的地方，英格兰是独一无二的。在由于人
口的迅速增加而把李嘉图的垦殖边际显见地拓展到沼泽地以外和山岭上去
的那个时代中，古代公用耕地，连同小块分散的持有地的重新调整和圈围的
工作，大体上是先于对公共荒地、荒山和沼泽地所作的最后一次不顾一切的
开拓工作而进行的。在 1820 年，有百分之三以上的土地尚待根据国会条例
从敞地状况下加以圈围的英格兰各郡，为数不过半打；而在这些郡之中，剩
下来的工作大部分是在 1830 年以前办理竣事的。①

大约在十八世纪前二十五年之末，国会的圈围敞地才刚刚成为正规的办
法。此后，圈地条例就无异是这个运动的步调和范围的一个良好的佐证了，
虽然还不是十分完全的佐证。英格兰方面受到敞地条例的影响的地区几乎全
都座落在下述的两条分界线之间，一条是从来姆—里季斯到格拉斯哥，再从
格拉斯哥到提兹河口，第二条是从南安普敦经过伦敦以西数英里到洛斯托夫
特。在这两条线以外多少受到这类条例一点影响的地区中，最重要的，在西
面是中萨默塞特的一小段地区和约克郡山谷中的另一段地区，在东面则是苏
塞克斯西南部的两小段地区和萨里东北部的一段地区。最后在滑铁卢时代仍
然还有一些待圈围的敞地：“我们有两辆马车，”约翰·奈特利当天将降雪
的时候在宴席上对贫困的伍德豪斯先生说；“如果有一辆在公用地的敞旷地
方被风吹倒，那么还会有另一辆备用。”②

在这个占大半个英格兰的中央三角地带的边界线以外的某些郡和某些
郡的部分地区，甚至在都铎时代就已经大部分算作是古代圈围地区了。在那
些地区中不是从来没有过敞地制度，就是以一种使它们易于转化的形式而存
在过；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敞地制度总归是早已湮没了。在那个三角地区以
内，圈地工作自十六世纪以来就一直是继续不断的；但是在米德兰，特别是
在东米德兰，当国会的圈地开始时，尚待完成的工作还有很多。受圈地影响
最大的各郡计有沃里克、牛津、伯克郡、累斯特、腊特兰、北安普敦、杭廷

                                                                                                                                          

提山和波德霍尔，参阅惠勒，前引书，第 330、379页以及戈林文，载《皇家工艺学会学报》（“The Royal

Soc. of Arts”），第 51号，1838年。参阅本书第 179，548—549页。
② 梅丁格，前引书，第 1卷，第 5页。
① 这六个郡是贝德弗德、巴金汉、剑桥、杭廷顿、北安普敦和牛津。冈纳，前引书，第 279页及以下。
② 珍妮·奥斯廷：《恩玛》（JaneAusten，“Emma”），第 15章。《恩玛》写于 1811年和 1816年之间：

“哈特菲尔德”距离伦敦十六英里，距离博克斯山七英里。



顿、巴金汉、剑桥和贝德弗德。从这一区域往北穿过林肯郡西部和诺丁汉以
东直至东莱定这一段狭长地带，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但是到 1820 年，在
这一区域中的大部分地方，圈地工作都差不多完成了；敞地占优势的地方已
几乎看不见；虽然在这整个中央三角地带以内，公用地教区仍然残存了下
去，并且还散见于这个地带以外的各处。①

尚待圈围的公用地在 1820 年还真正占一相当大比例的英格兰仅有的两
个郡，就是牛津和剑桥，这或许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巧合；并且南剑桥郡为英
格兰残存下来的公用地地区提供了最便捷的出入路径。1822 年 1 月，科贝特
取道罗伊兹顿经由北哈尔弗德郡的贫瘠的、地势很高的白垩地带而进入该
地。“那是一个公用地的市镇。并不讨厌，但也谈不上什么美；四面之中三
面都是那些难看的东西——公用地，有丘陵地带的那种裸露，却没有它的那
种光润。”②第二天，他往北走了“相当的路程，左面是圈围起来的田地，
右面是公用地。”沿着老北区大道一直到杭廷顿，“这带地方的面貌是光秃
秃的，”“一般都非常敞旷，”“或是成大片的田地。”看到卡克斯敦他就
想起在皮卡尔迪的那些村庄，在那里曾经见到“拖着耙在耙麦陇的妇女们。”
“一切都是裸露的，干巴巴的，”而卡克斯敦绞刑台却是新上的油漆。③八
年之后，沿着另一条路线旅行——从剑桥到圣艾夫斯——他注意到“敞旷而
无篱笆的田地”的那种差不多同样裸露的情形；但是那些地方不复是公用地
占优势了，因为他附上了“还有一些公用地”这样一句话。④到那时，牛津
和剑桥同英格兰其余各地差不多已经看齐了。⑤
支离破碎的公用地的重新调整成为整块的、大致成长方形的田地之后，
并不总是接着就用篱笆或围墙圈围起来，这一点从描写自剑桥至圣埃维斯这
一段道路的记述中可以看出。科贝特注意到了在某些“威尔特郡最宽阔的山
谷”中同样未加圈围的田地，①无疑这类田地在其它新分割的土地上也可以
看到。但是在大多数地方，名副其实的圈围是通例，而不论那个地方究竟是
旧公用地还是旧公用牧地或旷地。比方一度是牧羊地的林肯山林，已经圈围
起来，并且连山顶上都耕种了；田地“并不是未加圈围⋯⋯约自十五至四十
英亩各不等：山并不是像威尔特郡的那种丘陵；然而整个都开垦了。”②科
贝特对剑桥郡北区大道两侧的描写将鼎盛时期的新英格兰米德兰同旧英格
兰米德兰作了一番对照，但是这种对照已经几几乎成为明日黄花了。

                                                
① 参阅下图。
② 《农村走马记》，第 1卷，第 98页。
③ 同上书，第 1卷，第 101页。
④ 同上书，第 2卷，第 301页。
① 《农村走马记》，第 2卷，第 321页。
② 同上。



在左手边的田地似乎已经依照国会条例加以圈围；它们的确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一段田地。

它们的面积各约十至三十英亩不等。用树篱分隔开来，树都栽种和培育得非常好。⋯⋯耕牛和剩下来

的一堆堆的残梗[那是在 1月间]足可作为草料丰收的证明。

可是，他颇以缺少萝卜和没有条播的小麦为憾。在他的右面是敞旷的公
用地，既没有树也没有篱围，而用田埂和界石隔成犁沟、三角地、犁头和又
长又弯的一英亩或半英亩的条耕地：然而对于这些，科贝特并未加以描写；
他仅仅说了一句“这右方是敞旷的公用地。”在 1822 年，他仍然可以假定
他的所有读者都能了解“公用地那种极难看的东西”是怎样一种面貌。在 1835
年他逝世以前，这{ewc MVIMAGE,MVIMAGE, !13602421_0040.bmp}
样一种假定怕早已是很靠不住了。
从 1760 到 1820 年这个最近、最合理的圈地时代所加给英格兰面貌上的
烙印，只有在受影响最深的宜于耕种的中部各郡才是普遍显著的。图案过去
是、现在还是由围墙或树篱圈围起来的一片片既大而又有效的、多半长方形
的田地。由于新近公用地的开垦以及敞地中孤悬的小块土地的圈围或旧界篱
的倾圮，这种图案已经伸展到“古代圈围的”各郡或各区，诸如中萨福克和
东萨福克郡、肯特郡以及柴郡、赫列福德郡、萨默塞特郡和得文郡的比较敞
旷的部分。古代圈地区域，也大抵拥有小村落而非密集村庄的那些新垦地区
或森林地区，仍到处保存着无数既小而又不规则的田地，可能东边围以满生
杂草的土堤而北边围以石墙。一般说来，这些田并不是圈围公用地的结果，
而是长久以来逐渐侵占森林和沼泽地的产物。有一位苏格兰评论家在 1798
年曾经这样提过，除非假定业主或者可靠的佃户是“用从地上拣来的石头所
筑成的墙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就无法对英格兰北部、特别是约克郡、德尔比
郡、兰开郡等各郡那样多小块难看的圈地加以说明。”①不论对这个假定怎
样看，这些围墙过去是、并且现在还是很耐久的。而在这个石墙地带以外，
小的古代圈地却是西北部的通例，“由于圈地数目之多以及篱笆、土堤和沟
渠所占地位之大，这就更加造成了土地的巨大损失。”②

迟至 1750—1760 年，苏格兰几乎所有耕地还都没有圈围起来：①这个地
方依然像过去一样的没有篱笆，而且大部分是树木俱无。甚至七十年后，没

                                                
③ 《农村走马记》，第 1卷，第 98—99页。
① 道格拉斯：《罗克斯伯罗郡和塞尔扣克郡农业概况》（Douglas，R.，“GeneralView of the Agriculture in the

Counties of Roxburgh and Selkirk”）（1798年版），第 125页。
② 霍耳特：《兰开郡⋯⋯农业概况》（Holt，J.，“GeneralViewoftheAgri-culture…ofLancashire”）（1794年

版），第 52页。
① 甚至在米德洛锡安，“迟至三十年前（即大约 1760—1765年），在全郡之内还难得有一块田地是圈围起

来的。”《米德洛锡安⋯⋯农业概况》（“General View…ofMid-lothian”），第 34页，转引格雷，前引书，

第 158页。



有篱笆也没有围墙的田地还是很普通的，虽然苏格兰低地的农业革命已经是
惊人了。苏格兰没有一处是大村庄地带，那里有很多彼此隔离开来的自耕
地：英格兰大村庄的田制及其非常顽固的传统，在那里都从来没有存在过：
财产权规定得很严，领主的权力很大；所以改革——一旦开始——一直是迅
速而彻底的。同英格兰公用地相仿的苏格兰的办法是“条地”制，根据这种
制度，苏格兰村邑或村落周围土地上的合耕租佃人在敞地上分别持有错杂的
条地。②因为这种合耕租佃人的数目很少超过六个，所以持有地的改组并不
很困难。况且旧苏格兰农业还不懂得英格兰的二轮耕作或三轮耕作和短期休
耕的办法。靠庄子或村邑最近的土地是年年耕种的：这是“内田”，全部肥
料都用在内田上。它也许是条地，也许不是条地。在它的外面则是“外田”，
其中一部分年复一年地种植燕麦，直到地力耗竭时为止：这一部分“于是就
荒置五、六年，在这期间地上逐渐生出一片野草，”然后又周而复始。③外
田可能像阿伯丁的情形一样，分成为设围田（falds），即在轮作开始以前
让关在上面的羊群施加肥料的田地，和不设围田（faughs），即按照同样方
法耕种而不施加任何肥料的田地。在某些郡里，以全部外田作为设围田，而
在另一些郡里则以全部作为不设围田；但是这种制度和一些大同小异的制度
在苏格兰低地和高原上到处可以看到。①在比较高度发展的英格兰三田制相
形之下，这种制度的缺乏效力这个事实本身就鼓励了变革，而且在合耕租佃
盛行的地方，按人口比例来说的耕地面积之大也为分地提供了便利。
“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农业的界限从来不是和政治疆域相符的。在
靠庄子最近的田地上播种小麦的办法以及外田的某种变格，在英格兰西部和
威尔士一带都一度是司空见惯的。在 1800 年前后还有很多残遗。在 1810 年，
康沃耳的居民在近庄子的田地上因连续播种谷物而过分竭耗了地力，就往往
垦种旷地，收割过两、三次谷物之后，再行抛荒。②在苏格兰的另一边，在
东莱定郡的丘阜上，迟至十八世纪时，每一个村庄还把内田“分成为若干段，
每年耕种一定的轮作物，”通常有三种轮作物。“在这片地之外是外田，只

                                                
② 辛克莱爵士：《苏格兰统计计算书的分析》（Sinclair，SirJ.，“Analysisofthe StatisticalAccountof Scotland”）

（1825年版），第 1卷，第 231页。罗布逊：《阿盖耳和西因佛内斯⋯⋯概况》（Robson，J.，“General

View…ofArgylland WestInverness”）（1794年版），第 57页。富勒顿：《埃尔郡概况》（Fullarton，

“GeneralView…ofAyr”）（1793年版），第 9页。道格拉斯，前引书，第 124页及《各郡概况》（“GeneralViews”），

散见各页。现代的详论，见格雷，前引书，第 164页及以下。
③ 安德逊：《阿伯丁农业概况》，第 54页。最详尽的叙述见《各郡概况》：另见格雷，前引书，第 158—159

页。
①  格雷称它为塞尔特制（CelticSystem），是否适当颇有疑问。
②  华尔根：《康沃耳郡⋯⋯概况》（Worgan，G.B.，“General View…of Corn-wall”）（1811年版），第

46、53页。



不过偶尔耕种。”在外田之外则是牧羊场。③这几乎是“英格兰制”和“苏
格兰制”的一种完美的混合物。但是以这些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轮作制
是典型的英格兰制，而内田外田制则是典型的苏格兰制。
在 1695 年苏格兰圈地条例的实施下，土地权利的确定和持有地的分割，
已到处都先于真正的圈地而实行了。④在 1798 年，塞耳扣克郡已经没有一点
公用地，并且“这二十年来”，罗克斯伯罗“全郡之内也没有一处公用地了。”
①到了 1814 年，“苏格兰的所有公用地几乎都已经分割了”：例如，在特维
得尔全境之内只不过有一小块公用地和另外几英亩的村庄草地而已。②同样
在高原线以南，条地也已经普遍废除。③但是在十八世纪之末，关于伯里克
郡这个最先进的苏格兰郡的圈地情形，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现在至少全部或
三分之二的较低地区的土地⋯⋯以及相当大部分的较高地区的耕地”已经圈
围起来。杜巴顿的“三分之一”还是“敞地，或只不过略加圈围；那就是说，
田是圈围起来了，但是没有再分割，”而在南佩思郡，“至少全部耕地的五
分之三”是敞地。④苏格兰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高原地区的那种用石墙圈地
的天然办法，是既费力而又费钱的，所以进行得很慢。⑤篱笆起初很不受人
欢迎，⑥而且在植树尚未普遍和来得及长成以前，树立界篱也不是太容易的。
到1800年，比较快的进展已渐渐有了可能。第一位“在他的农场小山顶上⋯⋯
种植了一圈圈枞树”的埃尔郡高比霍尔区的吉波克先生，已经发现“他的树
木沿着他的地边成长起来，并且⋯⋯供给他以木桩来做田间的篱笆，这就立
刻给田地以西部地区向所未见的整齐外貌。”⑦但是，在总结 1814 年所取得
的成果时，约翰·辛克莱爵士不得不承认“苏格兰的大部分土地依然是未加
圈围的敞地，虽然有个别的是经过分割或分配的。”①在随后十年之中，比

                                                
③  斯特里克兰：《约克郡东莱定⋯⋯概况》（Strickland，H. E.，“GeneralView…oftheEastRidingofYorkshire”）

（18l2年版），第 91页及以下。杨格：《北行记》（Young，“NorthernTour”），第 2卷，第 9页。
④ 这些条例自大约 1738—1740年起才开始常常援用。道格拉斯：《罗克斯伯罗和塞耳扣克郡》，第 124

页。
① 道格拉斯：《罗克斯伯罗和塞耳扣克郡》，第 125、287页。
② 芬勒特：《皮布耳兹⋯⋯概况》（Findlater，C.，“GeneralView…ofPee-bles”）（1814年版），第 126—127

页。
③  富勒顿：《埃尔郡⋯⋯概况》，第 9页。芬勒特：《皮布耳兹⋯⋯概况》，第 47页。辛克莱：《苏格

兰农业状况总报告书》（Sinclair，“General Report of the Agricul-tural StateofScotland”）（1814年版），第

1卷，第 100、258页。
④ 《各郡概况》，引自格雷，前引书，第 158页。
⑤ 芬勒特：《皮布耳兹⋯⋯概况》，第 126—127页。
⑥ 道格拉斯：《罗克斯伯罗和塞耳扣克郡》，第 63页。
⑦ 高尔德，前引书，第 28页。
① 《总报告书》，第 1卷，第 335页。



例数已经缩减；但是同英格兰相比，尤其是同英格兰古代圈地的那些地区相
比，苏格兰的田地仍然是敞旷的，光秃秃的。
在 1820—1830 年这十年的前两、三代之中，威尔士的田地比之无论苏
格兰或英格兰的田地，在外貌上的变化都要少些。威尔士的大部分，就已经
开垦了的地方来说，还是一个古老圈地的地区，正如威廉·戴维斯牧师在 1814
年查报南威尔士时所揣测的那样，是“和农业黎明时期的最初景色同时的产
物。”②他认为对于布雷肯、卡马森、格拉摩根、腊德纳、卡尔迪根的东部
和彭布鲁克——也就是，以别于“威尔士境外的小英格兰”而言的威尔士彭
布鲁克——来说，这也同样适用。同样，从北部出发的这位弗林特郡调查员
曾经“根据围墙的外貌”推断出“在很多年前圈地就已经很普遍了。”③所
提到的“围墙”差不多总归不是石头墙就是杂草丛生的土堤。西部新近的改
良办法是在土堤上栽种金雀花，并复以石块。仿照英格兰式样以树为篱的办
法在蒙特哥马利和安格尔西岛已开始推行；而在卡马森山谷中的那种枝繁叶
茂的大“围墙”——像英格兰西南部的围墙一样的那种杂草丛生的土堤——
近年来已经令人不胜钦佩地编结成篱笆了。④

农业部调查员除去在论及西卡尔迪根和彭布鲁克时，很少谈到过敞地或
条地。在十八世纪末，在弗林特郡的弗林特和圣亚沙夫之间，有少数某种形
式的敞地。既然打算“把它们分割和圈围起来，”无疑在滑铁卢之役以前，
它们就已经悄悄地化为乌有了。登比已经“无公用耕地”可分，虽然卡那封
是非常敞旷的，却没有人提到过那里的敞地。①充其量也说不上是一个敞地
郡。在南方，格拉摩根谷的确不曾全部圈围，“而带有农业黎明时期的景色”：
它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个“公有地”之乡。但是，在十八世纪以前，显然它
的性质已经逐渐有了改变，虽然在那一世纪的后期那里似乎仍然有旧秩序的
遗迹。在西彭布鲁克，敞地制曾经比较普遍，而且改变也比较迟。尽管“因
圈地而有了不少的改变，”据说，在 1700 年“那里的敞地仍不胜其多。”②

“在 1750 和 1760 年之间，整个整个教区都根据大家的同意而圈围起来了，”
③在 1800 年以前不久，“在圣达维德教堂的附近”仍有“不少段的敞地，”
这“主要是因为教堂的产业和私人的产业交错在一起，而又缺少一种普通
法，使⋯⋯牧师能凭以划分、交换和圈围这些土地。”④这种缺陷经 1801 年

                                                
② 《南威尔士》，第 1卷，第 219页。[另见托马斯：《小持有地经济》（Thomas，E.，“TheEconomics of

Small Holding”）（1927年版），第 13页。]
③  凯伊：《弗林特郡》（Kay，G.，“Flintshire”），第 4页，引自格雷，前引书，第 172页。
④  戴维斯：《南威尔士》，第 1卷，第 245、254页；《北威尔士》，第 125—126、132页。
① 引自格雷，前引书，第 171页脚注，第 172页。
② 引自戴维斯：《南威尔士》，第 1卷，第 221页。
③ 《南威尔士》，第 1卷，第 221页。
④  哈塞耳：《彭布鲁克》（Hassal，“Pembroke”），引自格雷，前引书，第 173页。



的普通圈地条例予以弥补；在那项条例之下，中世纪的纵横歧出的细纹近来
已经从彭布鲁克的地图上涂抹掉了。
在卡尔迪根郡沿海的平原上，近来也已经有了变化。它是头等的大麦产
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相比，要宜于耕种得多。在 1763 和 1794 年之间，
比较低的地方多已圈围起来。⑤“唯一像是公用地的一段地方，”这位调查
员写道，“就是从阿伯赖兰到兰莱斯太德的沿海的一片地⋯⋯这一区域非常
混杂，而是以小持有地为主的。”⑥它不是英格兰那类分成条的公用地，而
是分成叫做“小翮”的不规则的块地。当 1814 年戴维斯编写南威尔士总报
告书时，这种小翮有一些还继续存在。他也提到，就是在卡尔迪根最完善的
圈地区域，也常常有一段地，而总归是在教堂附近，分成为交综错杂的“小
翮”。①但是大部分的圈地工作早已完成，而没有经过什么突然截然的变化。
正如在苏格兰一样，由于村落和它们所附着的田地都不大，所以圈地在威尔
士并不像是在英格兰米德兰那样可怕的一个方案。

“在北部的某些工厂区和伦敦的低地区域以外，人们在英格兰很少看到
衣衫褴褛的人，”梅丁格这样写道，“正如很少看见破玻璃窗和弃置的庐舍
一样。”②只有他在爱尔兰看到的农村人口中的贫穷与落后状况，堪与“德
意志、瑞士、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许多地区的”一般情形相提并论。③

梅丁格虽没有遍历英格兰的最丑陋角落；但是同欧洲的平均标准相比，他也
不能不得到地方比较舒服、居住条件良好的这样一个印象。总而言之，越往
北和西北去，不列颠的房屋条件就越坏，到了苏格兰和威尔士则达于最低平
均水平；但是极丑陋的角落几乎是到处可以看到的。例如，太晤士河以南的
典型庐舍就是砖砌的，或者用木架建成的一种相当坚固的建筑物，装有玻璃
窗，并且在某些地区还“常常爬满”爬山虎。④房子可能只有一间卧室，因
为甚至三间的庐舍，在全国任何地方还都前引书，第 172 页。是不普遍的，
而且在许多地方，半数的庐舍都是单间“草顶”式的；但至少是可以称作房
屋的一种东西。然而在 1794 年，多尔塞特郡还有许多泥墙的庐舍，①在二十

                                                
⑤ 《南威尔士》，第 1卷，第 221、357页。
⑥ 劳埃德和特纳：《卡尔迪根》（LloydeandTurner，“Cardigan”），引自格雷，
① 《南威尔士》，第 1卷，第 222—223页。
② 前引书，第 1卷，第 3页。
③ 前引书，第 2卷，第 212页。
④ 亨利·德拉蒙德治安法官谈到汉普郡—萨里边境时也是这样说。《工人工资审查委员会》（“Select

Comm.onLabourers′Wages”）（1824年，第 6卷，第 401号），第 47页。
① 《维多利亚地方志，多尔塞特郡志》，第 2卷，第 258页。关于更晚一些时候“草顶”茅舍的风行，参

阅劳登：《农业百科全书续编》（Loudon，J.C.，“An EncyclopcediaofAgriculture，Supplement”）（1843

年版），第 1331页。



年代时，在萨里和汉普郡的荒地边境上仍然可以看到拓荒者的草棚——只要
农场主容许它们存在下去的话。草棚常常被济贫当局拆掉，否则，纵准许它
们存在，也把草棚所有人作为有产者看待而不准请领济贫金。②

科贝特常常心满意足地对于汉普郡、苏塞克斯和肯特郡的较好的庐舍详
加叙述，用它们作为他在丑陋角落所见到的东西的一个反衬。在中累斯特郡
就有一个这样的角落——不幸却不止于一个角落而已。

走进村庄⋯⋯然后看一看工人们住的那些可惨的简陋小屋！看一看那些用泥土和草混建的茅

棚；常常既没有窗框或窗轴，而只有镶在土墙里的几块小玻璃或破烂的旧窗门。再走进去看一看那些

七零八落的椅凳；那些钉起来当桌子用的破木板；那种用石子或碎砖铺成的地或什么也不铺的土地；

看一看那个叫作床的东西；看一看那些穷困不堪的居民身上披的褴褛的衣服。

然而累斯特郡的庐舍并不比威尔士和苏格兰许多地区的低级房屋更
差。关于北威尔士，维廉·戴维斯曾经在 1813 年写道，工人的庐舍多半是
不堪入目的，只有“一个烟雾腾腾的灶披间，因为它说不上是厨房，和一个
藁荐窠，因为它不能叫做卧室。”看到这句话就使人联想到必是连一个“叫
做床的东西”都没有。但是在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悬崖峭壁环绕起来的”南
特—福兰康地方，彭赖恩勋爵曾经建造了一些不坏的庐舍。①1814 年，在南
威尔士，所谓的“草房”也远比在大府第和铁工厂等附近可以看到的“那些
漂亮的现代庐舍”要多。虽然据说格拉摩根有很多屋顶用麦秆修葺得很整洁
的古哥特式（Gothic）庐舍，但是卡尔迪根、卡马森，尤其是彭布鲁克却到
处都是“泥土的”庐舍，连烟囱都是用树枝和胶泥砌成的。②在彭布鲁克，
甚至农场房屋有时也是“泥土的”。所谓“泥土”一般就是指树枝和胶泥而
言。它所指的，正如显然在科贝特看来，可能是“泥草混合”建筑物，也就
是用土或石灰拌合上草来建筑的。它不能把在剑桥郡中绿沙地带看到的那种
晒干的胶泥砖建筑物包括在内。③

在为编制 1814 年发表的苏格兰农业状况总报告书而综述房屋条件时，
约翰·辛克莱爵士很难以为情地提到了“那些泥草或草皮建成的简陋庐舍，
这类庐舍在某些地区消灭得很快，在另一些地区却消灭得很缓慢。”他说“它
们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描述，”于是就急忙去描写比较好的几类房屋了。④十
年之后，这种泥草小屋在伯 里克郡、洛蒂昂和比较进步的南方地带的大多
数地区大概已经几几乎绝迹；但是在西北部却还是常见的。在 1814 年，皮

                                                
② 前引亨利·德拉蒙德的作证。可与科贝特：《农村走马记》，第 2卷，第 298页作一比较。
③ 《农村走马记》，第 2卷，第 348页。
① 《北威尔士》，第 82、84页。
② 《南威尔士》，第 1卷，第 136、139、143页。
③ 其中有一些叫做“克莱奥德”（clayods）的黏土房，现在还在使用。
④ 《总报告书》，第 1卷，第 127页。



布耳兹郡仍然有“少数”。十六年前，在罗克斯伯罗和塞耳扣克，庐舍“大
抵”是黏土的。“为牧羊者建盖的那些都是简陋的临时性茅棚。”无疑，在
1825 年很多还都是照原样留在那里。⑤在 1814 年，根据辛克莱的说法，这种
“黏土”庐舍在登佛里斯、佩思、福尔法尔、金卡丁“和其余各处”都很流
行；①但在滑铁卢之役以后的那十年并不是一个房屋的积极改革时代。这种
庐舍被认为是远胜过旧苏格兰“石头”庐舍的——五英尺高、用泥土填缝的
粗石墙；一英尺多高的泥草墙；和各种不同的屋顶。②比这后一种类型稍稍
高级一点的变格，甚至在第二次选举改革法以后还有“不少标本”残留在矿
区中。它的面积是十二英尺宽、十五英尺长：石墙高四、五英尺：没有天花
板而只是一个瓦顶：一个二英尺见方的窗户，土地。没有垃圾坑，没有阴沟，
而且只有一个房间。但是，却用家具布置成一个卧室似的套间。③

在二十年代和稍晚一些的时候，或有或没有这种布置的单间 庐舍，在
苏格兰低地都是很普通的。面积约十八英尺长、十六英尺宽。④辛克莱把它
说成是分为一个卧室和一个“储藏室”，但很少装有阁楼。来自皮布耳兹郡
的一件比较有声有色的报告书解释说，由两个“睡厨”——即苏格兰故事中
能杀害人的睡箱——构成为一个隔壁，在隔壁的后面，显然也就是在辛克莱
所说的“储藏室”里“站着把尾巴一直伸到屋门口的那条牛。”“殷实的商
人和工人一般有两个套间，而把牛放在一个隔开来的厢房里。”⑤

在中苏格兰和东北部低地一带，比较大而建筑式样也比较好的房屋占多
数，虽然屋主多半是小农场主而不是工人。和那些淘汰快慢各有不同的泥草
房并列在一起的这类房屋是应该一提的。这是十二英尺宽、二十四至三十六
英尺长的一种房屋，有两个整洁的房间，内、外室各一。每间有一个壁炉。
每间有一张或几张床。房屋照例每一面有一个窗户。土地、草顶，有时有天
花板。“少数富有的工匠和一些小农场主”的房屋有十六英尺宽、三十六英
尺长，边墙八英尺高，并有和房屋一样长短的一个阁楼。这既是远非最低级
家庭所住的最好的苏格兰房屋，那么高原和群岛的贫农的房屋也就无需“任
何特别的描述”了。①那里的泥草房很多。
在 1830 年以前，大的资本主义农场在洛蒂昂，尤其是在伯里克郡和诺

                                                
⑤ 《皮布耳兹》，第 41页。《罗克斯伯罗和塞耳扣克郡》，第 29页。
① 《总报告书》，第 1卷，第 128页。
② 同上书，第 127页。
③ 布雷姆讷：《苏格兰的工业》（Bremner；D.，“TheIndustriesofScotland”）（1869年版），第 27页。
④ 这自然比一个英格兰茅舍中的任何一间房屋要大得多。直到今天，苏格兰房屋所不同于英格兰的，就在

于房间虽少而面积却大。《苏格兰房屋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on HousinginScotland”），

1917年（敕令第 8731号），第 44页。
⑤ 辛克莱，前引书，第 1卷，第 128页。《皮布耳兹》，第 41、45页。
① 辛克莱，前引书，第 1 卷，第 128—129页。



森伯兰的创立，不仅带来了新式的农场建筑物，而且带来了新的居住问题及
其解决方法。一位苏格兰人在 1831 年写作时，曾经拿“诺森伯兰和伯里克”
设计得宜的“农场建筑物和庐舍”来同艾塞克斯和哈尔弗德的“各形各色、
大小不一、散在各处的小屋、奇形怪状的谷仓以及东倒西歪不成样子的屯
舍”作了一个比较；他注意到在诺福克和萨福克两郡“将住屋盖在粪坑和便
池之间的情形”是如何“到处令人注目”。②这一带边区的农场创办者没有
人烟稠密的村庄可供其吸取劳工：苏格兰和诺森伯兰的人口向来稀少，而且
通常是集成小村落的。早先，在农场规模甚大，能雇佣“已婚的佣工”时，
照例是赶筑一、两幢粗石庐舍，供他们安家，并供未婚男子“寄宿”；③但
是那些权宜办法现在是不够应付了。科贝特在 1832 年首先注意到阿林威克
附近的这种新制度。

在这里我们陷入恶作剧之中。这里的农场其大无比。这里的打谷机是用蒸汽推动的；这里的工

人住在一个屯舍里：那也就是说一些石墙瓦顶的长形建筑物。它们既没有花园，也没有厕所和后门⋯⋯

这里没有村庄，没有分散的庐舍；没有二层楼；这个建筑物或屯舍中的每一户有一个小窗和一个门洞。

沿着这五十多英里“我平生所见到的最好土地”再往北去，从特威德直
到爱丁堡，既没有村落，也没有教堂，没有酒馆，没有园圃，没有庐舍，没
有花，没有猪，没有鹅，没有公用地，没有草场：而只有这样一种东西——
一个华美的农场建筑物的方场：“这种农场主的房屋⋯⋯其宽敞优美足可供
一位绅士居住的一种房屋”；“其大小和一个小镇不相上下的”干草坪；至
于单身工人则都“安置在一个距离农场住宅很远而位于农庄以外的一个建筑
物中；也就是詹米逊博士在他的字典里称作“小棚”的那种建筑物中。”科
贝特走进过这样一个建筑物——“一个约十六英尺或十八英尺见方”的建筑
物，其中有一个壁炉；“一个小窗户”；“三个像屯舍铺位一样地钉在一起
的木板床”；和六个成年男子。②

“但是使你愉快的是已婚工人的生活。在一个利用蒸汽机的农场上，或
许有八个到十个已婚的工人。”③他们都住在像诺森伯兰那样石砌的一层楼
屯舍的房间里，每一个房间“有一个门和一个小窗，所有的门都是开在屯舍
的一边，都没有后门；至于厕所则似乎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的一种东西。
建筑物前面院子的宽窄要看环境而定，但是颇为平坦；只是一个供作散步的
地方。”每一个房间，“照他目力所能作的判断来说，”大约是十七英尺长，
十五英尺宽。屋里“没有天花板和地板，而是土地。这就是一夫一妇全家住

                                                
② 劳登：《农业百科全书》（1831年第 2版），第 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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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的地方⋯⋯而⋯⋯令人颇为惊奇的是看到这位已婚女子怎样千方百计把
这个地方收拾得干净整洁。”①的确是一个简陋的地方；但是，科贝特或许
既没有认识到在这些已婚女子当中恐怕在更加轩敞的地方长大的并不会
多；也没有认识到单间的住房对于苏格兰低地的贫民来说原是正常的；而那
种涂灰的墙壁和波形瓦顶对出身于“粗石庐舍”、“黏土庐舍”或泥草庐舍
的人们却还是新的可靠的资产。
像伯里克郡的屯舍这样的苏格兰单间庐舍，在诺森伯兰和远至梯斯达尔
以南的地方都是常见的。②迟至 1850 年，关于诺森伯兰的报告书还提到“工
人庐舍的状况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全郡最丢脸的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工人的牛和猪仍是在太多的场合下和他本人同住在一个屋顶之下⋯⋯牛栏
只是用一层薄薄的隔壁同供作全家人居住的那个单间房分隔开来。”③坎伯
兰的比较敞旷的地区在 1820 年还有“简陋的泥土村”，正如在 1821 年詹姆
斯·格里姆接管他的父亲的尼德比地产时，为腾出地方来建盖他的苏格兰代
理人在十九年之后所写到的那种“坚牢、轩敞、舒适和我几乎可以说是雅致
的农场房屋和其它建筑物”而开始从上面清除掉的那些一样。④1800 年，在
约克郡北莱定地方，双间房的庐舍还“非常罕见”，而庐舍住户——像苏格
兰低地人一样——都睡在“令人气闷的木板围起来的床上。”⑤在另一方面，
在东莱定，庐舍——虽然不容易弄到——通常是很不错的——两间矮房和两
间卧室。①无论是单间的或者“泥土的”建筑物，一般都不是典型英格兰式
的。科贝特对于“没有楼”的反感，正如他的其余一切同样都不失为南英格
兰人的脾气。当若干年后英国调查委员查报他们所谓威尔特郡、多尔塞特、
得文和萨默塞特的非常恶劣的居住条件时，他们所抱怨的并不是单间庐舍，
而是单间卧室的庐舍太常见和三间卧室的庐舍还闻所未闻。②三十年代初期
的兰开郡庐舍“往往是砖砌的并且用瓦或石板作顶。”③在同一个时期，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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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最好的庐舍计有一间起居室、一间厨房和两间“他们所谓的卧室”，④卧
室或在楼下或在楼上；从这个标准中可以看出最坏的条件不过是一间起居室
和或许一间“卧室”而已。在达德利铁矿区，通常庐舍计有“一间厨房，两
间卧室和一间不再在那里酿酒的酿酒房”；⑤这种庐舍像约克郡乡间织工的
那种带有光线适宜、供织布用的阁楼的石头庐舍一样，是更加属于工业类型
的。在康沃耳那一边，旧有的庐舍多是“泥土的，”而以草铺顶；但是都有
两、三个房间和一个英格兰式的“二楼”或干草棚。⑥上述的那种“泥土”
庐舍在米德兰是可以看到的，东安格利亚则有“各形各色的东倒西歪的庐
舍”，它的住人的房子就在粪堆当中。⑦太晤士河以南，在偶或见到的荒地
上的拓荒者的草皮房旁边，有一些地方的工人房屋是“破烂不堪的”，他们
就像伯里克郡眷属寄宿舍中的住户一样，“没有可以让一头猪或一头牛吃草
以至于卧下来的一个地方，”正如科贝特从坦涅特岛所发出的报告那样；①

但是整个英格兰的标准庐舍，如果这个名词可以用的话，却是石砌的——像
在科次窝尔德的情形——砖砌的或木架建的，一般有一、两间楼房，并且有
几扇镶玻璃的、纵然是不能开关的窗户。通常屋顶是草葺或瓦铺的：此外，
用当地开采的方石或石板铺顶的，或者，在新式交通工具许可的情形下，用
沿海装运来的威尔士石板铺顶的，也随处都有。只须注意一下四十年代的英
格兰不带任何一种厕所的农舍仍然是非常普通的这种现象，那么科贝特所提
到的苏格兰卫生落后的情形，也就不须过分予以重视了——他是专门和苏格
兰人过不去的。②

农业工人的较好农舍和小农场房屋是好坏差不多的。有些较好的农舍就
是过去都铎时代英格兰人所谓的农家屋——也就是自从被吸收进大农场从
来那些靠持有地为生的小自由持有人、凭券持有人或无契约佃户的房屋。许
多农舍仍住着这个阶级的自耕农。1831 年的人口调查证明不列颠所有农户七
分之一左右的户主既不是农业工人也不是雇佣工人的农场主，而是在家属以
外不用一个工人的自耕农，即最古老的一种“农夫”。③这类持有人和这类
房屋以在苏格兰各地、威尔士、和英格兰西部一带为尤多。尼德比地产上面
不但有“泥土”庐舍而且有“泥土”农场住宅：彭布鲁克郡和康沃耳的情形

                                                
④ 同上书，询问案第 6149号。
⑤ 同上书，询问案第 9802号及以下。
⑥ 华尔根：《康沃耳》（1811年版），第 26页。
⑦ 同上书，第 30页。
① 《农村走马记》，第 1卷，第 322页。
② 劳登：《农业百科全书续编》（1843年版），第 1333页。[法塞耳和古德曼：《十八世纪农村人口的房

屋》（Fussell，G.E.and Goodman，C.，“TheHousingoftheRural populationin the EighteenthCentury”），《经

济季刊》（“Econ.Jour.”）（经济史），1930年 1月号，证实了上述关于英格兰的记述，但略去了苏格兰。]
③ 参阅本书第 151页。



亦复如此。康沃耳的旧式的泥墙草顶的农场住宅都有一个地窖、一个可以称
作酪房的地方和四个简陋的房间：康沃耳的庐舍可能有三间。①在十八世纪
末叶，兰开郡的农场，大抵是五十到二十英亩，甚或更少一些，而且此后也
没有什么归并，所以那里必然都是一些和农舍没有什么区别的农场住宅；②

兰开郡的情况在西莱定、德尔比郡的大部分以及自柴郡至得文郡沿途各郡的
其它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到。1800 年，在北莱定比较重要农场上的房屋往往只
有一间里面照例放一张床的住房、一间叫作“厅堂”的起居室、一间灶壁间、
“和几间没有天花板的很普通的卧室。”③在此后二十年间，那里也并没有
多少变化。从来姆—里季斯经由格拉斯特至提兹三角洲这条成为晚近积极圈
围敞地运动的西界的分界线以东，④庐舍农庄已不大常见；但是完全看不见
这种农庄的地区，纵有却也不多。
自此而上则有各种等级的农场房屋——自艾塞克斯和哈尔弗德的附有
“奇形怪状谷仓”的那种“东倒西歪、不成样子的房屋”；一度是小领主的
领地房屋而目前被吸收进大地产中的坚牢的古代建筑物；在东部的谷物农
场、滑铁卢农业或圣赫勒纳农场上的新式整洁砖房；直到“其大而精美足可
供一位绅士居住的”伯里克郡式的大“农场住宅”。有不少自十八世纪中叶
以来，随着“除丰衣足食之外还有相当独立财产的”⑤那类绅士型牧师的日
益常见而新建造起来的或彻底改建过的乡村教区长住宅和牧师住宅，也是既
大而又精美，足可供一位绅士居住的。
至于其余各地，英格兰的农村和乡镇已经显出舒服房屋的数目有稳步增
长的趋势，其中很少是一百年的老房，大多数都远不到五十年，既不是工人、
农场主、自由民和牧师所持有，也不是世家绅士所持有。比较老的大抵是十
八世纪的普通红砖瓦顶房；比较新的则倾向于石板顶带游廊式的房屋；最新
的则往往带有哥特式的风调。①房子里面住着“近两、三代以来渐渐跻身于
缙绅和有产者之列的”②家庭——靠买田而发达起来的自由民；有成就的医
生和律师，粮商和乡村金融业者；大有忘记他们的财产是“从贸易而来”之

                                                
① 帕克：《詹姆斯·格里姆爵士》，第 1卷，第 58页。戴维斯：《南威尔士》，第 1卷，第 143页。华尔

根：《康沃耳》，第 23页。
②  剑桥大学英王学院所作的一次关于 1794年南兰开郡约三万英亩土地的什一税调查，将平均小持有地作

为三十六英亩，而将农舍和无耕地的农场不包括在内。《剑桥历史季刊》（“Cambs. Hist.Journ.”）（1924

年），第 203页及以下。并参阅霍耳特：《兰开郡》（1794年版），第 12页。
③ 图克：《北莱定》，第 32页。
④ 同上书，第 19页。
⑤ 《北安格尔礼拜堂》（“Northanger Abbey”），第 1页。
① 皮特逝世所在的浦特尼的博林格林大厦是带有“最新”痕迹的”比较新的一幢”。参阅罗斯：《威廉·皮

特和大战》（Rose，J.H.，“William Pitt and the GreatWar”），第 554页中的描述。
② 海伯里的韦士顿家，见《恩玛》，第 2章。



虞的那些“英格兰北部的名门”后裔；③还在工作或已经退休的城里人，科
贝特的《走马记》中的证券经纪人；以及成为他的“食税人”的一切有小康
之产的中等阶级人物。
小绅士的房屋和这些候补绅士的房屋并没有多大区别，除非是在它们中
间更会看到一些以詹姆斯一世朝以至都铎时代的风格为主调的建筑物。然而
它们大部分也已经按照光荣革命以来所风行的式样新建或改建过了。作为上
一个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体现而俯临四境的那些大缙绅和大贵族的府
第，每一个游客所要游览并且至今还为人所乐道的那些地方，亦复如此。国
家曾经是由那些地方来统治，国家的风气也是以那些地方为转移的。阿瑟·杨
格曾经认为不得不从他所懂得的农业，掉转笔锋去向乌本的极其雅洁的绿色
客厅、丹康布公园中的那幅翁斐尔人物画上的“衣褶”的笔法、或者汶华士
大厦正门回廊上的“六根壮丽的哥林多式（Corinthian）圆柱”表示一番敬
意。①因为这一带地方没有经过什么战争，所以雷亚尔—玛尼塔和萨顿场、
朗利特—柏立大厦、奥德雷—恩德、瑙尔和海特菲尔德还都能以幸存，来代
表那一代一代的英格兰的统治者们；但是而今这些主要地方却具有十八世纪
或者更晚一些时候的风格，都建有三角顶和圆柱廊，或许还带一点意大利风
味和帕拉第奥派（Palladian）的传统——从万布鲁在 1701 年开始建筑的霍
华德堡或者他在五年之后建筑那样一个庞然大物的布楞恩府起，直到霍尔
干、乌本、汶华士大厦、哈里伍德、齐德斯顿大楼、巴德明顿和霍伊克止，
都如出一辙。哥特式的复兴，好也罢，坏也罢，并没有怎样触及到比较大的
房屋，自从哥特式开始风行以来，新建或改建的大房屋不多，虽然康福德庄
园是在英王乔冶四世朝按照半哥特式的式样改建的；但是或许靠了阿波次福
德赞助之力，中世纪的流风遗韵在比较小的地方当中却颇盛行。“这所房屋
看上去仿佛像一种礼拜堂，”科贝特谬赞一所这类的房屋说，“多少有几分
哥特式建筑物的风格，这幢房屋各部分的顶端都树有十字架”：在它的鹅卵
石小路上建有顶端树十字架的拱门；“都是用像梨一样脆的苏格兰枞木雕成
的。”②

农村工人和城镇工人，乡间房屋和城镇房屋的划分，并没有什么明显的
界限。就某种意义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界限可言。很多工业工人是乡下人，
虽然他们的那个乡下可能是污浊的、漆黑的，他们的庐舍会渐渐挨挤到一
起，连成一条条的短街、一个个的大院和不成形状的市镇。因为大体说来收
入比农业工人好一点，所以他们的庐舍往往高过而不是低于当地的水平。诚
然，苏格兰矿工都住在一种式样非常简陋、用石头胡乱砌成的或“粗石”的

                                                
③ 宾利家，见《傲慢与偏见》（“PrideandPrejudice”），第 2章。
① 《北行记》，第 1卷，第 22页；第 2卷，第 93页；第 1卷，第 278页。
② 《农村走马记》，第 1卷，第 4页。



庐舍里——仅有一、两个房间。①但是科贝特认为达拉姆矿工的居住条件良
好。“固然他们的工作是辛苦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住所还不错，他们
的房子很好，他们的家具也很好。”②他对于约克郡和德尔比郡边境上的制
刀匠们也有同样的印象；虽然他语焉不祥。③如上文所述，威尔士最好的庐
舍就是铁工厂附近的那些：达德利附近黑乡中的石头庐舍也是最好的。④真
正的乡村工匠——铁匠、车轮匠等等——到处都是比较兴旺的，并且所住的
房子也比他们种田的邻居好一些。
在伯明翰那样既没有管理又没有特许状而单纯由人口的聚集而成长起
来的一个城镇之中，“每一个工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所房屋”，这原是很
自然的。⑤在伦敦虽不是那样自然，更不是那样普遍，然而这种情形在那里
或许也是通例，在所有其它英格兰城镇中则确实是通例。它们从未有过城
墙，或是它们久已发展到城墙以外，把城镇和乡村在破烂或时髦的郊区逐渐
打成一片。当伦敦逐渐向四乡发展而这时以接连不断的房屋同汉墨斯密斯、
肯提什镇、德特福德、坎伯威尔以至海盖特和派丁顿衔接起来的时候，⑥巴
黎的一切生活和活动却被限制在城堡以内。所以巴黎人的房屋一直是向上去
发展，贫民照例住在大杂院楼房里。同圣安东尼区最相像的英国地方就是石
头房屋高达五层、六层、以及于十层的爱丁堡老城。来自法兰克福的梅丁格
把康隆盖特和考盖特比作大陆上最劣等的犹太人居住区。甚至在爱丁堡的新
城中，沟渠设备也是不完善的，在老城里，那种“夜间从窗口倒出的垃圾”
以及矗立的大杂院楼房中没有人管打扫的公共楼梯的情况，纯粹是中世纪
的。大杂院楼房中房客的那种浑身龌龊，连脸上都不干净的情形又复使梅丁
格想起了犹太巷（Judengasse）。①他说他们像苏格兰人，并且得出了那个
天才的种族的结论；但是事实上，在他游历爱丁堡的那个时候，他们多半是
爱尔兰人。②

伦敦固然有令人却步的贫民窟和很多分成单间的大杂院楼房；但是老爱
丁堡却是自古就以住大杂院楼房为通例的唯一重要的英国城镇。③七日规

                                                
①  关于详细情形，参阅《苏格兰房屋⋯⋯报告》1917年，第 125页。
② 《农村走马记》，第 2卷，第 383页。关于三十年代初期的诺森伯兰，在海登夫人的回忆中得到了完全

的证实——“房子盖得很舒服，他们大加夸奖，有走八天不停的钟，有光洁的柜橱和其它家具⋯⋯”《马

丽·伊丽莎白·海登》（“MaryElizabethHalda－ne”）（1925年版），第 70页。
③ 前引节，第 2卷，第 288页。
④ 今天在西莱定还可以看到很多。
⑤ 《上院济贫法审查委员会》（“Lords'CommitteesonthePoorLaws”）（1817年版），第 180页。
⑥ 梅丁格，前引书，第 1卷，第 10页和现代地图。
① 梅丁格，前引书，第 2卷，第 11页。
② 参阅本书第 88页。
③ 在另一个自古就有城墙的苏格兰城市（斯特林）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并且其余各地也都仿效爱丁堡。



（Seven Dials）、白教堂（White  chapel）、有许多 en planches mal
jointes，Ce Quileur donne bientot l’aspectdes plus d’egoûtantes，
étables[让人一眼看上去像最惹厌的猪棚一样地用胡乱拼成的木板]搭盖成
房屋④的拜特纳—格林、或考盖特，都还不是一个英格兰城镇中人类住所的
最低水平；最低水平恐怕要在格拉斯哥的“特隆盖特和布里治盖特，盐市和
马克斯威尔街之间的那些死胡同和陋巷之中”才能看到。这些陋巷都是一些
狭长的巷子。

那样狭窄，连一辆货车都很难通过；在这些陋巷的口外就是一些“死胡同”，也就是十五英尺

或二十英尺见方的一些大院，周围盖起大抵三层楼的房屋；大院当中是一个粪坑，对业主来说它或许

是这个地产上最赚钱的一部分⋯⋯因而把粪坑搬掉结果会看成是对产权的侵犯。房屋大抵是楼房。

很多都是混杂的公共宿舍——“其龌龊、潮湿和霉腐的情形，是一个对
牲畜具有恻隐心的人都不会把他的马养在里面的”。①这些令人望之生畏的
垃圾坑，象每一个城镇中最坏的贫民窟一样，并不是普通工人的房屋，而是
最低级的非技术工人以及半犯罪和完全犯罪阶层的房屋。格拉斯哥的大多数
陋巷居民是高原人或爱尔兰人。在 1790 年格拉斯哥还没有下水道，在 1816
年才仅仅四十三条。②

英国的每一个城镇都有它的这种比之格拉斯哥的那些并不更大、也往往
不见得更卫生一点的大院，正如每一个城镇都有它的半犯罪者的大杂院区一
样；但是，照例这些大院都是由往往背对背盖的那些普通工人的两层楼房屋
围绕起来的，所以不卫生的惨况不那么太显著。③在英格兰住大杂院楼房是
不普通的。“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
全英国（除了伦敦的某些地区），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④1838 年所写的

                                                                                                                                          

《苏格兰房屋报告书》（1917年），第 49页。
④ 弗谢尔：《英国的研究》（Faucher，L，“Etudes surl’Angleterre”）（1845年版）；在三十年代所作的观

察。
① 《手织机织工。助理调查委员会报告书》（“Handloom Weavers. AssistantCommissioners’Reports”），在

1838年所提出的作证（1839年，第 22卷），第 1编，第 51—52页。
② 克利兰德：《格拉斯哥年鉴》（Cleland，J.，“Annals of Glasgow”）（1816年版），第 1卷，第 38、329

页。
③ 参阅本书第 656页及以下。
④ 恩格斯：《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Engels，F.，“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1888年版），第 19页：一篇无可指摘的证言。乔治夫人[《十八世纪的伦敦生活》（“London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25年版），第 2章]曾叙述十八世纪时的伦敦单间的大杂院楼房是如何普遍。但

当时这种房屋不见得有代表性，至少在 1821—1831年时绝非如此。在 1831年，人口拥挤的中央各教区平

均每幢房屋要住十个人以上[例如美勒利本是十个半人]，但整个拜特纳—



一篇关于“1800 年以来拜特纳—格林新建街道”的描述①可以视为在逐渐发
展起来的城镇边缘上所建造的最低级新房屋的典型。

很多街道都是所能想像的最坏的街道，没有公共下水道。房屋一般是两层楼的⋯⋯地基往往造

在草皮和菜园上面，而且在⋯⋯住室的地板和地板下面的潮湿不堪的土地之间并没有通风设备。⋯⋯

道路⋯⋯是糟糕透顶的，往往是用泥土和垃圾筑成的，并且砖灰浸透了湿气。

水“流到房屋下面，同污水坑中的泥浆汇合到一起，常常发生毒气，并
且要经过起居室流出去⋯⋯屋顶是波形瓦盖的，但是多不合缝，沥青又很
坏，不能保证它们不漏水。”这类房屋都是“无赖之尤的投机营造商建造的，”
这一点从它们的没有烧好的砖、它们的劣等泥灰和它们的弯曲木料上表露无
遗。但是，假定有下水道——很多街道确已有了下水道，虽然它们往往是高
过它所要排水的污水坑，并且修造得像是盘山一样的；②假定不是偷工减料
的建筑物——并非所有营造商都是偷工减料的——那么这种楼上两间、楼下
两间或三间而全都连在一起的褐色小房，未始不可以布置成为一个家的。
在伦敦和伦敦以外，熟练工人，正像达拉姆的矿工一样，一般都有一所
说得过去的房屋或一部分房屋，和一些说得过去的家具，除非他的行业是一
个没落的行业，而他的手艺又是一种无人问津格林，东圣乔治和斯太普尼[包
括迈尔—恩得和波普勒在内]的数字是房屋二万七千八百五十所，住户十六
万八千三百九十五人——计每所六点零五人。举出一个家庭和“寄宿者”作
为伦敦住户的代表，也许不见得是空想的。关于所谓一所房屋的各种不同的
解释，参阅本书第 667—669 页。在 1831 年，房屋这一名称显然是按照它的
理所当然的意义来使用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人民出
版社 1957 年版，第 306 页。——译者）的手艺。由于手织机织布的逐渐绝
迹以及因而在织工的某些阶层中早已存在着的贫苦情形，连同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的《1844 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那幅几乎完全真实、但尚未绘
出其全貌的污浊画面，而造成了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最坏居住条件
和平均居住条件的某种淆混。最坏居住条件是笔墨无法形容的。在 1843—
1844年期间——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设想1830年的情况会好一点——“在
曼彻斯特的某一地区中，七千多居民的需要只由三十三个厕所来供应。⋯⋯
地下室的住宅几乎一律是没有便所设备的。”①在三十年代时，曼彻斯特、
利物浦、伦敦以及在程度上稍差一点的利兹之类的其它城镇都拥有大量地下

                                                
① 《手织机织工》（1840年版，第 23卷），第 2编，第 239页。
② 杰夫森：《伦敦卫生方面的改进》（Jephson，H.，“The sanitary evolutionofLondon”）（1907年版），

第 16页。
① 《关于大城镇和人口密集地区的状况报告书》（“ReportontheStateofLa- rgeTownsandPopulous Districts”）

（1845年，第 18卷），第 2编，第 61页。



室居民，并且在二十年代时也确乎是这样的。关于此后十年虽无充分证据可
供利用，我们却知道曼彻斯特卫生委员会在 1832 年调查过二万所地下室住
宅。②在目前所讨论的这个时期以后的二十五年间，仅仅美勒利本一地就有
一千一百三十二个大杂院地下室。③但是这些并不是平均技术工人及其家属
的住宅。1829 年时住在不列颠的爱尔兰人比起 1845 年恩格斯写下“几乎在
任何地方，住地下室的那些家庭大部分都是来自爱尔兰的”那句话时要少得
多了。④

同兰开郡和约克郡某些住地下室的织布工的恶劣环境恰可成一对照
的，是斯比脱菲尔兹、考文垂或约克郡比较富裕的织布工——即伦敦、米德
兰和北部有代表性的高级技工——的相当舒适的条件。在 1820 年前后，在
斯比脱菲尔兹，“很多房屋都有圆柱廊，门前放着椅子，夏季傍晚时分，可
以看到织工们在那里抽着烟斗消遣。”不幸这些“圆柱廊”有“为边道改良
工程而拆除”的趋势。织工都是大园艺家，虽然花园的地皮很快就被无赖的
营造商占去。然而甚至在 1838 年，拜特纳—格林的六英亩的散德孙花园还
被分为将近二百段：“几乎每一段中都有一个避暑山庄，供织工和他的家属
在那里欢度周末。”园艺也不仅仅是为了生活。1838 年 6 月，“郁金香植户
的银质奖章比赛”才刚刚闭幕。①

在考文垂中心区，“最富裕织工的房屋，同农业工人的庐舍相比，是不
错的、舒适的住宅；其中有一些住宅陈设得很好；很多都有精巧的钟、床和
屉柜；装饰着版画；有些还有舒适的客厅。”②在约克郡的西莱定各地，虽
然某些阶层的织工在三十年代已陷于贫苦之境，“一般说来，他们的房屋虽
然还保有光景好年月的痕迹，却处处显出了节俭持家的风范：——清洁、整
齐、有序。”③关于他们之中的一个可说是特权集团的巴恩斯利麻布织工，
据说

他们的庐舍大部分是石头盖的，座落在空气既流通而又干燥的地方，而城镇和附近一带也有不

少的这类空地可用。⋯⋯他们进行工作的地下室并不太湿，对于他们所进行的业务恰好相宜。空气很

                                                
② 加斯克耳：《英国制造业的人口》（Gaskell，“TheManufacturingpopula-tionofEngland”）（1833年版），

第 138页。
③ 杰夫森，前引书，第 30页，指 1854年而言。
④ 恩格斯，前引书，第 61页。关于三十年代后期的情形，完全为《手织机织工调查委员会》所证实，见第

3卷，第 572页——在 1838—1839年，科兹地下室织工的三分之二是爱尔兰人。（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 376页——译者）
① 《手织机织工》，第 2卷，第 217—218页，并不是拜特纳—格林全部都是这样愉快的。参阅本书第 39

页。
② 同上书，第 4卷（1840年，第 24号），第 301页。
③ 同上书，第 3卷，第 543页。



流通，甚至在这些住户饱受贫困折磨的时候，他们的房屋看上去还是清洁整齐的。与此成为对照
的是加斯克耳根据 1830—1832 年兰开郡棉纺织业的情况而作的令人沮丧的
概括结论，他谈到“他们家庭的小康之局的烟消云散，这种情形已成为制造
业广大群众的特征。”①但是织布业是二十年代时工业革命真正波及的唯一
行业；加斯克耳痛恨工业革命；②而兰开郡棉纺织工人也并不是英王乔治四
世统治下不列颠的代表性工人。

虽然工资劳动者和小商人充斥于伦敦的破烂市郊，时髦的郊区却住满了
高级商人，他们不再住在约翰·吉耳平曾经住过、圣恩堂街的加德纳先生那
位“显然绅士派的”商人最近也还住过的那些商业区了。大商人首先乔迁。
他们已开始往西或往南向克拉法姆和丹麦山迁移。次一等的商人跟随其后。
继而小店主也开始迁移。成批向郊区的迁徙是和 1824—1825 年间的商业旺
盛期相偕俱来的。③正如科贝特所提到的那样，城市人这时往往住在远达布
赖顿地方的乡间。梅丁格极感兴趣地看到（因为对于一位大陆人来说，所有
这些都完全是新颖的）：人们从带有“小平台和花园”的“那些由投机商人
按一式图样建造的房屋”座落所在的内郊，是怎样地每天骑马或乘四轮马车
或双轮马车进城的那种情景。④在米德兰和北部的商业和制造业城镇的周
围，这种真正往郊区迁徙的运动还只不过是初开风气而已。⑤规模大到非往
郊区迁徙不可的那种城镇还不多；虽然每一个城镇都开始建立一个为“中等
资产阶级”居住的“整齐街道”①的内圈和一个制造商和商人房屋所在的外
圈。

不列颠的每一位游客都注意到了工业和人口以不平常的方式渐渐集中
于煤矿及其附近一带的情形。撇开它在产生蒸汽和熔铁方面的用途不谈，按
合理价格供应的煤炭乃是任何程度的人口集聚和大规模工业发展所不可少
的基本条件；因为这时还没有其它家庭用燃料可供大量利用。如果煤能够顺
水路而来，像长久以来运入伦敦的情形那样，那么家庭困难以及在一定程度

                                                
④ 《手织机织工》，第 2卷，第 483页。
① 《手织机织工》，第 2卷，第 114页。
② 参阅丹尼尔斯：《早期的英国棉纺织工业》（Daniels.“The EarlyEnglishCottonIndustry”）（1920年版），

第 139页。
③ 马提诺：《和平时期英国史》（Martineau，H.，“History of England during thePeace”），第 1卷，第 353

页。
④ 前引书，第 1卷，第 12、13页。
⑤ 著者的母亲，一位小器皿制造商的女儿，于 1833年生于曼彻斯特中心区[瑞治菲尔德旗，即约翰—多耳

顿街今址]。引证录自恩格斯，前引书，第 32页。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 327页。——译者



上的产生蒸汽的困难便可迎刃而解了。所以当时将近完成的运河网工程的主
要目标之一，始终就是为了改善煤的分配，特别是为了改善英格兰和东南英
格兰方面的分配。但是在运河和蒸汽工业以前，东部、东南部和南部的重要
工业就已经渐趋衰退了。诚然，苏塞克斯的古代铁业，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
法保存至今的；但是以瑙威治为总枢纽的东安格利亚的纺织工业却占有取得
海运煤的地利，若不是它显得缺乏弹性和适应新条件的能力，本来是很可以
经得起产煤各郡的竞争而保全下来的。②

苏塞克斯的熔铁业随着十八世纪的告终而告终了。在 1770 和 1774 年之
间，那里和毗邻的肯特郡林区还有一些木炭熔铁炉在开工。各地都制造“炮
弹”：铁锅和壁炉里膛则在温彻尔塞上面的贝克利熔铁厂和布里德地方制
造。③在 1796 年，苏塞克斯只剩有一座熔铁炉了。在那一年，英格兰和威尔
士生产生铁约十二万五千吨，苏格兰数千吨：在 1788 年，不列颠的总产量
已约达六万八千吨。在 1806 年，全岛约产二十五万八千吨，在 1830 年约六
十七万八千吨。①到了 1830 年，南威尔士和黑乡的工业集中情形是令人惊讶
的——来自南威尔士的有二十七万八千吨，来自斯塔福德郡和希罗普郡的有
二十八万六千吨。“我曾经在一个黑夜里走过这个地方”，杜宾男爵在早几
年这样写道，“我周围的地平线都被一圈火焰包围起来。处处烟柱和火柱都
直冲云宵，整个这一带地方似乎都被一团无可比拟的火光照耀得通亮。这种
宏伟场面所给人的印象是笔难尽述的。”在白天，人们到处看见“成堆的原
煤被火炼成焦炭——高炉和无盖鼓风炉——用来从矿中开采铁和煤并从矿
中排水的蒸汽机，排出来的水在导入小运河之后对于航行是有用的。”②这
就是铁路时代以前的黑乡在一个虽未见识过，却很能体察这种新工业重要性
的人心目中所留下的印象。随着 1828 年阿希伯讷姆最后一个熔铁炉的绝迹，
苏塞克斯已经又回到它的野林和丘陵的恬静之中了，只有布赖顿的灰尘和叮
噹声来突破它的沉寂。

若不是几个造纸场③以及米德威和太晤士河上的船坞和河边活动，肯特
郡就没有任何行业可以吸引游客的注意或者让他们在乡间留下足迹了。在首

                                                
② 克拉潘：《毛丝工业从东安格利亚往西莱定的转移》（Clapham，J.H.，“TheTransference of the Worsted

Industry from East Anglia to the West Rid-ing”），载《经济季刊》，1910年，第 203页。
③ 坎贝尔：《不列颠的政治通览》（Campbell.J.，“Political Survey of GreatBritain”）（1774年版），第 1

卷，第 374页。
① 斯克里夫纳：《钢铁业史》（Scrivenor. H.，“History of the Iron Trade”）（1854年版），第 95—99页，

附 1796年的熔铁炉一览表，以及第 135—136页，1830年的全部产量。
② 杜宾，前引书，第 1卷，第 317页。
③ 斯派塞：《造纸业》（SpicerA. D.，“ThePaper Trade”）（1907年版），第 174页。肯特郡有一些造纸

厂是旧漂布厂而于十八世纪初期改业造纸的。



都区域以外的萨里亦复如此；虽然沿着闻咨卫司和克劳伊登之间的那段文德
尔河上的少数漂白印染厂应该是分在首都区域以外的。①在汉普郡的一、两
处地方，古老的织布业正频临毁灭前夕，还用织机笨拙地织着粗麻布和条纹
床单。②南安普敦依然沉睡未醒，虽则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它的人口已开始增
长，并且已拥有几千吨的小船。③和平已经使朴次茅斯这仅有的一项工业停
顿下来，而且人口的增长也跟着停下来，人口在 1811 和 1813 年之间只从四
万一千增加到五万——就那一时期的一个英格兰城镇来说是一个异常缓慢
的速率。伯克郡完全是农村本色，而它的郡城和唯一具有一点规模的城镇在
1821—1831 年这十年间则从容不迫地从一万三千增长到一万六千人。
早在 1748 年艾塞克斯的古老的粗呢制造就已经大部分让位给北部和西
部了，“那里粮食比较便宜，穷人比较容易满足，而且煤很多”，一如十八
世纪的一位科耳切斯特的史学家所说。④但是在 1793 年科耳切斯特还有十四
个粗呢制造商。大战真正扼杀了艾塞克斯郡的这些垂死的羊毛制造业，虽然
在 1826 年郡内还有两家粗呢行，并且小庐舍纺出的毛纱还销给诺福克的制
造商。⑤萨福克也曾经丧失了一度使拉文南、克尔塞、琅米尔福德等二十多
个乡村和城市发财致富的这种工业。以在十九世纪初叶小说中特别出名的羽
缎为主的毛丝合织物的小规模纺织，在萨德伯里、哈佛里耳、拉文南和其它
几个地方还苟延残喘；而伊普斯威奇区则为瑙威治大量进行纺纱。①诺福克
郡城依然是东安格利亚唯一重要的纺织中心。它的大宗产品是羽纱、即制雨
衣等用的那种素净的坚牢材料，以及羽缎和丝绸等丝毛合织物。正如一位瑙
威治人在此后数年所说，直到“波那帕脱在欧洲大陆上行军时”为止，它的
出口贸易还一直是很大的。②战后这种贸易曾经有部分的恢复。那里的国内
贸易也很不错，由东印度公司经手的羽纱出口，数量也颇为可观。在 1818
年瑙威治和这一区域的织机料想有一万台；虽然出口贸易的新业务已渐渐为
约克郡夺去，但据可利用的证据证明，在此后十年之内它还没有什么绝对的
衰落。③

                                                
① 《1831年的人口调查》（“Census of 1831”）（1833年，第 36—38卷），第 37卷，第 642页。
② 《维多利亚地方志，汉普郡志》，第 5卷，第 488页。有些比较好的丝织和丝毛混织厂一直残存到 1813

年。
③ 1801年的人口是七千九百一十三；1831年是一万九千三百二十四。1829年有船舶一百七十八艘，共计

八千一百二十吨。
④ 莫兰特：《科耳切斯特史》（Morant，“HistoryofColchester”），引证于《维多利亚地方志，艾塞克斯

郡志》，第 2卷，第 400页。
⑤ 《维多利亚地方志，艾塞克斯郡志》，第 2卷，第 401、403页。
① 《1831年的人口调查》，第 37卷，第 628页，以及梅丁格，前引书，第 1卷，第 200页。
② 《手织机织工》，第 2卷，第 302页。威廉·斯塔克的记述。
③ 《经济季刊》，1910年，第 196页。



丝织工业的扩展到东安格利亚曾经对毛织品方面的衰落起了一些补偿
作用。在十八世纪时，艾塞克斯各地曾经为斯比脱菲尔兹的工业进行搓丝工
作：大约自 1790 年以来，织绸业也已经转移到这个地方。在布伦特里、波
金和科治沙尔，除织混织品外，这时也织造纯丝织品，瑙威治和其它产毛纱
的城镇也从事少量的丝绸织造。当它的纯毛织品业务一部分被约克郡夺去
时，羽缎和绉绸事实上已经被东安格利亚从斯比脱菲尔兹方面夺取过来了。
④

可与东安格利亚纺织业的集中于瑙威治相比拟、但不那样彻底的，是西
南各郡的毛纺织业的逐渐集中于科次窝尔德山谷，而科次窝尔德山谷又逐渐
集中于格拉斯特郡陡坡上的山谷中。在十八世纪中叶，多尔塞特郡的东部和
东北部，沿威尔特郡、萨默塞特郡和得文郡一带，曾经是一个成农业区域：
但现已无复旧观。这一行业已经慢慢地、无声无息地归于消灭而并没有造成
惊人的困难。①得文郡的被淘汰则晚得多，然而也快得多。艾克斯敏斯特仍
制造地毯；但是因为在二十年代时它的人口一直停滞在二千七百人之数，所
以业务始终不振。在巴恩斯特普耳和提佛敦还有一点毛织业的残余；但也只
此而已。②然而迟至 1800 年，埃克塞特还“基本上是一个制造业城市。”它
“是斜纹哔叽、薄哔叽、细哔叽和粗哔叽之类薄毛织品的大集散地；织物在
四乡织成之后，再在城里染色、整理，然后从城里装运到西班牙、葡萄牙、
荷兰、意大利和东印度群岛。”“原料从城里的货栈中配发到邻近的乡间，
然后再以成品回到城里。在这里还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工序。⋯⋯”商人的“生
意忙不过来”。二十年后，生意已经清淡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原因是东印
度公司这时已用白银而不用西部的毛织品购买茶叶了。③）三十年后，生意
整个完了：“在 1831 年这种贸易可说是已经停止”。“同它有关的各厂已
改作别用，以前排满一行行‘晾绸架’的邻近广场已经完全废作牧场。”在
这期间，埃克塞特在人口、卫生常识和保健方面都在一日千里地发展中。④

哔叽和细布织造在萨默塞特的若干地区仍然是比较重要的工业；但是最
好的棉布织造却集中在布里斯托尔的埃房河流域及其支流一带的曼迪普斯
以北，然而在这一带却日趋衰落了。它的最重要的大本营弗罗姆的人口在

                                                
④ 《维多利亚地方志，艾塞克斯郡志》，第 2卷，第 463页。克拉潘：《斯比脱菲尔兹法令》（Clapham，

J.H.，“TheSpitalfieldsActs”），《经济季刊》（1916年 12月号），第 462—463页。
① 《维多利亚地方志，多尔塞特郡志》，第 2卷，第 36O—362页。
② 据说曾雇用一千二百人的提佛教各厂（无疑是以厂外织工为主）在 1815年前后售出。出售这些厂的代理

人在 1817年还另有二十二个厂待售。1817年埃克塞特的詹姆斯·迪安在上院济贫委员会的作证（1818年，

第 5卷），第 127页。
③ 同上，詹姆斯·迪安的作证。他的说明自然是不完全的。
④ 录自《关于大城镇状况报告书》（1845年），第 2卷，第 354—358页沙普特博士关于埃克塞特的杰出

文件。



1821 和 1831 年之间事实上已经下降。刚刚在威尔特郡那一边的埃房河畔的
布莱德福，即在 1831 年人口调查中俨然成为大布莱德福的那个地区的人口，
也有同样情况。它的另一边的近邻特罗布里治的人口则稍有增长；但是这两
个地方因以著名的细布工业却早已没落了。在格拉斯特郡的科次窝尔德丘陵
地带的下面，这种工业却显得生气勃勃；但是真正的蓬勃发展只有在斯特劳
德谷中的一处地方，虽然这整个区域内的技术的优越是毫无问题的。根据
1831 年人口调查的职业报告书，格拉斯特郡中与织布工业有关的人数比威尔
特郡多百分之五十；但是格拉斯特郡每有一个，约克郡的西莱定就有十五
个。数字虽不完全，但是比例或如所述。①

在东米德兰、林肯郡和东莱定方面看不见什么具有任何重要性的工业的
遗迹；因为这一地区从未有过工业上的重要性。它的白垩土和胶泥土、它的
沼泽地的泥炭田、卵石谷和黑侏罗统的地层构成为农业英格兰的中心。这
里，若干世纪以来，在一页页大地写成的经济史上，成篇累幅的是农业问题
而不是工业问题。这里的家庭纺纱遭到了损害，而以东安格利亚邻近各区的
损失为尤重；但这对于几乎所有农业区域都是常事。沿黑侏罗统地层随处可
见的铁矿石，过去不久还各处都用以进行冶炼；但是没有一处曾经有过重要
铁工业的兴起。②建立在当地产品上的各种工业，即如高威康布的制椅业或
者还不依靠蒸汽和铁以前的北安普敦的制靴业，非但没有衰落反而日有起
色。①在牛津郡，威特尼的毛布工业和契平—诺尔顿的马毡工业构成为科次
窝尔德纺织区极东的外圈据点；规模虽不大，但是威特尼的这种小工业，因
自成一局，而且技术精良，却能始终不为人所忽视。②

除去北萨默塞特的小煤田以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露天煤层都座落在由
串特河、索尔河、沃里克郡的埃房河和塞佛恩河所构成的那条曲线以西，也
就是在极相当于新红沙岩西边界的那一条线以西。英国地质学最早的综合性
论述之一，1822 年出版的康尼比尔的著作，描写说，“从我国首都出发的一
位聪明的游客，”往西或西北走向这带煤田；不论他取那一条路线，都要先
后跨越黏土、白垩土和石灰岩[卵石]地带和“一片辽阔的红泥灰的砂砾地
带；越过这一带，他就会发现置身于煤矿和熔铁炉之间了”③——在南威尔

                                                
① 《维多利亚地方志，格拉斯特郡志》，第 2卷，第 193页。“成衣业”人口调查的数字是威尔特郡三千

人；格拉斯特四千五百人；西莱定六万八千人。
② 斯克里夫纳，前引书，第 95页，谈到 1796年林肯郡在里尼绍有两个熔铁炉。但是里尼绍座落在德尔比

郡，在切斯特菲尔德以东六英里。
① 威康布的制椅业——“是那样之多，所以也带有制造业的性质，但却被列入手工业项下，”《1831年的

人口调查》（1833年），第 36卷，第 35页。在北安普敦郡有二千多制鞋者因生产外销商品而“被认为是

制造商。”同上书，第 36卷，第 446页。
② 参阅例如梅丁格，前引书，第 1卷，第 413页。
③ 引证自伍德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质》（Woodward.H.B.,“GeologyofEnglandand Wales”），第 11页。



士；在德安森林；在黑乡本地；在北沃里克和西累斯特；以及经由诺丁汉和
德尔比而至约克郡和北部的煤铁区，都是这种情况，在那些地区，“粮食比
较便宜，穷人比较容易满足，而且煤很多”这句话比在首都和东部各城镇更
加适用些；虽然目前粮食的比较便宜和穷人的比较驯良，都不像 1748 年那
样彰明昭著了。④

在这个产煤区域以内的某些郡中，工业是那样幼稚，那样不胜其多，那
样名目翻新，那样变化无穷而又那样互相关联，以致 1831 年人口调查的编
辑员试图根据上文所提到的那件不完备的报告书，分别在“手工业”和“制
造业”这两个项目下加以全面叙述，而几次为之置笔。关于拥有一百三十多
万居民的兰开郡，他们不得不承认对于它的制造业无法“描述，以至无法分
别列举。”①至于斯塔福德郡，在提及原始铁工业并举出几十种铁器行业之
后，他们泛泛地解释说，很多人从事于生产“各种各样复杂的人类劳动的辅
助品，这类辅助品都是包括在机械这个名称之下的。”②关于这五个城镇的
陶器业，他们感到比较快慰——“一种欣欣向荣的制造业，对于陶器匠和他
们的女助手的健康和容貌并没有不好的影响。”③在沃里克郡，考文垂的著
名丝带工业是容易掌握的，据说“制表手艺已经成功地介绍到那里”；但是
伯明翰的各行同业反对分类，因而迫使官员们不得不把他们所搜集的详细情
形分列在许许多多行业项下，诸如啤酒机器、英国茶壶、棺具、煤气灯、镀
金玩具和金箔等等，这只不过是就二十六个字母当中的前几个字母来举例说
明而已。④设菲尔德的复杂和困难情形同伯明翰几乎不相上下，但是报告书
则似乎更加不完备。⑤

产煤区工业上的问题，在诺丁汉、累斯特、希罗普郡和柴郡所表现出来
的则比较简单。在这前两个郡以及在德尔比郡的邻近地区中，主要工业——
针织业和花边业——始终没有经历过一般技术上的变革。它是不依靠动力
的，虽然若不是靠近煤田，也难以发展到现在的规模；织袜工和手织机织工
一样，是一个久已确立和公认的家庭厂外加工工人阶级；他们所用的织袜机
是由一个同样可以确认的织袜机制造工阶级造出的。但少数棉纺和毛丝纺工
厂（有一些是具有规模和重要性的）却是接近新纺织区的标志。柴郡的东部
和东北部在工业上是兰开郡的一部分；但是它的工业生活却不是那么多样
化，那么复杂，因为除开丝和棉之外，瑙威治的唯一重要制造品就是盐。希
罗普郡，甚至在靠斯塔福德的那一边，也只有一些零星的工业区，虽然在那

                                                
④ 伍德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质》，第 44页。
① 《1831年的人口调查》，第 36卷，第 308页。
② 同上书，第 37卷，第 604页。
③ 《1831年的人口调查》，第 37卷，第 620页。
④ 同上书，第 37卷，第 680页及以下。
⑤ 同上书，第 37卷，第 836页。



些地区中有相当多样化的工业。它的主要制造业区域是在煤溪谷和梅德莱，
那一带有很多人从事于“为熔铁炉准备铁，”“从事于翻砂和锻铁的工作，
并从事于制造动力机的重型装备。”①

杜宾男爵所以唤起法国人对英国黑乡的“动人景象”予以注意，是很有
道理的。这里甚至比兰开郡更真正是新时代的力量所在——所谓新时代就是
铁的制造在不列颠增长了十倍的那四十年。格拉摩根郡的山谷和蒙默思郡西
南部是黑乡的附着物，②格拉摩根是威尔士唯一有大规模制造业的一个郡。
除开弗林特和横跨南卡马森和彭布鲁克的一个狭长地带之外，所有其余地
方，都像得文郡和康沃耳郡的大部分地区一样，位于比煤更古老的岩石上，
但是那些岩石中的矿藏，正如康尼比尔所说，“是甚至更有价值的。”他正
想到当时价值已达于最高峰的康沃耳锡矿和铜矿以及安格尔西的大铜矿，这
个铜矿在 1768 和 1798 年之间曾经是世界最重要的铜矿，现在虽已大为缩
减，却仍雇佣工人五百至一千名。③蒙默思郡和格拉摩根郡的工业发展过去
是既迅速而又具有革命性的。在第一次和第三次人口调查之间（1801—1831
年）兰开郡的人口增加了 98.5％；蒙默思郡的人口（它在上述两个年份的任
何一年之中原都会很容易全部流入曼彻斯特的）却增加了 117％。在英格兰
各郡之中仅次于兰开郡的是三十年之间增加了 74％的西莱定；但是格拉摩根
郡却增加了 77％。蒙默思郡和格拉摩根郡的铁业是以“提炼”为主：从事于
采掘、熔炼、铸造和辗压，但很少进行成品的制造；虽然在格拉摩根和卡马
森早已进行铁皮和马口铁的制造，纵还不是大规模的。①

在北莱定、北兰开郡和南坎伯兰那个草原地带，煤田和煤田之间的那段
地带——也就是科贝特称之为“非农民之乡而是牧畜者之乡”的那段地带—
—②以外，无论达拉姆或诺森伯兰在 1831 年所拥有的人口都不及曼彻斯特教
区一区之多。③除开零星地段之外，它们仍然是一片草地——虽然在这些地
方农民是多于牧畜者的。它的工业，除采煤工业外，虽是多样化而又具有重
要性的，但规模都不大。这两郡的生铁产量仅仅是西莱定产量的六分之一，

                                                
① 《1831年的人口调查》，第 36卷，第 528—529页。
② 关于南威尔士和黑乡之间的密切的家庭联系，参阅艾希顿：《工业革命中的铁和钢》（Ashton，T.，“Iron

and Stee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924年版），第 9章，《铁匠师傅》（“TheIronmasters”）。例如，

来自布罗斯莱的客人。
③ 戴维斯：《北威尔士》，第 46页。梅丁格，前引书，第 1卷，第 339页，以及本书第 240页。
① 《1831年的人口调查》（1833年，第 37卷，第 896页）调查了二百——三百名铁皮和锡板工人。琼斯：

《锡板工业》（Jones，J.H.，“TheTinplateIndustry”）（1914年版），附录丁，列举了 1825年不列颠的

十八个马口铁厂，其中十二个在上述各郡，四个在格拉斯特。
② 《农村走马记》，第 2卷，第 364页。
③ 诺森伯兰，二十二万三千；达拉姆，二十五万三千七百；曼彻斯特教区，二十七万零九百六十一。



而不到斯塔福德郡的四十分之一。④玻璃、盐、缆、铅和机器制造是有价值
的：煤田肯定地具有一种制造业的面貌；但是任何一处都没有突飞猛进的发
展。在 1821 和 1831 年之间，纽卡斯耳和格次黑德的人口合起来才刚刚超过
阿伯丁；南希尔兹已经停滞达三十年之久；达拉姆的最大城镇散德兰比之二
十年代陷于停顿状态的大学城剑桥还要小得多，而剑桥的“庄严的乐管”还
“在清晨和薄暮之际从它的空荡荡的院落里”吹奏出“嘹亮的声音。”①

在西莫兰，肯达耳的古代呢绒制造业已奄奄一息，但是已部分为一种小
规模的棉布工业所代替。在卡来尔附近，十八世纪中叶的麻布制造业已先后
为棉布印花业和这时看上去欣欣向荣的棉布制造业所取代。②沿海煤田的开
采，所用力量已不亚于太恩河和维尔河的煤田：当十九世纪开始时，矿坑已
分别深达九十五、一百三十、以及一百六十噚，而取道怀特黑文的航运也在
稳步发展。③自 1820 年以来，安东尼·希耳，一个南威尔士的铁商，对于岛
上蕴藏最丰、质地最优的生矿的坎伯兰和福内斯赤铁矿已试行作有系统的开
采。开采尚在幼稚阶段，还是非直接有关的各界人士所不大注意的；但它却
标志出英国铁矿开采和冶金术上一个最重要阶段。④

地质条件已经为苏格兰唯一可以成为人口密集和工业区域的地带设下
了显著的界限。一条从埃尔郡沿格尔文附近起到东海岸登巴稍南的一个地点
止，第二条从海伦斯堡附近的克来德河起到金卡丁郡的斯通黑文止这两条几
乎平行的东北行的线，构成为地质学上所谓的裂谷的那个中央地带的边界
线，这个中央地带把苏格兰所有的煤田和大部分真正的敞地，连同政治上和
经济上的都会都一并包罗在内。⑤这个中央地带以南的低地各郡在它们的谷
地里拥有很少数的家庭织工和织袜工以及仅有的一个人口在五千以上的城
镇。①在这一带以北是几乎没有城镇的高原；跨过这一带高原，在东面的一
长条沿海地带上，从阿伯丁一路绕至威克，却有一些零零落落的城镇。其中
的阿伯丁在英国的海港当中占一很高地位，它的人口在 1831 年时比无论纽
卡斯耳或赫尔都更为稠密，虽则远不及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伦敦。除开海
运方面的职业以外，它还有相当发达的纺织工业和拥有广大农业腹地的一个
多少有点孤立的城市中心所必需的一切次要工业。

                                                
④ 斯克里夫纳，前引书，第 136页：1830年的数字。
① 坦尼逊的被取缔的《剑桥》（“Cambridge”）（1933年版）。散德兰，一万七千零六十；剑桥，二万零

九百一十七。
② 《维多利亚地方志，坎伯兰志》，第 2卷，第 345页。
③ 同上书，第 2卷，第 355、363页。
④ 同上书，第 2卷，第 385页；本书第 243页。
⑤ 麦金德尔：《英国和英国诸海》（Mackinder，H.J.，“Britain and the BritishSeas”）（1902年版），第 68

页。关于“罅谷”的说法是否正确，是有争论的。
① 登佛里斯：人口，1821年是一万一千零五十二；1831年是一万一千六百零六。



就商业和工业来说，深处于中央地带以内的敦提，同阿伯丁很相像——
是一个为海所支配的城镇，以帆布和口袋布为基础的一种纺织工业遍及于海
背后的全郡各地。重要的地方性纺织工业和相当稠密的人口，在拥有北苏格
兰大部分煤田的法夫郡也可以看到。但是工业的真正的和唯一重要的集中点
却位于从福思河到克来德河那段向为苏格兰文化集中地的狭长地带中。中洛
蒂昂、林利思戈、拉纳克和伦弗罗这四个毗连的郡，在 1831 年占苏格兰全
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爱丁堡及其附近，有一个郡城生活所必需
的一切工业，但却不是新时代的大规模工业。②这些工业主要是在格拉斯哥
地区和克来德河流域，其中以棉纺织业为最占优势。其它各种工业那里也都
应有尽有：大卡隆铁工厂雇佣了一千五百多人：直到 1825 年产量还很小的
苏格兰生铁，在 1828 年因尼耳森应用热鼓风法于熔铁炉而得到了很大的刺
激：圣罗洛克斯的查理·滕南特公司的化工厂在 1830 年被认为是欧洲最大
的一家，并且人口调查官员——未必能完全赶得上工业发展的形势——已注
意到“甚至蒸汽机”都在格里诺克进行制造了；但是在 1815 和 1830 年之间
主要为世人所注意的却是棉纺织厂，自新拉纳克的戴尔·欧文公司的世界著
名的厂一直到波洛克绍斯的蒙提思·博格耳公司的那些厂，而后者是大规模
地组织1815和1830年间举世所注目的蒸汽动力织布的第一个公司。①在1817
年杜宾正住在格拉斯哥。他对于这个地区的运输的发展，尤其是对于福思河
和克来德河极感兴趣，他曾经亲自和年已八十二岁的詹姆斯·瓦特乘帆船在
这条运河航行过；但是他仍把拥有一百多万镑资本的格拉斯哥的五十四家棉
纺织厂看作是苏格兰经济生活最大的成就。②

在 1831 年的人口调查和选举改革法以前的那一代之中，在不列颠的任
何地方都不曾见过国家面貌有更多的改变。自 1801 年以来，拉纳克郡人口
的增长比之兰开郡还要快得多。③“可恶的城市的扩张”已经把整个乡间弄
得污秽不堪。梅丁格这位德国人认为，总而言之，苏格兰人比英格兰人更加
肮脏些。④杜宾这位法国人却认为他们培养出了欧洲最有知识的工人阶级。
“在我所访问的工场和制造厂中，我发现工人都是很有知识的，精通他们的

                                                
② 本书第 102页。
① 本书第 238页。斯克里夫纳，前引书，第 135—136页。《1831年的人口调查》（1833年），第 37卷，

第 1000—1002页。
② 前引书，第 2卷，第 222页及以下。1831年有六十三家水力织机厂，计织机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七部。《1831

年的人口调查》，同上页。而且，苏格兰的棉纺织厂“不论厂址分布怎样广⋯⋯一般都是格拉斯哥所主有

的。”马威克：《苏格兰的棉纺织业和工业革命》（Marwick，W.H.，“The Cotton Industr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 Scotland”），载《史学评论》（“Sc. Hist.Rev.”），第 21卷（1924年），第 212页。
③ 虽然不像蒙默思那样快。参阅本书第 74页。
④ 梅丁格，前引书，第 2卷，第 11页。



本行业务，能合理地判断他们工具的力量和他们机器的效能。”⑤地理上的
得天独厚以及一个有知识的工人贵族阶级、一个不太有知识的高原人和爱尔
兰人的广大基层、和低劣的、不太清洁的居住条件的传统汇合在一起，已使
格拉斯哥区域随着新经济力量的解放和扩大其作用而一变再变，已使新工业
文明的最好和最坏产物在那里继续争荣并茂成为势所必然。

                                                
⑤ 杜宾，前引书，第 2卷，第 237页。



第二章  人口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人口的增长，是没有妄逞臆说的余地的。但是稍
微超过中年岁数的人，总能记得在知识分子当中曾经把人口究竟是否增长看
作是一个大有讨论余地的问题的那个年代。从马尔萨斯《人口论》第一版发
行到第五版问世的仅仅十九年之间（1798—1817），靠了人口调查的方法，
已经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口不仅仅在增长，而且增长得非常迅速。
迟至 1780—1790 年那十年，对于人口真正有无增长所表示的大胆怀疑，固
然是不合理的，但在当时还不能证明是荒谬的。①而且，应该补充一句，在
拿破仑战争以前，人口的增长却也并不很快。相信人口增长，在过去是颇需
一些信心的。大约 1750 年，戴维德·休姆曾经被迫以他的全部学识和稳健
的怀疑论来支持这样一个论点：“若说世界人口在古代比在现代还多，似乎
是举不出任何正当理由的，”②从一个更伟大时代相沿而来的人口减退的传
说是这样的牢不可破。在他那个时代，人人都希望看到人口增长，可是肯定
人口是在增长的却寥寥无几。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人口调查进行之后（1811
—1821 年），尽管有像当时那样的战祸、那样空前迅速的社会变革、那样罕
见的连年歉收和那样失策的赈济办法偕以俱来，生命的洪流却已经使“人口
过多”一词家喻户晓了。不列颠的人口已经从 1751 年休姆执笔时的大概七
百二十五万和 1781 年的可能九百二十五万，增加到 1801 年的一千零九十四
万三千，1811 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九万七千，和 1821 年的一千四百三十九万
二千的估计数字。1831 年的调查数字将是一千六百五十三万九千。①至于爱
尔兰，人口调查已经在 1812 年初次奉准举办。当时有资格的统计家纷纷讨
论爱尔兰现存人口是否有四百万或四百五十万之数。②当 1821 年进行的人口
调查终于揭晓为六百八十万零三千时，他们无知的程度可以概见：1831 年的
人口调查则又多出将近一百万人。
同普遍所持的意见相反，使马尔萨斯及其同代人对人口过多的原因和救
治办法大发议论的这个生命的洪流，与其说是由于种种伟大发明和按食口多

                                                
① 主张人口减退说的蒲赖斯的《应得的报酬》（Price’s“ReversionaryPay-ments”），第四版于 1783年间问

世。《联合王国当前人口的不稳定性》（“TheUncer-taintyofthePresentPopulationoftheKingdom”）（1781

年版）的无名氏著者，在赅述了蒲赖斯、艾登、韦尔斯和豪利特的争论之后，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作定论。

参阅冈纳：《十八世纪中英国的人口》（Gonner，“ThePopulationofEngland in theEigh-teenthCentury”），

载《统计学报》（“Stat. Journal”），第 76卷，第 261页（1913年）。
② 《古代国家人口稠密论》（OfthePopulousnessof AncientNations”）（1752年版）《论文集》（“Essays”）

（1779年版），第 1卷，第 436页。
① 关于十八世纪的数字，参阅冈纳，前引书；早期的人口调查数字自然是受到详细批判的。
② 科胡恩：《英帝国财富力量及资源论》（Colquhoun，“A TreatiseontheWealth，

PowerandResourcesoftheBritishEmpire”）（1815年第 2版），第 10页，指 1811年而言。



寡而增减家庭收入的斯宾安兰政策开始实施以来漫无节制的生育所致，远不
如说是由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生命的保全所造成。③在反对济贫法运动时，
马尔萨斯痛心疾首地谈到“由补助金赡养的〔英格兰〕人口。”④历来响应
他这种痛心疾首的呼吁的许许多多人，至少应该停下来想一想当时并没有补
助金办法的苏格兰方面的非常近似的增长率，以及根本没有济贫法的爱尔兰
方面的甚至更大的增长率。有人认为棉纺织工业，因其对女工和童工的需
求，是选举改革法以前四、五十年间城市“人口大量激增的主要原因。”①

但是，不列颠棉纺织厂的人口，甚至在 1830 年，也不过是大约总人口的八
十分之一。②据 1841 年人口调查员的记载，“在想必拥有大量青年人口的大
制造厂所在地兰开郡，年龄十五至二十岁的人口⋯⋯简直和杭廷顿不相上
下。”③

若说工业革命，连同偕以俱来的农业和运输方面的变革，已经使迅速增
加的英格兰人口有了不须靠茅棚马铃薯的生活水平就能以维持生活的可能
性，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事情发生的先后不应有所曲解。在 1740 年
以后，在发明还没有造成真正工业革命的那个享受日益提高、医学日益昌明
的时代中，也就是截至 1790 年初次把蒸汽应用到棉纺织方面的那个时代中，
死亡率首先有了下降。在这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毛出生率——即每千人
的出生数，不是相当稳定，就是，像某些统计学家所要论证的那样，稍有提
高。至于说无论在 1790 年以前或以后“出生数到处都有飞速的增长，”云
云，④如以“出生数”作出生率解的话，那是没有统计根据的一种说法；如
果意思是说成年人越多儿童就越多，无疑那是完全正确的。
在 1790 年以后，死亡率继续不断地迅速下降，一直到 1811—1820 年为
止。虽然证据证明，此后十年间稍有上升，但始终没有再接近于十八世纪中
叶的水平。果真在这个时代，也就是在斯宾安兰时代，出生率多少有点上升
的话，像不注意数量的历史家所常常设想的那样，那么“人口的排山倒海而
来”就的确会是在所不免了。生命的保全已经变得那样有效，以致事实上并
非没有类似的人口排山倒海而来的现象；虽然从证据看来，在 1811—1830
年之间毛出生率不但没有从 1791—1810 年所达到的水平上升，反而略有下

                                                
③ 参阅本书第 162页及以下。
④ 《人口论》（“Essayon…Population.”）（1826年版），第 2卷，第 109页。
① 哈蒙德夫妇：《城镇工人，1760—1832年》（Hammond，J.L.and B.，“The TownLabourer，1760—1832”）

（1917年版），第 15页；没有利用任何统计上的证据。
② 总人口，1831年，一千六百五十三万九千：棉纺厂人口，1831年大约不超过二十万。参阅本书第 103

页。
③ 1843年，第 22卷，第 18页。
④ 韦伯夫妇：《英国地方政府》（1922年版），第 4卷，第 405页。



降。①天花的克服、通过沟渠疏浚而对疟疾的釜底抽薪，成为一种乡土病的
坏血症的根除，使婴儿和产妇的死亡趋于减少的产科术的改良，以及医院、
药房和医科学校的普遍设立，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生命的保全。在十八世纪
中，绅士们已经变得清洁了——在十七世纪时，国王们会不沐浴，正如英格
兰的詹姆斯一世，或那瓦的亨利王，自己都承认会“闻上去有狐臭的。”②

现在廉价的布衬衫和清洁的习惯已经慢慢由上而下普及于整个社会，结果是
有益健康 的。伦敦的污水池会像蜂窠一样多，城市里的墓地鳞次栉比；但
是生为一个伦敦人比生为一个巴黎人还要好些，生为一个 1820 年的伦敦人
比生为一个 1760 年的伦敦人也要好些，生为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比一个普通
的法国公民，或者一个二十年代时几乎完全农村型的普鲁士的公民更要好得
多，如果生活的好坏可以用一个公算标准来衡量的话。③
对于上述一切，马尔萨斯牧师想来会这样答复：“纵使人口不是因补助
金而增加起来的，医学和慈善事业既已使积极的抑制失去效用，那么预防的
抑制也就更加必要了。任凭出生率下降得再迅速些：但我很怕未必如此。”
在爱尔兰方面，积极的抑制似乎也一时失去了力量。关于十八世纪和十
九世纪初期的爱尔兰重要统计数字，现已湮没不存，所以谈到爱尔兰的一
切，只能是揣测之词。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设想，在 1800 年以前，医学
知识的昌明或清洁卫生的改善曾经为爱尔兰保全了多少生命；虽然在都柏林
方面曾经有过一些成就。在 1750 和 1812 年之间人口的增长无疑是迅速的，
虽则无法准确计算，但成为这种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的，看上去并不是常常
举出的任何想入非非的特殊原因——诸如，就目前所知的而论，爱尔兰人的
早婚和漫无节制的生育——而是灾荒的间歇。1727 年的灾荒是可怕的，而
1739—1741 年的死亡年则尤为可怕：此后虽有周期性的歉收和地方性的灾
荒，“但是历经这一世纪的其余各年却没有发生过接近于 1741 年的那种灾
荒。”①1817 和 1822 年的灾荒也不能同 1739—1741 年或 1846—1847 年的那
几次相提并论。虽然在 1822 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和饥饿虚弱症，②爱

                                                
① 十八世纪的一切重要统计在计算上都有一定的错误。这里采用的是布朗利博士的数字，见《公共卫生》

（“PublicHealth”），1916年 6 — 7号。另参阅格里菲思：《马尔萨斯时代的人口问题》（Griffith，

G.T.“PopulationproblemsoftheAgeofMalthus”）（1926年版）和布埃尔：《工业革命初期的卫生、财富和人

口》（Buer，MC.，“Health，Wealth and Popul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1926年

版）。
② 并非所有十八世纪的国王都沐浴：腓特烈大帝就不。
① 欧勃莱恩：《十八世纪爱尔兰经济史》（O’Brien，G.，“TheEconomic His-toryofIre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15年版），第 105页。但 1800—1801年是一个大荒年。参阅吉尔：《爱尔兰麻纺织工业的

兴起》（1925年版），第 341页，以及所引证的出处。格里菲思，前引书，第 3章，并没有讨论到灾荒的

间断。
② 洛克-兰普森：《十九世纪爱尔兰国的研究》（Locker-Lampson，G.，“A Cons-ideration of the state of Ireland



尔兰的人口在 1821和 1831年之间却增加了将近一百万——如果早期的人口
调查数字是可靠的话。若说伦敦贫民窟中毫无把握的救济金和兰开郡棉纺织
厂中的最后就业同这一百万爱尔兰的出生有过多大关系，那是难以设想的。
他们就是这样诞生下来了；而且如果全都留在爱尔兰的话，就有活不下去的
危险。①

所以，二十年代的爱尔兰人是抱着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更加明确的久居
不去的存心而移往英格兰的贫民窟和工厂的。不列颠城镇中的小爱尔兰殖民
区由来已久，圣季尔斯区的那一处可以远溯到十七世纪初叶。伦敦爱尔兰人
的数目和社会重要性在整个十八世纪中一直是与日俱增。“爱尔兰人大有助
于把首都填满，”一位人口学家在 1757 年这样写道。②这些殖民区的人口来
源似乎主要是为首都区建筑业以及干草和小麦收割作季节性工作渡海而来
的工人——至少从十八世纪初叶以来就是如此。③在 1800 年以前泥水匠、脚
夫、挑煤夫、轿夫这类的人往往是爱尔兰人。在那个时候，“低级”农业工
人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在哈尔弗德郡的很多地区以及其它各地，”贝尔
在 1804 年写道，④“曾经有，并且现在仍有一种承包人或低级经纪人，专以
替农场主介绍爱尔兰工人为业。他们总是⋯⋯以无可再低的价钱雇来可怜的
工人，而把这个价钱和农场主付给他们工人的工资之间的差额收进自己的荷
包。”从 1828 年的一个国会委员会所提出的证据中可以看出，同农场主的
讲价原是由一个帮伙的工头进行的，成功的工头往往久而久之就变成为职业
经纪人或帮头。①来自显然爱尔兰人很多的哈尔弗德郡——因为那里靠近作
为集散中心的伦敦——的一位证人在 1826 年说：甚至当他们为干草和小麦
的收割来得还嫌太早，而“有大约一个星期或十天的工夫要几乎挨着饿在乡
间”闲荡的时候，他们也不但是最有用，而且是“最值得效法的。”②在哈
尔弗德郡的外面，正如不难料到的那样，很多人被雇佣在米多塞克斯的大干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07年版），第 182页。
① 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Carr-Saunders,A. M.,“Thepopulationpro- blem”）（1922年版），第 308页，

把全部人口的增长说成是“不过技术提高的反应。”这固然要看“反应”一词究作何解释而定，但是我却

看不出如何能用这个公式来概括爱尔兰，除非意思是说，英格兰方面的技术如果不曾提高，爱尔兰人早就

会在爱尔兰饥饿而死了。
② 布林顿的话，转引自欧勃莱恩，前引书，第 111页。关于十八世纪时伦敦爱尔兰人的一般叙述，参阅第

113页及以下。
③ 欧勃莱恩，前引书，第 98页。
④ 转引自欧勃莱恩书，第 98页。
① 《爱尔兰和苏格兰游民法审查委员会》（“SelectCommitteeontheLawsrelatingtoIrishandScotishVagrants”）

（1828年，第 4卷，第 201号），第 9页。
② 《移民审查委员会》（“S.C.onEmmigration”），（1826—1827年，第 5卷），询问案第 1200号。



草坪上，伦敦的牛栏和马厩就是靠那里来供应的。③在艾塞克斯，据稍晚一
点的报告说，他们构成为农业劳动力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当时（1833 年时）
据说兰开郡田间的爱尔兰人“并不很多，”利物浦既是主要进口港，这种情
况初看起来不免令人诧异，但是鉴于兰开郡田庄都平均规模较小以及在收割
时期有临时工或纺工的充分劳动力的供应，这也就不难予以解释了。④在南
部，有些爱尔兰人远至苏塞克斯郡，那里，正如一位证人在 1826 年时所说，
“在收割时期我们有一次不妨说是野蛮人的大入寇⋯⋯但并非单单是爱尔
兰人。”⑤爱尔兰人的流动距伦敦愈远则愈稀疏，但流动的幅度却很广。在
北部，他们在 1831 年就已经迈进到林肯郡；但是“本地工人成大批地聚集
起来把他赶走。”⑥在苏格兰，真正农业工人在二十年代时往往不跨过西南
各郡：“他们一般都逗留在威格顿和埃尔郡。”①到 1833 年，据说作为临时
农业工人的爱尔兰人已经“几乎把高原人驱逐出这个低地市场；”②所谓低
地市场无疑是包括东部低地在内的；但是单单一位证人对于这样辽阔的一个
地区所作的陈述，自是无法深究其详的。
这些临时性移民很容易地从农业本身转移到其它非技术性的乡村工作
上去。他们在南苏格兰圈围旷地和疏浚沼泽的工作上是至可宝贵的。“他们
几乎专门被雇来挖沟、开渠和搬运石块”；在这类工作上他们已渐渐把苏格
兰人排挤掉，据麦卡洛克在 1824 年这样说。他又补充道，大抵说来他们的
态度都很好。③在英格兰本土各郡，他们扩大了正在马卡丹和特耳福德指挥
下顺着各主要公路铺修路面以至修筑路基的那支劳动大军。④

只要爱尔兰人还逗留在乡村区域，他们在不列颠长期落户的机会就不
大。每个教区的贫民监理员都往往感到本区的人口太多，必然要把他们递送
出境的，尤其是因为真正找工作的人同惯常的无业游民和乞丐搅混在一起而
更不得不然。真正找工作的人都有农民所特具的那种自尊心，正如熟知他们
的人所证实的那样，把拿着济贫法通行证旅行当作一种耻辱，尽管那意味着
乘车旅行；所以他们都是毅然决然地从康瑙特步行至海，再从利物浦步行到
伦敦的。⑤游民和乞丐是已经疲于奔命的英国济贫法当局的一个额外的、最
令人头痛的负担，而不能不把他们节节往原籍递送。“若只把他们送到往爱

                                                
③ 《游民审查委员会》（“S.C.on Vagrants”）（1821年，第 4卷），第 94页。
④ 《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第 5卷），询问案第 1566号（艾塞克斯），询问案第 3713号（兰开郡）。
⑤ 《移民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1176号。
⑥ 《济贫法报告》（“PoorLawReport”），1834年（1834年，第 29卷，附录甲，第 2编，第 140页）。
① 《移民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2200号。
② 《农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2674号。
③ 《爱尔兰骚乱审查委员会》（“S.C.onDisturbancesinIreland”）（1825年第 8卷），第 824页。
④ 《工人工资审查委员会》，1824年，（第 6卷，第 401号），第 14页。
⑤ 《爱尔兰和苏格兰游民审查委员会》，1828年，第 9页：爱尔兰官员斯特里克兰的作证。



尔兰去的海路，那他们早会又回来了，”一位来自海口城镇的坎伯兰济贫法
官员这样抱怨说。①内地官员把各该郡的爱尔兰人都驱逐到各该郡的边境
上，有时还派一个常设“游民遣送员”承办这项工作。各郡之间因为要处理
那样多并非在自己境内“产生的”游民而发生争议。在 1823—1827 年四年
之间，兰开郡递送了二万多爱尔兰人和一千六百多苏格兰人还乡，而自行负
担其海上费用。②

这种递送爱尔兰游民和贫民的办法是费用浩繁的，而且，就伦敦和其它
爱尔兰人最集中的城镇实施的情况来说，也的确毫无成效。在 1828 年，一
个游民从伦敦到利物浦单单路费一项，就需要 4 镑 11 先令 3 便士。一张驿
车的厢座票是 4镑 4先令整。③米多塞克斯的游民遣送员在 1821 年曾经承认
说，他们往往是“高兴乘车走多远就走多远，不愿意再往前走的时候就回转
来。”④无怪在 1818 年为处理乞丐和游民而成立的伦敦乞丐救济协会在 1826
—1827 年曾经有过八千多个爱尔兰申请者了。⑤这些人完全是一贫如洗和多
少带点职业性的乞丐。渐渐在城市中定居下来的那些虽无技术但是勤苦耐劳
的爱尔兰人，数目却大得多。砌砖匠的短工或长工是他们上选的职业。听说
他们还可以汇钱回家去缴纳康瑙特的小块马铃薯田的地租。⑥圣吉尔斯和白
礼拜堂是他们上选的教区。⑦在生活艰难的时候，这些半落户的爱尔兰人，
虽然严格地说并没有享受济贫法帮助的资格，可是正如 1821 年所报告的情
形，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在那里居住了二、三十年之久，所以也往往从伦
敦当局得到临时性的救济。①在 1810 和 1830 年之间，他们由于差不多同样
的情形而变成为爱丁堡人口中的一个永久因素，因为大城市总是吸引爱尔兰
移民的——首先是都柏林，继而伦敦，现在则是爱丁堡了。在 1810 年左右，
“所有脚夫、挑夫这类低贱工作都是由高原人做的；从那时起，”一位爱丁
堡的证人在 1831 年说，“爱尔兰人已浙渐多起来，到现在，在韦斯特波特、
草市、考盖特和附近各地，这些工作已完全由他们担任了。”②在 1826 年，

                                                
① 《游民审查委员会》，1821年，第 57页：得自马利波特的作证。
② 《1828年的审查委员会》（“S.C.of1828”），第 4页。这类递送是以 1819年条例为依据的（乔治三世，

第 59年，第 12章）：在这以前，爱尔兰人除非犯“游民行为”罪，是不递送出境的。
③ 同上书，第 4页。
④ 《1821年的审查委员会》，第 25页。
⑤ 《移民审查委员会，第三次报告，附录》，第 590页。
⑥ 《1828年的审查委员会》，第 7页及以下：追述过去二十年情况的作证。
⑦ 《1821年的审查委员会》，第 22页。
① 《1821年的审查委员会》，第 59页。到 1819年，他们已经能不冒被递送回本教区的危险而提出申请了。

参阅乔治，前引书，第 125页。
② 《守安息日审查委员会》（“S.C.on the Observance of the Sabbath”），1831年（第 7卷，第 253页），

询问案第 4143号。



“清道夫、路灯夫等这类的人差不多全都是爱尔兰人。”③在二十五年之后，
为了把襁褓中的路易·史蒂文森逗乐，“带着灯笼和梯子”“沿街一盏盏地
挂起来，”“并向他点头致晚安”的那个路灯夫利瑞，未必不是某一位奥利
里的后代。④

但是吸引并且保留下大部分爱尔兰人的，却是劳动力既缺乏而淘汰不良
分子的组织又复力量薄弱的那个往来方便的不列颠西部新兴工业区；虽则他
们不但跨越这带地方而迈进到伦敦和爱丁堡，抑且迈进到敦提和阿伯丁了。
⑤一路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布里斯托尔那个古老的到埠港保留下来一
些。很多人受雇于南威尔士蒸蒸日上的铁工厂。①在兰开郡，虽在田间看不
到多少，但在所有大城镇和某些小城镇中却为数很多。②流入利物浦地区的
人数颇为可观，而且有增无已，尤其是自 1824 年在爱尔兰和默尔西河之间
建立了定期轮船交通以后。③早几年，人们虽然向来认为曼彻斯特半数以上
的贫民是爱尔兰人，④可是当利物浦的一位博爱主义的证人——那位也曾经
为了改善他本城中的这同一些爱尔兰人的社会条件而不辞劳瘁的反奴隶制
人士——声称没有爱尔兰人“他们就发展不了”棉布业的时候，恐怕整个兰
开郡商业界都是具有同感的。⑤他们正帮同把这个行业中一切部门——纺
纱、手织机织布和一般劳动——的人手配备齐全。兰开郡当时的爱尔兰人人
数已无确实证据可查；但是到了 1825 年一定早就以万计了，而且是有增无
已。到 1834—1835 年，据估计已将近十五万；曼彻斯特的人口料想有五分
之一是爱尔兰人。⑥

至于差不多是南兰开郡工商业情况的翻版的格拉斯哥，则证据比较确
凿。为早期人口调查搜集资料的苏格兰官员，对于特别有兴味的问题有附加
注解的习惯，这些注解幸而经总办事处的职员转录了下来。先后在 1821 和
1831 年承办人口调查的那位家具制造工、统计家、地方历史家兼法学博士的

                                                
③ 《移民审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询问案第 254号。
④ 〔利瑞，据《苏格兰人杂志》（“Scotsman”）上的一位观察家指出，是一个纯粹苏格兰人的姓名。〕
⑤ 《手织机织工请愿书审查委员会》（“S.C.on HandloomWeavers’Peti-tions”），1834年（第 10卷），询

问案第 3111、6042号。
① 《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180号。
② 《移民审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书》（“S.C.onEmigration，SecondRe-port”），询问案第 2270号（曼彻

斯特的教督）。
③ 《爱尔兰骚乱审查委员会》，1825年，第 691页：詹姆斯·克罗珀的作证。
④ 《上院济贫法审查委员会》，1817年，（1818年，第 5卷），第 154页。
⑤ 詹姆斯·克罗珀的作证，前引书。
⑥ 《济贫法调查委员第一次年度报告书》（“FirstAnn.ReportofthePoorLawCommissioners”），附录 11，1835

年（第 35卷，第 295页）。这个曼彻斯特的估计数字见惠勒：《曼彻斯特的政治、社会和商业史》（Wheeler，

J.，“Manchester，itsPol-itical，SocialandCommercialHistory”）（1836年版），第 340页。



詹姆斯·克利兰德在前一个年份调查了那里的大约二万五千名爱尔兰人，在
后一个年份中调查了二十万有奇的总人口中三万五千五百五十四名爱尔兰
人。①若说邻近工业区也不下此数，该不见得是不合理的；虽则苏格兰西部
各城镇对于这些客家人向不欢迎。“由于某种道德压力，”某种未予具体说
明的压力，在 1827 年有一千五百一十七名爱尔兰人从培斯利用船运送出境。
这项确凿数字的证人相信“格拉斯哥也有过同样的举动，而且规模还要更大
些。”②在旧苏格兰教区济贫制度之下，这是合法的，是纵然有时非常野蛮
但非常必要的递解政策的一部分。当 1825 年麦卡洛克那位经济学家在一个
国会委员会中谈到过去十年或十五年爱尔兰移民如何使工资、而最糟的是使
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以致造成无限损害时，他毫无疑问是对的，虽则未免听
来刺耳。“我就不知道苏格兰西部曾遭过任何这样严重的祸害。”③

爱尔兰人比高原人能过更苦的生活，或许既能生活过得更苦而又能工作
做得更多，正如这两个种族在爱丁堡“低级职业”纪录中所证明的那样。但
是由于高原同爱尔兰一样，所拥有的人口不独在当前条件下的确过多，而且
在任何条件下都未免过多，④所以自 1845 年以来高原人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往
低地。他们同爱尔兰人分担了田间的季节性工作。他们以临时工的身份涌进
了格拉斯哥疫疠流行的穷街陋巷，他们因为脱离那种“污浊的，非人的和简
单的”艰苦原始生活（虽则有种种传奇式的美谈）不过刚刚几代之久，也帮
同压低了西南新兴工业区的生活水平。高原和低地仍然没有水乳交融，1814
年一位南苏格兰人还会以那个字眼所往往含有的轻蔑意味写过因佛内斯和
阿盖耳的“土著。”①生高原人很少渗入英格兰，虽然在 1823 年和 1827 年
之间从兰开郡由海路“递送”还乡的一千六百多名爱尔兰游民当中，无疑会
有一些。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南来的苏格兰人一般是有知识的工匠、
有经验的农场主、园艺家或地产经理人，以及寻找店址和财富的肩挑负贩，
正如一个物色更好营业所的英格兰的定居小店主、商人的学徒、或已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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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匠一样。一位所作推测一定很有分量的人在 1833 年大胆推测说，“在
苏格兰培养出来的全部工匠有一半”都迁往英格兰、欧洲大陆或美洲。②在
不止一个英格兰的郡里，有国内代代不乏其人的格兰特和马科累伊。罗伯
特·欧文的第一位师父、斯坦福德的布商詹姆斯·麦古福格是以两个先令和
一只篮子万九千五三百；1911 年，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九。麦克劳德：《十八
世 纪 的 西 部 高 原 》 （ Mac － leod ， R.C. ， “ The
WesternHighlaedsinthe18thCentury”）截《史学评论》，第 19 卷，第 31
页。赫布里底群岛的人口，1750 年，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五；1808—1809 年，
九万一千零四十九。《史学评论》，第 17 卷，第 85 页。在苏格兰开始谋生
的。①约翰·格拉德斯通原在他父亲的苏格兰店里作店僮，直到他发现“他
在这里无施展余地，”才在 1780 年左右前往利物浦。②在曼彻斯特最早的三
家真正大棉纺厂当中，一家属于麦康纳尔·肯尼迪公司，一家属于乔治·亚
当默莱公司③。但这些人却是另一种移民，同那些下等人和高原人，同那些
使马尔萨斯和麦卡洛克对于他们的来临忧心忡忡的来自一个比较原始文化
的移民是迥然不同的。

对于从爱尔兰和高原往不列颠王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起平衡
作用的，是从那些地方往美洲和南半球新殖民地的日见增多的移民。作为人
口过多补救之策的往海外移民，在二十年代已渐风靡。在 1825 年，熟练工
匠移往海外的限制已经扫除，虽然没有任何人对于过多的技术有任何怨言。
对于海外移民，照调查人的说法，“这个比较还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所作的
第一次国会调查④是在 1826—1827 年进行的。自 1829 至 1833 年从联合王国
向海外移民的潮流势颇汹涌。但是即使包括 1829—1830 年的高额数字在内，
从滑铁卢之役那一年起到 1830 年止每年的平均外流也不过大约二万五千
人；⑤并且我们从无意中得知，在 1822—1823 年去北美的大约三万六千名移

                                                
② 《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状况审查委员会》（“S.C.ontheStateofManuf- actures，Commerce，and. Shipping”），

1833年（第 6卷），询问案 5330号。亨利·侯兹沃思是熟悉拉纳克和兰开郡两郡情况的。[关于整个问题，

参阅雷德福德：《英国的劳工迁徙，1800—1850年》（Redford，A.，“Labour Migration in England ，

1800—1850”）（1926年版）。]
① 波德摩：《罗伯特·欧文传》（Podmore，F.，“RobertOwen”），第 1卷，第 16页，以及本书第 281—282

页。
② 摩莱：《格拉德斯通传》（Morley，“Gladstone”），第 1卷，第 9页。
③ 这是 1815—1816年间两家最大的。《制造业⋯⋯童工⋯⋯报告书》（“Re-

porton…Children…inManufactures”），1816年，第 374页。
④ 《移民审查委员会，第一次报告书》（“S.C.onEmigration， FirstReport”），第 4页。
⑤ 《1825—1832年联合王国往海外的移民》（“E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Kingdom，1825—32”），（1833

年，第 26卷，第 279页）。约翰逊：《联合王国往北美的移民》（Johnson，



民之中，有将近二万一千名是爱尔兰人；在 1829—1830 年的七万七千名之
中，有三万四千名是爱尔兰人，七千五百名是苏格兰人。①后者之中究竟有
多少是过剩的高原小佃农，又有多少是低地的小农场主和工匠，却无案可
稽。②高原人一定不在少数，因为在加拿大就已经有很多，并且因为田庄的
逐一清理和安排已经进行了相当时期，所以西部高原和赫布里底群岛的人口
外流一直继续不断。因此，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低地苏格兰人的外移，未
显得就能为新来的爱尔兰人和少数高原人腾出足够的所谓回旋余地。纵令作
到了这一点，那也毫无补于爱尔兰人在他们人数众多的地方对于工资和生活
水平所发生的影响。
当代人士对于整个情况作何感想，在 1826—1827 年的移民调查档案中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进行这项调查的审查委员会对于爱尔兰和高原人口过剩
的作证以及爱尔兰人的流入英格兰，比之对一般不列颠臣民的移往海外要更
加关心，而且也理应如此。他们在报告中③坚持认为没有一项不考虑到爱尔
兰的政策或缓和剂是有丝毫裨益的。他们证实了自封的爱尔兰永久移民的
“无限增加，”并且他们还邀请了马尔萨斯对英格兰生活水平所受到的威胁
出席作证。他们查报了英格兰十个或十一个郡农村人口过多的事例。例如，
曾经被在作证中的一段得自肯特郡林区的陈述说，“几乎在每一个教区中，”
工人都超过了农业需要的要求，所以，一旦能把他们迁移出去一些，庐舍立
刻就会被拆掉；得自梅德斯通市海德康教区的一段陈述说，该教区既发现在
总共一千一百九十人中有五百五十人请领救济金，就组织了大批工人移往加
拿大；组织移民的同样事例也得自其它各教区，虽然规模较小。关于苏格兰，
委员会报告说：在西北高原和群岛以外，没有一般的人口过多现象。来自那
些地区的一位证人曾经告诉他们说，他如何设法把人“拉”到农村中去；另
一个证人又告诉他们说，目前内地小佃农是如何稀少——“他们已经差不多
都跑到海滨去了，”在那里以捕鱼和打捞海草为生；第三位证人则告诉他们
说，科耳岛的麦克林如何把鲁姆岛上的居民全部移往克普—布雷顿岛。①苏
格兰其它各地所需要的，据委员会认为，是一项改良的济贫法和户籍制度，

                                                                                                                                          

S.C.“EmigrationfromtheUnitedKingdomtoNorthAmerica”）（1913年），第 344页。波特尔：《国家的进步》，

第 5章。所有这些数字都不无疑问。
① 《移民审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书》，询问案第 389号和波特尔，前引书，第 129页。
② 小佃农的确很多。当人口不再“因干戈、天花或其它毁灭性疾病⋯⋯而减少”时，高原往外地移民就成

为必要的了。《高原学会会报》（“Transac.oftheHighlandSociety”），1807年，见亚当：《1783—1803年

高原向外移民的原因》（Adam，M.L.，-“TheCausesoftheHighlandEmigration”），《史学评论》，第 17卷，

第 89页。
③ 载《第三次报告书》（“TheThirdReport”）（1827年 6月），第 1—38 页。
① 《作证》，询问案第 628号（坎贝尔议员），询问案第 706号（休·英内斯爵士），询问案第 2907号及

以下（亚历山大·亨特尔关于鲁姆的情形）。



另外，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扭转爱尔兰人的流动方向。
对于曾经作为一须要特殊处理的问题而压在他们肩上、但始终与爱尔兰
人有关的那个手织机织工过多的问题，他们是抱着应有的同情心加以处理
的，据指出，在格拉斯哥及其附近可以找到的四万爱尔兰人，大多数是织工。
关于爱尔兰，他们解释说如何“所有的聪明地主，现在都在致力于增加田庄
的面积，”②正如，利麦里克的教督向他清楚说明的那样；如何被夺佃的分
佃农“耐心地忍受了一个季度的苦难之后而前往别的地区⋯⋯他们在那里不
会找不到朋友跟他们一道⋯⋯在夜里回来报仇雪恨”；如何爱尔兰地主现在
几乎一致反对分佃制，结果是田产的清理不断地进行，而泥炭地上的茅棚则
纷纷出现；但又如何，正如亨利·帕纳耳爵士曾经向他们指出的那样，③因
为爱尔兰大部分土地上的租佃权都还一时不会满期，因为在贫瘠的土地上小
田庄事实上最为划算，并且因为不得不考虑到保有租赁权的佃户的反抗以及
“他们所握有的威慑地主的手段”——习常的注意事项！——所以田产的清
理非慢慢进行不可。
他们首先叙明了所有这些情形以及更多类似的情形，并且提出了这样一
项建议，认为如果国家要组织移民和为这个目的而筹备资金，俾使在拟行殖
民的各地粮食先人口而至（这是“任何国家从未适当奉行的一种制度”），
就应该让那些从持有地上被逐出或无异被逐出的爱尔兰人对于这项资金、粮
食和殖民地的土地享有优先权利，然后签注了一项有关殖民问题的总结以作
为国家的制度，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显然不抱乐观，认为很难指望生殖和夺佃
会减缓到足以使这种国家制度有实施可能的程度。那里始终没有采取过任何
制度。移民充实殖民地的工作仍然是靠个人的需要和个人的企业心以一定的
代价去继续进行。爱尔兰人的生殖并没有减缓，夺佃的情形反而变本加厉，
虽则那是一个次要的原因。既然在爱尔兰没有建筑任何水闸来防范水灾，而
英格兰和苏格兰乡间，除在进行大建筑工程的时候，又已经不缺乏它们所需
要的一切劳动力，那么寻求永久移民区的爱尔兰人就越来越多地进入城镇
了。

住在人口稠密的乡下的人仍然是典型英国人。1831 年的人口调查揭示出
有九十六万一千个家庭，也就是不列颠所有家庭的 28％是从事于农业的。如
果再加上城镇外面的那些捕鱼和海滨的家庭、乡间道路和运河上的工人、以
及所有那些在任何文明条件下对最纯粹的农业生活都不可少的农村手工业
者和商人——诸如铁匠、木匠、制车匠、修鞋匠、泥水匠、磨粉匠和乡村小
店主等——连同许许多多乡镇上的人口，那么，无疑的，不列颠家庭的大约
50％是生活在可以适当地划入农村型条件之下的。例如，乡村修鞋匠至少有

                                                
② 询问案第 1440号及以下（利麦里克的教督）。
③ 帕纳耳的作证是询问案第 4335号及以下。



五万人，二十岁以上的乡村铁匠至少有二万五千人。①像贝德弗德郡那样的
一个纯粹农村型的郡，②以它的九万五千名居民，竟维持了五百多个成年泥
水匠和六百三十六个大多数即上面所说的修鞋匠的“制鞋匠或补鞋匠。”

从现代英国情况下城市和乡村区域的正式区别中，对于这两种类型的地
区的经济生活的任何一种都还归纳不出十分肯定的结论。一个矿坑或棉纺织
厂很可能是一个农村地区。何况，这种区别是直到 1851 年才开始采用的，
而且当时采用的也只有英国一国。但是在迅速都市化的二十多年之后，在
1851 年农村地区仍占有英国人口将近 50％的这个事实是有利于这样一种看
法的：即在 1831 年至少一个同等的百分比很可能在经济上是农村型的。1831
年的城镇统计指明了同一个趋向。③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 25％以及苏
格兰人口的 23％都居住在二万居民以上的城镇中。如果把较小的乡镇也归为
农村类型的话，另外 25％以上的人口绝不会是居住在可以适当地称作城镇的
地方的。④

那么，具有代表性的英国人还并不是一个城镇人，虽则他不久就会成为
有代表性的。①而且具有代表性的城镇人既不是一个束缚在新工业制度的铁
轮上的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大规模商业中的工资劳动者。无疑城镇人往往是
和那些一直进行着变革、并且变得越来越所谓资本主义化的工业有关的；但
是一般说来，这种变革 是既不很快，也不是最近发生的。先来谈一谈伦敦
的情形和伦敦工业的性质。在 183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将近 11％的人口以
及所有居民二万以上的城镇中五分之二的城镇人是伦敦人；并且，正如 1831
年的人口调查员所指出，“按照制造业这个名词的专门用法来说，除丝绸之
外⋯⋯没有一种重要制造业是可以归之于米多塞克斯的。”②这时丝绸工人，
正如过去的情形一样，都是像他们先辈一样地为大大小小的雇主做工的手织

                                                
① 根据《1831年的职业调查》（1883年，第 27卷，第 1044页及以下）计算出来的，并为城镇从宽作了保

留。
② 在贝德弗德、卢敦和累顿·巴泽德那三个城市之间计有居民一万四千人。
③ 参阅维贝尔：《十九世纪中城市的发达》（Weber，A. F，“TheGrowthofCitiesintheNineteenth Century”）

（哥伦比亚丛书，1899年版），第 47、58页。
④ 非对每一个人口稠密地区有完善的知识不能作准确的计算。人口调查中所用的“城镇”或“市”这个名

词是不足以据为指南的，也不能把人口稠密的教区看作是“城镇。”拥有居民九千三百五十二人的康格耳

顿似乎是一个小教堂辖区（chapelry）；剑桥郡的苏安姆和惠特西那两个纯乡村教区各有居民三千人以上；

而富威市却只有一千七百六十七人。
① 就城镇和乡村的平衡来说，1831年的英国和 1911年法国的情形不相上下，在法国有 55.9％的人口划为

农村型的，一个“农村型的”郡就是拥有毗邻而居的——“ag-glomerée”（聚落而居的）——人口不到二千

人的一个郡。
② 第 26卷，第 382页。



机织工。自然伦敦也有一些商号是制造或使用新机器的。博耳顿和瓦特的第
一批蒸汽机之一已经归由一家伦敦酿酒厂使用，③《泰晤士报》已经在 1814
年开始利用蒸汽印刷。1831 年伦敦有二十三个人自称为煤气装配匠，有二百
六十人自称为水车匠；无疑这些数字是不完全的。但无论如何，这类人绝不
是具有代表性的。姑再引证 1831 年人口调查员对这种情况所作的非常公正
的评价如下：

每一种行业的很少几个最优秀的工人都是为了首都的消费和庞大商业所需要的一切商品进行装

配、安装和加工而被雇佣于伦敦的⋯⋯但是把这样雇佣的工人分门别类地列在⋯⋯为数达四百多种不

同的行业和手工业项下〔比之一并列在制造业项下〕要适当得多。

直到这时，伦敦还是小企业的园地。在 1921 年，伦敦各类商号的半数
以上所雇工人都不到二十人；①1898 年，在列入工厂类，即使用动力的八千
五百个企业中，工人平均数只不过是四十二人。②为了统计的目的，1831 年
利用动力的企业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任何种类的大企业都寥寥无几。最大的
企业是几家酿酒厂。伦敦的“十一个大酿酒商”是一个公认的集团——但是
也还有七十三个小酿酒商。③据八十多年前《伦敦行名录》（“London
Trades-man”）  （1747 年版）作者坎贝尔的估计——或不妨说揣测——除
开银行之外，开办酿酒厂比作任何生意所需要的资本更多。到 1777 年，根
据约翰逊博士的说法，斯拉尔已经“距离十万桶的那个伟大年份为期不远
了，”而且惠特布莱德至少是走在他的前面的。四年之后，斯拉尔的行号以
十三万五千镑盘出。到了 1814 年，盘进那个行号的巴克利·佩金斯公司已
可年产葡萄酒二十六万二千桶，其它五个行号也在十万桶以上。④职工统计
已无法获得。但是根据 1825 年的一项估计，在从属性的箍桶业中，一个具
有代表性的雇主会雇佣六、七十人。⑤但是这类的估计很容易以一个并非普
通规模的行号举出来作为代表性的行号；所以把平均数字大大放低一些可能
是明智的。另一种既包括一些大企业，但也包括一些小企业在内的工业是造

                                                
③ 准确地说，是第 5部蒸汽机。劳尔德：《资本和蒸汽动力》（Lord，J.，“Capit-al andSteamPower”）（1923

年版），第 152页。
① 鲍莱：《小行号的残余》（Bowley，A.L.，“The SurvivalofSmall Firms”），载《经济杂志》，1921年 5

月号。
② 《工厂总视察年度报告书》（“Ann. ReportoftheChiefInspectorofFactories”）（1901年），第 2编，第 59

页。
③ 《啤酒价格审查委员会》（“S.C.onPriceofBeer”），1818年（第 3卷，第 295号），第 4页和《酿酒业

报告书》（“BrewingReturns”），1830年（第 22卷，第 167页）。
④ 巴纳德：《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著名酿酒厂》（Barnard， A.，“The NotedBre-weriesofGreatBritainandIreland”）

（1889年版），第 13页。
⑤ 《结社法审查委员会》（“S.C. onCombinationLaws”），1825年（第 4卷，第 565号），第 32页。



船业。罗伯特·坎贝尔认为，从事于造船业并不比从事于马车制造业或“典
当业”需要更多的资本。自从他那个时代以来，造船业还没有经过革命。在
1825 年，临河的最大造船厂，威格腊姆·格林厂“在开⋯⋯满工的时候，”
雇佣四百——五百名造船匠和一百——二百名其他工人。与此同时，居于领
导地位的、或至少当代最著名的伦敦造船商杨格——曾经出席过一整系列的
国会审查委员会——报告说，他有将近二百名工人在举行罢工，仍然上工的
不过“三十人左右。”这些都是造船匠。另两个第一流的公司说，就它们的
正规工人而论，一家有造船匠一百四十人，另一家有一百五十人。①如果这
些工业领袖雇佣这样少的工人，那么若说船舶、舢板、驳船制造商，拆船商，
修理商，桅帆制造商和全行业的其它较小成员（其中没有一个使用动力）的
员工平均数都比较更少，该是万无一失的。若发现它远不足二十人之数，也
不会令人诧异。在选举改革法案的那一年，不列颠共建造船舶七百零八艘。
其中三百八十九艘载重不到一百吨，只有四十艘在三百吨以上。②普通造船
厂是无须具备相当规模的。
甚至在 1831 年正式称为制造业的那种分散劳动的伦敦工业也不是组织
成为大单位的。③1818 年，在织工家里为斯比脱菲尔兹十五个丝绸制造商每
人进行操作的手织机平均数是五十八台。这十五个丝绸制造商都是大雇主。
五年之后，据报告说，已有很多“雇用十台、二十台、三十台以至四十台织
机”的制造商，甚至有少数的从业织工并没有雇主而是向仓库业者买进蚕
丝，出售织成品的。这时典型的伦敦技术工人既不是酿酒厂的佣工，也不是
造船匠或织绸工，而是建筑业的成员；或鞋匠、裁缝、家具制造工、印刷工、
钟表匠、玉器匠、面包匠——姑就 1831 年时各拥有成年匠工二千五百名的
主要行业来说；或属于首都其它约四百种职业之一的匠人。他照例是为一个
某类小店主或零售商而劳动的，但偶尔也在一个真正大作坊里做工。①他往
往是为几个雇主做工的，正如接定货的裁缝现在的情形一样。在整个伦敦工
商业中工资劳动者对独立劳动者的比率，绝不会是 1776 年亚当·斯密对“整
个欧洲”所揣测的那个比率。把所有小店主、小商和负贩，直接为消费者做
工的高级工匠，本人即手艺人而带有一两个学徒的店主、铁匠、锡匠、锁匠、
屠夫、面包匠和烛台匠一并计算在内，也会远不到十比一之数。在 1851 年，
不辞填写一份人口调查事项之劳的八万七千二百七十个英格兰和威尔士雇
主，平均各雇佣八又三分之一人，②而迟至 1896 年在法国进行的一次“工业

                                                
① 《结社法审查委员会》，1825年（第 4卷，第 565号），第 197、220、243、245页。
② 《航运报告》（“Shipbuilding return”），1833年，第 33卷，第 501页。
③ 克拉潘：《斯比脱菲尔兹法令》，载《经济季刊》，第 26卷，第 459页（1916年）和所列的参考书。
① 伦敦少数最大的裁缝雇有几十个人在作坊做工：相信斯托兹商号在三十年代时雇有二百二百五十人。托

马斯·布朗罗述于《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书》，1842年，第 98 页。
② 《1851年的人口调查，人口表》（“Census of 1851，Population Tables”）（1854年），第 1卷，第 78



企业”（这个名词是按照最广泛意义使用的）普查，表明全国五十七万五千
个企业中每一个企业的工人平均数只不过五点五人。③这项法国数字虽然把
差不多独立进行劳动的大量乡村工匠包括在内，但是却也把里尔、勒克勒
性、阿佛和现代巴黎一并包括在内。1831 年的伦敦则既没有上千人的企业把
平均数扯高，也没有太多的工匠作坊把平均数压低。
这种小规模的、没有经过革命的工业制度在伦敦以外各地广为仿行：首
先是在各重要海港——诸如赫尔、布里斯托尔、纽卡斯耳、利物浦、普利茅
斯、朴次茅斯、作为海口的格拉斯哥、阿伯丁和敦提。据人口调查中的记载，
“利物浦有三百四十个[成年人]从事于一个港埠中常见的各式各样制造
业。”这个数字一定是不完全的，而没有把造船匠包括在内，但是默尔西河
沿岸的平均经营规模绝不比莱姆浩司和伦敦浦的更大。赫尔的相应数字（无
疑也是不完全的）是一百，并附有备注注明：“也制造蒸汽的锅炉⋯⋯但规
模很小。”第二组城镇则包括很多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都会在内——诸如爱丁
堡，其工业据确实报告是既多而又小的；约克，其唯一不同于零售商和手工
业者的成年“制造业者”就是二百个织麻工和十八个制刷工；以及大多数郡
城。第三：所有肯定的制造业城镇都有长长一串规模小而又没有经过革命的
工业。第四：许多重要制造业者本身也还是刚刚接触到动力和工厂制度的。
兹姑举四个事例：在 1830 年从前，除棉纺织业外，任何纺织工业都还没有
受到动力织机的影响；①古老的、高度组织起来的手工梳毛工业同样没有被
触及；黑乡和设菲尔德的大多数铁器和刀具工业亦复如此；制革工业“简直
没有任何部门”是使用机器的。②在 1833 年，职工五人以下的企业在铸铜业
中差不多是标准企业，三十年之后，在伍耳佛汉普顿、沃尔索耳和威林哈尔
的制镇业中，工人对雇主的比例也只不过是十一比一。③
无论在伦敦或其它任何地方，一切工业类别中或许最重要的建筑工业，
都还没有经过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缓慢的发展而已。铁，即铸铁，无疑已
开始供作新建筑之用；甚至用来代替“最古老教堂中既占地位而又有碍视线
的粗笨难看的柱材”；①但是建筑业的技术并未因而受到多大影响，在组织

                                                                                                                                          

页。雇佣的人数是七十二万七千四百六十八；但是这个数字包括工业区在内。参阅本书第 552页。
③ 克拉潘：《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第 258页。[法国全国的数字在 1851年是二点四人。塞伊：《在

君主政体纳税义务下的法国经济生活》（Sée，H.，“La vie éconbe La France Sous.La monarchie Censitaire”）

（1917年版），第 87页。]
① “是否会有一天发现把它（动力织机）广泛地用于毛织维或丝织维是切合实用的。”《制造业者就业审查

委员会》（“S.C.onManufactuters’Employment”），1830年（第 10卷，第 221号），第 3页和本书第 190

页。
② 本书第 220、403页，及《皮革税申请书审查委员会》（“S.C.on the Petitionsrelating to the duties on Leather”）

（1813年，第 4卷）。伯蒙德塞染工布里文的作证。
① 拉德纳：《袖珍百科全书》（Lardner D.，“Cabinet Cyclopoedia”），”金属制造业”（1831年版），第



方面则更加没有。建筑业已经给全国的成年男子构成了农业以外的不独最重
要、而且最大的一种行业。其中有一些大企业，但大多数是小企业。②技术
工人都是以自己的行业为荣并且知名邻里的工匠：所以在 1831 年的人口调
查中，建筑工人的调查数字大概是相当准确的。除去制砖匠和锯木匠不计，
包括砌砖匠、石匠、木匠、泥水匠、瓦匠、油漆匠、铅匠、和玻璃装配匠一
并在内，不列颠的总数是年满二十岁以上的男子二十万零三千人。③此外还
必须加上为数不少于成年人四分之一的充作工匠学徒或徒弟的青年和儿
童，以及大批砖瓦匠的搬运夫之类的人，这类人当中很多是爱尔兰移民——
无论如何在伦敦是这样的。包括所有成年男子和男童在内，不难揣测，当在
三十五万至四十万之间。
在英格兰，唯一在规模上可以同建筑工业相提并论的行业，就是人人都
在谈说而国会正为它的彰明昭著的弊端进行立法的那个庞大的新兴工业—
—织布业。三四十年之后，不列颠的织布厂计有男、女和儿童二十一万至二
十三万人，手织机至少二十万台，可及以下。《伯明翰和米德兰的铁器区》
（“Birmingham and the MidlandHardwareDistrict”）（1866 年），第 89
页。能二十五万台，大约每台有织工一人。①但是在 1833—1834 年，在这个
大约有四十五万织布工人的庞大队伍中，大约大多数是妇女和少女。②这个
行业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仅仅三年的工夫都是关系非浅的。在 1830 年，
动力织机的估计数只不过是五万五千到六万台，③而三年之后却是十万台
了。如果 1833—1834 年的正确就业数字是四十五万的话，那么 1831 年的正
确数字可能是三十七万五千到四十万。但是由于组织上的不同，如果织布业
雇佣更多人手的话，建筑业一定包括更多的当家人在内。
再来谈一谈还没有接触到机器的衣着业的情形。把小店主和手艺人一并
计算在内，不列颠共有成年男鞋靴匠和修理匠十三万三千人，成年男裁缝七
万四千人。（至于为挣面包而操作的女缝纫工的数目有多少，却没有人作过
估计。）假定裁缝和鞋匠是按人口的适当比例分布的话，那么大约有六万三
千五百名裁缝和十一万四千名鞋匠是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不妨拿这些行业
同煤矿业作一比较。在 1830 年前后，就所得而知的来说——数字是很不令
人满意的——诺森伯兰和达拉姆两地产煤约占英格兰和威尔士所产的四分

                                                                                                                                          

1卷，第 67页。
② 本书第 210页及以下。
③ 引自职业一览表，1833年，第 37卷，第 1044页及以下。
① 贝恩斯：《棉纺织业史》（Baines，E.，“HistoryoftheCottonManufac－ture”）（1835年版），第 394、

383页。工厂人口是从首席视察报告书计算而来的。
② 在这项数字还没有因手织机织工而弄得太错综复杂的时候，1851年的人口调查中半数以上是妇女和女

童，一般说来，每一个手织机织户有一个女性织工，即妻子或女儿。
③ 《制造业者就业审查委员会》，1830年，第 3页。



之一。④据一位可靠的证人估计，在 1829 年，在这两郡煤坑坑上和坑下操作
的男子和儿童共有二十万零九百五十四人。⑤两年之后，伦敦一地的成年男
裁缝和鞋匠的数目就是三万一千零五十一人。无可怀疑，在选举改革法时代
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即使不把裁缝业的学徒计算在内，裁缝就比煤矿工人
多，而鞋匠更多。在这两种行业都有一些颇具规模的企业；但是在这种行业
的任何一种之中，甚至于稍稍大一点的企业都不是具有代表性的。①

最后不妨注意一下这样一种很少变革的职业、职业类别或行业，而关于
这种行业，当代人既没有作过任何调查，也没有听取过任何作证，在我们所
由汲取大部分正确知识的国会文件中甚至都没有偶然提到过，而它的历史也
从没有人着手编写过。关于这类职业，只有人口调查中的干巴巴的数字，至
于其余，则必须到狄更斯的地下楼梯间和吉士家为苏曾·妮波儿、古斯塔和
为仆人们预备的更加破烂的阁楼和亭子间去进行调查了。关于很多工人阶级
的工资或伙食的情形都存有大量记载，而独于六十七万零四百九十一名家务
女工却在当代公共文献中只字不见——她们或许比织布业中的所有成年男
女和男女童加在一起的数目还要多 50％以上。在 1820—1830 年这十年间的
典型城镇工人，绝不是在蒸汽弥漫中借助于新近设计的机器来为自己创业的
雇主进行那种会使他们祖辈为之张口结舌的工作的工人。这一点是无须用更
多数字来加以说明的。这种工人通常也不是附着于大企业的。数字已经为了
对比起见而分别予以列举。十年复十年，随着这个世纪的演进，更多的人进
入了使用动力、新机器、和较大企业的领域。在什么阶段上可以把典型工人
描绘成是从事于那种会使他们祖辈为之张口结舌的工作的，这还是一个有待
商榷的问题。这里不妨先提一笔的是，这个阶段还要在这一世纪很后很后的
时期方能见到。

                                                
④ 加洛韦：《煤矿史》（Galloway，R.L.，“Annals of Coalmining”），第 1集（1898年），第 462页。
⑤ 詹姆斯·布德尔在《上院煤业调查委员会》（“Lords’Comm. on Coal Tra-de”）（1829年）中的作证（1830

年，第 8卷，第 405号），第 54页。
① 本节第 216、233页。



第三章  交通

在外国观光者看来，在英国似乎没有任何东西比运输和旅行工具的完善
更可赞赏了。“在欧洲大陆上到处会认作是王侯乘舆”的一辆驿站马车沿着
“一条条宏伟而又平坦的公路，风驰电掣，毫无颠簸之苦地”把他从各口岸
载到首都。①纵然是来自法国的，纵然法国科学筑路的技艺比英国历史悠久，
可是，他如果坦率的话，对于和他本国公路“的一般情形相比远为优良的道
路”也不禁要为之赞叹。②杜宾虽然承认英国公路工程师叨惠于地质条件和
气候的不少，却不同意大陆上评论家们的意见，把他们的成就主要归功于英
国富有的优良的铺路石。可是他并不像在一代以前全国没有一条值得一提的
人造公路的一个德国人那样，为他们的成就所眩迷。他了解法国最好的道路
是绝不亚于英国的，并且他认为瑞典的道路——即在马卡丹之前用碎石铺成
的道路——还要更好一些。但是在从道路转而谈到运河系的时候，虽然仍抱
着宽严得宜的批评态度，然而鉴于在“短短半个世纪之内”已经把“两岸的
海洋；为无数丘陵和山脉分隔开来的流域；富饶的口岸；熙熙攘攘的城市；
和取之不尽的矿山”联成一气，对于这样的成就——“在不到法国四分之一
面积上的那个长达一千海里的运河系，”③却不能不极口赞赏了。
到了 1830 年，英国运河系初期的——亦即经过很少修正之后的现存的
——工程已经差不多大功告成了。①这些水道从工程开始处的兰开郡南部
起，已经分别在三个地点穿越过奔宁山脉，利兹、利物浦运河的最高水平线
是海拔五百英尺，罗奇德耳运河六百一十英尺，哈得兹菲尔德运河五百六十
英尺。由于 1774 年和 1820 年之间完成的一系列新工程，旧有的埃尔—卡尔
德航道——始建于威廉和马丽朝代——已经成为这些高水平线和恒比尔河
之间的一个充分有效的连锁。在恒比尔河流域以北，运河或运河的开筑是无
关重要的，但是在串特河及其支流以南，运河却打开了英格兰的中心区，并
且把约克郡南部、诺丁汉和德尔比郡的产煤区和制造业区相互之间以及同累
斯特、沃里克和斯塔福德的那些区域联系起来。伯明翰地区的密致的水道
网，通过斯陶尔波特和伍斯特而和塞佛恩河相沟通。在北面，串特—默尔西
运河完成了折回兰开郡的环行线。在 1826 和 1827 年，为修筑更西面的一条

                                                
① 梅丁格，前引书，第 1卷，第 4页。
② 杜宾，前引书，第 1卷，第 181页。
③ 第 1卷，第 20页。据波特尔在 1838年的计算，运河共二千二百英里，通航的和一部分开筑成为运河的

河流共一千八百英里。《统计学报》，第 1卷，第 29页。
①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不列颠运河、河流和水道的历史叙述》（Priestley，Jos.，“Hist Account of the…rivers，

Canals and Waterways of Great Britain”）（1831年版）。普里斯特利：《内陆航运图》（Priestley，“Map of

InlandNavigation”）1830年版。《运河水道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on Canals and Waterways”）（1907

年）。《历史和统计报告书》（“Hist. and Stat.Returns”），第 4卷，敕令第 3719号，1908年。



联络线而使用了动力，结果是伯明翰—利物浦大干线这最后一条重要的长运
河穿过柴郡而同各航运水系相衔接。
牛津运河和大干线的长航线从沃里克郡南行和东南行，分别通达到艾西
斯河和太晤士河下游。十二年的工程（1793—1805 年）和五项国会条例才把
这大干线运河从沃里克郡的边境上导至布林福德和派丁顿运河。太晤士—塞
佛恩运河从太晤士河上游，克内特—埃房运河从太晤士河中游分别回流折入
西海。
福恩沼泽区的水道同米德兰的总水系并不是很好地联系起来的。靠了威
撒姆航道和重修的福斯渠，才有了一条从波士顿到串特河的直达航线。在
1831 年，从北安普敦的尼恩航道的起点，“有一条车辆可以往来通行无阻的
双轨铁路”①把这沼泽区的一条主要河流同大干线运河连接起来；但尼恩河
却是■曲弯转的，货物的处置颇费周折。伦敦和这沼泽区航道最南端剑桥之
间的直接联络计划，是由来已久了。为修筑这样一条运河，在 1812 年和 1814
年分别通过了几项条例；但这项计划却成了直到 1830 年还没有付诸实行就
随着火车头时代的揭幕而寿终正寝的那一批计划之一。
有一些这类“拟议的运河”和“国会航线”已经见之于南部和西南部各
郡的当时的运河图上——从米德威到罗姆内沼泽地的肯特郡威尔德林区运
河；从埃房河畔的布莱德福到多尔塞特郡的斯土 尔的多尔塞特—萨默塞特
运河；从埃克斯河到布里季沃特湾的大西运河，以及最重要的，从布里季沃
特湾横穿萨默塞特平原、越过查德附近的低分水岭而至艾克斯敏斯特入海的
英吉利—布里斯托尔海船运何。这些航线中唯一完工的，就是从吉耳福德附
近南流的韦河—阿伦河干线那一条（现已废弃的）航线。在全程之中只有十
二英里半完全是平地的格拉斯特—伯克利运河于修筑时所遭遇的困难，可能
对英古利—布里斯托尔运河那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加重了打击。由于种种原
因，主要是财政上的原因，格拉斯特—伯克利运河修筑了三十三年之久（1794
—1827 年）；虽则筑成之后，以七十英尺的宽度和十八英尺的深度而满足了
它的发起人的希望——在它的第一年往来船舶就有十万零七千吨。②更加令
人气馁的是克利南运河和卡利多尼亚运河的历史，这两条运河都是供远洋船
舶使用的，后者完全是由国家基金所建造，前者则由政府给了大量的补贴；
但这两条运河在商业上都是失败。在 1831 年痛遭埋怨的卡利多尼亚运河，
一直没有“像原所期望的那样引起海上冒险家的注意”；①克利南运河——
在 1816 年通航——始终连国库垫款的利息都无法付出。
苏格兰的有效运河是福思—克来德运河——就其改良后的形式来说是

                                                
① 普里斯特利，前引书，第 371页。
② 《维多利亚地方志，格拉斯特志》，第 2卷，第 192页。
① 普里斯特利，前引书，第 128页。



条十英尺深半远洋型船通航的运河——爱丁堡—格拉斯哥联合运河②和苏格
兰中部裂谷工业区的其它少数水道。凡是英格兰工业区的直达运河所凭以成
功的那些条件，这里无不俱备。
这样的条件也见诸威尔士的若干地区，但是当地的地形线却不鼓励这类
的直达航线。位于登比和蒙特哥马利的北威尔士各运河，虽然从工程学上的
成绩来说是著名的，可是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却只是柴郡—塞佛恩河航运系
的一条不太重要的支流而已。但是南威尔士和蒙默思的那些水道，蒙默思郡
水道及其流入埃布—佛耳的支道和作为它的延长线的布雷肯—阿伯加文尼
运河、以及尼思运河和斯温西运河——所有这些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设计和完
工的运河——都是南威尔士煤田及其附近一带工业发展的证据和原因，而那
种工业发展却是新世纪国民经济实况的一个非常触目的特征。像海岸周围的
许多不重要的小运河和航道一样，它们的目的无非是要使一个高原地区通达
至海而已；但是它们的高原地区并不是农业区域或次要的制造业区域。蒙默
思和格拉摩根的媒铁谷都纵横其间。
煤炭运输自始就是修筑运河运动的主导因素。十八世纪的燃料荒，如果
不曾设法加以克服，非特在很多地区会使工业的发展陷于停顿，抑且会使人
口的增长停止下来。①布里奇沃特公爵是一个煤矿主，由于他的运河之故，
曼彻斯特的煤价已经减低了一半。八年之后，旧伯明翰运河的第一段曾经对
于伯明翰起了差不多同样的作用。②在这一世纪之末，赫列福德—格拉斯特
运河的通航，把累德伯里的煤炭原价从二十四先令降低到十三先令六便士，
并且希望能以林肯郡内的一条自海至劳思的水道“使居民摆脱掉他们用牲畜
粪作燃料的⋯⋯古老办法。”③改善了的福斯渠原意是以供作谷物运输之用
为主，但是它却“专门[用来]往林肯及其附近一带输运煤炭了。”④既然南
部农业工人的那种面包干酪的单调饮食曾经多少是由于缺乏燃料所致，⑤因
此一涉及到南部运河的发起和经营，就听到大谈其廉价煤炭的社会利益，原
是不足为奇的。甚至有海运煤的供应可资充分利用的地方，对于内地水道的
限制性竞争也瞩望甚殷。在 1800 年，伦敦方面对于北部煤价格之昂贵怨声
载道，因而有把运河系健全起来俾使中原煤可以同它进行有效竞争的建议。
但是这项建议他们却始终没有实行。从 1825 到 1830 年，伦敦没有任何煤炭
是取道运河而来。1831 年运来了八千多吨，1832 年将近一万一千吨；但是

                                                
② 在 1817年刚刚开始。
① 桑巴特曾经描绘了“早期资本主义”可能因缺乏燃料而崩溃的一幅图景。《现代资本主义》（“Moderne

Kapitalismus”），第 3版，第 2卷，第 1137页及以下。
② 里思：《百科全书》（Rees’“Cyclop(dia”），1819年版，见“运河”条。
③ 艾登：《贫民的状况》（Eden，“Stateof the Poor”），第 2卷，第 397页。
④ 普里斯特利，前引书，第 278页。
⑤ 艾登，前引书，第 1卷，第 547页及本书第 157页。



在 1836—1837 年这数字却又退回到零了。⑥纽卡斯耳煤和达拉姆煤的伦敦市
场组织得很有效，太晤士流域的水道与其说是用于输入中原煤炭来同这类煤
炭进行竞争，还不如说是用于把这项煤斤从伦敦分销各地。
经由内地水道的燃料运输尽管是那样重要，然而在各主要的直达航线
上，比之一般商货的运输还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在黑乡、南兰开郡、和约克
郡的各运河系上，当地的煤炭贸易虽然规模很大，但是在那些地区相互之
间，显然不会有煤炭运转的。这时各工业区通过水道把它们所需的非当地出
产的原料运进，而把它们的大部分制成品运出。伦敦经由太晤士河流域的航
运系和大干线运河吞纳大量的制造品、建筑材料和农产品。由于伦敦独一无
二的商业地位和它的航运的不容置辩的优势，①作为一个集散中心，它的重
要性，相对的说，比之后来的情形是有过之无不及的。经常经由大干线运河
装运到制造业的米德兰和北部的，不独有伦敦本地的优良制成品和进口的殖
民地制造品，而且有羊毛、锡和棉花之类的原料。②全境各地，供建筑、铺
地和筑路用的块石；砖、瓦和木料；建筑师、农场主或鼓风炉主所需用的石
灰石；野畜和家畜；谷物、秣草和麦秆；伦敦马厩和伦敦山积的垃圾堆中的
肥料；在桥梁建筑和其它工程用途上日见通用的重铸材——所有这些以及其
它不胜枚举的一切应有尽有的制造品，都跨越半个世纪以前还一直是无法通
行的路线或舟楫弗届的距离，取道那些新水道而来。在人烟比较稠密的运河
中心区的周围商旅辐辏，货运频繁，非有迅捷的运输不可：在大干线运河上，
“皮克福德先生的驳船日以继夜，首尾相接”，③在冬季，福思—克来德运
河上的破冰船“每天都先客船而出发，绝不延误。”④

英国得之于运河系的经济利益是无法衡量的。就所能计算的来说，由运
河运输的费用仅及由公路运输的费用的一半以至四分之一；①但这只不过是
事实的一方面而已。股东们在一个商业方面无利可图的企业上的捐失，是不
能靠这些新运输线上的坐商和运商的利得来抵补的，而在运河方面这类折本
的企业将颇不乏其例。原来为修筑劳思运河所招募的股款，由于工程潦草而
赔折；一位当地绅士②以九十年通过税的租借权为代价，把这项工程修缮妥
齐；这一地区的人民因而才不致再用牛粪烧火。这笔帐是无法计算的。然而，
在铁路时代的前夕，运河的股息和运河股票的市场价值却为不同地区对新交

                                                
⑥ 《煤炭供应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CommissiononCoalSupplies”）1817年，（第 18卷，第 863页。）
① 本书第 17页。
② 普里斯特利，前引书，第 312页。
③ 同上。
④ 杜宾，前引书，第 2卷，第 228页。
① 参阅杰克曼：《现代英国的运输》（Jackman，W.T.，“TransportationinModern England”）（1916年版），

第 2卷，附录 8中的精密计算。
② 卓别麟先生。普里斯特刊，前引书，第 428页。



通方法的刺激所表现的感应能力，提供了一个测验标准。而且运河在这时的
商业地位对于接踵而来的运河和铁路之间的竞争关系至为重要。在利用这样
一个粗率的测验标准时所必须牢牢记住的主要条件是：第一，法定及其它开
办费在投放于不同运河的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并不一致；第二，工程上的意外
困难，或单纯工程上的过失就会使投放于特定企业上的资本的赢利能力锐
减。③但是就二十年代中叶，也就是火车头开始同水路运输展开全面竞争之
前的那十年而言，这类考虑对于从各主要运河群的相对财政地位所得出的广
泛结论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运河的股息波动很大，一条运河可能一连几年赚钱或亏折，既而又逆转
或好转起来。但是下列一些挑选出来的重要运河在 1825 年（贸易活跃的一
年）的股息数字，大体上确切地揭示出所举各运河在业务已经安定下来几年
之后的那段时期的一般情势。④

挑选出的一些成功的运河公司
百分比                  百分比

福思—克来德            61/4       伯明翰            70

默尔西—艾尔维尔航运    35                      加红利
加红利利兹—利物浦      16       考文垂            44
串特—默尔西            75                      加红利
                       加红利  斯塔福德—伍斯特  281/2
牛津                    32     斯托尔布里治      117/8
                       加红利  沃里克—伯明翰     11
大干线                  13      格拉摩根           8
累斯特                 111/2    蒙默思郡           10

斯特劳德沃特（自斯特             尼思              15
   劳德至塞佛恩河）    151/2     斯温西             14

巴恩斯利               83/4
                       加红利
股息在百分之十以上的全都是在制造业地区或位于自北部至太晤士河
流域的那些主要航道上的运何。但是各工业地区也有其不成功的企业，一如
下表所见。

挑选出的一些不幸的运河公司
百分比                    百分比

亚士比—德—拉—左赤      零      蒙特哥马利      21/2
贝津斯托克                零      太晤士—塞佛恩  11/20
博耳顿—贝里             21/2     太晤士—米德威    零

                                                
③ 也有一些是骗局。杰克曼，前引书，第 1卷，第 427页。



埃尔兹米尔一切斯特       24/5     伍斯特—伯明翰    2

大西                      零      威尔特郡—伯克郡  零
哈得兹菲尔德              零      韦—阿伦          9/10
克内特—埃房             21/2
这个表中的若干运河曾经面临到工程上的严重困难；哈得兹菲尔德运河
有一个著名的隧道，埃尔兹米尔一切斯特运河有一个大导水管。很多运河的
失败都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它们都居于英国所要建筑的费用最为浩大的工程
之列：克内特—埃房运河是唯一和大干线运河同居于股本在一百万镑以上的
组别之列的：埃尔兹米尔一切斯特运河由于它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而拥有资本
五十万镑，和福思—克来德运河的资本不相上下：太晤士—塞佛恩运河和大
西运河各有已缴资本约二十五万镑。在另一方面，在股息很高的组别中有几
家公司的已缴资本却为数无多——考文垂运河五万镑；斯塔福德—伍斯特运
河九万八千镑：甚至串特—默尔西运河也不过十三万镑。
从第二个表中可以清楚看出的是：横贯南英格兰分水岭的运河开筑——
几乎可以说是南部的运河开筑——始终不是一种赚钱的企业。这一地区中大
多数工程都是在战争年代的晚期或战后萧条时期完工的，所以它们的所有主
一直没有能看到城市和工厂在他们产业附近勃兴起来，像比较老的中原航道
和北部航道的某些所有主所看到的那样。在 1800 年，太晤士—塞佛恩运河
公司的秘书承认该公司在开办了十年之后“还没有得到所有主们所期望的那
样多的贸易”①一节，是不难解释的。但是在 1815 和 1825 年之间，如果南
英格兰能调配足够的货物到水路方面去的话，运河的发展一直是有时间而且
有公平机会的。
英国的整个运河系究竟在怎样程度上给投资人以适当的报酬，这是有待
商榷的。人们素有这样一种印象，以为运河在它们的垄断权为铁路突破之前
获利极厚，而这种印象更一直由于为铁路争辩的人总是只引证股息丰厚的例
子那种习常办法而获得支持。据《每季评论》上的一位作者在 1825 年的计
算，拥有资本一千三百二十万零五千一百一十七镑的八十条运河“现在支
付”股息的总数是七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七镑，约为 53/4％。在他所编制的

表上拥有资本一百一十二万七千二百三十镑的十条最成功的运河平均为
27.6％；这无异是说其余的一千二百零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七镑的资本是得不
到 4％的。另有三百七十三万四千九百一十镑的资本则不付分文股息。①

                                                
① 《煤业状况第二次报告书》（“Second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CoalTrade”），1800年。《不列入会讯

中的委员会报告书》（“Reports fromCommittees…not insertedin the Journals”），第 10卷，第 645页。
① 《每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第 32卷，第 160页及以下。讨论约瑟夫·娄：《英国现况》（Joseph

Lowe’s“Present stateof England”）（1822年版）的一篇文章。所谓“现在”，作者是指 1824—1825年。3

％的平均所得，恰恰是不到 4％。1821—1824年的整理公债。更详尽的情形见杰克曼，前引书，第 1卷，

第 420页。



如果平均的运河发起人和工程师善于运用全局，富有远见，或者政府可
能实行一点明智的监督的话，平均投资人未始不可得到比较丰厚的利润。杜
宾男爵在他对英国运河企业高歌赞美声中，曾经辍歌而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
实：英国有两类运河——大型运河和小型运河——但“所有大型或小型运河
都没有一定相应大小的水闸。”“英国人”他补充说，“从来没有想到如何
把这两种运河系安排成为一个划一的、完善的整体。英国制度的本质就是和
这种谐调相对立的。”②这种缺乏谐调的情形，一经详细考察，殊令人惊愕。
小型运河并不仅限于次要的航道和分支运河而已。例如，牛津运河就是小型
的，不能供船幅在 7英尺以上、吃水在三英尺八寸以上的船只使用。由于早
日在建筑著名的哈里卡斯尔高水平线隧道上的费用和困难，大干线运河最宽
的地方也只七英尺。在 1823 年以后增修第二条隧道时，因为运河上的水闸
狭窄，所以也没有加宽。①太晤士—塞佛恩运河上的水闸虽有十二英尺九寸，
但是沙波顿的高水平线隧道却窄一英尺多，而且它的高水平线河段不能容纳
吃水三英尺六寸以上的船只，虽则英国运河一般的最高吃水限度是四英尺。
甚至在水闸的宽度和深度还算划一的密相连接的运河系上——从来也没有
完全的划一：在布里季沃特运河上没有一个场合水闸的大小是出诸一辙的—
—而就是在这类运河系上，水闸长短也参差不齐。从利物浦到威根的那段利
兹—利物浦运河可从容一艘七十六英尺的船通过水闸；从威根到利兹则只有
六十六英尺的船才能通行；这条运河在利兹同埃尔—卡尔德航道汇流，而那
条航道的水闸却只能容纳一艘五十三英尺的船只。再稍稍往南一点，一艘七
十三英尺的船可以渡过罗奇德耳运河上的分水岭；但是在约克郡的那一面，
它立刻——在卡尔德—赫伯尔航道上——遇到了那个在外观上颇为时髦的
西莱定水闸，而要通过这道水闸，船只非再缩短二十英尺不可。
由于这种情况以及竞争性运输系统的缺乏，那么普通使用的船只在运河
时代式样极少改进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长而极窄、舷侧垂直、“船头作楔
子形的”②那种“平底船”同过去几乎一般无二——迄今仍往往如此。近来
已经为旅客建造了拖驳和比较有吸引力的船只：在诸如福思—克来德或斯特
劳德沃特之类的少数运河上，重型游船或远洋船舶也可以通航了；但是以马
或人力牵曳的不适于海上航行的平底船才是英国运河上真正的运货工具。在
自由航行时，它的速度很少超过一小时一英里半。③“客船”通常以 4 至 5

                                                
② 杜宾，前引书，第 1卷，第 229—230页。
① 普里斯特利，前引书，第 645页和敕令第 3719号（1908年），第 203页。这些以及费尔贝恩：《运河

航运述详》（Fairbairn W.，“RemarksonCanalNavigation”）是本段的资料来源。在 1831和 1908年之间殊少

变动。
② 杜宾，前引书，第 1卷，第 246页。
③ 费尔贝恩，第 7、10页。在北英格兰仍然通用的“平底船”这个名词是始于十八世纪的。



英里的行速行驶，在少数场合下甚至更快一些。①在铁路为争取客运而竞争
的危险还没有开始威胁运河公司以前，较高速率的可能性或蒸汽牵引并未受
到任何真正的注意。在 1825 和 1831 年之间，这个问题已经为运河工程师所
注意，但是在运河的实用上并没有产生任何重要的变革。据高行速主张者承
认，在狭窄的运河上，改善普通货运行速的希望不大；但是在 1831 年据辩
称：

甚至在狭窄的运河上，在客运方面也还大有可为，如果使用轻型铁船，并仿照阿德拉桑运河上

以一小时九至十英里的速率往来于格拉斯哥和约翰斯顿之间的那一条经常使用的船只[注意是单数]

的办法而用马牵曳的话。

在开筑运河的技术方面比之建造运河船的技术方面的确有了更大的进
步；但是，除开在一件事情上以外，进步的可能性并不很大，因为机械工程
学还没有为运河建筑师增加了多少可利用的新工具和新动力。河堤、隧道、
导水管都是布林德利的传授。布林德利的继承者，尤其是特耳福德，在处理
这三种工程上已经变得更加胆大。在 1763 年一位到巴顿去的早期观光者，
“简直不敢冒险在运河的台基上步行，因为他看到脚下的那条艾尔维尔大河
就几乎浑身发抖，那条航道是凭靠一架能承纳运河的桥梁而横跨艾尔维尔河
的”：③可是吊轴距只有三十八英尺。如果他再多活四十年去跨越特耳福德
在兰高连谷中高出底河一百二十七英尺的埃尔兹米尔运河上所建造的彭塞
西尔图导水管，他就更加会胆战心惊了。但是威尔士导水管的真正重要性并
不是它的高度，而是它的建筑材料——整个运河槽是铁制的。它设计于 1795
年，通航于 1805 年，那时铁桥建筑术还是一种幼稚的和试验性的技术，它
在构思和技巧上都表现出大胆作风。①但它并不是运河工程的代表作——对
于运河的赢利能力来说却是幸事，因为它约费五万镑——因为真正深谷架桥
工程还是很少进行的。在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到来的那个铁时代，虽然
已经产生了一些铁运河船和其它内地航运的辅助物，连同大量的货运，可是
当 1825 年运河对铁路的问题刚刚引起“公众焦虑”时，还没有使运河显得
更加有效。②

那次争论中的铁路派总欢喜提醒他们的对方说，他们的运输制度是更老

                                                
① 格里姆：《写给尼古拉斯·伍德先生的一封信》（Grahame，T.，“ALetteraddressed toNicholasWood，

Esq.”）（1831年版），第 10—12页。格里姆是主张在运河上使用蒸汽的一个积极倡导者。
② 费尔贝恩，前引书，第 51页。
③ 《内地航运史》（“Hist of Inland Navigation，Particularly that of theDukeofBridgewater”），第 3版，1779

年。无名氏著。论及 1763年的第一次访问。
① 杜宾，前引书，第 1卷，第 263页和斯迈尔斯：《工程师傅》，第 2卷，第 346页及以下。
② 尼古拉斯·伍德：《铁路实践论》（Wood，Nicholas，“A Practical Treatiseon Railroads”），第 1版，1825

年，弁言。



的运输制度，至少在英格兰如此。他们力称原来的白木轨“街车道”是一位
“多才多艺的绅士布蒙特先生”在纽卡斯耳创办的，他在查理一世朝以三万
镑投放于——并且损失在——煤矿企业上：他们还能以证明这种街车在一代
之后已经家喻户晓。③怀特黑文煤田直到 1738 年还没有这种街车轨道却是一
桩有利于作反面解释的事。④改进是渐渐采纳的：在第一根木条上面又放上
了第二根木条，所以在它毁坏时，不触动枕木就可予以更换：轨面有时用铁
板加以保护：1750 年前后试用铁轮货车：在 1767 和 1776 年之间在斯塔福德
郡和南约克郡试行使用内侧有凸缘的生铁板轨道，以防货车车轮出轨；1789
年在拉夫伯勒试用生铁护轮轨道，而凭靠车轮轮胎上的护轮缘来防止出轨。
①

作为矿坑的附属品而开始敷设的铁路，在 1790 年以后随着采矿业和冶
金术的发达而很快地发展起来。迄当时为止，最长的路线就是那些“通过长
达九、十英里的各种坎坷不平路面的伟大工程，”1768 年，阿瑟·杨格对于
纽卡斯耳附近的那些伟大工程大为赞叹，其中之一——是在 1720 年建筑的
——现仍有东北铁路（No-rth-Eastern  Railway）的一条支线在上面通车。
②阿瑟·杨格指出，除开“有很多马车在正式轨道上行驶的采煤业”以外，
“其它许多企业部门”也最好使用车轨。第一个大规模这样作的就是在拿破
仑战争刺激下的南威尔士冶金业。在 1791 年，蒙默思、格拉摩根或卡马森
都还没有一码铁路：到了 1811 年 9 月，已经有将近一百五十英里的铁路“同
运河、矿坑、铜铁厂相衔接了。”③第一条重要的铁路线是九十年代后期所
建造的加的夫—默尔瑟线，即特里维泽克在上面试验火车头的那条线。它虽
然是作为格拉摩根运河的一条竞争线而开始的，但结果却变成为它的一条支
线。最长的铁路之一是蒙默思运河、特里德加尔的查理·摩尔根爵士和色浩
威熔铁厂的承租人等根据 1802 年的一项条例而共同建筑的色浩威线——计
长二十多英里。④在 1802 年卡马森铁路公司也取得了从拉内利建筑一条通往
内地的十六英里铁路的权利。这些就是在 1825 年以前建筑的几条仅有的主
要铁路，而在 1825 年那一年，有四人集资约五十万镑来建造里姆尼这一区

                                                
③ 伍德，前引书，第 6 — 7页。斯迈尔斯，前引书，第 3卷，第 5页及以下。继伍德之后。
④ 里思：《百科全书》（1819年版），“运河”条。斯迈尔斯所述铁轨早于 1738年已在怀特黑文见诸使

用云云一节，根据这项参考资料，看来是错误的。
① 参阅伍德，前引书，第 12页。《太恩河、维尔河和提兹河的工业资源》（“Indus-trialResourcesoftheTyne，

WearandTees”）（1864年版），第 279页。艾希顿：《工业革命中的铁和钢》（1924年版），第 135页。
② 阿瑟·杨格：《北行记》，第 3卷，第 12页。汤林森：《东北铁路》（Tomlinson，W.W，

“TheNorth-EasternRailway”）（1915年版），第 4—10 页。
③ 戴维斯：《南威尔士》，第 2卷，第 383页。另参阅杜宾，前引书，第 1卷，第 207页。[在 1791年有

一些敷设在煤矿中的马车道和轨道，但是却没有像见诸太恩塞德地方的那种“伟大工程。”]
④ 普里斯特利，前引书，第 575页。



的第二长线——那里的铸铁从纽黑文附近的派伊角起运，经由二十一英里的
色浩威铁路，穿过煤乡而运至里姆尼区的锻铁厂。
怀河对岸德安森林的煤、铁和木材早已在这一世纪之初就刺激了铁路的
兴筑。一个国会特许公司在 1809 和 1822 年间招募资金虽遭到相当困难，但
终于设法敷设了南北穿行这个森林的塞佛恩—怀河线的十三英里的铁路。在
它开始经营以前，有四个合伙人已经从辛德福德修筑了一条通往塞佛恩河的
东西铁路线，这条铁路线在 1809 年变成为国会特许公司。这些铁路的支线
分别通往散布于御林的各橡树林中的矿坑和锻铁厂。①

在二十年代末叶以前，甚至最简单形式的铁路，即短程的合伙铁路线，
也是莫名其妙地地方化的。据说在斯托克顿—达林顿铁路设计以前，太恩塞
德就有二百二十五英里的铁路，②南威尔士工业区则肯定更多。南兰开郡却
一条没有，至少是当代铁路统计员和铁路制图员所不得而知的。以伯明翰、
伍耳佛汉普顿和斯托尔布里治为顶点的那个商旅辐辏的三角地带也一条没
有。在这两个场合之下，解释或许相同：现有运河系比较卓越。太恩塞德方
面从来没有利用过运河，因为那里早已有了水道，而且矿坑就靠近位于它上
面一点的太恩河。伯明翰区的运河渠和支流四通八达。但是稍稍往西北一
点，塞佛恩—希罗普郡运河流经的艾伦布里治附近的那个地区，却用很多短
程铁路把它的矿坑和铁厂同水道联接起来。
在德尔比郡、诺丁汉和南约克郡的煤田上，有几条孤悬的铁路来济运河
的不足：从曼斯菲尔德通往平克斯顿的克隆福德运河的一条长八英里的比较
重要的双轨铁路在 1817 年核准兴建：①在利兹以南几英里有一条煤矿铁路，
在 1811 年布伦金索普曾经为它建造了一架齿轨火车头，外国王公纷纷前往
参观。但是在这三郡之中，既没有太恩区和艾伦布里治区那样密的铁路网，
也没有南威尔士那样大的合伙企业。
苏格兰工业区亦复如此。铁轨已早在卡隆铁工厂以及“埃耳京勋爵（Lord
Elgin）的煤矿、厄斯金先生的煤矿和侯普爵士的煤矿”中见诸实用：②其余，
有一条当代很著名的铁路已经根据 1808 年的一项私法案筑成，从基马尔诺
克直到十英里外的特隆海岸，来发展埃尔郡那一区的一般贸易；③但是在机
车时代前期的其它长程铁路，诸如爱丁堡—达尔基茨线，格拉斯哥—基尔提
洛奇线和西洛蒂昂线都是介于 1823 年第二项斯托克顿—达林顿铁路条例首
次核准在公共铁路上使用机车和 1829 年机车在利物浦—曼彻斯特线上获得
最后胜利之间这段过渡时期设计的。

                                                
① 普里斯特利，前引书，第 565、109页。
② 杜宾，前引书，第 1卷，第 207页。
① 普里斯特利，前引书，第 439页。
② 杜宾，前引书，第 1卷，第 208页。
③ 普里斯特利，前引书，第 367页。



在过渡时期以前就存在的不列颠的其余各铁路，都零散地分布于全国各
地。在坎布连煤田有少数的——很少而且很短的——几条煤矿铁路。从安格
尔西岛腹地因地质上的变故而保存下来的那一小块煤层起，穿过霍利黑德高
原公路而至雷德沃尔夫湾海边的一条铁路，已经设计，但始终没有施工。④

很耐人寻味，虽则并不很重要的是从布勒康附近的布雷肯—阿伯加文尼运河
起至赫列福德郡边境上的赫伊止的那条铁路。这条路叫做海伊铁路：长二十
四英里：它并不是矿路，而是一条普通铁路：它是在偏僻地区建造得很早的
一条路线：并且它是不列颠第一条穿过铁路涵洞的路线。在无疑受到南威尔
士、蒙默思和德安森林各矿场影响的一个地区中的另一条耐人寻味的铁路，
就是格拉斯特—切尔特讷姆线。这条铁路建筑于 1810 和 1816 年之间，“具
有双重目的：一则减轻格拉斯特和切尔特讷姆之间公路上笨重货物的运输，
一则输送煤炭到远近驰名和日新月异的切尔特讷姆城。”①作为煤炭运输线
和降低煤价的手段，它证明是最有效的。在通车之后不久，就开始计划如何
以迫切需求的燃料来供应一个邻近地区——即科次窝尔德对面的马什—莫
尔顿和窝尔—斯托那一带地区。结果就是经过几年财政上的苦斗之后的那条
起于运河航道终点站的斯特腊特福迄于莫尔顿的长十六英里的埃房河畔斯
特腊特福铁路。
在所有南部和西南部各郡中，多少有点重要性的仅有几条早期铁路，就
是 1819 年和 1821 年之间从普利茅斯海峡向上盘升一千四百英尺“来同达特
摩尔森林的战俘保持联系”的那条普利茅斯—达特摩尔线，以及叫作萨里铁
路的闻咨卫司—克劳伊顿线，这条铁路在 1801 年的兴工方才使伦敦人首次
见识到新式运输。这条大加渲染的铁路，连同它宽计二十四英尺的双轨和双
马路，理应得到因其靠近伦敦而不会不享有的名声。它是一条公共道路和普
通商货的运输线，而批准修筑这条铁路的条例则是第一项长程铁路的条例。
萨里在 1801 年并不是一个运河之乡，虽则在此后十年之中克劳伊顿运河在
无利可图的情况下挣扎图存；所以燃料问题在铁路发起人的心目中是占突出
地位的。原指望以煤和肥料为主要下行货；而以“石灰、白垩、燧石、漂布
土和农产品为上行货。”②这条铁路上的业务虽不是以原来设想的大宗货为
限，但是这张品名表是耐人寻味的。
在水利企业难以获利的地方建筑铁路作为运河和天然河流的辅助线比
较轻而易举，以及机车的第一次试验，已经使少数有远见的人在 1820 年以
前就想见运河时代的来日无多了。在这个世纪之初，一位早期的铁路工程师
威廉·詹姆斯就梦想着一个拥有一百万镑资本的“普通铁路公司”；后来，
随着机车试验的进行，他以行速可能达到一小时二十或三十英里的论断同乔

                                                
④ [在前几版中说这条铁路已经建成：这个错误经多德在《北威尔土的革命》，第 111页中予以指出。
① 普里斯特利，前引书，第 297页。
② 同上书，第 610页。



治·斯蒂芬逊展开辩论，那时乔治所考虑的只是八或十英里。①托马斯·格
雷的《论普通铁路或陆路蒸汽运输；用以取代一切公共交通工具中所必需的
马匹；并指明其比之关道、运河、和沿岸贸易船等目前一切简陋运输方法在
各方面的广泛优越性。附有关铁路和机车的各种资料》（Observations  on
a  General  Iron  Railway  or  Land  Steam Conveyance；to Supersede
the Necessity  of Horses in all public Vehicles；Showing  its Vast
Superiority  in  every  respect，over  all the present  pitiful
Methods of Conveyance by Turnpike Roads，Canals，and Coasting-
Traders．Containing  every Species  of Information  relative  to
Railroads and Loco-motive Engines）一书于 1821 年间问世。这本书在 5
年之内发行了五版之多；格雷这位头脑简单的热心人士，在论文、备忘录、
以及上市长和阁员们的请愿书中变着花样表明他的论点。“不论你从什么地
方谈起，谈什么问题——天气也好，新闻也好，当前的政治运动也好——同
格雷谈不上几分钟的工夫，你就会被蒸汽包围起来了，大听他一番论普通铁
路的煽动性演讲。”②
但是，在机车仍然不完善并且不为一般公众所熟知的情形下，铁路充其
量也不过被公众看作是“一个大的、复合的、脉络相通的内地航运系统”的
一个从属部分而已。引号内的文字是引自里斯的《百科全书》的，而在那部
百科全书中，把铁路放在“运河”项下讨论，意义殊为深长。在这个时候，
公众的意见并无背于事实。1820—1825 年的铁路实质上仍然是太恩塞德的铁
路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原样——以平常的速度运转短程笨重货物往来于通航
河流之间的一种手段。虽然它们也有时构成为直达路线上的一些环节，虽然
进一步这样加以利用的想法在技术界也是常见的；但是，除开很不完善的机
车之外，像直到 1820 年，以至 1820 年以后的那种常设轨道的技术条件，无
异是给公众意见以相当的支持，而殊不足为托马斯·格雷之流的那种有定见
的人们好高骛远的主张的后盾。
架桥、修造普通涵洞、和筑堤是彻底掌握了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
期的木制车轨和生铁车轨却是弱点之所在。在 1785 年，又窄又薄的熟铁条
——一又四分之一英寸乘八分之六英寸——已经敷设在阿罗亚地方的木制
车轨上面。①二十年之后，“用钉子把半重接榫头接联起来的一英寸半见方
的熟铁条”②已经在纽卡斯耳附近的瓦尔巴脱煤矿试用。再几年之后，于 1810
年前左右，在布兰普顿附近卡莱耳勋爵的廷达尔山煤矿中又进行过一次试
验。由于熟铁条的轧制还是一种幼稚的工业，所以这类试验的迟迟其来是不
足为奇的。在 1830 年以前继之而起的试验也不多。铁条不能耐久；但是铁

                                                
① 杰克曼，前引书，第 2卷，第 509页。
① 汤林森，前引书，第 13页。
② 伍德，前引书，第 12页。



条狭窄就会损坏货车车轮，要做得宽却又所费不赀。所以它们无法取代各种
式样的生铁轨。铸造一种能供车轮滑行的宽面轨道并不很难。即将成为英国
熟铁轨或钢轨之典型的那种横断面很像压平了的哑铃横断面的轨道，就是铸
铁的护轮铁轨试验的最后产物；但是对于重量大而又行速高的车辆来说，这
种脆性大的铸铁是绝不能令人满意的。①

在纽卡斯耳一带，以铸铁的护轮铁轨占优势。凸缘铁轮货车在那里久已
为人所共知。②所以行速和安全的要素是俱备的。在南威尔士铁路建筑方面
的进步自 1800 年以来就比北部和几乎其它任何地方都迅速，但是凸缘平轨
却很风行。这种没有前途的设备，就其最改良的样式来说，是由一个平滑面
构成的，它的内侧有一个垂直的凸缘以防货车车轮出轨，外侧则有一个向下
的凸缘以增加整个车轨的力量——又巧妙又累赘。它可以供一切宽度合适的
货车使用，虽则护轮铁轨需要特定的凸缘车轮。
在 1818 年查报爱丁堡附近的一条已设计的铁路时，罗伯特·史蒂文森
——贝尔岛灯塔的史蒂文森，即罗伯特·路易的祖父——提请对廷达尔山煤
矿熟铁车轨的优点加以注意。③他送了一份报告副本给基林华斯的乔治·斯
蒂芬逊，斯蒂芬逊则把它交给了贝德林顿铁工厂的迈克尔·朗里治。当时正
需要一条通往附近煤矿的货车路；于是就决定照这项报告试办。贝德林顿铁
工厂的工头约翰·伯金肖想出了一种办法，能把熟铁条辗轧成为和改良的生
铁护轮车轨形状差不多的一种东西，并且在 1820 年 12 月领得了特许证。这
就是那样一种铁轨，其坚牢度给 1824 年前来参观的一个利物浦—曼彻斯特
铁路设计师代表团以如此之深的印象，以致最后该线的车轨，以及所有其它
各线的车轨都是照它们仿制的。在 1825—1830 年，它们的优点仍然在争论
中。生铁还有它的拥护者。生铁和熟铁都继续用来制造那种累赘的凸平轨。
但是随着机车时代的到来，贝德林顿式车轨经过改良之后排斥掉了其它的一
切。①

当 1808—1809 年格拉斯特—切尔坦铁路正在发起的时候，它的提倡者
并不仅仅希望缓和切尔坦的煤炭市场，而且希望能“减轻[这两个城市间]驿
路上的”笨重货物的运输。②他们这种愿望把这个计划同立法者和行政官—
—往往是一人而兼有法官、国会议员和关道董事的各种不同身分的——为保
全他们的道路免于车轮的损害，或为道路的利益计而把车轮改成为转轴的那
些不断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了。这些努力写下了十八世纪道路行政史上最长的

                                                
① 伍德，前引书，第 2章，附车轨图。
② 汤林森，前引书，第 13—14页中说是自 1789年。
③ 杜宾，前引书，第 1卷，第 215页。汤林森，前引书，第 15页。另参阅《英国人名词典》。
① 《生铁和辗铁铁路优劣比较论》（“Remarksonthecomparativemeritsofcastmetalandmalleableironrailways”），

附迈克尔·朗里治函，纽卡斯耳，1832年版。伍德，前引书，第 27、41页。
② 普里斯特利，前引书，第 297页。



一章。这一章甚至在 1825 年还没有完篇。根据 1822 年条例的 1823 年修正
条例的规定，自 1826 年 1 月 1 日起，凡为关道上使用的车轮都必须照下述
办法制造：凡车轮在六英寸以上的，其触轨面不得离开精确的地平线半英寸
以上，其宽不到六英寸的则不得离开四分之一英寸以上。车轮上的钉子一概
不得突出四分之一英寸以上。③这项车匠立法，连同限制各式车辆所载货物
的有关条款，直到 1835 年方始废除。④在二十年代，名震一时的特耳福德和
马卡丹认为必须以道路适应运输，而且相信自己了解如何能使道路经得起最
坏的运输；但是另有见解的国会传统却靠它本身的力量而硬拖了一个时期。
在 1823 年条例公布实施时，很可以说，由于马卡丹和特耳福德的成就，
大多数关道都不再需要这种照顾了。只是大多数关道，而并非所有关道。杜
宾在 1820 年以前已经相当诧异地注意到“那些通往伦敦、并且因其美观而
博得外国人赞赏的宏伟驿路，竟是用最差的材料筑成的，并且由于这个缘
故，或许是全英格兰最坏的道路。”①他的意思是说最坏的干路。在带有水
磨光了的小燧石子的砂砾这种劣等材料之外，再加上弧度特别大的弓形路
面，以致“车辆除非能始终顺着路当中走，就非沿着险坡骋驰不可了。”②

在“滑铁卢战役的两三个夏季之后，”载有外座乘客德·昆西（他已经服过
鸦片剂）的那辆英国驿车几乎把一辆小“竹车”撞翻时，德·昆西的《暴死
的幻象》中演出那一幕的所在地，正是在盘到道路中央或弧形顶端去的这个
险坡上面。③杜宾对于首都道路的指责，从 1819 年邮务大臣所属驿车监理官
和各有关驿车所有主在一个国会委员会的作证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伦敦
附近需要十匹马做的工作，在外郡有八匹就可以做到，而且这八匹马可以用
六年，而那十匹马却只能用三、四年。有时驿车在砂砾深松的仅仅长几十码
的一段坏路上就要费二十分钟的工夫。④

下院，在亨利·帕纳耳爵士和戴维斯·吉耳伯特的鼓动下，在 1819、1820
和 1821 年不断地对公路和关道进行着调查；⑤但是在 1826 年的一项条例将
过去由米多塞克斯的十四个董事会管理的一百七十二英里长的公路和街道
交由力能胜任而又声誉卓著的委员们所组成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以前，凡涉
及首都关道董事会——诸如数目太多，办事不力，浪费无度，且时有贪污情

                                                
③ 杰克曼，前引书，第 1卷，第 229页。
④ 韦伯夫妇：《英王公路史话》（Webb，S.and B.，“The Story of the King’sHighway”）（1913年版），

第 122页并散见各页。杰克曼，前引书，第 1卷，第 232页并散见各页。
① 前引书，第 1卷，第 182页。
② 同上书，第 1卷，第 174页。
③ 但是《英国邮驿马车》（“The English MailCoach”）中的这段插曲不是在伦敦附近。
④ 韦伯，前引书，第 190页，根据于《关道和公路优良工程审查委员会》（“SelectComm. onthe Better

Construction…ofTurnpikeRoadsand Highways”），1819年（第 6卷，第 339页。）
⑤ 韦伯，前引书，第 177页及以下。这些资料业经巴斯菲尔德勋爵和韦伯夫人以



形等——的建议，都未能通过。帕纳耳和特耳福德在一起工作，在他们的鼓
励之下，委员会在 1827 和 1831 年之间改良了米多塞克斯的各干路。在伦敦
的其它方面，萨里—苏塞克斯路（即布赖顿路）、米多塞克斯—艾塞克斯路、
和新十字路的统一董事会也进行着同样的有益工程，虽则规模比较小些。在
二十年代后期，在布里斯托尔（马卡丹原来在英格兰的大本营）、巴思、伍
斯特、赫列福德和埃克塞特各地也有同样形式的统一董事会在工作。在北面
的曼彻斯特—巴克斯顿路和在更北面的管理了一百三十英里令人望而生畏
的奔宁斜坡的坎布连地方的沃耳斯顿董事会，是这一类组织之中最杰出的一
个范例。但是英格兰驿路只有大约 6％是由这十个大董事会和米多塞克斯委
员会管理的。

其它各地⋯⋯有一千多个小董事会还没有统一起来，各由五十或一百名各形各色的董事来各自

管理十英里或二十英里的驿路⋯⋯；诚然都在逐渐进行着最基本的改良，但是大多数却把它们的通行

税浪费在庞大的行政开支上，直到债台高筑，破产而后已⋯⋯。

外国观光者之所以艳称英国驿路，一则因为它们尽管有种种缺点，在欧
洲却仍不失为最优良的道路，一则因为观光者往往不离开比较好的关道。应
该记得，在 1820 年英格兰大约十二万五千英里的驿路之中，关道不足二万
一千英里，而在 1838 年的大约十二
及杰克曼作了充分加工，所以在这个总结中详细参考资料一般都省略
了。万八千英里之中，共总也不过二万二千英里。①在 1815 年，米多塞克斯
有不到三分之一的道路是关道，艾塞克斯则仅仅有 10％的道路是关道。现在
艾塞克斯多黏土；在黏土之外，正如艾塞克斯人所说，就是“丘陵和洞穴。”
其余的则留给教区、无给职的业余教区测量员、自从菲利普·马丽条例颁行
以来即由农村教区居民勉强提供的法定劳动——在英格兰从不称为力役—
—而尤其是自滑铁卢战役时起至济贫法修正条例时止二十年间的贫民修路
员去承办了。自缔和以来，很多筑路事业中都有救济的成分。“在 1817 年
冬季，当粮食的昂贵弄得许多失业工人困顿不堪的时候，很多大工程⋯⋯都
着手进行了⋯⋯。”②虽然教区道路未始不会得利于随时用土把车辙填平的
那种贫民，事业一词在这里是用不上的。如果小董事会的干部还力不胜任，
而且他们也确实如此，那么小教区管理机构的无能又何从估计呢？国会报告
书中很少提到它。报告书所关心的是干路。在法国政府列为国道的那类道路
完全可以通行马车以前，其余的只好等在那儿，拾一点从特耳福德或马卡丹
的桌上落下来的健全方法的余屑——正如它们实实在在、但按照自己的步调
所作的那样。

                                                
① 韦伯，前引书，第 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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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杜宾，前引书，第 1卷，第 160页。



但是在英格兰并没有名副其实的国道。最称得起是国道的就是霍利黑德
路，而那条路上最称得起是国道的路段却位于威尔士。在 1825 年以前的二、
三十年间，邮务大臣对于各干路极为热心，并且要他的“乘马视察员”经常
以道路的情况具报；但是他却只能对关道董事会进行规劝，并对玩忽职守的
州郡和教区提起公诉。③英国和爱尔兰的合并已经把霍利黑德提到了政治上
的显著地位：亨利·帕纳耳爵士在威斯敏斯特充任女王的那一郡的代表，并
且以他历练有素的气魄使霍利黑德路得通过于国会、二十九个关道董事会、
贝托斯—伊—科艾德和南特—幅兰康。①在英格兰，1815 年的霍利黑德路的
调查委员们是靠了特耳福德的测量、国会不时通过的款项、以及对全路所有
各改良路段征收的 50％通行税附加税的权利这些武器，并通过平均各自管理
八英里半公路的二十三个现有的董事会而进行工作的。但是威尔士的六个董
事会已经合并，威尔士的八十五英里驿路已经变成为特耳福德及其属员管理
下的一条真正国道了。
霍利黑德调查委员会是仿照较早的 1803 年高原驿路调查委员会而组成
的；因为苏格兰早已制定了一个半国家性质的道路管理制度。韦德将军和他
的后任的军用驿路有他们那个时代（大约 1732—1752 年）的工程上的缺点；
这些驿路是不适合于英格兰驿车时代的；而且它们也一直没有延展到卡利多
尼亚运河的今道以北。根据 1803 年条例，凡新兴事业，其费用，如当地业
主能筹借一半，其另一半可由国家担负。但是从 1804 年起，各郡获得了取
给于郡税的权利，以致大部分款项都出自公共管理的基金。特耳福德作为一
个高原调查委员会的工程师已经声誉卓著，远在他的梅奈大桥揭幕以前，他
已经就为他们修筑或计划了九百多英里的道路和一千二百多座各式各样的
桥梁。②在 1816 年，他曾经内调去负责一笔五万镑的经费，这笔经费是国会
交由调查委员会去改建高原以外的一条重要高地道路的，即自格拉斯哥至卡
来尔的那一条道路。在 1815 年，这条道路已经破败不堪。“董事们似乎一
筹莫展⋯⋯；试行就地筹款，但告失败，这一区⋯⋯贫苦异常”；并且有一
辆马车和几匹马曾经从伊凡河的桥上落入水中：因此国家才有这项措施。①

在苏格兰，关道时代在 1750 年以后方才开始；②但是到了 1825—1830
年，各主要董事会在苏格兰比较富饶和人口稠密的区域就已经卓著成绩了。
甚至在 1814 年以前，以土木工程为业的世家绅士查理·阿伯克朗比那位工
程师，就已经独自在“苏格兰测量了大约一万英里的道路”。③南部的与世

                                                
③ 关于早日靠公诉维持道路和桥梁的英国方法，参阅韦伯，前引节，第 99页及以下。
①  关于他如何掌握这个问题，参阅他的《道路论》（“TreatiseonRoads”），1833年版。
② 斯迈尔斯，前引书，第 3卷，第 381—383页。
①  斯迈尔斯，前引书，第 2卷，第 428页。韦伯，前引书，第 181页。
② 辛克莱：《苏格兰⋯⋯状况总报告书》（1814年），第 3卷，第 337页。
③ 同上书，第 3卷，第 338页。韦伯，前引书，第 165页。



隔绝的山谷已经同洛蒂昂诸郡、伯里克郡、和英格兰北部诸郡相沟通了；并
且有几部“很落后的机器车”已经驶入大西北和群岛，这种机器车，正如约
翰·辛克莱在 1814 年时所说，④“不多年前”还一直是苏格兰主要的、几乎
仅有的车辆。这种车辆就是雪橇和“板车”，所谓板车，就是一部在两边木
栓之间转动的车轴上钉有实心木轮子的车辆。
撇开霍利黑德大道不谈，威尔士高原却一直不如苏格兰高原那样幸运。
威尔士没有道路调查委员。南部工业区有它适当一份关道制度下的道路企
业，并且在十八世纪时架桥事业在那里就已经很普通了。但是迟至 1814 年，
威尔士的那种相当于苏格兰雪橇和板车的东西，即一头着地另一头架在两个
矮轮子上的“滑车”，“在某些高原地区[仍然]很普遍。”⑤这不是一种驿
路车辆。在特耳福德到那里去之前，安格尔西岛曾经是那样的艰险，以致从
伦敦调去运邮件的马车夫，竟因为工作过分危险而辞职。⑥
在英格兰东面，大北路和它的各主要支路，在许多董事会的管理下以相
当快的速度把货运运交苏格兰人。但是，邮务大臣并不以这种便利为满足。
邮务部欣然借北部提出请愿书的机会，督促财政部对于伦敦至莫尔佩斯全线
测量的新计划加以核准。①苏格兰的财产继承人以及其他人等曾经提出请
愿，反对经由边界和波罗布里治之间“通往最高山峰”的那条“修筑得很坏
的、既窄而弯曲的危险”道路。②他们自己曾经从爱丁堡到边界修筑了一条
很好的路。特耳福德在 1824 年开始测量，并且设计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其
中“在约克以南设计了一条一百英里长的笔直的路线。”③计划已经列入 1830
年的一项北部公路议案中。这项议案有很多注定了的敌人，举凡势将受到妨
害的董事们、特耳福德拟议的那段自约克直达彼得伯罗一百英里公路两旁各
城市的市长和国会代表们，以及一切对各部会的浪费持批评态度的人们莫不
皆是——因为先于这项计划的霍利黑德计划，包括某些港口工程在内，已经
先后花费了七十五万镑。西部和南部的人民为什么要为通往爱丁堡的一条驿
路出钱呢？这是“让苏格兰人能以用英格兰人的钱修补他们自己道路的一件
苏格兰人的妙计。”从伦敦到爱丁堡早已是仅仅四十三小时半的路程。何必
再缩减呢？④

议案在委员会中被否决了。继而铁路降临，于是它也就完全被抛诸脑
后；这条北区大道至今仍是取道当卡斯特、包特里、东雷德福德和土克斯福

                                                
④ 前引书，第 1卷，第 233页。
⑤ 戴维斯：《北威尔士》，第 121页。
①  韦伯，前引书，第 178页。
② 《北部道路状况审查委员会》（“S.C.ontheStateofthe NorthernRoa-ds”），1830年（第 10卷，第 221页），

附请愿书。
③ 斯迈尔斯，前引书，第 2卷，第 433页。
④ 《韩氏国会实录》（“Hansard”），第 24卷，第 1335—1345页。



德的。



第四章  农业组织

在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土地究竟是怎样主有和持有的，现在缺乏具有统计
正确性的了解。就田野面貌上的某些重要特征来说，威尔士比英格兰要明显
些，而苏格兰却要明显得很多；但是在这三个地方都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
段。岛上绝大部分土地为贵族、世家绅士和新兴绅士所构成的一个比较小的
集团所主有，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期，英格兰的土地
已渐渐从小所有主——小乡绅和自耕农（Labouring  proprietors）——手
里转移到其本身继续不断由经商出身的富人来补充的那个统治阶级手里。①

这种土地的转移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仍继续进行；但是在，比方
说，1785 和 1815 年之间，所有权的平衡并没有任何重要的变化，至于在 1815
和 1830 年之间有无任何重要变化，却是远不能肯定的。
但清楚的是，在 1750 年和 1825 年之间英国全国各地的耕种单位，即按
照这个字眼的农业意义来解释的平均农庄，由于古代持有地的合并以及欧石
南丘陵地带和沼泽地带的开辟成为大持有地，在面积上正趋于增加。②但是
这个运动的规模非特没有可凭以衡量的可靠数字，而且正如这类问题常见的
情形那样，还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单单根据这种运动彰明昭著的地区得出
的一项引人误解的概括论断而大加谈论，至于另一些地区，则一概撇开不
谈，那些地区的停滞状态和缺乏历史未必就意味着满足而原会使统计数字
（如果有任何统计数字的话）有所修正的。
所有权转移的问题，曾经由于当代人士和史学家对于自由民这个名词的
用法各不相同而复杂化了。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时，这个名词向来使用得
很宽泛，在十八世纪后期仍然如此，虽则并非人尽皆然。“我的父亲是一个
自由民，但是没有自己的土地”——录自拉提默训戒中的古语——在阿瑟·杨
格看来该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话，阿瑟·杨格在用这个不常用的名词时，是专
指“单纯所有者”而言的。①在他的早一辈人当中，相当宽泛的用法仍然很
流行。在布莱克斯东看来，一个自由民就是一个享有郡选举权的人，而终身
租佃人是包括在郡选民之内的：亚当·斯密认为在英格兰，“自由民”已渐
渐“在他们的地主看来是可尊敬的了，”因为“他们大多数”持有终身租佃
地并从而享有选举权。②在他的眼里显然没有选举权的租佃人也是自由民。

                                                
① 约翰逊：《小土地所有者的绝迹》（Johnson，A.H.，“TheDisappearanceofthe Small Landowner”），1909

年版，第 7章。
②  参阅累维：《大持有地和小持有地》（Levy，“LargeandSmallHoldings”）（1911年版），散见各页，

以及一切田制史。
①  罗杰斯：《政治经济学词典》（Rogers，J.D.，“Dict.ofPoliticalEcono-my”）（1899年第 1版），见“自

由民”条：这个名词的最最有用的历史叙述。
② 《国富论》（“WealthofNations”）（坎南版），第 1卷，第 367—368页。布莱克斯东：《评注》（Blackstone，



他谈论到苏格兰的“自由民，”但苏格兰并没有享有选举权的租佃人，并且
也简直没有自耕的自由土地持有人。布莱克斯东将握有能赖以为生的“终身
持有产业”（与一定年限的租佃对待而言）的人都归入自由民之列的那种用
法，是一种自然的用法，而且是很普通的。
但是恰恰在目前所讨论的这些年份中，在布莱克斯东和斯密早已去世而
阿瑟·杨格刚刚以耄耋之年作古的时候，③这个名词的最狭义用法已趋于流
行，直到查报自由民状况的专家们在 1833 年农业审查委员会作证时，往往
煞费苦心地表明他们有时也将“终身持有产业的所有主”包括在自由土地持
有人之内，①这显然是对于这类人是不是真正自由民感到怀疑，而这却是布
莱克斯东，尤其亚当·斯密所不去烦心的。这个名词的越来越狭隘的用法是
易于引人误解的；②但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的田制史，的确记载了按
照亚当·斯密的用法以外的一切意义来解释的自由民阶级的没落，尽管这种
没落既非持续不断也非全面的没落。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既没有自由持有土地的自由民的一般没落，也没有凭
券土地持有人和其他“终身持有土地的业主”的任何真正可以证明的没落。
但是，虽乏确证，后一类人在相当程度上，甚或在很大程度上的没落却是不
难设想的。终身租佃已渐渐过时，一旦失效或放弃，是不会再行订立的。③

终身凭券持有地或许是最普通的形式；虽则租佃人有“毕生使用”的习惯权
利，但是这种权利无异是讨价还价和索取和解费的力量的这个事实，却给了
地主一个可乘之机。在米德兰和东南部相当普通的世袭的凭券持有地，像北
部和威尔士的“习惯自由持有地”一样，是不会失效的，但是未始不可以收
买或以租借持有权相交换。④在这时正迅速进行圈围的情况混杂的中原敞地
上，各种终身持有的产业都很普通；①虽然作为不动产的对土地的终身权益

                                                                                                                                          

“Commentaries”）（1914年版）；第 2卷，第 714页。
③ 在 1820年，享年八十一岁。
① 本书第 139页及以下。
②  确曾引起过误解，例如，哈蒙德夫妇：《农村工人，1760—1832年》（Mr.andMrs.Hammond，

“TheVillageLabourer，1760—1832”），第 28—29页，他们认为亚当·斯密所谈到的自由民是指自由持有

人而言的。
③  例如，斯特里克兰：《东莱定农业概况》（1812年版），第 33页：凭券持有地一度很普通，现在趋于

绝迹。
④ 一般参阅《威廉斯论不动产》（“Williamson RealProperty”）（1920年版），第 501页及以下。霍耳兹

沃思：《英国法律史》（Holdsworth，W.S.HistoryofEnglish Law”），第 7卷（1925年版），第 298页及以

下。因租佃人未能履行凭券的条件而发生丧失权益的事，当时究竟是在怎样程度上的一个积极力量，我不

得而知。
①  但并不普遍——例如，一年或三年期的租佃是贝德弗德郡敞地教区中的通例（《维多利亚郡志，贝德弗

德》，第 2卷，第 132页）：在巴金汉郡，公用地常常是以短期租约出租的（《维多利亚地方志，巴金汉



不能为一纸圈地条例所抹杀，但是圈地的发起人在进行圈围以前，自然会注
意到是否已经有尽量多的这类权益失效，或已经被收买或交换。但是，当代
人士对于自由民一词的宽泛用法，一直有助于使照例和圈地相一致的持有地
数目的相当肯定地减少，同终身租佃人，以至自由土地持有人的数目的减少
混淆不清。关于沃里克郡东南部的情形，在 1794 年据报告说，“敞地一经
圈围，田庄就扩大很多；由于这类原因，艰苦的自由民⋯⋯已经被驱逐到工
业城市中去，而城市的蒸蒸日上的贸易曾往往给他们以很赚钱的职业。”②

任何圈地发起人都不能勉强自耕农扩大他们的田庄，也不能以一纸命令将终
身租佃的持有人逐出土地。这两个阶层当中都会有些人在圈地时将田地变卖
而远走他乡，但是报告人在用“艰苦的自由民”这个含混的名词时，更可能
是指纯粹小自耕农而言。③或许他曾经阅读过亚当·斯密的著作。问题中的
这些人可能是一年期的租佃人或多年期的佃农或租地持有人，而不是终身租
地持有人。他们受害的深浅，以及扩大了的农业单位究竟是好是坏，都不是
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若说一直靠各自的持有地为生的自由持有人往往在圈地
时归于消灭，那是丝毫不假的。没有古老的公共权利，一块小持有地是不会
有多大用处的，而这种权利的丧失也未必能有适当的补偿。在土地重新分配
时，分得土地的人必须设围。对于小农来说，费用未免太重；他很可能决意
把地卖掉，用所得价款去圈围一个租来的田庄或者去经营贸易，否则就难免
债台高筑。往往听说售得的价款都送进了酒馆，固然某些被廉价收买去的凭
券持有人的终身权益的价款，或某些所有主本不能赖以为生的小块自由持有
地的价款，未始不会送到那里去——一个极大的弊恶；①但是吝啬和野心却
比胡乱花钱倒更象是自由民的积习。在喝酒上面送掉的祖产看来不会很多。
马歇尔在 1790 年所写到的某些诺福克的自由民倒不失其为典型性的——怎
样“看见许多最近还不如他们的人由于经营农场获得一笔厚利而神气起
来”，他们“于是也卖掉他们不太大的祖产，以便自己也可以——不背时代
的风尚或热狂——变成为大农场主”。②

十分清楚的是，战争时期的高物价促使小所有主有时把祖产卖掉而去作
大农场主，有时从他们本阶层家累重的人们或没落家族手里——这类的人总
归有的——或者从由于同样原因而求售的那些瓦解了的大地产中，买进更多
的土地。马歇尔以照例极端的重视写到 1790 年左右约克郡的东莱定和累斯

                                                                                                                                          

郡志》，第 2卷，第 83页）。
②  引自普罗瑟罗（欧恩利勋爵）：《英国农业之今昔》（Prothero[LordErnle]，“EnglishFarmingPastandPresent”）

（1912年版），第 296—297页。
③ 欧恩利勋爵注意到这一点。
① 本书第 154页。
② 引自约翰逊，前引书，第 142页。



特郡的自由民当中他所谓的一个史前居留区。③据说肯特郡的自由民在 1794
年正日趋增加，并且肯出比任何人都高的价格购买土地。④关于艾塞克斯，
杨格在 1807 年写道：“小的和中等规模的田庄，即纯粹农民的产业，从来
没有比现在所占的比例更大。农业一直是这样的欣欣向荣⋯⋯以致一块地
产，如果分成为年收益自四、五十至二、三百镑的地段，除非由农场主购买，
是很少卖得出的。”⑤但是在哈尔弗德郡的边境上并没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在 1793 和 1815 年之间农业部所收到的报告，以概括的词句提到了北莱
定、诺福克、艾塞克斯、肯特、汉普郡、中萨默塞特、北威尔特、格拉斯特
和希罗普郡的小自耕农或自耕地的增加而不是减少，但未附统计数字——至
于究竟是自耕农还是自耕地往往是不清楚的。兰开郡有明确的没落倾向，但
并不是由于田制的原因——“他们的一些邻居转眼发财致富的许多事例⋯⋯
已足可诱惑他们以财产为孤注去冒险经商。”①在柴郡，有同样的一些原因
发挥着作用，虽则在任何一个场合下，我都没有听说产业是由哪一个阶层的
人买去的。在韦斯特木兰，有产者——主要是照例的自由持有人——“正日
益减少。”②在东莱定，当 1812 年报告书发表时，有些自耕农新近已将田地
售出；但是这个阶层的人数在那里向来不很多：③在赫列福德，据说所有主
自行使用的年收益自四百镑至一千镑的小田产已趋没落：④这些所有主可能
原是自由民的后代，而不妨这样揣测，不愿要求这个名分。
可以注意的是，除开威尔特郡之外，凡是据报“自由民”持有地增加的
地区，都是没有受到最近几次圈围敞地多大影响的地区。但是正如威尔特郡
的情形本身所表明，在报告人看来，小产业的保持现状以至于增加，和最近
的圈地并不矛盾。1794 年的报告既说那里曾经有大量的圈地，又说“产业已
经一分再分，并且已落到很多人的手中。”⑤1793 年的杭廷顿报告书解释说，
虽然在这一郡的旧圈地区域中是以大所有主占优势，但在新圈地区域和敞地
区域中，“产权却是非常分散的。”①

                                                
③ 普罗瑟罗，前引书，第 292页。
④ 《肯特郡概况》，第 26页。
⑤ 《艾塞克斯概况》，第 39—40页。
① 录自普罗瑟罗，前引书，第 295页，在那里凡上述各郡也都一一列举。
② 《韦斯特木兰概况》，第 302页。
③ 斯特里克兰：《东莱定概况》，第 31页。
④ 《维多利亚地方志，赫勒德福志》，第 1卷，第 410页。
⑤  录自普罗瑟罗，前引书，第 295页。
①  马克斯威尔：《杭廷顿概况》第 7页。普罗瑟罗，前引书（1912年版），第 292页及以下，引证了凡

是提及战争期间自耕地增加的那些段落。冈纳教授的《公用地和圈地》（1910年版，第 369—371页）曾

经一再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即在各报告书所包括的时期内，“小农，尤其是小所有主[有]普遍绝迹的情形”：

这种怨言，他写道，“似乎是从各地一致发出的，”但是他的参考资料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小所有主的进一



如所周知，和平使“生来就追逐、赞成和抬高谷物价格的乡村爱国者”
产生了“一种普遍不满的情绪”，因为“战争就是地租”。对于自耕农来说，
战争就是利润，就是美好的生活，就是他的儿女的一份丰厚遗产，和一辆不
错的双轮马车。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十八年，在二十年代的物价跌落和波动之
后，一个下院委员会报告自耕农阶层的状况说：“在过去有很多自由民的郡
中⋯⋯最近在产权方面已经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革。前次战争时期的高物价
导致了土地收益的改善和土地圈围方面的投机⋯⋯。价格已经跌落了，而债
务仍旧是这一批人的⋯⋯最大致命伤。”②关于产权变革的这项说明，比之
委员会中的作证所提出的证明还要更加有力。兹将作证逐郡列述如下。克隆
森林的希罗普郡自由民，并未据报有没落趋势，至于暂时的困难则又当别
论。③在威尔特郡，他们在最近十五年内已经“着实”有了减少，但是仍然
还有“很多。”④在伍斯特郡有“很多”，但是还有“很多”已经厌倦农耕
而把他们的地产出租：另一些则已经出售。①在诺福克有“很多”：失败的
极少：“他们比已往更加节约，一般说来耕作得也很好。”②在北莱定，自
由持有人“陆续减少已有十年之久”；可是在见证人的那个计有六千英亩的
教区中，“除去某些自由持有人出租的小块土地上的极少数佃农外，我们都
是自由持有人。”③摩尔顿和匹克林乡间的没落现象“并不是战后立即开始，
而是在战后几年之内开始的。”④在西莱定当卡斯特附近，小自由民，但仅
仅小自由民，“已将近绝迹。”⑤在南兰开郡仍然还有“很多”：他们正趋
于没落，虽则并不很快，但比以往更加窘困了。⑥在柴郡已所余无几。在这
里，正如在其它很多郡一样，据说他们在战争期间一向野心太大，生活太奢

                                                                                                                                          

步的证据。它们不是引证田庄的合并，就是引证一些显然无关的段落，或是一些和他的结论似乎相背驰的

段落。例如，《艾塞克斯概况》，第 64页，乃是反对小田庄的议论，而不是事实的叙述：上文所引证的阿

瑟·杨格的叙述则载在《艾塞克斯概况》的其余各页中。冈纳提到《肯特郡概况》，第 26页，在那个地方，

据他说，报告人“对于小农是否减少表示怀疑”：报告第 26页上说，“自由民的数目⋯⋯年有增加”（1794

年）。约翰逊：《小土地所有者的绝迹》，第 8讲，也引证了这些报告中的一些重要段落。他的结论和所

有主在战争时期趋于衰落的那种说法是背道而驰的。
② 《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第 5卷），第 10页。
③ 询问案第 421号。
④ 询问案第 1262号。
①  询问案第 1691号及以下。
②  询问案第 2199号。
③  询问案第 2439、2531号。
④  询问案第 2534号。
⑤  询问案第 3105号。
⑥  询问案第 3601号。



侈：有些人曾经以相当四十年收益的价格买进田地，而一直受累无穷。⑦

在肯特郡没有任何大的变革，虽则有些自由民已经将田地售出。这位证
人（一位不足凭信的证人）谈到平均的自由民时说：他“过着和工人差不多
的生活。”⑧萨默塞特仍然有很多自由民；已经消灭的只是少数。那里也有
很多“终身产业，”但一般都很小。⑨“很多人已经去世，”据一位地产代
理人作证说，“我们无法挽回颓势，也无法恢复嗣子继承税。”⑩地主们普
遍地在把已失效的终身租佃地出租。另一位萨默塞特的证人谈到他那一区的
很多自由民：他说只有马马虎虎的人才会卖地，而且他注意到另一些小农有
时还买田。①一位深知肯特、苏塞克斯和艾塞克斯情况的人说，那里有“很
多”自由民，并且不能证明是趋于没落的。②另一位代表苏克塞斯和汉普郡
的人，认为自由民的人数同 1815 年相比虽大致不相上下，但“已减少很多”：
在减少以前，“很多人都是生活奢侈的。”③一位德尔比郡的人说，他那一
区“自由民之少或许不亚于任何一郡”；但是他并没有说他们已经没落。④

在拉夫伯勒一带有很多自由民，但是这位证人肯定说已经有过很大量的减
少。⑤最后，在坎布连和韦斯特木兰，有产者正“日趋减少，”主要原因是
他们的土地对于大家庭的继承部分的荒谬的负担，而随着价格的降低，这却
是它所不堪其负荷的。购买者则是经商致富或成为大农场主的人们。⑥

鉴于这次的作证，以及七十五年后英格兰耕地的 12％以上还是由它的合
法所有主经营的这个事实，那么 1825—1830 年的数字自不能说是在 15％—
20％以下。⑦1825—1830 年的自耕所有主，像 1910 年的那些一样，无疑有时
是拥有田地的大地主，或耕种教产的教区长。另一些则可以归为一般人所说
的大农场主；因为自己有一小块田地，再租上一些地，从而被列为农场主的

                                                
⑦  询问案第 5814—5816号。
⑧  询问案第 6046号。
⑨  询问案第 4862—4865号。
⑩  询问案第 470—472号。
① 询问案第 9196号及以下。
②  询问案第 7375号。
③  询问案第 9923—9924、9035号。
④ 询问案第 12523号。1794年的《德尔比郡报告》（第 14页）曾经注意到了小所有者，即“暂时有产者”

难以“保全他的地产⋯⋯并按合理化原则改善他的命运的情形”：他常常“无所措其手足。”
⑤ 询问案第 8571号。
⑥ 询问案第 6697号及以下。
⑦ 有无 33％的耕地是这样经营的殊可怀疑；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切的解答。在 1910年，在英格兰的三

千四百五十万英亩之中，有三百万英亩是所有主使用的（《农业统计》，1910年，敕令第 5585号，第 61

页）。［关于 1832年残存的自由民，参阅钱伯斯：《十八世纪的诺丁汉郡》（Chambers，J.D.，“Nottinghamshirein

the Eigh-teenthCentury”）（1932年版），第 206页。］



这种在二十世纪初期相当常见的办法，在一百年前就不是野心勃勃的租地的
自由民，或野心勃勃的买地的农场主所不懂得的了。①已经在战争时期发财
致富并且希望更多田地的自由民，并非人人都是要么就把他所希望的全部买
进、要么就把他的祖产全部卖掉来为租下的田地种植树篱。的确，有一些已
不再从事耕作，并且放弃了自由民的称号，而不断买进田地，并且发达成为
小乡绅。②有一些变成了官吏、测量员和律师，并且把他们的租产租出。有
一些参加了工业，而把租产一齐卖掉。有一些陷于破产，以至无安身之地。
有一些依然故我，而且他们的子孙，经历了以谈论自由民早已绝迹为时髦的
那两代，还一直耕种着他们的土地。在这期间，以为自由民有过一次普遍的
复灭的那种错误印象，由于硬说自由民一词始终是指自由持有人而言的那种
太常见的异口同声的说法而获得加强。③

在威尔士，比较原始的土地状况部分地被一个相同的法定名词掩盖了起
来；但是正因为情况是原始的，所以变革的问题比较少。大部分土地为贵族
所有，或者为，照 1813 年威尔士报告书的用语，“中等资产的乡居绅士”
所有。①那里没有“小地主或包佃农”（中间人）：产业是由这些乡居绅士
或者贵族的代理人直接经管的。凭券持有在北部很少见，在南部则比较普
通，在它的若干地区中——特别是在格拉摩根谷——田地和庄园的状况一度
同英格兰式的近似。②依惯例的自由持有地，即凭一种自古确定下来的免役
税而持有的土地，在北部和南部都是常见的，这种依惯例的自由持有人相当
于英格兰自由民所有主。③1813—1814 年的报告书并没有提到他们的增减，
在此后十五年中也没有足以引起公众关心的变动。威尔士北部和南部既有那
样多荒废的山坡，仍然是为它们的利益计而那样大部分地作为牧场之用，并

                                                
①  例如，范库佛：《汉普郡概况》（1810年版），第 83页。很多农场主“在他们租佃的土地以外，还使

用他们自己的地产”。
②  哈斯巴赫：《英国农业工人史》（Hasbach，“A HistoryoftheEnglishAgriculturalLabourer”），第 107—

108页，注意到这一点，并且看作是别出心裁的论断：在家族史学者看来这却是一个常识问题。
③  斯特芬：《英国工资劳动者的研究》（Steffen，G.F，“StudienZurGesch.derEng. Lohnarbeiter”）（1901

年版），第 1版，第 494页，独抗众议，而认为自由民自由持有者的没落，实际上纵非稗官野史之谈，至

少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插曲。累维：《大持有地和小持有地》（1911年版），第 7页及以下，一反哈斯巴

赫等人之说，而认为自由民阶层“在 1760—1815年这段期间已经绝迹。”但是他却相当武断地把自由民一

词解释作为小自由持有人。从他所没有利用的 1833年的证词中可以看出，甚至这类小自由持有人——的确

已没落不堪——也远没有绝灭。[本文中的结论经戴维斯的《从土地税的估征来看 1780—1832年的小土地

所有者》一文予以证实。《经济史评论》，第 1卷，第 87页及以下（1927年）。]
①  戴维斯：《北威尔士》，第 76页。
②  戴维斯：《南威尔士》，第 1卷，第 120页。里思：《威尔士的黑死病》（Rees.W.，“TheBlack Deathin

Wales”），载《社会史评论》，1920年，第 116—117页。
③  里斯和布林莫—琼斯：《威尔士人民》（1900年版），第 404、425页。



且类似英格兰中原式的敞地又是那样少，以致圈地问题一直是、并且仍旧是
一个山地牧场的问题。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有过一次“圈围荒地狂”，④但是
却与所有权问题无关。诚然，在十八世纪时，在东北部，持有地已经大量合
并，但是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发展到造成任何尖锐社会问题的程度。很多小持
有地都得以幸存。⑤

整个来说，  1815 年的威尔士是由佃农耕作的。过去，他们的地主没有
为他们尽过多少力。布雷肯有一位地主把他的田庄输流加以整顿，改建它们
上面的建筑物，使它们的土地宜于适当的耕种，因而大受褒扬。⑥进行重大
改良而把利息加在地租上面的办法，像彭赖恩勋爵所采行的那样，被说成是
一种新奇事物：“另几位业主后来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①在北部以逐年
立约的租佃占优势。②在南部则定期租佃比较常见。小持有地在南北都是通
例。对于北部并没有举出任何平均估计数，而只是叙明有六百亩耕地的田庄
是罕见的；但是关于南部，却告诉我们说，大多数田庄是从三十到一百英亩
的，虽则也有很多甚至大到三百——五百英亩，并且有少数，极少数，还要
更大一点。③但是名利双收的租佃人并不是这少数大耕地的农场主，而是像
死于 1814 年的卡尔迪根郡潘提西里地方的威廉斯先生那类的大牧畜家，他
曾经设法垄断了特里加隆和比耳思之间高原上的一切饲料。他代养了二万头
羊、五百匹马和“很多的野牛”。④他们称他为西部的约伯。⑤从三十年之后
的一次公用地调查中可以看出人的盛衰并不在于耕地如何处理，而在于那些
高原的——并且一般不受任何限制的——公用地上的“斗争不懈的牧人”能
否为他们主人的羊群开拓牧场。⑥这些阶层的盛衰在这个时期是不很明显
的。
土地所有权和地上权，在苏格兰，比之无论在威尔士或英格兰，都是更
可以明确肯定的。“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业主的权利规定得那样详尽，保
护得那样无微不至，”约翰·辛克莱爵士在 1814 年这样写道。⑦“没有一间

                                                
④  戴维斯：《北威尔士》，第 86页。
⑤ 同上。
⑥ 戴维斯：《南威尔士》，第 1卷，第 128页。
①  戴维斯：《北威尔士》，第 102页。
②  即没有年限的租佃，或于租约届满后，未续订新约而继续使用土地。——译者
③ 戴维斯：《北威尔士》，第 92页。《南威尔士》，第 1卷，第 162页。在 1851年，威尔士每一千个田

庄之中有七百一十九个是在一百英亩以下的。《1851年的人口调查》（1854年版），人口表，第 2卷，第

175页。
④  戴维斯：《南威尔士》，第 2卷，第 245页。
⑤  按《圣经》中约伯是坚忍的模范。——译者
⑥ 《公用地圈围审查委员会（“S.C.on Commons’Inclosure”）（1844年），询问案第 1240、1720号。
⑦ 《苏格兰农业状况总报告书》，第 1卷，第 112页。



茅屋和一个菜园不是凭正式契约而持有的，其正式的程度无异于对一项价值
很大的地产，”他的一位同事这样写道——但他却认为不能不补充一句，“其
费用之大也不相上下。”①第八代阿盖耳公爵论及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
初期时写道，像当时在威尔士和英格兰可以看到的“无数人但凭习惯而享有
各式各样的无限制使用权”的那种“公用地，”在苏格兰很少。②根据 1695
年的苏格兰条例，任何在公用地上享有权益的所有人，都能强迫其他利害关
系人进行分地；并且分地工作在此后一百二十年间已差不多进行完竣——虽
则所有权的划分不一定带来实际的土地圈围。③从法律上说，土地掌握在极
少数人手中。如果把“纳租领主”  （feuars）——即在“高级领主”
（superior）之下以一种定额领地税和一些传统的“附带义务”（casuaties）
为条件的永久土地持有人——列进所有主一类，正如农村领主事实上一般被
列入的那样，人数会多少增加一些。大多数的城市纳租领主却属于一个全然
不同的阶层；但是农村纳租领主，一般说来，却和地主同属于一类。在英王
之下的最终所有主，从拥有整个郡的高原公爵直到其祖辈所过生活甚至不如
一个萨福克自由民的少数低地小地主，身分各不相同。但是，甚至在南部，
合法产业之大在名义上也是阡陌相连的。皮布耳兹郡大约为六十个人所有，
而另外四十八个人则拥有罗克斯伯罗郡的十六分之十三。①苏格兰王国的大
约三分之一是严格地限定继承的。②

在南部的条耕地上一度存在有一定数量的混合所有权。1695 年各条例曾
经对这种场合下的重分配作了规定，但是“根据这项条例的一种自由解释，”
重分配“事实上只实施于面积比较大的、不分成畦的，约达四苏格兰亩或五
英格兰亩而又互相交错的田地。”③这些法律上的便利起初虽利用得不多，

                                                
① 附录 4，第 4卷，第 221页。
② 阿盖耳：《苏格兰的今昔》（Argyll，“Scotlandasitwasand asitis”）（1887年版），第 2卷，第 224—225

页。
③ 辛克莱，前引书，第 4卷，第 230页。这项条例将自由持有人人数多的城市排除在外；所以公用荒地和

公用地都在城市残存下来。参阅肯宁安文，载《社会史评论》，第 8卷（1915—1916年），第 185页。从

法律上讲，依据 1695年的两项条例而进行的圈地，采取了继承之间“私诉讼的方式。”罗马尼斯：《1742

年美洛斯的一件圈地诉讼》（Romanes，J.H.，“AnEnclosureProceedinginMelrose”），载《史学评论》，第

13卷，第 101页及以下。[参阅汉密尔顿：《苏格兰的工业革命》（Hamilton，H.，

“TheIndustrialRevolutioninScotland”）（1932年版），第 41页。]
①  芬勒特：《皮布耳兹概况》，第 29页。道格拉斯：《罗克斯伯罗郡和塞耳扣克郡农业概况》，第 17

页。〔关于纳税领地的历史，参阅格兰特：《1863年以前苏格兰的社会经济发展》（Grant，I.F.，“Socialand

EconomicDevelopmentofScotland be-fore1863”），第 5章，（1930年版）。〕
② 辛克莱，前引书，第 1卷，第 105页。
③ 同上书，第 1卷，第 265页。另参阅斯基恩：《居尔特族的苏格兰》（Skene，“CelticScotland”）（1876

年版），第 3版，第 372页。



但在 1760 到 1825 年这两代之中却一直是改良的地主所热切采用的：到了
1825 年条地所有权可以说已经步公用地的后尘了。条地农业虽没有消灭；但
是凡有条地残存的地方——主要是在高原上——它总是残存在非自有土地
的耕作者之间。所以这种条地不必借助于国会中的私法案，而以一个地主的
行政行为就能予以废除了。
在低地直接处于地主之下的，现在照例是 1814 年皮布耳兹郡报告中适
当地称之为“专家农场主”的那类人④——也就是已经使耕作成为一种合理
技术的那类人，而不是把它视为祖传的习惯的旧农民。这类专家农场主到处
都握有租约——最受欢迎的期限是十二年，十九年和二十一年。终身租约是
没有的。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握有租佃权的农场主，很少是晚于以英格兰农
业知识指导东部低地的人们的第二代的。低地各处的地主都已经选妥他们各
自的人手，给以长期租约，并且，在某些场合下，给以他们亲身经验的利益。
①他们已经清除了有些迟至1750—1760年还一直是很普遍的封建残余的大部
分——诸如领主的特权鸽子棚，佃农在耕犁、收割和各式各样的车货方面的
劳役，连同实物地租以及借物法（steelbow）或分益法（metayer）的租佃
等；但是强制在地主的磨坊中磨粉的那种地役权的牢不可破的残余，却一直
残存到十九世纪还在令人苦恼，甚至在南部亦复如此。在阿伯丁郡，这种地
役在 1794 年还颇盛行；而对于磨坊主的“那种傲慢无礼”的怨声，不禁令
人想起早一个时期反对磨坊主的歌谣中的那段叠句。在这同一个时期，耕犁
劳役、收割劳役和车货劳役在福尔法尔都还没有绝迹，虽则“已越来越快地
予以废弃了。”②

当苏格兰的租佃办法和农业方面的改革运动因地区的不同而在不同时
期、但全部都在 1725—1775 年这半个世纪之内开始的时候，在高原和群岛
上，几乎到处都在大地主和耕种者之间出现了一个中间绅士阶层的包佃人。
③这种包佃人在他的分佃户帮助下自己耕种一些田地，正如农奴（villani）
和公权农（cotarii）帮助一个土地调查时代的骑士耕种他在根特的吉耳伯
特或奥多主教之下所持有的领地一样。在 1730—1740 年，群岛上的领主们

                                                
④ 《皮布耳兹概况》，第 31页。
① 辛克莱，前引书，第 1卷，第 174页。另参阅他的《苏格兰统计报告的分析》（1825年版），第 1卷，

第 234页及以下。
② 安德逊：《阿伯丁农业概况》，第 47页。罗杰斯：《福尔法尔概况》，第 21页。芬勒特：《皮布耳兹

概况》，第 89页。关于劳役和借物法，参阅富勒顿：《埃尔郡概况》，第 10页，和阿盖耳，前引书，第

1卷，第 105页，第 2卷，第 44页。关于特别是限定按一定报酬在地主特设的磨坊磨粉的地役权，参阅辛

克莱：《苏格兰农业状况总报告书》，第 4卷，第 254页。
③ 在以巴尔内斯皮克的威廉·麦金托希的文件（1784年）为根据的格兰特女士写的《一个古老的高原田庄

上的日常生活》（MissCrant’s“EverydayLifeonanoldHighlandFarm”）（1924年版）中，我们现在有一部关

于斯特腊斯佩的晚期佃农经济的有档案为依据的叙述。



的土地，都是这样租给坎贝尔和麦克林的包佃人连同在他们之下承担古塞尔
特封建制度一切不确定人身劳役和课征的那些随时撤佃的佃农（te-nants-
at-will）的。①土地照例是由一小组一小组的分佃农所持有，它的耕地则分
成为条地——即所谓市田（township  farm）；这是当时在低地各处也相当
常见的一种办法，即如在埃尔郡的情形。②大约从 1750—1760 年起，高原地
主就力图改革或打破这种包佃人制度。③从 1755 年以来，在阿盖耳地方订给
包佃人的新约都禁止他们分租，除非依据严格的条件——即分佃农的劳役必
须确定，并得以一便士抵付一天的劳动，而且在播种和收获季节不得把他从
他自己的田地上抽调出来。④但是 1814 年，在阿盖耳、因佛内斯及其以北各
郡，包佃人依然很多，条地农业在他们的分佃农中间也没有消灭。⑤凡是包
佃人绝迹的地方，很多分佃农也往往随之消灭，取而代之的是持凭短期租约
的来自南部的羊群和农场主。地租日益提高，因为地主“正以羊群为基础对
他的农业重新估价”。⑥在此后十年间，外来的农场主的人数和羊群的数目
大为增加，公权农，那些的确不发达的并且往往贫穷得可怜的人们逐渐被清
除出地产，以便为他们腾出地位。在法律上这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普通的公
权农都是随时撤佃的佃农，条件最好的至多不过有一个短期租约而已。
虽然在英王乔治三世朝对于英格兰任何地区的平均持有地的面积的增
长都不可能作统计上的估计，无疑，在这一朝代之末，英国的小田庄观念在
一个生长于小农之乡的农村经济学家看来会是稀奇的。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
纪的德国，照例把十二英亩半以下的小农持有地叫作小田庄，把十二英亩半
和五十英亩之间的叫作中田庄，把五十到二百五十英亩的叫作大田庄。为分
类起见，在 1825—1830 年的英格兰一百英亩以下的田庄不妨叫作小田庄；
从一百到三百英亩的叫作中田庄；从三百到五百英亩的叫作大田庄；五百英
亩以上的叫作“广田。”就英格兰和苏格兰而论，对于在这种分类中占主导
地位的田庄类型的粗略估计，以及关于面积的偶或得来的确凿细节，都可资

                                                
① 阿盖耳，前引书，第 2卷，第 10页及以下。
② 同上书，第 2卷，第 194页。富勒顿：《埃尔郡概况》（1793年），第 9页，论及“四十年前”。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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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经济季刊》（经济史），1926年 1月号。
③ 辛克莱：《苏格兰统计报告的分析》，第 1卷，第 296—297页。
④ 阿盖耳，前引书，第 2卷，第 47页。
⑤ 辛克莱：《苏格兰农业状况总报告书》，第 1卷，第 181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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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改善都意味着人口减少。另参阅她的《十八世纪高原地主和贫穷问题》（“Eighteenth Century High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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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①关于威尔士的材料虽欠确凿，但是威尔士的一般情况是清清楚楚的：
它是一个真正小农庄之乡，其中大多数都多半是不用长工耕作的。
东南英格兰的小持有地很多。在肯特，有很多是从十到十四英亩的，二
百英亩以上的很少；虽则五百——七百英亩的持有地也有寥寥几处。在苏塞
克斯，威尔德林区的田庄平均约一百英亩；但是丘陵田庄，包括许多牧羊场
在内，却是巨型的，在一千英亩以上。萨里的田庄大小不一，但大多数是小
的，从四、五十英亩到三百英亩不等。米多塞克斯的情况大同小异。在东安
格利亚各郡，持有地比较大，但是没有标准类型。艾塞克斯境内有一些英国
最大的田庄；但是没有一郡“由所有主使用的中、小型田庄占一较大比例。”
①“大约平均数可能是从一百到一百五十英亩。”②萨福克的田庄大多数是大
的，很多是殷实的萨福克自由民的田庄。诺福克，连同剑桥，拥有自大至小
各种不同的田庄，自真正古代沼泽地上的小持有地到排尽积水的土地上或寇
克的改良沙地上的新式大田庄。在哈尔弗德郡，田庄是小的，有些很小——
北哈尔弗德是新近圈围的——据说农场主“比计日工的情形还更糟。”③就
巴金汉来说，有一个所谓准确的平均数字可以利用，这个数字是一百七十九
英亩。关于贝德弗德郡有一个一百五十英亩的估计平均数字，关于北安普敦
有一个一百三十——二百英亩的平均数字。累斯特有很多八十——一百英亩
的持有地；但一百——二百英亩的则比较普通。在诺丁汉和德尔比，真正的
小田庄占优势；而在牛津，虽然有少数大地产和很多“教会佃地”，但是以
无知著名的小农场主却比在某些郡中更好的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关于南部和西南部各郡的记载，除康沃耳外，都比较空泛。汉普郡的持
有地大小不一，但是整个说来却比较小。威尔特郡的圈围起来的田庄都是自
中型至大型的，“依习惯使用的田地”（custo-mary  tenements）则是小
的。多尔塞特有一些很大的田庄。萨默塞特和得文则除去极大的田庄以外，
几乎大小俱备，“分而又分、混杂到令人厌烦地步”的康沃耳郡，是一个平
均年产值约四十镑的小持有地的地区。④

在格拉斯特，小持有地是罕见的。在整个威尔士欧石南灌木丛里以及沃
里克和伍斯特郡中，小持有地却很普通；但是来自斯塔福德、赫列福德和沃
里克那些郡的报告，却肯定地说新近已有持有地合并的情形。就沃里克来
说，平均数计为一百五十英亩。距离威尔士边境越近，持有地就越小，在希

                                                
①  劳登：《农业百科全书》， 1831年第 2版，第 1125页及以下。劳登的总结是以郡报告、马歇尔的郡

报告评论和一些较晚的材料为依据的：就二十年代来说，它是相当正确的。它和 1851年比较准确的报告颇

为吻合。参阅本书第 555页及以下。
① 劳登，前引书，第 1225页。
② 《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1546号。
③ 劳登，前引书，第 1137号。
④  同上书，第 1172页。



罗普郡很多是二十英亩以下的。柴郡有很多持有地不到十英亩，郡平均数料
想为七十英亩：那里的耕地不多。兰开郡也是一个田庄很小的郡。西莱定亦
复如此：“每有一处四百英亩的田庄，就有十二处五十英亩以下的田庄”；
“占用一百英亩的人就称作大农场主。”北莱定的情形差不多；甚至在东莱
定丘陵起伏地带，真正的大田庄也是例外。
林肯郡甚至比诺福克更加多样化。“象法国的情形一样，具有几乎每人
都是一——四十英亩的所有主和农场主”①这一重要特点的艾克斯霍姆岛，
拥有三百——一千英亩大田庄的新圈围起来的褶皱丘陵，拥有很多往往是自
由民产业的很小持有地的沿海“欧石南灌木丛”，以及刚刚在林肯郡以东的
那个情况比较正常的地带，都位于这一郡之内。最后，在极北面——则是虽
有少数大田庄、但大多数是五十至一百五十英亩的达拉姆；几乎全部分成为
年产值十五——三十镑的零星“小块”的坎伯兰；以及拥有愈近沿海愈大的
田庄和很多愈靠山愈小的田庄的非常进步的诺森伯兰。
苏格兰的东南耕作区②——伯里克、罗克斯伯罗、和洛蒂昂——是一个
大田庄地区。在东洛蒂昂，平均田庄是二百——三百英亩，而最大的是五百
——六百英亩；虽则大部分由山地牧羊场构成的田庄可能三倍于此。就南部
的牧畜各郡——皮布耳兹、塞耳扣克，登佛里斯、克尔库布里和威格顿——
来说，耕种的面积不到四分之一，亩数的估计数字同原来英格兰的田庄和圈
围起来的牧场的数字是完全不能比拟的。至于西南低地——埃尔、伦弗罗、
拉纳克和杜巴顿——则一半是作为田庄耕作的，田庄虽比较小，但比之 1760
年的小条耕地田庄却要大得多。东北低地，即从金卡丁郡迤逦至奈恩郡一带
的沿海地方，“芜菁的栽培和人工培植的草类”已经完全掌握，①从而大田
庄随之而来；但小农场主也保持住了自己的地位。在 1794 年，阿伯丁郡的
田庄曾经是很小的——估计比十七世纪时还小②——虽则关于此后三十年间
的变革情形并无明文记载；但是随着农业的进步，无疑是有过一些变革的，
因为小田庄被看作是一个经济上的弊害。法夫、金罗斯、克拉克曼南、福尔
法尔、斯特林和佩思等中部各郡，情况因地而异；但是没有一郡可以说是小
田庄地区。高原和群岛有它们别具一格的田制，上文已约略提及。大多数包
佃人的分佃农，或从最上级领主手里直接租借土地的公权农，都是德国所谓
的贫农（dwarf-peasants），即不能指望单靠持有地为生、更绝无舒适生活
之可言的那一类人。
1831 年的人口调查中有一些数字，相当准确地说明了小农业经营在英格

                                                
① 劳登，前引书，第 1155页。
②  以劳登、辛克莱和郡报告为依据。
①  辛克莱：《总报告书》（1814年），第 1卷，第 30页。
② 安德逊：《阿伯丁农业概况》，第 49页。



兰真正残存到如何程度。③这些数字完全驳斥了一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由
于田制改革和阶级立法而产生了一个为较小农业经营阶级劳作的工人队
伍。在从事于农业的九十六万一千户中，有十四万四千六百户是雇佣工人的
占有者——所有主或农场主——的家庭；有十三万零五百户是不雇佣工人的
占有者的家庭；并有六十八万六千户是劳动家庭。那就是说，每有一个占地
户，就有整整两个半劳动户；每有一个雇佣工人的占地户，就有差不多五个
劳动户。如果不把苏格兰计算在内，劳动户的数字还会稍稍高一些，或许不
下二又四分之三和五又二分之一之多。尽管在这两种场合下亩数似乎都并不
大，但是，凡是熟悉当代英国统计数字的、并了解那些甚至在没有农业机器
的年代里拥有相当亩数的田庄可以用多么少的人来经营的人们，都不会感到
惊奇的。在阿瑟·杨格的《北游记》（1770 年）中，平均亩数为一百六十三
英亩的七十五个田庄的一览表所列举的数字为每四十英亩一人——一个成
年人、儿童或挤牛奶女郎。①

把格雷戈里·金常常引证的对十九世纪末叶英国社会各阶层人数的推测
同 1831 年的数字作一比较是饶有兴趣的。虽然是推测，并且也应该作为推
测看待，但还是值得再加以引证的。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并非在不列颠—
—金氏认为有三十三万户自耕农和农场主。除去工匠和手艺人外，计有“工
人和户外佣工”三十六万四千户以及“公权农和贫民”四十万户：共计七十
六万四千户。他提出了这样一种稀奇的看法，认为所有这些不太幸运的家
庭，都是消费多于他们的生产的。显然在他看来他们都是“无产阶级。”如
从宽计算，假定他们中间的四分之一是不熟练的城市工人，那么农村占地户
和农村“无产阶级”家庭之间的比例差不多恰恰是一比二又四分之三。②

虽然这个从属阶级，看上去，在那个危急时期并不曾发展得像现在常常
暗示的那样不成比例，但是某些工人家庭在 1795 和 1825 年间所遭受的困
难、不公平和不应有的屈辱，或从而在他们和英国农业社会结构的关系上所
造成的变革，却是不容以任何差堪慰借的统计数字加以掩饰的。绞刑架，正
如法国统计学家所说，并没有对死亡率表发生多少影响。无疑，持有地的圈
围和合并，特别是在 1790—1810 年战时圈地狂期间，已经把包括一些破产
的小所有主家庭在内的很多小持有者家庭驱逐进工人阶级。①对于这些家
庭，凶年所遭的屈辱一定是尤其难堪的。在考虑到破产的所有主时，须对自

                                                
③  关于更详尽的细节和参考资料，参阅《剑桥历史季刊》，第 1卷，第 92页。
①  第 4章，第 236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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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本身——这个名称，尽管用法不同，却从没有对一个不能靠自己的持有
地生活的人适用过——和在敞地中持有一个古代凭券持有的庐舍或一小块
凭券持有地或自由持有地而主要靠工资劳动生活的那一类人，加以区别，正
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据上文的论证，这样的圈地并不见得会损害自由民，
虽则可能把他从一个自由民变成为一个农场主或小商人。证据即可证明，所
谓公权庐舍（即其所有权附有利用公用地的合法权利的庐舍）的所有人，在
圈围公用地时，是得到一分土地作为报酬的，正如敞地中的零星土地所有人
在圈围敞地的情形一样。②但是取代公权的那块分地可能太小，不够供牧畜
之用，而圈地的费用又完全不成比例。当时的确有这样一种危险，如果大地
主的代理人在适当时机提出几英镑的代价，就会被接受下来作为买醉之资，
或者，更可能也更情有可原地用以支付战争期间日趋高涨的物价。只有这一
点点的产业的公权农究竟还剩下多少残余，是连一幅统计图的轮廓都勾画不
出的。但是不应过分予以夸大。若说在一个受到圈地影响的区域中，一个平
均公权农有一个公用权庐舍或者一块田间的自有土地，是无法设想的。③
靠默许或习惯而非法利用公用地或敞地上的残梗放牧的工人家庭，在英
格兰更加是怨声载道。在人口相当稠密的耕作地区中，在任何历史阶段上公
用权都不是普遍的。①在中古时代，这种权利名义上同敞地中的持有地保持
适当比例。到了十八世纪，这种比例已经打破；在某些场合下公用权和持有
地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关系，因为整个制度已在崩溃中。②虽则情况各地不
同，但是没有持有地的定居的劳动人民，几乎在各地都能出入公用地，尽管
只不过是利用“收割后的残梗喂养几只鹅”或捡两根柴而已。反对中世纪农
业的人们对于这种适度的使用并无异议；虽则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出入公用
地，或无限制的出入公用地，是既败坏定居人民的道德，而又能吸引不受欢
迎的移民的。这种看法尽管冷酷，至少对定居户抱这种看法未免冷酷，然而
有利于这种看法的证据却很多。③公用地的习惯使用者在圈地时，并没有依
法要求赔偿的权利；但是定居使用人的公正要求几乎是一切无私的当代舆论
所承认的。不幸，每次为圈地专门指派的调查委员们奉行的政策不一，并且
一般都忽略了这种公正的要求。“就全国各地的多数裁定来说，”一位最慎
重、最公正的圈地运动的现代学者这样写道，“对于法外权利要求的承认似
乎是例外。”④这句话对于十八和十九世纪中根据土地，我们在一切计算中，

                                                
②  冈纳，前引节，第 362页。
①  埃普索姆和巴顿（剑桥郡）的所有居民都享有自小麦收获祭起至播种时止在地主土地上的放牧权这一事

实，在 1844年是一个需要特别解释的问题。《圈围公地审查委员会》，1844年，询问案第 5041、5138号。

这个事实曾经是“圈地的一个不可侮的障碍。”
②  冈纳，前引书，第 80页脚注。
③ 同上书，第 361页。
④ 同上书，第 365页。



一直把公权农仅仅算作五十万户。但是其中多数都可以自己为生而无需教区
负担的”，在他看来，一个典型公权农显然是一个没有土地而且申请济贫金
的人。私法案进行圈地的整个时期都是适用的。
然而承认是完全轻而易举的，并且——正如提交农业部的报告书所证明
——在少数的裁定中曾经予以承认。为工人酌留份地的办法，少数有公德心
的地主不问裁定如何也自行予以实施。①诺福克保有个别公平裁定的很好的
纪录。②在绍尔特豪斯和克林，有少量公用地保留给小户主使用，较大的公
用地使用者则不在此例。在塞阿姆，以看上去还能够用的份地替代了公用地
的旧习惯。在若干教区里，燃料权得到了保障。但是在另一些教区里，使公
权农有机会饲养一头牛的那些习惯——可以注意的是，这类宝贵的习惯非常
罕见——为绝养不了一头牛的半英亩地所代替。有一个半给偿的事例是得自
萨福克的图登南的。③穷人只在公用地上养驴养鹅和伐取燃料。他们得到了
一百英亩的高地和三十英亩的低地作采伐燃料之用：他们说这是够用的：但
是对于养驴养鹅作何说词，却无案可稽：大概在一百三十英亩地上仍然养不
了几头。可能的情形如何，从累斯特郡的萨顿—契尼得了一个明显的实例。
“我为所有以前养牛的人，”据一个实行圈地的人这样说，“留下了足够养
一头牛的土地。”④一共有十三个养牛的人，他留下了四十四英亩地。他用
界石把这块地划分为四个牧场和一个公用干草堆，其中的草场在蒭草收割后
是公用的。凡是有公权农养牛的地方，这种办法原是不难仿行的。
在苏格兰，法律情况和实施办法都是简洁的。约翰·辛克莱爵士以一句
话概括了一切。“在苏格兰工人阶级甚至对公用地的划分，也没有任何损害
可担心，因为他们的庐舍并未附有在这些荒地上养牛的权利；而凡是他们有
砍柴权的地方，那种权利在⋯⋯分地时总归是得到保护的。”①权利是明确
的：权利是唯一的准绳，并且权利也受到尊重。
英格兰圈地方法据以实行标准化的 1801 年的总条例（乔治三世，第 59
年，第 109 章）提到了为节省用费，得将“凡于⋯⋯公用地和荒地有利害关
系的所有主和人们”的小分地聚集在一个篱围以内（第十三款）；但是“利
害关系”一词是否可以把法外的权利要求一并包括在内，却不是那一条例所
要决定的事。无论如何，成就甚少。在阿瑟·杨格发表那句常常被引征的名
言②的那一年，情形是这样的——“在二十项国会条例中有十九项是穷人受
到损害的，而且在某些场合下所受的损害很大⋯⋯这些教区中的穷人不免会

                                                
①  哈蒙德夫妇，《农村工人，1760—1832年》，第 157页及以下，举有事例。
② 冈纳，前引书，第 363页注。
③ 杨格：《萨福克》（1804年版），第 44页。
④ 《济贫法审查委员会》，1818年（第 5卷），询问案第 203号。
① 《总报告书》，第 1卷，第 278页。
② 例如普罗瑟罗，前引书，第 305页。



说大概国会是产权的监护人；我所知道的是我原来有一头牛，而国会以
一纸条例把它从我手中夺去了。”“这些”教区并不是二十个中的十九个。
养牛并没有那样普通。③但是纵令把牛换成一头驴或三只鹅，这项议论也还
适用。十八年后国会正授与济贫法机关以设置份地的权力，根据这项条例，
④国家在二十年代时做了一些事，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虽则私人所做的比较
多些。公共慈善事业开始给工人——被视为潜在的贫民——以公共正义绝不
应允许一个作为自由人的贫民丧失掉的东西。在考虑到这些问题时，如果历
史的远景不应有所曲解的话，那么在 1825 年以前的四、五年间受圈地影响
最深的地区，以及工人有权利和惯例可丧失的地区，都必须经常牢牢记住。
有很多相当大的地区和无数单个的教区，都不曾有过新的变革，或值得一提
的变革。①

由于庐舍园圃地皮的缺乏，以致在全国很多地区对货币或实物工资的依
附都更加彻底了。这种情况，加之从 1795 到 1820 年这些高峰物价年份牛奶
和牛油的难得——其所以难得，一部分是由于公权农养牛事业的没落所致—
—有助于说明艾登在 1797 年所纪录而在此后三十年间并没有任何改变的南
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的那种单调到可怕程度的饮食——“从一个周末到一个周
末毫无变化的三飡干面包和干酪”；一点啤酒，如果买得起的话；否则就以
“中国的毒品”作为“他们最平常和最普通的饮料。”“如果够富裕的话，”
他们每星期再增加一次烤肉或咸肉。②在艾登那个时代，燃料荒限制了常常
吃烧烤的东西。他把这种单调饮食同北部、苏格兰、威尔士以及他未始不可
加上的具体品目有所不同的威尔士欧石南灌木丛和西南各郡的饮食作了一
番对比——掺合奶油和糖浆的“粥”；燕麦粥；牛奶麦片；豌豆羹；燕麦饼；
大麦面包；各种价廉味美的汤；和在北部常常食用并且很不错的马铃薯。在
此后二十年间，马铃薯的宣传一直在进行。科胡恩，一位热心马铃薯的人，
在 1815 年的报告说，在串特河以南马铃薯的消费仍然微不足道。③在上一世
纪之末，诺福克的寇克进行了五年的马铃薯实验，才取得了他的佃户的这样

                                                
③ 现在所存留下来的最正确的说法是：公权农养牛的事例是“常常有的”或者“很多的”。参阅哈蒙德夫

妇，前引书，第 100—101页。
④ 《选任教区委员会法》（“TheSelectVestryAct”）（乔治三世，第 59年，第 12章），第 12、13节。
① 本书第 168页。
② 《贫民的状况》，第 1卷，第 496页。但是一位苏塞克斯的证人在 1821年（《农业审查委员会》， 1821

年，第 54页）说，“很少”工人每天不吃一点肉，又有一位移居肯特郡的苏格兰证人看到工人吃小麦面包，

喝啤酒，并且“每天有肉食”，不禁愕然。《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3295号。关于茶，

参阅本书第 310—311页。
③ 科胡恩：《英帝国⋯⋯资源论》，第 11页。〔评论家们比此处所引证的任何人都更早注意到了当地马铃

薯的食用情形；但是这项概括性的泛论还是站得住的。〕



一项定评：“它或许不至使你的猪中毒。”①但是现在已日有进步，到上一
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一年之中几个月吃马铃薯的情形已渐渐普遍了。②在某
些地方，由于运河和关道的关系，燃料的价钱已经下跌。然而除非工人有种
植作物的土地，新食品对于他们的好处是不会很大的。
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缺乏庐舍周围的土地的，但是在英格兰，在
1825—1830 年间，多数工人，也许大多数工人，不是有一个纵然很小的菜圃，
就是有取得一块马铃薯地的办法。③在前四、五十年曾经有过失去菜圃的机
会。要说在十八世纪中一切庐舍都有一块相当大的附着的地皮，那是没有把
握的；④所以在十九世纪中所看到的缺乏园圃的情形，并不一定证明是一种
新的剥夺。但是一定数量的新剥夺是凿凿有据的。在田庄合并时所撇下的房
屋可能被分成为工人的大杂院，它们的园圃则被蚕食鲸吞的农场主兼并而
去。⑤继而所有主会把旧庐舍拆掉，因为正如一位萨里的证人在 1824 年所说，
“农场主一直是非常渴望把这些园圃并进他的田地的。”⑥如果这类庐舍是
在农场主手里，这同一位证人声称，“他们总是禁止⋯⋯养猪，并且要求把
苹果树和常常遮蔽房屋的葡萄架上的出产一并归为己有。”这究竟是不是一
种新办法，未据说明：多半是的。关于本土各郡中的另一郡，即哈尔弗德郡
的一般说法是：在 1818 年真正的菜园是不常见的：①这究竟在怎样程度上是
一种新情况，我们也未据说明。在坦■特岛，科贝特看到了一些庐舍，所附
带的地皮，据他说，容不下一口猪卧在上面。②

然而这同一位科贝特，在痛斥苏格兰人的时候，③却夸讲与世界其它各
地判然不同的“肯特、苏塞克斯、萨里和汉普郡的，以及，的确差不多英格
兰每一个地区中的”“工人房屋周围的那些整洁而又出产丰富的小园圃。”
1796 年农业局报告员博艾斯说，肯特郡的工人往往有大菜圃，并且在很多场
合下养牛。④马歇尔在评论整个英格兰东区情况时（1811 年）指出，在他看，

                                                
①  斯特林：《诺福克的寇克》（Stirling.A.M.W.，“CokeofNorfolk”）（1908年版），第 1卷，第 281页。
②  例如在贝德弗德，《工人工资审查委员会》，1824年（第 6卷，第 401号），第 54页：在赫勒福德，

《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85号。
③  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 241页，在总结 1760—1832年的大事时，未加任何限制词地说，“他们［英

格兰工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园圃。”所举的证据是肯特郡报纸的一段摘录：第 175页，注 1。
④  本书第 154页，注 3。
⑤  哈斯巴赫，前引书，第 129页注中的范例。
⑥ 《工人工资审查委员会》，亨利·德拉蒙德治安法官的作证。
① 《上院济贫法调查委员会》（1818年，第 5卷），询问案第 121号。
② 《农村走马记》，第 1卷，第 322页。
③ 同上书，第 1卷，第 107页：“住嘴，你们这些苏格兰经济学家；别再叫喊吧，布鲁姆先生⋯⋯。”
④ 引自哈斯巴赫，前引书，第 147页。



有“小菜圃”和没有“小菜圃”的茅舍大约是一半一半。⑤在从伊普斯威奇
到贝里—圣爱德曼兹的那一条线上，科贝特发现庐舍园圃，在 1830 年 3 月，
“已经翻好土，准备播种。”但是他却抱怨沼泽地区说，“那里每一寸土地
都是宝贵的，可是没有一寸准许工人享用。”⑥在西南部，从多尔塞特到康
沃耳，园圃是通例；⑦在萨默塞特，至少是常见的，并且据说大多数工人都
酿一桶苹果酒，还饲养一口猪。⑧在斯特劳德河谷，科贝特看到“差不多每
一个庐舍的猪圈里都有一口猪。”⑨1830 年，在赫列福德，“所有仔细的人
都有一口好肥猪”；在格拉斯特—伍斯特的边境上，也都是各有一口。①在
拉德娄附近，据说半英亩的园圃是普通的。②但是，应该补充一句，马歇尔
在他的 1810 年西区总报告中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以前养猪的工人所
占的比例数比现在更大。”③

庐舍园圃在诺森伯兰是普通的，④虽则在工厂田庄上并不如此，但至少
在约克郡的比较富裕的地区莫不皆然。⑤但是在北莱定，据说庐舍园圃在 1800
年原是罕见的。⑥在德尔比郡和斯塔福德郡，却很普通，尤其是在大所有主
的地产上。来自诺丁汉的报告指出，在 1830 年以前那里的情况一直不好，
只有少数实行改良的业主采取过“庐舍地”（cottage-land）政策。⑦一般
来说，科贝特的那项“越是纯粹的谷物区，工人就越是可惨”的论断⑧——
他特别着眼于庐舍地——得到了几乎所有其它可靠证据的证明。最坏的报告
是来自谷物产区和照例来自新近进行科学圈地的地区的，那里没有尺寸土地
是“荒废的。”
在 1820—1833 年期间在南部很快风行起来的小块马铃薯地，往往和园
圃分割开来：它可能是在园圃以外新增的，但更像是它的代替物。一般地来
说，它是在田地面里，农场主有时还征收一笔非法的地租：科贝特在 1826

                                                
⑤ 同上书，第 130页注。
⑥ 第 2卷，第 298、314页。
⑦ 《上院济贫法调查委员会》，1818年，询问案第 129号。
⑧ 《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4774号。
⑨ 第 2卷，第 142页；然而这是一个制造业区。
① 《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8365、10522号。
② 《圈围公地审查委员会》（1844年，第 5卷），询问案第 2480号：这些园圃不像是在 1830年以后设置

的。
③ 哈斯巴赫，前引书，第 129页注。
④ 《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2卷，第 185页，引证了 1831年的作证。
⑤ 哈斯巴赫，前引书，第 237页上所载的作证。
⑥ 图克：《北莱定农业概况》第 41页。
⑦ 《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11，187；12，258；12，077号。
⑧ 第 1卷，第 321页。



年骑马走过威尔特郡和格拉斯特郡时，发现了一些荒谬的地租，但也发现了
一些颇为合理的地租。“这种风气的确是一种日趋流行的风气，”他不胜称
许地写道。①早在 1818 年这种风气在萨默塞特就很著名。②在萨里，则似乎
在 1830 年左右方始流行。③到了 1833 年，无论如何，“小块地”在剑桥已
经常见，在诺福克和萨福克甚至更为常见，虽则养猪——科贝特作为劳动人
民安乐与否的一个试金石——是罕见的。④在贝德弗德郡，小块马铃薯地在
1818 年以前已经“沿着路边”开始了，这是以国王为牺牲而不是——我们不
能不这样想——以农场主为牺牲的：到 1824 年马铃薯已经是贝德弗德郡饮
食中的一个普通品目，所以小块地大概也是普通的。⑤在路易河附近，马铃
薯地早在这个世纪之初就已经司空见惯。⑥从这些散布得很广的事例中可以
看出马铃薯宣传的最后成功。
凡是未婚工人寄宿在农场主家里的那种古老风俗仍旧残存的地方，高物
价对于比向来更加依附于工资的工人阶级的压迫也好一些。在北部和西北
部，这种风俗几乎到处可以看到。在坎伯兰，“每年收租四百——六百英镑
的人总是和他们的长工共膳的。”在北莱定，这是例行办法。在希罗普郡，
以“寄宿的长工”（house  ser-vants）为原则。⑦但是在米德兰和东南部，
这种风气已经衰退。1821 年，在肯特郡这种供膳宿的办法仍不乏其例，虽则
已大非昔比；①大体可以假定的是，在肯特郡残留下来的古风，在其它大多
数郡中也多少残留下来一点。但是，在战争时期已经得到了发展的大农庄，
连同它的半绅士型的农场主，却是不利于这种风气的。来自诺福克的大农场
主之一在 1821 年的作证中，对南部和东部的这些大农场主的情况曾予以总
结。他以“谷物价格高昂的”1801 年为这种风气开始衰退的日期。（在他们
最难求一饱的时候，你们却不再供给你们的长工的伙食了。）此后，这种风
气由于战争时期的农业繁荣而中断：“人们都嫌它麻烦：我相信这是事实。”
②

至少北部乡间的少数工人还有另一种便宜，即雇主允许他们饲养一头
牛。这种补贴办法看上去在诺森伯兰的“长工”当中一直是普通的，在约克

                                                
① 第 2卷，第 137页，115页。哈蒙德夫妇只有一次顺便提到马铃薯地（前引书，第 160页），并且只引

征了苛重的地租。
② 《上院济贫法调查委员会》，同前书，询问案第 111号。
③ 《农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10，249号。
④ 同上书，询问案第 2134—2135号。
⑤ 《上院济贫法调查委员会》，1818年，询问案第 76号。《工人工资审查委员会》，1824年，第 54页。
⑥ 《农业审查委员会》（1821年，第 9卷），第 53页。
⑦ 同上书，1833年，询问案第 6647、2499、581页。
① 《农业审查委员会》，1821年，第 71页。
② 同上书，第 39页。参阅本书第 557页，从那一页中可以看出，寄宿办法的衰落一向是过分张大其词的。



郡的某些地区中也相当常见。并且据林肯郡方面的报告说，“⋯⋯在劳思和
格里姆斯比之间的马什沼泽地中⋯⋯有这样一种惯例，要给车夫这样多的报
酬和一头牛的饲料。”③这种权益是保留给特定的人，并存在于特定的地区
的。
北部乡下的工人还有另一种便宜，即他同他的雇主和国家的经济关系并
没有像他的南部同伴那样一般地为济贫法机关所打乱。但是自从 1795 年以
来，在北部以及南部的许许多多农村区域中，某种辅助工资的济贫津贴已经
变成为农业的经济——或非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和这种津贴制度广泛地
联系在一起的，在串特河以南，有一种面包价格表——即教区按面包价格和
家庭人口的多寡而对工人家庭每周收入所提供的一种保证，也就是生活费用
和需要标准的一种粗浅的指数。①到了二十年代，产生于因粮食缺乏而价格
腾涨的那一年、成熟于连年荒歉和全国为生存而斗争的那段期间的这个制
度，经公认是有害的；地方上已试图予以废除；对于它的范围和实施情形已
着手进行审慎的调查。1824 年的一个国会委员会散发给济贫法机关一项调查
表，表上首先提出的三个问题是：
(1)工资是否曾有一部分由济贫捐开支？
(2)子女津贴是否曾由济贫捐开支？
(3)对第一个孩子是否曾支给这样一种津贴？揭示出的情况非常复杂，
兹分述如下。②

诺森伯兰、坎伯兰和达拉姆的每一个济贫法区域；③兰开郡十七个区域
中的十六个；柴郡十二个区域中的十一个；斯塔福德郡八个区域中的七个；
德尔比郡、希罗普郡、蒙默思郡和赫列福德郡的所有济贫法区域；伍斯特的
几近所有济贫法区域；格拉斯特郡十四个中十二个；萨默塞特郡的所有济贫
法区域；得文的大约一半和康沃耳郡的几近所有济贫法区域，对于第一个问
题的答复都是无条件的“否”或是这样一项说明：只有在残废或其它特别需
要的场合下才给予这种救济；或很少给予这种救济。西莱定的答复是“否”，
未附任何条件；东莱定的答复是“是”，几乎未附任何条件；殊足令人诧异

                                                
③ 关于诺森伯兰，就 1831年而论，参阅《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2卷，第 185页，关于林肯郡，参阅《农

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74，961号：关于约克郡，参阅《关于农业中妇女和儿童的就业⋯⋯

报告书》（1843年，第 12卷），第 294页。
① 正式面包价格表，即使在南部也不像现在往往想像的那样普通；但所发津贴是照顾到物价的，例如在 1817

年以前巴金汉郡就没有面包价格表，但却考虑到物价；哈尔弗德郡和贝德弗德郡也都没有。《上院济贫法

调查委员会》，1818年，第 94页。
② 取材于提交工人工资审查委员会（1824年，第 6卷，第 401号）的报告，刊印于 1825年，第 19卷，第

363号。历史家多忽视了这些报告：例如尼科耳斯的《济贫法史》（Nicholls，“HistoryofthePoorLaw”）和

哈蒙德的《农村工人》都没有加以任何利用。
③ 这些区域一般是区或小城和重要城镇。



的是，北莱定各区的一般答复是“是”，虽则多附有条件。在林肯郡，五个
区域的答复是“否”；二个是“是”。除开腊德纳郡、格拉摩根郡和彭布鲁
克郡中的少数地区外，威尔士几乎一致答复作“否”。
对问题(1)答复“否”的这些北部和西部的大多数地区，在对问题(2)的
答复中解释说，疾病、灾害、或家口众多被认为是能从济贫捐中得到一点帮
助的正当理由。第三个问题从这一批郡中很少得到准确的答复，往往得不到
任何答复，由此可知一般与斯宾安兰政策有关的济贫捐补助同人数的准确比
例是不得而知的。
在肯特郡，十五个区域中有七个对问题(1)答“否”；而其余的八个之
中有几个解释说：“只有很少几个教区”实行这种津贴制度。在苏塞克斯的
十个区域中有四个答“否”；四个答“是”，但附有条件；无条件地答“是”
的只有二个。在萨里郡的四个区域中有三个答“否”：在汉普郡的十七个区
域中有七个答“否”，五个说这种办法是罕见的，只有四个无保留地说“是”。
在太晤士河以南的各郡中，这种办法只有在多尔塞特一郡差不多是普遍的，
虽则 1824 年的委员会对苏塞克斯的情形有一个很坏印象。①但是多尔塞特、
萨里、苏塞克斯以及汉普郡和肯特郡的大部分区域都否认对第一个孩子的诞
生曾发给额外救济金。但是威地岛提出了一项意义深长的附注：“没有一个
工人认为是能够扶养三个孩子的。”在太晤士河以北，米多塞克斯和哈尔弗
德各区对问题(1)多答复作“否”。
在艾塞克斯，十区中的三个对问题(1)答作“否”，而其它六区对它们
的“是”字却加以这样的限制，来表明这一郡并不是全部实行这种制度的。
虽则萨福克郡半数以上的区域答复是“否”，但是委员会对于这一郡却作了
不利的报告，正如对苏塞克斯一样。诺福克已经沉溺于这种津贴：十七个区
域中有十四个说“是”，而另一个在一年前也原会是这样说的。对第一个孩
子的诞生而给予额外救济金的办法，在东安格利亚是普遍予以否认的。
具有和诺福克或多尔塞特的纪录相似或更加不如的各郡是贝德弗德、剑
桥、杭廷顿、北安普敦和诺丁汉。略胜一筹的有伯克郡、巴金汉、累斯特、
牛津和威尔特郡。工资最有系统地由济贫捐予以补贴的地区恰恰就是新近作
最大限度圈地的地区，这一点是彰明昭著的。①

显而易见，对问题(1)的答复作“否”的意义照例是说，凡有正式工作
的身体健壮的未婚男子，或家庭人口简单的已婚男子是没有资格领取津贴
的。1834 年的调查委员认为北部乡间的济贫捐征收委员很可以他们自己得免
于“南部的流弊”而引以为傲，虽则给家累重的为父的人以津贴是理所当然
的。②1824 年的报告不但为这项政策留有余地，甚至还建议采用这一政策。

                                                
① 《报告书》，第 5页。
① 参阅本书第 40页的附图。
② 《英王陛下济贫法调查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from H.M.Commission-ers for in



在另一方面，1834 年的调查委员对于正式工津贴和半失业津贴的泾渭不分，
一并严加指责。面包价格表对于原因问题一概置诸不问——一个男子就有权
得到足够买 x 量面包的钱，一夫一妇则 x＋y 量面包的钱等等。至于一个人
所以钱不够用而求助济贫捐征收委员，究竟是由于有两天没有工作，还是正
式工资标准太低，却无关紧要。所以，这个制度，虽则比之对半失业工人或
者对往往取而代之的家累重的父亲所给付的那些随随便便的赈济在某些方
面要科学些，却更直接有助于压低当地的标准工资。对于这一点的一些认
识，从而引向有意把贫民救济作成为“令人却步”的那种作法，或许说明了
战后面包价格表何以往往不如过去那样宽厚。从经过研究的几张 1815—1830
年期间的面包价格表中可以看出，同得自斯宾安兰的池鹅学院（Pelican
Inn）的伯克郡法官所公布的原有价格表相比，最低限度的面包配给，即 x
和 y量的面包，已经大为降低。①

斯宾安兰政策的彻底采纳连同济贫法户籍制度的实施之有助于压低农
业工人每周货币工资，是无可置疑的。就 1794—1795 年和 1823—1825 年这
两个时期而论，②对于英格兰的大多数地区以及威尔士都有相当完备而可靠
的数字可凭——虽则威尔士的数字稍欠详尽一些。在其间数字不完备得多的
战争和战后时期，曾经 有过很大的波动。直到大约 1812 年，有过一次上升，
其上升的多寡因地而异。在 1814 和 1821 年之间的一次显著的下降，在某些
地区是可以寻踪索迹的，大部分地区也都可以推测而知。以 1814 年的小麦
价格暴跌为开始，并因战后供过于求的劳动供应而助长其势的工资下跌，直
到可以作为是结束战争混乱时代的 1820—1821 年那次更加有决定性的物价
暴跌方始告终。曾经从 1813 年的十二至十五先令降到二十年代的九至十先
令的伊里岛上的冬季工资，或是从十五至十八先令降到“十先令左右”的更
低水平的洛蒂昂郡的冬季工资，都是工资下降的事例。③农场主们声称（并
且有价格数字可凭），他们的工人在 1821 年的生活至少和 1814 年不相上下
——但是 1814 年并不很好。①

                                                                                                                                          

quiringinto…thePoorLaws”），1834年（八开本装），第 26页。
① 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 184—185页：韦伯夫妇：《旧济贫法》（Webb，S.andB.，“TheOldPoorLaw”）

（1927年版），第 183页。一个较早的事例载《维多利亚地方志，格拉斯特志》，第 2卷，第 169页。二

十年代的低额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前所未有的降低，像哈蒙德夫妇所推论的那样，（事实上在二十

年代却有所提高：参阅本书第 169—170页。）1821年的剑桥物价表“在遇有疾病⋯⋯或遭到困难时，”

以及对于“品行端正者”都放宽尺度（1834年的报告，第 21号）。它是惩戒性的，虽则很像是冷酷的。
② 就 1832—1833年来说也是一样。关于统计方面的佐证，参阅鲍莱文，载《统计学报》，1898—1899年，

和《联合王国的工资》（“WagesintheUnited Kingdom”）（1900年版），第 25页及以下。
③ 《农业审查委员会》，1821年，第 131、323页。〔洛蒂昂诸郡自然不是一个“斯宾安兰法”地区，但

下跌的情况却到处可以看见。〕
① 本书第 170页。



在农业方面，每周的货币工资绝不能说明整个问题，并且它所不能说明
的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演进而越来越重要。在草秣和小麦收割季节向来是有额
外收入的；关于这类额外所得，就目前所讨论的这个时期而言，可以作出一
相当满意的估计。如果养猪和庐舍园圃在 1824 年所带给英格兰平均工人的
收入比 1794 年少的话——大体上似乎是这样，虽则这个问题是很不确知的
——那就必须予以补偿。但是，小块马铃薯地，还是就平均数来说，很可能
会抵补这项损失。诚然，在那三十年间丧失的出入公用地的权益，曾经使很
多地方的很多人的命运恶化，虽则就整个英格兰的平均数来说，究竟因圈围
公用地而在福利方面造成的损失是否达到很大的程度还不无疑问。这项权益
在公众的回忆中一向是被张大的；我们所以这样说，因为它在英格兰的很多
地区都不具有重要性；在威尔士更不具有；在苏格兰，对纯粹的工人来说，
则全无重要性可言。由于实物津贴、由于讨论寄宿工人的伙食工资和这类工
人人数变化的困难；以及由于货币工资并不能说明整个问题的报酬方法的其
它地方性残余，以致工资问题益形复杂化。极端的案例是来自十九世纪初期
的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但是和它们近似的情形在英格兰很多地区都可以看
到，即如给林肯郡车夫以牛饲料作为报酬等等。
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夕，在西南威尔士，工人都是全家为一个农场主作
工，“按最低的固定日薪计酬而不供给伙食。”②但是他们可能有茅屋、园
圃、以及按优待价格供给的牛饲料、小条马铃薯地、和按低廉固定价格全年
供应的制面包用小麦。不几年之前，收割工资还一直是采取“乐丰收”形式
的。农场主把他的收割日公布出来：所有依附他的人都赶来帮忙：另一些人
因为以前借他的马用过一天，也来还他一天的工；还有一些人则只是为分享
收割餐而来的，因为他们说那类日子在中古时代是欢宴日。
尽管有这类稀奇古怪的遗风，还是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工人在 1794
—1795 年和 1823—1825 年这两段时期的平均收入作出了估计，①而且不至有
任何真正严重错误的危险。在这两段时期的每周丰厚工资的统计数字之外，
还可以加上收割收入和其它杂项收入以及实物津贴的货币价值这一项相当
正确的估计数字。关于苏格兰，可以利用的确实数字比较少，而二十年代的
情况则更加是出诸揣测。在 1814 年辛克莱爵士确信截至那个时期为止，苏
格兰工资一直比生活费上升得更快。②以他所主办的《苏格兰统计报告》中
搜集的数字为根据而作出的计算，表明出这两者在 1790 和 1810 年之间是以
三十五和五十五的比率上升的，这就足证他的说法无误。③如果上文引证的
这些比较空泛的数字可以信赖的话，那么 1814 和 1821 年之间洛蒂昂工资的

                                                
② 戴维斯：《南威尔士》，第 2卷，第 283—286页。
① 对于 1832—1833年这段时期也作出了估计：这是鲍莱教授的估计数字。
② 《总报告书》，第 3卷，第 262页。
③ 《统计学报》，1899年。



降低和这同一些年份中生活费的降低是非常一致的。如果这种情况还具有代
表性的话，那么苏格兰工人至少并没有遭到任何损失。
依照这一时期英格兰工人的消费习惯而调整的生活费指数，最近已经制
成。④以小麦价格平均五十四先令九便士一夸脱而其它价格准此比例的 1790
年为基数（一百），那么，1794 年的指数是一百一十，而在当时看起来最凶
歉的一年，即斯宾安兰年的 1795 年的指数则是一百三十。在拿破仑战争和
随后二十年的歉收期间所达到的最高峰是 1813 年的一百八十七。1814 年的
指数降到一百七十六，1815 年又降到一百五十。到 1824 年，指数是一百一
十三，而 1821—1831 年这整个十年的平均数，由于廉价小麦的关系是一百
一十一。那就是说，一方面撇开丧失公用地出入权这类的问题，另一方面撇
开工人饮食中马铃薯这个新因素，①而单单集中于劳动收入，并假定土地的
使用在二十年代并不显然比九十年代的情形更加不正常——一个相当合理
的假定——那么，收入并不低于他的父辈在斯宾安兰法前一年的收入的一个
人，是可以用他的收入买到和他的父辈所买到的几乎同样多的东西的，除非
他在啤酒或租钱或在这两者上面花费得更多一些。在 1830 年啤酒税取消以
后，他所饮的啤酒的确比他的父辈所饮的啤酒要更便宜些：前此则或许稍稍
贵一点。但是淡啤酒税向来很低，而麦芽税在 1822 年以后，只比战前水平
高一先令又二便士半一蒲式耳。在二十年代征九先令一巴礼的浓啤酒税，在
1793 年那年征八先令。②当时没有标准啤酒，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物价统计；
但是在这个项目下纵使有点额外开支也是无关重要的。至于庐舍的租金，也
缺乏精确的材料；但是在阿瑟·杨格时代和 1850 年之间的一般趋势是趋于
上升的。③平均来说，为应付这一项开支多半需要一些额外收入——或许每

星期三便士，肯定不多于六便士。{e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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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农业所得的一般趋势（以鲍莱氏为根据）。就 1780—1794 年和 1823 年及以后各

年这两段时期而论，关于北英格兰所得方面的材料是相当丰富的：至于这个间隔时期的曲线则不甚肯

定。

——工人阶级生活费指数（以希伯林氏为根据）。关于表和注释，参阅附录。

根据这项稍嫌空泛的数字，英格兰（以及威尔士）的平均工人，在 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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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824 年之间，已经照一年约五镑，即一星期一先令十一便士这个数目改
善了他的毛收入——把收割时期和其他杂项收入的估计百分比加在有纪录
可查的工资上一并计算。但是这项足够抵付租金和啤酒的可能上涨而有余的
平均收益，主要是由于串特河以北各郡中更显著得多的收益而来的，因为在
那些郡中，工业既提供了其它可取的谋生之道，而济贫法又没有起压低工资
的作用。杂项收入，据这项计算推断，是随工资而涨落的，并且在若干郡中，
工资在 1824 年肯定比在 1794 年为低。所有这些郡都是斯宾安兰制度有了很
充分发展的郡。在主要的和证据最确凿的事例中，按比率表现出来的工资跌
落情形有如下述：①

1794 年    1824 年              1794 年      1824 年
苏塞克斯     86       81      多尔塞特   ？75—80    69
杭廷顿       62       58      威尔特郡   ？80—84    75
萨福克       75       69      赫勒福德   ？70—73    64
累斯特       74       63
英格兰南部、东部、中部和西南部的其它大多数郡不是呈现出很轻微的
下降，就是呈现出很轻微的上升，也就是低于全国平均数的上升。主要的证
据确凿的例外就是上升的程度超过全国平均数很多的米多塞克斯以及和它
差不多并驾齐驱的肯特。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伦敦。
西米德兰呈现出比斯塔福德郡和沃里克郡的全国平均数更大的上涨。林
肯郡没有显出多大涨落。除开诺森伯兰这个不确知的例外和约克郡的北莱定
这个肯定的例外不论，德尔比郡以北的所有地区都呈现出比全国平均数更大
的上升。
像英格兰北部的情形一样，苏格兰工资在三十年之间已经有了很大上
升，但是二十年代时工资的准确水平，正如上文所述，是更加不确知的。为
二十年代初期的洛蒂昂诸郡所提出的“大约十先令”的粗略估计①将把它置
诸和林肯郡、柴郡、以及约克郡的北莱定那同一个类别中——仅就货币工资
而论。在苏格兰工资和苏格兰济贫法之间并无任何连带关系。
究竟在二十年代中平均英格兰工人家庭的可能享受标准，在没有济贫捐
征收委员方面的任何帮助之下，是否真正高于三十年前的可能标准，这不仅
要看这一家家主的农业收入，而且还要看他们全家的收入而定。这里掺杂进
工业副业这样一个异常棘手的问题，尤其是纺纱。这个问题并不是十八世纪
中多少带几分职业性的女纺工——当时这种女纺工很多——的收入的问
题，而是靠作母亲的和逐渐长大成人的姑娘在闲暇时的操作对家庭收入的可
能增益的问题。根据来自十八个郡和来自多数纺织业的报告，纺纱的每日平
均报酬在 1787—1788 年差不多是六便士。这些数字经阿瑟·杨格在他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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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年鉴》中予以发表。①一个庐舍里的年轻的母亲，在家里没有任何帮手之
前，究竟能作多少个整日的纺纱工作呢？当她能以使唤家里的几个人纺纱的
时候——她是尽早这样做的——我们听说在正规的制造业区域中，家庭收入
每星期可以增加一、两个先令。②虽然在 1787—1788 年为市场进行的手工纺
毛和手工纺麻仍然还很普遍，但是却不能设想每一个郡的每一家——或者差
不多每一家都进行这项工作。姑就一点来说，纺线杆纺纱已渐渐过时，而纺
车却不是可以白手得来的。发原料的业务组织一定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再加
上妇女的经常怀孕和分娩、疾病和家务等等，家庭收入几年间的平均增益即
使有一星期六便士之数，也会是令人不胜诧异的。
正在生活费高涨的时候（1795—1813 年），失去甚至这样一个数目也会
是一种灾难，至于孀妇和其他靠纺纱为生的人则一定是光景可惨的；但是随
着战后生活费的下降，其它工业副业也伴同而来，③虽则难以设想，这些工
业副业到 1824—1830 年已经有效地代替了纺纱。然而在 1794—1824 年整个
这段期间，因工业革命而对农村家庭的收入造成的损失——仍然是就平均数
字来说——在绝对数字上是不会很大的；虽则对于当家人每年挣二十五——
三十镑的一个家庭，甚至区区一星期三便士，一年十三先令的损失也会不是
一件小事。
其中含有许多不确知的数量的这个棘手问题的结论是，仍然就平均情况
说，一个英格兰（以及威尔士）的农村工人家庭在 1824 年的可能享受标准，
多半比 1794 年的稍稍好一点，假定工作是同样正常的话，但是有些重要地
区，肯定要坏些，另一些地区多半要坏些，而很多地区无论往好或往坏的变
化都微乎其微。在不好的地区中，则为贫乏者抽征济贫捐。①

济贫法的实施不但有助于压低工资，而且还有助于使一部分人口游手好
闲，致将地方性的不平等永远保持下去。战后济贫捐的负担，在某些地区和
在某些人的肩上，已不胜其担负。在现代争论中常常引证的济贫捐等于、或
超过土地年产值的那些极端的案例，自无须视为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即这种负担到处都不胜沉重地压在小持有者或所有主的身上。
十先令一英亩的济贫捐，正如在 1834 年引证自剑桥郡大舍尔福德的那一项
一样，②足可在战后时期的任何一个凶歉的年份，把一个没有财政储备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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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逼到破产的边缘。所以这种制度有助于打击“自由民阶层。”它对于庐
舍所有者和“零星土地持有者”起了更加有害的作用。一个工人必须缴纳济
贫捐以便使其他工人能以按不合经济原则的工资就业这一事实，只不过是这
种弊害的一部分。在彻底贫穷化的地区中，农场主无意于雇佣这类的人，因
为没有一个有产的人有请领教区救济金的资格，而且标准工资又是那样低，
以致一个已婚男子没有某种救济就不会够用。这类事例究竟如何之多不得而
知。但是这项原则却由 1824 年一位应邀作证的人举出一个悲剧式的例子来
予以说明。①一位可尊敬的有土地的公权农，素以好工人著称，但由于上述
的原因而得不到工作。他的产业使他不能登进“贫民”簿中。“所以我们非
等到我们破产不可，”他这样说。要迫使这个人出卖庐舍和零星土地并不需
要有一次圈地；救济贫民的法律为他作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个制度促进了产
业从小所有者向大所有者的转移，这种转移尽管一向为人所夸张，却无疑是
斯宾安兰大会和选举改革法之间的一个时代特征。

在 1825 年土地面貌完全现代化以前，英国仍有一些敞地和条地有待圈
围，仍有很多沼泽地、林地、荒山、旷野和公用地有待改良和开垦。但是真
正敞地农业，连同它对于庄田上的一切持有者具有强制作用的惯例，这时都
已经罕见了。它久已在崩溃之中，但殊与圈地无关。托马斯·斯通在他的 1794
年林肯郡报告书中写道：“任何人要把公用地占用者理解作必然为任何教区
的风俗习惯束缚在经营管理的任何确定方式上，那就大错特错了。”②大概
他们是依照成例休耕的——虽则这种成例有时也被打破——但是除此而
外，他们是自行其事的。在迄仍残存的艾克斯霍姆的著名敞地中，播种在 1794
年完全是各自为政：休耕办法已经完全绝迹。熟悉很多郡情况的斯通，认为
小麦和大麦、燕麦和豆类的三轮休耕制——本身就是按中世纪初期的例行办
法稍加改进的一种制度——在南剑桥郡敞地中比之在其余任何地方都遵守
得更严格些。③他未始不可以再加上杭廷顿一郡。在他那个时代，以及在林
肯郡，仍然有二田轮作制的教区，在那些地方每年都有一半的土地投闲；但
是关于播种的那一半土地却没有严格的规则加以限制。①一般来说，远在过
去曾经采行二田轮作制的那些地区，在最后的圈地条例以前——常常是很久
以前——就已经把它改良成为四田轮作制，而将每一块田地作一简单的划
分。②在斯通的林肯郡报告书以后的三十年间，剑桥郡和杭廷顿郡的大多数
落后的敞地地区都圈围了起来，最后一片相连不断的敞地三田制农业也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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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③

剩余下来的零散敞地教区，纵使没有保持其它成规，似乎照例还是把休
耕的成规勉强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迟至 1844 年，中原公用地的耕作仍被
说成是“普遍两作一休的。”④三田轮作往往比敞地存在得更加长久。地主
有时把它订在新圈围土地的租约中。否则也可能是农场主们在他们看来似乎
是二十年代时不可能那样低的价格的打击下，由于惯性的原故而又退回到旧
制度——即一种更坏的制度——上去。他们因专家看法的改变而得到了一定
的支持。在阿瑟·杨格领导下的十八世纪的敞地农业攻击者，因急于要废除
那种浪费地力的纯然把土地投闲的休耕，而对一切休耕办法都曾攻击不遗余
力，以致产生了一种反作用。在 1800 年左右，反休耕狂正盛极一时，所以
在二十五年之后人们说它“现在已成强弩之末了。”⑤早于 1814 年辛克莱就
常常不胜其赞许地引用这样一句格言——“在一切黏质土上把地整个投闲几
年的休耕是一切良好农业的不可少的基础。”⑥专家们并没有说在重黏土上
必须每三年休耕一年；但这显然是一个受了打击的黏质土农场主所要实行
的。大肆宣传的“芜菁农业”和四年轮作——芜菁、小麦或大麦、三叶草和
牧草、燕麦；或某种变格——在诺福克可能进行得很好；但是在贝德弗德郡
的情况却有不同。甚至两年轮作也残存到 1830 年以后：出席 1833 年农业审
查委员会的一位证人描述了“一部分半耕半休，一部分按四年轮作”而耕作
的一处地产，但未指明地点。①多半它是一片松质土壤，而“半耕半休”的
那一部分则可能是这处地产上土壤最轻最薄的地方。
在 1826 和 1832 年之间，黏质土区域的农场主异常忧郁。1833 年进行的
调查有助于解释他们何以忧郁和说明在二十年代后期所达到的技术水平。忧
郁并不是在 1826 年开始的。自从 1820—1821 年物价暴跌以来，愁云就一直
不断地笼罩着农场主和地主们。在截至 1820 年 10 月为止的那二十一个年头
中，诺福克的小麦平均价格是八十四先令八便士一夸脱：在 1821 年 6 月则
是五十三先令五便士。②在战时和战后，小麦生产在爱尔兰已大为推广。在
战争继续进行的时候，军事需求以及不列颠群岛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部分
粮食供应，曾经吸去了剩余的存粮，助长了价格的上涨。③1815 和 1818 年之
间的历次歉收也起了同样的作用。继而有 1819 和 1820 年的爱尔兰大丰收，
接着就是价格暴跌。在 1822 年小麦接近于四十先令，虽则直到 1835 年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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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没有那样低过，但是战时和战后价格的那个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在 1826
年有过一次大旱；1828 和 1829 年气候湿闷；可是小麦价格却从没有涨到甚
至距旧平均数的九先令以内。从 1830 到 1835 年，收成都超过常量，但是从
而造成的低粮价似乎是不会减轻农场主的愁苦的。
在 1830 年的前夕条件一直对黏质土地区不利；一般来说，黏质土地区
不仅是新近圈围的，而且，由于这个缘故，也是排水条件很差的。在敞地上，
暗沟排水自然是从未实行过：敞地都修成为田塍和畦沟，在雨水多的年份，
积水能顺着畦沟流出多少就流多少，剩下就积滞在那里损害农作物。在另一
方面，在少数圈地的郡里，暗沟排水却早成定制。在十八世纪初期，以松石
块或木柴铺底而以泥土复盖的楔形暗沟，是一种正规的“艾塞克斯办法。”
在所处理的每一块田里都并排开凿很多这样的暗沟。这种办法已经推广到
两、三个邻郡；但是在 1830 年在大多数郡中这种办法还不是人所共知的。
而且，这样的暗沟都不很耐久，又加之太浅，大概是不太适合于供作耕地排
水之用的，除非像有时的情形的那样，把暗沟砌在犁头不常到的大田塍之间
的那些畦沟里。①

在 1760 和 1820 年之间，在处理水分过多的土壤的极端案例的技术方面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沃里克郡登斯莫尔河畔的斯特里敦的农场主约瑟
夫·埃尔金顿是先驱者。他探索地下泉的本领很大，能肯定泉水在什么地点
碰到不渗水的地层而被迫冲上地表，然后决定最好在什么地方把它截断，并
怎样把水排出。他的方法非有深沟——四、五英尺深——和大量经费不可。
苏格兰人因为他们的“多泉泥炭地”太多，所以对他以及他的效法者的方法
大感兴趣，正如 1814 年辛克莱的费心写出的苏格兰报告书所指出的那样。②

在那个年份以前，这些方法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它们既没有普遍应
用，也没有得到普遍的赞赏；直到 1823 和 1833 年间佩思郡第因斯顿的詹姆
斯·斯密业经证明浅排水法如何可供耕地利用之后，这个运动才变得，不妨
说，风行起来。①

在另一方面，沼泽地的排水法已经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也就是有效
的蒸汽抽水阶段。②在 1833 年的那些一般地令人沮丧的报告中，证明剑桥郡
沼泽地从来没有过这样多的改进的那项证据，却独放一异彩。诺福克，连同
它的芜菁大麦田，也依然是令人可喜的。它“现在情况之好，和我向所了解
的一样，”据一位见证人这样说，至于也有不少轻质土壤的萨福克和剑桥郡，
也都差不太多。③

                                                
① 普罗瑟罗：前引书，第 192—193页和本书第 564页。
② 《总报告书》，第 2卷，第 464页及以下。埃尔金顿在 1764年或 1764年左右开始了它的工作。
① 本书第 564页。
② 本书第 548页。
③ 《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2101号（沼泽地）、2033（诺福克）、2034号及以下（萨福



高度农业经营的洛蒂昂各郡都相当不错地保持着各自的地位，除非那
些，正如在东洛蒂昂郡那样，太集中于小麦种植而又忽略畜产的地方，或“在
战时高物价期间地力过分耗竭的”土壤贫瘠的地方则又当别论。④在这类土
地上，农场主们正恢复这样一种制度，它不禁令人想起旧苏格兰外田农业的
制度。经过一次谷物、芜菁和大麦的轮作之后，他们就让这块地去生长几年
的牧草——但却是栽培的而不是像在旧制度下那样自然生长的。尽管有这样
的权宜办法，报告书还是强调指出已有很多谨慎小心的农场主破产这一事
实。⑤自从 1821 年的物价暴跌以来，在福思河以外从阿罗亚直到特河的克拉
克曼南郡和法夫郡的低地上，马铃薯生产的发展、对伦敦市场的输出、以及
骨肥和菜饼这类新肥料的聪明的利用，曾经给予农场主以很大的帮助。再北
面，利用海——也就是利用轮船——把肥牲口、羊和猪输往伦敦的新办法曾
经是主要令人宽慰的事情。①

英格兰的西北境，一则因为小麦不大是主要作物，一则因为新兴城市，
尽管其市民的购买力很低，却提供了蒸蒸日上的市场，所以并没有受到损
害。坎伯兰有一些新圈围的公用地已经又不知不觉地退到李嘉图的边际的那
一边去了；但是为这一郡辩护的人在 1833 年却夸说，虽则一直到 1807 年它
还输入谷物，然而从那时起它已经变成为输出者。②在远至里布耳的荒地上，
农场主们在畜产方面颇为成功。③南兰开郡那个大马铃薯产区抱怨它将马铃
薯生产已经进行到了不再有利可图的地步；④但这种抱怨都是照例文章。它
也抱怨爱尔兰方面的竞争。新兴的定期轮船往来已经导致“爱尔兰产品的大
量输入，”其中无疑包括马铃薯，但最重要的还是奶油。“一个很能干的人”
“多从事”于这种曼彻斯特—爱尔兰之间的奶油生意。⑤柴郡也受到了爱尔
兰方面的损害，但是它已经有了虽则缓慢但相当一致的进步，而只有在黏土
地带遇到了阻碍。⑥它的大部土地是草地，并且它在爱尔兰人未能插足的城
市牛奶贸易方面同南兰开郡平分天下。南兰开郡，在追问之下，承认：奶油
厂很少见，但牛奶厂却是普通的。⑦

                                                                                                                                          

克和剑桥）。
④ 询问案第 2582号。另参阅询问案第 11，395号。
⑤ 询问案第 11，406、11，525号。
① 询问案第 2859号。
② 询问案第 6588号及以下。
③ 询问案第 3641号。
④ 询问案第 3750号。
⑤ 询问案第 3569号及以下。
⑥ 询问案第 5779号及以下。
⑦ 询问案第 3745号。



关于希罗普郡的报告最为令人鼓舞。⑧它近二十年来大加改良的农业，
自 1821 年以后就没有呈现过衰退。没有一块土地曾经投闲废耕过。克隆森
林的自由民，虽羊瘟肆虐，但依然屹立无恙。合理的作物轮作正逐渐取代反
复播种谷类作物的那种有害的老办法。在威尔士那一边，蒙特哥马利、登比
和弗林特同希罗普郡和柴郡如出一辙。比较边远的威尔士郡县——卡那封、
梅里奥讷斯、卡尔迪根——在 1821 至 1833 年的调查中很少提及。它们都是
自给自足的；大麦面包、青葱肉汤、酪干、猪肉、马铃薯、甘蓝和青鱼是它
们的食品；①小麦农作的盛衰对于它们的慢慢摆脱极原始的农业状态并没有
发生影响。大麦面包，不妨补充一句，在整个西北各地，例如在坎伯兰和在
柴郡，只及在威尔士，都是主要的民食。在康沃耳，它只是最近才不再通用。
②在西北部，燕麦饼和大麦跟裸麦合制的一种古法的杂合面面包往往是和它
一起流行的。③

对于自小麦价格跌落以来所发生的退化情形的标准怨言是来自赫列福
德、伍斯特和格拉斯特的，这表明我们又转而谈到为市场而生产的小麦占优
势的一个区域了。④在“圈围起来没有多少年的公用地上，以及在薄黏质土
壤地带”——也就是边际土地上，退化的情形最为显著。把这些公用地勉强
加以耕种在战争时期还不致亏本：它们之所以一直还依旧是公用地正因为它
们贫瘠的原故：随着小麦价格起伏于四十到六十先令之间而不是在八十先令
以上，它们也就渐渐退回到牧草丛生荆棘遍野的状态了。
渐渐退回到牧草丛生状态的并不仅仅限于过去的公用地而已。在 1833
年作证的最有经验的土地经理人和调查员之一——一位年纪很大而又抱悲
观主义的苏格兰人⑤——说他在很多郡里都碰到过这种情形，而以在那些“因
耕作而耗竭地力的”，也就是，因忽略适当的轮作和施肥而耗竭地力的旧圈
的土地上碰到的为最多。他的作证令人想起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不
科学的农业并不仅仅以未圈围的地方为限。在旧的圈围地区中所存在的技术
上的弊害，同阿瑟·杨格和他那一代人所指斥的敞地上常见的那些弊害未始
不能等量齐观。杨格曾经那样惯于把圈地和进步联系在一起，以致当他在大
部分土地都是旧圈地的法国发现这种联系并不普遍适用时，曾经大为震惊。
①他的震惊倒是非常奇怪的，因为这种联系在威尔士既不适用，在不列颠其
它很多旧圈地地区或地段也不适用。希罗普郡和兰开郡的反复播种谷物——

                                                
⑧ 询问案第 356号及以下。
① 询问案第 175号。
② 询问案第 3431号。
③ 询问案第 6647、5805—5806号。另参阅劳登，前引书，第 825页。
④ 询问案第 1634号及以下，第 8292号及以下。
⑤ 亚当·墨莱，询问案第 125号及以下。
① 《法国游记》（“TourinFranc”）（1794年版），第 1卷，第 398页。



“燕麦，燕麦，燕麦⋯⋯一连几年下去”②——威尔士除种植牧草的间隔期
外无尽无休的播种大麦，③以及曾经使辛克莱所提出的随时休耕的呼吁分外
有力的旧苏格兰内田的永无变化的播种燕麦都是明证。这些事实固毫不足
奇。十八世纪的改良轮作法纯粹是经验主义的，并且由于上面的压力在新圈
围的土地上已经一般地加以采用。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为什么谷物和绿色作
物必须轮作。有些科学家认为菜蔬只是靠水来供给养料，杰思罗·屠尔那位
当代最优秀的农业家曾经幻想，土地如能按照他的办法小心加以耕种，农作
物就可以永远不变。固然他并不完全错，但是他的方法却不适合于平均耕种
者，对于旧圈围地区中不受村庄上任何成规的拘束而依照他父辈向来的成法
进行耕作的小农场主则尤其不适合。他父辈传下来的办法很可能还不如已经
总结成为改良的三年轮作的那种古传办法，正如在剑桥郡敞地上自古以来所
实行的那样。
在新圈围的土地上，不受村庄上成规的拘束这一点——这种成规，正如
上文所述，常常是先圈地而存在的——也是既可以利用也可以滥用的。在漫
不经心的地主之下的既贪婪而又目光短浅的农场主会很容易“通过耕作而把
地力耗竭。”很少人曾经试用以至听说过新肥料。农场肥料本身就没有受到
适当的重视。自 1821 年以来任何地方都没有进行过什么排水工作，除去像
贝德弗德公爵那样最了不起的地主则又当别论。①这些情况的综合结果，在
一项关于南威尔士耕地（其中大部分是相当老的圈地，但也包括一些新圈地
在内）的报告书中可以清楚看出。据说，自从战争以来一直没有任何进步：
生产趋于降低：杂草日益繁生：终身租佃和分租情形都很普通，并且由于缺
乏管理，“很少几个农场主遵守任何正规的轮作制。”②

从全国各处的重土壤地区提出了同样的、虽则稍欠全面的有关衰退情形
的报告。农场主的利润损失和地主的地租损失自 1821 年以来就限制了排水
工程和人工肥料的使用，甚至在这两者的价值为人清楚了解的地方亦复如
此；而济贫捐之重则为向所罕见。拥有资金的农场主正物色比较轻松干燥的
土壤，以便可以比在没有排水或没有排尽水分的黏质土上更容易地保全植物
茎③。据说甚至连明沟排水都无人注意：沟渠也不像向来清除得那样干干净
净。④凡是黏质土最重和最接连不断的地方——就像在南艾塞克斯、肯特郡
的威尔德林区和苏塞克斯，以及在东米德兰的很多地区那样——也最是怨声
载道，并且在最后一次圈地时代的突飞猛进之后，停滞和退化的情形也最为

                                                
② 霍耳特：《兰开郡农业概况》（1794年），第 26页。
③ 戴维斯说威尔士的“民主轮作”是一连种三、四年小麦，然后再种相同年数的蒭草。第 1卷，第 306页。
① 《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215号。
② 同上书，亚当·墨莱，询问案第 125号及以下。
③ 询问案第 1046号。
④ 询问案第 1077号及以下。



普遍。所谓停滞也就是说在圈地已暂时达到饱和点的地区中疏落散布着的一
些残余小块公用地的继续苟延残喘。
肯特郡工人的焚烧干草堆、示威运动和骚动开始于 1830 年 8 月，首先
蔓延到萨里和苏塞克斯，继而西至于多尔塞特和格拉斯特，北至于诺福克和
北安普敦。①斯文大尉已经出马，他的恫吓信已经在很多没有公开示威和纵
火情事出现的郡中发出。人们的不平之鸣很多，而且差不多全都是正当的—
—对济贫法、畋猎法、什一税、圈地、工资率和机器都心怀不平；在以 1828
—1829 年那些湿闷年份的失业和昂贵的面包为背景之下，对这种种的不平燃
起了 7月巴黎革命的火焰。只要答应不管旱涝准定两先令一天，就往往使他
们满意而去。但是他们很少不捣毁打禾机的。他们的行动是不需多所解释
的，而只从肯特郡一位地主的信中引证下述一段话就够了——“一个勤勉的
人，只要有一座谷仓[冬季他可以在里面打禾]，就绝不需要救济金；每星期
十五至二十先令是可以挣到的。”②打禾机是农业方面新到来的机器时代的
先驱者。无怪它也遭到了从诚实人口中夺去面包的其它机器的同样命运。一
群机器捣毁者曾经是不合时宜的发明的十八世纪的公认反对者。
经过多次失败而在 1780 和 1790 年之间由登巴尔的水车匠安德鲁·米克
尔制造成功的打禾机，直到 1800 年在默尔西河以南还很少有人知道。由于
劳动力昂贵，在 1794 年以前它已经就传入了兰开郡。③在 1798 年，据北威
尔士方面的报告说那里已有两部试用的机器：到了 1813 年，打禾机在那里
已经“普及到不胜枚举了。”①但是打禾机之传入米德兰和东南部产粮各郡
却很慢，因为 1830 年的骚动以那里为最严重，而且在旧济贫法之下教区人
口的集中已使机器成为工人最沉重的打击。在 1824 年，据来自杭廷顿的报
告说，打禾机的使用已趋于减退，所举的理由就是济贫捐苛重。②在此后几
年中，据说轻便的、马力推动式的打禾机“在萨福克非常普通”：有时工人，
据说如此，也省下钱来购买一部——都是一些不很精致的——并且照现代办
法带着它到处走动，由农场主提供人手和马匹来转动它。③但是这样幸运而
又精明强干的工人一定是很少的。在 1825—1830 年，打禾机的使用“在苏
格兰各处已很普通”并且“在英格兰和爱尔兰都年有推广⋯⋯”；但是任何
地方都没有绝迹的打禾棒在南英格兰的常见，正和打禾机在苏格兰耕地上的

                                                
① 参阅哈蒙德夫妇的《农村工人》，第 11章中的动人叙述。
② 同上书，第 245页。
③ 霍耳特：《兰开郡农业概况》，第 45页：它是用手力或水力推动的。
① 戴维斯：《北威尔士》，第 122页。
② 《工人工资审查委员会》，1824年，第 31页。
③ 劳登，前引书（1831年版），第 439页。另参阅本书第 567—569页。在麦克尔式（Meikletype）的机器

中，谷物是用手推到由简单机器运转的打禾棒下面去的。



常见不相上下，若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更常见些。④换句话说，1830
年的骚动恰恰是在机器对膂力之战短兵相接的时候发生的。这些骚动不但成
功地捣毁了许多机器，而且成功地延缓了它的进程。有些地方官劝告农场主
们不要把捣毁的机器更新。有些农场主无疑是气馁了。十二年之后一位农业
改革家谈到了“可怜的机器”——他是指设计方面的可怜而言的——这些可
怜的机器甚至在那个时候也不过才“慢慢地在英格兰南部见诸使用。”⑤
在 1830 年以前完全站稳了脚步的唯一另一种重要的节省劳动的机器，
就是乌本的萨蒙在 1800 年左右发明的抛草用的摊晒机。到 1825—1830 年，
这种机器已“渐渐很普遍地使用了，”尤其是“在成大片摊晒干草的伦敦附
近。”①这种机器的采用显然没有激起任何愤怒，虽则有时斯文大尉或许把
它夹杂在其它机器中而一并加以捣毁。刈禾机还是以后的事：它“还是一种
可欲不可求的东西，”劳登在1831 年这样写道。②试验已经进行了一个时期。
诺森伯兰的一位教师亨利·奥格耳发明了在 1822 年运转的那部刈禾机；但
是没有一位农场主肯花钱去试用。在 1828—1829 年，在福尔法尔、佩思和
法夫用贝尔发明的那部重机器进行了试验，那部机器是用后面套着的几匹马
推动的：比附着在一种耕犁机上的小刀大不太多的格拉德斯通刈豆机已经
“在苏格兰的若干地区使用得完全成功”：但这都只是一种试验，而且不是
很有希望的试验。③

其它大多数的新农具都是改良的工具而不是机器，并且很少，纵然有的
话，是直接代替劳动的。为播种谷物和其它种子用的马力条播机，还是很需
要人的照管，并需精耕细作和小心准备好的苗圃。块根作物和豆类的马力耨
掘（包括条播或列植的等同步序在内④）自屠尔时代以来就已经很慢很慢地
出现了，并且，像条播一样，是旨在增加收成而不是减少劳动的。这两种方
法中的任何一种在二十年代都并不普通，科贝特始终抱怨“人们不相信芜菁
条播的优点”⑤而宁愿把芜菁籽像谷物一样的撒播。为减少休耕地上犁耕次
数而采用的耕耘机和翻土器，是导致马力而不是人力方面的节省。①在犁、
耙、运货马车和其它主要工具方面七、八十年来的改进，才刚刚取得了全铁
制犁和全铁制耙的成绩。②犁嘴、犁刀、和耙齿久已用金属制造了；虽则直
到十九世纪，木齿耙以及金属和木料合制的各种犁头仍然在某些地区或特殊

                                                
④ 同上书，第 435、519页。
① 劳登，前引书，第 42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427页。
④ 只能用手浸种。
⑤ 《农村走马记》，第 1卷，第 274页。
① 关于二十年代的这些机器，参阅劳登，前引书，第 528页。
② 拉德纳：《袖珍百科全书》，“金属制造品”条（1831年版），第 1卷，第 156页。



用途上保持住它们的地位。在 1830 年以前，全铁制犁已经在低地广为试用，
在英格兰北部也稍加试用。在阿尼克甚至还有一个“小有名望的（铁犁）制
造商。”③

正是在那个地方科贝特第一次看到了“用蒸汽机运转的打禾机，”并且，
正如他的典型笔法所表达的那样，掌握了它的重要意义。④在太恩河以南，
打禾机是由人、驴或马转动的，偶尔也用水力或风力转动；但是以诺森伯兰
为嚆矢的工厂田庄（factory  farm）可以把蒸汽机像安装在打禾机上一样
方便地安装在饲料切割机或芜菁切割机上。这种方式是意义深长的，但它并
非注定要在不列颠有多大的推广。甚至在科贝特之后一百年，田庄在这方面
使用它们自己的动力——蒸汽或其它——的仍然还很少。科贝特每谈起都不
禁为之激动的那些苏格兰农业专家之一，在这时就已经辨认出这种真正的发
展路线了——虽则不完全准确。1831 年约翰·劳登在描述了带着自己的打禾
机到处走动的那些有事业心的萨福克工人之后，接下去说，“或许在几年之
内他们就会有收割机和蒸汽耕犁机，并且以同样的方法租给我们使用了。”
⑤十二年之后他虽不得不承认这一部收割机都还没有到来；但是他却有坚持
预见之明。⑥

                                                
③ 同上。
④ 《苏格兰旅行记》，第 85页；本书第 50页。
⑤ 同上书，第 439页。



第五章  工业组织

因为在 1830 年以前英国没有一种工业已经渡过了全面的技术革命，所
以古老形式的工业组织和各种各样的过渡形式还充斥于全国。甚至在棉纺方
面，早期的带金属零件的木制机器依旧通用：金属制造的“走锤”精纺机
（mules）新近方始发明而且只有在比较进步的纱厂中使用。①在 1824 年，
在兰开郡的纱厂里仍然有很多手摇的木制珍妮纺机（jennies），虽则为纺
纱作准备工作的并条工序常常是用动力进行的。②但是九年之后“现在作珍
妮机纺工的人，据我想，已日趋没落了，”工业进步有如此之速。③经过了
二十年的试验，遭受了二十年的反对之后，新法织布方始进入迅速发展阶
段。第一个曼彻斯特蒸汽织布厂已经在 1806 年成立。据格斯特在 1818 年的
估计，在曼彻斯特、索耳福德、米德尔顿、海德、斯太莱桥和其它各处共有
这样的工厂十四家：他想它们拥有大约二千台织机。据他在 1823 年执笔时
计算：“目前在不列颠开工的动力织机不下一万台”。它们主要是织造普通
染色布和市布，但是新工作部门正在迅速征服中。他推测全国有织布工三十
六万人，但是他的臆测或许偏高。①1830 年所作的一项估计把英格兰和苏格
兰的数字估作动力织机五万五千至六万台，手织机二十四万台。②贝恩斯在
1835 年写作时预计旧式工具不会很快地绝迹，他的预见证明是不错的。③

羊毛工业，因其历史悠久、长期受国家管理——而这种管理是棉纺织工
业所完全逃避了的——分布面广，以及产品花样繁多，一直还没有经过很全
面的变革。直到 1800 年左右，在西莱定甚至连飞梭机还不“很普通”。直
到 1840 年以后，地毯织工仍然是照古老的方法用手把梭投过织机。④毛丝纱，

                                                
① “在所有制造业企业中的⋯⋯机器，就最大部分来说，都是木制的。”辛克莱：《苏格兰统计报告的分析》

（1825年版），第 2卷，第 200页。一个进步的格拉斯哥公司在 1833年正运进一部“走锤纺机”（Self-actor）。

《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状况审查委员会》（1833年，第 6卷），询问案第 5398号。费尔贝恩·李莉公

司（参阅本书第 200页）在 1820和 1830年间正以“铸铁细棒”代替“笨重的木头和生铁块。”费尔贝恩

载斯迈尔斯：《工业传记》（Smiles’“Industrial Biography”），第 325页。
② 《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S.C.onArtisansandMachinery”）（1824年，第 5卷），第 413页：斯托

克波特。
③ 《1833年的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10684号：也是斯托克波特。
① 格斯特：《棉纺织业简史⋯⋯1823年》（GuestR.，“A Compendioushistoryof

thecottonmanufacture……1823”），第 46—48页。
② 《制造商雇佣情况审查委员会》（“S.C.onManufacturers’Employment”），1830年（第 10卷，第 221号），

第 3页。
③ 贝恩斯：《棉纺织业史》，第 237页。
④ 《手织机织工。助理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第 3卷，注 586。据说在 1803年十分之九的毛丝织工都使用

飞梭。



也就是精梳毛纱，现在几乎完全是纱厂用机器纺绩了，虽则在 1820 年甚至
纺线杆在英格兰还没有完全绝迹；但是，尽管有机器梳毛的各种试验，而精
梳这个主要的预备工序却是一种手工艺。⑤在毛纺这个工序上也有一个类似
的缺口。在各主要制造业区域中，梳毛的初步作业已经是行将由动力来接替
的第一批作业之一，梳毛“机器”——即装有金属线齿并相向回转来开毛的
一些滚筒——往往就装置在旧式水力砑布厂中。但是在 1835 年尤尔发表他
的《制造业哲学》（“Philosophy ofManufacture”）时，介于梳毛和纺毛
之间有一道尤尔所谓的“手工作业”，也就是在一部叫做“毛纺粗纱机”
（billy）的手摇木制机器上进行的“粗纺，”即为在精纺机上进行纺绩的
粗毛绒所作的准备工作。“粗纺工”，尤尔写道，“虽然是工厂里面的人，
因为不依附于动力，所以严格地说，并不是工厂工人。”他注意到 1834 年
12 月刚刚公布的一项专利权，靠了那项专利权，第二部梳毛机就可以用现在
所谓的搓条法为精纺机作准备工作并提供松毛绒了。这个关键性的发明只是
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方始广泛采用。①

在格拉斯哥郡之类的落后地区中，甚至精纺机也是在 1828 年前后方始
见诸使用，导向“珍妮”纺机的手摇“毛纺粗纱机”也是用手操作的；虽则
梳毛和一些其它工序都是由动力进行。②

关于羊毛和其它织物的织造，在这里只需这样说：动力刚开始试用，并
且产生了照例的结果——在二十年代初期因毛丝工业的轻织物而引起的一
次骚动；直到 1830 年动力织造依然是试验性的。至于比较重的大呢、粗呢、
制服呢和毛毯之类，则一直还没有试用过动力机。在地毯织造方面，不难设
想，也还没有试用，只是在最粗麻布以及某几种丝绸的织造方面曾经用作尝
试。1830 年有一个委员会作报告时，还把“一旦发现在毛织品和丝织品的织
造方面，利用动力为切实可行”，则情形又当如何，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加以
讨论。③第二年拉德纳对于动力的使用“除在丝织业最普通的部门以外，是

                                                
⑤ 关于纺线杆，参阅里思：《百科全书》，1819年版，“毛丝”条；关于梳毛，参阅伯恩利：《羊毛和梳

毛业史》（Burnley，J.，’“HistoryofWoolandWoolcombing”）（1889年版），第 144页。
① 尤尔：前引书，第 8页。关于原来为精纺机准备梳棉条用粗纺机的起源，参阅丹尼尔斯：《早期的英国

棉纺织工业》（1920年版），第 123页。
② 《手织机织工。助理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第 5卷，第 370页。哈蒙德夫妇：《技术工人》（Hammond

Mr and Mrs，“The Skilled Labourer”）（1919年），第 148页，说水力在大约 1800年左右已经用于“珍妮

纺机和其它机器”。就珍妮纺机而论这种说法是不无可疑的。曼彻斯特的丹尼尔斯教授告诉我，他没有找

到以动力用于珍妮棉纺机的任何事例。[在美国羊毛工业中也没有“任何证实的事例”。柯尔：《美国毛纺

织工业》（Cole，A.H.，“TheAmericanWoolManufacture”）（1926年版），第 1卷，第 112页。]棉布业

者请愿书审查委员会（1803年，第 5卷）所提到的机器并不是纺机，象哈蒙德夫妇所设想的那样，而是为

整理用的起毛机。当时在西部有些毛纺厂无疑是拥有动力运转的梳棉机和手操作的粗纺机和珍妮机的。
③ 《制造商雇佣情况审查委员会》，第 3页。



否能有多大推广，”表示“非常怀疑。”①

至于麻纺，则眼镜匠约翰·肯德鲁和钟表匠托马斯·波特浩司（即波托
斯）这两位达林顿人已经发明了一种机器。几年之后既经为利兹的约翰·马
歇尔大加改良，那个城镇也就因而成为英国的麻纺中心和这种必要机器的制
造中心了。机器从一上来就使用蒸汽的利兹推广到阿伯丁、敦提和苏格兰的
其它麻布城镇。但是一直到 1820 年左右，机器还只不过用于真正的所谓亚
麻，而并非用于那种比较短的副产品——麻屑的纺绩，对于麻屑早期机器是
不适用的。工厂所纺的麻纱也远不足应付所有的需求。在不列颠的市场上仍
然有很多女纺工纺出的麻纱，至于爱尔兰的市场上则别种麻纱殊不多见。②

在苏格兰，乡间各处以及在敦提大街上每逢赶集的日子都有纱贩，女纺工同
制造商直接进行大量的交易。③

麻布工业有一种和毛丝精梳工相似的、为纺麻做准备工作的梳麻工。梳
理机在战争期间首先创行于利兹，但是直到“很多年之后”方始见用于苏格
兰，甚至在那个时候也还一时“没有多大进展。”结果，控制着瓶颈的梳麻
工“靠了罢工的手段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这个行业，强定工资率和学徒人数
等等，并强行自己的要求，而不论其如何不合理”，正如一位雇主很久以后
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①

丝，按真正的字义来说是不需要纺绩的，却自有一段珍奇而重要的技术
史。拈丝，也就是把丝拈搓成股以便可以经得住纺机的拉力，乃是最早大规
模利用动力进行的织造工序——早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在英格兰，这种方法
由托马斯·隆比介绍到他那所座落在德尔比郡一个河岛上的著名水力丝厂，
即这同一个郡中阿克赖特棉纺织厂的先驱。在 1719 年隆比厂的成立和阿克
赖特时代之间，类似的大大小小的丝厂已经在全国很多地方涌现来为这项加
意培护的十八世纪英国蚕丝工业服务。最大的一个在斯托克波特，1796 年那
里有“六部庞大的引擎，”雇用着“将近二千人，”②为斯比脱菲尔兹的职

                                                
① 拉德纳：《丝织业》（Lardner，“Silk Manufacture”）（1831年版），第 275页。另参阅本书第 251页。
② 爱尔兰的机器纺纱始于大约 1805—1810年；但是只生产很粗的麻纱。在 1820年以后有相当进步，但蒸

汽直到 1829年方见使用。吉耳：《爱尔兰麻纺织工业的兴起》（Cill，c.，“The rise of the Irish LinenIndustry”）

（1925年版），第 266、318页。吉耳（第 265页）根据霍尔纳：《欧洲的麻纺织业》（Horner，“The Linen

Trade ofEurope”）以波特浩司为棉布制造商的说法，把他作为织布工。但他事实上是一个钟表匠。朗斯塔

夫：《达林顿的历史和古迹》（Longstaffe，W.H.D.，“Hist.and Anti-quities of Darlington”），第 313、319

页。[他在申请专利权的说明中似乎被称为织布工。马歇尔：《经济史评论》，1927年，第 626页。]
③  沃登：《古代和现代的麻纺织业》（Warden，A.J.，“The linen trade anci- entandmodern”）（1864年版），

第 690—694、596页。关于爱尔兰，参阅吉耳，前引书，第 318页。
①  沃登，前引书，第 318页。
② 录自昂温，载《英国史学评论》（Unwin，G.，“Eng.Hist.Rev，”）， 1922年 4月，第 213页，所引

狄福：《游记》（1924年版），第 2章。



工们进行拈丝。当动力纺棉开始的时候，机器和操作工人供应了“工厂制度
整个结构”的需求。1783 年，庄园用水权和丝厂都被一个叫作马斯兰的棉布
制造商盘去。③但是水力发动或蒸汽发动的拈丝厂却先后在不远的麦克耳斯
菲尔德、康格耳顿和曼彻斯特发展起来，那里的第一家蒸汽拈丝厂是维农·罗
伊耳在 1819—1820 年创办的。④尽管日益集中于南兰开郡和柴郡，这种工业
依然是特别分散的——散布于二十多个郡和“大约五十个城镇。”⑤蒸汽纱
厂已是胜利的新事物。
机器早已掌握了很多织物的最后工序。这种掌握并非都是新事。在“砑
布”方面，用水力运转的大木槌砰砰捶捣湿布，使之密厚，已不下几世纪之
久；虽则在十八世纪的伦敦，还是以马作为动力。①用机械代替奇形的剪刀
刮布的办法已经克服了刮布工的反对而见诸通行。②罗拉洋布印花亦复如
此，罗拉是一种比较新但采用得很快的发明，因为甚至用普通的“车水”机
就很容易把它转动起来。③用水力进行金属辗轧，由来已久，这种单纯的机
械原理并无二致。④使用动力以代替“马匹或人力”，也很容易，动力无疑
已足够约翰·吉耳平的好友去运转那些用于砑光棉布、丝绸、麻布和印花布
的重型“滚筒和压光机”了。⑤用水力进行压榨和打包的办法迅即随着布腊
默在 1795 年发明的水力压缩机而来；因为到二十年代时它们已经传入了敦
提。⑥在漂染方面由化学而不是由机器所引起的革命，还远在将来；但是伯
托累的化学知识已经开始使漂白的方法革命化，并且有助于一种新工业的建
立。苏格兰的老法漂白除借日光和雨的力量外还需用酸牛奶作辅助剂。在
1764 年以后，这种辅助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很稀薄的硫酸所代替。二十一
年之后，有了伯托累所建议的氯水使用法，这种方法他在 1786 年就向詹姆
斯·瓦特解释过。第二年德·索胥尔——它是一连串的伟大名字——给阿伯
丁的柯普兰教授作了一番表演，柯普兰的商界朋友立刻加以试行。⑦到十九

                                                
③  昂温，同上书，在他的《塞缪尔·欧德诺和阿克赖特》（“SamuelOldknowandtheArkwrights”）（1924

年版），第 2章中则更为详尽。
④ 《丝业审查委员会》（“S.C.ontheSilkTrade”）（1831—1832年，第 19卷），询问案第 3022号及以下—

—罗伊耳的作证。
⑤ 同上书，询问案第 11，368号。
①  坎贝尔：《伦敦行名录》，第 261号。
②  但是早期的刮布机并不用旋刀，旋刀的第一张专利证是在 1815年领出的：克朗普：《1780—1820年利

兹的呢绒工业》（Crump，W.B.，“TheLeedsWoollenIndu-stry，1780—1820”）（1931年版），第 44页。
③  这是皮尔的财产的基础；参阅《维多利亚地方志，兰开郡志》，第 2卷，第 397页。
④  博耳顿曾经在索和用过；但是它还要早得多。
⑤ 《伦敦行名录》，第 262页。
⑥ 沃登，前引书，第 615页。
⑦ 同上书，第 720页。



世纪初叶，商业用氯已经由格拉斯哥的查理·滕南特大加改良。他开设在圣
洛罗克斯的那个工厂是在大约 1800 年创办的。①到了 1830 年这个厂占地已
达十英亩。②主要产品是硫酸、漂白粉、苏打和肥皂。兰开郡的大规模地生
产化学品比格拉斯哥要晚一些。用勒布兰法制造苏打的第一个重要工厂是马
斯普腊特在 1823 年——也就是赫斯基森把盐这种原料的国产税从一蒲式耳
十五先令减到一蒲式耳二先令的那一年在利物浦创办的。六年之后，盐已经
完全免税，马斯普腊特和一位合伙人经过“农业利害关系方面的一番激烈反
对”之后，就在普雷斯科特教区的圣海伦斯教堂附近于十八世纪发达起来的
那个风景宜人的小乡镇上开始进行制造。③在这期间，勒布兰法已在东北海
岸旧海滨制盐工业中奠定了基础。曾经在邓唐纳伯爵所支持的拉瓦谢下面工
作的威廉·罗什，早于 1806 年就用这种方法进行过试验；但是真正的开始
却是二十年代时由于取消国产税的关系而由库克森厂在格次黑德和由罗什
在沃克分别进行的。④

主要的冶金业到了 1825—1830 年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它们的第一次革
命；虽则在 1828—1829 年尼耳森方始把热鼓风法应用于熔铁炉，而使所生
产的铁对所消费的煤的比率在苏格兰提高了三倍。①迟至 1788 年，不列颠仍
有旧式焦炭炉二十六座，所产生铁约为英国的五分之一。总产量是六万八千
吨。②继而有了蒸汽鼓风法，在 1793 年以后持续不断的军火需求接踵而来。
这是具有绝大重要性的，因为“在十八世纪时铸铁和铸炮几乎是等同的，“正
如迪奥尼夏斯·拉德纳在 1831 年所写的那样。③到 1806 年，一百六十二座
焦煤鼓风炉和十一座木炭鼓风炉共产生铁二十六万吨——木炭铁所占的比
例这时已差不多无足轻重——铸铁的用途正在日新月异之中。④到了 1830

                                                
① 《英国人名词典》[在第一版中，录自辛克莱：《总报告书》，第 5卷，第 313页的一句话是作为指滕南

特的厂而引证的。事实上它是指另一个公司而言。马歇尔：《英国经济史评论》（1927年），第 625页。]
② 本书第 76页。
③ 《维多利亚地方志，兰开郡志》，第 2卷，第 399页及以下。布罗克班克：《圣海伦斯史》（Brockbank.，

J.，“Historyof St Helens”）。戈塞治：《阿尔加利制造业史》（Gossage，W.，“History of the AlkaliManufacture”）。

国产税于 1825年取消。
④ 《维多利亚地方志，达拉姆志》，第 2卷，第 301页。[关于罗什，参阅罗斯安·贝尔：《太恩河和工程

学》，载《英国机械学会会报》（LowthianBell，“TheTyneandEngineering”，Tran.“Inst.Mech.Eng.”）1881

年，第 445页。他在 1813—1814年返回巴黎，并且不久之后就在沃克开始工作。]
①  斯克里夫纳：《铁业史》（Scrivenor，“Historyof the IronTrade”）（1854年版），第 259页及以下各

页，以及《英国人名词典》，参阅本书第 525页。
②  同上书，第 87—88页。
③ 《袖珍百科全书》，“金属制造业”，第 1卷，第 55—56页。自然是一种张大其词的说法：参阅艾希顿：

《工业革命中的铁和钢》（1924年版），第 6章。
④ 斯克里夫纳，前引书，第 99页：木炭铁不到总量的百分之三。



年，二百五十至三百座鼓风炉已有六十五万至七十万吨的产量，其中五分之
二以上来自南威尔士，三分之一来自斯塔福德郡。⑤“幸而”，拉德纳写道，
“大规模铸炮的业务似乎将告结束”；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新的社会用途，
尤其是煤气和自来水总管、柱材、栏杆、铁缆和桥梁材料等用途，使这种刺
激保持了下去。伦敦甚至进行了以铁筑路的试验——这是在布拉克富莱尔桥
和累斯特广场附近进行的。⑥在福内斯、伍斯特郡、德安森林和南威尔士仍
然生产小量的木炭铁供作锡板和锡片之用，但是 1828 年以后在苏塞克斯的
威尔德林区却丝毫不生产了。⑦

在这期间，既快而又经济的熟铁生产法已臻完善，并已广为采用。熔搅
生铁以去杂质的搅炼炉和用带槽罗拉的拉铁条法已经在 1783 年由戈斯波特
的亨利·科特领得专利权。在搅炼的铁还软的时候进行搅炼和辗压的方法，
行将取代那种在铁锤下既慢而又辛苦的生铁精炼法，并为条、板、链之类的
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坚金属，而没有这种坚金属原是无法进入新冶金时代的。
在盆尼达林的洪富里厂先于使用原煤的搅炼炉而采用了一种焦煤精炼炉并
加以改良之前，这种本身并不完全是新东西的科特法，还不是什么重大的成
功。这种方法有一个时期差不多只通行于威尔士一地，以致通称为“威尔士
法。”到了二十年代，它已经在斯塔福德郡和英格兰其它产铁区有了相当的
基础；但是在 1800 年前后第一批搅炼炉方始运入苏格兰。在拉德纳执笔时，
这两种熔炉都烧焦煤了：在第二种熔炉中，将这时已经几乎没有炭质的铁块
先加热半小时，然后再加以搅炼；当铁块“变成自然状态”时，也就是开始
呈现稠粘状结构，几乎是筋状结构时，把它们取出，加以捶炼和辗压；再加
热；然后在“水力运转的重锤”之下予以完工。自 1782 年以来，蒸汽已经
应用到铁锤方面，水力已不再是不可少的了，但仍广泛使用。①

钢也可以比较大量地利用了，虽则迄当时为止它的用途还没有大大超出
武器、刀具、“玩具”、以及在十八世纪时就已经使用钢的各种零件的范围。
精钢原来一直是进口货，叫做金属条的那种小条成捆地装运进口。大约在都

                                                
⑤ 参阅斯克里夫纳，前引书，第 136页中的估计数字。加洛韦：《煤矿史》，第 1集（1898年），第 477

页。波特尔：《国家的进步》，第 268、475页。
⑥ 杜宾：《不列颠的商业实力》，第 1卷，第 154页。
⑦ 加洛韦，前引书，第 477页。
①  关于科特，参阅艾希顿，前引书，第 4章。另参阅关于科特家申请公共援助的国会报告书。《1812年

的委员会报告书》，第 2卷，第 85页，以及拉德纳：《金属制造业》（Lardner，“Manufactures in Metal”），

第 1卷，第 83—84页。关于苏格兰方面，参阅布雷姆讷：《苏格兰的工业》（1869年版），第 50页。搅

炼法大约在 1820年传到瑞典和法国，1821年传到比利时，1830年传到来因河流域的普鲁士，1835年传到

西里西亚。斯旺克：《古今铁史》（Swank，J.M，“Hist.otIroninallAges”）（1892年版），第 88页。[在

第 1版中，在这一点中所提到的若干年后发明的内斯密斯蒸汽锤，给人一错误印象，以为在拉德纳执笔时

所有的锤都仍然是水力运转的。马歇尔：《经济史评论》，1927年，第 626页。]



铎时代末期英格兰方开始制造。早于十八世纪时，设菲尔德已进行制造“泡
钢”——把大部分是瑞典制的非常纯的纯铁条放在木炭上加热十二天左右，
直到吸收进一些炭质为止。“泡钢”是因它们制成时的外貌而得名的。但是
在这种制法中，吸收炭质的多少很不规则。为了生产质量完全划一的钢，一
位叫做本杰明·杭茨曼的设菲尔德的教友派教徒在 1740 年左右设计出一种
方法，把碎泡钢、小块钢以及其它成分混合在一个小陶瓷坩埚里，铸成已知
质量的钢锭。另一种取得质量勉强划一的办法，就是把泡钢条弄断，加热后
再把它们成捆地锤炼成锭，俾使其中的杂质，不妨说，均匀化。这就是因供
制造最好的剪具之用而得名的“剪具钢，”也就是在十八世纪时因其靠近索
林根的原产地而得名的“德国钢”。纽卡斯耳的安布罗斯·克劳利自 1730
年左右就开始制造，但是设菲尔德直到 1770—1780 年仍然是从德国进口。
在大战过去之后，这种进口货已经倒流了；1830 年，拉德纳正为了我们原应
做成高级工具出口的时候而输出高级原料，惋惜不置。在 1785 年创造“剪
具钢”的铁工厂已经在设菲尔德建立，而剩余原料就是由这些铁工厂和设菲
尔德这时已经有了两代经验的铸炼钢厂所提供的。①

在纺织和冶金工业有了一部分变革的时候，十九世纪方始了解其意义的
工程学从而有了可能。到 1815 年或更早一些时候，原料已可保证无缺。创
造发明的技巧涌现于各行各业。工资每日三先令六便士的水车匠布林德利和
工资更少的石匠特耳福德如何帮同创立土木工程这个专业现在已经是常识
问题。但是在 1750 年前后，在坎贝尔看来，一个水车匠就是一个普通匠工，
他要开张营业比一个铅匠所需的本钱还要少些：“给散匠的工资并不比一个
普通的木匠多。”①但是坎贝尔也知道“工程师”——用现代术语来说，即
机械工程师——这样一种人，他是把他们划入制车匠、光学仪器匠和制锚匠
之类小资本家之列的。

工程师为供应貯水池或为矿山排水⋯⋯而制造用火力抽水的引擎。这种工程师必需富于机械知

识⋯⋯。他雇佣为他做铜工的铸造匠、为他做铅工的铅匠等各种五金匠以及为他作皮管的一批鞋匠。

开业需要有一大笔资本[至少五百镑，据他在另一个地方说]，并需在缙绅当中广有交游⋯⋯。他应该

有稳健的头脑、而切忌轻浮，否则他就会经不起业务的诱惑而从事很多无裨实际而又费用浩大的计

划。工人⋯⋯一星期挣十五到二十先令；懂得如何制成普通引擎成品的一个车间工头所挣的却要多得

多。
②

这些“火力引擎”制造商的小作坊是不难描绘的，它们的确是小型“作

                                                
①  艾希顿，前引书，第 54—59页。劳埃德：《刀具业》（Lloyd，G.I.H.，“TheCu-tleryTrades”）（1913

年版），第 73页及以下。
① 《伦敦行名录》，附录，第 323页。
② 《伦敦行名录》，第 248页。



坊”。但是，现在没有片纸只字提到这些工程师本人曾使用动力。然而有些
本不会称作工程师的人倒是使用动力的。马修·博耳顿在 1770 年以前有几
部水力发动的辗压机和车床。③但是动力在索和厂所起的作用很小，而在用
机器制造机器方面则更小。那时有一种最不完善的、用手或马运转的“引
擎”，供凿钻炮口之用。
这种引擎由米德兰的大铁商约翰·威金逊根据 1774 和 1795 年的专利权
作了很多改进，这使瓦特得到不少的好处，因为他制造出他的气缸。④但是
1830 年之后很久，乌里治地方的“钻孔锥”还是由一部“四马机”运转的；
①虽则到那时所有商业工程师都已经不用马作为动力了。
早期木制纺织机器是由使用人自行制造的，或由织机制造匠、钟表匠、
木匠、工具制造匠、以及兼有机器特长的各种各样工匠直接为他们订制的；
那个时代的“工程师”主要是唧筒制造匠。学会制造机器之后，这些制造匠
往往就兼营纺纱，所以这两方面是互相跨业的。曼彻斯特的麦康纳尔·肯尼
迪公司在创办之初就兼营这两种业务。②亨利·侯兹沃思在曼彻斯特住了六
年之后，在 1799 年去格拉斯哥，在 1824 年仍自称棉纺工兼机器制造者。“有
很多制造商自造机器吗？”那一年的国会委员会主席同一位专家证人说：答
复是“确乎很多。”③有些最大的公司这样继续了很久——贝耳珀的斯特腊
茨厂就是一个例子。④但是到了 1820—1830 年，用其它机器制造机器的职业
承办商，即现代世界上的真正机械工程师才刚刚在需求正达于最高峰的兰开
郡和伦敦开始出现。
1841 年的机器出口法律审查委员会在听取了一些有资格的证人作证之
后，断定自 1820 年以来，随着机器工具的出现，“工具”这个名词的用法
已经有了改变。工具，报告书提醒国会说，并不是国会所设想的那种东西：
并进而对于现在工具是什么东西加以解释。⑤工具演进的第一个阶段，大约

                                                
③ 斯迈尔斯：《博耳顿和瓦特传》（Smiles.S.，“Livesof BoultonandWatt”）（1865年版），第 179页。[在

第 1版中，根据埃特金：《伯明翰和米德兰铁器区》（1866年版），第 262页的记述，据说一个叫作特威

格的人和博耳顿在 1760—1770年都为这样的目的而使用了“火力引擎”。但如果博耳顿曾经这样做，斯迈

尔斯应不会遗漏掉，由于所涉技术上的困难，令人想到有关特威格的传说之误。]
④ 斯克里夫纳，前引书，第 92页中的记述经艾希顿，前引书，第 63页，附注 103 和第 3章各处广为增补。

艾希顿（第 101—103页）强调威金逊公司这类企业在工程学演进方面的重要性。
①  引用金氏的一篇（未发表的）伦敦大学论文（1923年），第 15页。
② 丹尼尔斯：《早期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第 124页注，第 128页。
③ 《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347页。
④ 尤尔：《制造业哲学》（Ure，“PhilosophyofManufactures” ）（1835年版），第 21页。这种作法在二

十世纪并未绝迹，至少有一个大梳毛公司是自造机器的。
⑤ 《机器出口法律审查委员会》（“S.C.ontheLaws affectingtheexportof Machinery”）（1841年，第 7卷），

第 7页。另引据诺耳斯： 《工商业革命》（Knowles，L.C.A.，“IndustrialandCommercialRevolutions”）（第



是在 1800 和 1825 年之间，而这个阶段并不全然是明确的。那位木匠出身的
世界发明家布腊默（1748—1814 年）或许是起点；虽然早在他的那个时代以
前，钟表匠已经使用螺纹切削机床，即一种齿轮切削机，以及为极精细的金
属加工用的一种“蜗形绳轮机”。为了制造他所发明的锁——在他的发明清
单之中还包括水力机、有全付龙头设备的酒馆和厕所——布腊默设计了一系
列的机器工具。亨利·莫兹利从 1789 到 1796 年一直在他的指导下工作，在
这期间，他们改进了重型螺纹切削机床，即一种装有金属切削工具的滑架，
和其它不太引起一般注意的机器和器械。①自 1797 年以来，在杰雷米·边沁
的兄弟塞缪尔·边沁爵士的指导下，木工机器在皇家船坞取得了极重要的进
步，他的专利权证在八十多年后被一位专家说成是“真正杰出的发明天才的
范例”：其中“有很多现在通用的最重要的机器原理⋯⋯[都]以最明确、最
简洁的方式揭示出来了。”②同边沁合作的有发明家老伊萨姆巴德·布鲁内
耳和机器制造匠莫兹利。他们在 1808 年建造了一系列的机器，在滑车制造
方面，借重于这些机器十个人能做一百一十个人的工作。③理查德·罗伯茨
从他们的“凿穴机”脱胎出工程师用的钻孔机和切削机。
罗伯茨（1789—1864 年），黑乡的一个鞋匠的儿子，早年是约翰·威金
逊的一个模型制造匠，后来是莫兹利手下的一个机械工。1816 年他在曼彻斯
特定居下来，他是给金属刨那种来源不明的机器以永久型式的人们之一。“我
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在 1821 年左右有几位工程师制造了一部这类的机器。”①

大约在他来到曼彻斯特的时候，“整个机器都是用手制成的。既没有刨平机、
也没有钻孔机和造形机⋯⋯[只有]很不完善的车床和很少的金属钻。”威
廉·费尔贝恩（1789—1874 年）在很多年后②谈到 1814 年的曼彻斯特时这样
说，1814 年正是他从他以煤矿机学徒而开始生涯的太恩塞德，经过在伦敦和
都柏林作了一段散工之后而来到曼彻斯特的那一年。在此后二十年间，费尔
贝恩曾经设立了一个公司，那个公司，正如安德鲁·尤尔在 1835 年不胜敬

                                                                                                                                          

1版，1921年），第 75页注。
①  机器和器械起原的最完善的记述仍然是韦利斯教授在 1851年《博览会演讲集》（“EXhibitionLectures”），

第 1集，第 307页及以下的记述。韦利斯指出 1772年的《百科全书》中绘有一个比莫兹利所制造的更好的

滑架。另参阅斯迈尔斯：《工业传记》，散见各页，而尤其是附录 3，“滑架的发明”。
② 白尔：《木工机器》（Bale，M.P.，“Woodworking Machinery”）（1880年版），第 2页。另参阅韦利

斯，前引书，第 309页。
③ 费尔尼文，载《英国土木工程学会纪要》（“Proc.Inst.Civ.Eng.”）（1863年），第 22卷，第 604页。
① 韦利斯，前引书，第 314页。据斯迈尔斯（《工业传记》，第 178页，并散见各页）所知，有六个人自

称是这种机器的发明人——罗伯茨、利兹的墨莱、德尔比的福克斯、阿伯丁的斯普林、伦敦的克莱门特和

乔治·伦尼。威廉·费尔贝恩把莫兹利、墨莱、克莱门特和福克斯看作是“机械工具制造业的伟大先驱者，”

而以罗伯茨为第二代的领袖人物。斯迈尔斯，前引书，第 299页。
② 在曼彻斯特英国协会上，1861年。



畏地解释说，③可以替你生产出一个不论什么价钱、行业、场址或动力的设
备齐全的纱厂；但是就工具来说，他总是以首功归之于莫兹利和罗伯茨。费
尔贝恩的兄弟，利兹的彼得（1799—1861 年）正把工程知识应用到纺织机器
上；但是在二十年代时，他的经营规模不大。④

很少工程师是大规模经营的。他们出身于各行各业。但却没有一个是早
两代唧筒制造工程师的嫡系后裔。他们必须能掌握资本和开创事业。莫兹利
制造各式各样的机器——制造磨粉机、锯木机、铸币机，在二十年代时则转
而制造船舶机器——在 1810 年迁移到威斯敏斯特桥路，⑤并且在那里建立了
一个很大的企业。到了二十年代它的规模究有如何之大虽不确知，但它却是
伦敦首屈一指的行号了。在 1824—1825 年，莫兹利的老东家布腊默雇佣了
约一百人；亚历山大·加洛韦在 1824 年雇佣了约七十五人，在 1825 年雇佣
了大约一百一十五人。布莱恩·唐金、约翰·马提诺，和其它一、两个工程
师也是相当大的雇主，但是据说 1824 年在伦敦的那两、三百个“工程师师
傅”和水车匠师傅之中，大多数人都肯定不过是一些小人物，①正如坎贝尔
所说的高级工匠师傅而已：他们绝不会利用多少动力。他们的业务种类经一
位锻工散匠（他说他被人称作机械师兼工程师）在 1813 年的学徒审查委员
会中予以说明：业务是一种崭新的业务：水车匠从事经营，并雇佣一些锻工：
他们制造蒸气机、车床等等。②在 1824—1825 年所引用的最大雇佣数字是北
部的——即曼彻斯特的赫威斯雇佣数字，他的企业“在建立纱厂和为它们装
配机器时雇佣的人数很多”，可以给一百四、五十人以工作。③从那些年的
作证中，可以对于二十年代的工程人员和他们所招募的人员得到一个相当明
确的概念。加洛韦雇佣了“我们叫作造模工人的木工”、铁料和铜料工、锻
工、火伕、打铁工、钳工、锉工、铁料、铜料和木料的车工。赫威斯的重要
佣工都是从细木匠和钟表匠中罗致的；但这时他已经收录学徒。约翰·马提
诺说，他可以很容易地从萧条的手工业中吸收更多的人来扩张他的企业，只
要他们肯来的话：他曾经举钟表匠和工具制造匠为例。④
在 1824 年，曼彻斯特的领导地位，已经为伦敦以外的人所公认；但是
格拉斯哥的主要证人霍耳兹沃思声称，他的第二故乡现在“只不过落后于曼

                                                
③ 在《制造业哲学》中。
④ 但是在 1841年，他雇佣了五百五十人。《机器出口法津审查委员会》，1841年，第 208页。
⑤ 斯迈尔斯：《工业传记》，第 223页。莫兹利死于 1831年。
①  加洛韦的作证，《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1824年，第 19—26页。《工具和机器出口审查委员会》

（“S.C.on theExportofToolsandMachinery”），1825年（第 5卷，第 115号），第 41页。布腊默，前引书，

1824年版，第 37页。唐金、马提诺、泰勒和海伊和伦敦方面的其他几个证人。
② 《关于学徒法请愿书审查委员会》（“S.C.onPetitions…respectingtheA-pprenticeLaws”），1812—1813年

（第 7卷，第 941号），第 20页。
③ 《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340、27页。



彻斯特三、四年而已”，虽则“改良的机器的样品”还是从那里得来的。①

曼彻斯特的最大资产之一，据他说，并不是工人的精细分工，而是行业的精
细分工。那里的棉纺织业是如此之大，以致像罗拉制造和纱锭制造这类的业
务都是分行别业的，而在其余各地，机器制造者却不得不自行生产——这倒
是副业史上饶有兴趣的一页。
棉纺织以外的大多数使用机器的工业还规模较小，年轻的工程企业的规
模之所以小，原因正在于此。蒸汽机这种发动机本身也还很小，并且除开在
很有限的一批工业之外，也很少使用：在这一批很有限的工业之中，计有矿
业，矿业的普遍使用蒸汽起重和抽水大约始自 1790—1800 年；②鼓风炉厂；
棉布业以及，在稍逊的程度上，其它纺织业；和最后，在 1800 年以后的沿
海和内河航运业。现在没有全国综合性的统计；但是幸而存在的那些关于格
拉斯哥那个一度具有代表性的港口和具有代表性的最新式工业城的统计，倒
是完备的。1831 年，格拉斯哥拥有人口二十多方，和蒸汽机三百二十八部。
其中有六十多部是装在汽船上的。最大的汽船是三百八十七吨，装有两部蒸
汽机，各有一百一十匹马力。其余的蒸汽机差不多全是装在那一百零七家动
力发动的棉纺织厂里，其中很多家各装有几部。③陆上和水上的平均蒸汽机
是二十五点六匹马力，格拉斯哥城和克来德河上的总马力当可发动一艘现代
的巡洋舰。
在上述的工业以外，新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只不过是尝试而已。在大面粉
厂和啤酒厂中，蒸汽已经采用。蒸汽印刷正从《泰晤士报》推广到其它报刊。
在 1830 年以前，大沼泽地所装置的蒸汽抽水机不足半打。在整个基本金属
工业中，蒸汽正取代水力来发动轴系和其它简单机械。在 1822 年，格次黑
德的理查德·霍桑开始利用蒸汽运转他的车床①，二十年代的其它工程师无
疑也是这样去做的。但是在铁器和轻金属业中，企业的规模照例太小，不容
许使用动力，所以那里的一切机器都毋宁列入工具类中，即如手力压榨机或
手织机之类。“我们伯明翰的机器”，一位证人在 1824 年说，“在当代的
科学著作中纵令提到，也是罕事。伯明翰的机器都寿命不长⋯⋯只是在某种
机器风行的时候存在于一时，而且不出一厂或一城的范围以外。”②机器，
他接下去说，是轻便和手提式的。不管他心目中是指哪一种机器而言，恐怕
多半是属于工具类的，虽则这段描述不一定排除动力，并且还很可能把此后

                                                
① 《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379页。伦敦方面的证人，尤其是莫兹利和加洛韦，声称伦敦的工匠无

疑是英国最优秀的并且饮酒也有节制。在布腊默的一百个工人之中没有一个酒徒，唐金的工人也“都是很

可尊敬的一类人。”同上书，第 37页。
② 加洛韦：《煤矿业史》（第 1集），第 355页。
③ 《1831年的人口调查》（1833年），第 1000页。
① 《太恩河、维尔河和提兹河的工业资源》（1864年版），第 253页。
② 《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332页。



二十年间在伯明翰渐渐普及的那样一种制度的雏型一并包括在内——在那
种制度之下，一个小企业主租赁一间由中央发动机“传送”动力的厂房，而
把他的轻便机器就联接在轴系上。③

当十八世纪之末，新动力和新机器连同它们几乎无穷无尽变革中的力能
在不列颠突飞猛进的时候，它们震撼了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之中——虽则
水和风的旧动力已广泛利用，虽则很多种工具久已司空见惯，虽则装有或未
装有机器和动力设备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完全确立——却仍有不乏最原始
型工业组织的残余，而且不仅仅是化石或古董而已。高原人固然并不具有代
表性；但值得回忆的是，高原人在十八世纪之末“还是用自制的皮革作鞋⋯⋯
那里人人都是万能手。”①妇女还是从她们自己栽种的草本植物或灌木中抽
取染料。纺车方始传入；砑布工作还是一群群且歌且作的妇女用手来进行。
织布时“将唱另一只歌，”她们会这样说。②但是甚至高原妇女“如今一般
也不像从前一样的织布了，” 1797 年的织机已经不如一代以前通用的简单
“伯尔特机”（beart）那样适合于妇女了。③在低地和北英格兰，家庭为本
身消费而进行的这种直接生产，虽没有到这样的程度，但在十八世纪九十年
代仍然还是重要的。在串特河以北

农场主、制造商和工人差不多所穿着的每一件衣物，除开鞋帽以外，都是家里自制的；也就是，

用亚麻纺成麻线，用羊毛纺成纱，然后送去织染：所以差不多家家每年都有一匹麻布⋯⋯常常还有一

匹呢绒。⋯⋯有时用黑白羊毛混织，这样织成的呢绒就不再染色。虽然在这二十年间富裕的农场主已

开始穿着大呢⋯⋯可是在店里买来的一件上衣却被看作是狂妄和骄侈的标志，如果买主没有一笔独立

财产的话。

但至于“米德兰和南部各郡”，却早可以说“工人的衣服，纵非全部，
至少大部分是从店里买来的了”。④艾登心目中是指包括乡间制造商在内的
乡下人；而主要是小农场主和自由民之类。他承认有些工人太穷，买不起原

                                                
③ 波特尔：《国家的进步》（1851年版），第 249页。在博耳顿和瓦特截至 1800年所建造的二百八十九

部引擎之中，有一百零四部为纺织使用，五十八部为矿场使用，三十一部为运河和自来水装置（抽水使用），

三十部为冶金使用，二十三部为酿制啤酒和蒸馏使用。劳德：《资本和蒸汽动力》（1923年版），第 175

页。
① 艾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版），第 1卷，第 558—559页。
② 格兰特女士：“十八世纪末阿盖耳郡的农民生活”（Grant，Miss K.W.“Pe-

asantlifeinArgyllshireintheEndofTheEighteenthCentury”），载《社会史评论》，第 16卷（1918—1919年），

第 147页。
③ 艾登，前引书，第 554—555页。
④ 同上。



料，但是他们怎样得到衣着，却略未说明；并且他的记述的某些部分是显然
不适用于城市人的。但是 1797 年，真正城市人在北部仍然是一个很小的少
数。他所写的这些阶层，在三十年之后至少还保留下一些这样的习惯，虽则
骄侈和大呢日益成风。二十年代的一个遇事留心的孩子都还记得如何多德森
家（那一家做每一样东西都有独特的制法，以致他家的姑娘不能对于生为多
德森家人而不是生为吉布逊家人或沃森家人的那分权益视若等闲）已经把这
些独特的制法从“酿樱草酒、腌火腿、和蜜饯洋莓”——在这些事情上甚至
二十世纪的多德森家都还能显出特色——一直推而至于“漂白麻布。”无疑
这种特色并不仅仅止于漂白而已。多德森家，当可记得，虽非住在串特河畔，
却也是住在它附近的。①

北部和苏格兰，不必说，还是墨守家庭自制面包的习惯：至今还是墨守
不移。煤炭几乎随处可得；找不到煤的地方，一般是人口稀疏，足可由当地
的泥炭和木柴供应来满足。然而在伯克郡，在 1831 年，每二百九十五个居
民就有一个成年面包匠，无疑照例还有面包匠的妻子和或许他的一个孩子，
坎伯兰郡的比例则是一比二千二百。②燃料的缺乏曾经是米德兰和南部各郡
放弃家庭自制面包以至公权农家中不举火的主要原因，虽则新运河和铁路马
车对于补救燃料的缺乏早已有所供献，但是习惯一经破除，也就不会再恢复
了。可是在树木比较茂密的西南部以及木柴易于取得的各地，这种习惯还是
保持不变。酿酒和制苹果汁的习惯亦复如此。在北米德兰和北部的殷实乡下
人家里自酿仍然很普通。不久以前，在贫寒得多的人家，并且在半城半乡的
环境中，也还一直保持着这种习惯。1833 年，在达德利产铁区，每一个标准
庐舍都有一间厨房、两间卧室和一个所谓酿酒房——但是这个酿酒房是朝维
多利亚式洗碗槽倾陷下去的。看来达德利没有一个铁工再酿酒了，但是对于
酿酒一事记忆犹新。①

当高原妇女放弃了“伯尔特织机”的时候，她们把织布工作交给了在工
业组织方法的逻辑分类上比之生产者和消费者合而为一的家庭生产本身略
高一筹的那一类代表人物——即在中世纪英格兰所谓的家庭织工，也就是用
顾客自备的材料为顾客的订货而进行织造的十九世纪初期所谓的“接订货的
织工”（customer’s wea-ver）。在 1825—1830 年间，这是整个苏格兰各
地和威尔士若干地方农村地区的标准办法；在北英格兰仍然可以见到，虽则
只以麻布织造为主，在串特河以南也还没有完全消灭。据历来的说法，“在
十八世纪末，米德兰方面‘每一个教区里有一个织工；人们向不用姓名称呼
他，而称他为织匠。’”②这里所引征的轶话是出自诺丁汉郡的，至于能否

                                                
① 《佛罗斯河畔的工厂》（“TheMillontheFloss”），第 1编，第 6章。马丽·安·伊凡斯生于 1819年。
②  从人口调查的职业报告中计算而来：在面包匠的计算上大概没有什么严重错误。
① 《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9802号。本节第 53页。
② 韦伯夫妇：《教区和郡》（Webb，S.ana B.，“The Parishand the County”），第 47页注。



据以证明南米德兰甚至在所谈论的这个时期还有任何这类残余普遍存在，殊
属疑问；虽则接订货的织工在那里的确是人所共知的。诺丁汉和林肯郡事实
上是在四十年以后（1835—1840 年）还有相当数目的这类织工残存的最南的
两个郡。“这类家庭工匠在诺丁汉和林肯两郡一度是很多的。他们的人数现
在已大为减少。”③在《织工马南传》那部著作中，这也是他们的十九世纪
代表人物的故乡。
担任 1831 年人口调查员的细心教师们从每一个苏格兰郡中都提出了关
于这类织工的报告，在一些工业郡和其它地区中虽然和市场织工——即城内
雇主的厂外加工工人——淆混不清，但在极北部却完全是单纯的。例如在因
佛内斯郡：每二百七十九个居民有一个接订货的织工。在苏格兰的另一端，
在伯里克郡中，如果数字可以信赖的话，似乎一直是每百人一人；但是因为
除去接订货的织工之外，据报告还有一些织工“明白说是由爱丁堡和格拉斯
哥的制造家师傅雇佣的”，或许还另有一些未据这样报告而也是这样被雇佣
的。在人口调查的单纯数字和简单附注的背后，可以看到苏格兰正经历着英
格兰在十三世纪或更早的时期肯定已经开始了的那个过程：家庭织工渐渐变
成不是为本身即棉纱生产者这种消费者，而是为城市中的生产组织者做件工
的工人。在 1820—1830 年这十年间，苏格兰接订货的织工仍然兼营麻纱和
毛纱；但是羊毛工业的变革却有把他们这一方面的工作局限于南部一隅的倾
向。在南部，正如在英格兰，接订货的织工在被单和桌布的战场上已经甘拜
下风了。如果埃尔郡达麦林教区的年鉴可以凭信的话，①在巴尔惠德牧师的
第二位妻子的主持下，多少年来总是“买那样多的羊毛去织毛毯，织毛毯的
大纺车嗡嗡不停，织被单和枱布的小纺车又那样唧唧不休，把一所牧师住宅
弄得一连多少天简直像一个八音盒一般。”在 1796 年她去世以后，纺毛的
那个令人厌烦的嗡嗡不停的纺车寂静无声了：无疑后来再没有一位牧师的妻
子把它转动起来：但是制枱布的小纺车还是唧唧不休的。
1831 年在威尔士的每一个郡中都有很多织工为家纺毛纱进行加工。但在
很多场合下，为顾客订织并不是他们唯一的，或主要的业务；因为在北威尔
士各地行销市场的法兰绒已经有了很有组织 的生产，而在蒙特哥马利郡—
—特别是在纽敦和拉尼德罗斯——则正过渡到工厂阶段。①甚至农家生产的
法兰绒也行销市场，所以要把一个织工和一个雇农加以区别倒是不容易的。
“农场主在他们自己家里用他们自己的羊毛制造他们的呢绒，”一位蒙特哥

                                                
③ 《手织机织工。助理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第 2卷，第 352页。
① 约翰·高尔德：《教区年鉴》并不是一部工业革命时期正式的苏格兰经济史；但是迄还没有写出一部更

好的经济史。
① 在 1832年，纽敦的法兰绒“主要是工厂”制造的。《工厂法案审查委员会》（“S.C.onFactoriesBill”）

（1831—1832年，第 15卷），询问案第 6476号。



马利郡的证人在七年之后这样解释说，②“并且他们还把呢绒送到纽敦的市
场上去⋯⋯。兰布林麦尔附近的农业工人是按年雇佣的：他们都能织能纺；
农场主夏季用他们于户外工作，冬季则用他们在织机或珍妮纺机上进行纺
织。”应该注意的是，珍妮机已经打倒了纺车。但是，在南威尔士，真正接
订货的织工甚至在 1833 年还是常见的，并且当时对这类织工所作的记述③在
十年或十五年之后可以适用于更多的人和更广阔的地区。“在三、四十年前”
[姑就 1800—1810 年而论] “单独的教区织工”“在这个地方占有非常优越
的地位，在数目和重要性上都堪与铁匠和磨坊主媲美；大抵每一个教区有
一、两个，砑布机准此比例。”“在这个地区的僻静地方，这类人[在 1838
年]仍然可以看到，比例大约是每两、三个或更多的教区一个。”这种手纺
和由教区织成的呢绒算来要比“工厂呢”坚牢三倍。织机都很重，并且“大
多数是很古老的，因为新织机会收不回工本。其中有很多怕已不下几百年之
久。”甚至在南威尔士，必须补充一句，那些拥有五至十个职工，装备了手
力或水力梳毛设备以及手摇珍妮纺机或手织机的小型呢绒厂，到了 1838 年，
已经疏落地散布于全境各地了。教区织工的地位在前一代中所以那样大为降
低，正是因为这类工厂逐渐出现的缘故。
至于英格兰北部，要把残存的接订货的织工同市场织工分别开来是有困
难的；在兰开郡、柴郡、西莱定以及有卡来尔那样一个重要纺织中心的坎伯
兰和全郡为肯达耳所支配的韦斯特木兰则显然很难。关于诺森伯兰，据 1831
年的人口调查中述称：“毛纱和麻线仍然是在乡村里纺绩，雇佣约三百名织
工，分散在全郡各地。”①这种分散的麻布织工充斥于北莱定，但他们都处
于纳尔斯博罗和利兹的市场影响范围以内，并且有一些的确是集聚在小市镇
上的市场织工。在人口调查的附注中，正如在七、八年后手织机织工报告书
中那样，提到了林肯郡接订货的织工，其中的材料证明，他们一直是以织麻
布为主的。下述一段可以作为他们的墓志铭。

他们的人数大为减少了，〔纱的〕家庭制造更加今非昔比。棉布的低廉认为是主要原因。有一

些人⋯⋯部分地从事于农业⋯⋯。从商业观点上看，这些人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并且除去作为过去几

代中一度人数很多的一个团体的残余之外，不能再唤起人的任何兴趣了。从可利用的这一点点
不完全的数字中，可以估计出，在 1831 年，就整个不列颠而论，他们为数
应不少于五千，但也不会多于一万。接订货的织工是迄今仍为消费者原料加

                                                
② 《手织机织工》，第 5卷，第 555页。
③ 同上书，第 571页。
① 1833年，第 36卷，第 474页。
② 《手织机织工》，第 2卷，第 352页。
③ 这个数字是以这次人口调查中没有理由设想有任何织工是制造商的厂外织工的那些郡——诸如因佛内斯

和卡尔迪根——的总数，和其余各地的估计数为依据的。



工的唯一重要的匠工集团，消费者的原料往往是从消费者的土地上生长出来
并且已经在消费者家里经过了一道制造程序的。但是就消费者所供给的原料
直接为消费者进行的加工，自然是非常普通的，正如迄仍看到的情形那样，
虽则如今已不如以往那样盛行。衣服、房屋、家具、车辆和工具的修补工作
通常是由自行操作的工匠或开店的工匠来进行的，至少在伦敦和一些最大城
镇以外的地区是这样的，但在这些城镇以内资本家店主却成为消费者和工匠
店主——成衣匠、木匠、水车匠和细木匠——之间的一道鸿沟。“工厂布”
和工厂印花布可以买来以代替乡间的家纺；但是会送到当地市镇上的成衣匠
或女裁缝那里去缝制，如果不在家里缝制的话。就许多有别于修理工程的建
造工程来说，自行操作的锻工、鞍工以及水车匠、石匠、砌砖匠、木匠和房
屋油漆匠都是和消费者有直接往来的——在伦敦和一些最大的城镇以外固
然照例如此，在它们以内也并非不常常是这样的。
在 1825 年以前，建筑业并没有经过任何技术上的革命；①但是显然，在
伦敦久已开始的组织方面的局部变革，一直是和 1775 年以来那半个世纪的
迅速都市化齐头并进的。在任何一种行业中工匠的上升为包工小雇主或终于
成为大规模经营的营造商的事例，没有比资本主义高潮时期的十九世纪更加
常见了；而且这个过程在 1800 年就已经并不新颖。对于包工者所使用的营
造商这个名称，在 1750 和 1800 年之间似已开始通行。在 1747 年坎贝尔偶
然用过这个名称，波斯耳思怀特在 1751 年也曾经用过；但是这个名称在坎
贝尔的行业表中既不见于面包匠、银行家、酿酒家和屠夫之列，也没有成为
波斯耳思怀特的词典中一个条目。坎贝尔认识一些建筑师，虽则他“简直不
知道在英格兰有谁曾受过这项专业的正规教育。”“砌砖匠、木匠等等，”
他补充说，“都成了建筑师，尤其是
在对于市房建筑殊少规定的伦敦及其附近。”①他把砌砖业算作是“一
种非常有利可图的营业；而以他们只限于为别人建筑而不从事于常常陷他们
于破产的自己的建筑计划时为尤然：因为那些工匠营造商靠他们自己的房屋
创出局面，并用自己的材料把自己关进监牢的事在伦敦并不是什么新闻。”
②他把砌砖匠师傅同面包匠、铅匠和玻璃装配匠这类小工匠列为一类。两代
之后，在滑铁卢战役的那一年，科胡恩却把“体面的营造商”同“第二等船
舶所有主、商人和制造商以及货栈业者和体面的小店主”放在他按财阀政治
将英国社会分成的七组之中的第四组之列了。③

                                                
① 本书第 102—103页。
① 《伦敦行名录》，第 157页。
② 同上书，第 107页。
③ 《英帝国的资源》（“ResourcesoftheBritishEmpire”），第 107页。波斯特格特：《营造商史》（Postgate，

R.W.“The Builder’sHistory”）（1923年版），第 9页，增补了营造商和承造商出现的日期。他提到了波斯

耳思怀特的《世界词典》（Postle- thwayt’s“UniversalDictionary”）中那段“意义深长”的记述：“有一些



为了进行 1831 年的人口调查，“营造商”已成一个公认的类别，在这
个类别中据报伦敦有八百七十一人。但是在各农业郡中，这个类别常常是近
于空白的——伯克郡七人，只德弗德九人，巴金汉郡十二人，整个威尔士仅
仅一百四十七人。既不能太相信这些报告的准确性，也不能忘记一个伯克郡
的砌砖匠或一个威尔士的石匠就会是一个小“营造商”，而可注意的是，“营
造商”的分布和都市人口的分布是相当吻合的。看来在农业区域的城镇中，
一般适用这个名称的人很少；既然这个名称在这时已经通用，那么不妨设
想，这一行业一般还是不存在的。一个地主要建造房屋，会照老办法直接去
同砌砖匠、木匠、泥水匠和油漆匠师傅等接头，他们就会带他们的徒弟和伙
计来施工。如果他住在威尔士或者苏格兰乡下，他原不需要专门的铅匠和玻
璃装配匠。在整个苏格兰这两类匠工加在一起据报只不过六百七十二人，威
尔士也仅二百四十三人，而在英格兰则有一万一千人。铅匠的技术和本领在
苏格兰一直没有得到健全的发展。约翰·辛克莱爵士在 1814 年承认“铅匠
的数目不很多”，但是他满怀希望地补充说，人数已“日有增加”。①如果
他是对的，而 1831 年的教区校长也是对的，那么这种日有增加的情形一定
是在大约 1814 和 1830 年之间停顿下来了。
到了 1830 年，伦敦的“体面营造商”已经分成为几个专业化的确定类
别。有一小类，即我们应该称之为承造商的那一类，差不多只承造公共建筑
物。②第二个比较大的一类是专门从事于店铺和营业房屋的建筑的。第三类，
或许完全无体面可言，就是坎贝尔所说的不顾一切的砌砖匠的后裔，即以私
人房屋进行冒险的那些人，也就是“投机营造商”，正如他们早已被人称呼
的那样。他们并不是什么新型事物。在安哪女王时代，白特纳·格林就有它
的“卡特的出租房屋”和“理查逊的出租房屋”，即盖成弄堂或大院的劣等
民房。③他们的方法一直到今天还是如出一辙——冒险租来土地、赊购材料、
在出售或出租以前就用未完工的房屋进行抵押贷款，不惜倾家落产来作孤注
一掷。他们在 1816 和 1826 年商业破产时代遭到了特别沉重的打击。④这类
营造商并不仅仅以伦敦一地为限。他们到处都自然而然地增长起来，其增长

                                                                                                                                          

砌砖匠师傅已开始过着优裕的生活，”他以 1774年为开始的时期。《词典》上说“多数”（而不是“有一

些”）师傅过得很优裕，“有一些”“很有身分了”；后者是“雇佣很多伙计的人”，“通常称作包工营

造商”，并且为建筑物进行设计，绘图，打样和估价。这段文字见于 1751年的第 1版：而 1774年版是第

4版。
①  《总报告书》，第 5卷，第 289页。
② 《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状况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1659号及以下。托马斯·伯顿的

作证。关于地方承造商，参阅本书第 726页。
③  乔治：《十八世纪的伦敦生活》，第 342页。但不能肯定卡特和理查逊曾否是“营造商”：他们可能只

是房屋的地主。
④ 《制造等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1677号。



之速，和他们自己那种往往靠不住的房屋不相上下。在利物浦，“一半以上
的”新房屋是他们建造起来的。①尽管偷工减料的营造商一直受到许多应有
的批评，可是没有他们，英国日益增长的人口又何以栖身，却向来没有人提
及。至于城市没有经过设计，而且往往既没有修路也没有排水一节，这却不
是偷工减料的营造商的过错；在厕所和铁制总水管才刚刚发明，而制造瓦器
排水管的廉价方法还不得而知的时候，他们也无法供应第一流的卫生设备。
他的房屋——尽管是那样糟不可言——比这他生长于其中的那些人类住所
的标本，总还略胜一筹，不论他的第一块砖是铺在城里还是铺在乡间。②

偷工减料的营造商通常是出身于工匠的一个自己创出局面的小企业
主，而往往注定还要退回到原来的队伍中去。伦敦的所有建筑行业中都充满
了既“独立”经营而又或多或少地隶属于大营造商的小包工。姑以油漆匠为
例。在三十年代后期，伦敦的有油漆匠师傅一千人。③常年在业的散匠据料
有三、四千人，另每年约有七个月在业的散匠六至八千人，其中无疑有一些
季节性的移民。④工匠师傅对常年在业人员的比例显然是很低的。在选举改
革法案时代，一个算不上第一流的伦敦著名营造商的劳动干部情形如何，从
上文引证的托马斯·伯顿的作证中可见一斑。⑤他在繁忙的季节平均雇佣一
百七十人。他的帐上十六年之中的最高数字是二百三十五人。他支付他的爱
尔兰砌砖匠手下的工人的工资是十七、八先令：有很多人失业。他所雇佣的
有技术的散匠据他说是平均五先令一天，加上加班费，在旺季一星期可得
三、四十先令；至于他们是否有六、七个月以上的旺季（这是坎贝尔认为一
个十八世纪的伦敦砌砖匠在一年中的劳动时间），却未据说明。①

整个说来，各等各级的工业组织建筑业无不应有尽有；因为在最下层，
诚然是无足轻重的，有自行建盖泥草房或草皮房的旧式苏格兰农民，以及用
地产上生长和采伐下来的木料就地进行修理或建筑，从而担任了接订货织工
同样角色的英格兰木匠。最上层则是摄政桥或滑铁卢桥的体面的资本家承造
商，连同他可能为油漆工程或为铺石工程而雇佣的伦敦工匠和一半受工匠师
傅和分包商领导的爱尔兰小工的那个混合队伍。
在建筑业工人中，伦敦的小油漆匠师傅或铅匠师傅以及乡下的石匠师傅
和木匠师傅最接近于分类学家的理想工匠——即自行管理工作和营业场
所、自己拥有工具、自行购买原料，单独或带同一个学徒和一个伙计进行工

                                                
① 《制造等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4822号。设菲尔德，询问案第 2887号。
② 本书第 47页及以下。诺耳斯，前引书，第 105页。
③ 最奇不过的是，这项佐证得自《手织机织工报告书》，第 2卷，第 279页。
④ 据 1831年的人口调查报告说，伦敦的油漆匠不过五千有奇：这个数字如果正确的话，当指工匠师傅和正

规散匠而言。
⑤ 伯顿以仓库店铺等商业建筑物为专业。《制造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1660号。
① 关于工业工资的趋势的一般讨论，见本书第 670页及以下。



作的工匠，并且他不通过中间人或包工而把他的货物或劳务卖给消费者。这
个类型的工匠在全国的工业生活中究竟是如何重要呢？这不是一个容易解
答的问题，但是却不能不试图予以解答。而最好是以伦敦问题这个最难解答
的问题为开始。在伦敦，几世纪以来，很多行业中的小店主都一直是和工匠
有区别的。但是，甚至在高度发展的行业中，也可能有经营销货的小工匠和
多少符合这个定义的小工匠店主。姑以多半是真正伦敦最老的资本主义行业
——金银匠和玉器匠那个行业——为例。到了十九世纪，不但小店主和工匠
通常是有别的，而且还有一个正式的中间层。“在我们和小店主⋯⋯货栈业
者之间⋯⋯有一种中间人，”一个自行操作的金银匠在 1813 年这样说，“他
们从制造商〔他是按照旧意义使用这个名称的〕那里进货，并且靠了长期信
贷，已经包办了除一、两家重要者之外几乎全部小店主的贸易⋯⋯。”①可
是除开这些本人是工匠师傅而不是工资劳动者的金银匠，以及在分工细得多
的钟表制造业中制造钟表零件出售的独立的“住家工匠师傅”（chamber
master）之外，的确还有很多自行操作的小钟表宝石匠那类迄仍残存的工
匠，这一类工匠虽然并非制造他们所出售的一切东西，至少懂得怎样制造并
且能进行修理，而且他们上面没有任何工匠师傅。②

靴鞋业的情形大致相仿。至少一个世纪以来，伦敦的大鞋店不但不是伦
敦工匠经营的，抑且始终连他们都没有雇佣过。这些鞋店一直经营外地制的
靴子——大多数是在北安普敦、斯塔福德和约克郡制造的。“城里的零售店
多半是由乡间鞋匠供应货源，”坎贝尔在 1747 年这样写道。③在 1813 年一
位国会议员问斯塔福德的维廉·柯立尔说：“〔伦敦〕接订货的鞋匠师傅没
有成为你的主顾吗？”“没有，还是和向来一样，他们始终是主顾，因为他
们在这里作为订货出售的鞋子一半⋯⋯是斯塔福德和北安普敦制造的。”④

但是伦敦靴鞋业的最低层却是虽收学徒但主要为鞋店做活的那些自行操作
的小工匠，以及在乡间占优势的那一类虽不发达但系独立经营的制鞋修鞋
匠。他们的纯粹修鞋工作究竟占几成，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人阶级顾客有多
少穿乡下靴，又有多少穿旧靴，现在并不确知。从 1813 到 1824 年的斯塔福
德、北安普敦、克特林和威林波罗的行业报告书中指出，在城里穿着笨重乡
下靴的可能大有人在；而修理从拾破烂手里买来的旧皮靴的“翻修匠”曾经
是十八世纪的常见人物。但是，像钟表宝石匠一样，这些修鞋匠和翻修匠完
全是一种中世纪的独立工匠师傅，并具有中世纪的清洁和生活标准。①

                                                
①  《关于学徒法请愿书审查委员会》，第 11页。
②  关于制表业，参阅乔治：《十八世纪的伦敦生活》，第 173页及以下。
③ 《伦敦行名录》，第 219页。
④ 《皮革税审查委员会》（“S.C.onthePetitionsrelatingtotheDuty onLeather”）（1812—1813年，第 4卷），

第 55页。
① 关于伦敦鞋匠，参阅乔治，前引书，第 173页及以下，并参阅第 233页中杰出的记述。关于 1830年鞋匠



总之，不论在最上层是怎样资本主义化，每一种依赖伦敦工人的伦敦行
业在最低层都有一些工匠师傅。差不多还没有接触到机器的伦敦工业——即
1831 年人口调查报告中所注明的“为首都消费和广大商业所必需的一切商品
进行装配和整理”的那种工业——的永久特色和小规模经营，有助于把他们
保存下来。成功的工匠师傅却有、至少自十三世纪以来就已经有继续不断地
基本上变成为小店主、商贩和雇主的倾向。无疑，伦敦训练出来的手艺人变
成为终生工资劳动者或计件厂外工人的，比没有走上这条路的人要更常见—
—而且更常见得多；但是他在很多次要的工业中却有变成为独立经营者的公
平机会，并且在几乎所有工业中也都有相当的机会，姑不问那种独立经营者
究有多大价值：它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无技术的广大建筑工人、船坞
工人、肩挑负贩、下手和各式各样的从属人员却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从伦敦各公会的情况中可以反映出 1830 年左右的一般情况。比较大的
商业公会久已取得了它们的现代特色。甚至在都铎时代，参加布商公会的布
商还是少数：在十八世纪时，公会和布匹交易的关系纯粹是有名无实的。②

但是在三十年代，在较小的公会之中，“在二十多个事例中有一半或三分之
二的公会都从事于贸易，并且参加贸易的那些人在公会中仍照例享有他们的
自由。”①所说的这些公会并不都是同狭义的手工业有关的；但是这张一览
表充分地体现出半世纪的组织仍然并非不适宜的那些久已确立的伦敦行
业，虽则甚至在这些行业中，也不能设想从散工上升为工匠师傅就是劳动生
活中一个必有的阶段。在面包匠公会中似乎“它的大多会员都是、或者曾经
是有实际经验的面包匠”，散匠所以愿意参加公会并不是因为他们指望上升
到工匠师傅的地位，而是因为“这种入会的自由被看成是能给以一定程度的
体面”。②从其它证据中也可以清楚看出，十九世纪初期的面包匠散匠常常
是终生工资劳动者。③抱着这些保留条件来阅读 1830 年的那张列有十二个可
称之为有效公会的一览表是有益处的：那十二个公会是药剂师公会、面包匠
公会、酿酒匠公会、屠夫公会、厨师公会、鞣皮匠公会、旅店主公会、石匠
公会、铅匠公会、鞍匠公会和文具商公会。
在伦敦和特殊制造业区域以外，真正的工匠和跟他难以区别的很小的承
造商到处都是常见的，虽则在高地线以南的任何地方大概都不占优势。在前

                                                                                                                                          

的数目，见本书第 104页。
② 约翰逊：《伦敦布商史》（Johnson，A.H.“TheHistoryof…theDrapersofLondon”）（1914年版），第 2

卷，第 163页。
① 昂温：《伦敦的行会和公会》（Unwin，G.“TheGilds and CompaniesofLondon”）（1908年版），第 344

页，是以有关 1835年市改革法的询问案为依据的。
② 同上。
③ 参阅《安息日戒律审查委员会》（“S. C.on the Observanceofthe Sabb-ath”）（1831年，第 7卷），第 5

页中，例如，伦敦七千名面包匠散匠的请愿书。



几章中所举的技术上没有变革的工业和小规模工业经营的残余的每一个事
例都是指这种人而言，虽则可能没有指明他的存在。④首先是自中古时代几
乎一成不变地沿袭下来的那些古老的乡间行业——铁匠、面包匠（在南部）、
水车匠、鞍匠、鞋匠连同砌砖匠、木匠和石匠。在不列颠恐怕至少有二万五
千名真正的农村成年铁匠；①无可怀疑，有很多非农村铁匠都是工匠，因为
这个名称过去是，而现在还是限于那种意义的。少数在年轻的工程工业中劳
动或在纺织厂中做修理工作的铁匠无疑也包括在内；但是在 1831 年人口调
查中的五万八千名铁匠这个总数之中，应适当地划入工匠类别的如果说不到
四万五千人，那会是令人诧异的。即使将二十岁以下的学徒姑作为五千到一
万人，这个数字也还是诺森伯兰和达拉姆全部老少矿工的两、三倍。鞋匠和
修鞋匠数目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就不列颠来说，成年人的数字是十三
万三千名。小店主和他们的雇工都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像威廉·柯立尔那
种为米德兰制造家服务的厂外加工工人也包括在内。②但是由于小店主和他
们的雇工为数最多的伦敦的总数只不过是十六万五千零二人，由于这些人当
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独立的、虽则是等级很低的劳动者，由于伦敦式的皮
鞋“零售店”在其它城市中很少见，并且由于在厂外加工工业已经地方化的
那些郡中的鞋匠总数，肯定不会超过纯农业郡中鞋匠对人口的正常比例数达
一万人③——因此可以相当有把握地作出下述的结论：在十三万人之中有十
万多人在工业等级上是不会高于工匠小店主的。在辛克莱的 1814 年报告中
有一段记载就指出十七万三千名苏格兰鞋匠，除开极少数例外，全是属于、
或低于这个等级的。在描述了典型的、单干的农村修鞋匠之后，他说——“在
比较大的城镇中，正规的制造厂已经建立，厂里的业务是由一个雇有散匠和
学徒的工匠师傅领导的。”④比较大的苏格兰或英格兰的工匠鞋匠都会有一、
两个学徒同他们一起操作；还可能有几个像本宁·皮斯脱的骑士所爱上的“牛
奶街修鞋匠的女儿”那样的黑大拇指；全部加在一起却是一个很大的队伍。

在还很少接触到新动力的一种又一种工业里，凡是可能作交手战的地
方，都可以看到自己参加劳动的小包工轻而易举地保住了他们的阵地。姑以
制革业为例。很少有人认为在十九世纪的普鲁士有任何工业程序比不列颠所
组成的单位更大一些的，但是曾经在爱丁堡做过学徒的一个龙加克尔的皮革

                                                
④ 本书第 97页及以下。
① 本书第 96页。
② 本书第 216页和 233页。
③ 这是根据像斯塔福德之类以资本主义厂外工业强大而著名那些郡的数字，和对其余各郡的资本主义厂外

工作酌作保留的数字计算出来的。
④ 《总报告书》，第 5卷，第 297页。



商在 1813 年在柏林附近“看到了他生平所未曾见的最大的制革厂。”①伯蒙
德塞是当时英国最大的鞣制和硝制中心，他不会不知道这个地方。但是把他
的作证和布立治诺斯的一个叫做穆尔的人在前一两小时在同一个地方所提
出的作证作一对照，他的证词也就不再令人诧异了。“你的生意不是做得很
大吗？⋯⋯在这个郡里可能有三、四个鞣皮匠生意比我做得多。”这个生意
做得很大的鞣革匠只不过说他雇用了七个男工、一个女工和一个粗笨的学
徒。英格兰和威尔士边境上的那些小鞣革厂又当如何呢？
同另一种古老的工业，啤酒酿制业，也可能有交手战。伦敦有“十一家
大啤酒酿制厂”，都居于全国最大的企业单位之列；但是也有很多的小厂。
②家庭啤酒酿制在农村地区是非常普通的。但是还有第四种形式的生产者应
加以考虑，即不妨称之为酿酒匠的那种自行酿制啤酒的领有执照的酒店业
者。这类酒店业者，在伦敦地区只有十七个，可见“那十一家”和它们的联
号的力量之大；但是在整个不列颠却有二万三千五百七十二个。①这类酒店
业者在萨里、       肯特和汉普郡都很罕见；但在哈尔弗德郡、艾塞克斯
和牛津郡却早已相当多了。这就渐渐到了伦敦势力的边缘：那“十一家”，
据记录所载，在这一带地方都有联号。在英格兰的另一端，领有执照的自酿
酒店业者在诺森伯兰、坎伯兰和达拉姆都很罕见，这或许是因为家酿太普
通，也许是因为沿着牛羊贩所走的道路都有威士忌酒“黑市”贸易的缘故。
②但是在这一带的很多地区中，大啤酒酿制厂都很罕见，小酿酒业者也不很
普通，而领有执照的自酿酒店业者却比比皆是。在设菲尔德“国产税”征收
区——也就是城镇和区——中，有酿酒业者九人，零售酿酒业者十五人，领
有执照的酒店业者一千零七十一人，在后者之中有九百三十人是酿酒的。在
利兹、哈利法克斯、兰开斯特、诺思威奇、德尔比、考文垂、利奇菲尔德、
赫列福德以及整个西南各郡和威尔士的“征收区”中，各级酿酒业者之间的
比率差不很多。领有执照的自酿酒店业者在曼彻斯特“征收区”中没有那样
多（在一千一百一十三个之中占七百个）：在利物浦则几乎没有（在一千二
百五十七个之中占四十个）。这究竟是因为有大啤酒酿制厂还是因为惯于饮
糖酒的缘故呢？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利物浦在三十年代时有规模宏大的啤
酒酿制厂。③赫尔的数字相似。在东安格利亚方面，领有执照的自酿酒店业

                                                
① 《皮革税审查委员会》，1813年，第 46页。
②  本书第 98页。在 1836年，这个伦敦大啤酒酿制集团，这时共十二家，在伦敦所消费的七十五万四千夸

脱麦芽之中用去五十二万六千夸脱。巴纳德：《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著名啤酒厂》（1889年版），第 13页。
① 依据 1830年的国产税报表，1830年，第 22卷，第 167页及以下，第 217页及以下。情况因 1830年的

啤酒条例而变得对酿酒匠更加有利了。本书第 685页。
②  在诺森伯兰和达拉姆有很多苏格兰烧酒非法贸易的检举案。《国产税报表》，（“ExciseReturns”），

1830年，第 22卷，第 217页及以下。
③ 参阅德拉克尔：《大干线铁路指南》（Draker，“Roadbook of the GrandJunctiOnRailway”），第 71页中



者在萨福克（在六百七十四个之中占有二百二十七个）和剑桥“征收区”（在
九百九十八个之中占一百六十个）中是相当普通的；但是这类酒店业者和“零
售酿酒业者”在诺里治“征收区”却很少见，那里的数字是——啤酒酿制者
五十一人；零售啤酒酿制者三人；领有执照的酒店业者一千零七十人；领有
执照的自酿酒店业者三十七人。瑙威治和伦敦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的老家，
并且资本主义已经扩张到了啤酒方面。那些地区的啤酒酿制业者都是能干的
商人。在所有“征收区”之中最不资本主义化的一个是在英格兰的另一端的、
即斯托尔布里治征收区——啤酒酿制者一人；零售啤酒酿制者四十人；领有
执照的酒店业者七百七十三人；领有执照的自酿酒店业者七百五十三人。就
整个不列颠来说，领有执照的自酿酒店业者所占的比例差不多恰恰是三分之
一。
在英格兰，蒸馏制酒是一种集中的和地方化的工业。大多数大烧酒蒸馏
厂，像大啤酒酿制厂一样，都设在伦敦。①在三十年代初期生产烧酒两倍于
英格兰的苏格兰，也可以看到一些大企业。桑伯里的詹姆斯·海格父子行和
克拉克曼南的约翰·斯坦因行在 1831 年各有二十五万加仑以上的产量，其
它六个行号，全都位于高地线以南，也有十万加仑的产量。但是在 1831—1833
年，据国产税官员所知道的二百三十九个苏格兰蒸馏酒厂的平均产量，包括
海格和其余各行号在内，是每一蒸馏酿酒厂每一工作日约仅一百二十加仑。
官员们观察得很仔细：他们报告说有一家企业一天蒸不出两加仑，又说有很
多家的平均日产量不过十至十五加仑；但是可能在狭谷和岛屿上有一些蒸馏
器逃避了他们的耳目。②北部的一些小蒸馏酒厂并不是整年营业的。它们是
包佃人和大农场主的农庄副业。酿制开始于收割之后，停工于春耕之前。据
熟习这种工业历史的人推测，一年一千加仑的产量的等于一个中等规模的蒸
馏酒厂中一人一年劳动的四分之一；所以，如果这种推测可以认为是事实的
话，苏格兰的平均蒸馏酒厂差不多是一个十人的单位。约翰·斯坦因厂和詹
姆士·海格厂可能整年各雇佣五十至七十人，北部的冬季蒸馏酿酒厂则有一
半时间仅雇佣四、五人。①

随着比较大的工业来临，不论其是否已经过革命，工匠问题就变得更加
复杂了。和很多大工业中的工厂工人相抗衡的小生产者的继续存在，是不难
证明的。但是由于这些工业通常是为遥远的市场而生产，所以不大可能对一

                                                                                                                                          

利物浦各行业的记述。
① 在 1783年，伦敦蒸酒师声称，“他们的产量是整个英格兰蒸馏酒厂的十二分之十一以上。”乔治，前引

书，第 40页。
②  《国产税调查委员会第七次报告书》（“SeventhReportofCommissionersof ExciseInquity”），第 2卷，附

录 19。
①  关于这些事实和估计数字，必须感谢基马尔诺克的约翰·沃克父子公司的亚历山大·沃克爵士。



个最终消费者进行出售。他已经同一定的代理商或商人发生了关系，可能是
生产者试试这个商人、再试试那个商人，看谁对他最合适的那种自由贩卖的
关系，也可能是生产者纯粹成为商人的一个厂外加工工人的那种完全依附关
系，程度各有不同。再者，小工匠师傅也可能是各等各级的工匠，有单独操
作或带同散匠和学徒的，也有本人是小雇主的，甚至还有自己拥有厂外加工
工人的，这些问题在设菲尔德的一些行业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在设菲尔德
和那一区中，表面上独立劳动的小生产者比比皆是。②有些称作工匠师傅，
有些称作散匠。在城镇近郊就有一些大镰刀和刈草镰刀制造者，他们的生活
仍然是半农业式的。餐具刀的锻工、刀柄匠、磨刀匠；弹簧刀刀口锻工、弹
簧锻工、甲片锻工、刀柄匠和磨刀工；以及制剪刀的五种行业和制锉刀的四
种行业等那些分工很细的行业在1824年总共雇佣了大约八千五百人。在1822
年，“为了保护弹簧刀、餐具刀、剪刀、熨斗和锉刀各行业，以及今后可能
入会的其它这类行业”——也就是，为了有可能给设菲尔德的所有各行各业
以保护——而组织的联合会，决定：“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凡属本行业联
合会各行各业的成员，均不得同时有两个以上的学徒，”又“凡学徒未满法
定年限⋯⋯和有〔？没有〕店面、工具等之类设备的人员，不得在本行业联
合会的任何行业中开始制造。”所有这类规定读起来都很像是十五世纪行会
章程中的一段摘录。但是再上面的一条规定却不大合乎文法地说：“所有散
匠⋯⋯应为他所受雇的每一位工匠师傅准备一个工作簿，并保证他们的工作
经常登进簿中，”这表明散匠可以是不止一位工匠师傅的计件厂外加工工
人，而这却是每一个中世纪行会所明文禁止的。但是，诚然，散匠有他自己
的工具、某种家庭作坊、熔铁炉、或利器磨具。他能够而且有时的确是独立
地生产成品的。①

在十八世纪时，从瑞典或俄国进口精铁的赫尔商人也给予设菲尔德的小
工匠师傅以长期信贷，来资助刀具的出口贸易。设菲尔德的代理商继之而
起，他们发挥同样的功能，并且除给小生产者以订金并供给工具外，还有时
成为很多作坊的真正所有主。拿破仑战争和 1816—1817 年的贸易不景气，
在商人制造家当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随着他们的陷入困难和失业日增，
这类小生产者，不论是不是专门意义的工匠师傅，都只好自行作背城借一之
计了。
据说在 1820 年，“原料的低廉使每一个能筹足现款或信贷来购买尽他
在一个星期中所能加工的原料的人，都能自己作工匠师傅了。⋯⋯所以在解
雇的散匠之中，这类所谓‘小工匠师傅’的数目已经惊人地倍增⋯⋯从而货
物山积，但质量却往往非常低劣，并且为了换取现钱，换取原料，换取任何

                                                
②  拉德纳：《袖珍百科全书》，“金属制造业”（1833年版），第 2卷，第 12—13页。劳埃德：《刀具

业》（1913年版），第 445页并散见各页。
①  这些规定见劳埃德，前引书，第 472—473页。另参阅第 191—192页。



东西，以至并为不换取什么而通过各种新奇的途径，按最低条件把货物推销
出去。”①这个行业暂时又退回到了手工业。但是资本主义和商业知识不久
又显出了威力；在 1833 年，描述“小工匠师傅”这段插曲的一位证人说，
现在他们可以“在事实上视为商人的散匠了。”②而且，在 1823 年，第一个
真正的刀具工厂已经由格里符斯创办起来：从炼钢到制刀柄的整个过程都在
工厂里进行。③虽然如此，这些行业的性质并没有杜塞了能干的工人走向成
功之路的门径：在工人和“小工匠师傅”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并且经常不
断地有人爬上去。幸运的工匠师傅会把他的“小”字抹掉，并且升到，正如
拉德纳承认有很多人已经升到的那个“有恒产和有体面的地位。”④

设菲尔德的工匠或小生产者同代理商的关系在黑乡的很多行业中有了
略加修正的翻版。在十七世纪后期，伍耳佛汉普顿和威林哈尔的锻工所造的
锁都是由跑四方的商贩买去推销的。在十八世纪初期，这些人在伍耳佛汉普
顿或伯明翰开设了店面，锻工把他们的锁和其它铁器成袋地送到那里。这个
制度一直继续到十九世纪之后很久，并且在二十年代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⑤锻工就是工匠或小工匠师傅，并且某种形式的学徒制度也很普通——诚如
在整个黑乡的情形那样。⑥在沃尔索耳和布罗克斯威治的马衔马鞍铁器业
中，小工匠师傅制造的货物也同样是由本地商人或代理人掌握和推销的。
1843 年调查委员们常常加以描述的那些掩藏在房屋背后的肮脏到令人难以
置信和望而生畏的小作坊——这是特别指伍耳佛汉普顿而言的——就是其
中“简直没有一个够得上把姓名榜于门楣的小工匠师傅的”。①当时在所有
那些无穷无尽的分而又分的伯明翰各行各业之中，远不像那样令人却步的伯
明翰作坊，可容纳六至二、三十个人。②“这个城镇的工业，”在三十年代
后期作过一番观察的一个法国人这样写道，“像法国的农业一样，已经陷入
割裂状态。你⋯⋯简直见不到什么大企业。”③他的印象是：“资本在不列
颠虽趋于集中，而在伯明翰却越来越分散。”最小和最低级的是达德利、塞
格莱和克拉德莱欧石南灌木丛的那些制钉作坊，这位法国游历家在其中的某

                                                
①  转引自劳埃德，前引书，第 194页。
②  《制造业等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11，604号。
③  劳埃德，前引书，第 182页。
④ 前引书，第 2卷，第 13页。
⑤ 《伯明翰和米德兰的铁器区》（1864年版），第 85页及以下：另见本书第 281页。
⑥ 《制造业⋯⋯童工⋯⋯报告书》（1843年，*114卷），第 26页。
① 《制造业中童工报告书》，第 27、80页。
② 同上书，第 32页。关于十八世纪末的伯明翰，参阅汉密尔顿：《英国黄铜和自然铜工业》（Hamilton，

H.，“The English Brass and Copper Industries”）（1926年版），第 272页。除开博耳顿—瓦特公司之外，

伯明翰的大企业很少。
③ 弗谢尔：《英国的研究》（1845年版），第 2卷，第 147页。



些作坊里，看到一些一天制一千个铁钉的衣不蔽体的姑娘。这些就是所谓“家
庭”作坊，其中有一些是附属于小农舍的；但是那里总有一位工匠师傅——
事实上，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在 1817 年曾经报告过的那样，一般至少有两
位；因为工匠师傅是专家，而且在作父亲的为这一位工匠师傅制造这一种铁
钉的时候，作妻子儿女的一般则是为另一位工匠师傅制造另一种铁钉。④

这些“铁钉工匠师傅，”照他们长久以来的称呼，远比刀和锁的代理商
和铁器商更加是名符其实的；而制钉者却并不是独立的工匠。在 1830 年前
后，据料在黑乡约有五万名制钉者①包括男、女和儿童在内——工匠师傅发
给他们铁丝，收回铁钉。这是一个纯粹厂外工作制的范例。伯明翰各行各业
中的小工匠师傅却居于一种全然不同的地位。不论他制造钮扣或火炉用具或
棺木家具、灯或针或枪身或玉器，他都是独立的；虽则他可能是很正规地为
一个替他推销货物的特定代理商而生产，或者，等而下之，已或多或少地处
于那个代理商的财政控制之下。在大多数场合下，经营规模都是那样小，以
致上升和下降都很容易。不幸的小工匠师傅会退回到散匠地位，成功的则可
能指望雇佣二、三十人，而不复是五、六人了。在 1833 年各行各业之中没
有一个大企业主不曾一度是小企业主的。到伦敦出席国会作证的那种出类拔
萃的雇主会得意洋洋地谈到他的七、八十个工人；说明他如何是非常例外的
一个，或者不胜伤感地谈说他事实上曾雇佣过一百二十人的那个过眼云烟的
鼎盛时代。②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在金属加工业和其它某些行业中，可以看
到一种很重要的工业组织形式的事例，在这种形式之下，技术工人，也就是
“工匠师傅”或工匠师傅的后裔，都在雇主的场所里进行劳动，但却保有在
若干场合下曾一度更大一点的独立性的标志——其程度则因环境而异。时常
可以看到商业企业主慢慢地把工匠师傅变成为工厂工人。十八世纪初期，“伦
敦铁器商”安布罗斯·克劳利在达拉姆的文拉顿地方组织了他的大铁器厂。
在厂的各个作坊里，制造铁钉、铁锁、铁凿和一切铁器——大部分供作出口
——的“克劳利的班底”中的工匠师傅——他们是被这样称呼的——从厂里
的“物料保管员”（iron-keeper）那里领取工具和原料，但自行雇用锤工
和学徒，并以减去原料成本的售价作为收入；在成本之中，当可想见，一定
会包括“铁器商”克劳利，即现在的安布罗斯爵士的一些间接费用和利润在
内。文拉顿的一部分工作是按照真正工厂方式进行的，但大部分是按上述的
方法进行。在十九世纪的前二十五年中，这种业务仍然存在；但是那个时期

                                                
④ 《上院济贫法报告书》（“Lords’ReportonthePoorLaws”）（1817年），第 207页。
① 参阅伊佛雷姆·鲍尔：《伯明翰和米德兰的铁器区》，第 110页及以下的最杰出的历史叙述。
②  参阅雇佣七十——八十人的迪克逊和雇佣工人从一百二十降到六十人的索耳特在《1833年制造业审查

委员会》（“S.C.onManufactures ofl833”），第 4330号及以下的询问案和 4540号及以下的询问案中的作证。



的组织形式却不甚详知。①看上去但又不十分肯定的是，在米德兰各郡中声
名昭著的一位尤托克西特的玉器商托马斯·柯普斯太克在大约 1775 年有一
个类似的组织。他的那些“各拥有一部轮机的玉器匠”的作坊“都一一排列
在树荫遮蔽下的一个方形大院的周围⋯⋯上面就是锻工和镶工的作坊。”②

在十九世纪，正向工厂工人转变的工匠师傅的过去的独立性，有时从他
私人还继续收学徒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我“允许工人收学徒，”伍耳佛汉普
顿的一位铜铸造商在 1833 年这样说，这位铸造商曾经在一个企业规模都很
小的区域里开设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企业。③有别于私人学徒的所谓“工厂学
徒”在技术工人看来是如何勉强，从 1817 年对克拉根维尔和已经采用了工
厂学徒制的考文垂钟表制造业进行调查时的作证中可以看出。④船匠由于非
常关心旧风俗习惯，而且他们的职工会正处于 1824—1825 年废除结社法斗
争的高潮，加之工匠师傅因行业的关系又必不可免地要在雇主的场所进行操
作，因而在他们当中有这样一种主张，认为组或“班”应如何组织，他们有
自行决定的权利，并由组或班按议价集体地接受船厂工作。造船的价格按吨
计，修理则视工作而定。包工组可能是由五至二十个船匠组成的。如果他们
发现自己不能单独完成这项工作，就按一定的工资雇佣其它船匠，而在他们
自己之间则互分议价的剩余收入。①这些包工组也主张有决定工作范围的权
利，即决定某项工作是不是自然地出于委托给他们那一包工组的工作，从而
是不是他们分内的工作。这类的权利要求，有些比较大的造船商在二十年代
顺利地予以拒绝。比较小的企业主却接受了这种原不是新的习惯。“我有我
照例雇佣的两班人，”一位小企业主这样说；“我同意了一、两个领班的意
见⋯⋯不把他们所不愿意要的人强派给他们。”他的解释很简单：“在我自
己是劳动者的时候，我也拒绝和‘非船匠’一起做工。”②这种争执在职工

                                                
①  《维多利亚地方志，达拉姆志》，第 2卷，第 281页及以下。艾希顿：《工业革命中的铁和钢》，第

195—197页。
②  麦特雅德：《韦季伍德传》（Meteyard，“Life of Wedgwood”），第 2卷，第 398页。这些玉器匠等可

能都是半独立的工匠师傅，因为至少对玉器商的这种半独立性质的关系在工匠师傅之间历经十九世纪还依

然照旧。著者曾经认识一位自行操作的工匠师傅，他在一个玉器商的房子里有几间作坊，但是为这个玉器

商作多作少，悉听自便。
③  詹姆斯·迪克逊，见 176页所引据的作证。
④ 《钟表匠请愿书调查委员会中作证记录》（“MinutesofEvidencebefore
① 对于这个制度的最好的叙述见布莱克威耳的一位老造船匠格里夫在《航海法审查委员会》（1847—1848

年，第 20卷），第 8003号及以下的询问案的作证。在外港，这类包工组有时是事实上没有雇主而自行建

造船只的：参阅《维多利亚地方志，达拉姆志》，第 2卷，第 303页。
②  《结社法，特别是⋯⋯乔治四世，第 5年，第 95章审查委员会作证记录》，（“S.C.on Combination Laws,

paticularly……5 Geo.IV，c.95，Minutes of Evi-dence”）（1825年，第 4卷，第 565号），第 247页：罗瑟

海斯的斯奴克的作证。



会史上是司空见惯的。工人的权利要求是根深蒂固地建立在一种古老的有自
尊心的技术行业的传统上，它的成员——纵令就专门意义来说是散匠——也
拒绝被当作帮工去和不久以前还是“非法工人”的那些人 the Comm. on
Pititions of Watchmakers”）（1817 年，第 6卷，第 287 号），第 73 页。
在考文垂制表业中有一百零二种再分工的手艺，每一种得收学徒一人——机
器匠再分为十四种，制动器匠再分为五种，表壳匠再分为四种等。工厂只进
行表的完成工作，即装配工作。一起劳动。
在一个大企业中容许所属工人保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决，可能只是我
们对由上而下的组织所了解的一点点东西。工组的工作、工组的件工合同、
以及工组对于加入该组工作的控制权，在十九世纪初期经过了革命的铁厂中
和在十九世纪后期经过了革命的钢厂中都可以看到，在那些铁厂和钢厂中它
们不可能是过去的残余，因为服务于炼铁炉的辗铁组和服务大钢炉的各组都
是十八世纪所根本没有的；但是在所举的这些事例中，那种往往出于勉强的
自决，却丝毫不能表示它已经由上而下地立为定制。

当一个中世纪的行会禁止散匠把工作带回家或为一个以上的工匠师傅
做工时，这项政策毫无疑问是旨在防范他们变成为纯粹的厂外加工工人，这
与其说是为他们本身的利益计——散工并没有制订这项章程——毋宁说是
因为厂外加工制一旦确立，最有地位和最有商业技术的工匠师傅就会把他的
同行抛在后面，而将大部分可利用的劳动力都吸收去为他自己服务。行会是
信仰工匠师傅的机会平等的。结果行会失败；而厂外加工制渐渐成为英国资
本主义工业组织的占优势的——虽则绝不是唯一的——形式。在乔治四世在
位时多半仍是占优势的形式；因为它虽则在一方面对大工厂和制造厂节节失
败，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始终以家庭生产和工匠为牺牲而有所得逞。只有在原
料属于商业雇主，并且在需要厂外加工工人的技术的加工过程完成之后再行
缴回的时候，资本主义厂外加工制才可以说是完全确立——所谓原料，即如
发出去纺织的羊毛，发出去织造的棉纱，发出去“缝纫、上衽和结纽”的衬
衫，须制成铁钉缴回的铁丝、须制成洋囝囝缴回的肢体，和须制成皮靴缴回
的皮革等。
在英格兰的厂外加工工人之中，手织机织工占最显著的地位。用纺线杆
或者用纺车为雇主进行的手纺，在英格兰已差不多绝迹——至多不过四十多
年的纺织厂纺绩已经把手纺消灭净尽了——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也早已趋于
没落。除去大概二万至三万台动力棉织机，以及在麻、毛丝和蚕丝织造方面
的少数试验性的动力织机外，在二十年代后期不列颠的每一台织机都是手操
作的。对于手织机虽从未进行过普查，但是绝不会少于五万台，而可能会远
远超过此数。织户的极大多数是雇主的厂外加工工人。专接顾客订货的织工



有五千至一万人。①用小工匠师傅的织机在工匠师傅的场所里进行操作的散
匠织工和受雇于大制造商的织机车间的工厂织工或车间织工，也有一定的数
目；但甚至在 1841 年也还可以说，“在织造业人口中无论工厂织工或散匠
都不占一很大部分。”②织工通常都自己有一台或几台织机——至少有这样
多的固定资本是自己的——但也有时租赁织机，或租赁供织机用的某种“复
式滑车。”后一种办法在暗花织造、特别在暗花绸织造方面是常见的。③在
雇主就是织机所有主或复式滑车所有主的场合下，他对工人的控制也就加强
了；但是到 1825—1830 年间，由于织工之间的竞争随着爱尔兰人的涌入兰
开郡和苏格兰西部以及动力织机的开始发生影响而日甚一日，尤其是在手织
布的织造业方面，这种控制却早已够强有力了。并非每一个手织机织工都是
雇主的一个纯粹厂外加工工人。在北部，有些人还有一点土地；但是随着竞
争的趋于激烈，这点土地对于棉布织工也就没有多少帮助了。

“兰开郡有两种不同的手织机织工，”切斯特主教市洛姆菲耳德在 1827 年这样报告说，“住在

大城镇的和住在山间乡下地方的⋯⋯目前他们是兰开郡中最困苦的一类人；因为他们向例是按很高的

地租租进几小块地，由作父亲的和作儿子的耕种，而作母亲的和作儿女的则有两、三台以至于四台手

织机⋯⋯靠手织机赚来一点线⋯⋯就用来支付他们的地租⋯⋯他们失去了织机工作，同时救济其他无

地织工的济贫捐也提高了。”在卡来尔附近曾经发生过同样的情形。②约克郡也有它
的小农织工；但是他们同乡下的那点利害关系尚不致成为他们的负担。这种
关系仍有助于维持他们作为独立的手艺人——他们所在的地区既然是和持
有土地的织工关系密切的小制造家师傅那个阶层占优势的一个地区，那就更
加是这样了。
到了这个时候，织工以外的其他纺织工人大部分都是在雇主的场所——

                                                
① 本书第 210页。
② 《手织机织工报告书》（“ReportonHandloomWeavers”）（1841年，第 10卷），第 2页。
③  在 1700年以前，织机是由皇家闪光丝绸公司供给的。斯科特：《早期的股份公司》（Scott，W.R.“Early

History of Joint Stock Companies”）（1911年版），第 3卷，第 79页。至于洋纱织造，在 1800年左右，“每

一种操作用的纺车和联动装置”都是由雇主供给的。昂温：《塞缪尔·欧德诺和阿克赖特》，第 46页。织

暗花绸用的昂贵的杰卡德复式滑车也是大多数织工力所不及的；但是用这种滑车的还不太多：在斯比脱菲

尔兹的一万四千多台织机之中只有一百台用这种复式滑车。《维多利亚地方志，米多塞克斯志》，第 2卷，

第 137页。
① 《1826—1827年移民审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书》（“S.C.on Emigration，1826—1827.Second Report”），

询问案第 2262号。这证实了丹尼尔斯教授的下述看法（《早期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第 137页。）：人们

所以把织工持有土地的程度以及持有土地对他们的利益看得过分，始终是以威廉·拉德克利夫的米勒尔市

镇报告为依据的。“在山间”持有土地的织工只为“山间”无地织工缴纳济贫捐，而不为许许多多无地的

城市织工缴纳济贫捐。
②  同上书，第三次报告书，询问案第 2824号及以下。



即工厂和作坊进行操作的。但是梳毛业方面的情况却很复杂。梳毛工可能是
一个从事厂外加工工作的纯粹家庭工人，专为一个毛丝纺商或羊毛商，也就
是说，羊毛整理商或商人，做计件的梳毛工作。但他也可能是受雇于一个小
工匠师傅的“梳毛作坊”的散匠，这是在织毛业方面虽罕见而在梳毛业方面
很普通的一种办法。在十八世纪时——在纺织机器时代以前——小梳毛工师
傅一直是一种公认的工业类型，并且在梳毛机器一般地有效以前，他们还在
苟延残喘。给他们做的工作乃是从毛纺商而不是从梳毛工师傅的观点来看的
厂外加工工作。在雇主的场所进行梳毛已越来越有必要，因为，直到十八世
纪之末，还有一大批跑四方的单身梳毛工像爱尔兰人赶收成一样地赶剪羊毛
的季节，来给当地的羊毛商做梳毛工作。这个阶层正随着毛丝工业的集中和
家庭纺绩的消灭而趋于没落——因为在早年间羊毛可以很方便地在产地附
近梳好纺好的——但是还没有绝迹。最后，有些毛丝纺厂把手工梳毛工聚集
在厂里，工厂工人离开了动力。①

无论是由制造家或者大店主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那些成衣工
业的部门，差不多都完全凭靠厂外加工工作。但组织并不简单：从零售店领
活计的人——指伦敦的情况而言——可能本身也雇有厂内或厂外工人。“这
里有一些叫做廉价工的裁缝，”詹姆斯·密契尔在 1839 年顺便向手织机织
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说：②这种廉价工雇佣一些妇女和儿童，有时达十二人之
多：“他把衣服领回家，在星期六支钱。”比较有技术的做厂外加工的裁缝
和他们的妻子一起操作：在伦敦“这个行业中大约有一半人的妻子都能挣
到”九先令一星期。“在伦敦制成的衣服据说有三分之一是由开设作坊并雇
佣其他妇女和女童的那些妇女承做的”：这一类应包括直接为消费者做工的
女成衣匠和为店铺作各种外活的妇女在内。密契尔的报告书虽然是以 1837
—1838 年所作观察为依据，无疑，对前十年的情况也会适用的。他所谈到的
有技术的裁缝的一切，对于伦敦和各大城镇做厂外加工的承接订货的鞋匠也
未始不适用。斯塔福德、威林波罗、凯特林和北安普敦那些承接陆、海军的
合同、为出口进行大量制造和长久以来供应伦敦“售货店”以货源的大制鞋
作坊是仰仗厂外加工的。斯塔福德的霍顿公司在战争期间曾经雇佣了“将近
一千名”男、女和儿童。和平以后，工人不得不“限定为一星期六双或八双，”
据说，在 1813 年，只有家庭人口多的那些人才可以挣到十二先令。①这并不
是说工业组织有什么弄错的地方。不仅仅在城镇中，而且“在周围的村庄和
教区里”都有厂外加工工人。②

                                                
① 参阅詹姆斯：《英格兰毛丝纺织业史》（James，J.,“History of the Worst-edManufacture in England”）（1857

年版），以及希顿：《约克郡的羊毛和毛丝工业》，“梳毛”项下。
② 《报告书》，第 2卷，第 281页。
① 《皮革税审查委员会》，第 52页。
② 《上院济贫法审查委员会》，1817年（1818年，第 5卷），第 101页。



编结和针织业的各个不同部门基本上都是厂外加工工业，针织业雇主不
但占有原料，而且往往占有织工所租用的针织机。比之织布机的出租更加普
通的针织机的出租，是那样有利可图，以致本业以外的小资本家也把钱放在
针织机上作为一种投资。在 1812 年证人们对于“面包匠、屠夫、农场主的
儿子等”的这种作法，啧有烦言：并且建议应只准“袜商、花边制造商和劳
动者”拥有针织机，以免外界人的勒索。③在这个行业中，正如在成农业中
一样，转手雇佣是人所共知的：“一个跑四方的针织商就是一个袜工师傅；
他从针织商那里领取原料，和他的工人一起进行加工，并且只收加工部分的
工价。”④这是一个重要的行业，向以累斯特郡、诺丁汉郡和德尔比郡为它
的大本营；但在目前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已经一蹶不振。在重要性上甚至同织
造业的单单一个部门都不能相提并论了。现有的、但并不开工的针织机究有
多少，据现可利用的最可靠的估计是 1782 年约二万台；1812 年二万九千五
百九十台——精确得奇怪以致令人不敢相信的一项数字——1832 年仅三万
三千台。①这些针织机差不多全部是在英格兰的，苏格兰的针织机编结业却
不出塞耳扣克、皮布耳兹和登佛里斯等少数地方，虽则为市场而进行的手工
编结到处都很多。②

凡是工匠仍然可以在家里做活的那些行业，无不为厂外加工工作的发展
提供过机会——先采取工匠自备原料、但经常为商业企业主做活的那种不完
全的形式，继而则采取原料也为工匠师傅所有的那种完全的形式。要把凡是
据知其中有某种形式厂外加工的英国各技术性城市行业一一加以列举，那无
异是要编制一部完整的英国行名录索引。此外还须考虑到农村的女工匠和半
技术性妇女。在一个饥馑和物价高昂的时代里，纺纱机，连同针织和花边编
结“工具”，已经使乡村妇女都无所事事，从而减少了家庭收入。任何可以
发给家庭妇女去做的活计都有了现成而又廉价的工人。商人、慈善绅士和济
贫法改革者都是利害相关的：而在这些之中，以利润追求者是最积极、纵然
是最缺乏同情心的职业介绍人。巴金汉郡的古老的麻制花边和枕头花边在
1800 年左右曾经是那样发达，以致，如上文所述——或夸张其词的叙述那样
——“在这个郡里已找不到任何妇女为农业生产而劳动，”经过了几年的战
后困难刚刚恢复旧观，而随又遭到机器竞争所带来的损害。③早已在巴金汉、

                                                
③ 《针织机织工请愿书审查委员会》（S.C.on Framework Knitters’ Peti-tions”）（1812年第 2卷），第 17、

28页。
④ 同上书，第 30页。
①  马格里季：《针织机织工状况报告书》（Muggeridge，R .M.，“ReportontheConditionof the Framework

Knitters”）（1845年，第 15卷），第 15页。
② 辛克莱：《总报告书》，第 3卷，第 295页。
③  《维多利亚地方志，巴金汉郡志》，第 2卷，第 106页。〔手摇花边机，即“工具”是在十八世纪发明

的。在 1818—1820年，花边机初次使用动力，到 1831年那个行业中已经有了二十二家动力工厂。费尔金：



哈尔弗德和贝德弗德交界地方奠定了基础的草辫编织业正在迅速推广。在十
八世纪后期经巴金汉侯爵介绍到北艾塞克斯之后，这个行业变得那样有用，
以致到了 1840 年，在霍尔斯提德、布伦特里和波金地区，妇女老幼都日不
暇给了。①多尔塞特的线绳、捆扎绳、网织物、缆绳和粗绳这些老行业，连
同帆布和粗麻布业都以布里德波特和比敏斯特为城市大本营，而深入扩张到
了庐舍之中。②跨过这一郡，在沙甫慈伯里和布兰德福德附近有一种乡村衬
衫钮扣工业。③以伍德斯托克、尤维尔和伍斯特为主要城市大本营的手套制
造业，在牛津郡、萨默塞特郡和伍斯特郡都各有其厂外加工村的 attributa
regio（附属地区）。在这个世纪的初期，伍斯特的七十个手套师傅领导和
组织了六千个劳动者，其中有一些是在工作场所的整理工和货栈工，但大多
数是厂外加工工人。到了 1826 年，雇主已经增加到一百二十人，工人大约
有一万以上；但是在 1830 年以前由于赫斯基森撤消对法国手套的禁令，人
数就已经大为减少了。④

以上所述只不过是庐舍厂外加工业对于乡间福利所供献的主要例证而
已，至于全部供献如何，实无法予以估计：然而绝不会是很大的。但已经看
到的是，在 1830 年纵火事件爆发时，萨默塞特手套制造中心仍安静如常—
—因为妇女和儿童都帮同给男子以支持。
在工厂立法开始时，棉纺工对于单单把他们这一项工业挑选出来作为管
理和寓于管理之中的监督的对象，不断提出抗议。他们的理由往往是正当
的；但改革家和国会的这种作法也不难理解。工作时间长和儿童工作过累，
的确不仅以棉纺业为限；但引起公众注意的却是大棉纺厂周围的那种毫无例
外的、令人可怕的情况；虽则十八世纪的不善观察和不够敏感的公众没有太
注意到拈丝厂的或许更大的弊恶，其中有少数丝厂差不多是同样可怕的。②

在棉纺机器时代的初期，小企业自然很多，并且其中有一些最恶劣的弊害。
丹·肯沃锡在 1832 年告诉一个委员会如何在他童年时代，他们经常“在一

                                                                                                                                          

《机织针织品和花边制造业史》（Felkin，W.， “HistoryoftheMachineWrought andLace Manufactures”）（1867

年版），第 237页及以下。〕
① 《维多利亚地方志，艾塞克斯志》，第 2卷，第 275页。在萨福克亦复如此，《维多利亚地方志，萨福

克志》，第 2卷，第 250页。
② 《维多利亚地方志，多尔塞特志》，第 2卷，第 350页。欧恩利勋爵（普罗瑟罗），《英国农业之今昔》，

第 312页。
③ 《1831年的人口调查》，“多尔塞特”项下。
④ 《维多利亚地方志，伍斯特志》，第 2卷，第 304页及其所引证的著作。《维多利亚地方志，萨默塞特

志》，第 2卷，第 329、427页。《维多利亚地方志，牛津志》，第 2卷，第 255页及以下。
① 《维多利亚地方志，萨默塞特志》，第 2卷，第 427页。
②  关于丝厂的规模，参阅丹尼尔斯：《早期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第 99页，关于它们的弊害，参阅乔治：

《十八世纪的伦敦生活》，第 261页。



个星期的最后两天中日以继夜地、并且在星期日也整天地”劳动。都有谁呢？
委员会这样问道。“只有我的姐姐、姐夫和我；有时还有另一个男孩。”“你
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雇佣的工人吗。是的；都是属于那个企业的。”③

但是甚至在 1815—1816 年间，主要制造业中心平均蒸汽棉纺厂的规模，就
在英国工业中也是史无前例的。格拉斯哥的四十一个棉纺厂平均各有工人二
百四十四人。邻郡的三个棉纺厂就是属于詹姆斯·芬莱公司那一个企业的，
各平均在五百人以上；而新拉纳克的戴尔·欧文公司则雇佣了一千六百多
人。在英格兰方面，贝耳珀和密尔福德的斯特腊茨厂计有工人一千四百九十
四人。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的四十三家重要棉纺厂一览表上所举的平均雇佣数
字是整整三百人：在这四十三家之中麦康纳尔·肯尼迪和乔治·亚当墨莱那
两家公司各雇用一千多人。在选举改革法案的那一年，类似的一张同样数目
的曼彻斯特棉纺厂一览表所举的数字是将近四百零一人。①

在织造业的组织也由纺工管理时（这是在 1816 年很少见但在 1830 年以
前已经普通的一种办法），棉纺厂工人和厂外织工的总数字，在极端的案例
中是非常庞大的。1816 年，格拉斯哥的蒙提思·博格耳公司在他们的帐册上
有四千名——纺工，一些动力织机织工，两个分设的染厂中的三百名染工，
和一批厂外洋纱纺工。②在这同一个时期，普雷斯顿的霍罗克斯·米勒公司
在四个分别设立的棉纺厂中雇佣了七百名纺工，整个乡间的手织机织工共约
七千人。③

这些都是大公司。如果有可能把丹·肯沃锡一直在里面操作到 1814 年
的那种类型的棉纺厂一并包括在内，平均数字会大大地减少。但是在此后二
十年间那种最小型厂已经被淘汰，而纺绩和动力机械的合并变得比较常见的
时候，新指派的视察员所访问的平均棉纺厂，在三十年代初期在厂内雇佣的
人数肯定不到二百，但或许在一百五十以上。④通常企业的雇佣数字和其它
大多数资本主义行业中少数出类拔萃的大企业的雇佣数字大致相仿的这样
一种工业已经建立起来。举世闻名已近两世纪之久的韦季伍德的艾特劳里亚

                                                
③ 《工厂法委员会报告书》（“ReportofComm.onFactoriesBill”）（1831—1832年，第 15卷），询问案第

2069—2077号。
①  关于 1815—1816年，参阅《联合王国制造业中童工状况审查委员会》（“S.Con the State of the Children

in the Manufactures of the United Kingdom”），第 230页及以下（格拉斯哥），第 16和 20页（芬莱和欧文），

第 217页（斯特腊茨），第 374页（曼彻斯特）；关于 1832年，参阅《联合王国税收、人口等表》（“Tablesof

theRevenue ，Population，etc. oftheU.K.”）（波特尔制表），第 2卷，第 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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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织机的第一次成功的使用应首归功于加特林的布坎南。马威克：《苏格兰的棉纺织工业和工业革命》，

载《社会史评论》，第 21卷，第 207页。
③ 同上书，第 270页。
④ 关于早期工厂统计的困难情形的讨论，参阅《经济季刊》（1915年），第 477页。



厂在 1816 年有工人三百八十七名，而太晤士河上的第二个造船商在 1825 年
雇佣了约二百三十人。①迟至 1850 年，甚至还没有一位令人钦佩的统计家敢
于说英国平均煤矿所雇佣的“地下和地面上的男、女和儿童”是在八十人以
上的。②二十年前，由于很多矿坑都只是露天采掘——尤其是在约克郡——
数字一定还要小得很多；虽则在太恩塞德和维尔河沿岸那些平均产量很大，
员工很多的矿坑是既大且深的。在 1800 年，据估计老华尔森德煤矿每年能
采掘煤炭十六万多吨。③1830 年，太恩塞德的四十一个开工的煤矿，年产量
约在二百二十五万和三百万吨之间，劳动力量，包括地面和地下的一并在
内，约为一万二千人——也就是说，在一个平均煤矿里，三百个工人（其中
有二百名是地下的）可采掘五万至六万吨。④

维尔河的数字甚至更高一些。但是，就整个煤矿业而论，这样的数字是
例外的。然而，的确有一两种第一流的最古老工业，其平均数字堪与后来居
上的棉纺业数字媲美。第一种就是在 1826 至 1856 年这三十年间在人数和产
量方面已登峰造极的锡铜矿，连同以它为基础的自然铜和黄铜工业的某些部
门。自从各皇家矿业公司和矿石炮台厂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建立以来，这些
工业始终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十八世纪最大的黄铜工厂——格拉斯特郡
的瓦姆雷矿——雇佣了约八百名工人；最大的炼铜厂很少是几十个工人的；
安格尔西岛上由托马斯·威廉斯管理的两个联合起来的最大铜公司在它们的
鼎盛时期（1790—1815 年）在岛上雇佣了一千二百名矿工，“在阿姆卢赫、
圣海伦斯和斯温西都有熔炼厂，在格林菲尔德和大马鲁有轧铜厂和制造厂；
此外，还有它们自己的船舶。”①但这些都是突出的而不是具有代表性的公
司。在黄铜和自然铜制造业的那一端却充满了小企业。②在矿业方面平均单
位是大的。从包括一百六十个矿在内的差不多详尽无遗的 1838 年康沃耳数
字中可以得出每矿约一百七十人这样一个平均数字。③

严格的说，多尔寇斯或惠尔—基蒂只有在经营规模上才能和新拉纳克或

                                                
① 艾特劳里亚厂，见《1816年报告书》，第 60页；第二个造船商是杨格（《1825年结社法报告书》〔“1825

ReportonCombinationLaws”〕，第 197页）。太晤士河的第一个公司，威格腊姆·格林公司，“在开全工

时”约有六百人。同上书，第 220页和本书第 99页。
② 《统计季刊》，第 13卷，第 84页。
③ 《煤业状况报告书》，1800年，第 547页。
④ 这个数字是太恩塞德当代首屈一指的“评论家”约翰·布德尔在 1830年伦敦港煤炭委员会所提出的数字

（第 8卷，第 1页，下院委员会，第 405页；上院委员会：布德尔曾在两院作证）。
①  汉密尔顿：《1800年以前英国黄铜和自然铜工业》（1926年版），第 252页并散见各页；另参阅《下

院自然铜⋯⋯工业报告书》（“H. ofC. ReportontheCopp- er…Trade”），第 1799页（未列进期刊的报告书，

第 10卷，第 653页）。
②  本书第 102页。
③  数字见《统计季刊》，第 1卷，第 78—79页。



贝尔珀相比拟。在康沃耳人当中有一种独立精神的强大潜力。诚然，那里有
很多工资劳动者——即“日工”  （daymen）——而且他们的数目正与日俱
增。但是那里也有矿场的旧贵族，也就是在矿长于“安排工作日”举行“段
工”正式投标之后把工作分别承包下来的那些人。一小伙一小伙的“包件工”
（tutworK-ers）是按议定的工价包挖一个竖坑或穿凿一个横坑道的。他们
和矿场当局之间立有正式往来帐，工资常常是先行垫付的。一伙伙“按产品
售价计酬工”  （tributers）是按实售价格议定的百分比进行采掘和准备
矿石的工作，也是先预付所谓“生活费”（subs- ist）。④这些人可以同安
布罗斯·克劳利的“工匠师傅”或太晤士河的船匠组相比拟，而不能和棉纺
厂的纯粹工资劳动者相提并论。矿场仍然是一个具有工厂主要特征的企业单
位——是一些投资冒险家所拥有的、并且绝对依存于使它免于水患的动力中
心。最深的多尔寇斯矿在 1808 年已深达二百二十八噚。①

其经营规模堪与棉纺媲美的第二种工业是铁工业。远在第一个棉纺厂建
立以前就已经有了企业规模很大的铁匠师傅。纺织方面的发明尚在进行中的
时候，这类企业已经有一些是巨型的了。在 1765 年创办默瑟尔·“特德福
尔”厂②的怀特黑文铁商安东尼·培根，终于成为国会议员，并且“自认为
是在上层社会活动的人物⋯⋯在 1783 年把他在西法尔斯法的租地权和铁工
厂一并转让给⋯⋯克罗谢先生，但为他自己和他的财产受让人保留了一万镑
的纯年金。”③除非他欺骗了克罗谢（这不大可能，因为克罗谢也很发了一
笔财），西法尔斯法一定是一宗很有用的财产。这只不过是培根的“矿产帝
国”的一部分。④他把班尼达伦厂卖给了洪福瑞，也就是使精炼法臻于完善
的那个人；把道莱斯厂卖给了以布罗斯莱的约翰·格斯特为合伙人之一的刘
易斯；并且把普利茅斯厂卖给了安东尼·希耳。培根在七年战争时身受其惠
的大炮合同，早已转让给卡隆铁工厂——即由娄巴克发展起来而一度曾与詹
姆斯·202—206 页，以及《维多利亚地方志，康沃耳志》（也是刘易斯编），
第 1卷，第 568 页。“包件办法”和“按产品售价计酬办法”都已经渐渐为
普通工资劳动所取代，尤其是“按产品售价计酬办法”。瓦特有利害关系的
那个厂。到了 1814 年，由于在多年战争之中承造大炮，又得利于瓦特所装
置的动力，卡隆工厂被一位苏格兰人①说成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工厂”：他

                                                
④  刘易斯：《锡矿区》（Lewis，G.R.，“The Stannaries”）（1908年版），第
① 《维多利亚地方志，康沃耳志》，第 1卷，第 565页。
②  默瑟尔·特德福尔应作默瑟尔·特德维尔，作者采引用原用语，故于特德福尔一字加一引号。——译者
③  戴维斯：《南威尔士》，第 2卷，第 458页。另参阅斯迈尔斯：《工业传记》（1879年，第 2版），

第 130页，和艾希顿：《工业革命中的铁和钢》，第 210等各页。
④ 斯克里夫纳：《铁业史》，第 122—123页。培根曾经在默瑟尔附近向塔波特勋爵租了四十方英里的土地，

斯迈尔斯，前引书，第 130页。
①  辛克莱，前引书，第 5卷，第 286页。



们雇佣了二千名工人。但是，苏格兰的平均铸铁厂在那时只不过雇佣大约二
十人而已。②

滑铁卢战役以后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比较大的铁工厂都是属于卡隆厂这
同一等级的。在战争期间克罗谢也拥有职工二千多人；③西法尔斯法厂依然
蓬勃如故。据说在 1812 年黑乡有十个铁工厂，每个厂的成本都在五万镑以
上。④有一位旅行家相信布莱德福附近的娄·穆尔·博林公司在二十年代拥
有一千五百人，包括煤矿夫在内。⑤在 1824 年，塞缪尔·沃克和维廉·耶茨
在斯塔福德郡高斯波·奥克他们的工厂里雇佣了七百人，和大约一千三百名
“煤矿夫和铁矿夫”。⑥他们只有共计三百五十匹马力的蒸汽引擎七部可供
使用。沃克号，即罗瑟拉姆铁工厂的主要业务，正如很多比较大的铁工厂一
样，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家所谓的综合性企业——拥有两类矿厂以及一些熔矿
炉、锻铁厂、铁板厂和一个铸铁厂——它们制造自洋铁片和熟铁件以至于大
炮和吊桥等大多数东西。⑦1833 年，英王的斯温福德的柯尔宾山的维廉·马
修斯在他的达德利附近的厂里雇佣了四、五百人；他所制造的新“产品”之
中有建筑用铸铁、煤气管和自来水管、铁栏栅和铁驳船。①安东尼·希尔号，
即默瑟尔普利茅斯厂，以制造可锻铁为专业。在有七座鼓风炉和精炼炉的配
合下，他的将近一千五百名工人年产条铁二万吨；他在坎伯兰还有“一个铁
矿工厂。”②到了 1830 年，从安东尼·培根的“矿产帝国”中发展出来的那
四个大企业，每年由格拉摩根运河输出七万吨铁，格拉摩根运河是输送笨重
原料的唯一出路。③但是由于在二十年代中期容纳所有这些工厂的默瑟尔教
区的全部人口不过二万左右；由于那里还有几个小工厂；由于妇女和儿童在
制铁业中没有多大用处；并且由于这些工厂还会需要一些供应粮食等项的各
类人口——看上去希耳的 1833 年雇用数字甚至仅就这四个大企业而言也绝
不会是具有代表性的。从大约会有二十岁以上的男子五千人的二万左右人口
之中，是难以产生六千名铁工、矿工、和铁矿夫的。
要把这种基本铁工业中的平均企业同平均棉纺企业或康沃耳矿场作一

                                                
② 同上。
③  斯克里夫纳，前引书，第 123页。
④  艾希顿，前引书，第 100页：未引据出处。
⑤  梅丁格：《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兴起》，第 1卷，第 123页。
⑥ 《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116页及以下：沃尔的作证。塞缪尔·沃克并不是第一个。
⑦  《制造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9506号及以下：沃克的作证。《英国人名词典》中唯一的

一个塞缪尔·沃克是一位牧师，他的驯诫经于死后印行：关于沃克的家世，参阅艾希顿，前引书，散见各

页。
①  《制造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9600号及以下：马修斯的作证。
②  同上书。询问案第 10，207号及以下。本书第 75页。
③  斯克里夫纳，前引书，第 123号。



确切比较，是没有任何数字可供利用的。虽然在默瑟尔附近小铁工厂寥寥无
几，但南威尔士、蒙默思郡和黑乡的其余各地却有很多——在 1830 年英国
四分之三以上的鼓风炉都设在这些地区以内。④把熔炼和精炼及某以后几步
工序合而为一的办法，并不普遍。而看上去或许平均铁匠师傅这种基本生产
者，作为资本家和企业主来说，同棉纺工居于同等地位；虽则，正如 1814
年的苏格兰的数字所表明，全国各地有很多小铸铁厂来利用这时产量既丰而
又时髦的铸铁。
通常组织成为较大单位——的确向来就是如此——的一种第二流，也可
能第三流的工业，是玻璃制造业。1833 年，不列颠有一百一十六个“玻璃制
造厂”；但是一个“公司”往往不止有一个“厂”。①国内首屈一指的公司
艾萨克·库克森的公司，在南希尔兹有七个厂，在纽卡斯耳有两个厂。可靠
的雇佣数字现已无可利用，②但是从国产税报告表中对于经营规模的大小可
得一约略的概念。在那一年库克森公司所缴纳的国产税约为六万镑。如果他
们的所有各“厂”都从事于普通玻璃瓶的生产，那么这个数字可以说明它的
产量是在八万吨以上，因为国产税是七先令一英担。库克森各厂事实上都是
很大的玻璃瓶制造厂，但是它们也制造国产税每担七先令六便士的窗用冕牌
玻璃和纳税六十先令的玻璃板。不管它们这三种玻璃的产量各占多少，总归
是以千担计的。作为一个税源来说，仅次于库克森各厂的就是斯托尔布里治
的威廉·钱斯。他的三个“厂”除制造窗用冕牌玻璃和税率与冕牌玻璃相同
的“薄玻璃”，很少制造其它玻璃。由于他所缴纳的国产税是五万四千镑，
所以他的产量必在七百吨以上。第三是三个厂共缴纳玻璃瓶税和冕牌玻璃税
四万镑的纽卡斯耳的里德利公司；第四是两“厂”共缴税三万九千镑的布里
斯托尔的科特普公司；第五是同样由两“厂”共纳税三万八千镑的南威克公
司和格茨黑德的查理·阿特伍德公司。平均英格兰“厂”缴纳的国产税为六
千多镑，平均英格兰公司为九千多镑——这一数字表明每个公司计产玻璃瓶
一百二十多吨，铅玻璃约一百六十吨，或者冕牌玻璃或簿玻璃一百二十多
吨。这些都是 1833 年的大宗货。这时玻璃板制造得很少——整英格兰约仅
七百吨。①在苏格兰，这整个行业中的经营规模都比较小一点，在爱尔兰则

                                                
④  拥有一、两座以上熔铁炉的公司是例外。参阅斯克里夫纳，前引书，第 135页，及本书第 528页。
① 《国产税调查委员会第十三次报告》，1835年，为本段的依据。
② 麦卡洛克的《商业词典》中的一项臆测。
① 拉文赫德（圣海伦）的英国玻璃板公司根据乔治三世，第 13年，第 38章那一条例，在十八世纪后期享

有垄断权。它运进了法国工人。1798年，它在商业上失败，全部盘出；但直到 1815年左右纽卡斯耳的摩

克森·卡斯伯特公司开始制造时止，玻璃板还只是在拉文赫德一地进行制造的（“大约二十年前”，《国

产税报告书》，第 40页）——在此后二十年间价格逐渐减低了“据我想整整三分之二”（《国产税报告书》，

第 131页钱斯的话）。在 1827年已经开始制造冕牌玻璃的“酒商和浓酒精酿制者”从拉文赫德迁到了皮耳

金顿斯。《维多利亚地方志，兰开郡志》，第 2卷，第 405页。



小得多。
在通常业务仍然很小或者仍然按照厂外加工或手工业方式组织起来的
许许多多行业中，都可以看到或拥有动力或无动力的多少具有一点工厂形式
的鹤立鸡群的大企业。例如，设菲尔德的格里符斯的新刀具厂和伦敦的大啤
酒酿制厂就是这样的。都伯林的一个马车制造商罗伯特·赫耳顿在 1825 年
雇佣了二百二十二人。②这些“畸形物”在十八世纪，甚至在十七和十六世
纪时就已经闻名了。在伯明翰区的小工匠师傅当中，据相信 1770 年博耳顿
在索和厂就有了容纳七、八百人的设备。③据说尤托克西特的资本主义玉器
制造商柯普斯太克，曾经雇佣了二、三百人；约西亚·韦季伍德是肯定雇佣
了几百个工人的第一人。在现代纺织机器发明以前，乔治·斯特里克兰爵士
曾经一度在波因顿他的毛纺厂里雇佣了一百五十人。④在十八世纪初期，文
拉顿的“克劳利的职工”很多。德尔比的托马斯·隆比拈丝厂的“所有建筑
物占地长达八分之一英里”。⑤这一类的工厂可以追溯到半传奇式的马姆兹
伯里的斯图普和纽伯里的杰克。
在摄政王即位时，刚刚出现了这样一种工业，其经营规模一向是、而且
必需是大的。那就是煤气工业。伦敦煤气灯灶公司在 1822  年从马头路、砖
巷和帷幔路那三个厂输送煤气的总煤气管共计一百二十六英里半，所用资本
达五十八万镑。伦敦老城公司约有总管五十英里：南伦敦公司三、四十英里，
哈克尼路的帝国公司二十英里以上。①爱丁堡煤气厂在 1818 年有将近二十英
里的总管；曼彻斯特煤气厂在 1823 年深冬之际每日供应煤气十万立方英尺。
②在那一年查报这项工业的国会委员会向公众保证说，用煤气的危险并不如
想像之甚；又说煤气本身并不是爆炸性的；并且说他们不能“在结束他们的
报告以前不对公众在增进社会便利和安适方面所取得的这样伟大、这样日新
月异的方法表示欣慰⋯⋯并且他们认为，如果作为一种维持治安的手段而普
遍用于首都街道照明方面，是裨益匪浅的。”③

在经过局部革命的工业中，使用动力的大单位已渐渐普通了，但也还不
是真正有代表性的。棉纺织以外的纺织工业的情形正是如此。大企业和麻、
毛、丝的大纺织厂自然是有的。英格兰的麻纺和毛丝纺正步趋棉纺工业的后

                                                
② 《结社法审查委员会》，1825年，第 8页。
③  斯迈尔斯：《博耳顿和瓦特传》，第 129页。
④  阿瑟·杨格：《北行记》，第 2卷，第 7页。
⑤  安德逊：《商业史》（Anderson，“HistoryofCommerce”），第 3卷，第 91页。
①  威廉·康格里夫爵士的报告，载《煤气灯审查委员会》（“S.C.on Gas-LightEstablishments”）（1823年，

第 5章，第 195页。）
② 同上书，第 89、48页。曼彻斯特煤气厂是“市营的”——是未经警察局长的核准而成立的，这颇使韦伯

夫妇引以为慰，《英国地方政府》（1922年版），第 262页。
③ 《报告书》，第 4页。



尘。马歇尔的利兹麻纺厂很可以同曼彻斯特的大工厂媲美——但不如它们当
中的任何一个那样健全。布莱德福区早已有了一些大毛丝纺厂。但羊毛和毛
丝的织造却一般仍旧“在厂外”进行，虽则有些雇主已经把他们的所有工人
都聚集在眼前，就像利兹的沃莫耳德·戈特厂和沃莫耳德厂那样，在他们的
厂——1799 年大火后重建的那个厂——里，“整个制造工序⋯⋯自第一步松
毛至成品整理⋯⋯都是以很大的规模进行的。”①纺织厂的规模在想像中很
容易予以强大；而且又没有二十年代的一般数字用来对这种想像加以核对。
但是现在却有三十年代的数字。1835 年安德鲁·尤尔从第一批工厂视察员的
报告书中计算出平均毛纺织厂或丝毛纺织厂是四十四点六人，其中主要是妇
女和儿童。以 1839 年搜集的材料为依据的一项比较晚但比较准确的计算所
举的相应数字是五十八，并指明羊毛工业中的巨型企业约克郡那三百四十二
家毛丝厂的雇佣数字是七十五强。②那是这类工业和它们的组成单位经过了
十年或十五年发展之后的数字。在三十年代初期，纺织厂正在迅速建造中；
“其速度之快足以使任何人为之瞠目，”一位见证人在 1833 年这样说。③如
果有 1825—1830 年的数字的话，以羊毛工业的所有各厂的职工为三十五到
四十人，而以毛丝纺绩业为五十到六十人，可能不是不合理的。较大企业的
厂内和厂外工作加起来的数字一定要大得多；因为在很多场合下，特别是在
现发展阶段的羊毛工业中，只有少数活计是在厂内完成的。在毛丝工业中，
一个人可能专从事于纺绩。但是在比较大的羊毛企业中，从头到尾整个生产
过程却掌握在同一些人的手里——而不问工作是“在厂内”或“在厂外”进
行。1825 年，一位威克菲尔德的军呢制造商告诉结社法审查委员会说，包括
织工在内，他雇佣了四百多人，一位哈德茲菲尔德的证人在谈到他那一区细
呢业的大企业主时也说：“如果他们有一百个织工，我就认为他们是重要人
物，但是他有将近三百人。”①八年之后，哈德兹菲尔德的约翰·布鲁克“相
信他雇佣了”一千多厂内和厂外工人，“英格兰整个西部最大的高级制造厂
之一”号称有一千五百人。②

不论平均企业或平均工厂是不是计算，在这段记述的另一面都不能不提
出约克郡成大批的家庭织呢匠。在这个世纪的前十年之中，到利兹那两个主

                                                
①  贝恩斯：《约克郡的今昔》（Baines，E.，“YorkshirePastandPresent”），第 3卷，第 158页，引据 1806

年的一本指南。1834年这种办法在利兹的真正城镇中是普通的。《手织机织工请愿书审查委员会》，询问

案第 500号。“布多半是在织工自己屋里织吗？不，在城镇里不是这样：在邻近地方却是如此的。”
②  尤尔：《制造业哲学》和《纱厂及工厂审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书》（“Second Re-portofS.C.

onMillsandFactories”）（1840年，第 10卷），附录 2。
③ 《制造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1104号。
①  第 59、131页。
② 《制造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1859、1320—1322号。



要呢绒公所去出售自制呢绒的织呢匠，算来有三千多人；③除开利兹本身的
另一个小公所之外，在西莱定还有其它几个重要的售货公所。到了 1820 年
它们的数目已经减少；但是甚至在二十五年之后，累昂·弗谢尔对它的生命
力还获有深刻印象：“c’est en Angleterre qu’il faul aller pour voir，
tant que l’humble édifice subsiste encore，cette exception toute d émo-
cratique aux progrès absorbante de la grande industrie。”〔“只要
这个简陋的组织仍然存在，他就必须到英国去看一看令人响往的工业大跃进
中的这个完全民主化的例外事物。”〕④这个组织仍然有相当的生命力；因
为在 1858 年，据约克郡的历史家解释说，从事于呢绒工业的人在工厂劳动
的只占一半——还有极大部分计件织工和一小半仍然独立劳动的家庭织呢
匠都是在厂外的。⑤

在机器和工厂时代以前，在著名的 1806 年呢绒工业国会报告书第一次
正式标以“家庭”字样的那些织呢匠和按照伊丽莎白女王法令上的用语来
说，“发料出去制造和销售”的那些人之间，并没有截然划分的界限。①买
进羊毛、在家里同家属和雇工一起劳动的小资本家，如果生意兴隆的话，就
会把纱发给一些邻近的织工；如果非常兴隆的话，就会集中力量去干买进、
发料和销货的工作，而渐渐成为一个企业家。只要一个纺工一根线的这项机
械原则仍然有效，那么，除非他的确是以很小的规模经营，就不能不送一点
原料到自己家庭组织以外去纺绩。很少能自己进行成品处理或整理这最后一
道工序。这项业务都集中在城镇上，由商人进行，或者为商人而进行。第一
批拥有纺织工厂的“商人制造家”，大抵就是出身于这类匹头整理商的；虽
则在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家庭式生产的约克郡和英格兰西部，发达的“发
料”织呢匠，随着机器的见诸使用，也能以自行建立纺织工厂了。②

家庭劳动者对于机器的反应各有不同。砑布工作向来是委人代做的，常
常是在旧领主的水车上进行。早已由机器进行的梳棉工作之类的其它一些工
序，现在他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初纺和精纺工作他们可以很顺利地
用手摇粗纺机或珍妮机这类所费无多的工具在自己家里进行。有时他们传统
的办法把未整理的匹头卖给商人，而委人代为整理后自行“推销。”“我有
一点商人的成分”：“当我有存货时；当生意清淡时；”“我偶尔也把布匹

                                                
③  贝恩斯，前引书，第 3卷，第 158页。
④  前引书，第 2卷，第 18页。关于 1820年以前的减少，参阅《呢绒标识法审查委员会》

（“S.C.onLawsRelatingtoStampingWoollenCloth”）（1821年，第 6卷），第 49页。
⑤  贝恩斯，前引书，第 2卷，第 625页。
① 《工匠法》（“TheStatuteofAtificers”）（伊丽莎白，第 5年，第 4章），第 20节。
②  关于商人制造家的兴起的一些最可靠的证据是哈利法克斯的华特豪斯在 1821年布匹戳记审查委员会

（第 7页及以下）中提出的。



整理好”自行出售；——诸如此类的话都是并非不常有的作证。③

家庭织呢匠对机器的反应，最耐人寻味和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合作毛纺织
厂（co-operative  mill），也就是所谓公司毛纺织厂（company  mill）。
起初，这些毛纺织厂往往就设在旧砑布机原址上的水车所在的地方；装置在
那里的第一部，也往往是最重要的一部新机器就是带大线齿滚筒的粗梳机。
①在 1810 和 1330 年之间，蒸汽已普遍采用；到了后一个年份，公司毛纺织
厂也已广为推行。十二年之后，这已经是“原则而不是例外了。”②1843 年
的经营办法如下：织呢匠买进已经分好类的羊毛；在毛纺织厂里进行“粗梳”
和精梳，在四十年代并往往进行“头道纺”，然后由织呢匠“在自己家里”
进行精纺和织造；在砑布机上压使密厚；以未完成的，按过去和现在的术语
来说，即“未整理的”织成品出售，再由商人加染和整理。早年间，织呢匠
都是不太正式地联合起来的。由十至四十个人各凑五十镑上下的一笔款子买
地建屋，然后抵押出去，赊购机器，并设置一位经理。甚至没有入股的人，
只要付一笔普通的佣金，也可以使用这个毛纺织厂。共同所有人有一些不会
书写。早年间并不开立任何银行往来户。普通法根本不承认这些非正式的、
未经特准的股份公司；所以贪污舞弊的机会很多。到了二十年代，比较慎重
其事了，正式股份证书已经通行。1825 年的一张证书③订明所有股东必须是
居住在毛纺织厂一英里半方圆以内的织呢匠；毛纺织厂必须在银行开立往来
户；必须有一个董事会和董事若干人；一切措施必须以董事名义进行。纵然
如此，这些办法在法律上仍然是非正式的。这类公司既非特许成立，自不能
集体地进行诉讼或被诉讼，一个合伙人也不能因共同债务而对另一合伙人提
起诉讼——除非在衡平法院或有可能，并且在贾戴斯控贾戴斯案（Jardyce
v.  Jardyce）的那个时代里，约克郡人理应认为这类控告是不可能的。
公司毛纺织厂一并包括在三十年代的工厂统计中；但是因为每一个公司
毛纺织厂都为二、三十个小制造商进行一部分织造工作，所以它们列入了和
私有工厂完全不同的一个类别。然而它们的存在就足以证明机器是所向披靡
的，并且早在 1830 年以前就有一位有远见的工匠料定它们作为独立家庭制

                                                
③  例如约翰·赫恩萧，见 1821年《布匹标识审查委员会》，第 73页。
① 本书第 189页。
② 《股份公司审查委员会》（“S.C.on JointStockcompanies”）（1844年，第 7卷），附录 5，第 348页。

早期公司毛纺织厂的最好的报告书是以工厂助理视察员贝克和织呢匠白斯塔尔的约翰·努塞的作证为依据

的。《手织机织工的报告》（“HandloomWeavers’Report”），第 3卷，第 549页有一段关于法尔斯雷一家

1831年公司毛纺织厂的很好的记述。十八世纪的一家名称相同的公司的继承者 1826年的伯明翰黄铜公司，

和这家公司毛纺织厂颇有共同之处。它是小制造商在合作基础上组成的，这些小制造商承允有二十镑的股

份就从这个厂里购买五英担铜——共有七百股股份。它在 1830年倒闭。汉密尔顿：《黄铜和自然铜工业》，

第 237页。
③ 见《1844年的报告书》。



造业附属品的寿命不会太长。当手摇珍妮纺机甚至在次级纱的生产上都不能
再同动力运转的精纺机竞争时，只有织布业依然是家庭式的，但纯粹家庭织
工久已不复是独立生产者了。成为生产大本营的将是纺织厂而不是家庭；虽
然纺织厂的再分成为若干不同的行号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及更晚期间都
是人所共知的——即“在一个建筑物之中往往有几个行号”：“有时达十二
个之多”①——但再分成为二、三十个行号却是绝无可能的。势非得到某种
方式的集中不可。但是水到渠成的时机尚未到来：在二十年代，公司纺织厂
仍然是必要的过渡。
三十年代初期的麻纺织厂和丝绸厂，平均来说，比之羊毛工业中的纺织
厂要大得多。据尤尔的计算（1835 年），麻纺厂的平均雇佣数字为九十三点
三，丝绸厂为一百二十五点三，而毛纺织厂则为四十四点六，棉纺织厂为一
百七十五点五。那时有将近一半的麻纺织厂是苏格兰的。很多都是很新的，
其中雇佣人员的总数——包括爱尔兰在内——不到三万三千人。鉴于为顾客
和为市场生产的手织机织造数量之大，以及在二十年代初期依然照旧的手纺
数量的极其可观，可知不列颠的工厂工人——为数可能有二万左右——在
1825 年绝不是这项工业中具有代表性的工人。至于丝绸业，则情形有所不
同，虽则有一些同样的理由也是适用的。在 1820 和 1830 年之间，大蒸汽丝
绸厂有很快的发展，特别是在曼彻斯特。在 1819—1820 年曼彻斯特的第一
个拈丝厂已经为维农·罗伊耳建造竣事。到了 1832 年，“可以称作曼彻斯
特纺织厂的”共有十二个。①在 1825 和 1832 年之间，为供织造廉价纺织及
所谓爱尔兰毛绸和远近闻名的维多利亚羽缎之类的蚕丝及其它纤维混织物
之用的动力织机，正在那里进行着成功的试验。这些曼彻斯特纺织厂将会提
高平均雇佣数字。在另一方面，拈丝及其相关联的工序久已是纺织厂的业
务，所以纺织厂的数字当包括这个行业的那一整个部门在内。1824 年这一
年，据计平均拈丝厂的雇佣数字是一百七十六人。②现在只剩下织造业了。
它的组织是异常庞杂的，但它还不是一种工厂工业，虽则有时也把一些织机
聚集在工厂厂址里。③一个基本上是拈丝的工人对丝绸工的关系，并非不常
常和霍罗克斯那类普雷斯敦纺工对他们数以千计的农村织布工的关系相
似，尤其是在北部——诸如曼彻斯特、利克、康格耳顿和麦克耳斯菲尔德等
地。例如，麦克耳斯菲尔德的艾顿，一个这类的雇主，在 1818 年在他的帐

                                                
① 《纱厂和工厂审查委员会》，1840年，询问案第 8648号。
① 《丝业审查委员会》，1832年：罗伊耳的作证，询问案第 3022号及以下。
② 同上书，询问案第 11，360号：麦克耳斯菲尔德的布罗克耳赫斯特的作证。
③ 参阅，例如，《缎带织工请愿书审查委员会》（“S.C. onPititionsoftheRi-bbonWeavers”）（1818年，第 9

卷，第 5号），第 66页——厂内有三十台织机，厂外有七十台织机的一个考文垂缎带企业家：第 76页，

厂内有五十台，厂外约有一百台的一个麦克耳斯菲尔德的丝巾企业家。



册上有六、七百个名字——“在工厂里的却不到半数⋯⋯”。①维农·罗伊
耳也是一个拈丝工兼商人。
在织工之中，在麦克耳斯菲尔德占优势的手帕织工和考文垂的缎带织工
——但并非斯比脱菲尔兹的宽绸织工——这两者之中，有一个恰好相当于当
代累昂绸业中 maîtres ouvriers（工匠师傅）的“承包人”阶层。②承包人
从一个工匠师傅那里领取蚕丝，自行雇佣散匠和学徒，并“抽取所得的三分
之一，作为偿还他的卷络、整经、店面和织机的费用。”直到 1813 年，麦
克耳斯菲尔德一向有承包人所收学徒不得超过二人的决定。自从学徒法取消
以来，整个制度在历史变化之中。工匠师傅渐渐撇开了承包人而使散匠去找
自己的织机滑车和作坊了。
在考文垂区，这种承包人制度或类似制度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
1820 年以前，工作一向主要是为伦敦工匠师傅进行的。但是，由于工匠师傅
在当地也有一个同承包人交接的代理人，所以在那里也有淘汰掉这类中间雇
主（sub－employer）的可能。直到 1818 年，这种淘汰工作显然没有多少成
就；但是随着在 1818和 1832年之间一下子就能织出很多窄条缎带的那种“蒸
汽织机”的迅速推广，这种承包人制度也就渐趋没落了。③  1818 年，在这
个区里约有蒸汽织机三千台，“独摇”（即单条缎带）织机五千五百台。到
1832 年，独摇织机在城镇本身已几乎一台不剩，而蒸汽织机则有四千五百
台；在“蒸汽”业中没有任何“承包办法”——即“由工匠师傅供给经纱和
发放待制品”——但在四乡的独摇业中承包人仍占优势。①到这时已有很多
工匠师傅在考文垂定居下来。这些工匠师傅和伦敦的工匠师傅已经淘汰了承
包人，而自行供给散匠以蒸汽织机，这样就巩固了他对散匠的控制。
在斯比脱菲尔兹，工匠师傅是同织工直接交接的，企业规模则大小不
一，虽然平均企业或许很大。在 1832 年，据说斯比脱菲尔兹有七十九个宽
绸制造商。在 1838 年，这一区计有开工的宽绸织机六千七百五十一台（另
天鹅绒织机二千五百五十一台）。由于这两个日期相距太远，数目也太不肯
定，所以无法证明这一分别开列的简单总数是否正确，也不清楚知道 1832
年的资料是否包括天鹅绒织机在内；但是这些数字却泛泛地指出三十年代时
的一种规模颇为不小的平均企业。整个说来，丝绸工业是高度资本主义化

                                                
① 参阅《缎带织工请愿书审查委员会》（“S.C.onPititionsoftheRibbonWeavers”）（1818年，第 9卷，第 5

号），第 66页。
② 同上书，第 68、90各页。关于累昂，参阅勒瓦瑟尔：《工人阶级史》（Levasseur，“Hist.desclassesouvrières”）；

巴里塞：《累昂制造业史》（Pariset，“Hist.delafabrique Lyonnaise”）；戈达：《累昂绸业工人》（Godart，

“L’ouvrierensoiedeLyon”）。
③ 蒸汽织机并不是一个动力织机：它是曼彻斯特织带业中久已使用的荷兰式织机或绣花机的变种。
① 《1818年委员会》（“Comm.of1818”），第 7页。《1832年委员会》，询问案第 968、999、1001、1193

号。



的，正如现在到处都很容易看见的外来工业的情形那样。大企业主可能在财
政上同拈丝和制造两业、甚或同进口业都有利害关系。但是在它的庞杂组织
之中，却有种种不同形式和规模的单位。只有在拈丝方面是以名符其实的工
厂占优势的。②

向例是把十九世纪初期英格兰制造公司，不论其组织形式如何，都认作
是，像许许多多一味往高长的树木一样，只顾自己朝着财富和尊敬的太阳长
上去，而毫不顾它们的丛林的生死存亡。这种照例的想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却有许多证据证明在有共同利害的成长物之间存在着有理性的、纵然是
无情的合作，而且其间的合作看上去或许比现在残存的证据还要多。①“我
们不常听到，”亚当·斯密这样写道，“雇主的结社。⋯⋯但是谁要因此设
想雇主很少进行结社，那就对这个问题无知到了不明世故的程度。雇主随时
随处都以一种默契的、但经常而又划一的结社来防止工人工资的上涨。”②

他的心目中只有雇主结社的这一方面，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在大结社法
通行的时候（1799—1825 年），这种“默契的结社”有时也形之于言语；虽
则整个说来，那黑暗的二十五年的工业史足以证明斯密的另一句话的正确
性：“我们所以不常⋯⋯听到这种结社，正因为它是照例的事，换句话说谁
也听不到的事，正是自然状态。”否则正如一位证人在 1824 年所说，雇主
的结社乃是“一件日常的丑闻”。③但是控制工资的结社以及其它一切结社，
在记载之中，蛛丝马迹也不难寻索；纵然在无明显踪迹可寻的地方，至少前
者也往往是不无可疑的。
“利益集团”之间的组织是从十八世纪承继下来的一个传统。“西印度
利益集团，”连同由居住伦敦但与产糖殖民地有关的人们所组织的那个西印
度委员会，是一个绵延不绝的、强有力的政治势力。④精于宣传方法的联合

                                                
② 本书第 191页。《1832年委员会》，询问案第 4805号及以下、8612等各号。《手织机织工》）

（“HandloomWeavers”），第 2卷，第 227页，《经济学报》，1916年，12月号，“斯比脱菲尔兹法令。”

七十九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同一个证人说在 1826年有一百六十七个公司（询问案第 8612号）。这个数

字或许是仅指比较大的公司而言的；因为“每一个用两、三台织机的人差不多都会称作师傅制造家”。《对

外贸易第二次报告书》（丝绸和酒）》〔“Second ReportonForeignTrade（Silk and Wine）”1821年，第 7

卷，第 421号〕，第 29页。
① 这段文字是在艾希顿的《铁和钢》出版以前脱稿的，该书第 184页也有一些类似的论断，并附有十八世

纪和十九世纪初期的雇主结社的一些宝贵的实例。
② 《国富论》（坎南版），第 1卷，第 68页 。
③ 《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12页。
④ 彭森：《十八世纪中伦敦的西印度利益集团》（Penson，L.

M.“TheLondonWestIndiaInterestintheEighteenthCentury”），载《经济史评论》，1921年 7月号。



烟草商，曾经使沃颇耳的国产税方案归于破灭。①1871 年，在约西亚·韦季
伍德第一次领导下——这一次并不归功于他——组织成为英国制造商协会
的很多种行业的联合起来的实业家，帮同粉碎了皮特对英格兰和爱尔兰间自
由贸易的同样合理的建议。②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布里斯托尔和南威尔士的
自然铜“联合化炼所”正企图和安格尔西岛的威廉斯那个铜世界的新兴势力
商订瓜分市场的合同。③随战争而来的种种工业困难，已经使许多联合行动
——诸如关于捐税、工人结社、货币问题、护航和捕获物、枢密院令、海外
财产损失、破坏机器的骚动以及对谷物法等所提出的抗议和请愿——有了必
要。在大和平时期④，英国政府及其国会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对英格兰形势
问题的日益担心，使遭受物议的利益集团——棉布业者、丝绸业者、食盐业
者和航运业者等等——联合或结合了起来。有一些利益集团却是没有外部压
力而自然团结起来的。
“没有一个规定价格的委员会吗？”国会渔业用岩盐委员会主席在 1817
年向柴郡的一个盐商兼制造商这样问道。⑤答称：“这个行业是由分设在不
同地点的几个委员会管理的；但是若说这些委员是为了规定价格而指派的，
那肯定是错误；我们把它看作是⋯⋯为促进⋯⋯和改良贸易而设的⋯⋯一个
殊可称赞的联合会。”问以究竟规定价格是不是促进贸易的一种方法；答称
“是的。”另一位以国内最大食盐所有主自居①的证人解释说，这是这类联
合会的“第二个或第三个”。“它曾经被称为结社，但是他却称之为改进贸
易的联合会。”在稍加追问之下，他就承认“加价想来是非常明智的。”这
位既重要而又有阅历的事务家为了自卫起见又补充说：“我想恐怕没有哪一
个行业没有这一类的委员会会议。”简直没有一种贸易，另一位证人肯定说，
“无论是对波罗的海的贸易或对巴西的贸易、或其它任何贸易，各关系方面
不是联合起来的。”这种论断，尽管存有偏见而不能据以判断事实，但却是
富有启发性的。可注意的是，凡所引证的事例都是贩卖商而不是制造商。它
们令人想起亚当·斯密的另一句名言：“甚至为了寻欢作乐，同行也很少在
一起聚会，但每有会商，却总离不了反公众的阴谋，或提高物价的诡计。”

                                                
① 布里斯科：《罗伯特·沃颇耳的经济政策》（Brisco.N.A.，“TheEcono-micpolicyofRobert Walpole”）（1907

年版），第 92页及以下。
② 墨莱：《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商业关系》（Murray，A.E.，“CommercialRel-ationsbetweenEngland and Ireland”）

（1907年版），第 12章。欧勃莱恩：《十八世纪爱尔兰经济史》（1918年版），第 21章。艾希顿：《铁

和钢》，第 169—174页。《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Rev.”），第 25卷中维特·鲍登文（他认为

皮特的建议是不合理的，而且是胡乱草成和有危险性的）。
③ 汉密尔顿：《英国黄钢和自然铜工业》，第 7、8章，本书第 239页。
④ 这是哈里埃特·马提诺的用语。
⑤ 1817年，第 3卷，第 123号，第 22页。
① 托马斯·马歇尔。



②

在 1818 年，伦敦“啤酒酿制商为规定和减低价格所举行的会议”——
一种相当委婉的饰词——是“他们非特不讳言，抑且扬言是有必要的。”③

那同一年，丝绸业中的雇主却缄默不语。麦克耳斯菲尔德有一个委员会。据
麦克耳斯菲尔德人说，它是以防止偷丝为宗旨。④（这是厂外加工制的工业
中雇主组织的一个公认的职能：以此为宗旨的毛丝委员会是依法成立的。⑤）
一经追问，麦克耳斯菲尔德人就承认“他们的目的是各种各样的。”再就偷
丝问题加以追问说——“他们难道是专门为这个目的开会吗？”——他们规
避了这个问题：“我们常常为了那个目的开会；我殊觉抱歉地说，未免太常
常了。”斯比脱菲尔兹也是同样地守口如瓶。那里有一个雇主协会，而且收
取会费。它的主要目的也是为防范偷丝。关于其它的目的，证人则巧为规避，
而且设法不使自己牵连在内。①在 1825 年结社法争论过程中，很多雇主的组
织暴露或半暴露出来，主要是造船业和航运业的组织。太晤士河的造船商，
或其中某些造船商为同船匠工会进行斗争而新组织了一个协会。②有三十二
个造船商收到了通知，并且有十八个曾经到会。这个特定组织似乎是新成立
的，但未必没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先驱者。1820 年纽卡斯耳的船舶所有主改
组了他们的协会。他们貌似诚恳地声称这个协会不是一个同海员进行斗争的
组织：“除去仅有的一次之外，从来没有”讨论过海员的工资问题。③它的
职能是什么，未据说明，但明眼人是不难揣测的。在黑乡，远在 1800 年以
前铁钉师傅就经常聚会，并以规定工资为主要目的，虽则关于这一点他们始
终没有机会在威斯敏斯特出席作证。④

纽卡斯耳是十九世纪初期寿命最长、声名最著的雇主结社——即太恩河
和维尔河煤炭“产销限制”委员会——的大本营。⑤自 1771 以来，这个组织

                                                
② 《国富论》，第 1卷，第 130页。
③ 《接受抱怨啤酒价昂质劣的若干伦敦居民的请愿书的那个委员会的报告书》（“Reportof the Comm.

towhomthe Petitionofseveral InhabitantsofLondon…complaining of the high price and inferior qualityof Beer ，

wasreferred”）（1818年，第 3卷，第 295号），第 4页。
④ 《丝带织工请愿书审查委员会》（“S.C.on PetitionsRibbon Weavers”），第 79页。
⑤ 本书第 425—426页。
① 《丝带织工请愿书审查委员会》，第 191页。
② 《结社法审查委员会》，第 404页。
③ 同上书，第 166页。
④ 《伯明翰和米德兰的铁器区》，第 110页。艾希顿，前引书，第 184页，那里提到了几个结社（本段未

加引证）。
⑤ 波特尔：《国家的进步》一书中曾予以讨论。主要的材料是根据《1800年煤业状况报告节》（“Reporton

the Stateof the Coal Trade of 1800”）《伦敦港煤业状况审查委员会》（“S.C.on the State of the Coal Trade in the

PortofLon-don”）， 1830年（第 8卷，第 1号）和上院同一问题的委员会中的作证（第 8卷，第 405号）。



就一直存在着，只是在你死我活的竞争，即所谓“商战”期间有过几次间断。
它的力量就是太恩河和维尔河对伦敦以及差不多整个英格兰东部、东南部和
南部的海运煤供应，已享有几世纪之久的那种天然垄断权。随着运煤河及其
联运铁路的建成而通车的斯托克顿一达林敦铁路，已经或多或少地侵犯了这
项垄断权；但是它还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在二十年代，这个制度是这样运
行的。每一个煤矿指派一个代表到纽卡斯耳，再由这些代表选出一个委员
会。先评定各个煤矿的等级，然后按照它可能的产量，规定其在各级煤的产
量和销售总额中所占的一定比例。中央委员会视市场情况，逐月——后来则
每个星期——规定一次“产销”总额，各个企业即按照它在总额中的配额装
运。目的自然是为了维持这些联合起来的所有主认为有利可图的价格水平。
最上等煤的所有主一年一次提出他们建议在今后十二个月内的售货价格。各
级次等煤的价格即按最上等煤的价格调整，委员会的职责就是核准与争取上
项煤价相适合的最高“批额”（issue）——这是当时对定期公布的拟议“产
销”总额所作的称呼。对于“基数，”即在总产额中各老矿所享有或新所争
取的配额，自然是屡屡发生争执的。这类争执的爆发无异是一番“商战”的
开始，于是各矿不复和平地售货给商人了，而往往“雇用船只把各自的煤斤
运往市场”①力图争取各自的最大“产销额”。但是他们总归又回到协议上
去，于是那些再继续“商战”就会从边缘上逼掉海里去的边际企业——用现
代经济学上的术语来说——又能在维持伦敦人取暖方面分得一份利润了。
对于“产销限制”的实施情况，1800 和 1830 年的国会委员会曾经进行
了很详尽的调查。1824—1825 年委员会事实上并未过问。1830 年委员会在
听到来自提兹河的煤开始在伦敦同来自太恩河和维尔河的煤展开竞争，以及
在产销委员会的价格订得太高时，内地煤田就能以插足它旧有的垄断区域等
情况之后，遂荐请国会信赖自由公开的竞争以防止垄断的弊害，并表示希望
其它地区能不受利诱，拒派代表前往纽卡斯耳。①结社法既着手废除，而国
会又正为他事所分心，这项建议遂被采纳。至于究竟这个制度在怎样程度上
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弊害，或究竟那些利害关系人的标准论证——也就是说垄
断能给贸易以稳定性——在怎样程度上能使它有存在的正当理由，却不是这
里所要探讨的问题。
为了种种明显的理由，撇开反对工资劳动者的那种无可避免的默契的结
社不谈——关于这个问题，1825—1835 年的职工会史当多所论列——这种一
致的行动，在年轻的行业中以及在正经历迅速变化的行业中，比之在煤矿

                                                                                                                                          

关于煤业的地理分布，参阅本书第 300页后附图。
① 《1830年审查委员会》，第 7页。在一个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些都是常见的 Kontingentierung-Kartell

（分配卡特尔）的问题。［关于苏格兰的类似的卡特尔政策，参阅汉密尔顿：《苏格兰西部煤业中的结社》，

《经济季刊》（经济史）， 1930年 1月号。］
① 《报告书》，第 17—18页。



业、船舶业和海外商业之类的那些多少具有连续传统的行业中，可能性要少
些。你们的行会在一个相对的静态时期为规定一“公平价格”而集会，未始
不会被一位中世纪的亚当·斯密斥为阴谋反对公众：他也许不错。现在可以
肯定的是，它的成员既然都是以差不多同样的方法经营，那么，为“促进贸
易和进行改良”而经常集会原是很可能的。但是一个拥有布满精纺机的纺织
厂和巨额银行存款的人，未必会同只能供备珍妮纺机和为求这类纺机能使用
得比较有效而正试图参加公司纺织厂的那些人采取一致行动；虽则珍妮机纺
工可能，并且事实上也的确联合了起来。如果太集中注意于正历经迅速变革
的工业或工业部门，那就难免有夸大这个时代的野蛮工业个人主义的危险。
工匠师傅或企业主的集体预见和自私心，未必会比个人的预见或自私心好多
少，但它们迥然不同。它们在大体相等的单位所组成的任何具有共同利益的
集团之中，都滋长得很快，而不问这些单位是大是小。约克郡的家庭制呢匠
是肯定有“阶级意识的”。在 1816 和 1833 年之间，棉纺工匠师傅的“阶级
意识”，在舆论批评和政治怨恨的刺激下，渐渐发展起来。米德兰使用焦煤
的铁匠师傅，一旦成为固定的集团，差不多立刻就举行定期的季度集会了，
①并且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为英国制造商协会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分支
团体。在九十年代，他们同南威尔士、约克郡和苏格兰的工匠师傅合作，对
皮特所建议的生铁国产税展开了斗争。他们取得了胜利；当这项建议在 1806
年又卷土重来时，他们又取得了胜利。米德兰的历次集会的确规定了价格，
并且制定了售货条件。在 1802 和 1824 年之间，在新港断续举行的南威尔士
集会，以及在 1799 和 1824 年之间，在不同地点举行的约克郡集会，也都如
出一辙。南威尔士根据“产销”办法制定了一些产量规章；但是在 1830 年
以前，这种政策无论在米德兰或在约克郡都还一无所闻。恰好在那一年铁匠
师傅的结社已趋于衰退。威尔士的集会已在 1824 年停止。继 1825 年的贸易
繁荣之后而来的萧条导致各地展开了不义的竞争和杀价推销。约克郡集会的
议事录在 1828 年停笔，承认会议失败。在 1831 年，米德兰和南威尔士都提
出了以共同行动来减少产量的建议，但是未获通过。然而米德兰集会显然还
继续举行，而且到 1839 年——当下一次萧条来临时——终于采取限制政策。
总之，当铁路时代开始时，铁业在工会方面已经没有什么要学习了。①

在这个世纪开始时，工人对于工会已经没有多少东西要学习了。职工互
助会或职工会，虽则无疑是资本主义工业组织的产物，却并不是十八世纪和

                                                
① 这类集会可以追溯到 1777年，而在那一年或许也不是初次。艾希顿，前引书，第 164页。
① 关于截至 1831年为止的整个问题，参阅艾希顿，前引书，第 7章，《资本家的结社》（“Combinations

of Capitalists”）。约克郡会议议事录原件现存设菲尔德公共图书馆。关于 1839年的产量规定，参阅斯克里

夫纳：《铁业史》，第 290页。



十九世纪初期工业革命的产物。②工业革命——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因以和
英国革命同时发生的那个政治事件——反而妨碍和促退了职工互助会的自
然发展，这类互助会在十八世纪时无视整套反结社法的存在，而仍在稳步地
前进。③甚至 1799—1800 年的大结社法对于遏制这种发展都没起多大作用，
虽则毫无疑义这些法律使得职工互助会的活动对于它的领袖们比以前更加
有危险性了。但是职工互助会从来就没有太安全过；如果对于那些寿命短
暂、施行不力从及每一个工人和某些雇主蓄意破坏其宗旨的条例过分予以重
视，那么法国 compagnonnages（职工会）这类虽始终非法但活动了数世纪之
久的工人社团的历史就是一个警钟。④单单一个插曲就足以说明局势的实况
了。十八世纪的职工互助会中最强大、分布最广和看上去最激烈的一个，就
是梳毛业散匠的互助会。自从乔治三世以来这个互助会就一直是非法的。在
1812 年——恰恰在结社法有效时期的中期——内政部得悉梳毛工工会打算
在考文垂举行大会，当即以能否提出检举的问题征询英王法官的意见。他们
答称：“这类结社是既有危害性而又危险的，但是究应如何处理，殊不得而
知。”因而，虽据说大多数梳毛工都是有共和主义嫌疑的非国教徒，却没有
采取任何措施。①

这个互助会的故事的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职工会史
上的重要意义。当手工操作控制着毛丝业的时候，梳毛工正处于一个职工会
组织者所最欢喜的地位；他们是不可少的技术工人，他们的生产过程的成本
虽高，然而在成品的总成本中却不构成一重要部分。所以，像生产过程同梳
毛业近似的那些十九世纪初期的梳麻业一样，他们“凭靠罢工而在一定的程
度上控制了这个行业，强定工资率和学徒人数等等，并强行他们的要求，而
不论其如何不合理。”②虽然直到 1825—1830 年为止还没有一部梳毛机获得
真正的成功；但是机器的开始采用却助成了 1825 年大罢工之后约克郡梳毛
工的一败涂地。机器悬在他们头上又复二十年；在四十年代后期它坠落下来
了，把他们的工会压成粉碎。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之中，像梳毛业那样不具备

                                                
② 首创工会史的韦伯夫妇的《英国工会运动史》（Mr and Mrs Webb’s“The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是

不须介绍的。参阅 1920年版，第 45—46页。
③ 这一系列的反结社法见坎南版《国富论》，第 1卷，第 68页注。
④ [乔治夫人：《再论结社法》（Mrs M.D.，George“TheCombinationLawsreconsidered”），《经济学报》（经

济史），1927年，证明这些法律比这里所提示的要更无实效。]
① 这段插曲是哈蒙德夫妇在 1919年露布的。《技术工人》，第 200—201页。波斯特格特：《营造商史》

（1923年版）所说：“⋯⋯有任何活动的任何工会即根据这些条例予以处理”一节（第 15页）同下面七

页所述的事实颇不相符：在 1810年，伦敦建筑业——砌砖匠、泥水匠和木匠——已经“有了充分完善的组

织来进行罢工”，并将工资从二十八先令提高到三十先令。当然，很多职工会运动者受到了检举和处罚。

韦伯，前引书，第 78页及以下。[但大多数是犯普通法所规定的阴谋罪。乔治，前引书。]
② 本书第 191页。



职工会机构的行业已屈指可数了。③

多少有点相似、然而不像那样灾难重重的是水车匠的故事。这个古老的
职工互助会的局部失利，但非永久性的失败，是 1814 年学徒法的废止所促
成的，虽则其主要原因是逐渐创立了现代机械工程的一系列的技术改革。在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向例是凡合格的和学过手艺的水车匠一律按计时
工资给酬。①当时有一个标准计时工资率——至于是不是通过定期的集体议
价商定的，虽未据证据说明，但想来如此。在 1813 年前后，这个工资率是
四十二先令一星期。水车匠这种机械工业中的老贵族工人——在诺曼人征服
以前就有了专业水车匠——在受雇于新兴的工程工厂时，不论做什么活计，
甚至于推磨，也坚持要求这种工资。他们不准许非水车匠做水车匠的活计。
但是伊丽莎白劳动法的学徒条款的废止，使雇主能以，正如某雇主所说，“用
新工人来压倒这个排外的集团了。”而且，为破坏水车匠的政策和因应这种
新工业不断变化中的要求起见，有些雇主决定尽可能“按照各个人的专长给
酬，并允许各自签订各自的合同，”从字里行间就看出了过去的集体讲价或
至少非常严谨、非常有拘束力的习惯。亚历山大·加洛韦在 1824 年称这种
根据单独议价的结果而订定工资的办法为“机械工经济”，另一位来自伯明
翰的证人②说，这种办法正普遍取得优势。它一直对于结社和老水车匠的政
策是最具有破坏性的，加洛韦这样指出；所以“向来讥笑和拒绝机械工名称
的那个行业[耐人寻味的妙笔]也不得不采取机械工这个名称，并按机械工经
济去管理他们的业务了。”③这种经济也适用于已经成为这个工业中的制模
工的木匠和细木匠。他们旧有的计时工资率是三十先令。加洛韦则是按照工
作的性质给付工人工资，从三十先令以下起（以下多少未据说明），直至四
十二先令。
但是，尽管学徒条款已经废止，尽管有结社法的存在，水车匠还是展开
了顽强的反抗。曼彻斯特的赫威斯①说，他们“很少[替他]做件工”，并且
承认他就在工人大喊大叫的时候限制了他厂里水车匠学徒的人数。不论是否
水车匠出身，工程师显然不久就有了专业观点。姑且再引赫威斯的话来说：

                                                
③ 关于 1907年的情况，参阅克拉潘：《羊毛和毛丝工业》（Clapham，J.H.，“The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1907年版），第 209—210页。
① 这段记述是以《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1824年，第 27页及以下的亚历山大·加洛韦的作证为依据。

关于伦敦老水车匠社团（计有三个）的严密情形，参阅斯麦尔斯， 《工业传记》，第 309页中威廉·费尔

贝恩所述他本人在 1811年的亲身经历：关于水车匠理应引以为荣的那种技术，参阅第 314页（还是费尔贝

恩）——“他受过一般良好教育并能自行设计图样。”
② 威廉·布朗顿。《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323页。
③ 莫兹利（第 39页）曾经解释说，有一个时期“水车匠不肯同工程师一起操作”。马提诺（第 6页）认为

“按质量”给付工资使“我们无法再进行结社”。
① 参阅：《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341页及以下。



“他们不会允许其他工人加入这一行；在我们的制造厂里，尤其是不允许机
器制造工加入，除非他们在[织]布厂、麻厂、或毛呢厂工作过五年。”他曾
加以默许，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工人为此而“罢工”。“你的意思是说工人
已达到目的吗⋯⋯？是的。”机械工程业，或不论用什么名称，显然是一种
成年人的职业——与棉纺业不同——并且是需要若干年见习（不论叫做学徒
或其它任何名称）的一种职业，以致在老水车匠的传统局部瓦解之后，并非
不相似的种种新传统——连同塑造这类传统的社团或工会——差不多立刻
就成长起来了。
一个强有力的互助会在受到并非突如其来的机械革命威胁的时候，如何
保存自己的实力，从造纸业散工工会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个工会的组织是
煞费苦心的。共有梅德斯通、卡夏尔顿、韦尔斯、利兹、曼彻斯特等五个“大
组”，各有其规定的地区。根据一位前任秘书在 1825 年委员会中的作证，
凡是职工会所作过的事，它几乎没有一件没有做过：它曾经不顾结社法的禁
令而给罢工以经济支持。②
差不多所有老的、未经过革命的伦敦技术性行业都有各自的互助会或结
社，虽则不常常包括散匠在内。弗朗西斯·普雷斯这位最可靠的证人向工匠
和机器委员会①描述了成衣业散匠的那个“完善和永久性的结社，”连同它
的那个“差不多军事性的”制度。他补充说，“在其它行业中虽然没有这样
完善的组织，但总归⋯⋯有某种组织”；他并且进而描述了木匠和铅管匠的
组织。他认为这些结社“一般[是]成功的。”伦敦的帽匠组织得特别好，并
且他们几乎同其它每一个城市的帽匠互助会都有联系，据他这样说②。它们
有疾病、丧葬和失业补助金；它们使用路单；它们支持非帽匠的罢工；并且
——不顾结社法，俨然就像伊丽莎白第 5年第 4章不曾修正过一样——厉行
除本人的儿子外任何师傅不得收录两个以上学徒的这项规定而无丝毫通融
余地。伦敦的木匠和细木匠有粗具规模的“五个个别的社团”：③只有在遭
到火灾损失、工具损失和有丧葬开支的场合下，才发给正规补助金，至于失
业补助，则以自愿捐助去应付。靴匠有两个社团：一个是伦敦的，一个是威
斯敏斯特的。如果某雇主在十四年之后的隐名作证可以信赖的话，那么他
们，像成衣匠一样，在纪律方面也“差不多是军事性的”——“他们举行会
议来规定他们的价格。”“他们不到你的店里来工作吗？不，那是违反他们
的规定的。我不敢留一个人在我的店里做活；如果我这样做；他们会全体罢
工的。”④

在斯比脱菲尔兹，织工在十八世纪时肯定有过某种组织；但是到了十九

                                                
① 第 44页及以下。
② 兰格的作证，第 91页及以下。
③ 第 176页。
④ 《手织机织工》，第 2卷，第 281页。



世纪前二十五年之末，它已经趋于没落了。他们的行业是一个濒临瓦解的行
业。过去曾经有过一个织造业计件工资议定书。它究竟是非正式议定的，还
是由一个专门会议，或者由工匠师傅和职工互助会的代表共同议定的，不得
而知。①在 1773 年斯比脱菲尔兹条例通过之后，工匠师傅委员会和工人委员
会共同商订了工资率，法官随即给以法律上的效力。这足见工人之间的良好
组织。从大约 1795 年起，工匠师傅就显出越来越不愿意适用这项条例了，
终于在 1823 年，大多数——但并非全体——工匠师傅都投入了要求废止这
项条例的一次如愿以偿的风潮。在废止前的各式各样调查期间，工人对于他
们的组织讳莫如深，正如工匠师傅对于他们的那些一样。②在 1818 年，一位
工匠师傅以“叫做善意会（the Good Intent）的少数会友所遵守的”一套
章程提出来作反对工人的证据，据那套章程第 3条的规定，凡因要求法定工
资而拒绝工作的人，“给以失业补助金。”（仍然有法定工资，但不予遵守。）
至于工人的捐助，据约翰·贝克解释说：“完全是随意的”；他们从来没有
罢工；“根本没有什么委员会”；而只有“少数几个叫作财务的收款人”：
遇有争议时，他们就指派一个“你如果认为合适就不妨称之为委员会”的东
西；并且有一位行业秘书。③随着斯比脱菲尔兹条例的废止，这个原不很巩
固的组织基础从根本上破坏了。在伦敦以外，这项工业正在迅速的推广中。
斯比脱菲尔兹，连同它的古老传统，首先丧失了它的优越地位，继而丧失了
它的繁荣，因而在那里发展组织的机会也就一年年地减少了。
直到 1814 年为止，在麦克耳斯菲尔德丝帕织造业中一直有一种公认的
计件工资表，或者照工人们的称呼，折子。①工匠师傅们不再用这种折子了，
因为贸易渐渐从他们那里转移到曼彻斯特，并且他们深以减低工资竞争为
虑。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是由任何可以叫作工会的事物安排的。在
18l7 年，疾病和丧葬互助会在麦克耳斯菲尔德比比皆是，但是有一位织工证
明这些互助会实与工资无干：“我向不知道有因失业或类似情形而向任何这
种性质的社团提出过任何申请”；②他的作证始终没有遭到任何反驳。在另
一方面，从 1807 到 1815 年，在承包人和织工之间曾经有过一项按照全然中
世纪的方法规定学徒年限的最周密的协定。③这项协定在 1807 年 2 月 11 日
经由十二个承包公司和一些工人代表签字，这至少说明有一个专门进行协商
的委员会和或许一个或几个互助会在幕后支持。强制学徒的废止从根本上破

                                                
① 克拉潘：《斯比脱菲尔兹法令》，《经济学报》，1916年 11月号。关于著者在那篇论文中并未利用而

现存于金匠图书馆的工资册，参阅乔治，前引节，第 182页：它的日期注明为 1769年。
② 本书第 257页。
③ 《丝带织工请愿书审查委员会》，第 59、195页。
① 《丝带织工请愿书审查委员会》，第 63页。
② 同上书，第 103页。
③ 同上书，第 90页。



坏了这一项协定。
正如中古时代的兄弟会可以进行正规行会工作一样，职工会的活动在麦
克耳斯菲尔德多半是、而其它各地则肯定是由一些友谊会悄悄地进行而没有
留下丝毫痕迹的。全面而直接的证据自然缺乏；虽然 1824—1825 年的结社
委员会对于具有职工会职能的共济会的事例进行了探索和登记，并且表示过
遗憾。④在 1838—1839 年，据正式报告说，“没有一个问题比问他们是否是
共济会会员，为工人阶级更加讳莫如深了”；⑤但是据知，凡是能入会的织
工，几乎全都入会了。在西莱定，这类社团“差不多是工人所普遍凭靠的组
织”——“但是根据国会条例发给凭证的那种方式的社团，却不如自由赠与、
秘密团体、疾病互助和丧葬募捐会那种方式的社团来得普遍。”①

奖励正式友谊会的一系列条例（1793—1829 年）和给工业结社以最大限
度的打击，是互为表里的。在滑铁卢之役那一年所编制的一项报告把备案的
会员作为一百万左右，②此外还必须加上非正式的“秘密团体、疾病互助会
和丧葬募捐会”的成员。“这些互助会，”1825 年审查委员会这样报告说，
“在很多场合下都是由同一行业中的劳动者组成的；组织社团的习惯和机
会⋯⋯无疑为提高工资和其它一切非法目的而进行的结社提供了便利。”职
工会的领袖们未始不能效法弗朗西斯·普雷斯在作散匠时代的所作所为，那
时他为了避人耳目，“曾假托棠蒂③疾病互助会的名义”把制短裤工互助会
加以改组。④但是有些行业因为所得工资太少，而没有余力进行什么互助会
或职工会的活动。全国人数最多的行业，那个虽死非其时但工业革命却已注
定其死亡的手织机业，早已使棉织业的大多数部门无此余力了。一个厂外工
人团体可能进行两种主要形式的职工会活动——计件工资标准等级表和为
厉行这种等级表而进行的罢工——但是前者因方式随着经济生活脉搏的加
速而变动得更快，已经一年比一年更不切合实际，后者则因动力织机的开始
运转已使庐舍织工考虑到自己的织机一旦停工就会永无开动之日，而变得危
险太大。“织工不能像纺工、木匠和细木匠一样地团结起来是什么原因呢？”
一位曼彻斯特棉纺工在 1834 年这样被询问说。“他们太穷，而嫉妒心又太
大⋯⋯他们如果从口袋里拿出半便士给人，那就必须多做半便士的工，因此
他们不肯帮助人。”①但是在 1824—1825 年，有很多职工团体还没有受到威

                                                
④ 《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590页。
⑤ 《手织机织工》，第 2卷，第 255页。
① 《手织机织工》，第 3卷，第 539页。
② 《友谊会法审查委员会》（“S.C.on theLawsrespectingFriendlySocie-ties”）（1825年，第 4卷），第 6页。

数字是九十二万五千四百二十九。参阅本书第 372页。
③ 罗伦索·棠蒂，意大利银行家，曾创行联合养老保险法。——译者
④ 沃勒兹：《弗朗西斯·普雷斯》（Wallas，G.，“FrancisPlace”），第 19页。
①  《手织机织工请愿书审查委员会》，1834年，询问案第 6659号。



胁，并且还有继续组织有效职工会的能力。有一些这类的组织暴露了出来。
意义深长的是，其中最完善、管理最好和最有控制力的就是约克郡花呢织工
的组织，这是此后还有五十年受不到威胁的一个行业。这个职工会的主要目
的就是控制计件工资率，而且它有非常引人注目的机构。②但是就手织机织
工这一个阶层来说，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的这些职工互助会和职工会的
萌芽，在工业革命的摧残下，是不会有健全发育的。
互助会和结社在伦敦旧手艺行中尽管是那样强大，它们在都伯林却更加
强大——而且也更会兴风作浪。我们所以把爱尔兰的首府和英格兰放在一
起，是因为爱尔兰的互助会不但和英格兰的互助会声气相通，而且彼此合
作。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互助会，都伯林的侦探长在 1824 年这样说。③ 结
社法“完全无效”。因为禁止非法工人（也就是没有学过徒的工人）、禁止
工人按低于工会工资标准而工作和禁止工人向法庭提出互助方法有关证据
的那些会章，都是用木棒强制执行的。有一些这类的社团——在 1824 年所
引证的事例是细木工的一件事例——同工匠师傅进行了集体的公开的讲
价。很多这类的社团同英格兰的相应社团订有“表格”办法——所谓“表格”
就是一种路单，持单人在出外寻找工作时得凭以向工会会友请求帮助。所引
证的事例是翻沙工、铸造工、鞣皮匠、帽匠和“工作服剪裁匠”的事例，其
中虽有一些英格兰社团，除此而外余无所知，但是这张一览表可能也还是不
完备的。
在 1824—1825 年其活动情形经过最祥尽调查的一些社团就是船业锯木
匠和船匠的社团，这一点殊可庆幸，因为他们的手艺在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就
一定有资本主义和在雇主场所操作的习惯存在的一个行业中，是最具有典型
性和最重要的未经过革命的手艺。①利物浦的雇主痛斥这两个集团的暴戾专
恣。他们说锯木工拒绝计件工作并坚持非轮流雇佣他们的工人，和限制学徒
的就业不可——在这些行业中学徒制依然还没有为废止学徒的 1814 年条例
所触及。从得自自行操作的造船匠方面的证据可以看出他们的政策是差不多
的。②看上去，他们的社团，像锯木匠的一样，兼有共济会和职工会的性质。
它发给医药费、丧葬费和妻子丧葬费；并且设有一位互助会医生。它抵制一
切发生劳资争议的船只；强迫所有在利物浦学过徒的人参加他们的行列，拒
绝一切没有学过徒的外行入会，阻止造船厂招收太多的学徒，并限制每日的
工作时间。它规定各种特定工作所需要的人数；并且它已经取消了件工制，
据它的秘书这样说，因为在件工制之下，老年工人很吃亏。在太晤士河畔，

                                                
② 《结社法审查委员会》，1825年，第 27页。克纳尔斯博罗的麻布织工也进行粗具规模的集体讲价。《工

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1824年，第 540页。
③  同上书，第 289页及以下：另参阅第 421页及以下和第 465页及以下。
①  本书第 99 、228页。
②  《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183页及以下，第 202页及以下。



在 1825 年新成立、但肯定不如默尔西河畔的那个组织强大的伦敦船匠节约
会，也遵循着大致相同的政策，并且在要求集体讲价和管理编组问题上曾经
同雇主发生过如此严重的冲突，以致雇主——或某些雇主——拒绝雇佣它的
会员。③在太恩河畔，有四个工匠工会拒绝为任何不肯保留七年学徒制的雇
主做工。④
二十年代的海员并未为工业革命所波及，因为在海上所使用的蒸汽机不
过聊胜于玩具而已。有一些海员也遭到了拒绝同非工会工人一起工作的指
控。①据闻他们把这些非工会海员叫做“工贼”，这是十九世纪工会俚语中
很早或最早使用的一个惯用语。箍桶匠也未为工业革命所触及，对于他们的
那个典型的、强有力的伦敦工会，1825 年审查委员会曾特别予以注意。②他
们企图提高和规定工资，限制学徒人数，并控制劳动时间：他们的武器是一
致罢工，拒绝和非工会工人一起工作，以及所谓——并且也很可以说——对
“工贼”的迫害。在设菲尔德各旧式行业的“每一个部门”中也都有强大或
毋宁说强横的结社；那里的结社已闻名将近一世纪之久——虽则二十年代的
委员会并未有过这样的报告。③

在技术行业中，结社正如火如荼，但是很难证明究竟哪几个社团是旧有
的。十八世纪的职工互助会的历史甚至连轮廓都模糊不清，以致某些组织在
明知有过这类组织的那些行业中是不是一脉相传的也无法确知——例如裁
缝，他们的互助会最初是在十八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中所听到的。1824—
1825 年委员会认识到结社在很多行业中都不是新事物，但是历史调查却不是
他们分内的事。那些章程已落到他们手里的社团，很多都显然是新成立的，
但是有一些却未必不是旧组织的死灰复燃。1825 年委员会对于它深入其组织
之中的所有那些社团里的非常正式的管理制度，连同“它们在表面上凭以进
行管理的”会长、秘书、委员会和印行的章程，都显然感到诧异并获有深刻
印象。④所有这一切都指出了早已可称之为职工会世界中的那些旧传统。
新的或经过革命的各行业之中也都有各自的工会，这类工会——正如在
年轻的工程业中那样——未始不会把学徒制及一切传统从旧世界全盘搬到
新世界。但是由于新兴行业的流动性组织、它们的迅速发展、新工人的不断
涌入、雇主的易于利用结社法来抵制混合的工人群众以及地点和工序的屡屡
变更，结社诚非易易。以训练和学徒的传统政策为例，在一个古老而稳定的
行业中原是十分合理的，但是如果一成不变地适用于一个既不古老又不稳定

                                                
③  《结社法审查委员会》，1825年，报告，第 6页；作证纪录，第 180、250、350并散见各页。关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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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结社法审查委员会》，1825年，报告，第 5页。
②  同上书，报告，第 2页和作证纪录，第 58页及以下。
③  劳埃德：《刀具业》，第 239页。
④  《结社法审查委员会》，1825年，第 6页。



的行业时，则似乎是——而且一般说来也必会是——一种纯粹刻板的保守主
义了。在纺织厂这个新时代的典型的已差不多成熟的产物中，一群群的妇女
和儿童形成了另一个新问题。尽管如此，渐渐继承了旧传统的男纺工，早在
1824 年以前就已经为组织而奠定了值得注意的始基。
在斯托克波特，在工厂里以手摇珍妮纺机操作的工人，仍然有他们在
“1792 年签订的旧规章。”①珍妮纺机既然是在 1770 年方始取得专利许可，
而且又没有立刻用之于工厂，那么在一个新行业中组织发展之迅速，于此可
见。制订这类规章的那些社团已经失败，并且已经瓦解。一个新的社团——
斯托克波特珍妮机棉纺工联合会——在 1824 年刚刚成立：它“现在正处于
襁褓时期”，一个会员这样说。纺车纺工没有工会，因为他们全部是妇女和
儿童，而只以少数男子做监工。在格拉斯哥，珍妮机或精纺机的男纺工的结
社，在纺织厂时代的初期并无所闻。在 1805 年左右，它们才初次作为负责
谈判工资的团体而为雇主所注意，在 1810 年，照一个工匠师傅的说法，他
们“试图决定我们必须雇用谁。”①当时有过一番斗争：他们被击败，并且
签订了一项文件，声明放弃这种支配权的主张。这类主张自然都是要求排斥
非工会工人的那一种主张的变相。对纺工和新工业中的其它工人来说，非工
会工人，即工贼，无异是旧手艺行中的散匠相与斗争的那种“非法工人”—
—即直到 1814 年学过徒的人还有合法权利拒绝与未学过徒的人一起劳动；
因为法律既可适用于当时存在的旧行业，所以他无权这样作。在 1810 年失
败之后，直到结社法废止时止，格拉斯哥的纺工就靠秘密方法，有时也以暴
力为凭借：在他们和已经有了结社的埃尔郡煤矿工人当中的那些袭击和投硫
酸的事件，受到了 1825 年委员会严厉的谴责。
棉纺织业中的大多结社——常常是地方性的和为期短暂的，正如在当时
环境下所能指望的那样——仅只致力于工资问题，或至少仅只为工资问题而
斗争。和 1810 年格拉斯哥争端同时并作的曼彻斯特区的纺工大罢工，是以
提高工资为目的的——但已告失败，虽则主持其事的总工会似乎已经有了很
完善的组织。②在 1818 年曼彻斯特的一个政治和经济性的风潮中，约有二千
名纺工参加的一次工资罢工又复使至少两万人陷于失业。尽管有其它各地职
工互助会的少量财政援助，包括伦敦鞋匠和坚决工会分子帽匠的不止一个社
团的援助在内，这次罢工还是以失败告终——部分是由于结社法适用的缘
故。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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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业是技术革命拖延得很长的一个行业：不但没有什么革命十年，甚
至连革命三十年都没有。所以没有任何理由指望走向组织化运动的刺激或惰
力会开始于一特定时日。在工作具有相当规模的旧矿区中，矿坑的公共生活
为共同行动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舞台。在另一方面，十八世纪的矿工往往自成
一类，既无知而又野蛮，并与城市生活和手工业的传统互相隔绝。约翰·韦
斯利曾经以一个派往野蛮地方的传教士的身分深入金兹伍德的矿工之中。德
安森林是正式的异教徒区域。“这个森林虽则地广人稠，然而既是教外之
区，”所以除去在最外沿的边境地方外，很少教堂。非国教徒在十九世纪实
行了一次显著的改革，在 1810 和 1840 年之间建立了“很多礼拜堂”；但是
氏族式的和秘密的森林生活的传统或照例以纳妾代替结婚的风俗，都是不足
为奇的。①在 1775 年方始制定的那项著名的国会条例（乔冶三世，第 15 年，
第 28 章）开宗明义写道：“鉴于苏格兰有很多矿夫、运煤夫和盐民现仍处
于奴隶或奴役状态中，束缚于终身劳动之所在的煤矿或盐场，更且随矿场而
买卖”——兹特为立法，总之此后不得再有类似情形。这项条例并未奏效，
只是 1799 年的修正条例（乔治三世，第 39 年，第 56 章）之后才有了真正
的解放。既经解放，苏格兰矿夫才慢慢地投入了国民经济生活的潮流。他们
有很长一个时期还是绝对不和外界通婚的。甚至住在城镇里，据十九世纪的
一位有见识的观察家这样说，“他还是不能见纳于大工业团体”；而且在 1775
年条例公布了一个世纪之后，这同一位观察家还能以写道——“在他同石
匠、木匠、成衣匠、鞋匠和其它工匠之间，似乎仍缺乏同情，并且很少真正
往来。”②

在十九世纪前二十五年中，有很多地区因炼焦和蒸汽用煤的需求迅速增
加，以及接踵而来的煤气用煤的新需求，而把工人吸收到矿坑上去，这些工
人既不是旧的采矿业者，也不准备和他们混在一起。到了 1830 年，爱尔兰
移民已经开始出现于自埃尔郡至格位摩根和萨默塞特一带的西部煤田；①但
是他们并没有进入诺森伯兰和达拉姆的煤田。在这里，不难逆料，有一种开
始得很早的结社。直到 1844 年为止，诺森伯兰和达拉姆的例行办法，是论
年雇佣工人——或毋宁是按十一个半月雇佣的，因为一年就会给每一个工人
以工作地点的合法“居住权”。在 1765 年，工匠师傅曾经试图采行这样一
项规定，即：凡是没有从他的最后一位工匠师傅领得“离职证”的坑夫，一
律不得雇用。目的是为了防止在煤炭需求有增无已的时候争夺劳工——但是
历史家却立刻想到了中世纪的农奴非经请准不得在庄园以外工作这一类似
的事例。北部的矿夫却有一个比较接近的苏格兰事例。不论他们是否商量
过，他们全体四千人一致举行了罢工，造成的损失虽很小，却取得了胜利。

                                                
①  《制造业中童工报告书》，1843年，第 15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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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但是在十八世纪有无永久性的组织，现已无案可稽。然而，到 1810 年再度
为了“年度保结”问题而在太恩河和维尔河畔发生罢工时，工人的确有了一
个“兄弟会”。来自各矿坑的代表举行了会议；但是由于雇主求助于法律和
陆军，很多代表都陷身监狱或无异于监狱的达拉姆主教的马厩中。③这一次
矿主取得了胜利。随着结社法的废止，工会公开了，所以伦敦德里勋爵在 1826
年 2 月 26 日惶惶不安地致函内政部说，工会“完全建立起来了”，“如果
煤矿主不事抵抗⋯⋯他们只有无条件地屈服于工会所提出的任何规章之
下。”①他们在伦敦德里勋爵领导之下进行了抵抗，运进了外地的劳工，对
工人施以殴打，并且经过对双方都最不合时宜的一次非常之长的罢工之后—
—因为太恩河和维尔河正渐渐丧失它在伦敦市场的垄断权——在 1832 年摧
毁了这个工会。②

比太恩河和维尔河流域的煤矿要小得多的一个老工业区里的那些煤矿
的矿夫工会所抱的宗旨，从 1825 年委员会所得到的设菲尔德及其邻近地区
的煤矿工人工会的那份未标明日期的章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③工会由
一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则是由各矿各派代表二人所组成。它的基金主要是供
维持“劳动公平价格”这个目的使用的——至于如何维持，却未据说明。“标
准劳动价格表”上如有任何变动，“这项规定当立即生效”。最后，还有一
项意义极其深远的条款作了下述的规定：“不合格的人”进矿对设菲尔德的
矿夫已经造成了很多损害，今后非自十六岁起即从事采煤工作者外，一律不
准进矿。这些规定全然不是友谊会性质的；它纯粹是一个行业性的纲领。像
旧工匠厌恶未经适当训练的“非法工人”——即被认作是不合格的工人——
一样的那种情绪，在力求避免同非工会工人一起工作的那种意愿背后重又表
现了出来。纵令设菲尔德的矿夫同设菲尔德的锻工和磨工没有多少社会联
系，他们总也呼吸到了这样一种空气，这种空气充满了行业自尊心、偏见和
排外性，并且对外行是非常有害的。他们的章程没有具体指出哪些已经进矿
的是“不适当的人”——就诺森伯兰和达拉姆来说，该是来自山间的那些饥
无以为食的铅矿夫①——但不难想见，他们的生活一定是维持不易的。

                                                
②  哈蒙德：《技术工人》，第 12—14页和韦耳伯恩：《诺森伯兰和达拉姆的矿工工会》（Welbourne，E.，

“TheMiners’Union of Northumberland and Durham”）（1923年版），第 21页。哈蒙德夫妇的记述说损害

很少，韦耳伯恩的记述却说很多——“骚动和破坏遍及整个太恩河流域。”[哈蒙德先生告诉我说，只要内

政部文件和地方报纸所述属实，《技术工人》中的叙述就是正确无误的。除开在一处煤矿之外，此次显然

没有暴力行为。]
③  哈蒙德，前引书，第 22页。韦耳伯恩，前引书，第 24页。
①  哈蒙德，前引书，第 29页。
②  韦耳伯恩，前引书，第 39—43页。
③  《结社法审查委员会》，1825年，报告，第 51页。
①  韦耳伯恩，前引书，第 34页。



第六章  商业组织

亚当·斯密曾经写道，①“有些政治家对小店主和小本经营者所抱着的
偏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无论对他们抽税或限制他们的数目都毫无必要，因
为他们绝不会增加到损害公众的程度，虽则他们未始不会相互损害。”诚然，
他们在十八世纪时的非常迅速的增加，已经使斯密所确信的那个解决办法究
竟是对还是错，成为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海外贸易商的增加是没有任何人
加以非难的。所有人都会不同意《伦敦行名录》著者坎贝尔的那种看法，认
为“其它的艺术、手艺和秘诀都是相互依存，而绝不能为王国增加分文财
富”；但是几乎无人会不赞同他那篇商人论的可歌唱的结语——商人“从天
南地北获取他的正当所得。⋯⋯使穷人得到工作，使制造业欣欣向荣。驱逐
了贫穷，增加了公共信用。”②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非难毋宁是针对成
大批的中间商和零售商而发的，他们是为了利用，在某些场合下也可能是为
了剥削，已经成为一个商业帝国的京城的那个社会的需求而涌现出来的，那
个帝国的巨大京城只是靠了一个极其复杂而又累赘的供应机构才保持住活
力，它的那些早已专业化和地方化、但大部分掌握在小生产者手里的工业—
—由于缺乏迅捷的交通和迅速的消息——只是靠了由很多个人环节构成的
贸易连锁才联结起来的。羊毛批发商，贸易商，“经纪人”和“掮客”；牧
畜者，牛羊贩和牲畜经纪人，肉市售货员，屠户和肉庄；从农民当中进货的
干酪代理商，和以零售或售货给真正零售商为业的城镇干酪贩——这样的一
览表只不过是十八世纪中叶少数重要行业中的一些例证而已。①

在 1750 和 1825 年之间，由于交通的改良和制造公司规模的扩大，淘汰
一些这类个人环节已经有了可能；但是同经办粮食和燃料的那些行业相比，
制造业方面抓住的机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正是在这一方面企业有了成熟
的发展。马修·博耳顿可以完全凭靠从自行操业的工匠师傅那里收购铁器的
地方代理商以及伦敦铁商和经办国外推销的贸易商来进行分配了。在 1770
年以前他曾经同韦季伍德讨论过大陆广告术，并且“提出过后来由韦季伍德
先生全部付诸实行的那种办法，也就是如何散发印有各种货样并附有价格表
和详细规格的广告单的办法。”②这样大陆买主就可以直接写信给艾特劳里
亚厂或索和厂，或仿效它们营业方法的其它行业的其它大行号了。战争虽长
期地妨碍了“印有各种货样的广告单”在大陆上的散发，以致在 1815 年以
后不得不重起炉灶，可是这种比较直接的方法却在英国国内贸易上留下了痕

                                                
①  《国富论》，第 1卷，第 341页。
②  第 284页。
① 参阅韦斯特菲尔德：《英国商业界的中间人》（Westerfield，R. B.，“Middle-men in EnglishBusiness”〕

（载《康涅狄格学院学报》[“ConnecticutAcademy”]，1915年），散见各页。
② 麦特雅德：《韦季伍德传》（1865年版），第 2卷，第 76页。



迹。到了 1825 年，前一世纪最具有特征性的人物，负贩商人（packman
merchant），即曼彻斯特人（Manchester  Man），已几近绝迹。过去的习
惯是由这类人在制造业区域买进普遍需要的廉价纺织品、刀具和其它货物，
用他们的马队或骡队“从一个城镇运到另一个城镇；然后在一个客栈里把他
们的货物卖给当地的小店主的。”③

在 1823 年，格斯特就注意到这种曼彻斯特人的绝迹。④货样售货，他这
样写道，

现在不但在这种[斜纹布]营业而且在其它每一种营业上都渐渐普通了；现在不妨说英国国内批

发贸易全部都是由外埠推销员进行的——他们带同货样和样本，遍历国内每一个城镇、乡村和聚

落⋯⋯在经常四处旅行，并且成为我们旅店的主要靠山的那许许多多人当中，他们要占一半以上，我

们旅店的清爽舒适是欧洲驰名的。

在格斯特所最熟悉的纺织业中，这些对零售商进行货样售货的行商，往
往不是像曼彻斯特人那样的货主；而是座落在制造业区域或伦敦的行号的代
理人。但是在生产规模较小的行业中，店主也会亲自跑外，只是不携带现货
而已。在 1825 年一位伯明翰的作家谈到了“国内商人、即所谓代理商
（factors）带同样品或样本旅行各地的那种如今很普遍的习惯。”这样，
买主——在这个场合下是伯明翰区以外的一个铁商或其他小店主——就不
再非“求助于个体制造商”不可了。①这类跑四方的代理商会带同他的样本
上门的。
一种比较低级的行商过去曾经做过大量的生意，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英
格兰北部，这种小贩并不光顾小店主——小店过去是不普遍的——而直接去
找消费者，像彼得·贝尔那个“多妻的陶器贩”的做法那样，②他

曾经听到过大西洋的拍岸惊涛

在遥远的康沃耳岩石嶙峋的海岸怒号，

也登临过多佛尔的难行蜀道

⋯⋯⋯⋯⋯⋯⋯⋯⋯⋯⋯⋯

他曾经在高耸入云的切维厄特山上，

倦卧在他的毛驴的身旁；⋯⋯

                                                
③ 韦斯特菲尔德，前引书，第 313页：引证是援自十七世纪后期。
④ 格斯特：《棉纺织业简史》（1823年版），第 11页。
① 《伯明翰写真》（“ThePictureofBirmingham”），1825年版，第 17页；另参阅本书第 225页。
② 沃兹华斯关于“陶器贩”的注释写道：“在北部方言中，对于瓦器贩是这样称呼的。”彼得·贝尔这首

诗写于 1800年以前。



北部这种最常见的小贩并不是贩卖锅盏而是贩卖布匹的。他通称为“苏
格兰人”，他的业务不出“高耸入云的切维厄特山”和生长黄色樱草的河边。
在十九世纪时，甚至这种“苏格兰人”也不再是货主而渐渐变成为代理人了。
①“我想总有一半居民的衣着是从跑四方的苏格兰人那里买来的，”据来自
早已成为一个大制造业城镇的斯托克波特的一位证人在1833年这样说。②“有
些住户会同三、五个这类的人有交往。”仅就这一点而论，这段记述未始不
适用于像詹姆斯·麦古福格这一类人的，麦古福格以一个提篮子的独立小贩
开始谋生，先弄到了一个包袱，继而弄到了一匹马，然后一匹马和一辆车，
直到 1770 年左右“斯坦福德附近的贵族、大户人家和农场主”都要求他“在
那里开设一个店面，出售他在跑四方时就已驰名的供妇女穿着的上等精美衣
物了。”③无疑，在二十年代时仍然有麦古福格这类独立的跑四方的商人。
但供给斯托克波特以衣着的人却大部分是挣工资的推销员了。“我知道曼彻
斯特有一家这类的行号，”这位作证人继续说，“雇佣了五个推销员。”它
被说成是当时曼彻斯特这一级的二十多家大行号之一，而它却显然并不很
大；可见一些更小行号的店主多半仍是自己跑外的。
外埠推销员这种强有力的批发商和继负贩商人而起的地方商店，已经差
不多把集市上除牲畜贸易、粮食贸易和娱乐业以外的一切中间层贸易都扼杀
了；虽则他们并没有减少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那条链锁上环节——抑且
适得其反。在一百年前，当狄福撰写他的那篇司徒桥记的时候——司徒桥是
最后一个大集市——他已经注意到了比“真正运到集市上进行现货交易的货
物更加多的”“那种由来自伦敦和英格兰各地的批发商”所进行的“庞大贸
易”，“这些批发商完全是在日记簿上进行交易，并和商贩（Chap-man）碰
头⋯⋯承接订单。”①四十年之后，一家伦敦商号仍然会声明它愿意在大蒜
街它的货摊上出售“各色物美价廉的名贵花绸素缎”，②在八十年代，亨利·冈
宁和其它大学生也还常常光顾莱姆浩司的格林先生和他漂亮女儿“吉金小
姐”的那个按伦敦最低价格出售腌菜和杂食的大货摊。③但是到那时，变化
已经很深了。在 1773 年，玛丽·斯诺那个玻璃器商贩，已登出广告，声明
她打算“照斯特比契集市上的同样条件常年在红牛河对面自己的店里售

                                                
①  关于小店主、小贩和 1789年“布立治诺斯跑四方的苏格兰人社团”，参阅丹尼尔斯：《早期的英国棉

纺织工业》，第 65页。
② 《制造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10，582号。
③ 罗伯特·欧文：《自传》（“Autobiography”）（1857年版）：麦古福格是欧文的第一位师傅。
① 比较大的商贩同曼彻斯特人是很难区别的；比较小的则不过是负贩而已。韦斯特菲尔德，前引书，第 315

页。狄福：《游记》（1724年版），第 1卷，第 124页。
② 《剑桥纪事报》（“CambridgeChronicle”），1765年 9月 17日。
③ 冈宁：《回忆录》（Gunning，H.，“Reminiscences”）（1854年版），第 1卷，第 170页：冈宁是在 1788

年获得学位的。



货。”④小店主“不打算赶集市”的通告越来越多。他们像 1790 年托马斯·戴
尔斯一样，或许已经“从城镇上”“带了大批杂货，决定按照比集市更加低
的价格在希耳市场的那个大商店里出售⋯⋯。”⑤外地的商贩仍然赶集，但
是数目越来越少。他们中间也有些人不愿再去了。在 1800 年，“来自约克
的呢绒制造商，”斯密父子行对公众过去的照顾表示谢忱，并声明今后不再
赶集；而准备在白蒂·克里的莱斯脱旅店出售他们的上等和中等货、砑密的
厚呢和开司米呢（Kerseymeres）。①

此后，在集市通告上食品的气味就越来越浓了。在 1820 年，不但对于
科登安人，而且对于柴郡人和格拉斯特人，司徒桥仍然是一个大干酪市场。
马匹是自由买进卖出的，但——至少在 1820 年——“良种”已经很少。蛇
麻草——在狄福的那个时代和以后很久都是一种大宗贸易——业已供应无
多，销路也很有限。或许正因为贸易的一般清淡，据记载连小偷的赃物“都
数量不大了。”②到了 1828 年，在十八世纪贸易上的另一种大宗物品“羊毛
方面”，“几乎一笔生意都没有成交。”③司徒桥集市虽喧阗依旧，却已经
在它的嬾嬾溪水旁边沉沉欲睡了。
全国各地，衣着材料的分配正按照此后整个一世纪都没有什么改变的那
种方式很快地确定了下来，而以伦敦和一些大城镇为最快。在选举改革法
时，托马斯·詹姆斯是齐普塞德的一个麻布批发商、绸商兼呢绒商④。他是
属于这样一个类别，直接从工厂进货，但是多半也从制造业区域中的小国内
贸易商那里进货，而只要有很小的制造商残存，这种小国内贸易商就是不可
少的。⑤他说英格兰差不多每一个城镇、苏格兰很多城镇和爱尔兰某些城镇
中的商店都是由他供应货源。他解释说，有少数几个很大的零售商是一部分
直接从工厂进货，一部分从像他自己那类人手里进货的。自从拿破仑战争以
来，这两方面的信用期限都已经缩短。他向以六至十二个月的信用进货。现
在则最多是三、四个月，而以月底付现为原则。他的一些零售商主顾也都是
在同样短的期限内作支付了。他们现在付款比较快，因而存货也比过去照例
的要少些。这种说法差不多可以同样地得自于一家二十世纪的城市批发行。
在分配的最后阶段上，杂货“市场”和百货商店在伦敦和其它少数大城
镇才刚刚出现。在伦敦，“少数大商店”（在另一个地方说是“八个或十个”）

                                                
④ 《剑桥纪事报》，1773年 9月 25日。
⑤ 同上报，1790年 10月 2日。
① 《剑桥纪事报》，1800年 9月 19日。
② 《剑桥纪事报和杭廷顿郡日报》（“Cambs.chron.and HuntingdonshireGazette”），1820年 9月 29日。
③ 《贝里和瑙威治邮报》（“Bury andNorwichPost”），1828年 9月 29日。
④ 《制造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1349号及以下。
⑤  在所有呢绒贸易比较老的记载中都有关于他们的描述，并且直到 1820—1830年以后很久他们还保持着

这个地位。



“已经发展起来，凡是小店主出售的货物，在那里可以一趟就买全；而且现
在到这些大商店去是非常时髦的。”①格拉斯哥颇以有坎度立格街的坎贝尔
大零售商店而自豪。“有六十个人招待顾客。”“各种纺织品”一应俱全。
“买六便士花边或一便士线的顾客和购买大批货物的顾客是受同样招待
的。”伦敦的摩里逊公司、利夫父子·柯尔公司以及温·艾利斯公司虽“每
年赚钱更多，但是服务顾客之多，在英王领域内却没有一家商店能和格拉斯
哥的坎贝尔媲美的。”②

专业或普通商店到处都取代着负贩、集市上的跑四方商人和在家里缝制
衣服的古老习惯，以至最小的乡镇和一些村庄都莫不如此。甚至在 1800 年
以前，英格兰南部工人和米德兰工人的“大部分衣着”就是“从最近城镇上
的小店主那里”购买了。③这一部分已日见增加。在串特河以北，“苏格兰
人”以布店作为码头，云集的外埠推销员则帮助最小村庄上的普通商店与时
并进。在斯托克波特，地方商店甚至已开始同来自曼彻斯特的新式苏格兰人
展开廉价竞销。④城镇商店正用玻璃窗橱和金箔装璜店面。在希鲁兹伯里之
类的风气未开的地方，在二十年代初期还可以看见这样一种商店，“把货物
陈列在窗洞或装有百叶窗的窗子里，夜间再把窗关紧”；①但是由于 1825 年
左右的那一番活动、投机和“进步，”这一切就往往为一些更适合于伦敦店
面大街上的事物所代替了——那些伦敦店面大街“被式样最优美的煤气灯照
耀得真像是一条条的天街魔路。凡所读到⋯⋯关于巴格达、大马士革、伊斯
法罕和撒马尔罕的那种规模和财富，在这里都看到了具体的实现。亚洲式的
富丽堂皇同希腊式的淳朴格调以及哥特式的丰富多彩和柔媚的凤韵，在这里
融汇为一。”“这里”就是摄政王街或乔治四世晚年的海滨，正如在虽则多
愁善感但不失为纯真的梅丁格看来的那样。②公路和运河上迅捷的运输工具
——十英里一小时的四轮马车、行商的双轮单马车和皮克福德公司的飞船—
—使这些商店不难同伦敦的批发商或米德兰和北部工业区的制造商和国内
贸易商保持经常接触。
国产食品贸易——至少各种主要食品的二十分之十九是国产的——比
之衣服材料的贸易，变化要少些，虽然交通的迅捷也已经有了影响。但是新
的速率并没有改变、更加没有简化现有的商业结构：而这种商业结构的范围
照例是日益扩张的。在很多城镇里，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露天货摊上和市
场妇女货篷下进行的直接交易，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梅丁格对于从四乡运到

                                                
① 《制造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527、529号。
② 1831年的人口调查，“格拉斯哥”项下有关苏格兰人的引人注意的注脚之一。
③ 艾登，前引书，第 157页。
④ 《制造业审查委员会》，同上书，第 221页。
① “直到 1823年”：麦特雅德：《韦季伍德传》，第 1卷，第 206页注。
② 梅丁格：《不列颠和爱尔兰旅行记》，第 1卷，第 14页。



瑙威治那个五光十色的老市场上“惊人之多的各种食品、菜蔬、牛油、水果
和牲畜，”羡慕不置。③新兴的工业城镇往往缺乏古老城填的那种世代相沿
的市场设备；但是直到晚近，营业并没有很大的不同。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向
来是在大街、小巷、教堂的庭院和屠宰场上举行它们的市集。伯明翰最近已
经把领主府邸的庭院辟为市场；但是在 1825 年，仍然“缺乏供作进行交易
之用的”“一个廊庑、大厅、或其它有遮蔽的地方。”①一年以前，在曼彻
斯特，警察局长曾经在伦敦道上为屠宰商和蔬菜商——而不是为肉类和蔬菜
——开辟了一个带屋顶的市场。跟着先后在 1827 和 1828 年有了布朗街的另
一个“漂亮的带屋顶的市场”和一个鱼市场。但是仍有很多街道市场，以及
“数目确实惊人的从四乡⋯⋯载运农产品而来的车辆。”②正是那个敢作敢
为、未经改革的利物浦公司在 1822 年开办那个“比巴黎的市场还大得多、
也堂皇得多的”③市场大厦——长一千一百英尺、宽二百英尺，装有熟铁柱、
四个分别设置的抽水机和煤气灯——时，这种市场大厦方蔚然成风。
从新兴的曼彻斯特肉类蔬菜市场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商贩正如何渐渐插
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就肉类来说，商贩总是到处都需要的，但是蔬
菜则不然。）那条中间商的链锁正朝着伦敦那样的长短去伸展。④在伦敦，
那条链锁——如考虑到在没有迅捷运输工具的条件下供应民食的困难情
形，共效力实属惊人——仍然照着那种可悲的老路子发挥其作用。这里也有
“建筑利物浦那样的大市场大厦的风声”；⑤但只是风声而已。“在星期一
那一天，伦敦城几乎被牲畜拥塞得水泄不通，”①牲畜是赶往斯密菲尔德牲
畜市——那个既不相宜、又最不卫生、而且充满了对牲畜的咒骂和虐待的牲
畜市的。比林斯盖特也是“既逼窄而又龌龊。”②这就是英王乔治四世通过
中间商取得他的牛肉，也是克里维先生取得他的鲜鱼的地方。
在伦敦和一些比较大的城镇中，甚至那些维持直接的、或近于直接的贸
易为时最久的食品贸易，也渐渐需要更多的中间商了。鲜奶品贸易过去一向

                                                
③ 同上书，第 204页。
① 《伯明翰写真》（1825年版）。
② 惠勒：《曼彻斯特的政治、社会和商业史》（1836年版），第 347页。
③ 梅丁格，前引书，第 1卷，第 321页。关于贵族阶级管辖下的裁判所对曼彻斯特市场的控制，参阅韦伯

夫妇：《地方政府》，第 2卷，第 108页。在第 4卷（“法定机关”，1922年版）中，警察、改良等局局

长在市政史上的重要性完全表露无遗。关于利物浦自治市，参阅第 3卷，第 414—424页。
④ 本书第 279页
⑤ 梅丁格，前引节，第 1卷，第 67页。
① 《斯密菲尔德牲畜市场和首都屠宰业审查委员会》（“S.C.on SmithfieldMarket and the Slaughtering of Cattle

intheMetropolis”），1828年（第 8卷，第 1编），第 4页。
② 梅丁格，同上书，他是但能不说英国的坏话就绝不会说的。



是严格地方化的，简直没有中间商插足的余地。③现在小汽船按期把爱尔兰
的鲜奶油运到利物浦，把西部的鲜奶油运到伦敦。结果加强了奶油批发商的
地位，并且使他成为从牛奶场到消费者这条链锁上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他靠了经营远自诺森伯兰和卡马森各地运入伦敦的大量咸奶油，已经在十八
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就奠定了他的地位。在1730年，单单一位叫作亚伯拉罕·达
金的批发商，据说一年就做了七万五千箱咸奶油的生意。
运输的加速已开始影响到了甚至伦敦的牛奶供应，而且如出一辙。直到
十九世纪，伦敦的牛奶一直是取之于一个有限狭窄的地区的。首都牧场主可
能自行派售，或更常常买给自己有“分送牛奶路线”的小派售人——这种人
在高尚住宅区雇佣一些穿老印花布的漂亮牛奶女郎，在其余地方则雇佣一些
奴隶式的教区学徒。④现在看不出有任何精密组织或任何大规模经营的迹
象。①十八世纪末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主义牛奶场在伦敦郊区成立了。在
1825—1830 年，这类牛奶场之中“最杰出的”就是伊斯令顿的那两个牛奶场
和艾治瓦尔路上的首都牛奶场。伊斯令顿的那两个牛奶场之一，罗兹牛奶场
这时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它平均有四百多头乳牛：牛从不放开，主要以
啤酒厂的酿制剩余物为饲料：空气非常流通。伊斯令顿的累科克牛奶场则更
大，原来由这位牛奶大王罗兹创办的首都牛奶场在牛棚里养有三百二十头乳
牛：但是这两处的通风条件都不佳。“自 1822 至 1829 年涌现出很多其它的
牛奶场⋯⋯但都像那些年份中的其它投机事业一样，不过昙花一现而已。”
幸存的牛奶场都握有供应机关牛奶的大合同，并且还担任对牛奶商那个重要
性显然与日俱增的阶层的批发工作。②在这期间，分送牛奶的区域正随着首
都道路的改良而扩大。乳牛仍旧是牵到郊区住宅的门前，挨户挤奶，以作为
纯度的保证；“正像瑞士一样，”③天天进行着分配工作的还是那些吆喊着
“下面牛奶！”并提着两个奶桶的挤奶女郎。但是在她的背后却有更多的组
织工作；“⋯⋯距离伦敦五至二十英里远近的乡间牛奶场”“早已”在 1831
年以前就用“飞驰的弹簧车”把装在密封器里的牛奶送上城了——无疑是送
给商贩的。铁路对所有这一切将造成何等的变化，正是劳登在叙述这段经过
时所作出的评论。④
资本主义化的牛奶业在王国的另一端格拉斯哥也可以看到。“1810 年，

                                                
③ 维斯特菲尔德，前引书，第 204页。
④ 乔治：《十八世纪的伦敦生活》，第 90、232页。卖牛奶并不是坎贝尔所承认的一种“行业”。
① 供应牛奶、乳酒冻和“农村风味”的“圣乔治亚农场的乳制品专家拉克塔利亚”营业的可能很不错的。

乔治，前引书，第 349页，所引证的 1773年的广告。
② 劳登：《农业百科全书》（1831年版），第 1028—1029页。累科克不仅仅是一个牛奶承办商。他在去

斯密菲尔德牲畜场的路上有一个能容纳一千五百头牛的“建筑物供养牛之用。”《斯密菲尔德牲畜市场审

查委员会》，1828年，第 234页。
③ 梅丁格，前引书，第 1卷，第 67页。



惠特森台的哈利先生是该城第一个注意到组织大规模牛奶场的。”那时，事
实上在晚得多的时候，“农场主很少”把鲜奶运到格拉斯哥，虽则经常装运
桶装的牛奶。大部分鲜奶却取给于城镇中养在牛棚里的乳牛。在 1816 年这
种乳牛共有五百八十六头。“哈利牛奶场”那个令人赞叹的、最卫生的机构
养有一百九十五头，其余则是六十四个“饲牛人”所经营的。①十年之后，
拥有二百头牛和一个联合浴牛设备的哈利牛奶场还继续营业；因为哈利一直
是同以城市卫生和个人所得为职志，而无所偏倚的。②

伦敦马铃薯贸易的发展曾经为中间商活动范围的扩大提供了进一步的
机会。随着十八世纪时马铃薯的通用，伦敦为供应市场而种植菜蔬水果的园
圃区都种植了马铃薯。到 1760 年左右，原来局限于米多塞克斯和萨里的马
铃薯区，现在已多扩展到了艾塞克斯。

马铃薯现在是普莱斯托的荣誉，

整个市场的供应都取给于那里。

到了 1796 年，在巴京、伊尔福德、雷顿、万斯特德、西哈姆和东哈姆，
马铃薯的种植计有一千六百多英亩。③但是到那时，马铃薯已作为一种庄稼
运进来了，并且往伦敦的长距离输入也已经开始。托马斯·斯通在 1794 年
就注意到艾克斯霍姆岛上的小土地持有者把马铃薯送到远至伦敦的这件
事。④三十五年之后，这种早期杂粮的种植在康沃耳刚刚开始，并且已经在
修道院花园①上市了。②同时，由于汽船在太晤士河、福思河和特河之间新近
的通航，福尔法尔和法夫郡的农场主已经能以靠了在田间为伦敦市场生产马
铃薯而在萧条时期稍获安心。③为了这些从远地运来的大批寄售货，修道院
花园的批发商自非有一个大规模组织不可了。
自从在十八世纪初期盛极一时的货样售货办法使各式各样的中间商为
伦敦市场进行大规模购买趋于方便以来，最大宗的国内食品贸易——即粮食
贸易——并没有简化了多少。④简化工作因重量和度量的骇人听闻的复杂情

                                                
① 克利兰德，《格拉斯哥年鉴》（1816年版），第 1卷，第 370—372页。
② 梅丁格，前引书，第 2卷，第 95页。
③ 《维多利亚地方志，艾塞克斯志》，第 2卷，第 474—477页。
④ 《林肯郡农业概况》，第 30页。斯雷特博士似乎隐谓艾克斯霍姆岛上的马铃薯种植在 1850年以后方始

趋于重要（《英国农民和公用地的圈围》[“TheEnglishPea-santry andtheEnclosureofcommonFields”]，1907年，

第 57页）；但斯通却不是含糊其词的。
① 伦敦布的一个广场，现在是伦敦菜蔬水果花草市场。——译者
② 劳登，前引书，第 849页。
③ 本书第 178页。
④ 韦斯特菲尔德，前引书，第 145页。



形而受到阻碍。粮食的买卖，纽卡斯耳是按二或六蒲式耳的波尔（boll），
卡来尔是接三蒲式耳的袋，诺福克是按四蒲式耳的库姆（coomb），伦敦是
按八蒲式耳的夸脱，哈尔弗德是按五蒲式耳的罗德（load），西莱定是接三
蒲式耳的罗德，福内斯是按四又二分之一蒲式耳的罗德。在沼泽区的主要市
场之一，杭廷顿郡的圣艾夫斯，小麦的买卖是按五蒲式耳的罗德，燕麦是按
十又二分之一夸脱的拉斯特（last），大麦则按八蒲式耳的夸脱。在把按蒲
式耳计的容量换算成重量时，也并不稍划一些。就同类的谷物来说，希罗普
按七十五磅换算，约克郡按六十磅，兰开郡按七十磅，伯明翰按六十二磅，
伍耳佛汉普顿按七十二磅；在斯塔福德郡，重量“几乎是因地而异，某些市
场上竟然用两、三种不同的重量。”在商人同商人交易时，可以用事先规定
按每蒲式耳若干磅的蒲式耳计算来解决困难，这是 1834 年谷物买卖审查委
员会建议普遍采用的一种办法；但是在农场主和商人之间，这种商业的合理
办法始终没有得到承认。①大约商人是利于这种不合理的办法的。
尽管货样售货已经有了发展，凭眼力售货并没有绝迹。农场主看他所住
地方，或所经营粮食的不同而分别售货给“代理商、商人、船老板、磨坊主、
面粉商、或制麦芽商”等不同的对象；②但是这些名目虽异，行业却未必都
像过去那样全然不同。在 1800 年，农场主仍然在马可巷凭他们口袋里带来
的货样进行售货；③但是到了 1830 年，这种办法已渐趋绝迹。作为农场主售
货对象的，可能都是本人不能掌握卡来尔袋和斯塔福德郡蒲式耳这类地方知
识的一些大企业家、商人或者磨坊主的代理人。但是伦敦附近各郡的一些大
农场主却能以同另一种形式的代理商、即替他们在马可巷发售货物的代理商
相交往。谷物代理商约瑟夫·斯徒纳德曾经向 1800 年的下院委员会解释说，
他以发售东安格利亚的粮食为主，并且大部分是“生产者托售的”：他每发
售一夸脱就取得一笔佣金。④很多住在肯特沿海附近的农场主的地位同东安
格利亚的这些生产者的地位相似：他们每两星期一次由肯特的船老板负责把
他们的粮食送往伦敦，这些船老板都兼充谷物交易所的代理人，并代为发售
粮食而抽取佣金。⑤在 1800 和 1830 年之间，由于时势的推移——交通的改
进和大农场主人数的稍有增加——能以这样同伦敦直接进行贸易的谷物生
产者的人数或许已有增加。但是平均的农场主是直接卖给代理商、船老板、
当地商人、或当地磨坊主的。①

                                                
① 参阅委员会报告书（1834年，第 7卷）和作证，散见各页。引证录自询问案第 7号。
② 《谷物买卖审查委员会》（“S.C. ontheSaleofCorn”），1834年，第 13页。
③ 《谷物贸易报告书》（“Reports ontheCornTrade”），1801年，附录。在《未列入会讯中的委员会报告

书》（“Reports fromComm.…notinsertedinthe Jour-nals”），第 9卷，第 156页。
④ 同上书，第 147页及以下。
⑤ 《未列入会讯中的委员会报告书》，第 151页和韦斯特菲尔德，前引书，第 154页。
① 根据国会议员查理·沙维尔的说法，在 1800年所有肯特、艾塞克斯和萨福克以外的农场主都是直接发售



如果科贝特可以凭信的话，地方商人多半是教友派教徒。

绝大部分工作是教友派教徒进行的。他们之于土地上的产品，正如犹太人之于金银⋯⋯。人们

会想到，他们的宗教是以驱逐出会来禁止他们从事劳动的。所有其他各教派都有一部分人从事劳

动⋯⋯但这却是一个只有买者和卖者的教派。

乡镇上的许许多多商人和银行家的家谱至少可以证明这段一针见血的
概括性泛论中的第一句话是不错的。看起来这类家族不是排除大商家的代理
商，就是自己担任他们的代理商：在英国仍然输出粮食而由他们代出口行经
营其事的那个时期曾经是收购代理商的极盛时期，正如 1800 年的作证所证
明的那样。小麦，据解释说，是大部分发售给磨坊主的，但是“在出口时”
——自从 1792 年以来就不曾有过这样的时候——却由“船舶代理商”经办。
③战后，船舶代理商已经无所事事，而磨坊主——已经是强有力的人物达很
多世代之久④——左右了全局。在 1830 年他们直接从农场主手里办来大部分
的英格兰小麦，⑤并且往往兼磨坊主、谷物商和面粉商的职能于一身。在 1800
年的作证中可以看出，磨坊主早已雇用代理人在远处替他们进行购买了，正
如小麦出口商在他们以前所行的办法那样，并且通过销售代理商而在伦敦谷
物交易所发售粮食。在磨粉以前经过各式各样中间人之手的小麦，为数相当
可观；但是在 1830 年，这种“中间人之间的流传”在比较原始的爱尔兰市
场上却更为常见。①1824 年英爱汽船交通的兴办曾经给爱尔兰磨粉业一个“巨
大的”刺激：爱尔兰小麦虽质量仍差，但自和平以后已大有改进，而且沿途
受海水侵害的风险既已减少很多，以面粉的形式运送过海也就不是不相宜
了。②

磨坊主已经担任了批发“面粉商”的职能但迄还没有把面粉商毁灭掉。
一百年前，这种形式的小本经营者买进小麦，磨成面粉，然后把面粉发售给
开设店面的面粉商——尤其是在伦敦。但是甚至在狄福时代，磨坊主就插足
于这一种贸易了，而出售上等面粉给消费者的面包匠则插足于另一种贸易。
③“经营面粉贸易”的证人在 1800 年出面作证，④并且在那一年的委员会中

                                                                                                                                          

的，《谷物贸易报告书》，1801年，第 146页。
② 《农村走马记》，第 1卷，第 209页。
③ 《报告书》，第 146页。关于进口货和出口货，参阅包括 1697—1814年这段时期在内的可贵的 1830年

报告书（第 22卷，第 5编）。关于十八世纪的大出口商，参阅韦斯特菲尔德，前引书，第 166页。
④ 关于视为十七世纪的一种弊害的磨坊主商人，参阅同上书，第 168页。
⑤ 贸易部谷物司的威廉·雅各布在《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8号中的作证。
①  雅各布的作证，《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8号。
② 利物浦商人约瑟夫·桑达斯的作证，《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4101、4132号。
③ 狄福，转录自韦斯特菲尔德，前引书，第 171页。
④ 即威廉·腊斯廷，《1801年的报告书》，第 153页。



解释说，伦敦的谷物代理人一般是以“代理商和面粉商”起家的。三十年代
初期的下院委员会还能以把面粉商说成是农场主的经常购买者之一；但是作
为一种个别的职业来说，这一行显然已经大大地没落了。
大麦贸易方面的制麦芽人和小麦贸易中的磨坊主所处的地位大致相
同：几乎到处都有麦芽行，正如到处都有磨坊一样，并且这种贸易照例是不
需要任何中间人的，虽则大麦像其它粮食一样，有时也是经过若干转手的。
一、两世纪以来，伦敦附近从没有制造过任何数量的麦芽，①而在这个期间
伦敦啤酒酿制厂的需求已经增长到了荒谬的程度；所以伦敦大部分麦芽所由
来的太晤士河流域及其支流一带的大规模经营，大有发展余地。其它大城镇
的啤酒酿制中心，即如瑙威治，也起了同样的影响作用。在酒店啤酒酿制和
家庭啤酒酿制占优势的地区中，②麦芽制造一定是以比较小的规模经营的。
至于家庭麦芽制造这种原始风俗究竟残存了多少，现已无案可稽。
据 1800 年委员会报告说，农场主把燕麦和豆类卖给“所谓经纪人和商
人”；把“蚕豆”卖给船舶代理商运往西印度殖民地——奴隶经济部分；而
把豌豆卖给当时的一个很大的消费者海军的代理商，和“专以剥豌豆为业并
以剥好的豌豆卖给粮商供一般消费之用的那些人。”③除去对殖民地和海军
方面的需求必须加以修正外，这种说法在二十五年之后还是可以适用的。（燕
麦和豆类的）经纪人是否和 1800 年所查报的另一个人数虽少但最为重要的
伦敦经纪人集团曾经是同一些人，现已不能肯定——或许不是。所谈的这个
集团是纯粹的市场商人，即所有十九世纪物产交易所的经纪人的祖先。他们
似乎曾从事于一切粮食的投机——虽则在小麦方面比在其它各种粮食方面
少一些，因为有那样多的小麦都不经过马可巷——但却是在相当大的法律困
难之下进行的。
在谷物交易所里有“大约二十个”这类的经纪人，而“在市场上进行一
定程度的买空卖空的可能有四十人。”④他们赊买进来再转手卖出，并且，
正如他们的批评者所指称，“乘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市场上的瞬息变化而从中
取利。”市场开市既没有确定的时间，据说他们是“先于正当买主而”进场
的。几年以前，他们常常进行购买而并不提货，这是十八世纪法律上的一种
非法行为，但“由于金控诉拉斯皮案这次最近的审判，他们[在这方面]已经
比较谨慎了。”他们还不完全是一个独树一帜的集团，他们的经营也不是规
模很大的：有一位证人认为没有一个人以买空卖空为他们的主要业务——但
这个证人是交易所过去的成员，看上去他的作证已多少有点过时。①只有他

                                                
①  坎贝尔：《伦敦行名录》，第 268页：“比照消费来说，在伦敦制造的麦芽很少。”
② 本书第 220—221页。
③ 《谷物贸易报告书》，第 146页。
④ 同上书，第 154页，并散见各页。
① 这个人是查理·沙维尔。



一个人为“买空卖空”进行过辩护，他认为买空卖空在货物丰富的时候稳定
了价格，这种看法并不错：他也认为在缺货的时候是危险的。此后二十五年
中的发展情形如何没有确切的纪录，但是在这期间，商业演变和伦敦城舆论
的整个倾向是有利于这一类人的活动的。
全国最重要的分配组织之一，伦敦和太晤士河流域的巨大煤炭贸易，已
为成文法和古老的习惯限制到了僵化的程度。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简化的机
会。在 1688 和 1800 年之间，涉及这种贸易的国会条例有七十几项之多。在
1800 年的调查之后，一部备极周详的煤炭贸易法已经载在迄仍有效的 1807
年条例（乔治三世，第 47 年，第二届，第 68 章）中。它是以旧有的太恩河
—维尔河—太晤士河沿岸贸易的习惯为依据的。在 1800 年，主张通过“内
地”煤的竞争来限制这种贸易上可能发生的种种弊端的议论，业已甚嚣尘
上。但是一无结果。每于海运煤价格极高的时候，就有小量煤炭由运河输入，
但是只要价格稍稍下降，就足以使它停运。“派丁顿煤”，照它当时的名称
——也就是取道大联络线运河和摄政王运河而输入的米德兰煤——在 1826
年共计一千四百八十四吨。①在 1828 年有来自北部的“商战贸易”（fighting
trade）时，它降到了五百四十七吨。当时伦敦煤炭贸易的总额约为一年二
百万吨。②在 1826 年以前伦敦向所未闻的提兹煤，方始渐渐成为市场上的一
个重要因素：甚至“来自飞茨”——即福思河上的飞茨——的煤炭也已经在
那里出现；但是这两种煤炭既都是海运煤，自当一应遵照伦敦浦煤炭贸易有
关旧章办理。
纽卡斯耳煤一度是照例由用自备驳煤船装运煤炭的“煤业经纪人”
（fitter）从煤炭所有主手里全部包购的，这类煤炭所有主可能不是矿主兼
开采人，像伦敦德里勋爵那样，就是缴纳矿税的租地人——并且常常是这类
租地人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的公司。煤业经纪人是一种代理商，他把煤运给船
舶所有主而从中抽取一笔佣金：他并不自订价格，价格通常是由在联产联销
的煤炭所有主控制的。③根据安娜女王的一项条例（安娜女王，第 9 年，第
28 章），煤业经纪人还必须把他运货给船舶所有主的证明书送交伦敦市长所
属的煤业机关。但是后来，向煤码头上的运煤船直接装煤，从而在煤炭所有
主和船舶所有主之间进行的直接交易日益增加——这是贸易方面一个旧中
间商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被逐渐淘汰的少数关键之一。船舶所有主是货主而不
是代理人，只要产销定额办法运行无阻，煤炭所有主就绝不会插足他的业务

                                                
① 这是在 1824年罗宾逊取消内地煤炭税以后。参阅斯马特：《经济年鉴》（“E- conomicAnnals”），第 2

卷，第 196页。数字见 1830年的《煤炭贸易报告书》（“Reporton theCoalTrade”），第 67页：该报告书

和 1800年的《报告书》（载于《未刊入会讯中的委员会报告书》，第 10卷，第 538号）是以下各段的根

据。
② 关于伦敦的贸易数字，参阅《国家的进步》，第 581页。
③ 本书第 258页。



或分润他的贸易利润；但是在商战贸易的年月，即如在 1828 年，煤炭所有
主未始不会自雇船只——以期在运费方面比他的同行占些便宜——而自行
在伦敦发售。
在伦敦，通常的买主是大煤商，他照例是同代表船舶所有主的代理商接
头，并论船地或按一船的几分之几进货。根据“所谓积习”，他付二十卡尔
庄（chaldron）①的货价而实得二十一卡尔庄的煤炭。但是非在缜密的监督
下不得卸货。煤炭须缴纳各种税捐。煤业经纪人，或在没有经纪人场合下的
煤炭所有主，须证明在装船以前已缴清纽卡斯耳“出矿税”（spoutage）和
一种叫作“里奇蒙先令”（Richmond  shilling）的太恩河特捐——查理二
世用以赏赐一位皇族而于 1799 年经国家从里奇蒙公爵手中赎回的一种旧捐
税。除去代理商手续费、印花税和保险费等等之外，在太晤士河方面还有市
捐、市场捐和苛重的英王捐。所以卸货是加以监督的，货载由法定的“水上
督察”（Water-meters）凭经纪人的证明书加以查验。水上督察共十五人，
由伦敦城推荐，所属助理员计一百五十八人。卸货工作是由另一个有法定工
资集团，即“煤炭督卸员”（coalwhippers）进行。因为 1807 年所规定的
这项工资超过类似工作的一般工资率，所以雇佣工人的督卸员，串通酒店
主，硬性规定最低限度的酒类消费，不论他们的工人是否饮酒，一律每日照
收烧酒和啤酒费二先令。
差不多所有装运煤炭的驳船照例都是属于商人的。这类船只不受任何规
定的限制，但是只有驳船夫公会的会员才能驾驶。煤炭运到商人的码头之
后，就处于法定“陆上督察”监视之下了，陆上督察把货载过秤，眼同将煤
炭装入三蒲式耳的袋中，煤炭是只能按这样的袋装交货的。自始至终计量都
是按容积的，因为碎煤比整煤占地位，所以把煤敲碎是对每个人都有利的。
陆上督察或许是一切官僚阶级中最无用的一种。他们甚至连名义上的保护都
不给那些无力成袋购买煤炭的贫民。在伦敦市肯特郡属的一些地方和摄政王
运河的很多码头上，由于法律上的一个偶然事故而没有设置这种陆上督察，
人们深加赞许。①

保有码头的大商人照例是发售给“第二流商人”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类
叫作“驳商”（accounters），即自有驳船，可以派船直接从伦敦浦的煤船
上取煤，并进行上游贸易的一些人。当时还有所谓“煤炭掮客”（brass plate
coal merchants），“主要都是⋯⋯商人的职员、绅士的佣仆和其他商贩。”
伦敦家庭燃料的六分之五大概是由这些人经营的。第三类是从码头所有人手
里买进煤炭，再分成小袋贩卖给贫民的。大消费者，诸如“临河的制造商”，
和少数最大的公私机构，都会直接从商人手里购买；但这种直接贸易在整个

                                                
① 卡尔庄是煤的量名，通常为三十二——三十六蒲式耳。——译者
① [在 1831年，这部法典大部分已经废止，但关于煤炭督卸员的法律一直残存到 1856年。乔治：《伦敦运

煤夫》（George，M. D.，“The London Coal-Heavers”），《经济季刊》（经济史），1927年。]



贸易中显然只占一小部分。然而它却正随着煤气公司的发展而发展，煤气公
司的需求对于伦敦煤炭贸易的逐渐转变以及煤炭所有主和消费者之间的中
间商的被淘汰，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于伦敦以外的煤炭贸易没有作过全面的调查。但是靠了有关伦敦的报
告书和 1831 年绘制的那幅地图②，它的情况是不难想像的。在煤田附近中间
商自然很少，在煤田当地可能完全被屏除。就太晤士河流域来说，上游大概
是由驳商供应的，并且远至温索尔和里丁之间的“煤炭掮客”式的商人也都
是由他们供应。里丁这时有来自萨默塞特的海运煤，牛津则有来自沃里克和
累斯特的运河运煤。整个南海岸一带都会是集散港的商人，在普利茅斯以东
以经营东北海岸的煤炭为主，以西则以经营威尔士煤炭为主。沿东海岸各港
的船舶所有主久已就和太恩—太晤士河运煤业务有利害关系。例如雅茅斯人
在狄福时代就在这项贸易中占一很大份额。①当地的煤栈也是由他们供应
的。在二十年代时，煤炭是伊普斯威奇、雅茅斯和林恩的主要进口货——姑
从东海岸的大批城市之中仅举极少几个例子来说。②在每一场合之下，要把
货载运进内地，就非换船不可，而换船又往往会有所有权的变更偕以俱来，
这是推想可知的。一只二十八吨的驳船可以不利用水闸就从雅茅斯驶至瑙威
治，而一只同样大小的船从林恩到剑桥也只通过三个水闸。在最终的内地集
散港，可能即北安普敦或剑桥，会有兼营煤炭、木材和粮食的“第二流商人”
——以至第三流或第四流的商人。很多这类的人已经成为银行家了，既成为
银行家，就会把一些商品贸易渐次让给次一流的人。教友派会友在他们中间
固不足奇，非国教徒一般也是司空见惯的。
单单沿岸煤炭贸易的散仓货就为量至巨：连对外贸易都为之减色。运往
爱尔兰的煤为运往一切外国和殖民地口岸的煤两倍以上，到 1830 年，太晤
士河所汲取的煤几达整个爱尔兰的三倍之多。③到 1825 年为止，煤炭出口从
没有达到二十八万吨。1830 年方始迅速上涨，出口已超过四十万吨。无论英
国或世界各国都没有足够的吨位载运很多远程的散仓货。对外贸易还没有完
全丧失它的原始特色——贵重物品的交换。在 1825—1830 年之间，从事对
外贸易的各国船只进入英国港口的总吨位平均为二百七十五万吨。在这期
间，太晤士河靠短程煤船取得它每年二百万吨的煤炭。
在英国经常进口货中有一项而且仅有的一项真正散仓贸易——即木材
贸易。几世纪以来，供海军用的大圆材，连同产自热带的染料木和稀有木材，
都非进口不可；但只是到了十八世纪，由于英国林木的竭耗和房屋的需求，
首先伦敦、继而全国各地方始绝对仰给于海外供应。它们自然一向是取给于

                                                
② 下面所附的煤田图就是以此为依据的。
① 狄福：《游记》，第 1卷，第 193页。
② 参阅例如梅丁格，前引书，第 1卷，第 200、205、213页中的引证。
③ 数字见波特尔：《国家的进步》，第 279、581页。



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的。十八世纪中叶坎贝尔的伦敦木材商一向“由挪
威方面供给松木原材和板材；由瑞典方面供给橡木和槲木；也由英格兰各郡
供给一些；并由牙买加方面供给桃花心木；西班牙方面供给胡桃木。”①在
这个世纪之末，在 1788 和 1802 年之间，英国从北欧进口约二十万罗德的枞
木。②当时来自美洲殖民地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虽则这项贸易曾以奖励金
或优惠税扶植了九十年之久。但是当 1809—1810 年拿破仑的大陆制度推行
到北欧的时候，木材荒的恐惧转变了贸易的趋向。欧洲木材的关税从 1793
年的六先令八便士—罗德提高到 1819 年的六十五先令一罗德，殖民地的木
材则不是准许免税进口就是抽收很轻微的关税。③

欧洲运费从二十七先令四便士到五十四先令八便士的猛涨，发生于 1811
年对拿破仑战事方殷之际。结果是，虽直到 1809—1810 年英国所用的木料
主要还是来自波罗的海各国，但是在 1821 年波罗的海的木材却只用于“比
较重要的建筑物”了。
在那一年关税有了一番修改——殖民地木材加征一罗德十先令，外国货
的税率减到五十五先令——这些税率几乎二十年没有变更。据当时的计算，
除扣运费的平均差价外，这项税率还给加拿大木材保留了一罗德三十先令非
常优厚的优惠待遇。①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美洲享有大松木的天然垄
断权，并且在自由采伐的枞树巨大木榦和最低廉木材的供应方面享有天然的
便宜，所以它们的贸易毫无危险可言。这种说法经证明是正确的，但这种优
惠待遇也经证明在大多数季节中是优厚的。1821 年，殖民地散仓进口货约为
外国的三倍左右；据所可利用的数字表明，殖民地进口贸易的有利地位得到
了充分的维护。②总进口，以当时的标准衡量，的确已经变得很大。在 1831
年，“八平方英寸以上的”木材共输入五十六万四千罗德。就这类木材而论，
五十立方尺的罗德可换算为一吨。圆材、松木板、窄板、桶板、宽板等等都
不是按重量或立方容积进口的。这些木材会把吨数提高到六十万至七十万之
间。十三年之后，在第一次对进口的木材试作详尽估计时，数字是一百三十
一万八千罗德——大约一百二十五万吨——其中殖民地的木材占九十二万
二千罗德。在二十年代时从海外驶入英格兰和爱尔兰各港的总吨位之中，有
很大一部分，或许有三分之一的吨位，装运木材，木材是大多数第二流口岸
的主要贸易品目。木材船是如此之多，以致对建立了这项殖民地贸易的那个
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议论说，英国无异是以奖励金来维持英属美洲的一些内

                                                
① 《伦敦行名录》，第 167页。
② 波特尔：《国家的进步》，第 375页。
③ 《对外贸易第一次报告书》，1821年（第 6卷），第 3—11 页，并散见各页。斯马特（《经济年鉴》，

第 2卷），第 2章。屠克：《价格史》（Tooke，T.，“History of Prices”），第 2卷，第 417页。
① 《1821年报告书》，第 9页。
② 波特尔，前引书，第 579页：误印作 1831年。



多属于劣等的“多余船舶。”③任何旧船都可以装运这种不会沉的货物：商
船联合会的丙等三级船会“载同浸在水里的湿透了的松木”渡海而来。
由于谷物的性质和谷物法的一再修正，谷物进口贸易是不规则的、断续
的，虽则有时数量很大。因为谷物总可以存栈供作再出口，所以总归有一些
贸易，但数量往往很小——例如 1823 年共约一万三千吨。①商人抱着经常紧
张的焦虑心情注视但泽价格，即当时的标准价格同英国正式规定的价格间的
关系。在形势看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保税仓库装满，希望终于能找到一
条流入国内市场的出路。但是从 1820 到 1825 年，丰收和旧谷物法一直使真
正的进口贸易微不足道。在 1821 年，为供国内消费而进口的小麦只不过两
夸脱——除开自爱尔兰进口的不计——在 1822 年甚至连那一点进口都没有
了。直到 1825 年，供消费用的外国小麦的进口一直是微乎其微的，虽然在
1824 年有大约十五万吨粮食和各类面粉到达英国口岸。1825 年，匮乏的恐
惧导致法律在这方面的放宽——根据枢密院令和国会特别条例而准予存栈
谷物放行。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的谷物法继1828年税率递减表条例（乔
治四世，第 9 年，第 60 章）而来。一连串的歉收和荒年随着政策上的这些
变更接踵而至。结果，外国小麦和面粉的进口在 1825—1828 年平均约为十
三万吨一年，在 1829—1831 年则将近四十万吨。在一年之中为国内消费而
进口的各种谷物和面粉的最高额，是 1827 年的大约七百万吨，这是因异常
庞大的燕麦进口致使数字膨胀的一年。但是，从 1832 年起直到 1837 年，这
种应变贸易渐次消失。就 1833—1836 年这四年而论，小麦的进口很少，而
各种粮食的和面粉的总平均进口量都约为 1827 年那个最高峰年份的十分之
一。③

矿石和金属所占的进口吨位很少。由于本国工业最近的发展，所用的外
国铁比过去很多年都更加少了。供设菲尔德铁业用的瑞典条铁是至关重要
的；①但是一吨泡钢可以制造很多的剪和锉刀。在十八世纪之初，铁的年进
口量约为四十万吨。这可以同 1820 年的一万一千吨、1823 年的一万吨、1825
年的一万五千吨和 1828 年的一万四千吨作一比较。诚然，军火的需求已经
停止，但是对刀具的新需求或许超过了已经消失的对刀剑的需求。在二、三
十年前一般还用进口铁的很多用途上，现在英国铁却足可济用了。“那种铁
是供作制钢还是供作一切用途之用呢？”约瑟夫·休姆在 1840 年提及十八

                                                
③ 《1821年报告书》，第 6页。
① 数字见屠克，前引书，第 3卷，第 293页。
② 1827年坎宁的存栈谷物条例（乔治四世，第 7和第 8年，第 57章）是在一个更远大的计划失败之后提

出的。在 1825年，赫斯基森准许加拿大谷物按五先令进口。参阅斯马特：《经济年鉴》，第 2卷，第 274、

422页；屠克，前引书，第 2卷，第 134页。
③ 屠克，前引书，第 3卷，第 239页。
① 本书第 196页。



世纪后期的这种进口货时向约翰·格斯特勋爵这样问道。“它是供作一切用
途之用的，”这位专家回答说。②“我们本国铁的使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一
切进口铁，”一位工程师在 1824 年这样对国会委员会说。③1800 年左右，本
国铁对进口铁的比率是四比一，或更少一些：在 1828 年则是五十比一；在
那一年英国原铁的出口——主要是熟条铁而不是铸铁——是六万五千吨，而
进口是一万四千吨。④

铜矿石多是沿岸装运的，但已开始进口——来自南美洲，这是 1824—
1825 年那里所进行的无数次冒险开采的结果。⑤以斯温西为首的熔炼中心的
主要供应来源是得文、康沃耳、安格尔西岛上产量日益萎缩的巴里斯矿和莫
纳矿、以及马恩岛。据说，在三十年代初期，斯温西的大哈福德铜厂雇用了
一百五十只沿岸商船来供应它们的矿石。①自 1815—1825 年，英国每年输出
的自然铜比它用于国内的要多得多；并且此后很多年出口超过国内消费的情
形还是很常见的。在 1832 年，英国生铜和铜片的出口约为八千吨，用外国
矿石在英国熔炼成的铜是七百吨；但后一个数字在三十年代增长得很快。②

锡的情况和铜大同小异。不列颠群岛仍然是欧洲的锡岛，虽则在两个世纪以
前暹罗锡已开始西运，并且马来群岛上的巴加和勿里洞的大矿藏业已开采达
一世纪之久。③但康沃耳的工业在英王乔治四世治下的生气勃勃是空前所未
有的。在这一世纪之初，英国的平均年产量是二千五百吨略强，1817 年已达
到四千一百吨，1827 年达五千五百吨，1821—1830 年这十年的平均数是四
千四百吨。④这种锡的将近半数是输出的，虽则几百吨东印度锡留供特殊用

                                                
② 格斯特在《1840年进口税审查委员会》（“Comm.on ImportDutiesofl840”）中的作证，询问案第 30号及

以下。
③ 亚历山大·加洛韦：《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22页。
④  数字见波特尔，前引书，第 248、575页。
⑤  参阅《自然铜进出口报告书》（“Return onCopperImportedandExport-ed”），1833年，第 33卷，第 229

页。在 1832年，铜的进口刚刚超过 100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供作重新制造的旧铜），铜矿石的进口为

三千五百吨。一半以上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其余则差不多全部来自墨西哥、古巴和秘鲁：这都是新兴的贸

易。汉密尔顿在《英国黄铜和自然铜工业》，第 210页中说，在 1797年以前一直有“比较大量的生铜和矿

石”进口；但是 1790—1797年这八年的平均数却不到八百五十吨，而且爱尔兰的矿石一并包括在内，同上

书，附录 9。
① 拉德纳：《袖珍百科全书》，“金属制造业”（1834年版），第 3卷，第 149页。关于十八世纪的情况，

参阅《1799年铜矿和自然铜报告书》（“1799Report onCopperMines andtheCopperTrade”）和艾伦文，载

《经济季刊》，1923年 3月号。
② 《1833年报告书》，另波特尔：《国家的进步》，第 578页。
③ 刘易斯：《锡矿区》，第 54页注。
④  同上书，第 258页。



途之用。并且锡的转口贸易也已经在伦敦出现。⑤铅是英国的出口货，自从
罗马人在曼迪普斯初次铸造坯铅以来，就一直如此。在有摩勒纳山新兴或恢
复起来的西班牙工业竞争以前，这种出口就已经多少趋于衰落了：从 1821
年的二万吨降到了 1831 年的八千——九千吨。西班牙铅输入英国的还很少
——在 1832 年纪录有案的只不过五百五十四吨——但是在其它市场上已同
英国铅展开了竞争。①

所以只要有普通金属或“半贵重”金属的散仓贸易存在，铅就不失为一
种出口散仓贸易；但是只要有一个很小的商船队就可以装运而有余了。
一种新的可以称之为“半贵重”商品的进口散仓贸易——二十年代的海
关职员不按吨或罗德而按磅计的那些物品之一——是为了在建设过程中供
应兰开郡的铁纺车之用的。四十年前，英国所需用的全部棉花——大约一年
八千吨——还用不了多少船舶，但是到了 1800—1801 年，却非有二万五千
吨的位置不可；战后两倍于是；自 1825—1830 年以来则平均在十万吨以上。
②直到 1794 年为止，来自地中海沿岸东部各国、西印度群岛和圭亚那的棉花，
一度供应了差不多所有的需求，但是随着美洲奴隶种植和机器除籽的棉花的
出口登上了新世纪的舞台而退入幕后。但直到战后，美洲还没有能真正支配
英国的市场。在 1816 和 1820 年之间，除乔治亚和卡罗利纳扼杀着的西印度
贸易的残余之外，还有来自苏拉特、孟加拉和巴西的大量进口。在 1822 年，
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法国技术顾问驱使埃及农民种植的埃及棉花初次上
市，在 1825 年——但也只有在那一年——埃及输出了大量的棉花。可是到
1826—1830 年，美洲的支配地位已经奠定；联合王国消费的全部棉花的四分
之三都是由美国供应了。③
直到十八世纪末叶工厂制度勃兴时为止，主要来自波罗的海方面的生亚
麻和苧麻的进口，已经比棉花所占的仓位更加大了。①彼得堡的价格是伦敦
市上这两种商品的标准牌价。苧麻贸易——为了种种明显的理由——在战争
期间曾盛极一时。在和平以后的十年中，进口已经奠定在一年二万五千——
三万吨的正常水平，而且没有多大起伏。多少年来不列颠群岛所生产的苧麻
都不很多，所以消费方面的变动可以相当正确地从进口方面反映出来。亚麻
的进口——不仅以来自俄国的为限——在 1820 年以后增长得很快，在这个
场合下增长是有双重原因的：一则是麻织品因使用机器而增加，一则是英国
原料生产的萎缩。在 1825 年那个景气的年份中，进口几达五万三千吨，虽

                                                
⑤  拉德纳，前引书，第 3卷，第 21页。转口贸易在三十年代增长得很快。在 1839年真正的进口是九百吨，

复出口一千一百吨。《1840年进口税调查委员会》，第 262页。
① 拉德纳，前引书，第 3卷，第 58页。在 1832年，出口再度上升到近一万四千吨。《报告和文件》，1833

年，第 33卷，第 441页。
② 数字见屠克，前引书，第 2卷，第 391页及以下。另参阅查普曼：《兰开郡棉纺织工业》，第 143页。
①  屠克，前引书，第 2卷，第 391页。



则在 1833 年以前再没有过这样高的数字，但是其间只有两次跌落到四万五
千吨以下。
在羊毛贸易方面从没有接近过这样的数字；因为联合王国在任何显著程
度上仰赖于海外供应来源都还是晚近的事。在十八世纪时，政府本着旧有的
既定政策，对于制止英国过剩羊毛的出口走私，比之防止或鼓励羊毛的进口
更为关心。政策一直没有能见很大的功效，②并且，在 1825 年，出口禁令一
旦取消，正常的出口贸易立刻发展起来，或公开出来了，在 1827 年据报告
约有一百二十五吨英国羊毛装运出国。③英格兰西部的制造商在十八世纪时
所需要的主要是来自西班牙的比较小量的上等羊毛——在兰开郡完全不用①

——向来是免税进口的。到 1789 年，这项进口已经增长到一千吨以上，在
1800 年则已将近四千吨。②半岛战争期间③的政治情况加强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的贸易联系，而且西班牙羊毛的质量也颇能保持原有标准；所以直到 1812
年，很少是来自其它来源的。但是当 1814 年—1815 年欧洲开放时，英国商
人和制造商才刚刚发现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这时所产上等羊毛的优点，那里新
近输入的螺角羊“是像你在英格兰饲养一匹跑马场的马一样地饲养起来
的。”④这时对外国羊毛都开征关税了，有几年（1820—1825 年）竟达每磅
六便士之高；但上等羊毛是很贵重的，在 1824 年在这种重税之下还输入了
一万吨之数——其中三分之二是德国毛。翌年关税降低到了每磅一便士，进
口几乎增加了一倍；但 1825 年是不正常的，在此后四年之中各种羊毛的平
均进口又回落到近于 1924 年的水平。
在 1828 年为上院羊毛委员会准备的各项报告书之中，有一项报告书列
举了自 180O 年以来从各国进口的数量。在 1806 年项下，出现“新荷兰”二
百四十五磅这样一项记载。在 1814 年“新荷兰”项下列为十吨以上；在 1826
年将近五百吨，但 1827 年却不到二百五十吨。这是坎登的约翰·麦克阿瑟
经营的结果，麦克阿瑟是过去派往警卫杰克逊港俘虏营的新南威尔士军团中
的一名大尉。这位乐观的证人认为澳洲的前景是如此之好，可望在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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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商人亨利·休斯，见《1828年报告书》，第 40页。



或二十年之内英国就不必再仰给于西班牙或德国的[上等]羊毛了。”⑤利兹
的大制造商本杰明·戈特不认为澳洲的产量能“敌得过萨克森，”因为它们
不过是“一桶水中的一滴”而已。①但是正如小约翰·麦克阿瑟在 1825 年 7
月的家信中所说，“约克郡尽管总是说这种羊毛不好，但一直还是在买进”；
②因此，戈特的话大概并不完全是由衷之言。需要最上等羊毛的那些约克郡
人无须他求的日子已屈指可计了。③

如果一种商品的经济重要性可以用将价值化成为容积的方法来计算的
话——这是下文还要谈到的一种计算方式——那么在乔治四世朝代中最重
要的进口货载就是食糖货载了。食糖货载很久以来就一直是被政治家这样看
待的，④并且维护这种货载的那个“西印度利益集团”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
是一种政治势力。“奇怪的是，幼者怀之老者安之的一种制造业竟那样屡屡
招致灾难。”⑤在认清了这个维护“利益集团”的规模和财富时，也许就不
那么奇怪了。⑥在 1821—1830 年间，食糖的正常进口是一年二十二万吨。这
个数额逐年的变动比较小，虽则总趋势是上升的。未课税的价值因季节和质
量的不同而自罕有的一吨十一镑的最低额至罕有的一吨五十八镑的最高额
各不等。普通质量（“东印度，褐色，保税”）的标准价格约为二十镑。①

并非所有二十二万吨都是在英国消费或加工的。转口业务是食糖贸易中最重
要的部门之一。它在战争期间已经大为发展，并且政治家们极想用一套有效
的保税仓库制度把它保留下来。在这一方面他们是相当成功的。在二十二万
吨的进口之中，正常的复出口额为四万吨。爱尔兰人口虽多但在余额中所汲
取的尚不足七分之一，所以英国在二十年代初期的消费当在十五万至十六万
吨之间，也就是每人每年不太少于二十磅；尽管税课把最便宜的食糖零售价
格保持在六至九便士一磅，而消费量尚且如此可观。②

咖啡和茶在商业、财政和社会方面的重要性要差得多。咖啡的毛进口额

                                                
⑤ 同上书，第 48页（休斯）。
① 商人亨利·休斯，见《1828年报告书》，第 287页。
② 昂斯娄：《坎登的麦克阿瑟家的一些早期记录》（Onslow，S.M.，“SomeEar-ly Records

oftheMacarthursofCamden”）（1914年版），第 416页。麦克阿瑟在 1805年迁居坎登。
③ 在 1830年，有西班牙羊毛七百三十吨、德意志羊毛一万一千吨和澳洲羊毛八百八十吨进口。国内剪绒不

详：或许是六万吨。二十年之后，澳州进口的是一万七千吨，德意志四千吨。参阅贝恩斯：《约克郡的今

昔》）（1858年），第 2卷，第 639页。
④ 关于政治家和食糖的故事，参阅比尔：《旧殖民地制度》（Beer，G.L.，“TheOld Colonial System”）和

桑巴特：《奢侈和资本主义》（Sombart，“Luxus undKapi-talismus”）。
⑤ 狄斯累利：《乔治·本廷克勋爵传》（Disraeli，“LordGeorgeBentinck”）（1906年版），第 209页。
⑥ 彭森：《西印度利益集团》（Penson，“The WestIndiaInterest”），载《经济史评论》，1921年 7月号。
① 屠克，前引书，第 2卷，第 391、412—414页。
② 《进口税审查委员会》，1840年，询问案第 200、154号，另波特尔，前引书。第 541页。



自一年一万七千至二万三千吨各不等，但其中大部分是复出口的——有些年
份远在半数以上。这种集中于伦敦的转口业务有助于英国的贸易平衡，并且
哺育了“这个人烟稠密的都会”，但别无很大的重要性。比业务本身更重要
的是 1821 和 1831 年之间发生的衰落现象，结果是 1825 年西印度咖啡的关
税从一先令减至六便士一磅。当时，只有享受优惠待遇的主要来自牙买加的
西印度咖啡投入消费；事实上也没有足够的需求按这个价格全部买进。余
额，连同其它各种咖啡——也就是，为西印度利益计而征收那样重的关税以
致无人问津的那些咖啡——一并出口。显然使国内平均消费增加一倍以上的
关税改革——是和绅士咖啡店相对待的平民咖啡店的初期——渐渐把西印
度咖啡全部投入了消费。但甚至那时（在 1831 年时），整个英国的需求仍
然不到一万吨，也就是全部人口每人每年一又四分之一磅强。英国工人是没
有咖啡嗜好的；虽则秣市歇腊德街上的潘飞托里斯咖啡馆早已是“上自最体
面人物、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莫不光顾的地方。”①

工资劳动者也不能成为一个茶客，尽管社会调查家三十多年来一直描写
他如何喜爱这种“中国毒品”②。茶仍然牢牢地握在东印度公司手里。每一
磅茶都是通过公司的伦敦仓库的。这种垄断权事实上把价格抬高到了怎样的
程度，又把消费限制到了怎样的程度，诚无法断言。价格的确很高，消费也
的确很小——不列颠和爱尔兰（在 1831 年）仅一万三千吨略强。在不列颠
每人的消费可能低至一又四分之一磅，但绝不会高于一磅半很多。在 1821
—1831 年这十年间，一切未课税的茶平均价格是二先令七便士。最便宜的茶
无疑是在 2先令以下的。如果是这样，茶叶所缴纳的从价税应是 96％；设非
如此，当为 100％。连同各式各样的中间利润，茶的零售价格不会低到一磅
五先令：平均零售价格一定在六先令以上。③一个一妻三子的工人，在城镇
里每星期挣十八至十六先令的工资，在乡间每星期挣十二至九先令的工资，
那么按六先令一磅的价格，每星期又能购买多少“有毒的”茶呢？他全家在
国民消费中的准确份额应不到二两，约值八便士。乡下人也负担不起的。如
果他能负担的话，那就绝不会对这五口之家有多大的妨害。
烟草，像茶和咖啡一样，是无论进口或消费都向为骇人的战时和战后征
课所限制的商品之一。英格兰的消费起伏于五千至七千吨之间。在美洲殖民
地丧失之后，没有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为勉可负担的征课而斗争了，而且烟草
又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奢侈品。如果数字可以信赖的话，在 1811 和 1821 年之
间不列颠的消费已经多少有了降低，而爱尔兰则跌落甚惨。到 1831 年，英
格兰的消费刚刚相当于 1811 年的水平。爱尔兰的消费约为 1811 年消费的三

                                                
① 《进口税审查委员会》，1840年，询问案第 201号。他的作证和其它咖啡馆店主的作证在社会史上占了

珍奇的一页。关于商业方面，参阅波特尔的作证和他的《国家的进步》，第 372、549页。
② 艾登语，本书第 158页。
③ 波特尔，前引书，第 552页。《联合王国海关税则》（1879年的第 8706章），第 204页。



分之二。在这两者之中任何一个场合下，每人消费都远不如过去之大。这是
无足惊异的。在 1811 年，英国关税是每磅二先令二便士强。自 1820 至 1826
年是四先令；1826 年，三先令；1827 至 1831 年，二先令九便士。当时保税
的弗吉尼亚烟草的价格很少超过八便士一磅，有时低至二便士半以至于二便
士。①

葡萄酒是一种既已停滞而又比较不重要的贸易，虽则葡萄酒的进口对于
船舶所有主是具有一定重要意义的。统计家认为在联合王国中每人消费不会
超过前一世纪消费的四分之一很多。无论如何，从现有的数字中可以看出，
1801 年的进口比 1821 年或 1831 年的进口都大一些，绝对地大一些，而并非
仅仅就每人消费量说大一些。②降低的情形，在愈益沉沦于贫困和烧酒之中
的爱尔兰最为显著，但在英格兰也是不难看出的。葡萄酒久已不复是人民的
饮料，葡萄酒消费的曲线除纪录富人餐桌上的嗜好变迁之外，殆已无关宏
旨。在 1821—1831 年，联合王国每年节省了六百万加仑的各种葡萄酒，或
者，不妨说，六十艘四百吨船的整船货载。
虽然葡萄酒的进口比较少，烧酒的进口却为量至巨。在 1831 年，从西
印度群岛运入联合王国的甜酒比运自一切产地的葡萄酒还要多——七百八
十万加仑对七百万加仑。（大部分都没有留供消费，因为甜酒的复出口数量
很大。）这是有案可查的甜酒：此外还有无估计数字的走私甜酒。但是关于
未始不可称之为官方走私的法国白兰地酒却有一个估计数字。在1827至1831
年这五年间平均为一年六十万加仑。那几年法国海关所登记的对英出口的平
均数为二百二十万加仑，而英国海关所登记的来自法国的平均数为一百六十
万加仑。据英国贸易委员会说，“法国政府对这类事的作法在道德上是很有
问题的，在走私方面给了法国人不少帮助”；①但是若说全部或差不多全部
走私白兰地都在装运以前申报过法国海关，那也是不能设想的。每年真正走
私的可能在一百万加仑以上。
由于粮食的暴涨暴跌和有效的走私办法，以致难以准确地说正常进口究
竟是多少；但木材、粮食和面粉、糖、棉、亚麻、苧麻、咖啡、葡萄酒、茶、
铁、羊毛和烟草——如按仓位分等，则应照上述顺序将烧酒列在大约亚麻和
苧麻之间——肯定是 1825—1830 年的主要进口货。按仓位计它们约占全部
进口贸易的四分之三，按价值计或许一样。其余品目，包括逃漏关税或逃税
未遂的一切货轻而价昂的物品在内，则各有不同。在生丝和各种丝制品之
中，丝制品或许是最重要的。在 1824 年罗宾逊减低生丝关税之后，没有任

                                                
① 波特尔，前引书，第 566页。《联合王国海关税则》，第 197页。屠克，前引书，第 2卷，第 418页。

莱夫：《1600年以来烟草的消费》（“The Consumption of Tobaccosince 1600”），载《经济季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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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波特尔在 1840年委员会的作证，询问案第 187号，和他所著《国家的进步》，第 560、803页。



何证据证明有过很多的走私，所以一千五百吨至二千吨非常贵重的“生丝、
屑丝和拈丝”这项二十年代后期的正常数字，多半是正确的；但是法国丝织
品走私的习惯，像法国花边、白兰地酒和手套的走私一样，是那样普通、容
易、而又组织严密，以致同一年以合理关税代替禁令的措施也没有能使法国
丝绸全部报关检验。在这方面法国报表又复帮助了编制走私统计的学者。在
法国作为对英出口而登记的丝绸，半数以上都没有作为法国进口丝绸而见诸
英国报表中。①

甚至把走私的和完税的丝绸一并包括在内，在进口货中外国制造品也不
过占一很小部分。有相当数量的镜子和杂色玻璃从德国和法国通关进口：这
些东西因太容易破碎是无法走私的。各色呢绒通关和走私进口的都有一些，
法国丝织装饰品常常和丝绸一起走私。再加上一些多半是走私进口的手套，
连同来自里窝那的草帽辫和来自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麻布，就构成了通常
进口制造品的全部品名单；虽则不时还有小量供时髦人使用的精致商品进
口。大部分的杂项进口货是食品和原料——诸如松节油、油脂和种子、红腊
栗油和硫黄、橘、米和香料、染料木、蓝靛和皮革。②

不列颠是差不多完全以它的制造业产品和“殖民地货”的复出口支付进
口货的。日益增长但数量还不多的煤炭、相当数量的锡、铜和铅、少量的羊
毛、几千吨块铁和几百吨未制钢、少量石板以及采自圣奥斯特耳沼泽地的几
船陶土，构成了出口原料的一张差不多包括无遗的品名单。在 1827 年，再
度在 1830 年，这些原料，连同与“制成品和已有很多劳动加入价值之中的
货物”相对待的一切“仅仅施加了很少劳动的货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条
铁——只不过在公布的英国出口货总值中占 17％至 18％。③1827 年的总出口
计值三千七百万镑，1830 年计值三千八百万镑。棉制品的价值在前一数字中
刚刚超过半数（一千九百三十万镑）而在后一数字中刚刚不到半数（一千七
百五十万镑）——英国对外贸易对这种伟大的新兴工业的依存已经到了如此
不平常的程度。在这两个场合下，数字之中不但包括棉布，而且包括棉纱和
棉线；这种半制成品的出口，虽然还不很大，却日有增加；因为大陆各国—
—首先法国，继而俄国，继而普鲁士——都在抵制制成品的进口。
五十年前就已经是这个国家的大宗出口货的毛织品，已瞠乎其后了；虽
则海关当局仍然以他们对棉货迄未具有的那种详细分目的传统癖好一一加
以列举——如呢绒若干匹，起毛上衣呢若干，开司米呢、粗呢、制服呢、法
兰绒等各若干匹或码。在二十年代后期，毛织品每年平均出口约值整五百万
镑。当时还没有可观数量的毛纱或毛丝纱的出口。在另一方面，利兹和其它
各地的新兴纺织厂的麻纱方始以海关可以计算的数量行销国外。第一笔纪录

                                                
① 《1840年报告书》，询问案第 188号和波特尔：《国家的进步》，第 560、803页。
② 根据《1840年报告书》，询问案第 9号，第 208页中追述的事实和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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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案的对法国出口是 1829 年的五十五磅。①到了 1836 年，已是值二十七万
七千镑的四百万磅了。但是直到 1830 年，在每年的价值自二百万至二百五
十万镑的麻货出口总额之中，纱并不占任何重要比重。在这个总额之中，约
有四分之一是爱尔兰的出品，虽则在爱尔兰贸易保持单独纪录的最后几年中
——这项纪录一直保持至 1833 年为止——爱尔兰的比重已经下降。②

在 1830 年价值三千八百三十万镑的英国出口中，棉、毛、麻、丝制造
品共约二千六百五十万镑。如果将出口的原料和“仅仅施加了很少劳动的货
物”的价值（六百九十万镑）从总额中一并扣除，那么所剩下的纺织品以外
的一切制成品的数字比较来说也就微不足道了。铁器和刀具在下余的品名表
上以一千四百万镑居第一位；黄铜和自然铜制造品以八十六万七千镑居第
二。在这个项目以下，统计表上就没有一项有二十五万镑之数了，而且耐人
寻味的也只有一项而已——即“机器和纱厂设备”。在这个项目下公布的 1830
年的价值是二十万零八千镑。但是没有人相信。准许任何种类贵重机器的出
口还都不过是近几年的事，而且在这项贸易上仍然有法律和行政的种种限
制。但在当时，正如一位工程师对 1824 年委员会所说的那样，以谎报进行
逃避是很容易的，因为没有一个海关职员能认证一部有系统地拆卸了的机
器。另一位工程师谈到海关人员不胜感激地说，“他们只有在没有办法闭眼
的时候，才把眼睛睁开。”①

1830 年价值三千八百二十万镑的出口是这样分配的。②美国这个最大的
单个顾客吸取了价值六百一十万镑的货物，其中多数是棉货。普鲁士、德意
志各邦、荷兰和比利时共吸取六百七十万镑；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
利和巴尔干沿岸七百二十万镑；俄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一百七十万镑。整
个亚洲满足于四百一十万镑；整个非洲七十四万四千镑，澳洲三十万镑。英
属北美殖民地一百九十万镑，但是英属西印度群岛二百八十万镑，南美连同
墨西哥五百二十万镑。单单毛里求斯一岛占十六万一千镑，他国所属西印度
群岛在九十万镑以上。所剩少数余额则是运往马恩岛和海峡群岛的。不出所
料，这项分析反映出原棉产国、食糖产国、得天独厚的木料产国、以及凭靠
在伦敦市场上进行借贷而获得购买力的南美各国的购买力所占的优势。斯堪
的那维亚和俄国之所以成为那样可怜的顾客，并不是“自然的”；而是英国
国会有意使然。应该注意的是，亚洲吸取了一部分现金银作为对它出口的支
付，正如它自从吸取罗马帝国富藏以来的情形那样；但贵金属却没有包括在
这些数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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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波特尔，前引书，第 225页。在 1820—1823年间平均每年出口（以百万码计）为——英格兰，三十一点

四；爱尔兰，十五点一。在 1830—1833年为——英格兰四十八点七；爱尔兰，十一点九。
① 《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9、20页：引证系录自亚历山大·加洛韦的作证。
②  《进口税审查委员会》，第 206页：1827年的分配差不多和 1830年的完全不同。



除开一项重要的和一项不重要的例外不论，所有英国贸易都掌握在私人
商号手中。那项重要的例外就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但这时东印度公司贸易
和东印度贸易是截然两事；那项比较不重要的贸易则是哈得孙海湾公司的贸
易。根据准将东印度特许状再一次——但如事实所证明，即最后一次——展
期二十年的 1813 年条例（乔治三世，第 53 年，第 155 章），私人贸易已经
得到了广阔的活动余地。二十年代时的这个制度的那种毫无意义的错综复杂
情形，正有助于说明它何以在 1833 年告一结束。①它们也有力地说明了政治
经济学家所不断斩伐的那种盘根错节的古老贸易章程。情形有如下述，正像
科贝特原本会说的那样。②私人贸易商得以合法船只——即按照航海法规
定，有四分之三水手是英国人的英国建造的船只——装运依法得出口的货物
前往“东印度的”任何口岸，并将该口岸依法得进口的任何产品装运回国。
所谓“东印度”口岸就是好望角以东，麦哲伦海峡以西的一切口岸。但是如
果这个贸易商要侵入“公司的特殊范围”，也就是位于印度河口和马六甲海
峡之间的整个海岸，他就必须请购公司的许可证。如果这艘船是开往孟买、
马德拉斯、加尔各答或威尔士太子岛③的，他有权取得这项许可证。如往其
它各口，则董事得拒绝发证，但是准向印度事务部申请。在所谓“部辖范围”
内，即一般包括锡兰、爪哇和马来群岛的那个区域内，印度事务部是发证机
关：它常常发证，而并不收费。在“特许状范围”——即自好望角至麦哲伦
海峡——以内，1813 年条例规定以三百五十吨以上的船只为限。小船，曾据
公司辩称，易于走私，而大船则比较会维护英国的声誉。但是根据乔治三世，
第 59 年，第 122 章的规定，小船得驶往新南威尔士。直到 1821 年，“英王
陛下的臣民⋯⋯在东印度公司特许状范围内（除⋯⋯中国外）的一切口岸以
及在这个范围以外的⋯⋯属于一切⋯⋯与英王陛下维持友好关系的国家
的⋯⋯口岸之间进行贸易，”方始合法①（根据乔治四世，第 1 和第 2 年，
第 65 章）。
除中国外的这项但书触及了二十年代贸易问题的根本。自 1814 年以来，
对印度的一般贸易虽已发展成熟，但是东印度公司的印度贸易却已衰落。②

所以它更加牢牢地抓住它的中国贸易垄断权这唯一原封未动的垄断权和东
印度公司股息的这个主要来源。甚至所谓中国垄断权原封未动也只是对英国
船舶所有主而并不是对英国而言的。根据一种很奇特的破格办法，美国船依
照条约得在英国口岸装货前往广州。广州的公司船货管理员③曾经在 1820 年

                                                
① 本书第 597页及以下。
② 根据《对外贸易第三次报告书》，1821年（第 6卷）。
③ 即马来海岸外的槟榔屿。
① 正如 1821年《对外贸易第二次报告书》中的建议。
② 《第三次报告书》，第 3页和本书第 597页。
③ 我国旧档称之为公班衙大班。——译者



报称，有三、四千匹英国大呢已经由悬挂美国旗的船只从英国直接运到；有
些英国货甚至经由俄国和恰克图从陆路运入中国。1821 年的对外贸易委员会
未能下太大的决心来攻击这种破格办法——虽则也讨论了对私人企业开放
广州贸易但仍保留公司茶叶垄断权的可能性——一种尴尬的办法。但委员会
最后的结论是，不能不把整个中国贸易的垄断权保留到 1813 年特许状期满
时为止。它是财产权，国家保证的财产权，不可稍有触犯。这项理由是无懈
可击的；所以茶叶昂贵如故，供应中国市场的大呢和毛哗叽，要么由公司装
运，要么作为它的船长和船员的“特权贸易”的一部分，要么由美国船装运，
要么就完全不运。“关于哈得孙海湾的领土，”贸易部统计家波特尔在四十
年代写道，“所了解的情况是如此之少，以致它的面积究有多大都举不出数
字⋯⋯。它的唯一用途就是作为哈得孙海湾公司的猎场，靠它来供应世界市
场名贵的皮毛。”①他认为，要对它作一番叙述，是足够一位地理学家去作
的，但却不是他这样一位研究政治经济关系方面“国家的进步”的学者分内
之事。二十年前，类似的人则更加漠不关心。诚然，在那个时候，公司正靠
它的皮毛而大获其利。它的二十万镑资本的市场价值已远在四十万镑以上；
②但是无论皮毛的进口或者为交换皮毛的贸易品的出口，都不是联合王国海
外商业的一个真正重要部分；根据英王查理二世的赐予而握有垄断权的那二
十万镑股份的所有人，对于“绵亘于北纬四十九度[在伍兹湖以西，加拿大
领地和美国之间的现行边界]和七十度之间，并自拉布拉多的查理斯角⋯⋯
直到落基山和麦肯齐河口，”③这片广袤而又陌生的地带的未来，也是模糊
不清的。
其它少数古老的贸易公司有的还勉强维持，有的则已于最近放弃了那块
有名无实的招牌。后来通称为汉堡公司的那个英国商人冒险家公司，自从
1806 年马歇尔·摩尔铁尔没收它在格罗宁根斯特拉斯的商号和在汉堡的所有
英国商货以来，一直没有恢复旧观。①所有公司之中最早的莫斯科威公司或
俄国公司在将近六十年之后，仍然主张有对贸易征税的一定权力：一个长老
会的商人也还坚持它有权决定以其所得价款在莫斯科建立一英国国教机
关。②英国大宗物产商人，在羊毛出口的业务经过一又四分之三世纪的不合

                                                
① 波特尔，前引书，第 797页。
② 英格利希：《股份公司的全貌》（English，H.，“A CompleteViewof…JointStock Companies”）（1827

年），第 41页。
③ 波特尔，前引书，第 797页。
① 它在汉堡稍稍享有 imperium in imperio（帝国内之帝国）的地位，这种地位经过长期交涉之后，在 1833

年方始放弃。希寄格拉斯：《商人冒险家公司和汉堡英国教区》（Hitzigrath，“Die Kompanie der Merchants

Adventurers und die engl-ischen Kirchengemeinde in Hamburg”）（1904年版），和巴什：《汉堡史》（Baasch，

“Geschichte Hamburgs”，1814—1918）（1924年版），第 25页。
② 参阅《关于俄国公司所征捐税及公司收支详情通讯汇编》（“Correspondence-respecting dues levied by the



法而又再度成为合法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再对于他们的这项主要的古老业务
发生兴趣了；但他们似乎仍然坐享其成。③直到 1807 年，南海公司在名义上
仍享有它的绝对贸易权，当时还对于从所谓“南海公司范围”输入的某些货
物抽收一种捐税；以便筹措一笔保证金来赔偿股东所受的这种莫须有的损
失。④在 1821 年，东方公司，即土耳其商人（Turkey  Merchants）已经放
弃了他们的特许状，“作为对于英国因以著名的那种商业上的扩张和自由精
神的一个贡献”；在此后数年中，国家便开始接管商人为监督贸易而维持的
诸如驻士麦拿领事馆之类的那些机构，连同它的领事、副领事、“注销员”、
领馆牧师、外科医生、翻译员、学员和卫士。⑤但是这些公司都不过是徒具
虚名而已，事实上只有早期的莫斯科威公司以及南海公司曾经以公司的资格
进行过贸易，或者打算进行贸易。余者则只不过规定它们成员的私人贸易和
维护它们的垄断权以防外界人士或违禁营业者的侵犯而已。二十年代的英国
商业界对于这些公司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尽过丝毫力量。
一种微妙的、尝试性的和易滋流弊的信用机构已经——毫无计划地——
建立了起来，并且正逐年加以改正——除自利心那种看不见的力量外，不受
任何监督——以促进私人行号的海外贸易。凡是市场掌握在资金充足的强大
公司手里的地方，贸易“资金周转”问题就简单；但只有中国市场和北纬四
十度以外的美洲市场是这样的市场。有些市场在金融方面有充分配备。美洲
和欧洲大陆各有自己的银行、银号和金融行号、并有几乎完全从商品贸易走
上票据贸易的商人和经纪人、以及专为英国行号设立的证券交易所和往来
号；虽则 1789—1815 年的大改革已经把这类微妙机构中的某一些损害到了
这样的程度，以致它或许不再有效，或可能不那样有效，正如奥格斯堡的富
格斯时代曾经有过的情形的那样。①但是在英国进行贸易的市场上有很多根
本就没有任何银行制度，而且在某些市场上甚至连英国商人或制造家可以接
触的正规进口商都没有。②资金的周转须英国商人和他们赖以济缓急的那些
人自行设法。在出口商之中——尤其是在 1816 和 1825 年的商业危机以后—
—旧的“冒险”制度已经多少放弃了，所谓冒险制度，即出口商把货物无条
件地买去，装上自置或雇用的船只，而自行担负推销货物的全部风险。商人

                                                                                                                                          

Russia Company，with particulars relating tothe Company’s Income and Expenditure”）（1864年）。档案，第

58集，第 56卷，第 3号。
③ 例如在南安普敦就有一些“本国大宗物产”的遗迹。格罗斯：《行会商人》（Gr-oss，C.，“The Gild

Merchant”），第 1卷，第 145页及以下。
④ 《政治经济学辞典》，“南海公司”条。
⑤ 坦珀利博士曾以若干件有关这类移交的珍贵往来函件见示，并蒙惠允加以引证。
① 关于十六世纪的货币市场和贸易周转金的供应，参阅威尔逊：《高利贷论》（Wilson’s“Discourse on

Usury”），托尼序。
② 参阅拉潘特在 1833年商业和工业委员会的作证，询问案第 2148号及以下。



也可能不是无条件地买进，而对于亟想找市场的制造商所委托给他或他的海
外代理人寄售的货物，支付一定百分比的垫款，以减少自己的风险。据说在
1830 年左右这种制度在格拉斯哥和对印度各地区的棉货贸易方面已经变得
特别风行，并且已经给比较小的制造商以具有危险性的诱惑。①这却不是曼
彻斯特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所有制造商之中最雄厚和最著名的几家——
博耳顿·瓦特公司、戴尔·欧文公司、韦季伍德公司、或戈特公司——已经
更前进了一步而自行担负推销的风险，其所以比较有恃无恐，无疑是因为这
类行号，特别是经营新兴纺织品贸易的行号，往往是经商出身的。戴尔在投
资于纺纱工厂以前是一个商人，戈特亦复如此，他和另一些像他一样的人被
约克郡的“纯粹”制造商斥为危险的骑墙派，脚踩两只船的人，一句话，“商
人制造家。”
但是，就整个英国贸易以及在大多数工业中仍系小规模经营的那种平均
制造商而言，若说对生产货物预付垫款是正常的制度，并不为过当。在 1823
年就可以是这样说，②而且这种办法并没有很快地消灭。在贸易不振的时候，
它变得尤其重要。③小制造商——以铁器行为例——只要能进行生产并能从
替他销货的地方代理商那里取得了一定百分比的垫款，就继续进行生产。除
地方代理商外，还可能有一个伦敦代理商为那个地方代理商做同样的工作，
而那个伦敦代理商又仰赖于把货物运往国外发售的一个资力雄厚的商家给
以财政支援。整个这一系列经手人都要等待最终的销售来调整按百分比的垫
款和议定价格之间的差额。比较大的、资力雄厚的制造商宁愿承做订货，企
业单位愈大，承做的订货也愈多。在 1835 年，安德鲁·尤尔甚至于这样写
道：“过去总有大量制造品，留在手头待销；今则不然；制造商承接订货；
而且订货似乎完全把他们的手占住了。”①但尤尔是仅就大制造业企业，尤
其是就纺织厂来说的；而在他最后一语中的“似乎”一词表明他甚至于仅就
这一方面来说也并无太大把握。然而，无疑，他所指出的那个方向乃是大势
所趋，1824—1825 年的超资本贸易已经使得稍有眼光并能以在订货少的时候
经得起减产或停产的制造商成为惊弓之鸟，而作防患未然之计了。

                                                
① 《手织机织工请愿书审查委员会》，1834年，询问案第 100号。
② 见《代理人和代理商法审查委员会报告书》（“S.C.on the Law of Agentsand Factors”），1823年（第 4

卷，第 265号）。这项报告书导致了 1824年条例（乔治四世，第 4年，第 18章），该条例准受托人比照

垫款数额享有对货物的留置权，而这项权利是他们过去在法律上所没有得到的。委员会之所以这样作是起

因于法庭上久已予以忽视而最近又复实施的一项旧法律规走，依据该项规定，凡代理商越出货主授权的范

围，即须自行负责，而且如有越权行为，则凡与该代理商交往的善意第三者的权利，也同受影响。这种及

于第三者的效力据说是以未提出任何正式报告的 1742年派特逊控诉塔什那桩神秘案件为依据的。为说明何

以这项旧规定“与目前营业不相适应，”委员会对营业方法作了一番详尽的叙述。
③ 《1823年报告书》，第 12—13页。
① 《制造业哲学》，第 430页。



对货物预付垫款在出口贸易方面尽管是那样重要，却从来不是它的根本
重要方面。而最需要资金周转的，却是从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英国的地方装运
粮食和原料。
“我国商业的绝大部分，”1823 年委员会报告说，②“在一定期间⋯⋯
以及在很多场合下是靠预付垫款的帮助的，首先是外国运商或受托人付给外
国货主[指农场主或种植园主而言]的垫款，继而是受托人[在英国的]付给委
托人的垫款⋯⋯然后是某资本家对于待善价而沽的代理商[即并非合法货主
的英国受托人]的垫款。”
这种制度在转口贸易方面尤其风行。“世界各地的商人和种植园主”把
他们的咖啡、蔗糖和谷物寄售于伦敦，“并立即照预期的价值开给[票据]。”
③很多这样寄售的产品在英国是销不掉的——诸如关税太高以致同牙买加的
寄售货绝对无法竞争的古巴糖或巴西咖啡，或由于价格关系而不能进入英国
市场的存栈寄售的谷物。受托人的职责就是要随机应变，来无论在英国市场
或其它市场上适当地处理寄售货物。这样寄售于伦敦的一批批谷物，在一旦
谷物法许可时，或者像 1825—1826 年的情形那样，在法律许可之前，政府
决定先以枢密院令予以放宽时，立即构成为一项可取给的经常储备。①

寄售货物销售的极其缓慢，换句话来说也就是伦敦受托人——产品经纪
人或商人——提供的信用之长，尤其是东印度贸易的特色。受托人“常常保
持货物达数月以至数年之久，”然后才最后售出。②“我们的大多数印度商
家都是很殷实的”，对于寄售货物随便预付垫款，虽则他们可能“并不知道
货主是谁”，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可能并非最终所有主的委托人打交道的。风
险相当大，而很多以殷实著名但管理不善的商家因滥付订金而使风险倍增。
他们对于已经生产的商品、行将生产的商品、以至可指望生产商品的食糖和
蓝靛地产都预付垫款。重大的流弊在二十年代是看不出的，但是当 1847 年
的危险把很多重要的东印度行号拖垮时，那些表明制度中固有危险的陈年积
弊就一总暴露出来了。
“在毛里求斯贸易和其它那一类贸易中，”一位证人解释说，“经纪人
向来习惯于⋯⋯不但在货物运到以后凭货物预付垫款，这是完全合法的，以
及凭提货单预付垫款，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的[一种正常办法，照二
十年代的说法]，而且，除此之外，他们还做过完全不合法的事；他们在装
船以前，且有时在制造以前就对产品预付垫款。”⋯⋯“我曾经在加尔各答
买进汇票⋯⋯汇票的价款则带往毛里求斯去帮助食糖的种植；把汇票带至英
国，其中约有一半是拒绝支付的；因为在装运食糖前来时，并未保留作支付

                                                
② 《报告书》，第 7页。
③ 同上书，第 11页。
① 本书第 302页。
② 《报告书》，第 15页。



这些汇票之用，而早已抵押出去⋯⋯用以支付它在装运以前、实则差不多在
制炼以前先已担负的债务”。局面非常尴尬。①

这种对来自无法控制的来源的货物预付垫款制度的风险，在二十年代时
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从 1823 年的调查人员对东、西印度贸易之间所作的
对比中可以看出。在后一项贸易中风险比较少，他们这样指出，因为多数种
植园是抵押给英国商人的。在伦敦、布里斯托尔或利物浦，对于他们的情况
多少总知道些，并且预付垫款的受托人能以确知他所交接的究竟是合法货
主，即能以抵押货物“来支付先已负担的债务”的那个人，还是从法律观点
上看只不过是和他自己一样一个“代理人或代理商”那种委托人。但是，调
查人员补充说，很多咖啡和其它产品是照例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这两个
地方的未抵押过的地产上的，凭这种地产而预付的垫款也是照例或多或少地
带点盲目性。
所冒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开放不久的国家新近进行的贸易在所
难免的风险。这种风险以西印度群岛为最少，因为贸易是旧有的，贸易条件
比较稳定，对于“各关系方面的情况”也比较容易了解。在西班牙贸易垄断
权新近才随着缔造新共和国的革命而消逝的南美各地，则风险最大。作为独
立商人的贸易的东印度贸易，也比较年轻，并且也还没有完全开放：新贸易
部门还在成长中。在每一种贸易上——无论进口或出口——对寄售货物预付
垫款的制度，在以合理的谨慎态度管理之下所带来的风险，终归比试销制度
的风险要少些。当然，这两种制度是相辅而行的。往往同一个人既是商人又
是代理商或代理人。①有些货物他直接了当地买进、进口、并且一直保留到
能以卖出时为止；对于另一些委托他出售的货物，他在售出以前就签出了高
达可能市价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承兑票据作为预付垫款。转过来，如果需
要的话，他也可以用他自己的货物或委托他出售的货物为担保，从银行家和
其他资本家那里取得垫款。
这种对寄售货物预付垫款的办法并不仅以热带和亚热带贸易为限，虽则
在这两种贸易上是最最重要的，如果贸易还要继续进行的话。例如，意大利
蚕丝就是由伦敦经纪人代委托人出售的。英国的蚕丝贩卖商和制造商可以得
到那样长期的信用——总是有顺着供应连锁一手转一手的长期信贷，如果最
后消费者是一个时髦人物的话——致使售货人往往有六个月或十二个月得
不到现款。在这期间，他已经凭意大利委托人所开的票据而先已作了记帐预
付，而委托人自己也曾经对本人很可能就是内地蚕农的最终所有主预付了垫
款。②西班牙和德国羊毛以及美洲棉花的情形亦复如此，虽则不至于耽搁到

                                                
① 伊凡斯：《1847—1848年的商业危机》（Evans，D.M.，“The CommercialCrisis of 1847—1848”），第

81页，引用了国会对危机的调查。
① 《报告书》，第 4页。
② 同上书，第 6页。



这样荒谬的程度，而且最终所有主多半是殷实的人——萨克森或西里西亚的
绅士和卡罗利纳的种植园主。③棉花进口商——这种业务现集中于利物浦—
—几乎总是兼商人职能和美洲运商的代理商职能于一身的。在进口商的背后
有经纪人，也就是——自从大约战争结束时起——曾经替利物浦内地大纺织
公司代购所用大部分棉花的那一类人。到 1815 年为止一直发挥着重要职能
的曼彻斯特棉布商和他在其它制造业城市中的同行，正逐渐被淘汰。如眼光
远大，他们自己就变成为经纪人。缔和时，这类人在曼彻斯特还有一百多个，
只是铁路给了他们一个一蹶不振的打击；但是从 1815 到 1830 年，他们就已
经一步步地削弱了。供求的知识渐渐集中于德林克华特·拉思博恩和霍耳茨
在十八世纪创立的那个经纪人阶层，财势也随以俱归。有些经纪人买进；有
些卖出；有些既买又卖。进口商在进行售货时照例从他们那里得到垫款，虽
则和蚕丝贸易的支付期限或旧曼彻斯特棉货商贩的支付期限比较起来，利物
浦的期限是很短的。他们是十天的信用和三个月的期票。兰开郡使商业机器
加快起来了。①

委托售货和受托人预付垫款办法无论在对国外或国内的谷物、种籽、干
酪和粮食贸易方面，都很通行，而以在英爱贸易方面尤为突出，尤为重要。
②据说这种办法对于经济困难的爱尔兰生产者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话诚然
不错。在这方面的信用通常期限也不像在某些贸易上那样长；但是委托人既
是那样亟需现款，以致受托人——主要是伦敦谷物产品经纪人——在他们自
己能以售出货物收进现款以前须经常进行垫付。他们正像食糖和咖啡经纪人
那些同行一样，履行着资本家的那种负有风险的正当职能。
这类的公司乃是委托售货和预付垫款制度以其善意为依存的那个最终
资本家集团的主要成员，也就是 1823 年的调查人员称之为“银行家、谷物
代理商和经纪人”所组成的那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惯于给商人以垫款”的
正是他们。③因为资助谷物进口的周转具有突出的全国重要性，所以不妨以
谷物代理商为例。他们的同行，即“以他们大抵所经营的货物而著名的”那
些产品经纪人和票据经纪人，在他们——就坎贝尔的材料而言——仍不过是
名符其实的经纪人的坎贝尔时代，就是一个重要人物和庞大信用集团了。“他
们的业务是为商人进行交易；趸买货物；和收取汇票，为此他〔？他们〕从
中抽取一笔称作佣金的酬报。”①在 1830 年这种纯粹的佣金仍广泛通行，但

                                                
③ 同上书，第 7页。
① 《报告书》，第 14—15页。埃利森：《棉花贸易》（Ellis，“The Cotton Trade”），第 165页及以下。

丹尼尔斯：《一个曼彻斯特棉纺公司的早期记录》（Daniels，G.W.，“Early Records of a Manchester Cotton

Spinning Firm”），《经济季刊》，1915年 6月号，第 179—180页。
② 《报告书》，第 12页。
③ 同上书，第 10页。
① 《伦敦行名录》（1747—1757年），第 296页。



是在这期间——在委托售货制度的大力帮助下——从经纪人当中已经涌现
出很多实力最雄厚的英国商业公司，也就是与其说靠佣金为生，毋宁说靠自
己所积累的财富和个人信誉的正当运用为生的真正资本家。一个成功的票据
经纪人也差不多同样地不再仅仅为商人于必要时设法获致汇票了；他靠了自
己的资本，已渐渐成为具有十九世纪中叶票据经纪人基本条件的人物——即
广泛经营国内外票据而自负盈亏的票据商。在 1820—1823 年，伦敦最大的
“票据经纪人和货币代理人”理查逊·欧威兰公司的托马斯·理查逊“每年
约有二千万的”营业额，“有时还不止此数”。②除经纪人外，还有真正的
商人，这些商人在业务发达之后，就越来越不“从事于冒险”，转而利用他
们对人和市场的知识来资助别人的冒险事业了。③

正如国内贸易方面的银行家可能仍然是商人，同样对外贸易方面的经纪
人、商人和银行家也不完全是各不相同的类型。产品经纪人在独立进行冒险
事业时，往往从事于商业活动，在给顾客以信用贷款时，则从事于银行活动。
从票据经纪人一跃而成为欧威兰·葛尼公司的那位理查逊·欧威兰公司的合
伙人塞缪尔·葛尼，在 1833 年的一个国会委员会中自称为“票据经纪人兼
银行家”：①公众则称他为“银行家之银行家”。一个资本家产品经纪人，
如果所经营的产品刚巧是国内外都有出产的，自不会把自己的营业或信贷仅
局限于无论国内或国外贸易一方面，正如一个票据经纪人在票据已经是国内
贸易上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时，不会自行局限于仅仅国外贸易方面的票据一
样。交通的迟缓给予伦敦和僻远各郡之间的产品贸易以类似对外贸易的性
质。巨额的爱尔兰产品贸易基本上是对外性质的，因为它是在经济类型大相
悬殊、地理环境各异的地方之间进行的，而且这两个地方直到 1825 年还能
以对这两地之间的往来贸易抽收关税。一个纯粹的银行家，纵使定居在一个
有对外贸易关系的城市里，也并不仅限于给某一类商人以垫款。②但是已经
有一小批行号渐渐以某一种资助对外贸易的特殊方法为专业了。它们把自己
的名字借给进口商使用，并承兑凭海外寄售货物所开立的汇票，从而使汇票
在市场上容易出售得多，更由于它们对各有关方面的了解，而给予整个贸易
过程以便利和保障。1833 年，这个阶层的一个代表人物曾和葛尼一同作证。
③提默锡·威金——这就是他的倔强的名字——过去曾经是曼彻斯特的进口
商。问以目前职业时，他说他是一个对外银行家。问以工作时，他说是“承
兑开往国外的票据”和“接受开自世界各地的汇票”。这是一个有了充分发

                                                
② 《报告书》，第 79页；它们大部分是以货物为担保的产品经纪人的汇票。[金：《伦敦贴现市场史》（King，

W.T.C.“History of the London Discount Market”）（1936年版），第 25—26页。]
③ 自十六世纪以来，英格兰就一直有这一类人。托尼：前引书，第 66页。
① 《商业和工业审查委员会》（“S.C.on Commerce and Industry”）。
② 关于一般银行业，参阅本书第 7章。
③ 《商业和工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1930号及以下。



展和专业化的承兑行号，也就是很多年后华尔特·白哲特称之为伦巴街组成
分子之一的商人银行家。威金是一个并非不愿描述他的工作的生手。从事于
这种工作的肯定还有一些资格更老、实力更雄厚、而且更加守口如瓶的行
号。①



第七章  货币、银行、保险和
特殊商业组织

在英王乔治四世治下，英国通货结构稳稳地奠定在那些指定的基础上，
有将近一个世纪没有移动过。1819 年的“皮尔条例”（乔治三世，第 59 年，
第 49 章）曾经责成英格兰银行，正如自 1821 年 5 月 1 日起的情形那样，按
三镑十七先令十又二分之一便士的价格，也就是按每两黄金的法定价格，以
纸币收兑金条。自 1823 年 5 月 1 日起，则必须以英国的新金币，即一镑金
币和半镑金币随时收兑它的所有纸币，关于新金币的铸造，则早在政治家们
认为恢复现金支付已为期不远的时候就结合着 1816 年条例（乔治三世，第
56 年，第 68 章）而有所规定了。事实上，自 1821 年 5 月 10 日起，它就开
始随时以黄金收兑小额纸币，即五镑以下的纸币。①皮尔条例也已经清除了
限制贵金属贸易的一切古老法律；甚至连英国货币也可以自由买卖了——虽
则不能熔毁。在伯明翰，事实上货币还是有人熔毁的，“其经常和公开，几
乎和铁或铜无异”；②买卖货币“过去虽为法律所禁止，但始终都在进行。”
根据一项有关条例（乔治三世，第 59 年，第 56 章），英格兰银行不得未经
国会授权而为政府垫款，但准购买国库券，或凭国库券垫款，如果这项业务
的金额是按年提出国会的话。
所以，在缔和六年之后，也就是英格兰银行首次获准拒绝收兑纸币二十
四年之后，战时应变的货币制度告一结束，金本位制终于确立。
联合王国是唯一的一个金本位国。英格兰也是唯一的一个拥有这样一种
银行制度的地方，在那种制度下的中央全国股份银行享有股份银行的垄断
权，国家银行业务的垄断权，和对首都其它一切银行的最终储备，即全国唯
一真正的黄金储备的监管权，而且除应随时以黄金收兑纸币，此后不得发行
票面小于五镑的纸币，和未经国会许可不得借款给政府外，没有任何法定义
务。它鹤立于大多数实力雄厚和卓著声誉的大约六十家私人银行①和将近八
百家②性质各异的私人地方银行之中，而所有那些地方银行都是同许多这类
银行所自出的谷物商的机构、杂货商、茶商、或绸布商的店铺一样地不受国

                                                
① 〔根据乔治四世第 1和第 2年第 26章许可法的条例，这项条例也影响到皮尔条例中的六条规定。参阅威

廉·沃德在《1832年英国银行特许证委员会》（“Commit- tee of secrecy on the Bank of England Charter，1832”）

（1831—1832年，第 6卷，询问案第 1944号）的作证，和阿克沃思：《1815—1822年英国的财政改造》

（Acworth，A. W.，“Financial Reconstruction in England 1815—1822”），1925年版。〕
② 阿特伍德：《论货币，敬致阿瑟·杨格先生》（Attwood，T.，“Observationson Currency…to Arthur Young，

Esq.”）（1818年版），第 121页。
① 在 1832年有六十二家：参阅卡尔·戈林在那一年委员会中的保证。
② 在 1821年有七百八十一家：吉尔巴特：《银行业务实践论》Gilbart，“PracticalTreatise on Banking”）（1827

年版），第 95页。



家管制的——除去在唯一的一件事情上。这个受管制的事项就是它的纸币的
票额。1775 年国会曾经禁止它们发行二十先令以下的纸币，1777 年又禁止
发行五镑以下的纸币。后来又恢复二十先令纸币；但是在 1804 年纸币加征
印花税，并自 1808 年起发行人须缴纳发行执照税。国家至少明白它自己的
作法。1819 年的立法曾打算再行禁止小额纸币的发行；并且已经训令英格兰
银行筹措黄金，俾能收回这些小额纸币。黄金已经准备就绪；但是在 1822
年国会又改变方针。乡村绅士害怕谷物市场上的暴跌而渴望把货币紧缩的步
伐放慢下来；所以银行奉准在 1823 年以前照旧以它们的一镑纸币流通。①继
而国会又改变方针，根据 1826 年初通过的一项条例（乔治四世，第 7 年，
第 6章），凡五镑以下的英格兰纸币不再征收印花税，已贴印花的纸币在 1829
年 4 月 5 日以后不得重行发行。但是银行对于它的纸币和其它负债究应保持
何种储备，或何种形式的储备，国会却始终没有进行过辩论。
伦敦没有一个银行家曾发行纸币达五十年左右。②他们一直认为英格兰
银行的纸币和支票——用支票作巨额支付在十八世纪的伦敦就已经成为通
例——已足敷他们的一切需要。他们以准许顾客透支的信贷办法而不以见票
即付的票据办法放款。③地方银行家，除少数例外，基本上都是纸币发行人：
他们很少使用支票。在 1779 年以后，他们的纸币提供了一种非常需要的通
货，尤其是在北部工业区，那里因缺乏现金，致制造商有时为支付几先令的
帐目而不得不用承兑票据，并以兼营酒馆的“银行家”贴现的借据支付手织
机织工的工资。④奇怪不过的是，在恢复现金支付之后，在英格兰银行纸币
真正流通的伦敦区域以外的唯一重要地区就是南兰开郡。⑤英格兰银行小额
纸币在那里甚至作支付工资之用。为了这项用途，更以铸币、地方纸币、借
据和“实物工资”来补其不足。“带有商业汇票性质的大量小额票据也同样
地常常在发行”；①并且著名行号的商业票据通过背书也差不多像纸币一样

                                                
① 参阅董事为 1832年委员会所写的《备忘录》（“Memorandum”），第 69页：关于价格的暴跌，参阅前

引书，第 133—134页。
② 卡尔·戈林的作证，同上。
③ 但是鉴于吉尔巴特在《银行业务实践论》（第 2节，《银行的功用》）中对于支票制度的优点所作的非

常浅近的说明，则商业界公众的无知可见一般。
④ 格林顿：《曼彻斯特的银行和银行家》（Grindon，L.H.“Manchester Banksand Bankers”）（1877年版），

第 33页。
⑤ 约普林：《论英格兰和苏格兰银行的一般原理和现行办法》（On the GeneralPrinciples and Present Practice

of Banking in England and Scotland”）（太恩河畔的纽卡斯耳，1822年版：重刊于《小册子丛刊》

（“Pamphleteer”），1824年，第 24卷，第 529号——上文所引据的版本），第 545页。参阅本书第 338

页。
① 格林顿，同上。约翰·劳埃德是不会不了解的，据他说，在 1825年前后，在曼彻斯特的流通额中票据占

九成，黄金和英格兰银行纸币占一成（吉尔巴特：《银行业务实践论》，第 35页注）。但是地方银行家委



地辗转流通，虽然这种办法在 1821 年已经不像十年前那样普通了。
英格兰银行纸币并不是到处受欢迎的。“在更北的各郡，人们但有办法，
就不愿接受一张英格兰银行纸币。”②每一个地方银行家似乎都有一些。在
伦敦，地方银行家总是就市银行家之中保持一个往来行，往来行的主要任务
就是在必要时为他将地方上的伦敦汇票兑现。这时既然又可以保有黄金，地
方银行家自然可指望通过他的往来行用汇票或银行纸币兑现的办法来取
得。地方银行家往往是在这个持续达二十年以上的纸币制度之下历练出来
的，而没有保持黄金储备的习惯。③因此，正如赫斯基森在 1828 年所说，英
格兰银行，一旦遇有风潮，“七、八百个〔黄金〕漏巵⋯⋯就一齐洞开了。”
④

当时并没有任何有力的传统作为地方银行家的指南。每一个人都以自己
认为最好的办法去使用手头的现金。没有任何标准化的投资。每一个地区有
它自己的特点和需要。没有合作也没有互相学习。例如，伦敦对存款不付息，
但处理往来存款也不收手续费。在地方上，则往往收取手续费，也有时给付
利息，但一般只是对定期存款而不是对往来结存付息；而定期存款却是罕见
的。正如 1827 年吉尔巴特所说，“伦敦银行家是替他的顾客保管现金，但
是地方银行家则主要是替他的顾客垫款。”①

有一些小的地方银行家既不是受过良好教育，或精明强干的，也不都是
诚实无欺的。就是撇开特殊的危机时期不谈，他们倒闭的频繁也殊足惊人。
自 1815 至 1830 年没有一年不至少有三家银行倒闭，十五年之间银行家破产
的总数达二百零六起。倒闭通常不外下列的两种原因，不是用自己的资金进
行投机，就是给单独一个行号以太多的贷款，以致那个行号一旦破产，也就
把它们拖倒了。有巨额资金供作投机之用的银行家寥寥无几。一个慎重的小
银行总是把它的业务局限于这样狭窄的范围，只用“由发行纸币所筹借的资
金和比较为数无多的、大抵是无息的存款进行贷放⋯⋯和买卖伦敦汇票。”
贷款则“基本上是以〔本行纸币〕对这类短期汇票进行的贴现为限⋯⋯因为
通过它的伦敦代理人可以随时变成现钱。”②这种安全的慎重标准看上去并
不是很多银行家都能始终坚持的。

                                                                                                                                          

员会的秘书在 1832年说，“关于兰开郡票据和纸币的流通额⋯⋯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我认识一位布拉克

本恩和曼彻斯特的银行家⋯⋯在 1825年曼彻斯特一镑纸币的流通额已超过十四万镑。”《1832年委员会》，

询问案第 5327号。
② 约普林，同上。
③ 参阅同上，1832年西部银行家文森特·斯塔基的作证：“的确”在必不得已时他仰赖于英格兰银行的黄

金。询问案第 1145号。
④ 1862年 2月 10日，《韩氏国会实录》（新编），第 14卷，第 237号。
① 《银行业务实践论》，第 7页。
② 约普林，前引书，第 536—537页。



在苏格兰，在恢复现金支付时情况却全然不同。银行的数目很少——在
1826 年只不过三十六家——其中有四家是不发行纸币的私人银行。③很少几
家私人银行这时有重要业务可作，几乎没有一家从事发行。在这个银行体系
的顶端有三家“依照立案的性质大约是有限责任的”④老牌特许股份银行—
—苏格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英格兰麻业公司。直到 1831 年才奉到特
许但实力早已很雄厚的是 1810 年创立的新商业银行。甚至在 1700 年以前，
苏格兰银行就已经在格拉斯哥、阿伯丁、敦提和蒙特罗斯各地试办分行了；
但是它的这些分行从 1774 年起才开始有成功的发展。①在 1826 年它有十六
个分行。1774 年之后不多几年，皇家银行曾经步它的后尘而在格拉斯哥创办
了唯一的一个无关重要的分行；但在十九世纪初期，麻业公司和商业银行正
在一切应设分行的地区遍设分行。1826 年麻业公司已有二十七处，商业银行
有三十一处。②在英格兰却没有一个分行。随着分行在苏格兰的普遍设立，
苏格兰各银行有了增加资本的力量：在 1821 年苏格兰银行和皇家银行各有
资本一百五十万镑，麻业公司五十万镑，商业银行名义资本三百万镑，实收
四十五万镑。③除英格兰银行外，英格兰没有一家银行的资本——无论名义
上的或实际上的——是公众所得而知的。
在这些中央特许的苏格兰银行之下有一系列地方银行，其中很多都实力
雄厚，正迅速地吞并着其余的私人公司。这一类中的一个典型第一流行号就
是 1767 年成立的阿伯丁银行公司。（可以注意的是，直到 1771 年，还没有
任何一类银行在曼彻斯特开办起来。④）它的原始资本七万五千镑，实收三
万镑。任何非银行业务都为本身章程所禁止，所以它一直是既安全而又成功
的。在 1821 年，实收一百五十镑的一张股票，计值一千四百镑：在 1836 年，
价格已是三千镑。在 1826 年共有股份合伙人四百四十六人。①这样一个机构
并不是一个法人；因为法人的权利只能得自英王，而这个阿伯丁银行不过是
阿伯丁人所创立的。但是苏格兰人的法律既没有任何禁止设立股份公司的规
定，所以它采取了除法人资格外股份公司的全部结构。这在法律事务方面免
不了要有一些繁难的手续——在 1826 年，从法律观点看，商业银行乃是一

                                                
③ 《苏格兰和爱尔兰期票审查委员会》（“S.C.on Promissory Notes inScotland and Ireland”），1826年（第

3卷，第 257号）。报告书，第 5页，另吉尔巴特：《银行业务实践论》，第 59页。
④ 克尔：《苏格兰银行史》（Kerr，A.W.，“History of Banking in Scotland”）（1902年版）第 7页。英格

兰麻业公司并不是一个正式银行，而是一个事实上的银行。
① 克尔，前引书，第 28、115页。
② 《1826年报告书》，第 5页。
③ 克尔，前引书，第 161、152页。
④ 格林顿，前引书，第 4页。〔关于制造商所发挥的银行作用，参阅渥兹华斯·曼：《棉纺织业和兰开郡

工业区，1600—1780年》（1931年），第 92—93页。〕
① 《1826年报告书》，第 5页。



个拥有五百二十一名合伙人的行号——但是股份企业的其它优点，当然连同
无限责任，都完全得到了保证。
在这一类比较小的银行和私人银行本身之间并没有很明显的界限。大多
数股份银行，不论大小，都采取了一个地方性的半公半私的名称——诸如佩
斯利银行公司、斯特林商业银行公司、福尔克尔克银行公司等等。它们各有
分成股份的一定数目的可转让的资本。但是由于它们股东的寥寥无几，所以
又和只有少数合伙人的普通英格兰银行颇为相似：“它们虽冠以一个地方的
名称，却只不过是一些由少数私人组成的银号而已。”②在 1826 年，佩斯利
银行有六个合伙人；斯特林银行有七个；福尔克尔克银行有五个。它们由于
股份的易于转让而带有一点公共的性质，但是在所有其它各方面，却都是私
人性质的。最后是私人银行本身那个迅趋没落的集团。到了 1820 年，“仍
有纯粹私人银行积极从事活动的，只有爱丁堡一地了”；③在爱丁堡，私人
行号和已经变得多少有点死气沉沉的公共特许银行之间曾经有过种种不适
当的密切关系。在 1810 和 1821 年之间来自那个新商业银行方面的竞争，曾
经激起了特许银行的新活动，并插手于私人银行的剩余业务。每一个重要的
苏格兰银行，不论其属于哪一类，都发行纸币，所以支票制度没有得到多大
发展。
公共性质、分行制度、总行的集中于爱丁堡和苏格兰“业务”范围的狭
小已经导致银行业务在很大程度上的划一。由于实收资本数目之大以及主要
行号寿命之长，已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信用。定期存款是一种普通的习惯。
十镑以上的小存户受到鼓励，而在英格兰却一般是不受迎欢的。甚至对活期
存款结存的付息都差不多是普遍的。完全靠存款利息为生的“人很多”，据
1826 年一位苏格兰证人对下院委员会这样说。①在那个时候据这同一位证人
的估计，所有苏格兰各银行的定期存款“远不止二千万镑。”各类银行的纸
币就是一般的通货，尤其是一镑纸币，所以苏格兰银行家夸口说，“如果可
以选择的话，工人阶级十分之九⋯⋯都宁愿要一张一镑纸币而不愿要一个金
镑。”②没有一个人担心任何纸币会突然丧失币值，像英格兰地方银行纸币
常常发生的情形那样。靠了下述那种著名的“活期信贷”制度，银行的信用
往来增加了，苏格兰的财富也随之而增加了，在那种制度之下，凡是老成持
重、勤勤恳恳的人，“拿一点钱作创业之资”，而这点钱是大家知道靠了本
人的勤劳而得来的，那么只要他们能得到“再稍微多一点的资产、再有人肯

                                                
② 在 1826年有四百多个合伙人的银行计三家；另一百多个的三家；二十至一百个的六家；二十个以下的十

七家。《报告书》，第 5页。引文录自克尔，前引书，第 123页。
③ 克尔，前引书，第 160页。
① 《苏格兰和爱尔兰期票审查委员会》，1826年，第 165页。
② 苏格兰银行家罗伯特·贝尔致吉尔巴特函：刊载于吉尔巴特书的后期版本（当他所著的两本书合并成为

《吉尔巴特银行论》〔“Gilbart on Banking”〕时），即 1873年版，第 500页。



于鼓励他们”而不辞“作为他们⋯⋯银行往来的保证人，”就不难取得在一
定限额内透支的便利。“出身寒素的青年⋯⋯佣工⋯⋯甚至于农业佣工⋯⋯
以对他们自己来说极可钦佩、对他们的国家来说殊有裨益的方法而变成为大
农场主或制造商，从而跻身于缙绅之列的，颇不乏其例。”①

现金支付刚刚恢复，就有一批英格兰人开始宣传苏格兰制度的优点，并
主张在特威德河以南予以采行了。1822 年 2 月，托马斯·约普林的那本《论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银行原理和现行办法》（“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Present Practice of Bankingin England and Scotland”）的小册子，连
同一份纽卡斯耳及地区股份银行计划书在纽卡斯耳问世了。这本小册子销行
甚广，并且在曼彻斯特、利物浦和其它各地的商人集会上都加以广泛的讨
论。两年之后，一种新的版本，连同这段间隔时期的发展概略，一并在伦敦
的《小册子丛刊》上发表出来。约普林注意到了如何在截至 1818 年为止这
二十年间英格兰有二百三十家地方银行破产，“⋯⋯多半是远超过任何正式
商业的一个平均倒闭数字”；如何“有时整个地区的银行仿佛受了传染病一
样地一齐倒闭，正如一两年前南爱尔兰的情形”和稍早一些时候达拉姆的情
形那样；以及如何四十几年来苏格兰没有倒闭过一家股份银行。苏格兰人，
据他说，认为他们各主要银行的信用“堪与英格兰银行本身媲美”。而且，
这些银行彻底地发挥了他所认为是一个银行家的主要职能，而在这一点上至
少英格兰地方银行是肯定没有做到的。银行的主要职能就是要扮演一个“资
本商人”，一个自由、正规和公认的资本买者和卖者的角色。“现在，苏格
兰银行家之于金融市场，正如一个商人之于其它商品市场一样。他们向那些
有钱贷放的人借入，而贷放给那些需要借款的人，了解双方的情况，并抽
收⋯⋯1％的佣金。”作为这种情况的一个反衬，他扼述了平均英格兰地方
银行的狭窄业务范围和为数有限的一群信心不太大的存款人。约普林并不是
一位对英格兰银行吹毛求疵的人，但是他的加强地方股份银行的方案却蕴有
终止英格兰银行垄断股份银行纸币发行业务之意；虽则他在 1823 年首先提
出了这样的论证，①认为该行的特许状事实上并不“妨碍储存资金的公共银
行的设立”，而只不过给以纸币发行垄断权而已。他虽然担心在 1833 年下
一次换发特许状之前，修改特许状未必可行；但是“作为一个股份公司的这
种专有的银行权利”既然“除在伦敦和兰开郡两地之外⋯⋯对于英格兰银行
并无好处⋯⋯”；而兰开郡纸币流通上的利润既然又“很可能是偶然的结
果”，所以他深盼能早日订定办法，给予他的纽卡斯耳银行以充分自由。为
了这个目的，他发起了一个运动，并分访适当人士，李嘉图亦在访问之列。
“我始终赞成对该行的抨击，”李嘉图曾经在 1815 年致函马尔萨斯说，“如

                                                
① 《苏格兰和爱尔兰期票审查委员会》，第 272页。
① 在他的《银行论第三版补篇》（“Supplementary Observations to the thirdedition of an Essay on Banking”），

第 84页中。



果我有足够的勇气，我也会参加进去。”②他在 1822 年国会议席上曾斥该行
董事为通货问题的不学无术的外行。
1822 年初，政府事实上已经准备听取任何加强地方银行并顺便听取一下
增加通货的计划了；而且利物浦勋爵③对于李嘉图的意见向来是尊重的。④至
于究竟在三、四月间开始的那项政府措施是否——如约普林所说——由于他
的 2 月的小册子，则殊可怀疑。英国政府曾经同英格兰银行有过一次商谈，
准备将该行的特许状展期到 1843 年，来换取在伦敦周围六十五英里半径以
外设立股份银行的这样一项立即的变革。由于地方银行家和其他人士的反
对，致这项计划在已于国会中宣布之后而予以放弃；政府则满足于延长地方
一镑纸币的寿命这样一项权宜措施，而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加强发行行号或
允许比较强有力的行号同它们竞争。①

在这期间，李嘉图正考虑着一项针划，想在 1833 年以后把全国整个纸
币发行集中在一个由五名委员组成的机构手里，由他们以国家银行的名义接
管英格兰银行和其它所有银行在这方面的业务。②他建议“禁止那些委员和
阁员之间的任何银钱往来，以防止他们之间的一切交接。”根据一项原本很
难推行的办法，拟准一镑纸币通行于地方但不得在伦敦流通。但这项计划只
不过是一个大纲而已。1823 年夏季李嘉图将它写成书面，但是在那年 9月 11
日“这位开明、敦厚而又真正善良的议员”经过了一场最痛苦的疾病之后而
与世长辞。③他的计划在第二年照原样出版；但是托马斯·约普林说，“如
果李嘉图先生对于我们地方银行流通理论有了解的话，他会”宁建议设立股
份公司，而“绝不会建议”设置“政府官员”的。④

在 1823—1824 年的贸易繁荣之后有了十九世纪股份公司的第一次大涌
现，即 1824—1825 年的那一次，在这期间，于六百二十四项急就的计划之
中，有一百四十三项始终没有达到说明究需多少资本的程度；有二百三十六
项虽提出了这种说明并且发出了计划书，但始终没有发行股票；有一百一十

                                                
② 转引自安德雷亚德斯：《英格兰银行史》（Andreades’，“History of the Bankof England”）（1909年版），

第 20页，福克斯韦耳教授的序言。
③ 利物浦勋爵是自由贸易论者，时任首相。——译者。
④ 关于利物浦勋爵在二十年代经济政策中的供献，参阅哈勒维：《英国人民史》（Halévy，E.，“Hist.du peuple

Anglais”）（1923年版），第 2卷，第 197页，并散见各页。
① 转引自安德雷亚德斯：《英格兰银行史》（Andreades’“History of the Bankof England”）（1909年版），

第 264页。约普林于《小册子丛刊》，第 563—565页。1822年 4月 29日卡斯尔雷的演讲。《韩氏国会实

录》，第 7卷，第 160—162页。哈勒维，前引书，第 2卷，注 107。斯马特：《经济年鉴》，第 2卷，注

78。
② 《设立国家银行的方案》，《李嘉图论文集》（“Works”），第 499页。
③ 《观察家杂志》（“Observer”），1823年 9月 15日。
④ 《小册子丛刊》，第 573页。



八项虽欣然看到它们的股票上市，但继而又被放弃；另有一百二十七项在
1827 年虽依然存在，但一千五百二十万镑的实收资本总额，市价却只值九百
三十万镑了。①在幸存者之中有曼彻斯特—利物浦铁路、通用汽船航运公司
和四十四家矿业公司，而，无可避免地，没有一家英格兰的银行。但是有四
家苏格兰新股份银行创办了起来，其中三家是永久成功的②——由四百七十
个股东分认资本十五万镑的阿伯丁市郡银行；资本十万镑的阿布罗斯银行公
司；和 1824 年计划由三家公司合并组成、名义资本为五百万镑而其中已发
行五十万镑的苏格兰国民银行。按照苏格兰的惯例，国民银行立即开始组设
分行：到了 1833 年，开业的已有二十四处。
在 1825 年年底倒风大作的时候，苏格兰并未幸免；但是它的那些有了
充分发展的股份银行、它的新股份银行、以及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所有银行
却都得免于难。威克的开司内斯银行公司倒歇，但为商业银行所合并。仅仅
八个合伙人的斯特林银行公司倒闭，但却是十足清偿的。只有自 1825 年 12
月 5 日停止支付而一直苟延到 1829 年的法伊夫银行公司终以股东的巨大的
损失而告破产。每股须以私产偿付五千五百镑以履行其无限责任。英格兰所
受的打击更重。在 11 月底，以总行设于普利茅斯的那家实力雄厚的西部行
号之一，威廉·埃耳福德爵士银行倒歇。温特沃思公司那家以实力雄厚著称
的约克郡行号踵随其后。③到了 12 月 3 日，波耳·桑顿公司那家同样著名的
行号破产；此外还有其它几家。就 1825—1826 年这两年来说，对地方银行
家发出的破产委任令不下八十件之多，虽则很多破产的行号还能每镑偿还二
十先令并恢复营业。①

关于英国银行法和惯例的一切时评似乎都是不无正当理由的。论通货问
题卓有见地的利物浦勋爵久已嫌弃这种银行法和惯例了。他和皮尔急于要把
批评变成法律。皮尔在 1826 年 3 月 13 日的一篇演讲中，②给了相颉颃的苏
格兰制度以一番甚至强大其词的赞美。然而他并不是对整个制度都加以赞美
——向为评论家坚持认作是特别危险的一镑纸币那种特定形式的支付契约
就不是他所赞美的。皮尔和赫斯基森都认为它有助于把金镑币逐出流通范

                                                
① 英格利希：《在 1824和 1825年期间所组织的股份公司全貌》（English，H.，“AComplete View of the

Joint-Stock Companies formed during…1824 and1825”）（1827年版），第 28页。
② 甚至第四家也存在了十年之久。克尔，前引书，第 191页。
③ 麦克劳德：《银行的历史和惯例》（Macleod，“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Banking”）（1883年第 4版），

第 2卷，第 115页及以下。利兹银行家威廉·贝克特对 1832年的委员会说，温特沃思公司管理得很糟。
① 数字见吉尔巴特：《历史和原理》（Gilart’s“History and Principles”）（1834年版），第 96页。安得雷

亚德斯在前引书第 252页上说地方银行的倒闭计有三十二起：在第 254页上引据皮尔的说法为七十六起：

麦克劳德在前引书第 2卷，第 116页上说是六十三起：鲍威尔：《金融市场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the

Money Market”），第 330页上说是七十九起。
② 《韩氏国会实录》（续编），第 14卷，第 286号。在这次演讲中提及七十六起银行倒闭案。



围，或保持在流通范围以外，而这是五镑纸币所不会的。况且，银行的力量
愈薄弱，据论证，它就愈有赖于小额纸币的发行。作为强使金镑币通用的一
种手段，并从而建立此后八十八年成为英国通货之特色的公众手中的黄金储
备，这项废除小额纸币的建议是合乎时宜的；虽则在 1826 年这种特殊形式
的黄金论并不流行。就当时所可利用的条件和知识来说，废除小额纸币比之
由白厅来改进那七、八百家发行小额纸币的银行所用的方法和组织也轻而易
举得多。从苏格兰方面可以看出，在一镑纸币和不健全银行之间并没有任何
必然的联系；虽刚一个英格兰人尽可指出，在可以自由买卖黄金的一个现在
所谓的金本位国家里，苏格兰银行业的永久健全性正有赖于总有一个地方存
有一笔适当的黄金储备。在 1825 年，苏格兰事实上曾经有过“很大量的”
黄金需求。①一旦听说政府建议在它所计划的禁止英格兰小额纸币的立法之
后接着就对联合王国其余各地进行立法，苏格兰方面立即一致起而反对这个
得寸进尺、背信弃义的南部人，这个装扮成马拉基·马拉格罗特的吹奏风笛
曲的华尔特爵士。这个南部人从两院退到了调查委员会的幕后，②并且放弃
了这种立场；这种立场的放弃，如果真正是——照政治家们的说法——由于
见证人证明苏格兰懂得如何万无一失地管理一镑纸币的话，那么这种作法本
身就无异是承认，撇开某些纸币发行人的那种无可讳言的愚蠢打算和毫无疑
问的财政弱点不谈，一镑纸币是没有任何害处的。
根据有关纸币的那道条例——乔治四世，第 7年，第 6章——五镑以下
的纸币不得再行印制。已印制的在 1829 年 4 月 5 日以后不得发行或再发行。
在贸易景气的最初几个月中，英格兰银行，连同地方银行，一并受到了发行
过多的指责。事实上，它在 1824 年凭黄金而增加纸币发行之后，在 1825 年
初再度增加发行而却没有增加黄金。③这时它奉命以五镑以下纸币每星期的
流通额呈报财政部，报表则于政府公报上予以公布。既然没有加诸苏格兰各
银行以这样的义务，而它的纸币可无限制的继续发行（唯不得越过特威德
河），那么英格兰银行不如它们可靠也就是不无可能的结论了。在待遇方面
则更形成一鲜明的对照，因为英格兰银行的小额纸币并不通行于英格兰各
地，而苏格兰比较大的银行的纸币却向来是在苏格兰差不多到处流通的，并
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通于英格兰北部各郡：“既然是苏格兰的⋯⋯照理会是
自北而南的。”①

                                                
① 卡尔·戈林在 1832年这样说。《银行⋯⋯特许状报告书》（“Report on Bank…Charter”），询问案第

3074号。1826年一个可靠的苏格兰证人曾经说（《报告书》，第 50页）这种需求并不大。事实似乎是大

多数本地银行对黄金的需求比较小。人民所要求的是靠得住的货币。例如，文森特·斯塔基带入西部的黄

金就很少，而带去的纸币却有十万镑。《银行⋯⋯特许状报告书》，询问案第 1193号。
② 同前引书。
③ 董事诺曼在 1832年的作证。询问案第 2557号。他认为 1825年的发行是一个错误。
① 据认为是埃尔登勋爵所说的一句话。



但是，政府的确希望英格兰银行的纸币有比较广泛的流通：因此，毫无
疑问，也希望有这种公众对纸币的监督。在涉及银行组织的那项条例（乔治
四世，第 7 年，第 46 章）中，它破格为该行规定了开办分支机构的权利。
开办分支机构或许在任何时候都原不是不合法的；但是政府希望消除一切疑
虑。这一条款实际上无异是一道训令。利物浦勋爵久已想把出自安全而又部
分受到控制的那些来源的纸币流布于各郡。他“急于要英格兰银行开办分支
机构，”赫斯基森有一次这样说。②以往“该行始终不愿这样作”；③现在却
差不多是渴望开办分支机构了。“为了进一步调整英格兰某些银行家的合伙
关系”，④这项条例在本文中规定：凡不限定合伙人数的银行，得在伦敦六
十五英里半径以外营业，一如 1822 年的拟议，如果它们在伦敦没有行址而
所有“合伙人”对营业上的一切债务负无限责任的话。这项条例对银行所规
定的纪律比根据前一年国会对股份公司具有好感时所制定而一向适用于—
—至少就可能性来说——其它各种公司的那项条例的纪律，要更加严格些。
因为根据取消对股份贸易一切限制的乔治四世第 6 年第 91 章的规定，今后
颁给各公司——既是法人，也就是权利义务的主体——以任何特许状时，英
王有权规定各该成员应“⋯⋯按照英王陛下⋯⋯所认为适当的程度并依据英
王陛下所认为适当的章程和限制，各自以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对法人的债
务⋯⋯负责。”这项规定为特许状保留了对责任加以限制的余地，而对苏格
兰银行之类的未经特许的社团却把全部个人责任保留了下来。1826 年条例的
目的显然不是要限制英王依据 1825 年条例所享有的权宜处理权，就是示意
英王不得再行颁发银行特许证。
1826 年条例除规定首都银行业的区域外，还授权股份银行得以职务上的
名义进行诉讼和被诉讼。这是一种真正的便利，而是拥有成百名“合伙人”
的那些苏格兰银行在涉讼时所不会体会不到。
在 1826 年年底以前，英格兰银行就利用它的新法定权利在格拉斯特、
斯温西和曼彻斯特开办分行了。不到几年的工夫，它在伯明翰、布里斯托尔、
埃克塞特、赫尔、利兹、利物浦、累斯特、纽卡斯耳和瑙威治各地也都设了
分行。①后来又设立了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分行以代替埃克塞特分行。这些
分支机构并不仅仅发行纸币而已。它们还按照往往低于地方贴现率的线针街
贴现率承办票据贴现。它们办理“合伙人暂付帐”而不收任何手续费，但多
数地方银行家却是收费的。反之，它们既不像很多地方银行家那样对定期存
款——即六个月以上的存款——给付利息，也不像在苏格兰那样对活期存款

                                                
② 在和西部的地方银行家文森特·斯塔基谈话时所说。《纸币发行银行审查委员会》（“S.C.on Banks of

Issue”），1841年（第 5卷），询问案第 602号：斯塔基的作证。
③ 总裁霍斯利·帕麦尔在 1832年的作证。
④ 这一法令的正式名称。
① 在 1833年有 11个分支行。吉尔巴特：《历史和原理》，第 114页。



的结存给付利息；并且它们不许透支。它们以方便的条件发行银钱转移的信
用状。它们并不是照它们所由产生的环境原会指望的那样，开设在银行业务
特别薄弱、渴求健全货币的那些地区，而是开设在既有一般有效的银行又有
许多业务等待分支行去开辟的那些地区。它们的竞争似乎——差不多肯定地
——压低了贴现率和存款的利率；但是它们的刻板的政策对它们本身殊为不
利。特别是在米德兰和北部，商界都希望能够透支。在分行开办之初，地方
银行家对于它们那种除非纸币发行人同它们已立有往来户并且在帐上有足
敷的结存，就拒绝接受存户的任何“地方纸币”的作法，大伤脑筋。似乎英
格兰银行的分支行不但是一个赋有特权的竞争者，而且是一个半官方的纸币
监察人。这是很多实力雄厚而又管理得宜的地方银行深感不快的，那些地方
银行履行义务向不苟且，而且在办理贴现和各式各样的抵押业务方面都是保
守的，虽不是僵硬的。曼彻斯特英王街和伦敦洛思伯里街第 43 号的“琼斯·劳
埃德”银行只不过是市场巷第 104 号老约翰·琼斯先生的茶叶店的第二代经
营而已。然而这个大行号的合伙人（其中有一位早已把他的儿子塞缪尔·琼
斯·劳埃德送进伊顿大学和三一学院去求学了）是理应对于这样一个政策表
示遗憾，那个政策无异是说他们比苏格兰的商业银行公司还低一等，实际上
不过刚刚超过不负责任的茶叶店银行家阶段而已。不发行纸币的“琼斯·劳
埃德”银行在曼彻斯特所愤懑的，会是发行纸币的葛尼银行在瑙威治，或阿
特伍德银行在伯明翰所更加忿忿不平的。①

在 1827 和 1828 年地方银行曾两次呈文政府，反对英格兰银行的分支机
构。②这些分支机构的设立，据它们说，有“破坏久已存在于全国各地的一
般银行制度的明显倾向”。“贸易的繁荣、对农业的支援、一般改良事业的
增进和国家税收的畅旺，与现行银行制度的密切相关”是不难“清楚证明
的”。它们“对基于平等条件的竞争机构固无所抱怨；但是要它们同一个赋
有垄断权和种种排它性权益的大公司去竞争则确实有所不平。”它们生怕“这
个大公司”会变成为“全国纸币流通的主宰⋯⋯若再以这样惊人的权势武装
起来，那就难免危及财产的安定和国家的独立。”这是 1827 年的事：阁员
们回答说，对它们的意见“当予以最审慎和最认真的注意。”地方银行家们
的要求并不是什么给予注意所能满足的。它们的 1828 年请愿书结尾说：贵
部[财政部]大臣不以采取撤捎分支行的措施为有正当理由，[殊以为憾，]深
盼贵大臣等能就权力所及，于一切有碍呈请人等营业之事，惠予防止；于地
方银行制度，惠予调查，于可视为拟行申请换发银行特许状一事之有关方面
的地方银行家的权利主张，惠予考虑，并祈不再另行或续行颁给英格兰银行

                                                
① 英格兰银行各分支行和地方银行的早期关系的最好的叙述见 1832年威廉·贝克特（询问案第 1380号及

以下）、沃尔索耳的福尔斯特（询问案第 1497号及以下）和琼斯·劳埃德（询问案第 3360号及以下）的

作证。关于琼斯·劳埃德银行的历史，参阅格林顿，前引书，第 38页及以下和第 92页。
② 分别刊载于吉尔巴特：《历史和原理》的各项年份之下。



总裁及公司以任何特殊权益或垄断权。阁员们应允在“政府就换发银行特许
状事和英格兰银行进行任何磋商”时，不忽视地方银行的利益，并且事实上
他们的后任在 1833 年换发特许状以前的确对地方银行制度进行了一次全面
调查。但是除英格兰银行为本身利益计而自行决定关闭某些分行外，分支机
构还是照旧存在，而且英格兰银行纸币的习惯很快地从那些分支行传布开
来。到了 1833 年，有些领袖银行家渐渐地安之若素了。利兹的威廉·贝克
特认为“整个说来”那里的分行“是令人满意的，而且⋯⋯有助于银行业的
安全。”它并没有太妨碍他的主要业务，并且作为一个黄金取给者，它是有
用的。代表西部地方发言的文森特·斯塔基以及代表南威尔士发言的布雷昆
和默瑟尔的威金斯都同意这种说法。①
在 1826 年条例公布之后的第一年，英格兰银行的分支机构“在地方上”
发展之速，几乎同股份公司不相上下。私人银行家自然是敌视的，公众对股
份公司则抱怀疑态度。约克郡是采取行动的第一个工业区，在 1827 年时，
资本充足的银行正创办于哈德兹菲尔德和布莱德福。①在那一年兰开斯特也
开办了一家小银行，瑙威治则开办了一家比较殷实的银行。直到 1828 年 11
月曼彻斯特方始提出股份银行的计划。这项计划是“苏格兰式的”——一个
总行，而以分支机构分设于周围的制造业城镇。但是后来它的发起人之一，
曼彻斯特的第一任市长托马斯·坡特尔却率先反对这种苏格兰制度。他说：
“只有事事在自己亲眼目睹之下进行，方期事业有成，这同一原则也适用于
银行业。”②这种毫无道理的议论一时颇为风行，曼彻斯特银行以一个拥有
三十万镑的单一银行在 1829 年 3 月开始营业。但是在这一年年底之前，在
斯托克波特开设了一个分行——显然是为了应付一个计划中的竞争者，即
1829 年 12 月在斯托克波特开幕并于翌年 5 月在曼彻斯特开幕的那家曼彻斯
特—利物浦区银行的竞争。据该行纪录说，它拥有资本五百万镑；但是有“将
近十八个月没有董事会”，并且直到 1832 年“还没有公布过任何议事录”。
③正如它的名称和它的政策所表明，所谓区银行就无异是说要发展分支行；
所以曼彻斯特行——它把区银行看作是一种非常靠不住的事业——后来在
博耳顿、并且殊属令人不解地也在蒙特哥马利郡的新镇分别开设起来。①分
支银行就这样在这个新工业运动的发祥地创始了。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而
已。在这同一年（1829 年），哈里法克斯、伯明翰、坎伯兰和累斯特也都有

                                                
① 1832年曼彻斯特股份银行的董事们以一张附有日期和核定资本的银行一览表提出作证。《报告书》，第

323页。表上列有截至 1830年以前新成立的十四家和 1831年的一家。所以麦克劳德所说（第 2卷，第 383

页）”[在条例公布之后]四、五年内组织成立的不过四、五家”云云是不正确的，而据鲍威尔估计，到 1830

年年底约共十家，（前引书，第 310页）也失之太低。
② 格林顿，前引书，第 241页。
③ 曼彻斯特银行董事递送 1832年委员会的备忘录。
① 格林顿，前引书，第 241页。



了一个开端，但是在这些地方都规模很小。在这期间，在西南部已经有了一
种饶有兴趣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发展。年已六十岁的文森特·斯塔
基在 1826 年是朗波特的一家银行的主持人，也是其它四、五家银行的合伙
人。他很早就利用这项条例把它们都联合了起来，使他的合伙人变成为股
东，并且广设分行，在 1832 年就有了十四处之多。来自曼彻斯特股份公司
的人们认为他的银行并不是真正的股份公司：不过“徒具股份公司之名而
已”，据他们这样说。但是文森特·斯塔基却心满意足；他已经“在他的所
有分支机构中”找到了“最最方便的”办法。②

在 1830 年利物浦需要一个实力雄厚的银行；但在这一年却有约克市郡
银行和怀特黑文银行这两个比较小的银行开幕。到了 1833 年年底，股份银
行的总数已经增加到三十二个。③有相当数目分支机构的只有两家——斯塔
基的那一家和拥有十六个分行的曼彻斯特—利物浦区银行那一家野心勃勃
的公司。
伦敦的银行一直没有参加反对英格兰银行新活动范围的抗议运动，因为
他们并没有受到那些活动的影响。作为一个团体来说，他们是实力雄厚、组
织完善的、并且满意于英格兰银行为整个伦敦发行纸币、为他们保存结余、
以及于必要时为他们贴现④和供给他们以所需纸币或黄金的那一整套办法。
他们差不多随时都同它有往来，并且满意于它所给的帮助。①他们通常保持
怎样的纸币或黄金内部储备不得而知。但他们肯定是纸币的大持有户。在
1832年3月伦敦流通的一千五百二十万镑纸币中恐怕有很大一部分握在他们
手中。若说他们会把不需作零钱用的黄金保存多么长的时间，则恐怕未必。
我们只以黄金作为我们储备的“一小部分”，1832 年卡尔·戈林这样说，②

戈林公司大概并非例外。总之，英格兰银行是英国黄金储备的保管人；但是
现金支付既已恢复，它自不能将新的一镑金币和半镑金币从公共钱袋中吸收
过来。诚然，在困难时期，黄金不但装在钱袋里不放，而且会从银行里源源
流入袋中。
从来没有任何法律把照管国家黄金的责任交给英格兰银行，而该行董事
们又面对这种并非他们所造成的局势而迟迟不能认清他们的责任。在二十年
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他们泛泛地以这样一种政策为目标，即以证券——

                                                
② 曼彻斯特备忘录和询问案第 1008号。
③ 该年度的《伦敦邮局行名录》（“The London P. O.Directory”），1834年版，转引于吉尔巴特的《历史》，

第 108页。
④ 在战争期间和在 1825年以前他们曾经同它办了大量的贴现：从 1825年起这项办法就渐渐停止了。鲍威

尔，前引书，第 331页注。
① 卡尔·戈林在 1832年的作证（询问案第 2829号及以下）是这一段记述的根据。
② 询问案第 2870号。



主要是公债、国库券和数目日益减少的商业票据③——抵付他们的总负债的
三分之二，而于汇兑正常时以大条抵付三分之一。在 1827 和 1828 年他们接
近过这个指标，但通常却远在这个指标以下。在 1832 年间以他们是否真正
维持了若干董事所谈说的这种三分之一的比例时，一位在 1825 年任副总裁
的人说，“事情还没有做到那样准确的地步。”④应该注意的是，他们是把
白银像黄金一样地算在他们的大条之内的；银条有时占金属储备的五分之
一。他们的公开政策是以这种决定得不免武断而又难以办到的金属储备为目
标，余则听其自然；“全国的流通额，仅就依存于英格兰银行的来说，接着
就要受到外汇作用的调节，”正如该行总裁于 1832 年所说的那样。①他的意
思是说，在外汇对我们不利的时候，如果海外需要黄金，公众就会以英格兰
银行纸币兑换黄金，从而减少了流通。“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个计划一直是
任由公众去影响该行，而不是由该行去影响公众的。”②或者，正如公众之
中的内森·罗思柴耳德所说，“你把你的银行纸币送进银行，他们就付给你
黄金”③——并且一句话不问。作为一个黄金的大操纵者，他认为这个办法
是再好不过的。该行从不自行把黄金输往海外；但是他有时输送白银，“以
期直接影响巴黎的汇兑。”④它也不试图通过它的贴现率来操纵汇兑。它把
自己贴现率保持在市场贴现率以上很多，因为，虽然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它曾
经是商业票据的大贴现者，现在它的董事们却认为它不应该和从事于这类业
务的银行有太多的竞争。⑤贴现率在 1826 年是 5％，经由

1827 4
1

2
1828 4年的 ％而降到了 年的 ％。它一直都保持在那个水平上。

由于高利贷法的缘故，它不能提高到 5％以上。⑥

只有在特殊政治或商业不安的时候，该行国内范围的黄金外流才有可
能。诚然，这类的外流在 1820 年和 1832 年之间是屡见不鲜的。黄金的流出
国外也是例外。“通常汇兑总是对我们有利的，”罗思柴耳德这样说，“我

                                                
③ 从 1827到 1832年商业票据往往不到一百万镑：从 1805到 1816年则自一千一百万至二千万镑各不等。

参阅吉尔巴特：《历史》，第 173页上的一览表。
④ 理查德，询问案第 5029号。
① 霍斯利·帕麦尔，询问案第 72号。对霍斯利·帕麦尔所给三分之一大条政策的支持未免过分予以重视，

诸如麦克劳德，前引书，第 2卷，第 131页；朱格拉尔：《论商业危机》（Juglar，C.，“Des Crises Commerciales”）

（1889年版），第 343页；以及安德雷亚德斯，前引书，第 257页，就都是这样的。
② 诺曼，询问案第 2392号。
③ 询问案第 4848号。
④ 霍斯利·帕麦尔，询问案第 215号。
⑤ 同上书，询问案第 171、477号。
⑥ 参阅本书第 430页及以下。



在我自己的营业上有这样的经验。”①巨大的黄金需求未始不会因外国的公
私贷款而出现；但是，随着国家的日益富饶，这类需求一般并未出现过。“近
四、五年来，”还是据内森·罗思柴耳德的说法，“我发现在提供新贷款时，
大多数资本家只不过是以一种财产变换成另一种财产，而无需从国内调出很
多财产。”在国外所存的现款或所生的利润显然是在那里进行投资的。但是
甚至在有战争危险时，据罗思柴耳德解释说，外国王公也是愿意要黄金的，
而且不惜重价收购；这样黄金也就无法保留在英格兰银行了。他了解这一
点。黄金外流的唯一的另一个真正原因，据他说，就是谷物法机构所鼓励的
一批批的大量而又突然的粮食进口。间歇性的谷物贸易是一边倒的：英国制
造品对我们不经常去购买谷物的那些国家也没有适当的正常输出。
在 1817—1819 年刚刚试图使黄金再度进入流通时，这种形势就得到了
清楚的说明。那项试图和大陆各国在伦敦筹募重要贷款是同时并举的，贷款
的一部分则以黄金的形式流出国外。在俄国——那里的实际情况是我们所确
切知道的——募债活动和对英国异乎寻常的大量谷物和其它产品的出口也
是同时并举的。用制造品的出口来平衡贷款本非不可能，但是既要它平衡贷
款又要它平衡不正常的进口却证明是作不到的。所以“大部[贷款]的支付”
“是靠输出大条来进行”，因而俄汇对我们不利了。②1818 年，其它汇兑亦
复如此，而以法汇为特甚。③在 1817—1818 年发行的七百万镑铸币之中有很
大一部分（其中英格兰银行已开始以一部分收兑纸币）已经流出国外，有效
地恢复现金支付从而有所展缓。
在 1825 年国内外的黄金外流是同时发生的。在 1824 年 11 月，外汇已
开始对英国不利。到了 8月，该行所存的大条已经降到三百六十万镑。那时
巴黎汇兑已经恢复，但是该行不能不以匮乏的库存来面对秋季的难关。所幸
法国采用复本位制，在那个制度之下不难用白银购买黄金。白银大量装运出
国，而换回了黄金——很大一部分是英国的一镑金币，可能就是 1817—1819
年所丧失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这批黄金，或其中的一部分，是来自法兰西银
行的——据霍斯利·帕麦尔这样想①——但这并不是银行与银行之间的交
易。当时任董事的诺曼“从没有听到过运来的那一批黄金大部分是得自法兰
西银行的这种说法⋯⋯关于这个问题从没有听到过任何具体的消息。”②但

                                                
① 询问案第 4804、4876号。
② 屠克，前引书，第 2卷，第 95页。屠克是一个对俄贸易商。
③ 屠克，前引书，第 2卷，第 385页中的各表。法国正举债来偿付战争赔款。朱格拉尔：《论商业危机》，

第 327页。
① 询问案第 800号，这也是以半镑金币的形式输入黄金的那种说法的根据。
② 询问案第 2727号。另参阅威廉·沃德的作证，询问案第 1882号及以下。所以未必像鲍威尔所说的那样

（《金融市场的演进》，第 329页），这种“权宜办法”的采行注定⋯⋯要成为“向法兰西银行谋求以二

百万镑为度的帮助”的“典范”。英格兰银行的白银在 1826年 2月比 1825年 2月减少了一百多万镑；但



是法兰西银行是了解这种情况的。法兰西银行如果存心不良——如果它的大
条交易从来没有过罗思柴耳德在线针街交易中所不胜欣赏的那种自动性—
—英格兰银行的停止支付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它的铸币和大条虽共总不下一
百零二万七千镑，但是铸币短缺，而大条又不是法定货币。深悉内情的英国
人士曾听说“确实有人建议法国政府采取制止英格兰银行的措施。”③即使
真正有过这种建议，但是善意或友好政策毕竟占了上风，而且把黄金装运出
来了。
黄金或现钱的经济使用在伦敦城向来是受到鼓励的，并且该城的银行家
由于有组织的票据清算制度而有了五十多年的联系。虽然“并非以商人”—
—正如库茨·特罗特爵士所说——“为主要业务对象”①的库茨号之类的伦
敦少数最著名的行号，连同一些次要的或比较新的市内行号，以及一些伦敦
外圈的银行家都不在这个制度之内，但是列有三十二个“清算银行家”的那
张一览表，照 1827 年的情形来说，差不多把伦敦银行史上所有伟大的名字
都包括无遗了，而这些名字都是很可以和狄斯累利的一览表上所列的那些推
翻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五金商和大乡绅”并肩而列的。其中有巴克利家、
博赞克特家和柯里家；多伦家、弗莱家、哥林家和格罗特家；汉伯里、汉基
和霍尔；琼斯·卢波克和马斯特曼；斯密和斯波纳、惠特莫尔和威廉斯。“但
是这张一览表太长；或者说可尊敬的名字还在下面。”②

票据清算所位于各行行址的中间，“座落在清算所所有人斯密·潘恩的
斯密银号附近的伦巴街上。”③票据清算所久已取代了银行职员在马路边上
的清算碰头会。每一家银行各有一个抽屉，其它银行的职员一天两次跑去把
这个抽屉所有人的应付票据和支票放进抽屉内。应收应付的款项由两个专职
监察员加以计算核对，应付的余额则照数过付。“任何金、银、或铜都不带
进票据清算所；五镑以下的差额可以交由银行职员⋯⋯滚入第二天的帐
中。”现在也有提到职员们从票据清算所回行领取应付款项的记载，但是在
这段 1827 年的记述中却没有提到以英格兰银行支票进行支付的这种十九世
纪中期的例行办法。鉴于所提到的五镑这个单位，似乎支付仍然是以英格兰
银行纸币进行的。但是五镑也是该行准许顾客开具支票的最低数字，①所以
职员回行领取他们本店签署的支票也恰巧是可能的。在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
种之下，制度本身都不失其为简便。这个制度是由破产银行家名单上不常出
现行名的那一类行号来运转的。

                                                                                                                                          

是二百万镑这数字是缺乏当代根据的。
③ 霍斯利·帕麦尔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报告。”询问案第 466号。
① 《1832年报告书》，询问案第 3186号。
② 《乔治·本廷克勋爵传》，第 195页。
③ 吉尔巴特：《银行业务实践论》，第 16页。
① 《1832年报告书》，询问案第 329号（霍斯利·帕麦尔）。到 1825年止，最低额一直是十镑。



在 1771 年曼彻斯特创办第一家银行时，《曼彻斯特日报》上出现了下
述一段通告：
迳启者：曼彻斯特银行连同火险保险公司即将在本号和拜伦、塞治维克
及阿冷、普雷斯的主持下，于 12 月 2 日，星期一开幕。再火险公司在本郡
和各邻郡的代理人将迅即派定；凡在其它公司保险者可免费移转于本公司，
幸顾客惠予注意。②转移“其它各公司”火险业务这种勇于进取的尝试的历
史经过，并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保险业务各主要部门
中的至少一个部门，以及保险代理商，在没有任何地方银行而始终能以进行
其业务的曼彻斯特，已早为人所习知，而且曼彻斯特人对各式各样的非专业
保险公司也始终加以扶植。五年之后，亚当·斯密评论说：“以整个联合王
国平均来说，二十幢房屋中的十九幢，或者不如说，也许一百幢房屋中的九
十九幢都是没有保过火险的”③——这是一个颇易令人误解的似是而非的论
断。然而照字面解释，甚至连他的第二个估计也都可能是正确的。在“平均
说来的联合王国”中，有足够多的未经保险和不能保险的爱尔兰小屋、威尔
士和苏格兰茅屋、以及东倒西歪的英格兰庐舍来证明他的论断是不无根据
的。但是如果他的意思是说在联合王国之中只有房产价值的 1％或二十分之
一是保过火险的，那么他的两个假定之中的任何一个似乎都是不正确的。就
英格兰来说，他差不多肯定是错的。在《国富论》问世二十九年之后，英格
兰各公司保险的总数约为二千四百万镑；苏格兰各公司约为二千万镑；爱尔
兰约为一千万镑。固然这段时期是一个发展的时期，但是 1805 年的所有实
力最雄厚的公司，除开一家之外，在 1776 年都十分兴隆。若说在 1776 年它
们所保险的英格兰房屋还不到大致五千万镑的数目，那会是令人非常诧异
的；若说英格兰房产当时能值五亿镑，也是不可思议的，更不消说五十亿镑
了①。
在十八世纪差不多包办了所有业务的那些伦敦老公司，无论是特许的或
非特许的，股份的或互助性质的，都创立于南海大骗案时期（the South Sea
Bubble），甚至以前。联保火险公司那个共济社创始于 1696 年；太阳保险
公司那个伦敦以外从事经营的第一家保险公司在 1709—1710 年就已经从查

                                                
② 格林顿，前引书，第 4页。
③ 《国富论》，第 1卷，第 110页。
① 在 1805年所保险的财产之中很多是商货，究竟是多少现在不得而知。这项论证的假设是：姑以 18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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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波威在 1706 年成立的伦敦保险公司中派生出来。联合公司和威斯敏斯
特公司也年轻不了多少。有两家特许公司是在大骗案时期创立的，原打算经
营海上保险，但是“刚刚成立，所有人就大肆抱怨为董事们所欺骗，”因而
被迫改营火险业务以图苟存，并且注定要继续经营火险业务达两个世纪之
久。这两家就是皇家交易公司和伦敦保证公司。①此后伦敦内外实际上有大
约五十年没有任何新保险公司的创立，虽然至少有过一次发起。②据说，1738
年多尔塞特郡布兰德福德的一场毁灭性的火灾刺激了各郡的保险业务。③如
果这种传说可靠的话，那么经办这项工作的一定是伦敦的保险公司。三十年
后这些公司显然是在曼彻斯特附近从事经营的；因为在 1771 年存在的仅有
的两家地方公司，据我们所知，就是 1767 年的巴斯火险公司和 1769 年的布
里斯托尔火险公司。布里斯托尔公司可能早于 1771 年就在曼彻斯特有了一
个代办处，因为在 1789 年它“在西北部所有各城镇都有代办处了”，并且
它正杀价和伦敦各公司展开竞争；但 1771 年的“其它各公司”更可能是首
都的公司。④

在 1770和 1800年之间约有十二或十五家英格兰公司在全国各地创办起
来，其中有少数几家——尤以创立于 1779 年而后来发展成为瑙威治联合公
司的那一家为特别著名——在十九世纪还保有它们的重要性。在历史上，比
它们之中任何一家都更重要的是 1720 年以来伦敦新增的第一个公司——即
1782 年的新公司或鸾凤公司。它是由“糖业利益集团”创办的，并且是打开
海外业务——自然是西印度群岛方面的业务——的第一家英格兰公司。1786
年它在汉堡有一个代办处，这个代办处无疑在二十年后随着法国的占领而倒
闭了。于是鸾凤公司谋求补偿于美国。1805 年它已经在纽约开业，并且从那
里把业务推广到美国的其它许多城镇。①

在这期间，适值拿破仑战争之际，英格兰的火险事业正在郡的扶植之下
并以郡的名义很快地组织起来——威尔特郡、伍斯特郡和希罗普郡公司都是
1800 年以前成立的。步趋它们之后的有艾塞克斯和萨福克；肯特；汉普郡，
苏塞克斯和多尔塞特以及 1807 年的伦敦郡公司等，而这最后一家是旨在从
伦敦通过一系列的郡委员会而进行活动，俾使力量薄弱的地方组织成为多余
事物的一个社团。这个计划是成功的，当很多郡社团苟延残喘的时候，伦敦

                                                
① 斯科特：《1720年以前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股份公司的组织和财政》（Sco-tt，W.R.，“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nce of English，Scottish and IrishJoint-Stock Companies to l720”）（1911—1912年版），第 2卷，第

373页及以下和 408、481页。
② 瑞尔敦：《十七和十八世纪时的火险公司》（Relton，F.B.，“FireInsuranceCompanies…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1893年版），第 203页。
③ 沃福德，前引书，第 3卷，第 481页。
④ 瑞尔敦，前引书，第 208页。
① 沃福德，前引书，第 3卷，第 485页。瑞尔敦，前引书，第 218页。



郡公司却变成为十九世纪初期实力雄厚的公司之一。②伦敦的其它重要社
团，诸如环球公司、帝国公司和大力神公司、以及很多地方社团都创始于这
同一个时期（1800—1810 年）。从 1810 到 1824 年这段时期很少看见几家新
公司，而且除伦敦私人银行家在 1821 年创立的保护人公司之外，几乎没有
一家是持久的；但是 1824—1826 年的大改革所建立起来的公司比它们所摧
毁的公司要多得多，其中之一就是以亚历山大·巴林、塞缪尔·葛尼、内森·罗
思柴耳德和摩西·蒙提菲奥里——一个实力雄厚的集团——为后盾的联盟公
司（1824 年）。据传罗思柴耳德是为了替他的侄儿本杰明·冈珀茨那位数学
家准备一个保险会计员的优缺而创办这个公司的。无论如何，冈珀茨确是以
卓越的成绩为这个社团服务了二十四年之久。③
在 1832 年这一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火险业务是掌握在三十九家公司
手里，其中有十五家在伦敦，二十四家在各郡；但是这十五家承办了火险业
务十一分之七，而那二十四家仅承办十一分之四。①这是一笔关系大约五亿
镑的保险业务。将近一半的业务是由太阳、鸾凤、保护者、皇家交易和伦敦
郡等五家伦敦最大的公司经办的——这五家公司之中有两家创始于十八世
纪初期、一家创始于十八世纪后期，另一家（保护者）则是 1824 年的产物。
单单太阳一家就承办了差不多全部业务的六分之一：在 1805 年竟达三分之
一。能与伦敦五大公司并驾齐驱的地方公司只有一家，即仅次于大力神公司
的瑙威治联合公司。第二名地方公司——创立于 1807 年的西英公司——则
只能和伦敦的第七名公司并列了。
在苏格兰，本地火险业的发展和银行业的情形不同，是为期既晚而又发
展缓慢的。可能苏格兰建筑物的性质与此多少有关。石头建筑的城镇和农舍
不容易起火，而小佃农的茅屋又是不保险的。自从大约 1720 年以来，爱丁
堡就已经有了它的互助友谊保险社，②但在 1800 年苏格兰也只另有一家而
已。1805 年共有五家，总营业额不到同一时期太阳公司的十二分之一。并非
这五家都能长此维持下去。在 1816 年，据格拉斯哥编年历史学家的记载，
“现在虽然没有一家火险公司是属于本城的，但是伦敦和地方公司在这里设
立的分支机构却不下二十二处。”③只是在 1824 年苏格兰联合社成立之后，
保险事业方始有了迅速的发展。即今如此，1836 年（有这类数字可供利用的
第一年）苏格兰十一家公司的全部营业额还比不上六年前单单瑙威治联合公

                                                
② 沃福德，前引书，第 3卷，第 490页。瑞尔敦，前引书，第 214、238页。
① 《1832年火险税实缴总额报告书》（“An Account of all Sumspaid…forDuty on Insurance from

Fire……1832”）（1833年，第 33卷，第 423页）。沃福德，前引书，第 3卷，第 422页，利用了一张 1830

年的一览表，其中提供出这项报告书中所没有的一些材料：在那一年共有三十个地方社团。
② 沃福德，前引书，斯科特，前引书，第 3卷，第 374页。
③ 克利兰德：《格拉斯哥年鉴》，第 1卷，第 406页。



司一家的营业额。①

火险公司的组织各有很大的不同。少数几家是立案特许状予以限制的公
司。大多数是没有特许状的股份公司，或与股份公司不容易区别的扩大私人
合伙。太阳公司原来有二十四个股东；但是在 1720 年每一股又分成为一百
小股，而且股票是上市的。八年之后数目增加了一倍，自 1728 至 1892 年太
阳保险公司有四千八百股。②鸾凤公司是一个私人合伙，股票没有准定的价
值，董事得拒绝任何新股东。1714 年的联合火险公司原来是一个互助保险
社，在 1805 年改组为股份公司，计有二百镑的股份一千五百股，每股实收
二十镑。③两年之后，伦敦郡公司改组，计有一百镑的股份四千股，每股实
收十镑。这种保留责任制是很普通的：它为各公司提供了一笔预备金。在 1800
—1824 年这段期间创立的公司没有一家是立案的。为了克服因它们的巨型私
人合伙性质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困难，若干公司在 1810 和 1815 年之间争取到
了几项国会条例，准备该公司得以它们秘书的名义提起法律诉讼和被控告。
例如，伦敦郡公司在 1813 年就已经采取了这种预防办法（乔治三世，第 54
年，第 2章）。这一系列的条例形成了现代股份公司演进上的一个耐人寻味
的环节。④

作为一种正式的营业形式，海上保险比无论房屋保险或人寿保险都要古
老得多——在不列颠如此，在其它各地尤然：在要件方面，1555 或 1613 年
——即残存的两张英国最早期的保险单的年份——的保险单和 1800—1900
年的保险单没有很大的区别。①规定这种营业的第一件国会条例（伊丽莎白，
第 43 年，第 12 章）就注意到了如何“在船舶毁损或复灭而没有继之以人的
伤亡时，使这项损失由很多人轻而易举地加以分担，俾不致成为少数几人的
沉重负担的情形”——这显然是指历来实行的那种由私人团体承担部分危险
的海上保险而言的。一百年后海上保险已经成为经常往来于伦巴街爱德
华·劳埃德咖啡店的那个商业团体的一种重要职能了。继而有了两个泡沫公
司，它们——在英格兰银行授意之下——申请到了以股份公司资格经营海上

                                                
① 沃福德，前引书，第 3卷，第 423页。
② 斯科特，前引书，第 3卷，第 387—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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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务的垄断权。②但是业务的实力仍操之于劳埃德保险会和私人海上保
险业者方面，这些私人海上保险业者在泡沫公司（1769—1774 年）之后五十
年，为了排除不良分子而自行组织成为一个俱乐部，复兴咖啡店店主的姓名
就是因这个俱乐部而永垂不朽的。主要的发起人是一个彼得堡的汉诺威人，
约翰·朱利叶斯·安格斯坦那位杰出的人物，他在 1749 年年方十四岁时就
以一个伦敦莫斯科威商人的店伙的位置而开始谋生，在 1823 年逝世，生前
搜集了一批名画，这批名画构成为国家陈列馆的核心。和他一起的有马丁·库
克·范·米洛普。（十八世纪后期的伦敦吸引并且容纳了各方面的商业人才。）
这个俱乐部的早期会员为八十至一百人。①

这时还没有海上保险的一般习惯。在这方面亚当·斯密也没有冒险做一
个他那种似是而非的数学式概括结论。他满足于下述这样两个稳当的命题：
第一，“保险的船只对未保险的船只的比例”比房屋的那种比例要大得多，
第二，虽然如此，“很多船只没有保险而四季⋯⋯出航，甚至在战时亦复如
此。”②在他执笔时已迫眉睫的那次战争以及在他死后几年之内开始的那些
规模大得多的战争却使这种习惯确立了；“这样，”正如维多利亚时代劳埃
德保险会编年史学家所说，“造成了英国的伟大的那场战争也终于成就了劳
埃德保险会的伟大。”③它的委员会在护航问题上同海军部保持经常接触；
它的情报工作比怀特霍尔还要高一筹；它的会员船舶到 1810 年已经发展到
了一千四、五百艘，其中有四、五百艘“每天出航”；④它的会员都是诚实
商人，承保一切需要保险的船舶，包括保英国战舰捕获险的中立船只在内。
这种保险是可以爽爽快快“按很高的保险费”承办的，安格斯坦这样说。他
过去常常承办，虽然没有“在保险单上注明”。但是“现在承办的不如过去
那样多了。”⑤对于海上保险业者的这种作法也难以苛责，因为关于这个问
题的法律还是新近的产物。甚至对敌产的保险也还是由 1794 年肯尼昂勋爵
的一项决定才宣布为“违反公共政策，因而无效的”；⑥大战中同盟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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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A Historyof Lloyd’s”）（1928年版）所取代。]
① 马丁：《不列颠劳埃德保险会和海上保险史》（1876年版），第 119页及以下，关于安格斯坦，参阅《英

国人名词典》。依照 1810年劳埃德咖啡店秘书贝奈特的说法，会员人数在 1771年是七十九个。《海上保

险审查委员会》（“S.C.on Marine Insurance”）（1810年版：1824年再版），1824年版（第 7卷，第 303

号），第 107页。
② 《国富论》，第 1卷，第 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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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综复杂和变换无常（在大战期间一艘船舶可能今年是中立国船，明年是敌
国船，而后年又是盟国船），必然会鼓励海上保险业者在法律没有对细节问
题作明文规定之前不放弃任何作生意的机会。他们承办“违反公共政策”的
业务所冒的唯一风险，就是遇有损害发生，不见得会赔偿。这类业务只被宣
布为无效，而并非叛国；但是在大和平时期它已经丧失了它的利害关系。
1810 年的报告书已经指出：延长皇家交易公司和伦敦公司所享有的股份
公司海上保险垄断权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前一年在关系价值一亿六千二百五
十三万九千镑财产的业务中，它们所经办的不到 4％。但是，为了它们的利
益起见，甚至把海上保险业者之间的合伙关系都视为非法；以致一个海上保
险业者“一旦死亡”就“没有任何还活着的合伙人善其后了。”①在拥有大
量业务和很多实力雄厚的海上保险者的伦敦，不方便的情形尽管严重，或许
还不是不能容忍的。但真正困难之所在，却是迄仍称之为外港的那些地方。
所以那里每有违法情形，但就这个问题而论，伦敦也未为不然。垄断权受到
了非正式海上保险会社的侵犯，这类社团据说有二十个左右。两个是在伦敦
的，其中之一是八十三艘政府运输舰所有主之间的一项互助保险安排；其余
则大多是纽卡斯耳、希尔兹、散德兰和布来思煤船所有主之间商定的。曾经
赞助这项调查的那些商人希望在保险方面有充分的结社自由。他们不满意于
劳埃德保险会，斥责它的主要会员在 9月、10 月和 11 月避不露面，以逃避
冬季的风险。②

但是以约瑟夫·马里厄特——一位更伟大的马里厄特的父亲——为国会
中的代言人的劳埃德保险会千方百计使委员会的建议遭到否决；随着和平之
后海上风险的大为减少，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淡漠了将近十年。继而内森·罗
思柴耳德和他的联合保险公司中的有力伙伴因为想把他们的经营推广到海
上保险方面，又复旧事重提。①在国会里，福埃耳·巴克斯顿替他们争取到
了 1810 年报告书的重新刊印，并且建议废止给予皇家交易公司和伦敦公司
以垄断权的乔治一世，第 6 年，第 18 章。他得到了休姆·赫斯基森和罗宾
逊的意料中的支持；他的议案通过了；拥有实收资本二十五万镑的联盟海上
保险公司在年底以前就已经组织成立。②在 1827 年初，它是在 1824—1825
年发起或创立的几百家公司中股票价值超过实收金额的仅有的十三家之
一。③它的营业不错，但是对劳埃德保险会并没有很大妨害。继联盟保险公
司之后在 1825 年有不幸和波尔公司有银钱往来的那家管理不善的赔偿保险

                                                                                                                                          

180页。]
① 《报告书》，第 7页。
② 《报告书》，第 15页。[赖特和费尔，前引书，并没有讨论这项指控。]
① 马丁，前引书，第 231—252页和 290页。[赖特和费尔，前引书，第 307页及以下。]
② 国会中的经过原委见斯马特：《经济年鉴》，第 2卷 ，第 237—239页。
③ 英格利希：《股份公司的全貌》，第 6页。



公司。但是它支撑下去了。在外港，海上保险公司在 1826 年首先出现于东
北海岸，据说那里早在 1810 年就有了保险会。这些公司之中只有一家幸存。
伦敦通用海上保险公司（1830 年）和利物浦海上保险公司（1831 年）都比
较能持久，但起初都不是很重要的。
这样，在这十年终了时由公司进行的海上保险已经得到了承认，而且在
蒸蒸日上之中，这些公司之中有一些实力的雄厚是足可承担很大风险的；但
是劳埃德保险会的私人海上保险业者以及那种分门别类的风险却没有失去
它们一点点重要性。
人寿保险，像火险一样，不是一种个体或小合伙的营业，虽然他们也有
过这种尝试。从不知何年何月残存下来的唯一的一个公司组织就是 1706 年
的一家永存保险公司的友谊社。①友谊社是拥有照章程规定以二千名会员为
最高限额的一个互助社。“它对于早期经营管理的能力或许是一个不小的贡
献，从而在这类业务所应遵循的原则还不甚了然的时候，能以维持这个事业
不坠。”②到 1830 年，这项事业的这种独此一家的局面还要再维持三十六年。
皇家交易公司和伦敦保证公司可能是作为早期立案的人寿保险公司而同它
并存的；因为这两家都力图增辟人寿保险，以与火险一并为它们的主要业
务。但事实上这两家之中的任何一家在早期都没有太依赖于这一类的业务—
—在 1721 到 1761 年这 40 年之间，皇家交易公司所得的人寿保险费不到一
万一千镑。③

人寿保险的现代时期并不像一般公认的那样以这些公司为嚆矢，而是以
1762 年 9 月谷物山白狮街完全组织成立的公平社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为开始
的。在那一天签立了七件保险契约。④公平社在创办之初，像它的先驱者一
样，也缺乏人寿保险的会计知识，由于没有这种知识，所以过去的一切人寿
保险都只不过是赌博而已，虽则是友谊社那样一种明智而保守的赌博。但是
在 1774 年，那位伟大的普赖斯博士的晚亲威廉·摩尔根担任了它的助理保
险会计员。他直到 1830 年还没有退休。他的服务期间是和人寿保险那种以
日益成熟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业务的发展相终始的，而这种业务的发展却得
力于他的活动独多。①但是，作为全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因素，这种业务直
到他的晚年为止还是不很重要的。亚当·斯密甚至不认为它值得特别一提；
迟至 1800 年所仅存的那六家伦敦公司也只有为数无多、纵然是挑选出来的

                                                
① 斯科特，前引书，第 2卷 ，第 390—392页。
② 同上书，第 391页。另参阅杰克：《人寿保险史导论》（Jack，A.F.，“AnIn-troductiontotheHistory ofLife

Assurance”）（1912年版），第 234—236页。
③ 杰克，前引书，第 236页，从沃福德之说。
④ 沃福德，前引书，“公平社”条。弗朗西斯：《人寿保险年鉴、逸事和野史》（Fra-ncis，J.F.，“Annals，

Anecdotes and Legends……of Life Assurance”）（1853年版），第 108页。杰克，前引书，第 233页。
① 《英国人名词典》。



主顾的光顾而已。
从随后几年时事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在人寿保险方面，正如在海上保险方
面一样，战时的需要对经济习惯和组织产生了永恒的影响。根据 1799 年的
第一次所得税条例（乔治三世，第 39 年，第 13 章），人寿保险费免征宗教
裁判所税。这项特权在后来的战时所得税条例中予以保留；虽则根据 1806
年的条例（乔治三世，第 46 年，第 65 章），只以收入在一百五十镑以下者
为限。在那一年从事于人寿保险的公司计有九家。②到 1808 年年底，又创立
了八家，有几家是纯粹人寿保险公司，其它则兼营寿险和火险业务。1805 年
创立的英国公司兼保寿险和火险，但是二十二年之后放弃了火险业务。③1807
年创立的鹰公司在 1825 年以前也同样兼营这两种业务，但在 1825 年以后则
渐渐集中于人寿保险了。④鹰公司和英国公司各拥有实收资本十万镑。很多
同时代的公司则资力比较薄弱，寿命也短得多。在 1825 年以前，胡乱发起、
作风不老实和从而造成的大量倒闭情形是各种保险公司之中所在多有的，的
确倒闭的情形在危机以前比危机之后的那段时期更加严重得多。人寿保险自
然受到了 1824—1825 年的那些发起人的注意，虽则保险的财政刺激已经随
着战争的终止而终止。鉴于这一批公司的发起的相对成功，可知当时对保险
机构的需求是有效的。有六家公司已经发起，但始终没有进行股份分配。已
创立但以股东的重大损失而又放弃的唯一的一家就是盾牌公司。包括牧师、
医务和一般保险公司在内的大约半打新设立的人寿保险公司和几家混合保
险公司都继续存在下去了。①

直到滑铁卢战役时期为止，苏格兰一向是以英格兰的公司去满足它所需
要的任何人寿保险的。在那一年，正如英格兰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情形，
它以一个互助社——即苏格兰孀妇社——为嚆矢。到了 1815 年，它所发出
的保险单已达二十五万份以上。在 1815 和 1823 年之间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发
展，在 1823 年北英格兰火险公司开始办理人寿保险，并且由一些辩护士和
作家创办了一个爱丁堡人寿保险公司。到了 1830 年，已有七家地道的苏格
兰保险社在经营之中。②

在早期，有以搬运夫雕像为招牌的那家最安全、最便宜的保险公司办理
结婚和佣仆保险，有以海滨金蜂窠为招牌的蜂窠社办理结婚和生育保险，并
兼办不结婚保险③（这究竟是为姑娘保险呢还是为猎娶富家女的人保险
呢？）种种异想天开的办法不一而足，待一切恢复正常之后，保险，在十八

                                                
② 弗朗西斯，前引书，第 180页。
③ 沃福德，前引书，“古英国公司”条。
④ 同上，“鹰公司”条。
① 关于英格兰人方面的发起、失败和幸存者，见前引书。
② 弗朗西斯，前引书，第 317—323页。
③ 斯科特，前引书，第 2卷，第 392页。



世纪后期就基本上变成为人寿保险了——一种为本人身后之计的储蓄方
法。④到 1825—1830 年，它又多少恢复到了原来那种五花八门的状态。正规
的保险公司虽只经营人寿保险，但也欣然接受债权人为债务人缔结的生命保
险，即在妻一旦死亡，其财产即由夫让渡的场合下，基于妻的生命而作的婚
姻授产保险，或者对因死亡而引起的意外事故的其它类似规定的保险。①虽
然如此，显而易见，很多这类的意外事故依然没有规定，甚至那些很可以有
所规定的。二十多年后，人寿保险的第一位编年史学家以下述一段话结束他
的序言说——“只要支付一笔为数不多的年金，就能立刻保证被保险人的家
属免于匮乏，纵使他在缴纳第一笔保险费之后就死亡的话，这一简单的事实
在外行看来是非常特别的；但更加特别的是，这个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机会却
很少为人所利用。”②

“大家可以得到的”——其实，不如说某些人可以得到的。虽然苏格兰
银行家很正确地声称，在他们那个地方“⋯⋯出身低微的青年⋯⋯佣工⋯⋯
甚至农场佣工”③都有办法与银行有往来，经常在银行里有存款和在大公司
保险，但这却不是工资劳动者和手工业者力所能及的，也是小自耕农或小商
贩难以办到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国会——自从十七世纪九十年代“贫民的
状况”和革命的危机最初把它惊醒以来——就一直奖励储蓄银行和友谊会这
两种贫民的等同物。第一种是富有的慈善家的一个杰出的发明。在 1815—
1816 年充任储蓄银行国会代言人的乔治·罗斯，正如在二十多年前充任友谊
社的代言人一样，为他久已参加的那个贫民状况改进社的这种发明而大声疾
呼。④杰雷米·边沁的学识渊博的执行人论称，这个观念产生于他在 1797—
1798 年《农业年鉴》上发表的那几篇“贫民管理”中所提倡的节约银行的。
①大概他们都是对的；但不管发明人是谁，这种造意总是近事。第二种则是
一个古代的、普遍的和自然的产物，它的根却深深扎在“庄严而伟大的兄弟
会，”行会和原始的葬礼中。十一世纪自由侍从行会所属的剑桥自由侍从分
会曾约定互相参加葬礼，和困难时互相帮助。②在 1719 年，纽卡斯耳的鞋匠

                                                
④ 早期的婚姻和习艺保险同近代的教育和其它养老保险，即对某项预期开支的保险，颇为相似。这种制度

在 1800年左右又渐渐恢复起来，但似乎并不太为人所借重。沃福德，前引书，“养老保险”条，以及该条

所援引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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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罗斯：《储蓄银行简论》（Rose，Rt Hon.G.，“Observations on Banks forSavings”）（1816年第 3版），

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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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5页。



每六个星期捐赠一先令供作疾病基金，并各捐六便士作为一位弟兄的丧葬
费。③在 1796 年他们的社团拥有社员一百六十人。它只不过是十八世纪的无
数低级社团之一，其中大多数是不可能留下任何纪录的。
“下等人，”普赖斯博士按 1771 年的文体写道：“因偶然的疾病或年
龄关系而无以为生时，是特别值得同情的对象。因而他们中间产生了很多非
常有用的社团，由每星期的捐款构成一笔小小的基金供作互相救济之用。”
④这种方法被认为是这样的有用，以致在 1758 和 1770 年之间“为了救济太
晤士河畔的运煤夫；和为了使他们能以为他们之中的那些生病、瘸腿、或丧
失劳动力的人，和他们的孤儿寡妇有备无患起见，”法典上曾经有过一项未
奏实效的条例（乔治三世，第 31 年，第 76 章）——简言之，即一种国会友
谊社。⑤1786 年出现了约翰·艾克兰的那个当时颇为著名的全国友谊社方案，
这个友谊社所要推动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今所谓的养老金捐助计划⑥——如果
不是友谊社和他的方法已经远近皆知，这项建议也不过令人一笑置之而已。
所以，当国家根据 1793 年罗斯条例（乔治三世，第 33 年，第 54 章）鼓励
“友谊社”“为了互相救济和维持生病、年老和体弱⋯⋯会员的生活，以自
愿捐款，筹措⋯⋯独立基金，”使它们能以取得社团法人的多种资格，制订
有拘束力的章程和保有法律上所承认的基金时，只不过是对早为人所共知并
且在不列颠几乎每一郡和每一重要城镇都早为人所利用的一种组织，加以承
认和规定而已。在大约那个时候，赫尔有五十一个社、设菲尔德有五十二个
——都是严守秘密并且对政府抱怀疑态度的——伯明翰则“不计其数。”它
们同行业互助会的关系，可以从拥有二十个社的肯达尔的数字中清楚地表明
出来。其中有两个是为妇女组织的，有七个叫做行业互助会，“因为它们只
准同行入会。”①几年之后，友谊社随着 1799—1800 年的大结社法的公布而
和行业互助会完全混同起来。②国家以它的右手为那七个肯达耳的互助会祝
福，如果它们还存在的话，却以左手咀咒它们。根据罗斯条例，它只是为呈
报过四季法庭的那些章程祝福；但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很容易地不列进章程之
中，而且凡是叫做友谊社的团体，在未证明有颠复活动以前，纵令章程未经
呈报，似乎也是受尊重的。在1795—1796年向调查贫民状况的弗雷德里克·艾
登提出过报告的那些社团，有大约一半都没有把它们的章程呈报过四季法

                                                
③ 沃福德，前引书，第 4卷 ，第 383页，“友谊社”条。
④ 引证于前引沃福德，第 4卷，第 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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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艾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版）是将艾登在 1795年开始搜集的资料按郡和城镇编列的。
② 本书第 267—268页。



庭；但是这个比例后来逐渐减少了。
艾登在 1801 年所著《友谊社简论》中估计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捐款为生
的方案》（“A Plan  for  rendering the Poor  independent  on  Public
Con-tributions，founded on  the Basis  of the  Friendly Societies，
commonly cal-led Clubs”）。互助会共有七千个以上，会员有六、七十万
人。他从一系列不大完备的私人报告书中得到了五千一百一十七个登记的互
助会的确切材料，此外他又加上了三分之一未登记的互助会。“如以每一会
员家庭平均作四个人计⋯⋯那么不妨假定从这类有用组织中得到临时救济
的约占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四分之一。”在 1806 年，帕特里克·科胡恩
相信“在首都及其附近”登记的社团大约有八百个，未登记的为数也不相上
下。据他计算，它们的会员共有“机器匠和工人”八万人。①在 1815 年所编
制的一项报告书上，把不列颠已知的会员人数作为九十二万五千人。②这个
数字如果正确的话，定可表明，尽管有战事发生和高物价的存在，会员人数
对总人口的比例至少也是保持不变的。另外还有那些秘而不宣的社团，它们
究有多少会员虽不得而知，但一定很多。可靠的人数估计在 1815 年以后殊
为缺乏，1820 年一位爱丁堡评论家所说“帝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是会员
云云一节，虽不完全是指这一类而言的，③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运动
有任何放慢下来的趋势，而组织的日益改良和政策的日益健全，倒是证据俱
在的。苏格兰在罗斯条例通过之前就有很多的社团，这时则已比比皆是。在
1793 和 1824 年之间，单单阿伯丁郡一郡就有二百个社团的章程为治安法官
所批准。④在那里和其它各地，很多都是公开出来的旧有的手工业互助会：
“我们差不多在每一个城镇里都有织匠社；船匠社；鞋匠社等等，虽然它们
现在很少同它们所由得名的那个行业还有任何关联，”对于这个运动有二十
年经验的一个人在 1821 年这样写道。①

无论是在苏格兰或英格兰都经常有关于友谊社政策的讨论和小册子源
源不断发行。组织的改良从曼彻斯特联合共济社之类的这种大规模、半联合
性质的社团时期的发展之中可以看出。原来，正如它们的名称所表示，兰开
郡共济社那些最有同舟共济之谊的社团到了 1832 年，已经完全组织起来了，
不但有地址不固定的年会、地区分社和三万一千名会员，而且有不可限量的
前途。它们自称在二十年代时就已经存在：“共济社这个名称⋯⋯是太特

                                                
① 《首都的警察》（“Policeof Metropolis”），第 575页。
② 参阅本书第 268页。
③ 1820年 1月号，第 158页。
④ 《高原社会的友谊社或共济社报告书》（ReportonFriendlyorBenifitSo-cietiesoftheHighlandSociety”）（1824

年），第 6页。
① 伯恩斯：《苏格兰友谊社原理和管理的调查》（Burns，G.，“An Inquiry intothePrinciples and Management

of Friendly Societies in Scotland”），引自沃福德，前引书，第 4卷，第 409页。



斯·凯撒因其立意新奇而给予这个团体的。”②在初创立的十年之内，它们
每年登记的会员都远不止三万一千人。鉴于 1825 和 1827 年讨论这类社团事
务的那两个审查委员会和整理汗牛充栋的友谊社法的 1829 年条例（乔治四
世，第 10 年，第 56 章），可知公众对于这类社团的兴趣是久久不衰的。
典型的社团仍旧是公然以酒会友的：集会也许就是在搬夫六酒友酒店。
这是像尊敬一样的一种旧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的行会不是以麦芽助捐吗？
③在欧洲残存下来的最早商人行会的第三条规定不是开始 adveniente
tempore  potacionis[于宴饮之前]吗？④南维尔的牧师托马斯·比彻在一次
丧礼中至少喝过酒中之王和白葡萄酒，他在 1823 年计算了一下而不胜慨叹
地说，友谊社每年集会共总不下十九万零一百七十次，以每人每次六便士
计，这就是说“各劳动阶层每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在酒馆里送掉了三十四万
七千零三十九镑。”①不论每人在酒馆里送掉的这六便士是不是一种道德上
的缺陷，这些社团在组织方面的缺陷却着实不少。它们的财政常常是原始型
的，它们的保险会计学的知识完全谈不上。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小册子和大部
分立法都是旨在改良它们的财政或保险会计的。有一些社团只以救济贫病交
加的会员为限。至少直到 1819 年法律出面干涉时止，有一些社团是接受会
员的火灾、因负债而下狱、或被征入民兵等危险的保险的。有一些则纯粹是
进行分配的社团，它们一年的储蓄只是为了圣诞节的一只鹅。②它们比银行
倒闭得更加频繁，虽然从没有过像 1825 年的股份公司那样的一扫而光的倒
风。但是它们使很多卑微的生命得到了鼓舞，并在社会保险方面做了脚踏实
地的工作，为它们的会员减轻了对于疾病、分娩、丧失工作能力和年老的担
心，也为他们的子女减轻了一笔像样的丧葬的开支。
在整理友谊社法的前一年，对储蓄银行法也作了一番整理和修正（乔治
四世，第 9年，第 92 章）。最早的是 1817 年乔治·罗斯的储蓄银行法（乔
治三世，第 57 年，第 130 章）。这项法律所要鼓励的这种类型的第一家银
行，大概就是 1804 年创立于托特讷姆的普里西拉·威克菲尔德女士的慈济
银行。③由六位董事掌管钱财，凡存款在二十五先令以上、存满一年者，给
息 5％。因利息太高，致董事赔累不堪；所以后来的一家储蓄银行，即为家

                                                
② 沃福德，前引书，第 4卷，第 400页所援引的一项共济社的文件。
③ 埃克塞特行会章程，大约 1040年。索普，前引书，第 612页。
④ 圣奥梅尔的行会。法尼埃：《工商史文件汇编》（Fagniez，G.“Documents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l’industrie et

du commerce”）（1898年版），第 1卷，第 105页。
① 《友谊社的组织》（“The Constitution of Friendly Societies”），第 49页。他在所写的那本论《南维尔的

友谊社》（“The Friendly Society at Southwell”）小册子中，将他的改良形式同“管理不善和每会必酒的旧

制度”作了一番比较。
② 沃福德，前引书，第 4卷，第 409—410页。
③ 《政治经济学词典》，“储蓄银行”条：《英国人名词典》说是 1798年。



务佣工开设的那家巴斯储蓄银行，把利息减低了 1％。在 1810 年以后，这项
事业在慈善人士当中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后来罗斯以特别感激的心情写到爱
丁堡方面凭以接办下去的那种“才智、热忱和毅力。”①在 1816 年 4 月他首
次把这个问题提出国会时，②全国约有这一类的银行八十家。他所创制的这
项法律只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对  于爱尔兰则另有一项单行法，但是对
于苏格兰则无任何规定。苏格兰银行业的例行办法早已给小存户以足够的便
利，这一点似乎已在考虑之中。英格兰条例严禁董事利用职权牟利，凡存款
数在五十镑以上者，须一律解部供作减债基金之用。财政部立有“储蓄银行
基金户”，利息为每日 3％便士，或四镑十一先令三便士一年。因为储蓄银
行存户的一般利率是 4％，这就留有一笔余额供开支之用，而不致使董事们
去违法了。
存户在第一年存进的款项不得超过一百镑，嗣后每年不得超过五十镑。
后来的一项条例，即 1824 年条例，将这两个数字分别减至五十镑和三十镑，
并禁止对二百镑以上的存款给息。诚然，这种比较高的限额，使任何人都不
能设想，随即在银行里积聚起来的非常庞大的基金，会主要是由“各劳动阶
层”本身的直接存款构成的。但是罗斯条例中有一项条款却给予这些阶层的
间接存款以很大的便利；因为那一条款允许登记有案的友谊社得通过它们公
认的职员干部而成为储蓄银行存户。这项许可经 1819 年的友谊社条例（乔
治三世，第 59 年，第 128 章）又予以重申，该项条例也像授权储蓄银行一
样地授权友谊社，准将它们的基金直接送交财政部，供作减债基金之用。在
此后十年之中，它们究竟直接送交财政部多少，未据官方公布。在 1828 年
的储蓄银行整理条例公布五年之后，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信托储蓄银行四百
零八家，存户四十二万五千个，存款一千四百三十三万四千镑，①根据该项
条例，国债局所给的利息从每日 3％

便士减至 ％便士，存户的利息则减至 ％便士弱。鉴于平均2
1

2
3

1

2
存款比较高，约为三十四镑弱，可知广泛加以惠顾的是小商小贩和其他不完
全靠工资或手劳动为生的人们。但是无论如何，机构已经在英国社会史上一
个最艰难的时期建立起来了，为一切有余款可存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既可靠而
又有适当利息可得的储蓄的机会。

在英国工商业的辅助机构中，劳埃德保险会的海上保险业者俱乐部的一
切出诸自决的办法，比之对纸币发行所制定的那些既肤浅而又落后于形势的
法定章程，或为储蓄银行和友谊社的管理所制定的那些不厌其详的法规，都

                                                
① 罗斯，前引书，第 4页。
② 斯马特：《经济年鉴》，第 1卷，第 504页。
① 1833年 11月的报告。《政治经济学词典》。



更有代表性得多。自决完全是在向所谓自由持有者的社会理论的传统以内
的，而这种传统自从光荣革命以来就一直在思想和政策上起着如此之大的影
响作用，以致对少有财产或完全无产者——也就是在自由持有水平以下的人
——有关事宜所适用的取缔性或慈善性的章规法令，比对有产者——也就是
自由民、绅士、商人和已跻身于富贵之列的制造商——勉强可以适用，或被
他们认为是勉强可以适用的规章法令多得多，因为社会向来就被认为是为了
保卫有产者的自决而存在的。“财产”，法国革命初期的领袖思想家这样说，
“是一切立法的上帝”。②塞叶神甫在英国的读者虽不多，但他也是在这种
传统以内的：他的这种理论在英国久已为人所完全领悟，虽则往往不自觉：
我们称作工业革命的事物就是这种理论的产物，而并非它的所由生。如果不
是战时的意外使货币陷于紊乱，从而使政府迫不得已，那么连 1819 和 1826
年的那些既落后于形势而又无关宏旨的银行规章也是 1815—1830 年的政治
家们所不会制定的。他们之所以听由那一团杂乱无章的古老章程去束缚东印
度贸易，原非有爱于那些章程，初不过是出于对股东产权的关怀而已。以取
消腐败市为打击产权的说法，乃是在 1832 年有相当分量的一种论据。
五十多年来，劳埃德保险会即其中一种类型的自决性的商业互助会，在
数目上和实力上一直是与日俱增，但并非没有遭到反对和垄断把持的诋毁，
然而只要它们的会员看来是体面人物，政府是照例不加过问的。在十八世纪
的大部分期间，股票经纪人是否体面人物一直是有问题的。1733 年的约翰·巴
纳德条例（“为查禁股票经纪恶习”的乔治三世，第 7年，第 8章）就是以
经纪人的某种最具有特征性的活动，即期货买卖为对象：“凡是有关股票或
证券的现在或未来价格的一切赌博、附特卖权和先买权，”一律宣布为无效，
并且力图防止其死灰复燃。股票经纪人和伦敦市当局之间还有另一个斗争在
这一世纪的前七十五年中一直在断续进行。根据威廉三世和安娜女王在位时
所解释和加强了的古代成文法，“交易所经纪人”必须由伦敦市长和市参事
会参议员发给执照和颁给证章，但一般经纪人是否可以算作这个严加限制的
“交易所经纪人”集团中的一分子呢？①经纪人获得了胜利。迟至 1774 年版
（第 4版）的马拉彻·波斯耳思怀特的《商业词典》，仍然把股票经纪人看
作是纯粹寄生者，而“股票经纪业为什么一直是并且仍继续是有害于国家的
浅近理由”十二项，连同查禁经纪人的古老法律，乃是这部词典对这个问题
的经济学的唯一贡献。①至于五十年后科贝特对波斯耳思怀特的意见的共鸣

                                                
② 塞叶：《执行方法的观察》（Sieyès，E.J.，“Vues sur les moyens d’exécu-tion ete.”）（1789年版），第

72页。
① 狄骥：《证券交易所的故事》（Duguid，C.，“The Story of the Stock Ex-change”）（1901年版），第 56—57

页。
① 波斯耳思怀特死于 1767年。第 4版比之第 3版（1766年版）改动很少，比之第 1版（1751年版）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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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需赘述的。
但是股票经纪人一直在建立他们自己的地位，并且也没有再制订任何查
禁他们的法律。约翰·巴纳德条例从来不是真正有效的；虽则据说在早期由
于能使商贩对他们所交接的人事事小心谨慎而起了良好作用。②法庭的判决
把这种小心谨慎的作风逐渐化为乌有了。1767 年的两件试验性的例案都有利
于这样一种看法：以为连政府证券也未始不可由没有伦敦市长所发证章的经
纪人进行买卖。五年以前，一些主要的和最殷实的证券商为了体面的关系，
已经采取了它的表征——在交易所巷乔纳森咖啡店集会的一个俱乐部。十一
年之后，这个“组织起来的经纪人核心”③从那里搬到线针街情人巷拐角处
他们自己的证券交易所中——照他们自己的称呼，虽则它仍不过是一个咖啡
店之流的东西而已。又二十九年之后（1802 年），当这段时期中将近二十年
的战争和三十年的运河开筑的结果，连同其它种种因素，已经使他们的人数
和身分都大为提高的时候，他们迁移到对街马厂巷的新址，人数已超过五
百，职员还未计在内。身分差一点的人，从场内失败出来之后，就逗留在场
外，出没于交易所巷和情人巷一带，变成了十九世纪早期的“黑市”或“弄
堂”经纪人。
历经 1810 年的一个创办对峙俱乐部的企图而保全了下来之后，这个俱
乐部一俟从战争中挣脱出来，就经营起“食税人”的庞大业务了，它的成员
都是“高车骏马，往来骋驰”于布赖顿和伦敦之间，这使得科贝特怒不可遏。
公债现在是每一个人的投资了，虽则“在上次战争之初，”正如约瑟夫·娄
在 1822 年所说，它们过去“在联合王国的外郡各地是不常作为私人财产的
储存手段的⋯⋯。”①1815 年，法国政府公债首次在伦敦市场上买卖；事实
上不仅在那里买卖，而且还在那里发行。在此后十年间，欧洲的所有各国和
欧洲以外的很多国家发行的公债也接踵而来。在 1823 年，这类公债的买卖
开始在也座落于马厂巷的一个独立建筑物，即外国证券交易所中进行；但是
这个独立的交易场所经过短期试办之后就取消了。②在运河公司之外又加上
了船坞、煤气、保险、自来水和桥梁等公司以及在 1824—1825 年繁荣时期
经营各种业务但以开发自惠尔·特顿到黄金海岸和秘鲁的矿山为主的那些公
司。
当战争将近结束，欧洲地图行将重制的时候，卡斯尔雷正和阿伯丁讨论

                                                
② 狄骥，前引书，第 48—50页。
③ 同上书，第 60页。
① 《英国现状，附英法前途的比较》（“The Present State of England，with aComparison of the Prospec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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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划为法国县治有若干年之久的荷兰的复国问题。“纵使单单就它作为欧洲
银钱交易的自然中心这个观点来说，”他以那种蹩脚的英文写道，“所有利
害关系国对于它的重跻于自由独立国家之列都是非常关怀的。”③它已经跻
身于这样的地位，并且把比利时增划给它以增进它的自由和独立。它重又成
为银钱交易的一个重要中心；但并非欧洲的自然中心。那个中心现在位于伦
敦了，而伦敦的自然中心则位于马厂巷的这个俱乐部以及聚拢在它周围并靠
了它的机构去贯彻它们的计划的那些像罗思柴耳德号之类的行号中。这个俱
乐部不是像当代法国的辅助性商业机构那样，由成文法或政府条例加以组织
和管理，而是由它自己的表决和自己的专门委员会去组织和管理的。当 1821
年企图取消任意买卖时，这项倡议并不是出自国会中的哪一位约翰·巴纳德
爵士，更不是出自财政大臣，而是出自委员本身。对于这项倡议，经纪人大
众——一批有财产资格的大众——表示反对：同俱乐部的分裂已岌岌可危，
委员会体察场内舆情，又收回了成议。①

伦敦谷物交易所的比较模糊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商人俱乐部的例证，那个
俱乐部一部分由于问题的固有困难，一部分——似乎是——由于缺乏远见以
及领导集团的狭隘自私心，始终不能把它自己的贸易全部集中起来加以管
理。但是谷物买卖的立法控制的残存传统似乎并没有妨害它的自由发展。“直
到”十八世纪结束前“约四十年”，大部分水运谷物贸易都是在北斗星码头
进行的，“因为它靠近沿海航行的船舶。”②在乔治三世即位的那一年前后，
有一批谷物代理商、谷物买主和肯特郡船户——北斗星码头的主要商人——
在马可巷买了一块地皮，建筑了一个交易所。它是一个私人的冒险事业，共
分为八十股，由一个所有人委员会加以管理。“席位”是有限的，它们的管
理权不久就落入很少数人手中。据说甚至股东也不是总能得到席位的。来自
领导集团的一个有势力的经理商在 1801 年作证时③解释说，关于席位的申
请，所有人总是给学过这一行生意——即学过经理商和面粉商这一行——的
人以优先权——这是未始不会把某些所有人排斥出去的一项原则。在交易所
里没有席位，虽然也有进行谷物买卖的可能，但这样进行的谷物买卖不能给
市场以显著的影响。所以一个占有席位的经理商的地位是非常有力的，因而

                                                
③ 卡斯尔雷致阿伯丁函，1813年 11月 5日。《剑桥大学英国外交政策史》（“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iegn Policy”）（1922年版），第 1卷，第 424页注。
① 狄骥，前引书，第 122页。
② 《未列入会讯中的下院委员会报告书》，第 9卷，第 153页（“七项谷物贸易报告书”是 1801年取得的

证据）。另参阅韦斯特菲尔德：《英国商业中的经纪人》（Westerfield， “MiddlemeninEnglishBusiness”），

第 153页。关于谷物贸易的一般组织，参阅本书第 290页及以下。
③ 詹姆斯·斯托纳尔的作证，第 148页。



对联合买占和操纵价格的指摘也就自然在所难免了。一个“面粉业中的”①

证人抱怨说，伦敦没有真正的——他的意思是说公开的——谷物市场：这个
马可巷交易所既是私人的财产，而规模又未免太小。
但是，据我们所知，干涉这项财产的任何建议，无论在国会内外都从未
讨论过。管理机构是如此的庸弱，以致政府要查明谷物的真正价格都大非易
事，因而除非通过关税，就无法控制或影响价格或价格的形成，纵令它想这
样作的话。当 1820 年控诉农业疾苦的请愿书纷至沓来的时候，承办审查工
作的那个委员会奉命只以调查价格的计算方法为限。据那个委员会报告说，
“除在谷物交易所取得的报表外，无以复加的疏忽大意”已经是“普遍的风
气”；“一向所呈报的销售额”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很小部分”，可能的补
救办法是，“应由法律给贸易部以比现今更大的一般监督权和[搜集贸易统
计数字的]指导权。”②由于马可巷只能掌握伦敦贸易的一部分，而且所掌握
的畜粮比小麦多，从而使它躲避掉不少的批评，如它在业务方面的垄断真能
和马厂巷相提并论的话，想来批评就会尖锐得多了。它继续在私人财产的基
础上自流地发展下去。③
太晤士街的伦敦煤炭交易所，在历史和功能上，差不多完全是马可巷谷
物交易所的翻版；但是却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区别，即早在 1807 年它就纳入
深为首都煤炭贸易所苦的那个法定制度之中了。①自由是原则，但也没有人
谋求划一。伦敦煤炭贸易始终是受限制的，但有一个时期章程却全靠它本身
的力量去推行。像谷物市场一样，煤炭市场在乔治三世朝代的初期就从一个
露天场址——比林斯盖特码头顶端的“罗姆兰”——迁到了这个新址。②这
个交易所是一个自由持有的产业，共分六十四股，分别为煤炭经理商、煤炭
买主和煤船船主所持有。贸易并不以所有人为限，而对于凡是年纳三镑十六
先令或每营业日纳六便士的一切会员都是公开的；并且——交易所在这一点
上显出了弱点，如果把它视为俱乐部的话——会员无须旧会员介绍，也无须
投票表决。但是，  1800—1801 年的会员只不过一百五十多人，既备有按日
提供纽卡斯耳贸易状况的可贵消息的“公函”，大部分贸易成交之所在的“会
员室”对于潜在的买主又是那样显然地有利，那么出入会员室看上去一定有
比六便士会费更严重的障碍梗阻其间了。非会员也进行购买：“价格从未见
拒于任何申请者，”一位见证人这样解释说。会员室的利益一定值六便士一
次，但是这些利益显然不是每一个人，也不是任何一个可以叫作消费者的人

                                                
① 威廉·腊斯廷，第 153页。
② 《控诉农业疾苦请愿书审查委员会》（“S.C.onPetitionscomplainingofAgriculturalDisttess”），1820年（第

2卷，第 101号），第 5、6、9页。
① 直到 1831年为止。本书第 298页。
② 《煤炭贸易报告书》，1800年（《未列入会讯中的报告书》，第 10卷，第 538页及以下。）另参阅韦

斯特菲尔德：《英国商业中的经纪人》，第 233页。



所能分享的。
1807 年条例已经使这个私营煤炭交易所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或至少全市
性的机构。这项条例适用于伦敦、威斯敏斯特以及米多塞克斯、萨里、肯特
和艾塞克斯的某些地区——总之，适用于大伦敦。凡装运到伦敦浦的煤炭，
必须在例行交易日（即星期一、三、五，自正午 12 时至下午 2 时）在交易
所出售。契约须送经理商登帐，并以副本送市场市书记存查。①这似乎是和
以法律把一切证券和股票交易都驱逐到马厂巷，而致“黑市经纪人”于毁灭
的情形差不多——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整船货和部分船货的买进这种
法律所重视的生意是掌握在少数几个资力雄厚的公司即“第一级买主”手里
的，而这些公司的成员自然常常出入于交易所。1807 年的办法似乎是鼓励贸
易集中于这个比较小的集团手中。煤炭一旦在伦敦售出并交割清楚，付清税
款，法律就不再予以注意了。第一级买主得任意发售给第二级买主——即“独
立经营者”、“煤炭掮客”（brass  plate  merchants）和卖煤给贫民的
负贩那种既无组织也不甚体面的伦敦煤炭贸易中的“起码”人。

约克郡十八世纪的布业公所同这些伦敦商业交易所和俱乐部有许多共
同之点，但是由于和主要地方化的工业有关，所以具有比较明确的公共性
质。它们照例是由各关系方面②——商人、土地所有人和布商——醵资兴建，
并且是由董事而不是由自由持有的所有人进行管理的。但是它们之中没有一
个是真正全市性的、或公共性质的。例如，当 1774—1775 年利兹的第三个
白布公所在计划中时，创导其事的是商人。③捐赠从一基尼④到二百五十镑各
不等。其中有一笔是利兹公司捐助的一百镑。公所是一个很大的场所，拥有
不下一千二百一十三个布摊；因为它旨在吸引布商的广大群众。在这里出现
了自由持有；因为“终于缴纳⋯⋯一镑十先令整就可以自由持有一个货摊。
这类货摊完全是布商的财产，他可以出售、出租⋯⋯或作身后赠与。”①到
了 1806 年，货摊视地点的好坏，可值三——八基尼。在那个时候，公所早
已是根据地区原则从布商当中按期选出的十七名董事来管理了——利物塞
治二名、白斯塔尔和哥梅塞尔各二名等等。利兹的那个更老、甚至更大的染
色布业公所建于 1756 年，拥有一千七百七十个货摊， 1810 年在二楼上增设

                                                
① 参阅那项非常周密的条例（乔治三世，第 47年，第二届，第 68章）或《伦敦港煤业状况审查委员会》，

1830年，第 3 — 4页中那项条例的摘要。这项条例共占六十八页篇幅。
② 但哈利法克斯的第一个公所是在 1708年由厄尔文勋爵兴建的，哈德兹菲尔德的那个则是在 1768年由约

翰·腊姆斯登爵士兴建的。希顿：《约克郡的羊毛和毛丝工业》，第 379页。贝恩斯：《约克郡的今昔》，

第 2卷，第 429页。当然那里有比这些十八世纪建造物古老得多的棉布公所。
③ 希顿，前引书，第 368页。
④ 英国金币名，合二十一先令。——译者
① 希顿，前引书，第 369页。



的那些还未计算在内，这个公所差不多是以同样方法进行管理的——有制订
细则、调度业务、收集租费和维持建筑物的董事十五名以及自由持有货摊的
摊主大众。②它的大广场——即建筑物围成的一个天井——直到十九世纪很
久之后还是这个城市的政治和商业中心。
但是到了 1820—1830 年，布业公所的鼎盛时代已成过去了。在 1830 年
以前，威克菲尔德的“毛布业公所”就已经完全废置不用。③随着工业的集
中和新推销方法的发展，利兹的客商往来已经如此之萧条，以致如果不是染
色布业公所的董事们对于房租那样漫天要价，白布业公所的董事们或许早已
在 1818 年就把他们的场址卖给牲畜市场公司，而把他们的摊户搬到染色布
业公所的空货摊上去了。④但是各公所的重要性的日趋衰落和它们个体的、
自决的组织毫不相干；它们和市政当局的毫无结果的谈判这件事情本身，就
是它们完全不依附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个说明。
比布业公所更有公共性质、但仍——像它们一样——不失为自发的产物
而不受一切政府管制的，就是 1780 和 1820 年之间成立的那几个商会。商会
这个名称最初是由法国人的老盟友苏格兰人自法国方面借用来的，十八世纪
的格拉斯哥有它自己的商人公会或商人行会，自己的行业公会或十四个立案
行业的代表会，以及，在它们之上，自己的市评议会。①但是随着十八世纪
最后二十五年中克来德河畔的商业和制造业的迅速扩充，在克来德河谷经济
生活中比较有野心的领袖们就不再满足于这些古老的、既不适当而又赋有特
权的团体了。在当时称作普罗浮斯特勋爵、后来以伦敦市长和统计学家而更
加著名的帕特里克·科胡恩的号召下，他们在 1783 年自行组织成为格拉斯
哥市和区的商业和制造业公会。②为了增加声望和地位，他们取得了一个立
案特许状；但是那个特许状并未赋予他们以管理权；他们所享有的只不过是
一些俱乐部的权力而已。他们的特许状提及“商业的保护和奖励”；交由他
们审核的“商业或制造业任何部门”有关事宜的章程；为补救财政或立法上
的疾苦而实行的措施；对他们的会员在同苏格兰贸易公司、皇家市议会、或
帝国议会交接时所给的支持；以及最后——唯一绝对正确的目标——对“有
关联合王国这一地区的一切谷物法问题”的审议。令人不解的是如此之早，
而且在谷物法还不是一个激烈争论的主题时，就看到了后来成为早期商会的
特有职能的这种东西的出现。格拉斯哥的商会，像四十年后比它年轻得多的

                                                
② 同上书，第 373页。
③ 同上书，第 382页。
④ 同上书，第 389页。
① 拉姆斯登和埃特金：《格拉斯哥铁匠史》（Lumsden，H.andAitken，P.H.，

“HistoryoftheHammermenofGlasgow”）（1912年版），第 106页。克利兰德：《格拉斯哥年鉴》（1816

年版），第 1卷，第 409页。
② 克利兰德，前引书，第 2卷，第 377页及以下。



曼彻斯特的弟兄商会一样，主要是作为自由主义思想的清算所和地方意
见的播音器之用的。
爱丁堡也不后人。它也有足可作为监督商业之用的机构，如果它们完全
有效的话。特别是它有爱丁堡商人公会那样一个从事于许许多多非常好的慈
善性和其它各种活动的组织严密的团体，这个团体甚至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
时，还是像中世纪的任何商人行会一样，同“非自由商人”的问题不断作斗
争，所谓非自由商人就是临时在爱丁堡开设店面而还没缴纳自由民全部市政
捐的商人。①在 1785 年创立的那个商会是要保持更开放的门户和放眼于更开
阔的视野；但是在这两个机构之间似乎并没有过任何敌视。商会就是利用公
会的会址，而且这两个团体共同努力在全国商谈之中为爱丁堡争取一适当的
地位。在 1812 年促使公会呈文国会反对换发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是商会。
在 1813、1814 和 1815 年声明赞成谷物自由贸易的，则显然是出于公会的意
思。②当伦敦商人在 1820 年向国会呈递了他们的自由贸易请愿书之后，商会
和公会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愿书，正如格拉斯哥商会和胚胎时期的曼彻斯特商
会的作法一样。③

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商会的建立同筹设英国制造商协会并终于产生英格
兰早期各商会的英格兰运动是同一个时期。发展成为伯明翰商会的 1783 年
的伯明翰委员会部分是由于铁匠师傅鼓吹之力，那些铁匠师傅从他们本身的
业务中逐渐体会到了团结的有利。两年之后皮特提出了对爱尔兰自由贸易的
建议，而约西亚·韦季伍德所领导的制造商联合会随即予以拒绝。①当时，
曼彻斯特有自己的反对自由贸易委员会，或协会——照瓦特致函韦季伍德时
所给它的称呼——；②但是意外之事一旦过去，它显然就像制造商协会一样
地归于消灭了。九年之后，它又以商业会社的名义恢复起来，以照顾曼彻斯
特贸易商对欧洲大陆的事务，欧洲大陆已经由于英国的参加革命战争而陷于
天翻地复之中。③除伯明翰的那一个之外，其它各城镇也都有了类似的社团。

                                                
① 赫伦：《爱丁堡商人公会的兴起和发展》（Heron，A.，“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Comp any of

Merchants…of Edinburgh”）（1903年版），第 136页，另参见各页。
② 希顿，前引书，第 158页。商会使用公会的会址有整一个世纪之久。同上，第 324页。
③ 希顿，前引书，第 9章。李维：《英国商业史》（Levi，L.，“HistoryofBritishCommerce”）（1872年版），

第 153页。斯马特：《经济年鉴》，第 1卷，第 748页，遗漏了爱丁堡。公会的自由贸易热忱同牢不可破

的乡土观念是不相容的：1816年它呈文反对小块煤的出口税，因为苏格兰煤是“既多礈石而又块头很大

的。”赫伦，前引书，第 158页。
① 维特·鲍登文，载《美国历史评论》，第 25卷，第 70页。艾希顿《工业革命中的铁和钢》，第 164页

及以下。赖特：《伯明翰商会编年史》（Wright，“ChroniclesoftheBir-minghamChamberofCommerce”），第

1—18 页。本书第 255、260页。
② 艾希顿，前引书，第 173页，录自博耳顿和瓦特的手稿。
③ 赫耳姆：《曼彻斯特商会史》（Helm，E.，“ChaptersintheHistoryoftheManchesterChamber ofCommerce”）



在 1797 年，来自利兹、哈利法克斯和埃克塞特各社团的代表同来自曼彻斯
特和伯明翰的代表举行会议，共商合作和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④但是那些
社团并不都是生气勃勃的。曼彻斯特的那一个虽则始终没有解散，但在 1801
年却已奄奄一息，只在银行里剩下一百五十七镑另九先令的一笔结余。伯明
翰的那一个在 1803 年又重整旗鼓，在 1813 年采取了商会的正式名称。⑤

七年之后，曼彻斯特也步其后尘。1820 年的商会适当地结合着那一年的
自由贸易请愿书而成立了。它把旧社团的结余、档案、和留下来的很多会员
都一并加以接收。①它对自由贸易的信念还不是十分坚定的。在 1824 年商会
理事为旨在支持自由迁徙出境和工程师的自由贸易的那个工匠机器委员会
搜集了证据之后，商会却又反对人口和工具的自由出口，但坚决赞成谷物的
自由进口。在 1825 年，商会会员“感到他们有责任声明他们对”赫斯基森
的财政政策“的赞同”。当这十年结束时，这个二十年代最活跃的商会对 1828
年的修正谷物法还是不停地呈文反对。②布里斯托尔有一个新成立的商会，
这是有意和该城的那个不太令人满意的社团和那个排它性的商人冒险家会
社对抗而在 1823 年创立的；③但是它还没有发展到具有重要性的地位。至于
伯明翰，一位无名氏著的地方指南在 1825 年认为不能不这样写道——“这
个社团虽仍存在，但已经不是生命力很强了。”④总之，这些商会虽则是英
格兰特有的组织，但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无足轻重的。

                                                                                                                                          

（1902年版），第 1页。赫耳姆以 1794年作为基本年。
④ 同上书，第 48页。
⑤ 同上书，第 60页。赖特，前引书，《伯明翰写真》（1825年版），第 17页。关于利物浦，参阅《皇家

劳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和文件》，1892年，第 26卷，第 5编，第 32页。
① 赫耳姆，前引书，第 1、61页。
② 参阅商会会长詹姆斯·斯密在 1840年进口税委员会对商会的政治活动所作的概述，询问案第 2009—2014

号。斯密力图辩明 1825年的投票只意味着曼彻斯特认为国会应于准许工匠和工具自由出口以前，先准许谷

物自由进口。
③ 《关于贸易和布里斯托尔港的函件》（1834年），引自韦伯夫妇：《英国地方政府》，第 3卷，第 465

页。
④ 《伯明翰写真》，第 17页。



第八章  国家的经济活动

在英王乔治四世朝的后期，英国大多数有头脑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被统
治得不得当，并且认为政府在经济方面表现得特别无能。至于究竟在哪一点
上最为无能，虽人各异词，但国家财政的某一方面，或者谷物法，多半是众
矢之的。科贝特的不计其数的门徒向所得悉的是如何战争和诸如养老金、闲
曹散职以及饱食终日的教区长等公共浪费，已经在新近方始废除的为众人所
咀咒的纸币和理应废除的国债制度的助长之下，使英国成为一个“股票掮
客”和“食税人”的乐园。伯明翰银行家的儿子阿特伍德在中等阶级和工人
阶级中所拥有的读者却深信，政府的根本错误正是这种纸币的废除——总
之，通货紧缩——补救之道不外是修改皮尔条例和提供大量通货来刺激贸
易，而不是削足适履，把贸易强纳于金本位的框框中。①四十年在野，因而
对于他们的国家在和拿破仑——为他们中间某些人敬若神明的人物——作
战时用钱是否得当全无所知的那些有教养的辉格党人（Whigs），对于悉尼·斯
密的那幅英格兰人垂死图却颇感兴趣，图上的那个英格兰人一旦瞑目，可不
再苦于捐税了，但是身后却留下了他的墓碑税和药剂师的帐单任他的遗嘱执
行人去设法善后，因为药剂师已经付给这个浪费无度的托利党（Tory）国家
“一笔一百镑的执照税，因而才换取到签证他死亡的那个特权。”①在现在
通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那一批人之中，年轻的麦卡洛克，在紧接着战争之后
的那一年，对于国债的负担已经是那样惶惶不安，因而曾主张强制减轻利息
②——这是后来他不想再去回忆的一种主张——而他的老师李嘉图，自 1819
到 1823 年逝世时止，却以更大的魄力主张一种资本税政策。③对于这个政策，
没有任何人给以多大注意：这是李嘉图先生的自负之一。他的朋友马尔萨斯
对于地方济贫开支的膨胀——在 1818 年已经增加到七百八十七万镑的最高

                                                
① 科贝特也是和皮尔条例不两立的，并不是因为他希望有更多的纸币，而是因为它以黄金偿还“食税人”

按纸币缔结的债务。《农村走马记》，第 1卷，第 116、276页。柯尔：《威廉·科贝特传》（Cole，G.D.H.，

“The Life of William Cobbett”）（1924年版），第 280页。兹摘录阿特伍德书中的几段典型文字如下：“让

货币流通保持在这样宽阔一个基础上，以便创造比劳动所能供给的更加大的劳动需求”——“在银行纸币

很多的时候，虽则没有基尼币，而国家却繁荣起来了”——国家应该保持“银行限制条例⋯⋯于一个立法

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因为“银行纸币⋯⋯比黄金更易于控制，而⋯⋯使用纸币也可以比使用黄金更稳定

地把价格保持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上”（用今天的话来说，通过管理货币来稳定价格）。《与阿瑟·杨格先

生论货币》（“Observa-tionsonCurrencytoArthurYoung”）（1818年版），第 39、221、253、217页。
① 引自《爱丁堡评论》，1820年号的那篇著名的论文。
② 《国债减息论》（“AnEssayonaReductionoftheInterestontheNationalDebt， proving thatthisis the only means，

etc.，ete.”），1816年版。
③ 参阅坎南：《国会中的李嘉图》（Cannan，E.，“RicardoinParliament”），《经济季刊》，6月和 9月号，

1894年。



额——最为苦恼，因为在他看，济贫捐有助于造成过多的人口，从而一切经
济弊害也偕以俱来。他和李嘉图对现行谷物法，虽非一切谷物法都是敌视
的，并且他们和政治经济学家、边沁主义者、商人及制造商之中越来越多的
一批自由贸易主义者，都是同二十年代初期的错综复杂和不规则的关税壁垒
誓不两立的。李嘉图没有能活着看到这十年中期关税壁垒的第一次降低；他
的朋友们则为谋求第二次和第三次的降低而努力。
虽已年近八旬但仍每日从王后广场出发作“饭前散步”并“积极编纂法
典”的边沁本人，对于国家的大部分活动都抱批评态度。由于对官吏的不信
任，他甚至曾一度赞成将济贫法交由一个国民慈善会去执行；①虽则在他始
终孜孜从事的那部宪法中还可以为一个济贫部大臣找到一个立足地。②除搜
集和散发对商人和制造商的判断和财富可能有帮助的一切资料的那种预测
行情的职能外，他的贸易部大臣的行政职能寥寥无几。另一些有限制的、但
非选择欠当而且多少带点经济性的职能，则分别划归交通大臣、卫生大臣以
及和后者职能相重叠的那个最堪玩味的官员——防疫大臣，这位大臣须负责
考虑如何预防或减轻“倒塌、水灾、火灾”、不合卫生地区或行业的特有疾
病、传染病以及饥馑和灾荒所造成的弊害等。在上述各部之下，设有一大批
登记员，这些登记员不但登记出生、死亡和结婚，而且登记其它许多有政治
和社会重要性的事物。③

除去对政府作理性批评的人以及像机械破坏党工人（Luddi-tes）和 1830
年南部某些农业工人那样对凡是损害他们最厉害的——无论地方官、雇主或
机械——就盲目加以攻击的那些直觉的批评家之外，还有一些个别的思想家
和小集团，已经从单纯批评政府转而批评社会。纽卡斯耳公司的成员为了他
们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城镇旷地的圈围，以及所抱的不但公用地、而且凡是
土地根据自然法都应该是公共财产的那种简单信念，使托马斯·斯宾斯——
那个“身材不满五英尺⋯⋯脱离现实至不可思议程度”④的人——早在法国
革命之前若干年就已经成为一个土地国有主义者了。他对托姆·派恩在 1795
—1796 年的那个在他看不热心宗教的建议大肆攻击，派恩曾建议由土地所有
人于其成年时担负受赠地产所分担的百分之十的死亡税，和对一切无产者的
养老金来偿还他们对社会的负债。后来他虽朝着他的这个信念的目标去努
力，但于 1814 年逝世；身后却留下了一小批激烈的“斯宾斯派慈善家”并
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后几版中留下了备受轻侮的一页，据马尔萨斯论

                                                
① 在 1797—1799年。《济贫法短论》（“TractsonthePoor Laws”），《全集》，第 8卷，第 358页及以下。

本书第 392页。
② 这个法典载于《全集》，第 9卷：各部，载第 438页及以下。
③ 在他逝世四年之后，根据威廉四世，第 6和第 7年，第 86章而有了登记员，至少出生等等的登记员。
④ 弗朗西斯·普雷斯对他所作的描述，引自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Beer，M.，“A Historyof

BritishSocialism”）（1920年版），第 1卷，第 109页。



称，“人人享有一份土地”——长此以往，按照人口原理来说——无异是谁
都没有足够的土地。①

威廉·葛德文对国家和私有财产的正面攻击，和葛德文所受的还击，已
经是很久以前的论战了。在 1798 和 1848 年之间，虽没有任何一种版本的《政
治正义》（“Potical  Justice”）问世，然而，葛德文的那个社会倘使把
劳动平均分配给它的成员，使每人在日间从事于两小时的劳动，则一切⋯⋯
衣食之需皆可产生的“计划”，以及葛德文派的，实则几乎是斯宾斯派的那
个“英国改革家虽个个大声疾呼反对闲曹散职——但真正的年金表乃是地主
的租折”的命题，却早在 1813 年《神仙女王》（“Queen  Mab”）的注五
中就已经出现。
但是雪莱的信徒不多，或许他们也不常常阅读他的附注，葛德文——在
二十年代时——已经首先成为一个寄食于地主的食客，而当时遍向朋友告贷
的雪莱也——在三十年初期——终于靠了首相的帮忙而成为王室度支局的
一个领干薪的侍卫传达官。②但是他的声音已播扬远近，无法收回了，勇敢
的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财产的神圣、或终朝劳苦的必要时时加以攻击，而竟
不知他们是以一位侍卫传达官的名义进行攻击的。
在英王乔治三世逝世时年方五十并早以工厂改革家和教育家而闻名于
世的罗伯特·欧文，在十二个月之前就已经发现连李嘉图、罗伯特·皮尔爵
士和肯特公爵一并罗致在内的一个委员会，都不能使公众慷慨解囊，赞助一
个一千二百人占地一千二百英亩的试验联合村，这一千二百人都将居住在世
人称之为欧文平行四边形（Owen’s  parallelograms）的那个长方形大院
里的一行行公社建筑物中，并且——在不从事农作时——靠机械的帮助在那
里进行制造。①作为失业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而规划并以其早期形式提交一
个国会济贫法委员会的这项方案，在欧文和其他少数几个人看来，已经成为
全世界希望寄托的所在。人类将依照他们的关系远近分成为一个个的联合
村，所以在所提出的这个不含有丝毫讥讽或幽默意味的方案中，第一号村可
能是由同为拥护内阁派的那些阿民尼阿斯教派美以美会会友组成的，而第 50
号村则可能是由碰巧同为犹太人的那些缓和改革家组成的。这个方案，像欧

                                                
①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althusonPopulation”），第 6版（1826年），第 2卷，第 45页。
② 参阅《英国人名词典》和布朗：《葛德文传》（Brown，F.K.，“LifeofGodwin”）（1926年版）中他的

生平。
① 波德摩：《罗伯特·欧文传》（1906年版），第 1卷，第 218、256页。“欧文的平行四边形或许可以

溯源于边沁。边沁在他为 1797—1798年《农业年鉴》（“AnnalsofAgri-culture”）所写的那篇《贫民的状况

和救济》（“Situationand Relief of the Poor”）中，主张“大规模的工业习艺所⋯⋯应各拥有一段土地（最

好是荒地），至少须足够维持各自人口的给养。”《全集》，第 8卷，第 369页。[但是里思教授指出，欧

文乃是抄袭约翰·贝列特的《设立一个各种有用工业和农业学院的建议》（JohnBellet’s“propo-sals for raising

a college of industryof all useful trades and husbandry”）（1695年版）。]



文所有的方案一样，并不是对政府的攻击的一部分，而是一种新生活方式的
一部分启示。在 1820 年，这个启示录又新增了两章：犁耕的废除和深锄耕
作法的普遍采用，可使公社农业生产力同克隆普敦和卡特赖特的机械所造成
的棉纺业的生产力不相上下；并且随着公社的发达，囤积和货币逐渐成为多
余的事物，从而自然地导向真正价值标准（凝结成为像呎、磅或马力一样的
单位的人类劳动）的采行。①在这一点上，欧文几乎和阿特伍德携手了，一
同变成为对政府和皮尔条例的批评者。像其他任何一个通货狂一样，他说他
的制度——撇开其它各点来说，这个制度倒像是共产主义的——会“致国家
于无限繁荣之境”。
但是在这整个十年之中，他和他的门徒无论在英格兰、苏格兰或美洲都
不是从事对政府的批评，而是凭借报刊和公开的辩论，通过为建立“联合互
助村”而努力的社团，以及无论印第安纳州的新哈蒙尼或拉纳克的奥比斯顿
的那些联合村的实际试验，而着手于建立一种改良的生活方式——即“领圣
餐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种生活方式，”②这种生活方式会使一般所了解的政
府这种东西成为多余的事物。作为一个先知先觉者，欧文是从不宽恕那些冒
牌上帝的。如果他对他所认为的一切宗教的虚伪性肯多多宽恕一点，他作为
一个社会先驱者也未始不会更加成功一点。然而他过于诚实，这是他所办不
到的。但是二十年代的政治制度和政府得一般地免于他的正式谴责，并不足
以证明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是值得表扬的。他对于这两者都不甚介意，因
为他越来越不把它们看作是事关根本的问题。它们固然不好，但无关重要，
宗教却是既不好而又关系重大的。③

历史家已经公认国家在乔治四世治下，整个来说，是治理不善的。他们
虽然以这一点归咎于皮尔或利物浦，那一点归咎于华莱士或赫斯基森以至于
罗宾逊，但是政府的未能坚决而公正地处理税收和国债问题，或奉行一坚持
不渝的出于缜密考虑的商业政策；结社法的勉强废止；对农业工人的要求的
忽视；对漫无限制的城市发展的弊端的盲无所睹；对矿场工厂所在地疠疫漫
延的漠不关心；以及济贫法当局的宽严失度等等，却是众矢之的。单独就一
个个的指责来说，每一个指责都不是无的放矢。但是任何一个政府在一定时
期内所能进行的具有匠才的创造性的立法或立法的实施，在数量上总有一定
限度——而且是很快就会达到的一个限度。但是对于国家的创造力所要求
的，却漫无限度。而这个国家又是经过了二十二年战争之后刚刚恢复元气就
被不尽理解的经济改革所震撼，被它的人口的史无前例的增长弄得莫知所

                                                
① 波德摩，前引书，第 1卷，第 267页及以下。
② 《合作杂志》（“TheCo-operativeMagazine”），1827年，第 509页注。[社会主义者这一名词的一次早

期的使用。法伊教授曾提醒我对 1824年的一次更早的使用加以注意。]
③ 这里并没有试图讨论对政府和社会所作的一切批评，而只不过说明一下看上去是主要思想路线的东西而

已。



措。如果根据各政府堪凭以衡量的标准，既非根据后来经验更丰富的时代里
证明为切实可行的一切，也不是根据改革家和诗人所憧憬而不须他们去实行
的一切，而是根据当代的其它政府的成就去衡量，那么英国政府在十九世纪
二十年代后期的成就也可谓洋洋大观了。亨利·梅丁格在 1827 年写道：“我
曾遍历低地各国、瑞士、德意志、奥地利、普鲁士、北意大利和法国；也就
是说欧洲最文明的地区；但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比英国景况更好的乡
下人和城里人，更完美更多的交通工具，更强烈的公德心，管理得更好的慈
善机构，以及像在英国那样占优势而又那样有保障的合理的人类自由。”①

英国人既了然于城镇和乡村的一些生活状况，又早料到济贫法委员在七
年之后对他们的主要慈善机构将下何定评，乍闻这种赞美之词，难免有所诧
异——然而却忘记了其它各地的艰难困苦以及不论其缺点是怎样骇人听闻
而毕竟使人民得免于饥饿的那个博施普济的济贫法制度在外国人看来是如
何的令人艳羡。①在英格兰，在战后歉收的年月里，人民固然饱尝忧患，而
且有斯文大尉的出现；但是他们究竟没有像西里西亚农村手织机织工或来因
河农民那样地受到的饥饿和饥饿虚症的蹂躏。在没有济贫法的爱尔兰，人民
却每隔一定期间就要遭到饥馑。乔治四世的伦敦虽然不卫生到了惊人的程
度，但是总没有像查理十世的巴黎那样不堪。二十年代法国的死亡率比英国
高约 50％。②当 1831—1832 年霍乱流行时，法国人因而致死的几乎肯定比英
国人多得多。③英国农业工人——即梅丁格所谓的“乡下人”——的伙食有
时很苦；但是没有一个地方一年之中有六个月是“专靠马铃薯和板栗”过活
的，像塔尔纳县的一些自由农民那样。④他们既不赤足也不穿木屐行路。只
有在西群岛才能看到一些像塞纳河畔的诺让的古老房屋那样坏的房屋——
“低矮、没有窗户⋯⋯深陷在地面之下⋯⋯照例只有一个房间，完全靠半扇
门透进来的光线取亮。”⑤虽然他曾号召大家对兰开郡纺织厂最低级工人的

                                                
① 《游记》，第 1卷，第 22页。
① 并非在所有外国人看来都是可羡慕的。马尔萨斯（第 6版，1826年，第 2卷，第 335页）不胜满意地引

证过 1790年的《济贫委员会》（“Comité deMendecité”）一书，节中称它为“英国最大的政治祸患。”在

英格兰确是有个别的人挨饿，尤其是在大城市中，但是没有普遍的“饥馑”。
② 参阅，例如波特尔：《国家的进步》，第 18—19页。
③ 法国人十万零三千人（勒瓦瑟尔：《法国入口论》[Levasseur，“La PopulationFrancaise”]，第 2卷第 146

页）。英国没有总的数字。在伦敦及其附近死亡数据报在十五个月内为五千二百七十五人（马提诺：《英

国史》，第 2卷，第 73页）。据杰夫森：《伦敦卫生方面的改进》，第 2页中所说，一百五十万人口中的

死亡数是五千人；即使根据全国各地的死亡率都同样高这样一个肯定过分张大的假设来计算，这也不过是

说五万人左右。
④ 《1814年的农业统计》（“Lastatistiqueagricoledel814”）（1914年版），第 534页。
⑤ 同上书，第 89页。



伙食加以注意——“马铃薯、燕麦面包、脱脂牛奶和充其量一点腌猪肉”①

——但是梅丁格却肯定曼彻斯特工资劳动者在有正常工作时比法国或德国
同一社会阶层人的居住条件都要好一些。
英国在交通工具、公德心和“合理的人类自由”各方面之远胜于它的邻
国，是不须举例说明的。它的其它种种优点远不是政府的德政，更肯定不是
滑铁卢战役以来当政的那些政府的政绩；但是举止受束缚的十九世纪初期的
大陆人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懂得在什么时候该袖手旁观，在什么时候又该自由
放任——自由通行（Lais-ser  faire—Laisser  passer）的那些政府和能
以把这种优良传统合理地保全下来的那些政府，倒也不无理由。
大陆人同意岛国人的看法，认为这个岛国肩负了一笔极其沉重的国债负
担和一种根本要不得的税收制度。鲜为人所注意的是，其所以造成这笔国债
负担的原因之一，就是卡斯尔雷和惠灵顿甚至连考虑一下向法国索取具有任
何重要性的战争赔款都不肯的那种深谋远虑的、绅士派的气度。往往以被征
服者为牺牲而进行战争的法国，却发现它自己所须偿付一切同盟国的赔款或
损害赔偿，比联合王国在联合战争时期以贷款和补助金方式所付出的数目还
要少得多，②因为英国的这些支出，除少数例外不计，都是赠与而不是贷款，
所以是无法指望以还款来减轻英国负担的。在 1796—1797 年曾经有几笔对
奥地利的贷款，但奥皇始终连利息都不能照付。所以，正如利物浦勋爵在二
十年后所解释的那样，“有了奥地利贷款的经验之后，从此再不干任何这类
的事，已经成为每一届内阁的座右铭。”①当 1823 年由于在维也纳所实行的
明智外交的结果，奥皇终于建议以二百五十万镑“偿还英国对皇帝陛下所提
出的全部索赔要求时”，②英国公众已万分欣慰。布鲁姆所说每镑仅偿付二
点五先令这样一个差可补还欠息的数目，就一位皇帝来说，实非一笔很漂亮
的债务折偿费云云，诚属非礼之言，致梅特涅亲王大为不快。③

虽然没有任何希望再从海外得到款项来减轻负债，至少英国在海外倒也
没有任何重要的负债，像二十世纪历次战争所造成的那样。④1827 年国债负
担的总数约为二千九百万镑——固定公债的本金是七亿八千万镑——但

                                                
① 《不列颠和爱尔兰旅行记》，第 1卷 302页。
② 从 1793—1816年所付出的总数在五千七百万镑以上[克拉潘：《战争时期的贷款和津贴》（Clapham，J.，

“Loansand Subsidiesintime of War”），载《经济季刊》，1917年 12月号]。法国支付了七亿法郎作为赔款，

二亿六千五百万法郎作为损害赔偿，两共不过三千八百万镑有奇。参阅韦伯斯特：《卡斯尔雷的外交政策》

（Webster，C.K.，“TheForeignpolicyofCastlereagh”）（1925年版），第 82—85、145页。
① 《韩氏国会实录》，第 32卷，第 1030号（1816年 3月）。另有一些小额贷款（《经济季刊》，1917

年 12月号，同上）。
② 录自批评中的国会条例，乔治四世，第 3年，第 9章。
③ 《韩氏国会实录》（新编），第 10卷，第 310、358页。
④ 得自奥地利的这笔小小的意外之财是作为收入使用的。



是，正如亨利·帕纳耳爵士所说，“事实上”这不过是“把这样多的钱从一
部分公众的荷包里转移到另一部分的荷包里罢了。”⑤如果“食税人”和纳
税人多少是同一些人，那就不一定会发生什么特别困难了。但他们却不是同
一些人；从而使科贝特的绰号有了锋芒，并且导致帕纳耳得出了这样一个具
见苦心的结论：在妥善安排的财政制度之下，为支付利息而征收的捐税所会
造成的损害，虽然，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主要“在于和捐税的征收偕以
俱来的开支和苛扰”，“但把国债，视为全国工业的一项沉重的负荷，却不
失为公正的。”
国债负担在联合王国的 1827 年几达五千六百万镑的公共支出中刚刚占
半数以上。⑥陆海军费占一千六百多万镑，税务征收费将近四百万镑。其余
七百万镑不到的数目则支应文官薪俸、文职机关经费、给某些工业的津贴、
和根据国会特别条例的临时支出。为应付这笔岁出而征收的捐税不能不取自
“总收入”，即来自一切资源的国民财富的年所得，这笔每年所得，就不列
颠来说，据当代的估计约为三亿镑。①至于爱尔兰的“总收入”则向来没有
真正试图加以估计。以整数计，不妨设定不列颠人民的全部收入的六分之一
是缴纳捐税的，其中食税人却从所持有的公债中平均收回国民收入的十二分
之一。
在税收制度中很少是根据个人纳税能力而作的安排，虽然人人都可以不
消费那些绝大部分税收所自出的半奢侈品来减少自己的税负。据亨利·帕纳
耳爵士计算，主要的奢侈品税是“由比较富裕的阶层缴纳的⋯⋯因为劳动阶
级对这些物品使用得有限。”②在他心目中的是得自糖（四百五十万镑）、
茶（三百二十五万镑）、咖啡（五十万镑）、进口烧酒（三百万镑）、英格
兰烧酒（二百二十五万镑）、苏格兰和爱尔兰烧酒（二百二十五万镑）、啤
酒（三百二十五万镑）、葡萄酒（一百五十万镑）、烟草（二百七十五万镑）、
小葡萄干（二十五万镑）和其它干果以及各式各样进口的奢侈制造品的那笔
二千七百万镑以上的净税收。③一位见闻广博而又胸怀磊落的政治家认为“劳
动阶级使用得有限”的物品的这张品名表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他的说法一半
是纯粹的错误——工资劳动者对于烧酒、浓啤酒、和烟草有很大的消费量—
—一半则正是一种启示，表明只担负得起这样有限一点数量的糖、茶、咖啡
和干果的“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是如何之低。

                                                
⑤ 《财政改革》（“Financial Reform”），第 274页。
⑥ 必须把爱尔兰包括在所有这些数字之中；但是爱尔兰对联合王国的财政收入所作的贡献只占很小的一部

分——在三百万至四百万镑之间。帕纳耳，前引书，第 262页。
① 帕纳耳，前引书，第 16页，和该页所引证的估计数字。
② 同上书，第 43页。
③ 这些是 1828年的数字。



1827 年，关税和国产税的全部净收入共达三千六百多万镑。①其它各类
税收的净收入是一千三百万镑；另有得自各种来源的二百万镑的非捐税收
入。在那笔一千三百万镑之中，可以发现大体上真正是比较富裕的阶级所缴
纳的那些捐税——计有虽经皮特给以固定形式并经部分赎回但仍可征得约
一百五十万镑的土地税，虽在 1823 和 1825 年两度裁减却仍征得二百万镑的
马车、纹章、男仆、马、狗、枪械等的“估价税”（assessed  taxes），
可征得二百五十万镑的孀妇税和房捐，以及遗嘱检验和遗产税。②其余具有
重要性的捐税究由谁负担，则情形既各有不同，而且是人各异词的。当时有
各种不同的执照捐，其中包括悉尼·斯密药房所缴纳的执照捐以及拍卖商、
律师和很多其它职业的从业人员所缴纳的那些，也包括饮料零售商、负贩、
烟草和鼻烟制造商以及零售商、典当商和纸牌制造商的执照捐在内。发票、
收据、期票、银行券、抵押契约和事实上差不多一切商业文书都有各种不同
的印花税，这类印花税所征税款共达三百万镑以上。另一类印花税则包括那
种经过激烈斗争的报纸捐以及 1812 年条例中所开列的加诸“制造、配方、
改装、零售或陈列出售的人于其中握有或自称握有秘方或技巧的一切⋯⋯外
用或内服的药丸、药粉、药片、药酒⋯⋯”的捐税在内。③各种印花和执照
所征税款共达七百万镑。
帕纳耳选出来作为特殊攻击对象的是非奢侈性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关
税以及某些重要国内工业的国产税，也就是在他视为正当的二千七百万镑的
奢侈品税和三千六百七十万镑的关税及国产税之间产生一笔差额的那一组
税收。这一组税收包括进口谷物所缴纳的将近一百万镑的关税在内，因为他
是以进口数字庞大的 1827 年作为基础的。①其中也包括其它各种食品的进口
税所提供的一些小数目——诸如三便士一磅的腌猪肉、二便士强一磅的奶
油、一便士多一磅的干酪和一便士弱一磅的猪油。②这些相对高的关税阻碍
了进口。除去腌猪肉以外，一切猪肉都完全不能进口；牛、羊或鹅也都不能
进口。所以谷物税是这一小组税收中唯一重要的税源；然而也是间歇性的。
在原料那一小组中，情形却有不同。“棉毛”，抽税虽轻——外国货是从价
百分之六，运自英国领地的则是有名无实的四便士一英担——所征税款却在
三十万镑以上生丝和拈丝——尽管有赫斯基森的改革，征税仍然很重——约
为十三万镑；羊毛——现在已准许英国领地免税进口，外国货按不超过一便
士一磅的税率——则是十万零五千多镑。亚麻税是徒有其名的，而且寥寥无
几；但是大麻税却不合理得多——因为联合王国出产的亚麻很多，但大麻很

                                                
① 1828和 1829年的数字大致相同。
② “估价税”这个名称常常用来把土地税、房捐等一并包括在内。
③ 巴克斯顿：《财政和政治》，第 2卷，第 375页注。
①  本节第 302页。
② 奶油恐怕不是当作食品进口的：非用一根涂黑油的棒插进桶里把它“糟踏掉”不可。



少，而供作制绳用的大麻却是经常需要的——约按百分之十二征税，税收在
十万镑以上。
木料税是原料进口税之中的巨大税源。它的特殊安排是战时遗物。③英
国没有波罗的海枞木、波罗的海松木、以及从克来彼达和但泽进口的橡木是
不行的，虽然英属北美的枞木只缴纳十先令一船而波罗的海枞木却须缴纳二
镑十五先令，即征税最轻的波罗的海松木所缴的关税也比相应的美洲原料多
九倍以上。共计木料税约可征得一百五十万镑，其中有一百三十万镑以上是
得自枞木、松木和条板的。结果，缺乏森林的不列颠为它的木料所花费的要
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得多；因为美洲木料虽征税很轻，却须担负大西洋那段
漫长而又迟缓的拖运。另两个结果是：建筑商在建造城市廉价房屋时不得不
节省木料——“为了省木料而常常把房屋盖成平顶而不是有适当坡度的斜
顶”①——以及，据辩称，在同法国人较大较廉的渔船所作的竞争上北海和
英吉利海峡的渔业吃亏不浅。②法国船当时比英国船既大又好又多，以及英
国渔业的不太发达，都是无可讳言的：至于由关税造成的木料昂贵——此外
还可以加上绳索和粮食，这两者也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昂贵的——究竟是
如何重要的一个原因，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木料的低廉是不会没有帮助
的。
生铁税是收入既不多、负担也不太重的一种税收。当时英国所需要的唯
一的一种外国铁，就是瑞典和俄国的泡铁条（blister-bar），这种铁条的
关税合计约为从价百分之十，在市场疲软的时候或稍高于百分之十。③在设
菲尔德加工之后，它的价值会增加如此之多，所以这笔关税对于它以刀具形
式的复出口也就不成其为障碍了。除开二、三百吨的锌——每吨征税十镑！
——之外，其它贱金属或“半贵重”金属简直完全没有进口。
有一些很不合理的原料税散见于税则各款，既不保护任何人，也得不到
很大的税收。这就是从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普通松节油税；十先令一吨的生
硫磺税和六镑一吨的制硫磺税；以及各种树胶的关税。最后，最不合理，但
收入也最丰的是沿海装运煤炭的帝国税。在英格兰口岸这类煤炭每吨征税四
先令：在威尔士口岸一先令八便士：在爱尔兰口岸一先令七又四分之一便

                                                
③ 本书第 300页。
① 休姆的作证，《进口税审查委员会》，1840年，询问案第 1468号。
② 《进口税审查委员会》1840年，询问案第 2989号。关于法国在渔业方面的竞争之所以成功的其它但或

许更重要的原因，参阅《英吉利海峡渔业审查委员会》（“S.C. on British Channel Fisheries”），1833年（第

14卷，第 69号）。另参阅《得文郡渔业审查委员会》（“S.C.onDevonFisheries”）和《渔业岩盐使用审查

委员会》（“S.C.ontheUseof Rock Salt in the Fisheries”），均 1817年（第 3卷，第 117和 123号）。
③ 不是三十先令一吨。直到 1825年一直是六镑十先令一吨。关于价格的沿革，参阅屠克：《价格史》，第

2卷，第 406页。



士：在苏格兰口岸免征。①沿海装运的石板也同样征税，这两种税共征税款
约九十万镑，却是以广大消费者为牺牲的。从前一世纪沃波耳取消大部分出
口税时保留下来的那项关税发展而来的更加苛重得多的煤炭出口税，实有助
于阻碍原可成为英国主要出口贸易之一的那项贸易。但我们却不能轻轻给它
加上不合理这三个字的封号。在它的背后有这样一种考虑，即如何保全国家
的一项独特资财，而这项资财的出口是不会不助长外国竞争的。②

帕纳耳在 1830 年挑选出来作为攻击对象的制造品国产税，就是玻璃税、
纸张税和印花布税。如果他早一年执笔，无疑他还会再加上皮革一项。在 1822
年范西塔德已经将皮革税减去一半，这样就把它恢复到安娜女王逝世以前的
标准，古耳本在他的 1830 年预算中则将其余部分一并取消——使国库牺牲
了三百四十多万镑。③这项税收是这十年的特色，而且像其它国内工业税一
样，由于对工业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直到 1824 年为止，
和它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些——新近制定的——早在十八世纪结束以前就常
常被认作是已经过时了的那一类的法律规定。这些规定是“关于用马革制造
鞋靴和加意防范剥揭时捐及生革和生皮的”1800 和 1801 年条例所制订的。①

条例中载有对剥揭工作进行检查和给不熟练的剥揭工以训练的规定。伦敦方
面的检查虽然据说到 1824 年已经成为“儿戏”，②但在很多地方却都是认真
其事的。例如在爱丁堡，这些条例在二十年代时方开始雷厉风行，并且在某
些地区屠户须把他们的皮革送到相当远的地方去呈请检查员检验。在 1824
年，很多专家都认为检查保全了质量，所以赞成把这种办法保留下来；但是
它在赫斯基森时代的竞争性的政治经济气氛之下，却难以幸存了。然而只要
皮革税继续实行，制造过程的某种政府管制就是无可避免的。为国产税的利
益计，染革业和鞣革业不准合并——至少不得合并在一个厂址上。“国产
税，”一位见证人在1813 年曾经解释说，“限定我们在⋯⋯染革时不得⋯⋯
使皮革减少，因为须按全部重量纳税。现在皮革一旦到了鞣皮匠手里，表层

                                                
① 这些以及其它各税，都按 1827年的情形便于查阅地开列在帕纳耳的前引书的附录一。在 1824年以前还

有另一种税，按三先令六便士一吨加征于运进伦敦的煤炭。参阅波特尔，前引书，第 277—278页。斯马特：

《经济年鉴》，第 2卷，第 196页。1824—1825年的预算自然将税则大加修正，但是要称之为“自由贸易

的预算”，像斯马特那样，则未免过分。
② 托伦斯在 1826年所用的论据，引证自斯马特，前引书，第 2卷，第 379页。资财可能是有时而尽的这一

观念当时还不流行。
③ 斯马特，前引书，第 2卷，第 80、538页。
① 《建议废止先王陛下第 39、第 40和第 41年两项关于使用马革等等条例的议案审查委员会证词记录》

（“Minutes of Evidence taken before the Comm. on the Bill to repeal two Acts of the 39th and 40thand 41stof his

late Majestyrelatingtothe use”），1824年（第 7卷，第 183号）。
② 帕纳耳，前引书，第 111页。



皮⋯⋯就要被他刮掉很多。”③一位染革匠在 1824 年说，如果不是这项严禁
行业合并的规定，那些检查条例早已是多余的了。如果一个染革匠对于皮革
的全部利害关系只在于染革，那么交进来和交出去的皮革在剥揭方面有什么
损害是和他不大相干的：皮革的价钱自然会小一点，少卖一点钱，但不一定
影响到他的染革费。但是他如果也是和皮革最后的精度和均匀度有利害关系
的一个鞣革匠，那么他就更可能会拒收剥揭得不好的皮革，从而保持住剥揭
水平。④所以国产税章程是工业综合化的一道障碍物和有助于保持染革及其
有关行业的那种小规模的，差不多中世纪的组织的一个力量。①

这类后果却不能归咎于印花布和洋纱的国产税。主要的印染厂都是很
大，很现代化的。税很重——三又二分之一便士一码——但如果货物装运出
口，税款就可作为退税发还；棉纺织工业的地位在 1828 年是那样强大，以
致所征款项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发还的。②即令如此，还是剩有将近六十万
镑的一笔净收入，这也就是说四千万码以上的一项国内消费。在另一方面，
玻璃税和纸税，除有增加主要消费品国内成本的后果外——甚至二级纸也征
税一又二分之一便士一磅——像皮革税一样，对工业也起了僵化作用。在玻
璃税终于在 1812 年提高以前，每年保留供国内消费的英国玻璃为数达四十
一万三千英担。在 1829 年则仅只三十六方四千英担。当三十几年前大战开
始时，曾经是三十七万四千英担。③为税收的利益计，每个玻璃厂至少驻扎
两名国产税征收员。“不先把我们的打算通知派来监督我们的官吏，我们在
自己的业务调度上就不能有任何举动，”④一位制造商在 1833 年这样说。“我
们非整天送通知不可，”柳卡斯·钱斯这样说。玻璃厂有执照捐、坩埚中所
熔解的全部玻璃的一项按磅计的课征和超过坩埚照例熔解量百分之五十以
上的那一部分玻璃制成品的超额重量的另一笔磅税。这就无怪乎国产税征收
员常常用铁“标尺”测量坩埚了。
但这还并不是最糟的。每一个坩埚里膛的尺寸都必须登记，锻炉须有一
定的形式，“只准有一个炉口”，而且炉口必须可以上锁。为了检查的便利，
每一个玻璃厂只可生产一种玻璃。

高级玻璃厂不得制造铅玻璃，玻璃板厂不得制造玻璃瓶。普通玻璃瓶厂不得生产容量在六两以

                                                
③ 《皮革税审查委员会》，18l2—1813年（第 7卷，第 593号）第 30页。伯蒙德塞的塞缪尔·贝多姆的作

证。
④ 《1824年审查委员会》，第 25页。
① 本书第 220页。
② 帕纳耳，前引书，第 40页。
③  拉德纳：《袖珍百科全书》，“瓷器和玻璃”（1832年版），第 142页。
④ 引证自鲍威尔：《英国的玻璃制造》（Powell，H.J.，Glass-making in Eng-land”）（1923年版），第 153

页。



下的小玻璃瓶。高级平面玻璃或德国式平面玻璃厂不得生产超过九分之一英寸厚的玻璃，玻璃板厂不

得生产超过八分之五英寸厚或不到八分之一英寸厚的玻璃板。

这种制度对于组织和发明的影响是无须强调的。它偶尔产生出一些用回
炉的碎玻璃制造廉价品的非法锅炉，黑暗角落里的偷偷摸摸的黑市商。但
是，尽管造成了这样的损害，三分之一以上的英国玻璃在海外找到了市场，
并且征自这三分之一的税款是作为退税发还的。②

纸张税的主要弊害仅仅是它的重量——一切印书纸和写字纸一律三便
士一磅。在 1831 年，英国制的上等纸——即布浆纸——共四千五百万磅。
按一又二分之一便士征税的次等纸仅制造一千五百万磅。③在二十年代后期
实施的那项法律（乔治三世，第 43 年，第 69 章）公布时，次等纸是不会搞
错的。它订明为“只用未⋯⋯提出沥青或焦油的旧麻绳”制成的棕色纸张，
④并且可以从它的气味来辨认。但是到了 1830 年，便宜得多的原料可供利用
了，而且有了除气味的制法。因而用次等原料制造的纸张可以同上等纸竞争
了。对于公众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公平可言，但是随着一度泾渭分明的等级
界限的趋于模糊，行业中的一些混乱和摩擦也就随之而生。⑤因为这项国产
税并没有像玻璃税那样同制造过程纠缠起来，而是加在最终产品上的，所以
除去仅仅由于它对需求设定了严格的界限从而妨害了改良之外，我们没有任
何理由认为它妨碍了这种工业的自然发展。

大多数制造品的关税都得不到税收，但原意倒也不是为了税收而设的。
它们坦坦白白都是保护性质的，虽然目前在多数场合下已无此必要。一般归
功于赫斯基森的 1824—1825 年税则的变革，并没有在任何本质上改变了这
个制度。对法国丝绸只征收百分之三十的从价税而未禁止进口；但是尽管有
种种相反的预测，这却证明是足够防止大部分法国丝绸的进口了。“1825 年
以来进口的总数，”帕纳耳在1830 年完全正确地写道，“不够几天的消费。”
①把一切棉制品税合并为百分之十的从价税，并没有对进口发生任何显见的
影响。在关税高的时候，曾经有少数的特别“定货”进口，但是关税降到百
分之十时，进口的却也不多。呢绒税从百分之五十减到百分之十五以上，其
效果也大致相同；进口的呢绒增加了一些，但无足轻重。玻璃、磁器、手套、
麻布、花边和其余等等都是如此。鉴于 1825 年预算的最后杂项条款所作的
凡未列举的制造品一律按百分之二十纳税一节，则改革的根本保守性可以概

                                                
①  鲍威尔，前引书，第 155页。
② 同上书，第 41页。
③ 《国产税调查委员会第 14次报告书》，1835年，第 74页。爱尔兰制造的计上等纸一千三百万磅，次等

纸五百万磅。
④ 同上书，第 10页。
① 《财政改革》，第 73页。



见。由于英国的工业领导地位，百分之二十的一般税率对于大多数外国制造
品来说，已足可封闭它的口岸而有余了。“1825 年以保护税代替禁止进口的
办法真正造成的变革很小或根本没有造成任何变革，”帕纳耳这样说。“如
果自由贸易⋯⋯是正确的政策，那么这项政策尚有待采纳实行。”②
虽然适用于制造业和农业这两者的保护制度仍旧原封未动，和它长久以
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出口津贴，却几几乎不是寿终正寝，就是判处死刑了。
其中最重要的谷物津贴——初次试办于乔治二世治下并于革命时立为永久
制度——已经失效达三十余年。差不多同样古老的捕鲸业奖励金——一开始
于 1732 年，并终于在滑铁卢之役那一年由乔治三世，第 55 年，第 32 章加
以规定①——已经在 1824 年听其期满作废。它的任务，据认为，已告完成。
出口丝的津贴——原是不常给付的——已经在同一年任其归于无效。②麻布
津贴也已经宣布停止实施。粗麻布津贴原已有人建议立即废止，细麻布津贴
则逐步递减 10％至于完全取消为止。但是在阿伯丁郡拥有选民的那位自由贸
易急进派约瑟夫·休姆以及其他制造极粗粗麻布的东苏格兰人却一直主张给
这两种麻布以平等待遇。爱尔兰的利益也不能不加以考虑；麻布制造——不
论粗细——被认为是一种起开化作用的力量。结局对这两类麻布都采取了逐
步废除的办法。③1827 年在麻布津贴方面仍支付了二十多万镑；但是根据第
二年的一项条例，这个制度订于 1832 年 1 月 5 日起停止施行。④奖励捕获青
鱼和熏制青鱼的津贴在 1824 和 1830 年之间也逐渐裁废。熏制津贴首先废
止。对苏格兰和爱尔兰渔业的特别津贴——约十万镑一年——在坎宁执政时
以乔治四世，第 7年，第 39 章宣布予以废止。“它们准于 1830 年 4 月 5 日
起停止实施，”帕纳耳这样写道。但是因为“后来津贴的废止是那样常常以
法律加以规定，却又那样常常延期实行，”①他并不相信这类津贴会真正废
止。事实上它们确是废止了。
除开颇为可观的麻布津贴之外，英国的收入，在这十年之末，只剩下一
种津贴的负担了，它的确切数额当时是有争论的——即复出口食糖的津贴。
在进口时征税的食糖，在复出口时有权申请退税。有鉴于计税的方法，在 1824
年有人认为这种退税起了津贴的作用，甚至在食糖未经加工而装运出口时亦
复如此。在 1824 年和以后几年中，公认加工出口货退税的计算方法中包含
了一项巨额津贴，“据一些可靠人士说，可高达六先令或七先令一英担。”

                                                
① 斯马特，前引书，第 2卷，第 194页。关于捕鲸业津贴的一个现代辩解，参阅克莱门茨·马克姆爵士：

《恬静之乡》（Markham，Sir ClementsR.，“The Lands of Silence”）（1921年版），第 189页。在 1732

和 1787年之间，捕鲸者的人数从不到十个人增加到一百八十五人。
② 斯马特，前引书，第 2卷，第 199页注。
③ 同上书，第 2卷，第 195、213页，赅述了这些论辩。
④ 帕纳耳，前引书，第 130页。
① 帕纳耳，前引书，第 132页。



②帕纳耳站在万无一失的地位说，“为了西印度种植园主和外国消费者的利
益而给予出口商的〔这笔〕慷公家之慨的大量赠与⋯⋯”可以算作是五先令
一英担，也就是就 1828 年来说共约十万镑以上。
总之，津贴只是作为帝国产品的一般优惠待遇制度的一个很次要的部分
而残存下来。爱尔兰麻布津贴之所以得到保护是政治原因重于经济原因的。
大家都认为不列颠不再需要津贴了，即使在原则上不反对津贴的人也都抱这
样的看法。在议会中的政治经济学家看来，为了支付津贴而不能不保持一些
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苛扰的税课的那个原则，实不无可议之处；并且这种看法
适用于每一种津贴。经济学家对于大部分，纵非全部的优惠税则也持反对态
度，因其终于会成为母国生产力和消费能力的负担。据帕纳耳计算，那种具
有超级帝国优惠性质的东印度公司茶叶垄断权，使茶叶价格，“除开税款不
计，比纽约和汉堡的价格加了一倍，”并且“以加价的方式”加征了“至少
二百万镑一年的一笔税收”；优惠糖税，因排斥低廉的外国糖和东印度糖，
无异是“加诸公众的”——至少——一百五十万镑一年的“一笔税课”；而
“船舶所有主和加拿大商人所享有的木料贸易垄断权”致公众损失一年一百
余万镑之巨。①

这些，以及咖啡、生革和纺织原料，都是优惠税的突出事例；但是这个
原则却几乎在税则的每一页上都是被承认的。粗酒石和秦皮、黄杨木、西洋
杉、乌木、桃花心木和仙人掌；熊皮、海狸皮、猫皮、狐皮、燕皮、水貂皮、
獭皮和浣熊皮；阿拉伯树胶和驼绒；鱼胶、鲸脑油和油脂；郁金、蜂腊、松
脂和蓖麻子；以及肥皂、铣铁和铁条——在它们所想要运来的这些和其它一
些东西上，殖民地和海外领地都得到了切实的优惠待遇。②它们反过来也必
须给联合王国的产品和制造品以优惠待遇，结果是母国“实际上在以产品供
应殖民地方面仍享有旧日垄断权的一切利益。”③

但是如要不举债而能以支应公债的本息和其它国家服务方面真正很有
节制的开支，那就不能不对某些物品征税——除非国会能再度接受那项“大
受质询的”财产税，而这项税课是在 1816 年 3 月 18 日，在“连续几分钟之
久的大声欢呼”之下，一违当时财务卿之所愿，以二百三十八票对二百零一
票予以废除的。④十年之后，一切有资格的财政学家都能了解：恢复某种形
式的财产税的征课，对于财政制度的任何改革都是至关重要的。利物浦勋爵
曾经反对废除财产税，并且始终以此为憾。“如果我们能尽自己的职责，”
他在 1824 年写信给坎宁说，“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直接税至少增加二百万镑，”

                                                
② 同上书，第 139页；另参阅斯马特，前引书，第 2卷，第 217、265页。
① 《财政改革》，第 5页。
② 这些品目按 1827年的情形表列于帕纳耳，前引书，第 313页。
③ 帕纳耳，前引书，第 239页。
④ 斯马特，前引书，第 1卷，第 468页。



①并将关税和国产税削减四百万或五百万镑。在 1827 年，这个原则实际上已
经为内阁所接受；但是在这项原则能以适用之前，哥德里奇的内阁倒台了。
②梅丁格在那一年 9 月寄自法兰克福的信说，单单一项有条不紊的财产税就
能使英国政府把苛重的进口税一并取消，这显然是反映了他在 1824、1825
和 1826 年旅行期间所搜集的一般舆论。③

“在选择新税时，”帕纳耳在三年之后能以这样写道，“那项税究竟应该是什么税，似乎只有

一种意见。对我国财政、商业和农业困难的问题持极端相反原则的人们，在建议补救办法时，也已经

把所得税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了。”他建议 1.5％或 2％的一种税率，但未详加说明，
按这个税率他认为“或可征得三百万镑”。同一年，赫斯基森、波利特·汤
姆森和奥尔梭普勋爵在辩论时都接受了这个原则，后者以他一贯的坦率态度
声称，减低商品税和“征收财产税以弥补从而造成的损失，可能是一个很好
的办法。”⑤这个好办法他却始终未予实行，虽然他担任财务卿多年而尽有
付诸实行的机会。
在这十年之末，英国税制，尽管在原则上没有改变而且还有根本的缺
陷，但是在细节上比 1820 年的情形却有条理得多，也合理得多了。至少政
府在为自己辩护时未始不可以这样说。在这个殖民地和航海政策密切关联的
制度中现在又作了一番更大限度的调整，连同一些幅度虽小但显见是原则性
上的变革。自美洲殖民地丧失以来，根据枢密院令和条约所作的不相称的调
整，已经使那以整个新大陆是某一人的殖民地为根本假定之一的殖民和航海
制度同现存事实相适应了。在这期间，靠了掠夺和协定，新领土连同新的需
要和新的产品一并落入帝国的版图以内。后来，西班牙美洲起义的成功，使
新大陆布满了非任何人的殖民地的国家。凡美国产品①必须由英国船舶装运
进口的那项航海法的旧规定，也就是为应付 1783 年以后的美国情形而已经
放宽了的那项规定，四十年后显然是过时了。限令殖民地产品的某些列举的
品目——其中以糖、烟草和棉花为主——只能运往英国的那一款，在适用到
这样一个帝国，而它的重心已经从弗吉尼亚、南北卡罗利纳和西印度群岛转

                                                
① 引自哈勒维：《十九世纪英国人民史》（Halévy，E.，“Hist.du peuple ang-laisau19me siècle”），第 2卷

（1923年版），第 183页。
② 赫里斯：《传记》（“Life”），第 2卷，第 1编，第 132页。
③ 《不列颠和爱尔兰旅行记》，第 17页。
④ 《财政改革》，第 267页。吕林·德·沙托窝在 1822年他的《圣詹姆斯存札》（“Lettresde Saint-James”），

第 66页中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塞利格曼：《所得税》（“The Income Tax”， 1911年版），第 117页中

所称：“直到大约十年之后（从 1820年起算），在这个问题上才表现出任何真正的兴趣”一节，是基于对

问题太提纲挈领式的看法的。
⑤ 《韩氏国会实录》，第 23卷，第 908页。
① 这项原则也适用于亚洲和非洲的产品，但附有某些例外。



移开来的时候，变得特别不全面了。古代英国人对荷兰人的嫉视已经消失殆
尽，而且在维也纳会议刚刚议定把比利时各省并给荷兰，并由英国出钱来巩
固它防范法国的工事，以便——为英国的利益计——加强荷兰王国的时候，
专门对付荷兰人的立法早就特别不合宜了。②

1822 年的华莱士条例（乔治四世，第 3年，第 41、42、43、44 和 45 章）
已经承认这些事实；已经从法典上删除了大量陈腐的法律；已经不顾航海法
的规定而给予某些既成事实以立法上的承认；并且已经松开了航海法上的
一、两个次要的症结。①1825 年的赫斯基森航海条例（乔治四世，第 6 年，
第 109 章——“为奖励英国船舶和航运的一项条例”）已经将这项法律著诸
法典，但是并没有放弃更多的原则。其中固然没有针对荷兰人的特殊条款；
但是，正如在查理二世条例中所载，②仍然有一张货物品名表，即非由英国
船、或货物出产国船，或货物进口所自国船装运，不得输入联合王国供国
内使用的欧洲产品品名表。黑体字的语词表示出症结已经松开，但是其所以
松开却是为英国人的便利计的。一度是非法的货物，现在为转口贸易计，可
以在不列颠境内存栈以待复出口了，断定一艘外国船从该国口岸装运的货物
究竟是否真正该国产品的那种试图——繁难至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对欧洲已经放弃。至于非欧洲产品，则现在无论用英国船或货物出产国和货
物进口所自国船都可以装运进口了。这就为遥远大陆上实行自决的“各国”
保留了回旋的余地，因为这类国家现在已经成立，而且其中有一些已拥有远
洋船舶。这种办法事实上只适用于美洲：中国茶叶不见得会用帆船运来，象
牙也不会用桑给巴尔的帆船装运。但是同欧洲相比，美洲却被限制得更严一
些——因为用了一个“和”字而不是“或”字。现在一艘葡萄牙船虽然可以
从里斯本装运西班牙的葡萄酒，但是一艘美国船却不得从纽约装运古巴糖到
伦敦存栈。③

非欧洲产品甚至不得用英国船从欧洲口岸装运的旧规定依然保留未
动。它的目的是为给英国以长程而不是短程的航路。但是这一规定并不适用
于从欧洲土耳其运出的亚洲或非洲产品。
沿海贸易以及英国和所属殖民地之间的全部运输贸易，正如向来的情形
一样，是保留给英国船舶的。“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一切往来，不论直接的
或迂回的，”赫斯基森在介绍他的方案时曾经这样说，“以及殖民地相互间
的一切往来，将认为是完全而绝对地保留给我们自己的一种沿海贸易。”①

                                                
② 在 1818—1820年，我们为加强沿边炮台——包括伊泊尔炮台在内——而支出的款项尚不止一百五十万

镑。《经济季刊》，1917年 12月号，第 500页。
①  斯马特，前引书，第 2卷，第 104—106页。
②  并非航海条例本身而是“逃漏关税”条例，查理二世，第 13和第 14年，第 2章。
③ 对产糖殖民地的特惠待遇妨碍了古巴糖的运供此间消费。
① 《韩氏国会实录》，第 12卷，第 1097页。



应该注意的是，东印度公司的领土并不是这项条例所谓的殖民地。董事们得
管理各友邦船舶在那里进行的贸易；依照 1819 年所作的一项特殊安排，美
国船甚至得载同运往公司各口岸的货物从不列颠取得执照出口。②

从航海和殖民政策最初之日起，各殖民地就可以任便把很多种类的产品
运往它们所愿装运去的任何地方。这项自由现在一般化了。那个陈腐的“品
名”表已经废止；但是对于各类食糖的破格的优惠税率同全部殖民地产品的
强制运入英国口岸是一样有效的，这对于西印度群岛和圭亚那大为有利。从
未“列举过”的牙买加咖啡的情形亦复如此。现在每一个殖民地都有自由港，
可以通过它来吸取外国产品，如果该外国愿意遵行自由殖民地政策并准备实
行互惠的话。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大殖民地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愿
意实行完全的互惠。荷兰不准备实行任何互惠办法。事实上新制度的主要后
果是为美国的某几种产品——主要是粮食和烟草——的输入各殖民地开了
一个方便之门。
这项法律并没有像某些古老法律所规定的那样，限令各殖民地只能从英
国购买它所不能生产的制造品。但是这个目的是通过另一种手段来达到的，
即各殖民地所需要的英国产品的优惠税。鉴于英国政府为殖民地的利益而加
诸英国消费者的负担，在这一点上固毫无不公平可言，但是却妨害了自由港
的自由。赫斯基森的法律，帕纳耳在 1830 年这样写道，并没有能收这样的
实效，使殖民地贸易比过去更加自由一些。⋯⋯这些〔差别税率〕是那样之
高，以致事实上，在以英国产品供应各殖民地方面，英国仍享有旧垄断权的
一切利益。在 1825 年就预料到，一面建立殖民地自由贸易而同时给英国制
造品以保护的那个企图必归失败⋯⋯今竟不幸而言中⋯⋯。①

赫斯基森所首创的那一系列著名的互惠条约，严格讲来，同航海法并不
相干。在旧制度之下，甚至在“合法”货物由外国船载运进口时——例如由
葡萄牙船装运的葡萄酒，或汉堡船装运的麻布——对货物也有种种不同的差
别课征，也就是古代对外关税的残余，对船舶则有较高的口岸、灯塔及港口
等捐。在货物由外国船装运进口时，其复出口退税也比较少。意欲取得的结
果是，甚至在航海法公开给外国人的那些贸易上，也给英国船舶以优惠待
遇。这样一种制度，正如赫斯基森在 1823 年所说，只有在外国同意时方有
实施可能。首先起而反对的是美国。1815 年英国让步，同意给美国船以口岸
和关税的平等待遇。葡萄牙继起反对；继而荷兰；然后普鲁士也开始以报复
手段相威胁。赫斯基森的互惠条例（乔治四世，第 4 年，第 77 章，和乔治
四世，第 5年，第 1章）授权政府，得根据条约或枢密院令，建议给一切由
外国船依法输入或输出的货物以平等待遇，但以该外国对英国船和由英国船

                                                
② 本书第 598页。
① 《财政改革》，第 238—239页。



输入的货物不课以差别税为条件。到了 1830 年，普鲁士、丹麦、瑞典、汉
撒诸镇、梅克伦堡、汉诺威、美国、法国、奥地利和差不多所有南美的新兴
各共和国都已经接受了这项建议；虽则由于它们不准备给予完全平等待遇而
不是全都享有完全平等待遇的。例如，根据 1824 年 11 月的枢密院令给予始
终未能缔订条约的荷兰人以口岸捐的平等待遇；但是两年之后，因为他们“所
予太少而所求太奢”其过在彼，坎宁遂加“征荷兰船以仅仅 20％”，以示薄
惩。①这 20％一直附加了十几年之久。
完全互惠条约究竟有些什么作用不妨举一件条约——1824年4月2日的
英普条约——来予以说明。②两国船只在彼此港口中所征的捐税应完全平
等。两国中任何一国出产的货物，凡依法可以运转的，得毫无差别地由任何
一国的船只往来装运。如果进口货在其它方面是合法的话，任何一国均不得
仅因其由另一国船只输入，而加征任何货物以特殊关税。英国将不以依法可
以出口或复出口的货物因由普鲁士船只装运的缘故，而不发给津贴或退税。
两年之后（1826 年 5 月），普鲁士也取得了同各殖民地进行贸易的权利，这
项权利，是荷兰不愿让与因而始终没有得到的。普鲁士因为没有殖民地，不
能用同样的让与来换取。所以它用来进行交换的是保证给予英国商务和航运
以“最惠国待遇”。它所享有的对殖民地贸易的权利并不能使它的货物豁免
给英国产品以特别优待的殖民地关税：而只不过保证给予货物以进口权以及
在用普鲁士船输入时给以用英国船输入时所能享受的同样待遇。因而才有了
帕纳耳对维护英国旧垄断制度所发的怨言。华莱士、赫斯基森和贯彻他们的
政策的人们都是以严格限制的对象为目标。③
二十年代议会政治家之中的思想家正不断地受到经济学家的影响、利物
浦勋爵认识到了他在财政问题上的“职责”，而深以未能尽职为憾。①赫里
斯那位高贵的托利党人，“那位白发苍苍的老财政家赫里斯”②和他具有同
感。纵非 1815 年谷物法的生父也是它的教父的辉格党的帕纳耳，在 1827 年
向下院解释说，在对“和它有关的科学”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之后，他已经改
变了他的主张。③“在 1813 年以后，租税方首次得到了完善的解释。⋯⋯也
是在 1813 年以后，李嘉图先生方始发表了他的关于工资和利润以及低利润

                                                
① 参阅坦珀利：《坎宁的外交政策》（Temperley，H.W.V.，“The Foreign po-licy of Canning”）（1925年

版），第 295—296页。关于互惠条约，参阅克拉潘：《航海法的末期》（“The last years of the Navigation

Acts”）载《经济史评论》，1910年 7月和 10月号。
② 这些条约以及各项枢密院令都很便于查阅地搜集在麦格雷戈：《商业统计》（Macgregor，J.,“Commercial

Statistics”），4卷装，1844年版。
① 本书第 410页。
② 本杰明·狄斯累利致萨勒·狄斯累利函，1832年 5月 15日。《狄斯累利传》，第 1卷，第 205页。
③ 演讲全文（《韩氏国会实录》，第 16卷，第 1101页）引证于斯马特，前引书，第 2卷，第 414—415

页。



促进资本从本国向外国转移的倾向等新理论。”他进而总结李嘉图的论证
说，昂贵谷物意味着迟早必造成高工资；工资高则利润低；利润低则资本短
缺。但并非所有议会政治家都是思想家；甚至于经济家也是小心翼翼的；对
于一切和国家权力有关或认为是有关的问题，一般都不愿意应用一种太严格
的经济理论。利物浦勋爵碍于一次不学无术的、绅士般的全体一致的票决而
不得尽他的职责。李嘉图甚至在他的第三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21
年）中讨论税则时，也只不过建议“逐步回复到普逼自由贸易的健全原则”
而已：④为了特殊的理由，他直到逝世时止一直赞成十先令的固定谷物税。⑤

马尔萨斯亦复如此。⑥每逢航海法提出讨论时，亚当·斯密的那种袒护富有
者的辩护之词总是挂在每一个人的口边。迟至 1840 年，詹姆斯·迪肯·休
姆这位帮助李嘉图和马尔萨断建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并帮助赫斯基森修改
税则的自由贸易派海关官员，以诘屈聱牙的词句向一个国会委员会解释说，
这里所以有一些“从自由贸易类中举出的事关安全和道德问题的国防、国民
健康和自由劳工的事例，因为它们都是为了与贸易无关的目的而依法加以干
涉的。”①

的确，在一般议员的思想上，并不是对于一切干涉都太武断地加以反
对。限制性立法的一批批的废止——从学徒法的废止到斯比脱菲尔兹法和结
社法的废止——与其说是由于理性上偏爱所谓经济自由，毋宁说是由于为处
理随时发生的各式各样问题缺乏建设性的理想，以及为执行残存的限制性立
法甚至缺乏适当的机构。废止了的那些限制性法律都是毫无例外地运行得既
无实效而又不公平，但是没有一个人有现成的替代办法，或准备去面临一大
堆行政方案。在抨击那项——用现代语来说——由政府强制执行地方化工业
中的行业协定②的斯比脱菲尔兹政策时，对于这些条例仍然载诸法典“不禁
表示惊异”的李嘉图，仅仅使下院同意了他的这样一项论证：即这些条例果
真像它们的辩护人所说的那样有益，那么为什么不先适用于整个丝织业，然
后再适用于全国各行各业呢。③这无异是一种反证法，不论他的听众是否这
样认为，它也总不失其为反证法。好也罢，坏也罢，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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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所提到的卫生则是指检疫法而言。
② 本书第 266页。
③ 是以六十八对六十的多数在 1823年 6月 9日通过的。参阅克拉潘：《斯比脱菲尔兹法令》，载《经济季

刊》，1916年 12月号。



当时英国的工业是那样无组织，眼界又是那样局于一隅，并且是处于那样不
停的变动之中，以致在比斯比脱菲尔兹大得多的地区中就始终无法达成行业
性的协定，或纵令达成，也无法维持，因为对于这样的行业协定在行政上是
不可能有适当的监督的。兰开郡法官是骑马跑到曼彻斯特去解决棉布计件工
资那一切错综复杂的问题吗？如果是这样，他们的裁决在恰巧座落在柴郡境
内的斯塔利布里治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个制度甚至连艾塞克斯郡都没
有实行，正是反对斯比脱菲尔兹制度的最有力的论证。

如果有任何限制性的议案看上去可以行得通，它早会几乎不受任何挑衅
就通过了，尤其是如果看上去可以促进和它们在“下层阶级”中的地位相适
应的那种善良行为和品德，或可确保英国的权力的话。友谊社的立法乃是，
举例来说，各大学或布鲁克斯的立法或怀特的立法所不反对的一种干涉：它
是十足限制性的。①当轻率地废除结社法而引起理所当然的罢工时，议会—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对于凡不能请到一位治安法官担任会计的职
工会不予承认的计划，给以非常认真的注意。②对于英国海权的担心，在乔
治四世，第 4 年，第 25 章“商船招收学徒人数条例”通过以前的辩论中可
以清楚地看出。它是赫斯基森的条例之一，并且像他的其余很多条例一样，
只不过是一项古老的重商主义政策的现代版而已。③十年以前，陆上学徒制
就已经不再是法律所规定的了；但是始终没有从法典中取消的海上学徒制，
现在不仅得到了确认，而且还用新规定予以加强和支持。船舶所有主须保证
在吨位和学徒之间保持一适当的比例；船舶愈大，所雇的契约学徒就必须越
多，以便能有足够多的训练有素的海员。这项法案并没有逃过李嘉图这一
关。他说：“要制订法律，限令每一个外科医生必须招收一定数目的学徒以
奖励外科医学的进步，那就更加不公平了。”他也指出，这有助于、或可能
有助于加重学徒的工作，压低海员的工资。赫斯基森却能以船舶所有主都非
常满意于这项措施来作为回答。他相信除李嘉图先生外，每一位下院议员也
都如此。在这项议案进入三读阶段时，甚至李嘉图也不再反对了。①因为赫
斯基森为他们在航海法典中保留了他们所重视的大部东西，所以这些船舶所
有主仍负有——诚然，并非不情愿地——图报国家的义务。应知英国海军在
缓急之际仍须从商船队中征发人员来加以配备；并且在此后很多年中，据一
般海军方面的意见，也看不出有什么其它的方法来配备海军。②

                                                
① 本书第 372页。
② 韦伯夫妇： 《工会运动史》（Webb，S.and B.，“HistoryofTradeUnio- nism”）（1920年版），第 106

页注。
③ 它取代了远溯到安娜女王，第 2和第 3年，第 6章的若干条例。
① 《韩氏国会实录》，第 8卷，第 551、663、1125页和斯马特，前引书，第 2卷，第 168页。
②  本书第 615页。



详细规定货物应如何制造、丈量、或买卖的那些限制性法律，即在十八
世纪中叶仍然时髦的那一批法律，已经差不多全都听其失效了，但其中很多
是最近才失效的。迟至 1765 年还制订过一部最复杂的法律（乔治三世，第 5
年，第 51 章），即无数部法律中的倒数第二部，以便废除几部关于约克郡呢绒制造
的法律和其它几部关于规定这类呢绒的特定宽长标准的法律，并取代西莱定境内的棉布业⋯⋯为防止

在证明棉布规格方面的欺骗行为，和保全该项制造品在国外市场上的信誉而订定的其它几项章程。自
从大宪章第一次提到 una latitudo pannorum tinctorium（染色布的宽度）
以来，现在制造商织造任何尺寸和重量的布匹在英格兰各地都不违法了。但
是这项条例却规定了一整套检查员、视察员和监督员的定额编制，来保证布
匹的长短和质量，保证布匹在张布机上不过分拉长，并从而“保全它们在国
外市场上的信誉。”在约克郡的西莱定——具有老英格兰特色的郡经济是值
得注意的：兰开郡没有设检查员——所织造的每一匹布仍须加盖戳记。所有
这些规定一时都颇雷厉风行。“在刚一取得这项条例的时候，”一位证人在
四十年之后这样说，“我们看见他们[官吏们]每天要检查我们的张布机一、
两次，有时甚至三次。”①但是在这次作证时，管制已渐成具文了②。为表明
一定的长短，布匹都加盖戳记；但是很多商人并不重视这种戳记，而且往往
宁取他郡不盖戳记的布匹，而不取西莱定盖戳记的布匹。鉴于西英格兰的上
等布从不加盖戳记，这种情形也就不是不合理的了。但是在 1806 年国会没
有采取任何措施，西莱定的这些法律重又拖延了十五年，然而却一年比一年
更流为具文。
继而，在 1821 年，有一个审查委员会对这些法律进行了调查。③只有约
克郡一郡订有这类法律的这一事实乃是应予废止的明证。显而易见的是，正
如这个委员会所指出，它们决不是“保全国外市场上的信誉”的要件，因为
在国外没有一种布匹比没有任何限制性规定的科次窝尔德流域的布匹更为
人所称誉了。有一位证人，一位哈利法克斯的制造商，兴高彩烈地说他每天
都违法。④哈利法克斯的另一位大制造商说他近二十五年来每天应该罚款一
百镑——一个绝好的、大胆的、以应受的处分来夸口的陈述。①哈利法克斯
的这些证人都是经营规模既大，而且和没有任何加盖戳记法的兰开郡——相
距约仅十英里——有商业上的密切接触的。但是小企业家，尤其是重呢绒产
区的那些，却是严格守法的；虽然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并没有清楚说明。巴特

                                                
③  希顿：《约克郡的羊毛和毛丝工业》，第 414页称之为“差不多最后一部”。最后一部是一项修正条例，

乔治三世，第 6年，第 23章。
① 《报告书》，1806年，第 3卷，第 157页，和希顿，前引书，第 416页。
② 或许并不像希顿教授所暗示的那样无效。
③ 《呢绒标识法审查委员会》，1821年（第 6卷，第 435页）。
④  华特豪斯：《报告书》，第 8页。
① 娄森：《报告书》，第 22页。



莱的罗伯特·克拉潘和他的所有朋友曾经举行过一次会议，并且意见完全一
致。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戳记在债务和破产要求方面的用处。“戳记是我所依
据的东西；我曾经靠它胜诉过不止一两次，”②据白斯塔尔的詹姆斯·奥迪
这样说。作为赞成戳记的另一项理由，他说“三个织布者之中没有一个会丈
量布匹。”在要求对这一论点加以解释时，他说“十足诚实的人不多。”得
自艾德尔、希普莱和利兹的证据也证明家庭呢绒商对于这项法律是有感情
的。他们认为“这些法律是他们和商人之间的一层保障。如果他们抱这种看
法，那么这些法律在某种场合下多半是一种保障，因为在这类事情上家庭织
造者应该懂得什么对他们有帮助。但是一般的证据证明，商人一向是凭他们
自己的估计而完全不凭戳记。一个哈德兹菲尔德商人制造者直到被追问时方
承认说，在从家庭织造者买进时，如果丈量后发现布匹“低于戳记，”③也
就是不足戳记所标明的尺寸，他就比合同价格少付钱，但是如果高于戳记，
却并不多付。戳记仿佛也并不能起多大的保护作用。
委员会忠实地汇报了家庭织造者的观点。他们指出了这项法律对于商人
制造家的不便，以及它在哈利法克斯地区被玩忽的情形。他们说明了它在利
兹一带仍然是很受欢迎的，甚至在商人中间；但是现在决定价格的丈量既然
到处都由商人来进行，他们实无法解释它何以会受欢迎。他们总结说，这类
法律可以安然予以废除。乔治四世，第 1年和第 2年，第 116 章既经予以废
止，由国家规定呢绒制造已达一世纪之久的这段故事遂告一结束。
在这个场合下，国会机器已经依照最古老的先例，由请愿书推动了起
来。“关于使用马革制造鞋靴、和为慎防剥揭时损伤生革⋯⋯”条例在 1824
年的废止，以及接踵而来的皮革税及其有关章程在 1827 年的废止，都是旨
在应付通过请愿书而反复陈述于国会的那些疾苦的。例如，1813 年对于皮革
税在这个行业的组织和健康方面的影响所进行的非常详尽的调查，就是对请
愿书的一个答复，在 1824 年也有关于马革的请愿。①

约克郡戳记和标记条例的废止已经使国会对于苏格兰麻布类似条例的
废止有了思想上的准备。有一些苏格兰人也一直是积极于请愿的。自从 1727
年以来，苏格兰制造品和渔业保管委员会有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总是把英
格兰根据合并法（“等同物”）应付给苏格兰的款项的一部分用于发展麻织
品。在乔治二世时，它曾经为家庭妇女设置奖金，开办纺绩学校，从圣康坦
招聘法国人到爱丁堡，并颁给发明家以奖品。这个委员会在十九世纪初期仍
然是极其活跃的。在 1803 年它的视察员没收了若干质地很坏的麻布，于是
委员会下令将这些麻布分别在福尔法尔、基里木尔、格拉斯密、敦提和布里
金的集市日公开焚毁。四年之后，它的职员又从事搜查坏的大麻子和处罚卖

                                                
② 《报告书》，第 88页。
③ 里格莱：《报告书》，第 5页。
①  本书第 403页。



布短缺尺寸的人们。1813 年，它正对水力帆布织机的发明人进行奖励。它不
断地奖励大麻种植，并且通过它的查验员厉行乔治一世时代的一项要求对苏
格兰一切麻布进行查验和加盖戳记的法律。（在英格兰对于麻布却没有这类
的规定。①）
1820 年 7 月，苏格兰市议员的旧宪法组织，即皇家市议会，曾经通过一
项建议，大意说：“查验员对麻布进行查验和加盖戳记殊无裨益，而无异是
一种制造品税，应予废除。”②看上去查验员本身就在破坏法律，像哈利法
克斯的商人制造家一样，因为苏格兰所制造的主要麻织品没有一件是合乎法
定宽度的。一旦听到这项建议，保管委员会立刻在 1820 年 11 月 21 日——
当时的委员是复审法院审判长、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阿伯克朗比、约翰·海
爵士、和吉耳伯特·英内斯——决议：第一，“既然这个制度在苏格兰已经
遵行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并且，据一切明智的制造家和麻布商的判断，对一
切关系人等都有莫大的裨益⋯⋯要推翻这个制度，不独失策莫此为甚，抑且
愚不可及，”以及第九，“若干年前，敦提的职工⋯⋯在叫做囊布的那种织
物的制造上进行试验，”因为没有检验和标记办法，致使“质量和价格都[日
益]降低，这是尽人皆知的。”尽管有保管委员会的这一项和另外七项主张
干涉的决议，一、两年后还是有人，大约是皇家市议会的议员，把这个问题
提交赫斯基森了。保管委员们听到赫斯基森反对他们，于是极力抗争，但是
他不为所动。③他在 1823 年提出了一项议案，主张废除一切有关苏格兰制造
品的法律，这些法律，正如他在插句中所说，是“在下院习惯于干涉个人业
务的那个时期”通过的。④他断言苏格兰人民会以满意和感激的心情对他的
议案加以接受；在下院没有一个人反驳他。这个议案没有经过什么辩论就变
成为法律（乔治四世，第 3 年，第 40 章），保管委员们的论据被根本攻破
了。这并无关宏旨，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同一年裁撤的。
在对于赫斯基森的议案进行简短的辩论时，帕纳耳声称也应该把这项原
则推行到爱尔兰，自 1710 年以来爱尔兰就也有它的法定麻织品保管委员会，
和一整套麻布法及查验人员——仅仅在阿尔斯特一地就有查验员三百五十
六名。保管委员的办事不力是远近皆知的：“他们对于他们银钱关系的粗心
大意”①在 1810 年已经遭到了爱尔兰会计委员非常激烈的批评。但是整个说
来，爱尔兰是缄默的，并没有进行请愿：很可能是限制性法律适合于它的经
济发展水平。的确，甚至到 1840 年时，爱尔兰麻布业中的“大部分人”，

                                                
① 沃登：《古代和现代的麻纺织业》，（1864年版），第 5、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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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手织机织工》，第 3卷，第 689页，对爱尔兰法律有充分档案根据的历史的综述，本段即以此为据。



“仍然指望以立法规定作为福利和保障利益的要件”，②正如二十年前约克
郡的罗伯特·克拉潘和詹姆斯·奥迪那样。尽管如此；尽管有二十二项爱尔
兰麻布法在 1825 年废止（经乔治四世，第 6 年，第 122 章予以废止）并另
有四项法律定于翌年废止；尽管在 1828 年保管委员会也被裁撤，可是它的
权力却移交给爱尔兰总督；并且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第 1年，又重新制订了一
套详细的爱尔兰麻布法典，连同郡委员会、为保护买主或卖主的查验员、市
场视察员以及对盗用棉纱的职工的特别处分等，有效期五年（维多利亚，第
1和第 2年，第 52 章）。
厂外加工的家庭工人的盗用和滥用原料及棉纱之类的半制成品，一直是
雇主在厂外加工制度之下的经常风险之一。为取缔这类行为曾经有过无穷无
尽的立法。由于一种奇特的时代错误，为处理这类行为的法定机构在英格兰
毛丝业中比其它一切立法规章的寿命都更加长些——并且迄仍残存。在十八
世纪第四个二十五年之初已经肯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在雇主和佣工之
间已经有了一条斩截的鸿沟的西莱定毛丝业中，这类法律——当时是不胜其
多的——在雇主看来已经是完全不适当了。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倘使一个
雇主要把这类法律付诸实施⋯⋯他不但会找不到一个黑腿，而且会陷自己的
生命财产于危险之境。”①所以雇主成立了对峙的组织，筹募基金，并雇用
视察员来控制不老实的厂外加工工人。继而他们向国会请愿，并且在 1777
年，根据乔治三世，第 17 年，第 56 章而为现仍存在的约克、兰开斯特和柴
郡的毛丝委员会取得了法律上的承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有了这样的明辨
力去谋求对一个工业区而不是照老办法对仅仅一个郡行使职权。其它各区都
纷纷效法；到了这十年之未，萨福克、诺福克和瑙威治，以及包括林肯郡、
累斯特、腊特兰、北安普敦、贝德弗德、罕次岛、伊里岛和剑桥在内的这个
庞杂地区，都有了法定的毛丝委员会。但是这些地区，除瑙威治外，都是印
染区域，它们的委员会是没有持久重要性的。
约克郡委员会——以总办事处设于哈里法克斯——握有极为可观的权
力。雇主的一个发放待纺羊毛的职员，如查出存有羊毛而不能提出圆满的解
释时，就认定是非法取得的。要洗清这项罪名，他必须证明自己的无罪。工
人如不能在八天以内将适当加工的原料缴还，他会像真正盗用原料一样地受
处分。国会甚至给予雇主一些很像征税权的权力。肥皂是应税物品；但是在
工业用肥皂方面却有退税办法。委员会的职员有权在这笔退税中每先令抽取
二便士供作委员会的办公经费。这个有势力的、专恣的组织以设计利兹—利
物浦运河的那位教友会的羊毛批发商约翰·赫斯特勒为第一位主席，它的委
员是选任终身并由联合选举撤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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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在制造业区域的核心地区推行政策虽有相当成功，但在边缘地区
却往往受到势力更大而专恣略无逊色的郡法官的阻挠。1801 年，里士满的法
官以“国会条例专断，不宜执行”为理由，拒绝了它的一个视察员的判决。
①在狄斯累利的所谓“我们的地方宪法”之下，对拥有主权的国会的这样一
种挑衅是可能的。但委员会并不仅仅是惩戒工人的一个组织。它也对以实物
给付工资的雇主提起诉讼；同走私梳毛出口或企图使出口合法化的人们进行
斗争；奖励改良和发明；并以罚款用于疗养院和主日学校。十九世纪家庭纺
绩的没落自然限制了它的功能；但在二十年代它却是兢兢业业的，而且随着
肥皂的工业用途日益增加，经费非常宽裕。根据 1821 年的命令，委员每次
开会付给出席费二基尼币，另给旅费津贴每英里二先令。②关于瑙威治委员
会的历史至今还没有编写成书：但是因为诺福克在从厂外加工向工厂条件过
渡的阶段上落后于约克郡，所以它在二十年代或许是有相当重要性的。
比为棉布制造所制订的最老章程更加古老的，古老到的确不知始于何年
何月的一种章程——一种经济习惯法，就是虽已奄奄一息但仍存在于各郡的
那种面包定量定价章程。③根据这项章程，比治安法官还要古老得多的地方
当局原来在假定面包价格固定不变的条件下，曾比照谷物价格规定了面包的
重量。目的在于为面包匠规定他们的社会服务应得报酬所依据的比率：他们
买进谷物的价格提高了多少，他们就可以将按一定价格出售的面包分量比例
地减少多少。在前几个世纪中，按事情的性质来说，它主要是和城镇居民有
利害关系的一种制度。十八世纪时，乡间面包匠已经在南英格兰的若干地区
中发展起来，但在十八世纪以前却还没有。在北部，他们在 1820 年都还没
有出现；而且由于乡间风俗的传入成长中的北部各城镇，加之大多数城镇的
易于取得燃料，所以在串特河以外家庭烘制面包虽不普遍，却依然是常见
的。在 1815 年，据说曼彻斯特的一半人口都是自制面包，虽则是花钱到公
共炉灶去烘制；①从利兹寄给 1821 年国会委员的一封信中解释说，面包定量
定价章程在那里完全没有“实施”，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家里烘制面包。所以
在贩卖面包的面包匠发展起来之后，他们一直是自由的。②在 1813 年，斯坦
福德对于定量定价章程颇伤脑筋，那里分量随时增减的老式面包仍然通行—

                                                
① 希顿，前引书，第 429页。
② 同上书，第 436页。
③ 关于定量定价章程的历史，参阅韦伯夫妇：《面包定量定价章程》（“The Assi-ze ofBread”），载《经

济季刊》，1904年 6月号。
① 法伊：《磨粉匠和面包匠》（Fay，C.R.，“The miller and the baker”）。载《剑桥历史季刊》，第 1卷，

第 91页。
② 《面包制造及贩卖章程审查委员会》（“S.C. on the regulations relative to the making and the sale of bread”），

附录。



—“我们的面包是定量定价的面包，重量变化不定”③——在德尔比郡亦复
如此。再往北一些，定量定价章程有时可能实施，但是绝不会具有真正社会
重要性。
至于伦敦，在安娜女王逝世以前，定量定价的老办法已经过时，因为面
包匠不买谷物而买面粉了。④所以，在那一朝代，首都法官曾奉命对面粉价
格加以考虑。在乔治二世朝后期（1758 年），曾经制订了一项规定，订明一
袋二百八十磅的面粉须制出二十配客（peck）的面包。这时伦敦的定量定价
章程是由规定每配客面包的价格而予以“实施”的。后来，在对定量定价章
程的兴趣重又到处恢复起来的一个高物价时期，法官的便宜行事权经 1797
和 1805 年的条例取消了——后一条例对于凡以一袋面粉制成适当数量面包
的面包匠，一律给以十三先令的固定报酬。这一方案使他在面粉价格上完全
无利可图了：无论买贵买贱，赚项都是一样的。在滑铁卢战役的那一年它遭
到了一个下院委员会的严厉批评：由于以八百名面包匠的请愿书为后盾的这
项批评，伦敦定量定价章程终于由乔治三世第 55 年第 49 章予以废止。但是
伦敦却将有关面包重量、搀杂搀假和面包匠按法定重量及大小烘制面包的义
务等项规定一并保留未动。①四年之后，（乔治三世，第 59 年，第 36 章）
以一些虽不相同但大体相似的规定，推行于原没有制订任何定量定价章程的
“死亡周报表实施范围和皇家交易所十英里范围以外”②的一切首都外围地
方。
战后时期的复杂情况有如下述。伦敦没有定量定价章程，然而却有面包
章程。其它很多地方也没有定量定价章程——不是已经废置不用，就是因为
新的地方而从没有适用过——但也有稍稍不同的面包章程。在另一些地方，
定量定价章程则仍以这一种或那一种的形式继续“实施”。在没有定量定价
的地方，根据 1773 年的一项条例，治安法官在荒歉的年份有权强迫面包匠
只制造和出售一种面包③——标准白面包，同 1916—1918 年又为国人所熟习
的那种面包相似。在年成不好的时候，治安法官立即采取行动。在 1813 年，
即十九世纪初期价格最高的那一年，在依然实施定量定价章程的那些地方的
乡间面包匠，曾经向国会哭诉治安法官的横暴，这至少可以表明治安法官并
不总是——像常常提到的那样——苛待贫民的。在巴思和布里斯托尔他只给

                                                
③ 《就伦敦以外⋯⋯面包定量定价章程有关部分改变和修正乔治二世第 31年和乔治三世第 13年条例的议

案审查委员会》（“Comm. on the Bill to alter and amend 31 Geo.II and 13 Geo.III，So far as they relate to the

Assize of Bread outside…London”）。
④ 《乡间面包匠请愿书审查委员会》（“Comm. On the Petitions of certain Country Bakers”），1813年，第

1页，以及法伊，前引书，第 1卷，第 86页。
① 法伊，前引书，第 87页。韦伯夫妇文，见《经济季刊》，1904年 6月号，第 216页。
② 1821年奉派调查这项法令实施情况的委员会。
③ 韦伯夫妇文，见《经济季刊》，第 213页。



面包匠每袋面粉十先令的利润，而伦敦则给以十三先令。在牛津郡，他们仍
然是按老办法，以小麦为“准”的。在伍斯特，面包匠的利润有三十年没有
提高过。治安法官认为提高“对贫民殊为不利。”结果，据说没有一个面包
匠能单单靠烘制面包为生。①

到了 1821 年，荒年似乎已成过去，②对于定量定价章程和其它一切面包
章程的兴趣也都淡薄了。奉派查报“面包产销现行章程”的 1821 年审查委
员会，肯定地赞成试行完全自由贸易——“至少为期一年”——但须遵守取
缔搀杂搀假法和面包匠须随时应顾客之请秤面包重量的法律规定。为了某种
未说明的原因，渊源于这些建议的那项法律（乔治四世，第 3年，第 106 章）
只适用于伦敦十英里半径以内。但是国会已经表明了它的意向。更加重要的
是，二十年代时面包已经比较便宜了。只是由于战时和战后的连年歉收，定
量定价章程和它的辅助性立法方得继续有效。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
期也许偶尔“实施”过这类章程。但在任何地方都不再为人所关心。在北部
新兴的各工业中心，却从未为人关心过。1821 年曼彻斯特曾经报告说，那里
如有面包出售的话，总是违反一切规章而论磅出售的：它以它完全不受限制
自夸。利兹，正如上文所述，也没有任何章程。但是直到 1836 年（根据威
廉四世，第 6 年和第 7 年，第 37 章），治安法官规定面包匠的利润或面包
价格的权力和义务，才终于为一项条例所取消，这项条例几乎是 1822 年伦
敦条例的翻版。
曾经使面包定量定价章程继续有效的战时和战后艰难岁月，几几乎成为
旨在制止高利贷的那一套虽不太古老但仍不失为可尊敬的限制性法律的致
命原因——任何一种已知的局势都未必那样有利于或有碍于章程。既经原封
不动地渡过了这些年月，被多方规避而几成具文的高利贷法，仍将有整个一
世代的苟延残喘。现行法是安娜女王的那项法律（安娜女王，第 12 年，第
16 章），这项法律，已将最高法定利率从 6％降至 5％，而只有以船为担保
的抵押借款和以船货为担保的抵押借款①准许较高的利率。历经十八世纪的
大部分期间，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法定利率一直还是“高于而不是低于
市场利率的。”②斯密对于这项法律并无异词。虽然他承认 5％的法定利率“或
许不比任何利率不适当”，意在言外，一切利率都可能是不适当的，但是他
却进而以下述的理由攻击高达 8％或 10％的法定利率说：如果采纳任何这类
的数字，“那么贷款的大部分必会是借给纨绔子弟和空想家的。”③对于这
一点，杰雷米·边沁曾经在 1787 年——在最后于 1816 年以《为高利贷而辩

                                                
① 录自《乡间面包匠请愿书审查委员会》。
② 本书第 176—177页。
① 关于这类抵押借款，参阅《政治经济学词典》，“船货抵押借款”条。
② 《国富论》（坎南版），第 1卷，第 91页。
③ 同上书，第 1卷，第 338页。



护》（“Defence of Usury”）这个书名印行的一些函件中——反驳说，纨
绔子弟不见得能掌握英国的大量资金，至于空想家，却正是大多数好事之所
由来：“屠巴尔·凯恩本人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空想家，名气之大，和托
马斯·隆比爵士或布莱斯主教不相上下。”④
边沁也曾经说明了一个纨绔子弟可凭以逃避法律的一些妙法，并补充
说：

如果这一页的效果是指点给一些否则会想不出这样一个方便之门的人以规避取缔高利法的锦囊

妙计，而且是既安全又便利的一个，我在良心上并不会深感不安。我希望我可以对于高利贷者的祷告

提出某种要求，不论那些祷告在减轻负担方面究有什么效验。我想你不会⋯⋯奇怪我何以说，我对于

这类祷告的效验并不比对于其它任何阶级的人的祷告的效验更加缺少信心。在十八世纪时尽管
经济困难的妄想家、纨绔子弟和商人逃避法律，可是就大多普通业务往来而
论，规避却是不必要的，因为市场利率不到 5％。但是拿破仑战争将近结束
时，当二十年来的公共借贷已经验使市场利息高涨起来的时候，英国政府本
身“允给以现款购买的公债以折扣，”②而往往提出比法定利率为高的利率。
到 1816 年，高利贷法已经差不多扼杀了普通的抵押业务。抵押，由于它的
种种法定手续，正是逃漏最难的一种业务。地主在 1813—1815 年谷价暴跌
的沉重打击下，找不到任何抵押品，因而不得不以迂回的方法，按算下来有
10％以上的利率从保险公司借款；③因为高利贷法，正如边沁所指出，从未
推行到“保险的各部门，也未推行到年金和以应得遗产作抵押的重利借据的
买和卖。”④ 在 1817 年，萨京特·昂斯娄在享利·帕纳尔的支持下，曾经
提出过主张取消这类法律的议案。他特别着重于爱尔兰的需要：爱尔兰“土
地肥沃、人口众多、气候适宜，而只绌于资本，”如能得到金融方面的自由
贸易，则一定比联合王国的其它各地受惠更多。①

昂斯娄的议案并未大力推动：提案人同意这个问题尚需进一步的考虑。
1818 年，提出报告的那个下院审查委员会曾给以这样的考虑。它听取了最可
靠的作证。李嘉图证明在他所接触的范围内，逃避法律的事情“差不多无时
无之”。在证券交易所方面，“通过股票货币价格和时间价格之间的差额，
规避是很容易的。”如果你有证券的话，你就可以按 5％以上的利率借款，
如果，“货币价格和时间价格之间的差额能提供较高的利率”，那么你就可
以按较高的利率贷放。这是“照例的、经常的办法”，并没有因为大多数“期

                                                
① 《全集》（包林版），第 4卷，第 13页。
② 李嘉图的作证，《高利贷法审查委员会》（S.C. on the Usury Laws”），1818年（第 6卷），第 5页。
③ 参阅 1816年 3月布鲁姆的发言，载《韩氏国会实录》，第 32卷，第 392页。
④ 《全集》，第 4卷，第 14页。
① 这项讨论扼述于斯马特，前引书，第 1卷，第 475页中。



货”交易严格地说是非法的而受到任何影响。②法律专家说明了想进行抵押
的人最近的种种困难，太阳保险公司的一位代表则说明了保险公司所实行的
贷放办法。内森·罗思柴耳德说，据他所知，类似的法律在每一个国家都为
人所规避，而在荷兰或“汉堡”则根本没有这类法律；虽然一位荷兰证人指
出事实上他的本国并非没有这类法律，不过不适用于商业事务，另据一位旅
居汉堡的英国侨民说，汉撒诸镇也有高利贷法，但是犹太人避不遵行，正如
内森·罗思柴耳德所正确陈述的那样。③只有塞缪尔·葛尼根据很可以说是
道德和宗教上的考虑而对于高利贷法进行了暗中有利的作证。④

委员会的报告赞成废除，并且举出了另一项理由：市场利率——随着战
时借贷的停止——现又已降到法定利率以下，时机刚刚凑巧。但正是由于这
个事实，一个地主的国会也显然兴趣冷淡了，因为地主们又可按合理的条件
得到不动产抵押品了，并且他们厌恶放债人和高利贷那个可恨的字眼。昂斯
娄废除高利法的议案——他持之甚坚——在 1821、1824 和 1825 年都未能通
过。1826 年，议案在政府的请求下撤回，虽则皮尔承认在前一年恐慌之际，
市场利率跳动的时候，法律又曾给人以麻烦。①此后十年，利率一直保持在 5
％以下，因而对整个问题的兴趣，除少数唯理主义者外，都渐渐地淡薄了。
②

马尔萨斯告诉他的同时代人说：“有一种向来公认是人人所享有，而我
确信并未享有也不能享有的权利——即不能以劳动公平地换取生活资料时
取得生活资料的权利。我国法律的确是说人人享有这种权利，”所以除非听
由人口原理横行肆虐，那么改变我们的法律，“正式否认贫民享有赡养费的
权利，”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了。“我建议制订一项章程，订明凡在该法公
布届满一年后的任何婚生子女，和届满二年后的任何非婚生子女，都没有享
受教区帮助的资格。”③对于未来的一代，则济贫法——事无巨细概以女王
命令行之并由国家为全体臣民承担责任的那样一个时代的产物④——应干脆
停止实施。马尔萨斯不仅仅对当时的行政措施持批评态度——像一切见闻广
博的人那样：而且认为，“弊害之所以产生，根本观念上的错误比随之而来

                                                
② 《报告书》，第 5 — 7页。
③ 《报告书》，第 17页（罗思柴耳德），第 42页（荷兰证人华林），第 51页（汉堡的桑顿）。
④ 同上书，第 24页。
① 斯马特，前引书，第 2卷，第 396页。关于利率，参阅杰文斯：《通货和财政的研究》（Jevons，“Investigations

in Currency and Finance”）。
② 但是从 1833年起英格兰银行再不受这项法律的限制。本书第 624页。
③ 引自《人口原理》，第 6版（1826年），第 2卷，第 319页。
④ 这些句不是马尔萨斯的议论。



的行政上的错误要负更多的责任。”⑤

1832—1834 年的准马尔萨斯派的济贫委员们跟他同走了一半路；但是他
们缺乏他那种学究式的勇气。他们曾经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应该使济贫捐
成为一种国家的而不是教区的课征。他们承认赞成这种变革是有理由的。但
是要他们给马尔萨斯所否认其存在的那种权利以完全的国家承认，却又有所
踌躇，因而宁愿听其作为一种半有半无的权利，也就是一种低级的教区权
利。他们似乎认为教区并不完全是“政府”。他们想把他们的准马尔萨斯派
的正统论和现行制度的基础一并加以保全。国民权利的想法，据他们说：

在原则上是碍难承认的。由政府方面许给所有人以生活资料，使政府成为一切不幸、疾病、浪

费无度、和不良习惯的总保险者，也许是比现行教区制度好一点的一个方案；但仍不失为这样一种建

议，即肯定教区制度已不可能有真正的改良，而国家制度已成为立即防范崩溃的唯一代替办法，亦即

船舶遇险时唯一能诱使我们抱住不放的一块木板
①。

然而他们却建议把济贫法比自从伯尔雷勋爵②和劳德大主教③时代以来
更加直接地置于“政府”，即中央政府的掌握之下。他们是以成为他们那个
时代之特色的财政上的理由为依据而拒绝考虑这个方案的。繁荣的格恩济岛
有一笔单独的济贫基金；但这是非有“一种不少于 3％的一般所得税”而不
能办到的。④意在言外，为了救济贫民而每英镑征收将近七又四分之一便士
的一种一般所得税，是不可思议的。纵令你准备担负这样一笔负担，可是如
果你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贫民的缘故而开始对私人财产征税，那你又怎样应
付“居住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基金持有人呢？
就是马尔萨斯担任一个为立即行动而制订原则的委员会委员的话，他也
未始不会对于坚持他为整套济贫法所立的时限有所踌躇。没有一位二十年代
的政治家会把它作为一种施政方针来考虑的。“我常常听坎宁先生说，英国
对欧美竞争的胜利正是得利于它的济贫法；它们使人民安于他们的负担，并
且曾经把英国挽救出革命。”①无论这种说法对还是不对，坎宁总是具有代
表性的。在牛津的伊顿学院而不是腊斯金学院受教育的一位现代学者颇倾向
于他的看法。②比权利宣言更古老，比辉格党和托利党更古老，比高教派、

                                                
⑤ 《人口原理》，第 2卷，第 295页注。
① 《报告书》，第 179页。
② 英国政治家，1520—1598年。——译者
③ 坎特伯里的大主教，1573—1645年。——译者
④ 《报告书》，第 180页。
① 乔治·本廷克勋爵，引自迪斯累利：《本廷克传》，第 127页。
② 阿希比：“在沃里克郡一个乡村中济贫法百年来的实施”（Ashby，A.W.“One Hundred Years of Poor Law

Administration in a Warwickshire Village”）（牛津社会及法律研究），第 3卷，1912年，第 103页。“从 1785



低教派和有组织的非国教派更古老的限制性的反个人主义的伊丽莎白条
例，不仅仅是英国宪法的一部分，而且的确是普通英格兰人在日常生活中最
经常意识到的那一部分。除马尔萨斯外，很少人敢于或愿意谈到“根本观念
的错误。”1832 年的调查委员们力称他们的政策显然贯彻了伊丽莎白时代的
精神和趣旨，来表示对这项条例及其精神和趣旨的既有威望的敬意，要肯定
这些调查委员们在每一个场合下究竟抱有多少诚意，会是饶有兴趣的，但他
们无疑是具有政治智慧的。③“我们所建议取消的户外救济，”他们接下去
辩称——因为，正如众所周知，他们希望对户外救济，尤其是对补助工资的
救济立一时限——

—般是部分救济，这种救济⋯⋯是和伊丽莎白条例的第 43 条不相符合的，因为该条例的制订人

不可能意在使督理员为有工作的人⋯⋯“再安排工作”；他们所说“凡不利用寻常和日常生活技能谋

生的人”这句话，也绝不会是意指“那些确实在利用一种寻常和日常技能的”人而言的。

对于比寇克的李特尔顿评注①还更加古老的一项条例作这样的审查和铨
释并不是不适宜的。
由于两个世纪以来行政政策的不断变动，环绕着伊丽莎白条例第 34 条
而发展起来的执行法典的各有关机构已经毫无规则地遍布于全国。这些机构
之中最古老的一种，就是原本打算并且主要用来收容一种特殊贫民——即游
民、娼妓、半犯罪者、和违犯济贫法者——的自新院。1776 年的报告表明大
多数郡都已经执行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命令，建造或购置了这类的“自新院”，
并且一直维持至今：在少数郡中且有若干所之多②。自从 1776 年以来，这一
制度已经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济贫法争论中，自新院自难
出现。③就时间前后来说，其次就是城市贫民习艺所了，这些习艺所是为了
因应全城的需要，并为避免在小城市教区中纯粹由教区办理的浪费，而根据
国会特别条例设立起来的。④其中最老的是伦敦城贫民协会习艺所，贫民协
会是国会在 1647 年创立的一个团体。“主教门街的伦敦贫民习艺所”已经

                                                                                                                                          

到 1800年，如果英国不曾保持这样一种制度⋯⋯它的宪法难免会遭到激烈的变革。”
③ 《报告书》，第 262页。
① 爱德华·寇克：《李特尔顿评注》（Edward Coke，“Commentary upon Lit-tleton”）出版于 1628年，是

英国法律史的一部重要著作。——译者
② 《未列入会讯中的委员会报告书》，第 9卷。《1776年工厂等报告书》，第 4节。《游民和自新所》（“Vagrants

and Houses of Correction”）：郡报告书。
③ 这个名词未见于 1834年报告书的索引。
④ 这些贫民习艺所连同它的成立年月载在 1776年报告书第一节。另参阅韦伯夫妇：《英国地方政府》，第

4卷（1922年），第 115—117页，并散见第 2章各页。



在 1698 年根据 1662 年的条例成立。⑤布里斯托尔、赫尔、埃克塞特、克里
狄敦、利物浦和林恩各地的贫民习艺所也都创始于威廉和马丽朝；其余则大
部分创始于前两位乔治王的朝代。在 1750 和 1800 年之间首都大约有二十个
教区——其中有一些人口之稠密和克里狄敦或林恩不相上下——成立了同
一种类型的习艺所，往往是设在旧有的基础上。①但是即使把这些以及像牛
津（1771 年）和希鲁兹伯里（1783 年）的少数十八世纪后期的法定市习艺
所一并包括在内，到 1800 年，共总也不过四十多个。此外还有一、二十个
城镇以及少数像伯蒙德塞、圣马丽·马格达冷和德特福德的圣保罗那样的大
城镇教区也都有类似的机构，但从来没有为它们申请过特别条例。②大多数
设有法定或非法定习艺所的城镇都位于太晤士河以南；但是德尔比、利物浦
和普雷斯顿也居于这些城镇之列。在十八世纪后期，这些都市贫民习艺所中
最大的一个是瑙威治的那一个。它创立于 1771 年，是为全城服务的。在七
十年代初期，当瑙威治的人口在二万至三万之间的时候，它在深冬之际平均
容纳一千二百人，其中六百人是身体健康的，其余则是儿童和残废。③当时
伦敦虽然没有一个教区习艺所能容纳身体健康的贫民达三百人之数，但是圣
詹姆士、威斯敏斯特和白礼拜堂的圣马丽等教区都各容纳二百名以上。
当 1756 年萨福克郡的卡尔福德县和科尔尼斯县的绅士，在维尔农海军
上将的领导下，受权把二十八个教区的行政统一起来，并在纳克敦欧石南灌
木丛设立纳克敦工业习艺所时，联合教区建立贫民习艺所的原则才第一次推
行到农村区域。④此后三十年中，在诺福克和萨福克有十三个县，或联合起
来的县，像卡尔福德县和科尔尼斯县那样，都如法泡制；“所以，到 1785
年，在这两个大郡的大部分地域中，济贫法行政都已经⋯⋯委由十四个联合
监理员的新机构掌管了。”①它们的工业习艺所一般都规模宏大，而且有时
是很堂皇的。诺福克郡洛当县和克累佛临县的那个习艺所拥有“八十三个房
间。”萨幅克郡罗埃斯县和维尔福德县的那个习艺所拥有礼拜堂、“厅堂”、
卧室和工作室、传染病隔离室、酿酒所、洗衣室和磨粉室。有些还拥有附设
的小农场。②它们在外表上简直是“欧文平行四边形”的工作模型。③它们是

                                                
⑤ 乔治：《十八世纪的伦敦生活》，第 218—219页。
① 韦伯，前引书，第 110页注。
② 表列于 1776年报告书的第 2节中。这些表并不十分完备。伯明翰没有列进，但是它有一个十八世纪的贫

民习艺所。
③ 数字采摘自 1776年的报告书。
④ 韦伯，前引书，第 122页。
① 韦伯，前引书，第 125页。
② 《1776年报告书》，第 254页中描述了几个习艺所。
③ 其间也许有直接关系。边沁的“工业习艺所”（本书第 393页注 1）公认不讳是东安格利亚式的一种改

良。



抱着不辜负它的名称和给以真正工业训练的最高希望而创始的。
后来在英国的另一端，在希罗普郡和蒙特哥马利郡的边境上也进行了同
样的试验。④1783 年的希鲁兹伯里工业习艺所设于原为伦敦育婴堂医院分院
建造起来但因总院政策变更而又放弃了的一幢建筑物中，它一度非常成功，
大受表扬。它经营了一个面粉厂，一个织呢厂和一个农场。在九十年代初期，
有五个邻近的农村区域仿效希鲁兹伯里的办法，统一了它们的济贫法行政，
设立了工业习艺所。所有这一切都是十八世纪济贫法立法中最著名的杰作之
一吉耳伯特条例（乔治三世，第 23 年，第 83 章）在 1782 年已经为教区的
联合提供了一般的、但任意取舍的便利条件之后，方始创立的，虽则事实上
希罗普郡的那些联合教区都是根据特别条例创立的，而并不是吉耳伯特联合
区。
在这项法令和 1832 年调查委员会之间的那五十年，但主要是在 1795—
1815 年的战争年月里，有九百多个教区合组成为大约六十七个“吉耳伯特联
合区”。但是因为英格兰或威尔士的教区或济贫法各别行政单位的总数将近
一万六千，所以新的部署并不具有很大的全国重要性。而且这些吉耳伯特联
合区都是地方化的。其中有十个在累斯特郡、九个在诺福克、八个在约克郡、
七个在肯特、五个在苏塞克斯。其余则分散得很广，而没有一个郡有三个以
上。在赫列福德、伍斯特、格拉斯特、威尔特郡、多尔塞特、萨默塞特、得
文或康沃耳一个没有；在剑桥、杭廷顿、贝德弗德、巴金汉和牛津一个没有；
在诺森伯兰或达拉姆也一个没有。大约全部吉耳伯特教区的七分之一是在累
斯特，累斯特的联合区都是“极随便地联合起来的”，而且非常混杂。一、
两个占支配地位的教区核心，会自行同其它一些教区联合起来，只要这些教
区看上去是对它们有用的联盟，而不问是否接壤。结果，一个吉耳伯特联合
区的中心贫民习艺所不一定位置适宜，虽则有时如此。①

既没有国会特别条例也没有采用吉耳伯特条例的全国各地的很多教
区，也都有通常叫做贫民习艺所的机构，另有很多教区则有济贫院，它们从
不假借工业习艺所之名而单纯供残病和饥寒的贫民栖身之用。从 1776—1777
年在吉耳伯特条例的托马斯·吉耳伯特（当时任利奇菲尔德的国会议员）鼓
动下提出的一系列报告书中，对于十八世纪末叶贫民习艺所的地理分布情形
可以得一概念。这些报告无疑是有缺陷的，正如十八世纪的报告常有的情形
那样；但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设想，在 1777 年和乔治四
世朝之间，除吉耳伯特联合区和 1782 年以后的其它联合区外，在贫民习艺

                                                
④ 韦伯，前引书，第 118页及以下。
① 关于吉耳伯特联合区，参阅特威斯累顿：《地方条例报告书》（Twistleton，E.，“ReportonLocalActs”），

《济贫法调查委员第九次报告书》，1843年，（第 21卷）。这些数字却非易易：特威斯累顿并不知道有

任何正确的联合区一览表。关于累斯特郡的联合区，参阅赫尔报告书，载《济贫法调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

书》，1836年（第 29卷），第 1编，第 396页及以下。



所的分布和性质方面有过任何重要变革。至于所址利用方面的一些变革，在
讨论稍晚一些时候的作证时将可见到。
1777 年的报告是所有各教区首次提出的关于以济贫捐所征得的税款和
为救济贫民而支出的款项的一个报告书的附录。①地方当局也被要求对于“贫
民习艺所”和各所可收容的人数提出报告。蒙默思报称没有贫民习艺所，腊
特兰报称有四所，韦斯特木兰九所，赫列福德十七所——其中十所小的在城
里，一所大的在罗斯——约克郡东莱定十八所，除柏威立的一所之外都是小
的。伯克郡、康沃耳、德尔比郡、多尔塞特、杭廷顿、伦敦和威斯敏斯特、
诺福克、诺森伯兰、诺丁汉、牛津、沃里克和伍斯特都报称有二、三十所。
整个威尔士报称有十九所，其中有十一所在彭布鲁克郡。在这张表的另一端
则是艾塞克斯的一百四十二所（其中有十九所能收容五十多人）；②肯特的
一百三十二所；苏塞克斯的一百十七所；萨福克九十四所（其中单单伊普斯
威奇就有十三所，一个教区一所）；萨里的六十七所，米多塞克斯的六十一
所和哈尔弗德的六十所。另一批有充分习艺所的郡则在西南部，计得文郡有
九十五所，萨默塞特有七十五所。得文郡的习艺所大部分是在它的许多既小
而又古老的市里——诸如霍尼敦、班普顿、艾克斯敏斯特、巴恩斯特普耳各
市，而且各具一格；据萨普福德·科尔特尼低地的报告说，那里有一个能收
容三十个人的习艺所，而这并不是一个仅有的事例。在北部工业区，西莱定
有九十九个习艺所，单单利兹一地就有七所；兰开郡有五十五所，而利物浦
那个能收容六百人的习艺所乃是全国最大的习艺所之一；达拉姆有四十七
所。其余各郡有四十所以上的是累斯特、汉普郡、林肯和北安普敦。
在全郡最大城市的居民不到一万人的一个完全农村型的郡里，习艺所的
分布情形及其性质，从剑桥郡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剑桥本身有九个教区习
艺所。①在 1801 年拥有人口一百六十二人的兰普敦教区据说有六所。这要不
是一排庐舍，就一定是手民之误；因为对于这样的人口来说就是六间庐舍也
似乎是很高的数字了。其余则散布在郡本土和伊里岛上的几个小城镇——诸
如伊里、马奇、威兹比奇、查特里斯——和大村庄——诸如科登安、苏安姆、
维根、桑尼、哈丹南——之间，每一处地方从不超过一所。
在十八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中，贫民习艺所已经照例不辜负这个名称
了。如何使贫民从事于劳动，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话来说，仍在多方设法之中。

                                                
① 《未列入会讯中的报告书》，第 9卷，第 297页。
② 当时艾塞克斯计有四百十三个教区。《维多利亚地方志，艾塞克斯志》，第 2卷，第 330页。
① 是根据 1722年条例建立的。它们是为应受照顾的贫民而设的。城镇的不肖分子都送往自新所，即一直残

存到 1901年的那个“纺纱局”；郡的不肖分子则送往邻近果尔堡垒的那所纺纱局。斯托克斯：《剑桥古代

社会》（Stokes，“camb. Ant.Soc”），第 11卷，第 70—142页；格雷：《剑桥镇》（Gray，“TheTownofCambridge”）

（1925年版），第 100页；汉普森：《剑桥郡贫民的待遇》（HampsonE.M.，

“TheTreatmentofPovertyinCambridgeshire”）（1934年版），第 71页。



在东安格利亚县习艺所和希鲁兹伯里模范习艺所中所做的工作姑置不谈，织
布和纺纱的工作几乎在所有老的市习艺所中都可以看到。②在切斯特，凡收
容的贫民都从事于“各自的本业”。在格拉斯特，有些人至少是制造钢针等
等的。但是布里斯托尔贫民习艺所，这个制度的地方先驱者，已经完全变成
为一个济贫院兼疗养所了——除开护士和工友之外，里面没有一个健康的贫
民。瑙威治的大习艺所，正如上文所述，是混合性质的；利物浦的那一所亦
复如此。所有这些，可以肯定地说，至少都带有一点济贫院的性质。但可信
以为然的是，在 1776—1777 年之间任何一个地方呈报贫民习艺所时，报告
编制人绝不是指在很多教区中都可以看到的济贫院——仅仅收容少数几个
残病或孤儿的一、两间庐舍——之类的东西而言。兰普敦报告以及其它一些
报告清楚地表明，这两类机构可能会混淆在一起。凡是想来有衰弱的妇女和
儿童在那里进行纺绩的一个庐舍，就会被称作贫民习艺所。但是关于贫民习
艺所的地理分布情形，1776—1777 年报告书和 1832—1834 年助理调查委员
会的片断报告是大体一致的。①例如，据说当时在牛津、赫列福德、蒙默思
和威尔士各地，贫民习艺所是罕见的，正如 1777 年的情形那样。在另一方
面，凡贫民习艺所罕见的地方，在这两个时期都有很多的济贫院，这一点也
可以从赫列福德得到说明。“希罗普郡和赫列福德的大多数教区⋯⋯不是有
一个贫民习艺所就是有一个济贫院，”据报告人这样说。②

在 1795 年以后，由于各种形式的户外救济的全盘采纳，不但终止了贫
民习艺所的增设，而且助长了旧习艺所性质的改变。其所以然，就不止一方
面来说，吉耳伯特条例都是它的肇因。无论一个教区或一组教区是否予以采
纳，该条例第二十九条所作只有“已经成为赤贫⋯⋯而且不能以自己的劳动
谋生的人，”以及孤儿，方得送往济贫院的规定，肯定对于任何为身体健康
者提供工作的办法，都是一个立法上的障碍；而该条例著名的第三十二条，
责成有关当局为任何“能以和愿意”工作的人“在他或她住址邻近的任何教
区或地方”找“适合于他或她的体力和能力的”工作，并在找到工作之前，
“以及在工作期间”维持其生活，或使之能以为生；且以捐税补贴其劳动报
酬和生活费之间的任何不足等各节，却给予业经存在的补助工资制度以立法
上的鼓励，①并为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已成既定政策达一世代之久的斯宾安
兰政策铺平了道路。“在他或她的住址邻近”找工作的责任，却妨害了吉耳
伯特大联合区，尤其妨害了累斯特郡的杂乱混合而成的联合区的中心贫民习

                                                
② 事实取自《1776年工业习艺所报告书》（“ReportonHousesofIndustryof1776”）。
① 《济贫法调查委员报告书》，附录甲，“习艺所，”1834年（第 28卷）。
② 同上书，第 659页。
①  阿希比于 1912年，在前引书，第 156页中表明，以捐税补助工资的办法并非始于斯宾安兰。马歇尔：

《十八世纪中的英国贫民》（Marshall，D.C.，“TheEnglishPoorintheEighteenthCentury”）（1926年版），

第 104页，证明在 1795年它“至少已有一百年之久”。



艺所或济贫院的筹办。
现有的贫民习艺所在 1782 年以前就有一些不再和这个名称相称了，在
1795 年以后，却很快地降低到同一个水平。“一般都只不过是济贫院和疗养
所，”据 1834 年报告书索引，“贫民习艺所”条这样写道。多少带点训练
性质的工作在有些管理得法的习艺所中仍继续施行。经过十九世纪的扩充而
现已成为联合王国规模最大的利物浦贫民习艺所——可收容一千七百五十
人——在大约 1804 年落到了一位第一流的监督手里，这位监督一直蝉联到
1832—1834 年。②他非常着重于有别；把男女严格地分隔开来；以三百镑的
薪金聘请了一位外科医生；并使所内身体健康的贫民都从事于拣麻絮之类的
粗活。在 1832—1833 年腊姆兹格特也有一个“根据吉耳伯特条例管理非常
得法的”习艺所：③那里是真正做工的。其它一些管理得法的习艺所已经丢
开了做工这类遮人耳目之词，而集中于帮助贫病的工作。曼彻斯特的那个“既
不讳言而事实上却也是济贫院”的习艺所，办理得很好，但开支浩繁：它一
点也不令人望而却步，因为“收容毋宁是一种照顾。”④布里斯托尔的老习
艺所依然是五十年前的故态，与其说是一个贫民习艺所，“毋宁说是一个疗
养院兼医院，”但“管理得极好。”①

很多老的市办贫民习艺所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1832 年的调查委员在
他们的主要报告中的一切抱怨之词，正是对它们而发的；虽然调查委员所主
要关心的工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农村的问题。牛津的那个著名的工业习艺
所，据说“事实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男女混杂；不做任何工作；出入
几乎随便；所内贫民在宽敞而又无人管理的花园里优游终日，所以怀疑有“所
内私生子”是有充分理由的。林恩有一个很古老的习艺所——现在“很糟”：
“男女混杂；任何工作不做。”在查塔姆，习艺所已处于“令人可怕的状态”。
任何工作不做，住在所里的人自由出入，享以上好的白面包和自酿的真正强
麦酒，他们还非要葡萄酒和杜松子酒不可——而且他们竟能如愿以偿。在习
艺所里，那个有铁格子门通往庭院的饭厅下面就是查塔姆的“粪池”，一个
船坞城镇的人类粪便不分昼夜倾卸进去的所在——往往在那里停留两、三个
星期之久，同残病、孤儿、以及身体健康的贫民只有一道栏栅之隔。②

改革家的运动，自然地并且也理所应然地把这种情况公诸于世人，著诸
史册。所以把其它管理得好的习艺所笔之于书，也是同样应该的——诸如林
肯郡的“特优的”习艺所以及布赖顿、契彻斯特、坎特伯里、卡来尔、昂加
尔——像腊姆兹格特一样，有一个吉耳伯特习艺所——和普尔的那些管理得

                                                
② 《1834年报告书》，附录甲，第 914页。
③ 同上书，第 218页。
④ 同上书，第 922页。
① 《1834年报告书》，附录甲，第 512页。
② 牛津，第 988页；林恩，第 596页；查塔姆，第 220页。



很好的习艺所，全国各地都不乏其例。③好的习艺所和坏的习艺所一样，都
久已放弃了给所内贫民以有别于训练工作的生产性工作的任何想法。考文垂
有一个根据地方条例而设立的大习艺所。它可以收容三百多人。虽然是作为
工业习艺所而创办起来的，但是到了 1800 年前后，它已经变成为一个单纯
的济贫院了，据市书记在 1818 年这样报告说。①

东安格利亚和希罗普郡的社团并不比老的市办贫民习艺所略好一些。鉴
于它们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差不多自始就有显见的缺点，它们效率的降低或许
是无可避免的；但真正降低的过程却决定于户外救济的推广。在 1824 年，
其中之一，萨福克郡罗埃斯县和维尔福德县立案的工业习艺所，由于两个主
要的原因而被解散——一则因为对于纳税人来说，任何户外救济都比习艺所
里的救济省钱；一则因为常住在所里据说是败坏道德的。②又据说东安格利
亚的所有这些社团都是很富有吸引力的——对于某一类不大体面的贫民来
说，不妨这样假定；或许对于残病和老弱来说亦复如此，因为这些习艺所都
是很轩敞的。至少有一件事，据一位严谨的济贫法医务助理调查委员在 1836
年这样报告说，③是东安格利亚各社团的通病——即“对它们原来所依据的
管理原则的背离，”也就是，对收容者和生产工人的分类原则的背离。“户
外救济很快地代替了户内赡养[在十九世纪时]；习艺所⋯⋯变成一个纯粹为
老病和遭意外事故的身体健康者而设的招待所了。”④在希罗普郡，某调查
委员在 1832 年所访问的那个沃兹韦斯特里和埃尔兹米尔联合习艺所，发现
情形亦复相同——没有真正的工作，没有适当的分类；“这是在实际运用和
效果方面一个令人惋惜的退步。”①只有威地岛备案的监理员——效法萨福
克的社团；在当代非常著名；并且在派克赫斯特森林中有一个宽敞的贫民习
艺所——得免于一般的指责。他们的管理情形据说相当不错。在他们的所里
是有真正工作可做的。但是男女的隔离执行得不像前往访问的调查委员所希
望的那样彻底。②

纵有偏见但深悉内情的乔治·尼科耳斯爵士曾写道，“误称为贫民习艺
所的教区济贫院，”在 1832 年以前，“事实上无异是品行不端、荒淫无度、

                                                
③ 林肯郡见第 2编 （第 29卷），第 132页，附录甲。其余见第 1编，第 531、533、217、321、225、12

页。这张表并不是完全的。
① 《济贫法审查委员会》，1818年，《第二次报告书》，第 185页。
② 附录甲，第 1编，第 373页和《济贫法调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书》，1836年，附录乙，第 154页。凯伊

关于东安格利亚联合委员会的报告书。
③ 凯伊医生。
④  这段叙述适用于罗埃斯和维尔福尔：萨福克的其它习艺所并“没有多少不同”：诺福克的那些略好一点，

凯伊医生，第 154页这样说。
① 《1834年报告书》，附录甲，第 660页。
② 同上书，第 305页。关于它的历史，参阅韦伯，前引书，第 138页。



和卑鄙下流分子，连同一些病弱及少数贫无立锥之地者的收容所——全部良
莠不分、男女无别地混杂住在一起，”在他写这句话时，③大约首先想到了
他所了解最清楚的小单一教区的小市镇和大村庄中的那些习艺所。在二十年
代时，他曾经亲自帮同把南维尔那个小市镇上的一个糟不堪言的习艺所整顿
成为一个“良好的”习艺所，这对于他心里所留的印象无疑是有影响的。（南
维尔习艺所的宿舍已经整顿得“完全合乎⋯⋯卫生，但也完全索然乏味。”
④）他说房屋“往往不是为习艺所建筑的，而常常是临时租用或买下来的⋯⋯
一般都不敷用，布置也不适宜，”至于“管理方面则粗心大意，徇私舞弊，
不一而足。”“这类的习艺所，”他总结说，“是著者所亲眼目睹的。”南
维尔习艺所不仅仅为 1831 年拥有人口三千零五十一人的这个城镇服务，而
且为周围地区服务：“南维尔的区济贫院使人口有了增加，”这是人口调查
上的一个脚注。①

真正乡村济贫院简直没有引起 1832 年调查委员们的多大兴趣，所以要
对于它们的分布情形得到一幅令人满意的全貌是不容易的。②关于晚近作为
一种节约和反贫穷化的手段而建立起来的济贫院的一些记述，不独说明了它
们早期的散漫性质，抑且给这同一事实的一般参考资料以证实。例如，调查
委员们的模范教区之一，伯克郡莱卡姆斯太德“靠了在 1827 年秋季成立的
那个使老弱有所养、儿童有所业的济贫院⋯⋯节省了教区开支约三分之
一。”③布雷昆的兰盖托克也是同样的作法，把“互相毗邻的几幢房子[改成]
一个小小的济贫院。”④在威尔士，无论济贫院或者贫民习艺所都很罕见，
尤其在农村区域。⑤在英格兰，据说小的教区济贫院，像比较大的贫民习艺
所一样，在向来常见的地区里，在实行无区别的户外救济时期，不是退化，
就是弃而不用了。
在赫列福德和希罗普郡，正如上文所述，据说大多数教区都有一个贫民
习艺所或济贫院。在另一方面，在沃里克，济贫院却不常见。⑥在威尔特郡
则显然是普通的。威尔特郡的一位治安法官波利特·斯科洛普在 1831 年把

                                                
③ 《英国济贫法史》（“HistoryoftheEnglishPoorLaw”）（1898年版），第 2卷，第 101页。
④ 《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年，询问案第 11952号。对于已为全郡各地所取法的南维尔改革引以为荣的

一位诺丁汉证人的作证。南维尔所采取的措施之中，有“禁止外出或会见亲友：禁止吸烟：禁饮啤酒。”

《1834年报告书》，第 231页。为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服务直至 1815年的尼科耳斯，在 1821年充任南维尔

的贫民监理员。他在比彻牧师领导下工作，比彻牧师在 1818—1819年就开始研究南维尔的贫民问题了。
① 《1831年的人口调查》，总结卷，第 205页。
② 像阿希比先生所作的那种对于郡的研究工作是大有进行余地的。
③ 《报告书》，第 231页。
④ 同上。
⑤ 它们“不常见，而且通常是不以为然的。”附录甲，第 2编，第 173页。
⑥ 阿希比，前引书，第 120页。



“教区贫民习艺所”写作为一种正常的机构，在那里工人“和他们的妻子是
要隔离开来的”——这暗示出纪律的严格。⑦在赫列福德，贫民习艺所的数
目日益减少，因为用其它办法来维持贫民可以节省得多。这是否也适用于济
贫院，未据说明。鉴于萨默塞特的一项证据，以及贫民习艺所和济贫院这两
个名称当时经常混淆的情形，可知济贫院也是在日益减少的。“几乎每一个
教区都有一个贫民习艺所，”一位萨默塞特的治安法官在 1918 年这样说，
“但与其说是作为一个贫民习艺所来设备和管理的，毋宁说是用昭炯戒的所
在。”①治安法官在批准给一可疑分子以救济时说“你了解，这会归由贫民
习艺所去办的，”而那个人却还是不太怕，其情景可以想见。津贴和其它各
种形式的户外救济既已使东安格利亚的一些大机构空无一人，那末乡村小济
贫院的没落自不难想见，即使在没有这种记载的地方。几间供年老病人免费
使用的庐舍和一些供儿童膳宿及习艺的安排就可以应付了事，正如教区官员
所看到的那样。对于剑桥郡兰普敦的那六个 1777 年的“贫民习艺所”——
如果它们当真存在的话——多半写不出这样的报告。教区或许把贫穷的老年
人安置在里面而不收租金，这是全国各地的一种既古老而又普通的救济方
式。这或许就是 1777 年的作法。的确，在很多地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稍
多一点的救济。幸而并非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批身体健康的
失业者或半失业者；虽则在很多地方事实上都有靠自己的劳动收入而不能为
生的家庭。

随着贫民习艺所和济贫院收容设备的停止发展或趋于没落，随着人口的
迅速增长，随着爱尔兰移民的散布于乡村区域，随着农村工资在很多地方由
于济贫法实施的方法而受到的限制，以及随着面包价格——这是规定救济的
重要因素——的异常昂贵，济贫
South of England”），第 8页。捐在十九世纪前二十年中为支应工资
补助金和其它方式的户外救济而担负的开支之所以日有增加，是充分可以理
解的。在城市里，由于行业的没落——1832 年，在奥耳德姆，一个严正的济
贫法当局就不能拒绝给手织机织工以经常的帮助①——由于 1815 至 1816 年
军人的复员，并由于 1816 和 1825 年严重的商业萧条所造成的失业情形，还
另有其特殊的支出。
马尔萨斯在 1803 至 1826 年各版的《人口原理》中，多载有这样一项引
人误解的脚注——“济贫捐如继续照近十年来的平均速度那样迅速增加下
去，瞻望前途，实令人忧郁。”在 1817 年版问世以前的十年之中，增加诚
然是很可观的；但是在 1826 年版问世以前的十年之中，却没有显著的提高。

                                                
⑦ 《致南英格兰各地方长官的一封信》（“A lettertotheMagistratesofthe
① 《济贫法审查委员会》，第 174页。
① 《1834年报告书》，附录甲，第 1编，第 918页。



我们很可以把数字这样处理来表明它还有一百万镑的降低。②1818 曾经是最
高峰的年份；所以在 1818 年，在除开饥饿制度以外的任何公共帮助的制度
下，救济都会是所费不赀的。二十年代时食品价格的低廉有助于平衡日益增
长的人口；所以在这十年之末，负担诚然是不必要地沉重，却还远不是反对
济贫法论者口口声声所说的那样不胜其负荷，至于说它是“这样一种弊害，
即使以公债的弊害及其恐怖的程度与之相比，都有小巫见大巫之感，”也是
有失公允的。①

在 1830—183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真正用于贫民救济的总数是六百八
十万镑。②那一年公债的负担，包括本息在内，共三千一百万镑，而英格兰
和威尔士的国民总收入，如果帕纳耳对不列颠所作的三亿镑的估计接近正确
的话，一定在二亿五千万镑以上。南不列颠用于它的贫民的，包括以工资的
形式付给他们的那些可观的数目在内，不到它的收入的百分之二又四分之
三，以济贫捐的形式付给的不到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这是一项很说得过
去的负担，同繁荣的格恩济岛用于它的统一济贫制度上的百分之三所得税非
常接近。③按人计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真正用于贫民救济上的款项为每人
每年九先令九便士，这是出乎反对济贫法的统计家之手的一个骇人听闻的数
字。但是这个数字可以从一个使它看上去并不太骇人听闻的角度上去加以观
察的。在二十年代时，每人每星期二先令上下大约是一个四、五口之家能以
按绝对最低享受标准维持生活的最少的数目。④按照这个标准，九先令九便
士只能维持全家不到五个星期的生活，或仅全家百分之八、九的人口的全年
生活，包括相应比例的怀抱中的婴儿在内。一个法国人答复 1832 年调查委
员们的询问时说，这是英国不难担负而且也必须担负的一个负担，“因为这
是它的历史事实和它的无限繁荣的无可避免的结果。”①调查委员们不同意

                                                
② 以 1826年来和 1817年比较。数字如下：18155，400，000镑 18217，000，000镑 18165，700，000镑

18226，400，000镑 18176，900，000镑 18235，800，000镑 18187，900，000镑 18245，700，000镑 18197，

500，000镑 18255，800，000镑 18207，300，000镑 18265，900，000镑现在没有 1804—1810年的数字：

1803年的数字是四百三十万镑。据报这些都是实际用“于贫民救济方面”的总数。所参阅的马尔萨斯：《人

口原理》是——1803年版，第 536页；1806年版，第 2卷，第 394页；1817年版，第 3卷，第 176页；

1826年版，第 2卷，第 335页。1806和 1817年之间的第四版，大英博物馆无此书。
① 马尔萨斯，1826年版，第 2卷，第 335页。
② 由济贫捐征得的总数是八百二十八万镑。
③ 本书第 434页。
④ 在东英格兰有一些地方，一夫一妇同四个孩子只要一星期有十先令的收入，就不得请领济贫金；但是任

制造业区域，像这样一个家庭，如有十二先令的收入就往往视为一个迫需救济的事例。布卢姆菲耳德牧师

的作证，《移民委员会》，1826—1827年，询问案第 2298号。
① 《圣海伦手稿》（“Manuscritde Sainte-Hélène”）（1817年版）和《圣詹姆斯存札》（1822年版）的著

者吕林·德·沙托窝。虽然生于瑞士而又死于瑞士，他却实实在在是一个法国人。关于法国和英国贫民问



他的意见，但是却把他的备忘录刊印了出来。
但是这个负担也可以用一种方法从量的方面去看，这种方法虽不增加它
的总量，却可指明它使人恼火的地方，并有助于证明当代的惊惧是不无理由
的。在六百八十万镑之中，用之于农业劳动阶级的，大约不下三百万镑之数，
②而且主要是用于南部。在截至 1831 年为止的那一年中，兰开郡和西莱定，
尽管有它们的一切城市贫民问题和日甚一日的手织机织工问题，而在贫民救
济方面仅各自花费了二十九万三千镑和二十七万五千镑。③诺森伯兰和达拉
姆，既没有纺织业的贫民问题，又像兰开郡和西莱定一样，幸而有一个很公
平的农村工资水平，则仅各自花费了七万四千镑和八万二千镑。诺福克却花
费了二十九万九千镑（但是它有一个日趋没落的纺织业），萨福克二十七万
一千镑，几乎没有城镇的苏塞克斯二十六万四千镑。肯特设法花费了三十六
万四千镑；但是它有自德特福德至希尔内斯那一段太晤士河河岸的人口须加
以照顾。半都市的萨里花费了二十六万五千镑，具有一个河岸的虽还说不上
是都市的贫民问题的艾塞克斯则花费了二十七万三千镑。汉普郡、威尔特郡
和得文郡这三个农村型的、大的、人烟稠密的郡，也都是开支浩繁的。
在 183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六十万户农业工资劳动者的家庭。①假
定一个平均四个半人的家庭每星期需要九先令来维持他们的最低标准生
活，那么从三百万镑所能分给每家的五镑这个数字来看，则平均家庭的最低
限度需要有五分之一以上是仰给于国家的。所花费之数足够维持所有家庭每
年十一个多星期的全部生活。但是上文已经说明在北部所花费的是如何之
少；并且二十八万九千镑已足敷整个威尔士之用。单单苏塞克斯一郡所花费
的就和威尔士不相上下，而用之于每人的则不下全国平均数的两倍之多（十
九先令四便士而不是九先令九便士）。②那里所支出的数目足敷维持霍布登
和伊哥登之类的所有家庭远不止每年十一个星期的生活之用。③

                                                                                                                                          

题的备忘录，《1834年报告节》（第 38卷），附录乙，第 33页。
② 假定米多塞克斯、兰开郡和西莱定的大约全部开支；萨里、肯特、艾塞克斯、诺福克和累斯特的百分之

四十开支；以及所有其它各郡的百分之三十开支是用之于城市或工业的，所得数字即如上述。
③ 《济贫捐》（“Poor Rates”）。截至1831年 3月 25日为止的那一年的《报告提要》（“AbstractofReturns”），

1831—1832年（第 44卷），第 449页。
① 本书第 152页。
② 该郡的每人平均数见波特尔：《国家的进步》，第 96页。这里所举的年份是 1831年：在 1811年，苏塞

克斯曾经用了三十二先令！苏塞克斯始终是数字最高的一个郡。其次，在 1831年，则是巴金汉郡（每人十

八先令八便士）、萨福克（十八先令三便士）、艾塞克斯（十七先令二便士）、牛津（十七先令一便士）、

贝德弗德（十六先令十一便士）。
③ 关于这些家庭，参阅腊德亚德·吉卜林的苏塞克斯的故事，散见各页。苏塞克斯、萨福克和艾塞克斯没

有受到圈地的什么影响；其它各郡则所受影响甚大。本书第 37页。



苏格兰，据 1817 年济贫法审查委员会这样报告说，一直把一项和英格
兰法非常相像的法律执行得如此之不同，以致这个委员会不能不把这种不同
的情形归功于苏格兰教区行政当局，世袭产业继承人和苏格兰教会的那种比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会委员和济贫法监理员的更加开明的态度。④他们对于
成为苏格兰施政之特征的那种对身体健康者的救济的厉行节约和难得予以
救济的情形，赞扬备至。他们看到了一份苏格兰教会大会委员会所提供的关
于这个制度的相当详尽的备忘录。①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完全了解这两个地方
的法律上的一些根本区别。“有劳动力的”贫民以劳动换取赡养的权利在英
格兰法律中是根深蒂固的。是否劳动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抑或只可在有适
当组织和纪律的贫民习艺所进行，固然是当时的一个争论问题：但准备向这
项权利挑衅的，却只有附和马尔萨斯谈说伊丽莎白法典的“根本观念上的错
误”的那一小批人。在苏格兰，从来没有过这类的权利。这个制度所依据的
1579 年法典的第 74 章，只承认由于年龄或其它原因丧失能力而“不得不靠
周济为生”的那些人——即伊丽莎白分类中的无劳动力者——才有这种权
力。②然而估征，即济贫捐的征课，也不是强制性质的。地方当局如果愿意
这样做，它可以借助于这项法律；但是直到十八世纪中叶，都很少加以援用。
教堂里的捐款和捐赠给慈善事业的遗产已足敷世袭产业继承人和法庭所认
为必须的开支，其余则以个人的捐赠济用。在 1820—1830 年之间，苏格兰
的几乎所有“内地”教区和少数城市教区仍然是这样的。很多内地教区曾经
试办过估征，但是其中大多数——据苏格兰教会委员会报告说——在 1817
年以前就已经停止实施，因为它导致贫民的内流。
但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没有任何正式的估征，世袭产业继承人却并非不
常常自行按照他们在教区所拥有产业私下比例摊派，以弥补教堂所募款项和
贫民所需款项之间的差额。①

教区当局把“不得不靠周济为生”的人分为两类，登记在案的贫民，即
作为永久有申请救济权利者而登记在教区名单中的那些无劳动力的人，和临
时贫民。②第二类原意是专指由于暂时丧失劳动力、疾病、或其它不幸而遭

                                                
④ 《济贫法审查委员会》，1817年（第 6卷）第 1编，第 21页。
① 《1817年报告书》，附录甲。
② 参阅 1817年的备忘录，另参阅尼科耳斯：《苏格兰济贫法史》（Nicholls，SirG.，“Hist.of the Scottish

PoorLaw”）（1856年版）；拉蒙德：《苏格兰济贫法》（Lamond，R.P.“The Scottish PoorLaws”（1892年

版）；洛克：《1791—1891年的贫民救济》（Loch，C.S.，“Poor Relief in Scotland……1791—1891”），《社

会学季刊》，1898年；《政治经济词典》，“苏格兰济贫法”条。[斯马特教授：《关于⋯⋯1845年以前

苏格兰济贫法的备忘录》，载《济贫法皇家调查委员会》，1909年（第 38卷）。]
① 在那位爱国的英国人，“为英格兰济贫法而辩护⋯⋯1823年致坎宁先生函的要旨”一文中，对于这一点

特别予以强调。浦特尼教区的一位教区委员著。1831年版。
② 从苏格兰统计报告时期（1791—1798年）的注册贫民统计中可以看出每千居民中占十八点一六。1818



受苦难，和 1817 年称之为勤劳贫民的那些人的，但在工业区域，却未始不
会由于将失业或无业人员一并包括在内而使人数大增；不过这种情形显然是
很少见的。苏格兰农业社会，虽有很多小自耕农和居住或安家在农场上的长
工，③却很少导致英格兰最常见的那种流弊的发生。在苏格兰的一个管理得
法的城镇教区中，救济工作是由人地两熟并严格守法的长老们亲自管理的。
长老会委员会，无疑，以完全公正的态度解释说，很多乡区的世袭产业
继承人和法庭的捐赠之所以为数甚微，可以由苏格兰农民当中强烈的家族和
邻里的情谊来予以解释，这种情谊几乎是一切极贫的人一定可以得到相当私
人帮助的保证。

“在我们苏格兰的大多数教区中，”旧教区制度的激烈拥护者托马斯·查默斯在 1832 年这样写

道，“公共慈善事业的执行人所要负责去作的只不过是‘请布施’而已。对于任何贫民的整个生计，

他们都不负责任；他们一般地凭靠其它来源去推定而不具体地调查它们的性质或数量。这种推定几乎

从未使他们失望；以及无论靠亲戚的善意、邻居的同情，还是靠贫民自己很多说不出的办法和能力而

总会有一条为生之路的那个事实，很可以说明我们整个理论（即没有对贫民的强制性供应，反足以刺

激博爱和自助）的正确性。”

甚至在以估征弥补济贫基金之不足的二十年代时，凭靠考盖特和特隆盖
特的穷街陋巷中的那些说不出的办法和能力，究竟找出了怎样一种为生之
路，却是一个有待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时，生活是非
常低的。在 1823 和 1843 年之间，苏格兰城市的条件固然已经放宽，但可能
更坏；教会法庭和贫民之间的私人关系已逐渐薄弱；但是在 1844 年提交国
会的证据使那位非常冷静的统计家波特尔也发出了不平之鸣。

在任何一个自称信奉基督教的地方，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注重宗教表面仪式的地方，竟能容许对

人类呼声像调查委员们所记载的那样无动于衷，若要仅仅表示一下惊愕而不作任何批评之词，的确是

很需一番克制功夫的。
②

甚至苏格兰最大的城镇，在查默斯执笔的时候，也还没有完全过渡到估
征和强制供应的那种制度。苏格兰正面临歧路，而这也正是它何以奋斗的缘
故。“在苏格兰边境上的大多数教区中[由于英格兰方面的感染]，以及在它
的很多大城镇中⋯⋯不但有由教堂门前自愿捐助而筹得的一笔基金；而且为

                                                                                                                                          

年的报告则为每千人二十五点零四，但这个数字可能包括临时贫民在内，虽则多半不包括。洛克，前引书，

第 279—280页。
③ 本书第 50页。
① 《大城镇的基督教和市政经济》（“TheChristianandCivicEconomyofLargeTowns”），第 2卷（1823年），

第 199页。第 3卷于 1826年问世。
② 《国家的进步》，第 101页。本书第 714页及以下。



弥补其可能的不足，还有由法定估征所筹得的另一笔基金。”③1821 年在大
爱丁堡的十三万八千人之中占五万人的圣柯羡伯特教区，在 1770 年左右曾
一度借助于估征：④它也有一个贫民习艺所。爱丁堡城亦复如此，但是这个
城一直到进入十九世纪很久以后还是没有靠估征而继续支持下去的。①

为了维持传统的苏格兰教区组织和维持使这个组织成为可能并转而受
到它的鼓励的那些美德而进行的查默斯运动，恰恰是和由于日益盛行的英格
兰制度的种种流弊而引起的理所当然的愤怒同时并行的。长老会大会委员会
在 1817 年曾经向国会解释说，在一个苏格兰教区中，只要采行了估征，开
支的继续增高，就几乎永远无法避免了：贫民一旦得知他们可以染指于一个
无底的、非个人的教区捐的钱袋时，相信他们就不再运用他们的那些“说不
出的办法和能力”了。英格兰的很多改革家都那样渴望发挥英格兰贫民的这
种能力，并减低英格兰的济贫捐，所以他们——像 1817 年报告书所表明的
那样——对于苏格兰制度赞扬备至，而无一字贬词，并祝愿查默斯的顺利成
功。但是长老会委员会却已经承认，凡是非国教徒人数多的地方，或教堂的
座位和人口比起来太少的地方，教堂门前的募捐事实上就会不足。至少在英
格兰城区，一般的情况是这样的。
查默斯从 1815 到 1823 年主持教务和进行斗争的所在格拉斯哥，兼有这
两种情况，而且有日甚一日之势。在 1821 年，该城本身有九个或十个教区
教堂，和几个小礼拜堂，供七万五千人口之用。除去这些，还有七个供脱离
教派——市民派（Burghers）、反市民派（Anti-Burghers）和救济长老会
派（Relief  Kirk）——之用；七个供美以美会教徒、独立派教徒和浸礼会
教会之用；二个供犹太教徒之用；其余供一神会教徒、神证派教徒、宇宙神
教教徒和罗马天主教会之用的各一个。②在 1815 年查默斯就任于特隆教区
时，该城已经有了强制性的估征，此外还有教堂门前的捐款。中央组织是总
法庭那个古代未划分的格拉斯哥教区的宗教当局，它的执行机构是城镇医院
——1773 年建造的贫民疗养院。在二十年代时，这个医院约有五百名住院病
人和相同数目的院外年金领受人。凡由估征和捐募而来的款项未经中央方面
开销的，都退还各教区长老供开支之用。在苏格兰的大多数城镇中都有类似
的办法。除开单一教区的城镇外，任何城镇都简直没有“纯粹独立的教区行
政”。①查默斯对集中管理的浪费、铺张、官僚主义的方法、和贫穷化的影
响等都有严厉的指责。

                                                
③ 查默斯，前引书，第 2卷，第 94页。
④ “五十多年。”1817年备忘录。
① “只是最近的事”——1817年备忘录。
② 这张表是取自梅丁格那位外国人（《游记》，第 2卷，第 99页），所以未必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很准确。
① 查默斯，前引书，第 2卷，第 97页。



把地方上的全体贫民汇集在一处，让他们从一个既大而又显眼的建筑物的高高的尖顶上闪耀于

众目之前，那未始不会导使一些家庭误入歧途，而不去依赖他们本身的自然和真正的能力，但是一个

苏格兰教会下级教务院的那点微不足道的作为，是不会有这样的后果。

查默斯在 1820 年接管了新成立的圣约翰教区之后，立刻就使它同城镇
医院和教会总教务院断绝了关系，而组织成为一个救贫工作的自治单位。③

边远的苏格兰教会教区都步其后尘，其它的教区也都走上他的这条路：他在
1823 年的巨著就是对它们的号召，要它们再接再厉，以便使格拉斯哥能以取
消对贫民的强制性供应，而返还真正的基督教经济。他以得自两个并不属于
格拉斯哥城的格拉斯哥教区——格拉斯哥男爵领地和戈贝尔斯——的证据
来支持他的呼吁。男爵领地，苏格兰的这个人口最密的教区，在 1810 年开
始借助于估征。直到 1810 年时为止，它“为这个庞大的、完全工业性质的
人口”——在 1801 年是二万七千人，在 1811 年是三万七千人——所作的支
出，“很少超过六百镑一年，”这在查默斯看来，“足以证明法定的救济制
度，并没有自然的和永久的必要性”；①这在历史家看来却足以表明这个男
爵领地的贫民必常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情况或许并不像查默斯所揣想的那
样可悲，据他想“在 1810 年以后，在短短七年之间，支出就成为过去的五
倍之多。”在 1816—1817 年大凶年时期，为将近三万人的一个完全工业性
质的人口每年纵使花费三千镑，也不能说是一笔骇人听闻的支出。
在 1811 和 1821 年之间，戈贝尔斯的人口增长很快，从五千增长到了二
万二千人。它的人口是从事于制造业和水滨劳动的。但是它却“保存了祖传
的那种单纯教区经济，而且”——“在这种经济之下，繁荣了起来。”“这
个教会从没有采纳过估征——它的下级教务院为贫民所作的全部支出是靠
每年四百镑的一笔收入来支应的。”幸福的戈贝尔斯！那里的住户“在各方
面的条件之好，以及从未有过贫无以为生的情形，比之任何实行估征的毗邻
各城，都毫无逊色，”②这一事实足证估征是多余的，而且未必能医治社会
病态；但却无法证明戈贝尔斯的贫民从社会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一切。他们
之中未始不会有一些人被驱逐到实行估征的城市去。
1830—1831 年苏格兰在贫民救济方面的正式支出总额，无案可稽，但按
平均人口每人一先令三便士之数估计是可以有相当把握的。就 1807—1808
年而论，得自募捐、下级教务院的基金、和估征的总数平均为每人一先令三
又四分之三便士，就 1835—1837 年而论，为一先令三又四分之一便士。③没

                                                
② 这个在尖顶上闪耀的汇集之所似乎不是苏格兰的。
③ 查默斯，前引书，第 2卷，第 139页。
①  查默斯，前引书，第 2卷，第 181页。
② 同上书，第 185—186页。查默斯注意到（第 2卷，第 188页）戈贝尔斯的长老都住在他们的教区里，并

亲自参加教区行政，这是令人称誉的一项记载。
③ 洛克，前引书，第 283页。



有理由认为在这两段时期之间有任何大的变动。无可怀疑，苏格兰贫民的自
助和互助比英格兰贫民是既多而又有效的。查默斯之所以为“祖传的那种单
纯教区经济”而奋斗，并不仅仅是由于宗教上的保守主义，而英格兰改革家
之所以钦慕苏格兰制度，也不仅仅是想降低济贫捐而已。在另一方面，苏格
兰贫民的生活比英格兰贫民更加艰苦，也是不会有多大疑问的。
英格兰济贫法中关于贫寒儿童的那一段规定所产生的结果——从某一
种观点来看——几乎自始就是不幸的。教区当局的责任就是送他们去学徒，
以便使他们能以自食其力。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时，一般都多少尽到了这个责
任。但是甚至在伊丽莎白女王逝世之前，法庭就已经有了这样一项裁定：在
非技术性行业中，学徒并不是必须的；作一个叫卖小贩，就无须七年学徒。
“农夫、挑桶者、制砖匠、搬运夫、磨粉者之类同样”①都认为是可以无师
自通的。在技术性行业中，普通的学徒都是出身于和他师傅同样社会水平的
家庭，并且要付出一笔可观的登记费。这类空额既不收贫寒儿童，而这笔费
用也往往是济贫院所不肯支付的。所以无可避免，家境贫寒的学徒不是走上
虽需要童工但没有很大出路的那些既艰苦而又苛刻的海上和陆上的各行业
中去，就是落到一个低级地位上，如果被一位有技术的工匠师傅——像约
翰·吉耳平的朋友那种砑光机匠——或者像吉耳平本人那种小店主收录的
话。在吉耳平或砑光机匠的店里，男女学徒很容易变成为一个佣工或仆役，
而不成其为一个手艺行或商店的艺徒。②
在十八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时，新型大规模工业的出现，对于教区监理
员来说无异是一个意外的幸事。曾经是十八世纪中叶典型工业人物的计件厂
外加工工人，总摆脱不掉他们的整个童工后备军。①商人，也就是厂外加工
工人的雇主，只需要一小批挑选出来的职工。但是随着现代雇主的渐渐出
现，情况有了改变。在棉纺织厂兴起的前夕，米德兰新工业界的发展情况，
可以用瓦特的合伙人马修·博耳顿在 1768 年所写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予以
充分说明。他说，除开“可以安置在最下层工作上的孤儿、教区学徒、和贫
民医院的儿童”外，他不收任何学徒。②他的计划不是“一个可以容纳中等
资产者就业的业务计划⋯⋯里面所养活的人，不是进行操作的散工⋯⋯就一
定是有很大一笔产业的人。”③他曾经以此之故而谢绝接受一位朋友的侄子
作学徒。博耳顿的经营是一种例外的经营 ，但是他对待教区学徒和贫民医

                                                
① 布兰德·布朗和托尼：《英国经济史文件选集》（Bland Brown and Taw-nay，“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Select Documents”）（1914年版），第 356页。
①  虽然在手织机织工（赫琴斯和哈里逊：《工厂立法史》[Hutchins and Harri-son，“History of Factory

Legislation”]，第 20页），针织机织工，散工鞋匠等等（乔治，前引书，第 233、237各页），以及乡间小

手艺人那里也没有贫寒儿童学艺（马歇尔，前引书，第 357页注 2）。
② 劳德：《资本和蒸汽动力》（1923年版），第 58页，引自马修·博耳顿的手稿。
③ 劳德，前引书，第 91页。



院的儿童的态度却不是例外的。他们不是作为一种廉价劳动力被收录去学一
些不需要多大技术的粗工散匠的活计，就是——如果被收在陆上作学徒的话
——必须先为师傅服务七年偿还他们的膳宿费，像林肯郡的造纸匠那样，然
后方能成为工人。④

他们所以成大批地从都市区域，尤其是从首都区域被吸引到早期的棉纺
织厂，是十分自然的。举世皆知，很多人在那里受到了可耻的虐待；但也并
非人人都是受虐待的。早期的最大纺织厂之一，“一百九十八面玻璃窗夜间
灯光灿烂”的弗林特郡霍利维尔的斯莫利厂，在 1795 年计有学徒不下三百
人。①男女童都分别住宿，“宿舍一年粉刷两次，一星期用烟草熏三次。”
厂内有一名外科医生和一所主日学校。一张床最多睡三个儿童；“大一点的
床”只睡两个；“作夜班的非但不是轮流睡同一张床，而且不是睡在同一个
房间里。”另一位模范雇主，斯托克波特附近米勒尔镇的塞缪尔·奥德诺在
当地的传统中迄仍留有余芳。在十九世纪初期的学徒宿舍里，他们“早餐吃
豆米牛奶粥和腌猪肉，每日午餐有鲜肉，间日有布丁或馅饼。”他们也能把
“不让一个人在米勒尔有抱怨之词”的宣言，保持作为传统，始终信守不渝。
②奥德诺的大多数儿童似乎都是从克拉根维尔教区、约克公爵的彻尔塞孤儿
院和首都的其它来源招收的。他只要他们从上午六时操作到下午七时。有些
工厂的上班时同是从上午五时到下午八时。
老罗伯特·皮尔爵士所打算用他的 1802 年学徒健康及道德条例（乔治
三世，第 42 年，第 73 章）加以控制的，并不是斯莫利厂和奥德诺厂，而是，
说来可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雇佣教区学徒的残暴不仁的一般工厂主。③这
项补充案（因为皮尔条例并不是什么别的）之所以能在十九世纪初著诸法典
之中，英国叨惠于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实非浅鲜。这些儿童是国家已经为他们
承担了责任的那些。二十五年多来，国家一直把这类责任解释得比一度所惯
于作的解释更合乎人道些。皮尔并没有在国会遭到任何麻烦。他是一位专
家：下院里面是否还有另一位雇佣学徒的雇主殊属疑问：他的同事，正如他
后来所说，都深信有采取措施的必要，而所通过的第一次修正案就是在“棉
纺”和“工厂”这两个词之间加进了“及其它”三个字。①尽管未能收效，

                                                
④ “邻近的农场主都很愿意接受他们。”波特尔：《论济贫法》（Porter，R.，“Observations on the Poor Laws”）

（1775年版）。
① 昂温：《塞缪尔·欧德诺和阿克赖特》，第 95—96页，引自彭南特：《霍利维尔史》（Pennant，T.，

“A Historyof…Holywell”），1796年版。
② 昂温，前引书，第 173—174页。另一位证人在早餐的菜单上以“白面包”代替了腌猪肉。[关于另一位

模范雇主，参阅《基蒂·威金逊传》]（“Life of Kitty Wilkin-son”），引自诺耳斯：《十九世纪工商业的

革命》，第 1版，第 92页注。
③ 最全面的叙述，见赫琴斯和哈里逊，前引书，第 16—18页。
① 《下院公报》（“Journal of the H. of C.”），第 57卷，第 303页。



皮尔条例在二十年代却一直没有经过修正，并为其它已经补充进去的——但
也同样无效的——立法和即将提出的更多的立法供备了一个草草的大纲。条
例中计有下列各范畴——教区学徒的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十二小时；应逐
步取消教区学徒的夜工；工厂应每年粉刷两次，应有适当的通风设备，应发
给教区学徒每人每年服装一套，男女儿童应分别住宿，每床限睡二人（纵令
是“大床”），以照顾卫生和健康；教区学徒的教育应包括读写算和每月至
少作一次礼拜；②视察工作应由两位治安法官担任，但两位治安法官之中应
有一位是牧师。这项条例适用一切雇佣二十人以上的棉纺和毛纺工厂，因为
二十人的工厂大概都有学徒；规定一切纺织厂和工厂必须向治安法官登记，
以便使治安法官得了解自己的责任；但有关粉刷和通风设备的条款既不以有
无学徒为转移，所以这些条款至少在名义上是普遍适用的。再者，对于学徒
并没有年龄上的限制：用后来工厂法的术语来说，他们可以是儿童，也可以
是青年或成年。
治安法官虽没有完全忽视他们的职责，但这项任务却是他们力所能及
的。问题也在时时变化。甚至在皮尔条例实施之前，少数派送学徒的机关就
似乎已经把派送学徒到棉纺织厂看作是不相宜了，育婴院当局（在 1807 年）
说，只有毫无办法的女童才会送往这类的地方。③在这项条例实施以后，比
较恶劣的纺织厂主也认清雇“自由”童工对自己有利。很多制造商都把这项
条例看作是一层严重的障碍，这一点可以由曼彻斯特、博耳顿、斯托克波特、
格拉斯哥、利兹、基思利、南提治、赖恩河畔的艾希顿和其它各地申请废除
该法的请愿书予以证明①。既没有能争取到条例的废除，他们就“谢绝收录
学徒了，但仍毫无限制地雇佣穷人的子女。”②对于一个满厂都是“自由”
男女童的纺织厂，这些多管闲事的治安法官是无权过问的。诚然，从 1802
到 1811 年，“死亡报表实施范围内的，”也就是大伦敦范围内的济贫法当
局仍然是把在该区以外习艺的儿童四分之三派送到棉纺织厂的；③但是就这
十年的平均数来说，这只意味着每年男女儿童四百三十六名，比之罗伯特·欧
文在 1799 年去拉纳克时在那里所看到的数目要少一些。④但是却还有当地的

                                                
② 在苏格兰，他们应由牧师予以考试，并在十八岁以前，“送往教区教堂接受⋯⋯洗礼。”这是一项修正

案。《下院公报》，第 57卷，第 534页。
③ 昂温，前引书，第 172页。
①  《下院公报》，第 58卷，第 148、160、191页。
②  皮尔在贵族院语，1818年 2月 10日，《韩氏国会实录》，第 27卷，第 264页，全文引证于斯马特，

前引书，第 1卷，第 658页。
③  引自关于教区学徒的《1815年下院审查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H.of C. Comm. of 1815”），刊

于《韩氏国会实录》，第 30卷，第 533页。
④  约有五百名“贫寒儿童”。欧文的作证，《制造业⋯⋯童工⋯⋯状况审查委员会》（“S.C.on the State

of…Children…in the Manufactories”），1816年（第 3卷，第 235号），第 20页。



贫寒儿童有待吸收。但证据明显的是，到了二十年代，学徒问题已不再为人
所注意了。⑤蒸汽已经把大棉纺织厂带进城镇，而且在它们的门前还有尽多
的儿童。
所以，当战后工厂立法运动以罗伯特·欧文作为它的先知者和组织者，
以老罗伯特·皮尔再度作为它的国会主要代言人而重新开始的时候，原则问
题肯定是要提出的，虽则讨论是就每一个方法和细节问题分别予以进行。这
里不仅仅是一个济贫法的问题，一个社会上被监护的贫苦儿童的问题，这些
儿童的社会地位自从英格兰人在法律上仍然可以是奴隶的都铎时代，最初给
这种监护权以承认时起就是带有奴隶性质的。国家对于“自由”儿童负有任
何责任吗？凡事关他们福利的问题，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地由他们的父母作主
吗？如果国家对于那些处于严重危险或困难中的儿童负有责任的话，是否这
些儿童——指某些纺织工厂中的儿童——就是主要，或唯一有权要求国家保
护的人呢？对于诸如细节和权宜问题；以及工厂儿童是否真正操作过度；某
甲某乙所受的损害；某丙某丁所受的优惠待遇；加诸这一行业或那一大城的
非分所应得的毁誉，和“企业”及对外贸易所受的打击等问题，亦复如此①。
皮尔声言赞成自由劳动。但是，他不能设想自己没有意志的幼童可以叫做自
由劳动者：他建议以十六岁为有独立意志和担负自由责任的年龄。②在一次
辩论中，小皮尔很巧妙地利用现行法给他的敌方以侧击。保护学徒是没有任
何人加以攻击的。维持学徒的健康虽与雇主利害相关，但是对于按日或按星
期雇佣而又随时通知随时就可以从隔壁弄堂的过剩儿童中找人来代替的一
个童工，和雇主却无利害关系可言。在这一方面是更加迫切需要法律保护
的。③这样，他的父亲的那项没有受到挑衅的济贫法补充案就为需要者提供
了一个更加有理由的论据。
1818 年，利物浦勋爵在上院并没有凭靠先例或法律上的论据。本人就可
说是第一流经济学家的劳德达尔伯爵詹姆斯曾经援引了劳动应听其自由的
那项伟大政治经济学原理，从而成功地阻挠皮尔的议案一年不得通过，利物
浦勋爵在和他辩论时说，因为，在他看来，不得使儿童劳动过度乃是习惯法
上的一项原则，所以他很愿意看到这项原则能一字不改地在这一条例中加以

                                                
⑤  贫寒学徒是否有任何一个时期产棉纺织厂中占一很大比例，是令人怀疑的。所引证的伦敦的数字在这方

面殊有裨益。
①  参阅 1815、1816和 1818年辩论的全部总结，载斯马特，前引书，第 1卷，第 442—443，505—506，

658页及以下。弗期西斯·霍尔纳在 1815年引证了一个伦敦教区和一个兰开郡纺织厂主所缔结的合同，那

件合同在委员会中曾经提到过，合同中订明，该纺织厂主每收录二十名健康的儿童，必须收录一名騃笨的

儿童（《韩氏国会实录》，第 31卷，第 626页）。这个事例看上去是真实的，但却不见得像讨论这个问题

的所有书上的引证所说的那样有代表性。
② 1818年 2月 23日的发言。《韩氏国会实录》，第 37卷，第 582页。
③ 1818年 4月 27日的发言。《韩氏国会实录》，第 38卷，第 354页。



承认。①艾耳登勋爵以儿童的过度劳动既是根据习惯法可以控告的，那么就
应该制订一项适用于所有各行各业的普通法，否则就根本不需要制订为词，
闪开了这项论证，②但是这项论证却表达了分组讨论时所流行的和渐渐成为
国家之呼声的一般国会议员的意见。儿童正在新的和异常显眼的机构中被迫
以新的和显眼的方法从事于过度的劳动。由于这种情况还为时不久，没有形
成为一个几乎具有宪法地位的利益集团，一如西印度利益集团之于它的奴
隶，或者航运利益集团之于它的航海法那样。国会里简直没有什么人和它有
直接利害关系，所以出乎本性的人道精神也还没有磨灭。认为在对整个工业
领域还没有进行过测绘以前，单单为某一种形式的机构制订立法是不合逻辑
的，甚或是不公平的那种论点，对于一个法国议会未始没有号召力，但是对
于很多最重要的经济决议都是通过私法案逐步达成的一个议会却起不了阻
挠作用。
国会中所通过的 1819 年条例比之罗伯特·欧文所起草并经皮尔和下院
先后加以推敲的那项草案要窄狭得多。在某些方面，它比 1802 年的健康道
德条例还要窄狭些。它仅仅涉及到棉纺织厂——最大、最显眼、和恶名最著
的工厂。③欧文原是把一切纺织厂都包括在内的。皮尔所提出的开始享有过
度劳动自由的年龄为年满十六岁，这一点得到了承认：超过这个年龄的人就
不再受十二小时工作日限制的任何影响。原拟不得进工厂劳动的年龄是十
岁。最后所同意的年龄是九岁。欧文提出的指派专职工厂视察员的建议，或
许是一切建议中最重要的一项，却被删去了，虽则皮尔在 1815 年 6 月最初
提出议案时曾予以相当重视。①所以，“为棉纺织厂和工厂的管理和更好的
保护青年职工的健康作进一步规定”的乔治三世第 59 年第 66 章，结果变成
为最无效的一项保护健康的文件。在六年之中只有两个有罪的裁决是根据这
项法律而取得的，毫无疑问，在二十年代中期，它的各种不同的条款都经常
遭到破坏和逃避。1820、1825 和 1831 年这三项小有修正或补充的条例（乔
治三世，第 60 年，第 4章；乔治四世，第 6年，第 63 章和威廉四世，第 1
和第 2年，第 39 章），也不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和效力。②

1825 年的法案尽管不重要，它的编制和讨论却是有启发性和预见性的。
卡姆·霍布豪斯正承办这一法案。他曾经和小皮尔谈及。皮尔让他去请教赫

                                                
① 5月 7日的辩论。《韩氏国会实录》，第 38卷，第 548页。摘要见斯马特，前引书，第 1卷，第 668—

669页。
② 在 1819年 2月。《韩氏国会实录》，第 39卷，第 654页。在斯马特，前引书，第 1卷，第 703页中把

他的论点写得比真实的论点还要更“艾尔登派”一点。
③ 早期的麻纺织厂多半更坏，新兴的毛丝厂和久已确立的拈丝厂至少也不相上下。
① 参阅《韩氏国会实录》，第 31卷，第 624页中他的发言。人们常常说有薪给的视察员是十九世纪的大发

明；但他却是直接承继十八世纪纺织业管理条例的检查员和盖印员的衣缽的。
②  赫琴斯和哈里逊，前引书，第 30—32页。斯马特，前引书，第 2卷，第 314页。



斯基森，赫斯基森又让他去请教曼彻斯特的乔治·菲利普斯，因为曼彻斯特
这时在下院已经有了发言权，虽则由于宪法的作用，菲利普斯还是代表伍
顿·巴塞特的。菲利普斯却让他去请教曼彻斯特商会那个新近成立的曼彻斯
特地方意见的表达机关。③霍布豪斯不是没有征询商会的意见，就是没有对
它的忠告加以注意，而有十足准备把他的提案扩大到棉纺织范围以外，但是
却非常聪明地想到，要解决一个大工业的问题已经够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干
了：在他的背后既没有任何部会的支持，在他周围的议席上也没有反对逐步
立法的成见。而且棉纺织方面的正确资料比其它任何方面的资料都更加容易
取得些。他能以证明，甚至根据他的议案，棉纺织业的儿童劳动时间比成年
木匠、石匠、砌砖匠、铁匠或水车匠的劳动时间还要更长。
菲利普斯的发言把曼彻斯特案例的力量和弱点一并揭示出来。根据他对
现行法的经验，据他这样说，他相信这个法案是不会改善任何人的情况的。
他多半是对的。他深信在厂外工作还不如在厂内工作，而尤以织工为然。在
这一点上，他或许也至少有一半是对的。他并不反对限制童工的劳动时间：
如果可能的话，这确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如不限制成年人的劳动，那就无此
可能；而限制成年人的劳动——意在言外——却又是不可思议的。既然承认
了这一切，他就以下述的论证总结他在二议会上的发言说，对于工资和劳动
契约，绝不应加以任何干涉，国会最好是把所有这类干涉性的法律一并予以
废除，而不是去加以修改。在委员会中，他探索这个法案的根源，正确地追
溯到下院对结社问题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的那个工人的组织，即纺纱工大联
合会，以图攻破这个法案。棉业人员由于单单把他们这个行业挑选出来，当
众加以非分所应得的侮辱而产生的那种抑制不住的——但大体上正当的—
—不平，自始至终给他们的言论以那样一股愤慨的情绪，从而使反对派的力
量大张。
赫斯基森和皮尔并不是始终站在菲利普斯方面的，但是在这个场合下他
们却也没有对管制政策表示热心。“既然国会认为对棉纺织厂方面的干涉是
对的，那么毫无疑问，前项法案[即 1819 年的法案]的规定自然是愈充分付
诸实施愈好。”每一种劳动中都有很多自己不愿做的事，这是不待言的；但
是如果这样加以干涉，致使儿童的就业机会减少，或工资降低——而雇主说
二者必居其一——那又怎么办呢？这是赫斯基森的说法。皮尔则要求下院
“在太广泛地迈进这一立法领域以前，先停留一下。”他曾经支持过 1819
年的那项类似的议案，但是也像赫斯基森一样，他生怕管制如果太严，就难
免会使儿童流浪街头。与其让儿童冒没有面包的危险，不如还是吃苦而有面
包吧。
就他的那种迟疑不决，那种种先决条件和种种限制来说；就他的那种认

                                                
③  卡姆·霍布豪斯的日记，1825年 3月 21日，引证于斯马特，前引书，第 2卷，第 313页。关于辩论，

参阅《韩氏国会实录》（续编），第 13卷，第 421—422、643页及以下，第 1008页及以下。



真，那种虚怀若谷，那种对当前事务的练达和那种昧于当前事务和未来需要
之间的关系来说，我们很可把皮尔看作是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的化身。但这
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自 1819 至 1850 年，这个国家，这个经济国家，纵非
一个维妙维肖的皮尔，至少像皮尔的程度也比像其他任何人的程度多得多；
虽则在 1850 年以后，他是从坟墓中通过他一手造就的格拉德斯通而左右国
政的。“他缺乏想像力，因而没有先知之明，”①狄斯累利在他死后谈到他
时这样说。“这是从来看不出运动的结局的一位先生，”据说这位公爵在他
生前就对他有过差不多同样的评论。②国家，无论在他或在别人的主持之下，
都缺乏先见之明，对于它的很多运动都不是有始有终的。“时事自流，而人
为时事所左右，”国家也一任其左右。有时国家似乎是遵循一种不无理由的
无为而治的政策；但或许更常常是纯粹由于不清楚了解究竟怎样作为方是上
策，所以才无所作为的。对于当前的问题倒也往往能了如指掌，但很少是把
它作为一系列互相关联问题中的一个加以处理的。或许还不应该对它有这样
的期待，甚至暗存此念，因为赋有先见之明和始终协调的想像力的国家还没
有从人类的智慧中诞生。

                                                
① 《乔治·本廷克勋爵传》，第 198页。
② 《狄斯累利传》，第 2卷，第 104页，引证没有举出出处，也许是稗官野史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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